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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社会”在哪里
———代前言
牟发松

　　２００４年秋季，来自海内外的６０余位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聚首丽娃

河畔，共同探讨“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问题，有关这

次研讨会的缘起、内容及主要学术成果，本书所附会议“综述”已有较详

细的介绍，在篇幅有限的“前言”里，我们仅就此次研讨会的问题意识，

稍作说明。

传统中国研究中“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视野”，是随着上世纪９０年代

兴起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被引进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问题。这

类概念及方法的引进，往往暗含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普适性

这样一种预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与之相应的或者可资对比的历史

事象，在当代中国建构这样一种市民社会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我们知

道，近代西欧的市民社会远承古希腊罗马时期城邦国家的历史传统，近

承欧洲中世纪后期自治城市公社的思想观念，意味着一种经济的民间

的私人社会活动领域的存在，它是与政治的国家的公共社会领域相对

应的，是以政治国家对立面的形式而出现的。然而有关的研究表明，

“市民社会”及相关概念，不仅不适用于传统中国，甚至用于解释中国近

现代历史，也不是很适合的。

首先要碰到的问题，就是在传统中国，这种作为政治国家对立面的
“社会”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在哪里。近代民主政治产生的前提之

一，是在绝对国家和个体公民之间存在公民自愿组织的不同形式的社

群或社团，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不同方式的———真正的或者模拟的

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所谓民胞物与、天下一家、四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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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皆兄弟等观念，即为这样一种社群组合及社会结构特征的反映。《大

学》八条目中，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在“身”、“家”与
“国”、“天下”之间，没有相当于社会或社区的范畴，因为在儒家看来，从

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原本是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的，而不是割

裂的、对立的，国家和天下也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费孝通语）或
“用大字写成的家庭”（史华兹语）而已。但从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立

场，则很容易发现在传统中国的“家”与“国”之间，缺少一个公民社会，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仅有‘国家’

而无‘社会’”（王家范语）。另一种表述也许更为适切，即中国古代的国

家和社会处于胶合、同构状态，国家覆盖了社会。钱穆先生说，“唯中国

传统，政府与社会为一体”，二者“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隔

阂”；“中国人本不言社会，家国天下皆即社会”。梁漱溟先生说，传统中

国“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相结合，二者一致而不分”，“国家消融在社

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

实际上，“社会在哪里”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传统中国，就是研究现代

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常常提出的。对走出家庭的孩子，父母们总要提醒
“社会是复杂的”，于是社会是在家门以外；离家到外地求学，毕业离校

之际老师照例要说“你们即将走向社会”，于是社会又在校门以外；毕业

后进了企业、事业或行政单位，单位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领导通常要

保证“我们决不会随便把大家推向社会”，则社会似乎又在单位之外；党

的领导常常教育党员不要把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带到党内，学术团体、研

究机关也常常说不要把社会上的腐败作风带到神圣的象牙塔内，则社

会似乎又在党组织、学术团体之外。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相当长的一个

时段内，人们大都归属于某一个单位，单位又照例隶属于国家的某个条

条或块块，于是大多数人似乎并不生活在“社会”中，可见即使在当代中

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哪里，仍然是一个有待界定的问题，而且还是正

在被立项研究的课题。这样一种现象显然渊源有自，与中国自古以来

的社会政治结构特点和思想文化传统有关。

社会作为与国家相区别并且相对立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这样一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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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在近代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显区别与尖锐对立这样一种现

实关系出现之后，才最后确立的。长期以来，直到洛克、黑格尔之前，西

方学者同样将国家和社会混为一谈，并不能对二者严格、清楚地加以区

分，它反映了西方历史上国家与社会曾经长期紧密联系甚至混为一体

的情形。实际上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被遮蔽在国家中是一种常态，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指出的：“在古代国家中，政治

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国

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

个人都有政治性质”，也就是说社会与国家结为一体，国家支配社会的

一切，“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

然而，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国家和社会都属于两种不同的人

类组织形式。国家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更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不过是
“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说中国古代有国家而无社会，或

者说国家、社会合而为一，那么，它们二者必然有一个从分到合的过程，

或者说由社会到国家的演进。

社会契约理论是１６世纪以来形成于西方并在世界范围内都极有

影响的一种国家形成假说。这种假说以国家形成以前人类社会的自然

状态为前提和出发点。无论立论者认为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假定（如

卢梭），还是历史的真实（如霍布斯、洛克），也无论这种自然状态是一幅

人人平等、独立自由的美好图景，还是大体自由平等但不无缺陷，这种

自然状态的基本特征都是有社会而无国家。只是由于人们无法长期在

这种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权利，才通过协议自愿

让渡部分自然权力，组成国家。其实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关于

国家及政治起源的学说，也同样是以人类的原始、自然状态为前提的。

《墨子》可能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披露人类的“自然状态”和政治秩序

的起源的。据说在远古“未有刑政之时”，人们的言论观点不一，各异其
“义”，且是己而非人，于是相互仇怨，乃至“水火毒药相亏害”，后来终于

明白“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

子”，“使（其）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集儒家大成之《荀子》，指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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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的人相对于其他动物并无优势，但人类之所以能够存立于自然

界，则在于有组织，即“能群”，之所以“能群”，又在于有“分”（名分、等级

等礼义规范），因为当时生产力有限，人的物质欲望却无穷，若不以礼义
“度量分界”之，必致争乱。“君”即是能够“制定礼义”使人们各守其
“分”的“善群”者。法家的《管子》和《商君书》，将国家的起源分别追溯

自“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的远古和“民知其母而不知

其父”的上世，由于当时“兽处群居，以力相征”，弱肉强食，于是有智者

出，同贤人一起制定礼义刑罚，立禁设官，国家随之而产生。法家集大

成者《韩非子》，前承管子、商鞅一派理论，同时又将其师荀子关于生产

与需要之间矛盾的论析，具体化于人口自然增长导致财货不足分配，遂

至争乱，于是有严刑峻法和强力机构产生。至于道家，《老子》文本自身

似乎并没有提供人类从自然状态转向政治秩序的内容，其所推崇的“小

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不远徙”，虽有车船武器而不

用，“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似乎当时业已处于文明相对发达的阶段，老

子不过主张要重新“退回”到闭塞、简单同时也是自由自在、无争无斗的

乌托邦式的古代村落共同体中去。《庄子》所描绘的“同与禽兽居，族与

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的景象，应是一种自然、和谐的原始无政府

状态，但读其书，令人感到的既有对这种自然状态的向往，又隐约透露

出难以回到这种状态的无奈。因为国家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既经

签订便永远不能毁约和解约的霸王契约，自然状态的社会正如陶渊明

笔下的桃花源，一旦离开便无法返回。

从上述诸家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及国家起源的不同论析，可以

看出他们在对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亦必各有倾向。借用梁任公的说

法，道家为“无治主义”，“我无为而民自化”，以社会为本位，尽量保持小

国寡民、人人平等、社会自治的原始状态，小国家，弱国家，最好无国家。

与之相对的是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强化国家权力，以严刑峻法将社

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强国家，弱社会，甚至无社会。儒家为“礼

治主义”，亦可称“德治主义”，虽然也主张国家整合和控制社会，但走的

是二者同构、重合的路径，即将血缘社会的礼义规范上升为国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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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由修齐而治平。礼义人伦也并非全部是软性的，出于礼即入于

法，而且礼本身也可转化为法，因而也有刚性即所谓“礼教吃人”的一

面。不过儒家始终强调德化，强调统治者的表率作用，“无为而治者，其

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则既近于道家的“无为而治”，

又近于墨子的“人治主义”。墨子“尚贤”、“尚同”，主张国家高度、彻底、

完全地控制社会，既以贤者为天子，故须“是上之所上、非上之所非”，

“壹同天下之义”，甚至连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亦欲一并剥夺，其严刻并

不逊于法家。

如所周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全面施行郡县制、皇帝制和官僚制，

统一文字、法律、历法、货币、度量衡、车辆轨距乃至“行同伦”，修建驰

道、直道等全国性道路交通系统和长城等边境防御系统，为加强思想文

化统治而“以吏为师”乃至“焚书坑儒”，可以说，商鞅以来的法家理想和

政治设计，韩非子心目中“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的“明主之国”，终于假秦始皇之手成为现实。在秦朝专制国家和个体

农民之间，既没有秦以前专制一方的封君和秦以后衣食租税的王侯，也

没有拥有强大社会势力的豪侠和丰厚经济实力的富商，儒生文士除了

改习法令为现实政治服务之外别无选择，亦无别国可去。总之，在秦帝

国，似乎没有任何社会势力可以与国家抗衡，国家的触角试图深入到社

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于“偶语者弃市”。至少就其政治设计和统治

者的意愿而言，秦皇朝的社会国家化（指国家对社会的统合、主导、凌驾

乃至全面干预）程度之高，或者说国家覆盖社会的层面之广，在中国历

史上鲜有其匹。

作为本次研讨会主题的“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

迁”，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以社会高度国家化的秦帝国为起点的。我

们从社会最底层的陈涉揭竿而起，“一夫倡而天下和”，拟传万世的秦帝

国竟一朝覆亡；从继起的西汉帝国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与民休息的无

为政治，即可知秦皇朝的国家权力并没有全面覆盖更没有深入社会，秦

始皇全面干预社会政策以失败告终。而从秦统一帝国的经济、社会基

础，即分散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分散而缺乏稳定性的小农阶层

·５·

传统中国的“社会”在哪里



来看，从当时的交通和资讯条件和广土众民的国家规模不相匹配来看，

秦皇朝本来就没有全面控制、干预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秦皇朝固然短祚，它留给后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却传诸久

远，同时也留下了试图全面干预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惨痛

教训。从汉唐的历史演进来看，社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历史重大

转折之际往往左右着国家的选择；社会是一江外表波澜不惊而底流深

沉、潜力强劲的水，它托载着有时又试图颠覆航行其上的国家之舟。作

为社会基本组织纽带的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名教规范则有如一组神秘

的基因密码，社群和国家既赖之以维系和修复，国家覆亡之际亦赖之以

重建或再生。社会与国家关系和谐之日，往往是社会稳定、国家强盛之

时。远古的三代特别是西周，之所以为后世歆羡赞颂不已，实因彼时社

会组织结构及其原理与国家组织结构及其原理，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力，

几乎完全合一，真正是家国一体，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统一。

秦统一后以西周分封制为典型的家国合一体制不复存在，但治国如家

的传统理念仍长期延存下来，因而历史上的循吏往往被歌颂为爱民如

子的父母官。“对于地方上的管理，常有的现象是在七十五万人的区

域，由不足一百人的领导阶层来控制，而控制的方式大半是靠意识形

态、风俗、道德素养之类”，而不是诉诸武力，每为西方治中国史的学者

视为不可思议之事。实际上当时的国家权力没有也无法渗透到基层社

会，地方社会生活带有相当程度的自律性和自治性，在国家权力衰弱的

非常时期或者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就更是如此。因而钱穆先生曾据

以驳斥东方专制论：“《大学》言天下在国之上，以今语说之，不啻言社会

当在政府上”；传统政治“政府少干涉民间，民间亦少预闻政事”，“今日

国人尽称中国政治乃帝皇专制，然不派军队，不用警察，而能由帝皇一

人专制全国亦一奇”。

东汉帝国崩溃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乱分裂，又孕育出了当

时世界上最强盛的隋唐统一帝国，天下一统从此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

大势所趋，中西历史发展的各自特征和不同路径依赖，我认为也是在此

间最后形成。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当时学术文化的中心由太学转入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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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钱穆先生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力量之贡献，乃远

过于政治力量。换言之，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寄存于下层社会，实更

大于上层政府。”许倬云先生指出：“政治秩序十分微弱的南北朝，即有

比较强大的社会体系填补其缺陷。”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汉唐间在政

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居于优越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

经历了兴起、鼎盛与衰落的全过程，他们主导的门阀政治，是以皇室为

首的几家大士族的联合统治，门阀士族作为社会权威，国家因满足他们

的政治经济特权及文化价值诉求而被改变，他们自己也最终被国家所

改变。门阀士族的兴衰沉浮，在传统中国社会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如果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视野重新审视汉唐间的历史变迁和门阀

士族的演生史，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中古历史发展的特色，构建有中国特

色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应该不无意义。然而这一视野本身即要求

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以及二者关系，进行重新论证和界说，需要在

充分而可靠的实证基础上进行大量创造性的理论探索，首先就要从中

国帝制时代社会与国家胶合浑融的状态中将社会“剥离”出来，也就是

厘清社会是什么，它在哪里，进而分析它在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地位、作

用及其变迁。这些工作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能否成功也难以预期。

这次研讨会即是对这一课题的初步尝试。既是尝试，就不大可能一役

而成其功，这次尝试的最大意义，也许像这篇“前言”一样，还在于提出

了一些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有没有意义，则敬

待读者的雅裁。

应该承认，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视野来探讨距今一两千年之久的

汉唐历史变迁，这样的选题与我们身处时代的变迁———也许将是中国

历史上最巨大最深刻的时代变迁之一，绝不是毫无关系的。如果说在

传统中国，社会常被遮蔽被混融于国家中，那么，在我国上世纪一个相

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国家覆盖社会的强度和程度，较之历史上可能有过

之而无不及。这一段历史既前有所承，而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它们还将继续影响当下及后世。鉴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命题的西

方背景，很多学者在运用这一命题时，都预设了社会与国家相对立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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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暗含了将社会视为正面的积极的（当然这里的社会主要是指市民社

会）、将国家看作负面的消极的这样一种价值评断。这样的价值评断一

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形塑小国家大社会的希

冀，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形成对“有国家无社会”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

结构的否定性评价。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建立组织和秩

序，其中最强大有力最稳定持久同时对人类历史贡献最大的组织，恐怕

还是应该首推国家。迄于今日，社会共同生活最重要的形式仍然是国

家，应付巨大的自然灾难和成就宏伟的经济文化工程，国家曾经并将继

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前，人们还不会允许

它告老退休。我们相信，只要不先存结论，不预设前提，以客观的科学

的态度研讨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相信会有新的发现。

最后我们愿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与会的中外学者，感谢他们提交了

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在会议上发表高见。限于主题和篇幅，其中一部

分论文没能收进本论文集，我们要特别对这些作者表示歉意！我们还

要感谢协办会议的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历史系和出版社的

诸位领导，有赖于他们的鼎力支持和慨然资助，本次研讨会才得以圆满

举行，其学术成果才能够结集面世、存诸久远。本书责编姜汉椿教授作

为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当行专家，凭借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专业素

养，使本论文集减少了不少疏失。尽管致谢的名单不宜太长，但无论如

何不应省略的还有盖金伟、张化、宋社洪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全体

研究生，他们热情、高效并富有创意的会议服务，在学术研讨活动中体

现出的较高专业水准，包括闭幕式大屏幕上栩栩如生的大会集体合影

彩图，相信所有与会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李磊和武锋主持了

论文集的资料核校，还有不少同学参与了这一工作，亦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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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谷川道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

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

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

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

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

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３世纪秦的统一到清朝灭亡，这一体

制维持了近２０００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

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

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

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

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一种完结的政治城市，都市国家在变革中

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

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

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①。

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

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

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

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

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

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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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

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

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

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

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

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

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

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２世纪前期，西方的

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ＰａｘＲｏｍａｎａ）”时期，而对中国来

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２００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

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３００年之

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

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

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

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

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②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

流③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么？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

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

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

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

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

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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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④。可恭顺的对象又

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

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

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么？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

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

致么？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

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王应麟《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

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⑤。郭泰、

李膺、范滂都是依仗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

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

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

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么？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

名望家⑥。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

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

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

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

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

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

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

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

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

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

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

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

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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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

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

遭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

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

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

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

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

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

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入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

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

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

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

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

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在这里，虽

不能说是全面的，但开始出现了以道德作为信仰的契机。相对而言，初

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

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两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

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

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

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

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

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

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象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

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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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

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

入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重要影响，这

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

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

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内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

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

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

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

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

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

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必定需要权威，不过双方的关系在各个时代又

不尽相同。姬周时期的王权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

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

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入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

在此以前的皇权外部并无什么别的权威，应该说皇权是把权力、权威融

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

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还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教。总之，儒学为汉

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

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

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

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

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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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

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

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

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

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⑦。宫崎通过

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诚

如刘宋王球所说“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

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

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

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

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⑧。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的是一股扩大膨胀的历史潮流，但随

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域外、域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屈折的迹

象，其流淌的方向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

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

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

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

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东汉时期，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

初由于胡汉杂处，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意图之下，融合

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

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

业”⑨。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

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是有共通之处的。北魏的历代君主尊信

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

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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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

立，而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社会。借用

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进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

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通的时代丝线

联结到了一起。

那么，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下面我

们就来思考这一问题。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

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来自于强

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

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

高瑏瑠。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现象都反映出

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

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

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

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

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

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

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

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颇为不

同。通过实施郡县制（州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

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

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府、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

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

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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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府，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府、州、

县的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区域，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

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

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

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

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

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

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

度上继续得到反映 （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

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

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

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

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

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

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

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

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

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

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

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

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担任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

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

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

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

以说还留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官僚的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

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

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六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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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人格主义到唐代，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他们作为集权

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仍旧保持着其地位，这一点在《贞观氏族志》上

有很好的反映。六朝时期以来，常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

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

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

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

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

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

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

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

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

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

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

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

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

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

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作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

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温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

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

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

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

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

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

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

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

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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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

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迸发出新

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

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

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上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汉唐历史变迁作了一个试论，其中误

谬之处在所难免，有些地方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在此希望与会

专家学者指正为盼。

注释：

① 宫崎市定《中国における聚落形体の!迁について———邑·国と"·亭と村と
に#する考察》，《大谷史学》第六号，１９５７年，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三卷，黄金
山译《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二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② 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绪言》，弘文堂书房，１９４４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十
卷，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③ 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の領域》，《東光》二，１９４７年，收入《漢代社会経済史研
究》，弘文堂，１９５５年，黄约瑟译《东洋中世史的领域》，见注①《日本学者研究中
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

④ 增渊龙夫《汉代における民间秩序の构造と任侠的习俗》，《一桥论丛》２６—５，

１９５１年，收入《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孔繁敏译《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
习俗》，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

⑤ 《翁注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１０４８页。

⑥ 内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の意义》，《中国近世史》，弘文堂书房，

１９４７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上，

３２３—３２４页，以及《概括的唐宋时代$》，《%史と地理》第九卷第六号，１９２２年，
《东洋文化史研究》，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黄约瑟译《概括的唐宋时代
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

⑦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前史》，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５６年，《宫崎市
定全集》第六卷。

⑧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云云。王利
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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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上册（九思学社，１９７７年），

１９９页。

瑏瑠 同注⑥。
（作者单位　日本　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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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牟发松

一、问题的提出

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下简称《三论》）的第三论
“论唐代的变化”，篇幅几占全书之半。有唐一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

学术思想诸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者曾从不同侧面加以论说，并形

成“唐宋变革论”、“中唐变革论”等诸多命题，已为治中国古代史者所稔

知。《三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将唐代的变化放到从汉

到唐的长时段历史发展中来把握，就其变化的性质和特征提出了新的

看法：相对于北朝传统，唐代的变化诚然是十分巨大的，但相对于南朝

而言，唐代的变化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过是对南朝的继承即所

谓“南朝化”。其二，以往的研究者对唐代的南朝化现象并非毫无察觉，

陈寅恪先生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唐代江南折租布的考释，最早提炼出唐

代中央财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即南朝化”这一重要命题。但陈先生同

时还提出了“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概念①，其唐代财政制度的南朝

化也仅仅是就江南折租布而言，未曾展开系统论述，而对唐先生所论财

政领域之外的作为唐代历史演进中一种带有普遍性倾向的“南朝化”，

更未加以深究。《三论》通过广泛深入占有资料，以谨严绵密的实证研

究，第一次对唐代的“南朝化”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应该说能够自

圆其说，勉成一家之言。

唐朝前承北魏、西魏、北周、隋等北朝王朝系统，其制度文物之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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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系统固在情理之中，军事制度如府兵，土地制度如均田，民间习俗

犹胡风代马之余，朝中将相仍关陇勋贵之旧，即为人所周知之荦荦大

者，其余细故无庸毛举。故《三论》甫行，中外同行即对“南朝化”问题不

免有所异议，亦属情理之中。当时笔者曾撰小文《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

向》（以下简称“笔者前稿”），以介绍《三论》有关论述②，并略加申说。

后来南朝化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还在网上引发讨论③，陆续有相

关的实证成果问世④。这些讨论，牵涉到南北朝隋唐历史发展的许多

重大关节，同时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及观点，从而使唐代

南朝化问题的研究得到显著的扩展和深化，我想《三论》作者若地下有

知，也一定是乐于之见的。

中国在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南北之别，可以说自古而然，在南北分

立的３—６世纪，表现得更为显著，古今学者常有论及。《三论》第二篇

即是“论南北朝的差异”。目前围绕“唐代南朝化”问题的争论，主要集

中在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在南还是在北的问

题，由此出发，则有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问题，南北朝对隋唐历

史发展的影响问题，如果历史的主流在北朝，应当怎样看待唐代南朝化

倾向的问题。

如果从政治演进来看，毫无疑问，南北朝历史发展的主流在北朝，

引领历史走出分裂混乱的南北朝、步入强盛统一的隋唐的历史出口也

在北朝，那么，怎样解释北朝及隋唐间制度、文化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的南朝因素？又怎样解释走出“历史出口”之后的唐代中叶出现的南朝

化倾向？陈、唐二位先生对这些问题并非全无回答，笔者前稿中也有所

论析。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即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视野，对这些问题试

作解释。至于上面提到的其他问题，已另撰文，限于篇幅，在此不论。

二、北朝隋唐间“南朝化倾向”的阶段与类型

当我们以“社会与国家关系”之类语汇来议论前近代中国的历史事

象时，不啻自找麻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社会”、“国家”等辞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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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特别是它们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的学科内涵，进行界定，而

这类辞汇从来就充满歧义，人言言殊。更大的难题还在于这类辞汇均

属近代西方的学术话语，在汉语的传统辞库里原本缺如，甚至前近代中

国有没有“社会”都还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因此以之说明六朝隋唐的历

史运动，首先要对之进行重新界定甚至语义改造，使之符合于所指涉的

对象。所幸学界先进运用这类概念探讨中国历史已取得大量成果，凭

借这些基础，使本文的尝试成为可能。笔者最近曾撰文探讨“汉唐历史

变迁中社会的国家化”问题，文中所谓“社会的国家化”，是指国家统合、

主导社会资源乃至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过程，这是秦汉以来历代统治

者力图达成的目标。结束数百年分裂、天下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的君

臣也不例外，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亦可视为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的国

家化”的表现之一。

陈先生论隋唐制度渊源，唯财政之南朝化下及玄宗时代，其余止于

隋及唐初（或称“隋唐间”）。唐先生所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笔者前稿

曾将之分为“隋唐间的制度与南朝的因素”和“唐代的变化与南朝化倾

向”两个时期，而主要在于唐代中叶。拙文还将南朝化现象上溯到北魏

孝文帝改革。如果隋唐间制度文化中的南朝因素可以称之为“南朝化”

的话，北魏孝文帝主动引进南朝的制度文化，也是可以称之为“南朝化”

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北朝的南朝化”，以别于“隋唐间的南朝化”和“唐

代中叶（包括唐后期）的南朝化”。

如果对“南朝化”现象出现的动因及主导者再加分疏，又可大体分

为“国家主导型”、“非国家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类。所谓“国家主导”，

是指由于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所造成的南朝化现象。如北魏太和后令

和定姓族之引进南朝制度文化，即是由孝文帝任用北来南人王肃主持

制订，并以法律形式颁布施行的，故称之“国家主导型”。而如北朝后期

兴起的文学南朝化，则系北方文士群起模仿南朝文学而形成，非由国家

号召和引导，甚至国家有时还持反对态度。至于唐中叶出现的诸多南

朝化倾向，则大抵伴随着唐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而自然产生的，未见

国家有意为之，但最后仍有待于国家制订相应的制度法令来肯定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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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姑且称之为“混合型”。其实如下面分析中所表明的，南朝化现象大

都属于混合型，由社会力量推动而由国家权力肯定，因此所谓国家主导

与非国家主导的区分只能是大体的。

为便直观，下面略依时期顺序，将北朝隋唐的“南朝化倾向”分三个

时期列表如下（凡见于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先生《三

论》以及笔者前稿所引述者，不再出注）。

时　　期 南朝化内容 主　导　者 备　　注

北魏孝文帝时期
北魏孝文帝时期
北魏孝文帝时期
北魏孝文帝时期
北朝后期
北朝后期

礼仪
职官制度
门阀制度
都城建筑
文学
艺术（书法）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非国家
非国家

　
　
　
　
　
建筑亦属艺术，这里主
要指书法

隋及唐初
　
　
隋及唐初
隋及唐初
　
　
　
　
隋及唐初
　
隋及唐初、中唐后
　
　
武后至唐后期
　
　

礼仪
　
　
音乐
职官
　
　
　
　
刑律
　
旧门阀的衰落及其
凭借文学传统致身
通显
进士科的崇重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非国家（指凭借
文化优势）
　
综合
　
　

北魏北齐一源中的南朝
前期（东晋宋齐）因子，
南朝后期（梁陈）因子
同上
北魏北齐一源中的东晋
宋齐因子。三省制⑤。
中 书 舍 人 五 花 判 事
制⑥。又唐玄宗朝盛行
的使职差遣制
北魏北齐一源中的东晋
宋齐因子
隋及唐初（南朝士族）
中唐后（北方士族）

明经经学疏释多据南朝
经学，进士科之重视文
学、进士科文体以《文
选》为典范，均为南朝遗
风，但科举录取标准则
由国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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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　　期 南朝化内容 主　导　者 备　　注

隋及唐初
　
隋及唐前期
隋及唐初
隋

经学
　
文学
音韵文字
佛学

国家
　
非国家
非国家
国家

经学疏释的取舍由官方
编撰班子确定
　
　
主要指隋炀帝将南朝佛
典和高僧输入北方

唐玄宗朝及唐后期
　
　
唐玄宗朝及唐后期
唐玄宗朝至唐后期
　
　
　
　
　
唐玄宗朝至唐后期
　
　
　
唐玄宗朝至唐后期
　
唐玄宗朝至唐后期
　
　
唐代中叶及唐后期
　
唐代中叶至唐后期
　
　
唐代中叶至唐后期

土地制度（均田制
的弛坏与大土地所
有的发展）
和雇制、纳资代役
地税、户税及两税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
和财政需要（物质
调配、钱重物轻）的
赋税折纳
商品货币经济与商
税的增重⑦
经济重心的向南
移动
　
兵制（募兵制代替
普遍征发制）
啖赵陆春秋学派
韩愈李翱的儒学
革新
古文运动

非国家（与之相
应的佃食客户合
法化则属综合）
综合
综合
　
　
　
　
　
综合
　
　
　
综合
　
非国家（与之相
应的财政重心转
移则属综合）
　
　
非国家
　
　
非国家

唐廷从未下令废止均
田制
　
纳资代役亦见于北朝
地税远溯曹魏近承梁
陈，户税远溯魏西晋近
承东晋南朝据赀发调。
两税法中的计亩征税与
田亩列于户等为南朝
成法
特别是租的折纳⑧

　
　
　
　
　
远承东晋南朝的显著
开发
　
　
　
对南朝经学注重义理的
继承与发展
　
对北朝后期以来文学南
朝化末流的反响

三、国家主导型———以孝文帝汉化改革为例

众所周知，在十六国北朝的胡族君主中，孝文帝对代表汉族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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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南朝制度文化歆羡最殷，引进亦最力，不仅如此，倘若可能，他甚至

想把敌国南齐的大臣名门都引进北魏⑨。但这并不能归结于他的个人

趣尚。陈寅恪先生曾说：“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渐汉化，至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汉化之程度虽较前愈深，然孝文之所施为，实亦

不过代表此历代进行之途径，益加速加甚而已。”瑏瑠宫崎市定氏也说：北

魏历史发展到孝文帝时代，瓶颈问题是胡汉民族矛盾，解决的途径无非

是民族融合。“然而在当时，要使文化先进的汉民族被文化落后的鲜卑

族所同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若使鲜卑族同化于汉民族，则非但有

可能，而且事实上正在进行着。……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宿命，与其为形

势所迫，以丧失民族自豪的代价被汉族同化，还不如在保持民族自豪的

同时，有意识地主动地进行同化，即在自行汉化的同时（使鲜卑勋贵）转

变成汉族式的贵族，……藉以牢固地控制整个汉民族。……正是出于

这样的动机，孝文帝大力推进了鲜卑族的汉化。”瑏瑡

两位先生的意见表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及引进南朝制度文化，是

孝文帝所代表的拓跋国家及其最高统治集团的主动选择和自觉行为，

更是五胡十六国及北魏前期以来北方民族关系和南北政权关系演进的

必然结果。拓跋鲜卑自拓跋珪占领河北以来近百年的汉化进程，胡汉

矛盾之趋于缓和，北方民族融合业已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南北朝力量对

比的变化及相互间对等地位的外交承认（通使），特别是献文帝时趁刘

宋内乱据有青、齐，太和十七年前后北魏将其统治南延至淮河一线，以

上种种都表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社会也

对改革提出了要求。

史料表明，“极力摹仿南朝崇尚门第之制”瑏瑢，通过分定姓族将鲜卑

贵族融入到新的门阀序列中，使之与汉族高门并列，以消泯统治集团内

部的民族隔阂，维持北魏帝国的长治久安，是孝文帝汉化改革最核心的

目标，这也是鲜卑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所在，如果他们不想退回塞北草

原的话。但史料也同样表明，“习常恋故”的鲜卑勋贵对汉化政策特别

是迁都洛阳、尊重汉族高门很不理解，甚至激烈反对。实际上他们没有

体会到孝文帝的苦心孤诣和不得已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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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著的社会特征，即是两汉以来在宗族乡里结构中发育成长起来

的世家大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各方面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影响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历史的走势。西晋帝国解体后，北方

的社会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以宗族为核心，结合乡里社会而形成的

坞壁堡垒是北方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拓跋政权要在中原立足，就

有赖于他们的合作，可以说，北朝政权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他们合作

的程度。世家大族是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的制定者、维护者和既得利益

者，与他们合作就意味着要承认和建立赋予其崇高政治社会地位的门

阀制度，而这样一种制度的最新发展是在南朝。这就决定了孝文帝的

汉化改革必须以模仿南朝门阀制度为核心，它是当时北方的汉族社会

结构使然。钱穆先生说，北方“正因有门第，故使社会在极度凶乱中而

犹可保守传统，终以形成一种力量，而逼出胡汉合作之局面”瑏瑣，这一个
“逼”字，颇能传达社会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吁求。

我们知道，在江左得到高度发展的门阀制度，最讲究的是婚与宦。

在国家的主导下，要将鲜卑勋贵塑造成这样一种门阀，宦的问题容易解

决，甚至婚的问题也不难，这都可以通过国家意志（定姓族、颁布品令）

或者凭借君主权威（孝文帝自己带头纳中原大族卢、崔、郑、王、李、韦等

姓女为嫔，又为太子纳中原士族女为妃，为其诸弟聘李、郑、卢等大姓

女瑏瑤）来解决，但作为门阀重要标志的文化素养和优雅风度，即所谓“士

大夫风操”瑏瑥，却不能依靠国家权力一朝取得，这就促使孝文帝下决心

摆脱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环境，彻底投身到中原汉文化的大熔炉中。迁

都洛阳，就在于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瑏瑦。迁

都洛阳后立即推行改易姓氏、服装、语言等一系列汉化改革，以及加强

礼乐制度方面的建设，目的均在于使拓跋民族完全融合于汉族之中。

所以孝文帝听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便深为伤感（“深用怃然”），

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北族勋贵解释何以迁都，说自己贵为天子，“何假中

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

免面墙也”瑏瑧。世家大族是当时汉族先进文化的代表。陈寅恪先生指

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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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

两点不可分离。”瑏瑨钱穆先生有专文论述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

第的关系瑏瑩。因此，要学习汉文化，就必须以世家大族为师，其文化修

养及礼仪门风，也有待于世家大族的认可。这里引一段稍后的事例。

《北齐书》卷２３《崔? 传》：“? 一门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仪范，为当

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高欢第十二子高济）纳? 妹为妃，敕中使曰：

‘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显祖（齐文宣帝高洋）举酒祝曰：‘新

妇宜男，孝顺富贵。’? 奏曰：‘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从“勿使

崔家笑人”，可知虽贵为帝王之家，相对于高门大族在礼仪门风方面的

优势，仍不无自卑。崔? “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的回答，尤见

世家大族在门风礼仪上的自矜，帝王虽然在政治上有绝对权威，能决定

臣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但在礼仪风范方面却逊一筹。正是有见于此，

所以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遂以鲜卑门阀化为其基本途径。

孝文帝汉化改革虽由国家主导，所建立的门阀制度也充分体现了

国家的意志，但改革的内在动因却来自社会，特别是社会中居于领导地

位的世家大族的要求。汉化改革之后，孝文帝得到北方汉族高门的空

前拥戴。这里以清河崔氏与拓跋政权的关系为例，略作说明。

道武帝时代，当魏军进攻后燕时，在后燕担任吏部郎、尚书左丞、高

阳内史的清河大族崔宏，“弃（东阳）郡东走海滨”，道武帝“素闻其名”，

遂“遣骑追求，执送于军门”，“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

度”，颇受信重，宏亦小心谨慎，得以善终。他当初原本是想自海滨“避

地江南”的，被魏军俘获后“以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这首诗一直

秘不示人，史称“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其内容可以想知，无非视北魏为

夷狄之国，可见他内心深处对北魏政权的文化正统性始终不能认同。

自后燕“亡归”北魏的另一位清河崔氏崔逞，亦得道武帝重用，但君臣间

每因民族隔阂致疑，最终被杀。崔宏的长子崔浩历仕道武帝以下三朝，

尤其在太武帝时位高权重，太武帝对他“言听计从”，他亦忠心耿耿，为

太武帝统一北方立下汗马功劳，所谓“遇既隆也，勤亦茂哉”。他还致力

于北魏的文化建设，殚精竭虑，“以益国家万世之名”，可见他对北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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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正统性是认同的。如所周知，他的悲剧性结局仍然在于民族隔阂，

由于推行激进的汉化改革，得罪了鲜卑勋贵。后燕灭亡后随慕容德南
迁青州的清河崔氏一支中的崔僧渊，在献文帝时因北魏攻占刘宋青徐
二州被俘入魏。孝文帝迁都以后，僧渊出任青州中正，并任广陵王元羽
（时任青州刺史）的谘议参军，南齐明帝命僧渊的族兄崔惠景从南朝致
书僧渊，劝其南奔。僧渊在回信中说：

主上（孝文帝）之为人也，无幽不照，无细不存，仁则无远
不及，博则无典不究，殚三坟之微，尽九丘之极。至于文章错
综，焕然蔚炳，犹夫子之墙矣。遂乃开独悟之明，寻先王之迹，

安迁灵荒，兆变帝基，惟新中壤，宅临伊域。三光起重辉之照，

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
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
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瑐瑠。

僧渊的信，代表了汉族士族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般看法，也反映
了世家大族对孝文帝的高度评价瑐瑡。僧渊信中对孝文帝迁都洛阳、定
姓族及复兴儒家礼仪的赞扬，屡见于传世文献及石刻资料中。当然，如
所周知，自宋代叶适下至明清王夫之、赵翼，乃至当代史家，对孝文帝汉
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也不乏其人。如果仅仅从魏末的政治动荡及其原
因来看，这些议论并非全无道理，然而从更长的历史视野即魏晋隋唐数
百年历史发展的进程及趋势，从十六国北朝北方社会民族融合的现实
和远景来看，应当承认孝文帝是一位能够洞晓历史发展趋势并知而能
行的先觉者和先行者，一个能兼顾统治阶级各阶层现实利益和长远利
益的政治家。

四、非国家主导型———以北朝隋唐间的
文学南朝化为例

　　通贯于北朝后期、隋及唐前期，其影响下及于中唐的文学南朝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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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总体说来不是由国家主导的，尽管国家权力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仍然

存在其间。北魏的文学直到太和改革之后才略有起色。《魏书·文苑

传序》称孝文帝“锐情文学”，其文才足与汉武、魏文比肩，遂使“衣冠仰

止，咸慕新风”。其实孝文帝的作用并不在于他的文学才能和创作示

范，而在于他厉行汉化改革，大力引进南朝的制度文物，在这样一种文

化开放政策下，南朝的文学新风得以传入北魏，并为“洛阳后进，祖述不

已”，形成模仿南朝文学的风潮瑐瑢。尽管《魏书·文苑传序》对这一风气

亦不无微辞，所谓“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渊源，言多胸臆，练古雕

今，有所未值”，又称后来“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云

云瑐瑣，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基于北朝立场的掩饰之辞。我们知道，文学南

朝化的风气，一直延续到东魏北齐，随着一批批南朝文士的络绎北来，

更有推波助澜之势。来自关东的隋朝文人刘善经称东魏北齐时的邺

都，“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

海内莫之比也”瑐瑤，虽语有夸张，但北齐文学代表着北朝文学的最高水

平，应是事实。《魏书》作者魏收，就是在这种文学南朝化风气中成长起

来的北齐第一流文士，他和北齐另一位著名文士邢邵，相互指责对方在

南朝文集中“作贼”，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逸话。随着西魏破江陵后王褒、

庾信等入关，文化相对落后的北周也开始传入南朝文风，从而使整个北

方的文坛成为江左文风的天下，一直下延到隋及唐初，这在文学史上属

于常识，无须多说。值得指出的是，宇文泰对入关的王褒、庾信等南朝

文士优礼有加，并不意味着他多么欣赏南朝文学，只不过是利用他们的

文化地位和社会声望，挑战北齐特别是南朝的正统。南朝后期的文风

以轻艳绮丽著称，而西魏北周政权有着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所谓“周

代公卿，类多武将”瑐瑥，“未遑文德，实尚武功”瑐瑦，加之宇文泰、苏绰在政

治上推行复古政策的同时，又发动以苏绰“大诰体”为代表的文体复古

运动，因此南朝的文学趣尚与北周的政治氛围及仿古文体，不免格格不

入。在这种意义上，西魏北周的文学南朝化不可能得到当局的支持。

北周政治和文学的冲突，不妨化用梁简文帝“立身之道与文章异”

的说法———“‘政治’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瑐瑧，二者各有其游戏规

·２１·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则。苏绰创制的“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瑐瑨，历西魏、

北周、隋唐数百年仍被遵行瑐瑩，但他推出的“大诰体”，本传虽称“自是之

后文笔皆依此体”，实则如《周书》卷四一末史臣所云：“虽属词有师古之

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瑑瑠陈寅恪先生则谓“一传之后周

室君臣即已不复遵用”瑑瑡。可见“大诰体”作为一种样板文学，显然是失

败的尝试。庾信所代表的南朝文风，《隋书·文学传序》称其“扇于关

右”，“斐然成俗”；《周书》本传则称“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庾）信特蒙

恩礼”，“赵、滕诸王”，与庾信“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世宗即周明

帝宇文毓，宇文泰长子，高祖即周武帝宇文邕。赵王招、滕王逌亦为宇

文泰子，《周书》本传称招“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称

逌“少好经史，解属文”。又泰子齐王宪，《周书》本传称其“少与高祖（宇

文邕）俱受诗、传”，想必也同受南朝文风影响。江左文风对北周统治上

层的影响，于兹可见。

尽管苏绰提倡复古文体，撰写《周书·庾信传》的唐朝史臣对子山

之文大加抨击，甚至追授庾信为“词赋之罪人”，却没有证据表明王、庾

为代表的南朝文风在西魏北周受到抵制。及至隋初，文帝乃“普诏天

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若词藻华丽则将绳之以法，一时“宪台

执法，屡飞霜简”，因“文表华艳”被治罪的案例明载于史瑑瑢。唐初反对

南朝文风的呼声甚至更高，贞观中成书的官修五代史中，魏徵等在史臣

论中对江左文学的批评不绝于篇，且措辞峻切瑑瑣。统治者的文学倾向

甚至落实到选举中，虽文才极高却以“文体轻艳”被黜落的进士，不止一

人瑑瑤。然而如所周知，“江左余风”仍是隋至唐前期文学的主流，进士科

之重文学，进士科文体以《文选》为圭臬，仍一如既往。有如宇文泰、苏

绰推行《尚书·大诰》式的古朴文体，宇文泰的儿子们却爱好浮华的江

左文学一样，隋文帝致力于逆转南朝文风，其子杨勇、杨广却对之钟爱

有加，他们引南士为宾友，研习《庾信集》，“属文为庾信体”瑑瑥；唐初名臣

魏徵指斥梁元帝“笃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何补金陵之覆没，何

救江陵之灭亡”，陈后主等“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

风，无救乱亡之祸”瑑瑦，不稍假辞色，而一代名君唐太宗却与这些亡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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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颇有同好。我们从唐前期代表南朝文风的作家多为北人，可知这不

仅是一个文学南朝化的时代，而且是南朝文学在北方扎根发芽、开花结

果的时代瑑瑧。

隋及唐初，统治核心为关陇集团，政治上所标榜的仍为北周所提倡

的周、孔王道，“北方学人自不容江南尚词藻抒情文学之徐、庾体风靡天

下，以其不仅在理论上与文以明道之学说相违反，在精神上亦有亡国之

音复活于新朝之感”瑑瑨。因此之故，尽管东晋宋齐的制度文化和梁陈的

礼仪、音乐先后被纳入到隋唐制度文化体系之中，但在文学理论上隋唐

间的统治者仍秉承北周复古精神，并试图遏止南朝轻艳文风的流行。

但文学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发展规律。《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比较

南北文学，认为南朝文学“贵于清绮”，“清绮则文过其义”，“宜于咏歌”；

北朝文学“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便于实用”。可知南朝文学

在“实用”亦即“裨赞王道”的政治功能虽逊于北朝文学，但它在形式、技

巧上，特别是在文采清绮、“申纾性灵”的文学审美功能上自有其优

长瑑瑩，为文学爱好者所欣赏。因此隋及唐初南朝文风虽然在政治上屡

遭打压，却无碍于它在北方的流行，毋宁说从反面证明了它的流行。赵

翼称“周时虽暂用古体，而世之为文者骈丽自如，风会所开，聪明日启，

争新斗巧，遂成世运，固非功令所能禁也”瑒瑠。“固非功令所能禁”一句，

揭示出隋及唐初的文学南朝化进程中，国家干预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是

有限度的。但在当时，如果一个南朝文学爱好者恰巧同时又是一个最

高统治者，如何兼顾文学趣尚和政治原则，就不能不陷于两难之中。隋

炀帝“属文为庾信体”，“言习吴音”，自负其文学才能即使“与士大夫高

选，亦当为天子”瑒瑡，然而《隋书·文学传序》却称他：“初习艺文，有非

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南朝文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

诏》……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

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同样爱好南朝文学、“学庾信为文”的唐太宗，公

开场合则强调“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

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瑒瑢。于梁、陈、隋君主之好文学，每有讥评。

《贞观政要》卷七《文史》：“贞观十一年，著作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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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太宗谓曰：……（朕）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

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

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瑒瑣隋炀

帝和唐太宗在儒家政治和南朝文学之间难以兼顾的矛盾心理，清楚地

折射出文学南朝化进程中的内在张力。

上表所列隋及唐初制度文化中的其他南朝因素，多经陈、唐二先生

详确考论，笔者将其归入国家主导型，乃因这些南朝因素都是通过国家

制订、颁行的法令典制正式进入于隋唐制度文化体系之中。其中南朝

前期即东晋宋齐制度，经王肃引入北魏并结集于北齐，最后作为北齐制

度被一道引进到隋唐制度体系中，非通晓制度源流者并不能明悉其中

的南朝因子。但南朝后期即梁陈典制，却因时代紧接，隋朝君臣容易清

楚其来源，因而可见其态度。《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

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

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是时尚因周

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

隋文帝视梁乐为“亡国之音”，因而不愿采用，隋乐亦因之“积年议不

定”。直到开皇九年平陈，“得陈氏正乐”，实即“宋齐旧乐”之传于陈者，

隋才任命故陈太乐官主持其事，来自江左的士族姚察、许善心、刘臻、虞

世基等参与研校，隋乐才最后议定。如陈先生所论，隋雅乐系统实由梁

陈传入。据隋志，这次议定雅乐，晋王杨广即隋炀帝是主张用江东旧乐

的。隋炀帝以热爱南方文化著称，近年来研究者常有论及瑒瑤。唐先生

曾引用《大业拾遗记》中的一条遗文，以说明炀帝之企羡南朝文化，笔者

曾在唐先生基础上略加考述瑒瑥。据遗文，隋大业初，内史舍人窦威、起

居舍人崔祖濬撰写了一部《丹阳郡风俗》，“以吴人为东夷”，炀帝不悦，

并宣敕加罪，“各赐杖一顿”。敕中有云：“自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

以称人物。……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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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按窦威为关陇集团骨干，崔

祖濬出身于河北大族，宜乎他们轻视江南文化。炀帝在下敕即日，又
“敕追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以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参与主

持的还有礼部侍郎许善心。虞世基又安排尚书仪曹郎袁朗序吴郡风

俗瑒瑦。按虞世基籍属三吴之一的会稽，袁郎为世居江左的侨姓高门，许

善心亦属侨姓士族，均为陈亡后入隋，即上引炀帝敕中所谓“莫非彼至”

的南朝“硕学通儒、文人才子”。他们当然不会低评江南风俗，因此重序

的吴郡风俗得到了炀帝的肯定和奖赏，自属情理之中。这里我们还想

举一条唐太宗的事例。《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６２９）四月条：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

由是鲜有败事。”关于五花判事，囿于寡闻，似仅见于《通鉴》此条，温公

当采自《太宗实录》。据牟润孙先生考定，中书舍人五花判事的“故事”、

“旧制”，从隋及北朝的政治制度中，绝找不到来源，它来源于梁

陈制度瑒瑧。

上述表明，尽管隋炀帝、唐太宗力图将他们企羡南朝文化的情结，

仅仅限止在个人的文学趣尚层面，力图避免这样一种情结与他们所代

表的关陇集团的政治利益和关中本位政策发生冲突。然而我们看到，

这样一种情结仍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制度设施及文化建设上的取舍。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北朝后期以至隋唐间的文学南朝化进程，总的

来说不属国家主导，却最终得到国家的肯定———南朝文学被法定为进

士科文体的典范。而且北朝及隋唐间的北方文士对南方文化的认同，

也是由孝文帝汉化改革推行文化开放政策奠下的基础。

五、综合型———以唐代中叶的南朝化倾向为例

关于唐代中叶的南朝化倾向，笔者前稿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基本

看法迄无原则改变，这里只作几点申论。

其一，唐代中叶的南朝化倾向，并不是统治者自觉、主观的选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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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朝甚至隋及唐初南朝化现象的形成，有很大的不同。北朝和隋唐

间，南北政权乃至东西政权的制度文化各有其系统，差异显著，于是现

实政权的制度文化建设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隋至唐初虽天下一统，

但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仍来自于不同的分立政权，各有种族、家族、地域、

阶层及文化背景，加之当时学术文化中心“移于家族”，“家族复限于地

域”，因而不同区域、家世及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制度文化上各有所尚，

并且无不希望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趣尚，能与现实政权的制度文化

选择相一致，付诸实践。隋及唐初在制度文化上的选择多是南北兼收、

东西并蓄，如礼仪，如音乐，如官制，有些方面则有明显的倾斜，如兵制，

如田制，如文学。选择的主体和方式，或为国家主导，或为社会自主选

择。唐代中叶的南朝化倾向，大都显现于唐玄宗朝中期及以后，当时天

下一统已百有余年，曾经居于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已然瓦解，当年畛域

分明的来自于不同分立政权（关西、关东、江南）者的区域背景也因年久

而模糊，即使唐代中叶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南朝化倾向，也绝不是当局

有意取法南朝制度的结果。事实上唐代中叶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

变化及相应的制度更张，对于统治者来说，大多是被动因应，而不是主

动选择，如果说有选择，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历史演进的客观结

果。就唐代中叶南朝化倾向的主要方面，如兵制，赋役制（两税制），土

地关系（指客户地位合法化），均是社会变化于先，而国家被迫肯定于

后，故称之为综合型。

其二，化者变也，“南朝化”本身就含有动态和变化的意味。以南朝

化来指称唐代中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旨在揭示这些变化的性质和特

征。南朝化中的“南朝”，兼含空间和时间，代表着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

域的历史发展方向。南朝化一方面意味着唐代前期主要继承北朝历史

的发展方向，而与南朝当日历史发展的方向脱节，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唐

代中叶重新与南朝当日的历史发展方向相衔接，唐代前期占主导地位

的北朝因素相应淡出乃至消失。南朝化还应该暗含隋及唐初南朝故境

的“北朝化”，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唐代财

政制度南朝化时，推测“南朝虽为北朝所并灭，其遗制当仍保存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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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隅”。我们注意到《三论》特就隋唐两代江南是否推行了均田制进

行了考证，指出“在法令上均田制是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江南没有例外

的理由”，又指出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平定江南反隋暴动的次年，“发使四

处均天下之田”，唐高祖武德七年发布平定江南农民起义大赦令同时，

颁布均田、租庸调在内的新律令，都暗示着均田制在江南的推行瑒瑨。相

对于六朝时期江南地区在籍户数始终徘徊在五六十万之间，３００多年

几乎完全没有增长，唐天宝年间江南道在籍户数达１８０余万，较六朝江

南户数翻了三番瑒瑩。它显示的不仅仅是人口的自然增殖，更是国家控

制户口的能力，反过来看则显示着大土地所有的发展程度及其与国家

争夺劳动人手的能力。我们还发觉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发达的商品货币

经济，在唐代前期似乎明显衰退，至少没有资料说明仍保持着南朝当日

的繁荣，这与唐代前期全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有

的学者推测唐代天宝以前的货币经济发展程度可能远远低于梁武帝统

治时代，至少相对于“用钱”的长江流域和“全以金银为货”的珠江流域

是如此瑓瑠。所有这些都表明唐代前期南朝故境的历史发展是带有“北

朝化”迹象的，倘有南朝制度，也仅是“遗制”而已。我在前稿中已指出，

唐代中叶带有南朝化倾向的变化，绝不是南朝的简单重复。唐代中叶

历史发展与南朝的遥相呼应或曰衔接，只能是一种历史发展方向上的

呼应和衔接。正是有鉴于此，我总是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南朝化倾向”，

而不是“南朝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孝文帝汉化改革引进南朝制

度文化和隋唐间制度文化中的南朝因素也称之为“南朝化倾向”，就不

是很切题的，即使算作“南朝化倾向”，也只是部分的、局部的，而非如唐

中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呈现出“南朝化倾向”，这是需要特别说

明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南朝因素和南朝化倾向，主要是永嘉之乱后

随着晋室南迁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在当地演化发展的汉魏西晋的制

度文化，如清谈玄学，在晋室南迁之前主要兴起于洛阳地区，大河以北

长江以南通行的仍然是汉代旧学，晋室南迁之后，南方才成为清谈玄学

的中心。三国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三曹七子，原籍均在长江以北大河以

南，直至西晋初出现二陆，江南的吴蜀没有出现能与三曹七子比肩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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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而所谓南朝的历史发展方向，代表的也是汉魏西晋以来的历史

发展方向，在这种意义上的南朝，是不能局限于江南地域与南朝时期

的，尽管在东晋南朝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南朝的制度文化已包含江南

的地域特点。在这种意义上，唐代中叶的南朝化倾向就不仅是扬弃了

北朝的因素，重新与南朝的历史发展方向衔接，而且也是与汉魏西晋的

历史发展方向衔接。

其三，就唐代中叶南朝化倾向的形成动因与动力而言，社会的作用

远远大于国家。唐代历史演进至玄宗时代，社会各方面开始发生深刻

变化，唐初主要承自北朝的重大制度均田制、府兵制的弛坏，租庸调制

向两税法的演变，商品货币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募兵制的全面确

立，职官制度中使职差遣的广泛推行，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入仕的主要途

径，几乎都发生于或显著于唐玄宗时代。尽管安史之乱爆发于玄宗末

载，标志着唐代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两税法颁布于德宗初元，但我

以为开元之际是划分唐代乃至（秦统一后的）中国古代前后阶段的关节

点。与这种全面、深刻的历史变化不相适应的，是唐玄宗朝总是力图维

持旧制，不断地完善和修订旧制，反映唐前期土地关系、分配关系、阶级

关系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包括均田令、租庸调法在内的律令格式，还包

括《唐六典》的编纂，《大唐开元礼》的汇编，都在唐玄宗朝修订或重颁。

尽管土地制度的南朝化倾向十分明显，但大土地所有和均田农民的佃

食客户化，仍为国家法令所严禁，当局所力阻；尽管均田制早已名存实

亡，唐廷却始终都不曾下令废止。唐代中叶出现的一系列南朝化倾向，

都根源于社会本身的变化，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正是由于荒地的

垦辟，所谓“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口的增殖，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上的均田民分化，所谓“高户之位田业已成”，才导致均田制丧失了赖以

维持的基础，走向弛坏，以至于唐玄宗也感到回天无力，“未有长策”瑓瑡。

陈寅恪先生曾就唐代财政制度南朝化的深层次原因，作出如下分析：

“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之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

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

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而演进”，即中央财政制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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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次南朝化瑓瑢。陈先生虽是针对唐代财政的南朝化而言，实际上同样

适用于其他方面。唐长孺先生曾就南朝士族的率先衰落说过一段意蕴

丰富的话：“对于早就开始没落并先后脱离自己宗族乡里的南朝侨土士

族来说，依凭文学进身的道路是他们在北方政权中获得并保持政治地

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以后山东士族将要走的道路。科

举制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进身道路的制度化。”瑓瑣南朝齐梁宗室兰陵萧

氏在隋唐政权中人物蝉联，他们正是通过科举制在关中长期维持门户。

进士科文体以《文选》为典范，而这原本是兰陵萧氏的家学，梁陈文士家

弦户诵的范本。凭借其文化传统，他们得以在“这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上”轻车熟路，以至于“八叶宰相，名德相望”瑓瑤。周、隋以至唐初，山东

士族在政治上长期受到压制，然而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

者仍多达９３人。他们能够长期维持门楣于不倒，同样在于深厚的文化

渊源，既包括传统的家传经学，也包括北朝后期以降在文学南朝化风气

下所习得的文学功底。从四姓任相者在唐前期２９人次，中唐以后６４
人次，且多由科举进身，可见山东高门的发达与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在

选举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是一致的瑓瑥。总之，唐代中叶南朝化倾向的出

现，是酝酿于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所推动的，土地制度赋税

制度以至商品经济发展不论，即使兵制、选举领域内的南朝化倾向，也

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南朝化倾向密切相关瑓瑦。力图维持旧制的国家，对

于这些新的倾向，包括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首先是抵制，虽然最终也

往往要作出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但通常是被动的。

当我们放眼汉末至宋初的历史发展，可知北朝隋唐时期特别是唐

中叶的南朝化倾向，是中古历史按照内在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它的

动因和动力来自社会，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或顺流弄潮或逆流相搏所

形成的合力，但它仍有待于国家的肯定。

注释：

①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１５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

②１９９３年９月笔者客访日本同志社大学，正值《三论》新出，当时有不少日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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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南朝化”问题质疑于笔者，遂撰拙稿《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于１９９４年７
月和８月，分别在东京“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口头发表，后经修改，刊发于《中
国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③ 见“国学探微”网，ｈｔｔｐ：／／ｘｉａｎｇｙａｔａ．ｎｅｔ／ｄａｔ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０２／９２．ｈｔｍｌ

④ 阎步克《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以萧梁、北魏官品改革为线索》，《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１９９７年第３期，后收入同氏《乐师与史官》一书，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复
经修改补充作为同氏《品位与职位》一书之第七章，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阎氏有
关此问题的最新表述，见其为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书所
撰《“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第三节“胡汉融合与历史出口”第三小节“北
朝：帝国重振的历史出口”。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⑤ 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１０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⑥ 牟润孙《从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氏著《注史斋丛稿》，

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

⑦ 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２分册，第５９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⑧ 李锦绣先生指出河南河北租折纳的意义大于江南的回造纳布，见上引氏著第

４４９页。

⑨ 史称孝文帝甚重南人，常亲自接待南齐使节。对入北的南朝人士如刘芳、王肃，

至为信重。《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孝文帝）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
‘江南多好臣。’”中华书局校点本，第９９２页。本文所引正史均为中华本。

瑏瑠 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４２页。

瑏瑡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同朋舍１９８５年，第４１—４２页。

瑏瑢 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９６页。

瑏瑣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载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
论丛》第３卷，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５页。

瑏瑤 详参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２８１—２８３页。

瑏瑥 《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所称“士大夫风操”，即指士大夫言行举止及门风。

瑏瑦 《魏书》卷一九中《元澄传》第４６４页。

瑏瑧 《魏书》卷二一上《元羽传》，第５５０页。

瑏瑨 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１７页。

瑏瑩 见上揭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瑐瑠 以上所引清河崔氏资料，均出于《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同书卷三二《崔逞
传》，卷三五《崔浩传》。

瑐瑡 其中迁都洛阳，定姓族，复兴儒家礼仪，常见于史籍、石刻对孝文帝的褒扬中。

李彪请修国史，称孝文帝“有大功二十”（《魏书》卷六二《李彪传》），其中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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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在于汉化改革。

瑐瑢 详参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６期，本小节对唐
先生此文多有参考。

瑐瑣 此段文字不见于今本《魏书·文苑传》，系根据《文镜秘府论》天卷所载隋刘善经
《四书论》中所引，见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８１页。

瑐瑤 上揭《文镜秘府论校注》第８１页。刘善经列入《隋书》卷七六《文学传》，第

１７４８页。

瑐瑥 《隋书》卷四六《张煚传》，第１２６１页。

瑐瑦 《田行达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

６２５页。

瑐瑧 梁简文帝《诫当阳公书》，《艺文类聚》卷二三《人部七·鉴诫》引，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２４页。

瑐瑨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３８２页。

瑐瑩 上揭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２２页。

瑑瑠 《周书》卷四一《庾信传》，第７４４页。

瑑瑡 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９４页。

瑑瑢 具见《隋书》卷六六《李谔传》，同书卷七六《文学传序》。

瑑瑣 详参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见氏著《注史斋丛稿》，中华
书局１９８７年。

瑑瑤 《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杂议论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王文锦等点校本，

第４０２页。

瑑瑥 《隋书》卷四五《杨勇传》，第１２３０页；同书卷五八《魏澹传》，第１４１６页；同书同
卷《柳? 传》，第１４２３页。

瑑瑦 分别见《梁书》卷六卷末（第１５２页）及《陈书》卷六卷末（第１１９页）之“史臣侍中
郑国公魏徵曰”。

瑑瑧 参上揭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
传》。牟文中有“唐太宗之效庾信体”一节。

瑑瑨 上揭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

瑑瑩 《陈书》卷三四《文学传序》，第４５３页。

瑒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五“后周诏诰用尚书体”条，中华书
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３０页。

瑒瑡 《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第６２５页。

瑒瑢 参上揭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唐太宗之效庾信体”一节。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贞观二年六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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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二年三月辛亥条所载略同，唯系时差一年，当以《通
鉴》为准。《通鉴》“邓隆”作“邓世隆”，自是《贞观政要》讳省。

瑒瑤 关于隋炀帝之企羡南方文化，代表性论述见《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章“炀帝的
个性和生活作风”，见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４—１１７页，余
不备举。

瑒瑥 见上揭唐先生《论南朝文学的北传》。这条遗文出自《太平御览》卷六〇二文部
所引《隋大业拾遗》，唐先生当时目力衰耗，唯记忆严可均《全隋文》收有此文。

按严氏只注出于《大业拾遗记》，未注原始出处。笔者后撰《〈大业杂记〉遗文校
录》，查得该遗文出处，并在拙撰《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中，在唐先
生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上述拙作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１５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瑒瑦 《太平御览》所引《大业拾遗》此处有脱文，误以杜宝序吴郡风俗，实为袁朗，笔者
旧文对此亦未之察，详考不赘。

瑒瑧 详见上揭牟润孙《从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

瑒瑨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瑒瑩 上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８３—８８页，２４５—２４６页。

瑓瑠 川胜义雄《侯景之乱与南朝的货币经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
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

瑓瑡 参拙撰《唐玄宗朝土地关系的矛盾及其调整略论》，《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
第３期。

瑓瑢 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１４１，１４５页。

瑓瑣 上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３７３页。

瑓瑤 毛汉光《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
业公司１９８８年。

瑓瑥 上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４０２页。有关统计参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
干问题的质疑》，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瑓瑦 上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４０４，４２８页。
（本文系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０３ＪＢ７７０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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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近代历史学的形成
———唐宋变革论成立的背景

葭森健介

前　　言

今天我们大家有着一种共识，即都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事物，无论西

方还是东方，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总会有一种共同的轨迹。而且，今

天东亚的历史学者也都是在运用近代史学方法来分析东亚各地区历史

发展的。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汉魏、唐宋的

历史时，也大多是使用西方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世社会的特征作为

衡量其时代发展之标准的。

然而，这种认识在１９世纪以前的东亚是难以想象的。今天我的报

告并不是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具体内容的探讨，而是想谈谈日本在

进入近代的明治初期，是如何理解西方历史发展，又是如何将这种理解

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课题。

一、日本明治以前的历史认识

在日本，所谓历史也是由纪录开始的。例如，有记载天皇家谱系的
《帝纪》，有记录神话传说和口头传承的《旧辞》，还有以此为基础被认为

是成书于８世纪前期的日本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记》。其中，

《日本书记》是参考中国史书而用日本汉文（中国古文）写成的。而且从
《日本书记》以后，《续日本记》等五部史书都是用汉文编纂而成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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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史》。虽说这些史书都是用中国古文写的，但与中国的《正史》又

有所不同，尚没有上述的历史观，不过是纪录的堆积观罢了。在平安时

代，已有用和文写作而带有佛教世界观色彩的《大镜》问世，后来还有借

历史而阐述自己思想的《愚管抄》、《神皇正统记》等书籍，都是从某种史

观出发，对史实的再编辑而已，尚缺乏历史学观点①。

至江户时代，出现了由儒学家编纂日本通史的情况。江户初期，幕

府儒官的林罗山、林鵞峰父子著有《本朝通鉴》。后来又有德川光圀从

水户藩主的立场编纂的《大日本史》。这些史书受到当时儒学，特别是

在幕府保护下在江户时期得以迅速传播之朱子学的深刻影响。朱子通

过《通鉴纲目》一书，试图以史为鉴，投影于现实，从中得出教训，辨别时

势。实际上《大日本史》的编纂也是“提及三个问题，而以《资治通鉴》那

种辨别大义名分为主要目的的”②。总之，上述各书应该说在很大程度

上是学习了中国儒教之历史叙述方法的。的确，在清朝考据学的影响

下，日本也掀起过实事求是的风潮。然而，在朱子学占主流的当时，毕

竟还是鉴往察今，以古为训而编纂的史书居多。那些书中称传说之尧

舜禹等圣人君主统治的时代为三代，并将其理想化，带有批判现实社会

之“是古非今”的观点。在那种直接对照现在与过去，汲取历史教训的

历史认识中，并不具备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意识③。

然而，在西方诞生的近代历史学却与此有所不同。例如，具有探讨现

在世界史之历史发展法则性重要意义的黑格尔（Ｇ．Ｗ．Ｆ．Ｈｅｇｅｌ）的《历史

哲学讲演录》一书，就曾叙述了那种以从自由价值观到获得个人精神自

由之基督教的欧洲为发展过程的世界史④。又如曾席卷战后日本史学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所重视的也是由原始公社制、古代奴隶

制、封建制阶段直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过程⑤。换言之，可以说试

图以现在为起点，分析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是西方近代史学的特征。

就日本人获得这种历史认识来说，与其如何承认西方已发展到了

高水平的社会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先是鸦片战争中国败于英国的消息，

继而是１８５３年美国舰队开到当时作为政治中心的江户（现在的东京）

附近要求江户政府放弃锁国政策，对外开放的事件，因此有些日本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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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感到建设与西方抗衡的近代国家已势在必行。正是在那时，日

本开始有了近代史学意识。

二、明治初期的西方研究

江户时代的汉学（学习中国古典的学问）是学术的主流，由于对基

督教的禁止，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未能在日本传播。日本人对

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从１８世纪中叶以后，通过西方医学、博物学⑥而逐

渐扩大的。由于当时日本在欧洲仅与荷兰保持有外交关系，所以对西

方医学等的了解都是通过荷兰的书籍学习的，并称此为“兰学”。待到

美国舰队来航，出于对近代西方的畏惧与兴趣，学习的对象又从自然科

学扩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于是在“兰学”的基础上明治以后

的近代学术发展了起来。

明治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的近代化，曾积极推进西方书籍的翻译。

同时，在民间也开始出版发行译著。在这些译著中有法国史学家、政治

家基佐（Ｆ·Ｇｕｉｚｏｔ）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ｕｒｏｐｅ”，这部书
后来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此书在１８７４年由荒木卓尔、白井

政夫将其一部分翻译为《泰西开化史》，翌年又由室田充美翻译为《西洋

开化史》。不过，影响更广泛的还属英国学者亨利（Ｃ．Ｓ．Ｈｅｎｒｙ）的英译

本“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的译著，永峰秀树将其译为《欧
罗巴文明史》⑦。此书在１８７４年至１８８７年之间于东京出版。

基佐在他的书中举出了构成西欧文明的各种要素，诸如神政、君主

政（王权政、君主独权———括弧内为永峰的译文）、贵族政（侯政、侯权）、

民主政（民权政、民权）等。他认为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对立中，自由的概

念也得以成长；他正是由此立场出发，描述了欧洲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⑧。

永峰在译著中使用了“王权政体”、“封建政体”、“共和政体”、“自由

政体”等词汇。依鄙人之见，他在１８７５年１月出版的译著中对“封建政

体”一词的使用，应当是最早在日本将英语的“Ｆｅｕｄａｌｓｙｓｔｅｍ”一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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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封建”的用例。

永峰在将“Ｆｅｕｄａｌ”译为“封建”时，曾做过以下注解，他说：

兹所称封建政体，其原文乃称为“Ｆｅｕｄａｌｓｙｓｔｅｍ”，然其

与封建政体之本意未合。当时，欧洲并无帝王在上，仅以豪强

者胁从寡少人民等，动辄各恣一方，称雄割据，充塞各国而已。

其形态虽似周朝封建末之春秋战国，然又不尽相同。假如使

春秋战国之世，上无周室，诸侯弱小，且又无知，未懂合纵连衡

之事，与世无交往，终日不离其巢窟的话，则该时代与兹所言

者形态恰似，权且命名而已。其真相详见本编。

（秀树曰。茲に称する封建政は原語に之をフューダルシ

ステムと云い、真の封建政の意義に適ぜずして、上に帝王な

く、僅かに豪強なるもの輒ち寡少の人衆を脅従して、各恣に

一地に割拠したる者欧州闔国に充塞し、其形状周朝封建の末

春秋戦国の世となりたるとき、もし上に周室なく、又諸侯極
めて幺小にして、其智識も開けず、合従連衡等の事も知らず、

世間と交結なく、各其巣窟を離れざる者ならしめば茲に講ず

る者と其形状恰も相類するを以て、仮に取って名ずくるの

み。其の真状の如きは本編に詳らかなり。———原文）

永峰所设想的西方“封建”，并非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建”，而是春秋

战国的分立诸侯，而且诸侯不行“合纵连衡”，出现的各个独自割据状

况。不过，此所言“合纵连衡”也许指的不是纵横家。即永峰在第１卷

将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译为“诸侯合纵”那样，是指诸侯连年割据，无法

联合形成合议国家的状况。

永峰所译《欧罗巴文明史》第４卷（第四讲）的标题为《封建政体》。

这一封建政体开始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日耳曼人进入西欧的混乱时

代。罗马崩溃以后，在都市以外“周游”各地的人民，在“依天险”筑城的
“蛮民酋长”之下成为“农夫”、“奴仆”，于农村开始了定居生活。于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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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封建政体”。“酋长”在激烈的战争中为了维持地位，就不得不凭

借“自己身上”的力量赢得周围人的“尊崇”，由此他们成为了“领主”。

由于可信赖者只有“妻子”、“亲族”（妻子地位得以提高），所以“世袭之

风”亦由此显著。相反，“属徒”（家臣）也并不与领主同居，“耕夫”、“奴

仆”有如“犬马”，领主视其为“家产”，持有“生杀予夺”、“买卖之权”。其

结果，“野夫村妇皆仇视封建政体，至今言及其残余剩存者时仍然竭尽

讥讽之词”。

然而，封建政体是为了进入“再建秩序（王政政体）而与国民合作”

的绝对王政所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阶段。于是一种与封建政体所产生

之“抗拒权”，亦即国家相对，自下而上的自我主张诞生了。这种自我主

张在封建政体中仅仅是一种“私抗拒”，但后来却变为一种“公抗拒”（公

权）的机制。也不妨称之为由“诸侯合纵（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产生出

的议会制度的种子。永峰将“Ｆｅｕｄａｌｓｙｓｔｅｍ”翻译为“封建”时所做注

释，大致包括了以上这些内容。

按《欧罗巴文明史》的记述，“封建政体”后来一度遭到那些“获得自

由的市邑反抗各地领主”的事件。由此形成的“自由市邑”在十字军时

期增强了势力。而另一方面，王权政体也变化成为“具有保护国家治安

之无比强大的政体”。王权“成为国安、公义、公利三事业的受委托者”，

成为“得到（人民）爱戴，集合人民势力于自身的势力”。于是，王权与民

权联合，排除了封建领主，成立了“王权政体”。从此“政府与人民二者

归一”的欧洲，在饱尝各种经历之后，出现了“专制与自由”二者的对立。

这种对立最终又成为酿成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在日本运用基佐的以上观点提倡文明论的人物中还有一位是福泽

谕吉。福泽在其１８７５年８月出版之《文明论之概略》第四卷第八章《西

洋文明由来》的开篇写道：“这里引用法兰西学士基佐所著《文明史》及

其他著作，且仅叙述其百分之一的大意而已。”他介绍基佐观点曰：“野

蛮暗黒的时代总算结束，颠沛流离的人民得以定居，于是出现封建割据

之势……这个时代被称为フューダル·システム‘Ｆｅｕｄａｌｓｙｓｔｅｍ’之

世。”这里他从英语的“Ｆｅｕｄ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得出封建一词。福泽很可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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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读过亨利（Ｃ．Ｓ．Ｈｅｎｒｙ）的英译本。不过，从他书中“上面所述的详细

部分，参见已问世的《文明史》译本”的文词来看，很可能他早已经注意

到１８８５年１月发行之永峰的译著中所意识到的，“封建”一词的译文的

翻译问题。继而他写道：“这个时代（王政成立期）集权于王室的现象，

不仅限于法兰西，英国、日耳曼、西班牙诸国无不如此。国君为此付出

的努力自不待言，人民也假王室权力铲除贵族仇敌。上下（王和人民）

意气相投，形成打倒中间（封建贵族）之势，全国政令逐渐归于一途，不

久便形成了政府体制。”总之，他认为是国王与人民同心协力打倒了封

建贵族，建立了新型王政的⑨。

这种认为西方是从封建制（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发展至绝对主义、绝对王政
（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ｍ）的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值得注意的是，如

此形成的历史认识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前半期介绍至日本，后来又将这

一进程理解为从“封建政体（贵族）”到“王权政体（君主）”的概念，这种

认识又被福泽谕吉扩展为“文明史论”而得到广泛地传播。

福泽认为，在日本直至江户时代的整个封建社会里，治者与被治者

这两种文明元素是互不相关的。然而，为了使二者取得关联，就有必要

实现“一身独立”、“一国独立”，这也就是明治维新所要解决的课题瑏瑠。

可是，福泽同时又认为明治维新是“倚仗帝室（天皇）的神圣尊严”而成

功的瑏瑡。另外，福泽的盟友田口卯吉也发表《日本开化小史》一书说：

“至江户时代末期，封建体制为之一变。美洲黑船瑏瑢越过太平洋，直抵

我国浦贺瑏瑣要求通商贸易。”他认为“封建制度的兴盛之时，人民有爱藩

之念，而无爱国之心；待敌国外患强盛之际，则有爱国之心，而断爱藩之

念”。如此，历史从江户的“封建”发展到了明治的“郡县”瑏瑤。正如田口

所云，这里的“封建”并非西方的封建（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而是中国那种与“郡

县”相对的“封建”。不过，看来基佐所描述的那种在君主制下克服封建

制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模式，在福泽、田口等人的意识中应该是

存在的。总之，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推测，他们是以基佐所论为基础来

看待日本历史进程的，所以他们认为日本直至江户时代，是有着欧洲中

世纪封建制色彩的社会，至明治维新才开始转变成了绝对王政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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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日本还有另一派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们认为日本绝对主

义的成立，是在江户时代，所以江户已是日本的近世了。这一派的主张

即内田银藏、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文化史学瑏瑥。

三、京都文化史学的近世君主政体论

明治初期试图以西方为榜样，实现日本近代化（文明开化）的福泽，

曾提出“封建”门阀身份制阻碍了日本近代化的观点。基佐著作的译本

中强调了那些作为“封建政体”特征的“世袭”、“领主”与“属徒”、“耕夫”

“奴仆”之间的悬殊身份关系；而且认为福泽所云江户时期的“封建”社

会，并非与“郡县”（中央集权）对立的“封建”，指的是西方中世的封建身

份关系；并强调了与此相反的作为另一极端的、由具有国民意识之自立

的个人所支持的近代国家形态。可以说，他们的观点是当时日本为摆

脱前近代社会体制，将建设可与欧美列强相对抗之近代国家作为当务

之急的明治初期社会状况的反映。

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直至日本转化为近代国家的明治后

期，江户时代毋宁说是日本近代的准备阶段。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

之中，作为日本近代中国史学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于１８９６年出

版了《近世文学史论》一书瑏瑦。湖南在此书中详细论述了在江户时

代，作为江户后期文化的中坚，不仅有上层武士，也有一般庶民；当时

儒学、国学（日本古典研究）不仅在外在形式上，而且在对于事实进行

分析的态度上，都获得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湖南还十分注重奈良平

安的古代日本文化与隋唐文化，室町以降直至江户时期的文化与宋

明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宋学之传到日本乃江户学术隆盛的重要背

景。但是，湖南在这一时期尚未言及宋或江户时代的社会状况已经

具有近世特征的观点。

湖南在１９０７年应招就任京都大学教师，得以结识日本史学者内田

银藏。内田虽是日本史学者，但他在东京大学时曾从师于兰克（Ｌ．

Ｒａｎｋｅ）弟子利兹（Ｌ．Ｒｉｃｅｓｓ），而且有过留学欧洲的经历。他在１９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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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日本近世史》一书，在书中他首次将日本史与西方史作比较，认

为日本从足利末期到江户初期，“已经出现了与西欧社会及其相似的由

中世向近世过渡的情形”。内田的理由首先在于他认为就政治形式来

看，江户那种从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的转移，正可以与欧洲近世的绝对

王政形成对比瑏瑧。后来，他在汇集１９１８年演讲录的《日本的近世》一书

中，又将中国史与西方史进行对比，以秦汉比拟罗马帝国，将魏晋以降

的混乱比拟日耳曼的民族迁徙，以隋唐比拟西方的中世。进而，他又着

眼于日本平安时期所接受之隋唐文化，镰仓及室町时期所接受之宋元

明文化的影响，将宋元明文化给予了“具有清新旨趣”之中国近世文化

的定位。由此，他提出了在宋元明的影响下，“我国国民自然地感悟到

艺术的新鲜妙趣，受到精神上的新感化，终于导致了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

ｓａｎｃｅ）”，并认为“近代日本文化主要是在近世中国文化刺激之下逐渐

发展而成的”瑏瑨。他的这一认识与湖南在《近世文学史论》中的见解是

一致的。总之，内田从与西方史的比较出发，将日本的江户和中国的宋

元明时期划定为近世，得出日本近世的特征就在于形成了绝对君主政

体的结论。

湖南在与内田的交往中，于１９２１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应仁之乱》

的演讲，指出室町中期日本在文化、社会上均发生了变化，认为从此

平安贵族文化彻底崩溃瑏瑩。在这篇论文中，湖南将日本近世的特征

归结为：①下层人民的地位上升；②贵族文化扩展为庶民文化；③日

本文化独立于隋唐文化等。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其实在中国从唐

代到五代末期也出现了这种时代”，还提出了唐宋变革时期乃中国向

近世过渡期的见解。于是在次年所撰述之《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等著

述中，进而提出唐宋过渡期所呈现的①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②人

民经济地位的上升；③文化的民众化倾向；④民族意识之高扬等等中

国近世的特征瑐瑠。总之，湖南认为：唐代是所谓贵族政体之身份制强

烈、政治权力为多数人所分割的时代；而宋代则是与人民力量相衔接

的君主独裁的时代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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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亚洲的中世与近世

综上所述，内田与湖南都认为日本、中国的近世特征在于政治上

的绝对君主政体的中央集权，以及文化的庶民化（文艺复兴）。湖南

具有一种视西方封建政治为贵族政治的观点，而若将贵族政治与封

建政体相互置换的话，则与基佐在《欧罗巴文明史》中由封建政体发

展为王权政体之图式是一致的。进而，湖南在１９１４年出版的《支那

论》中，又概括了从贵族政体到君主独裁，再由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

过渡的中国史的基本趋势。而这种由王权政体引起国家（君主）与人

民的两极分化，再由此对立引发革命的见解，也正是基佐的译著中所

揭示的观点瑐瑡。

如此看来，湖南与内田等代表之京都文化史学，本是有其从基佐
《欧罗巴文明史》到福泽《文明论之概略》等源流始末之形成经过，和以

西方封建制与绝对君主政体等概念为依据的历史观。

的确，湖南是力戒简单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他认为中国是有其独自

历史发展途径的。然而，我们毕竟无法否认他的观点也是将西方历史

学作为文明论来学习的事实。现在日本及欧美的六朝隋唐史学者都持

贵族制观点，可是，任何历史分期理论都没有贵族制的历史发展阶段。

六朝隋唐贵族制的概念，就其起源于基佐《欧罗巴文明史》的可能性而

言，不也是有必要重新予以探讨的吗？

在我今天的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六朝隋唐社会的问题，但是

对史学前辈究竟是如何对那个时代进行历史分期，并得出该时期乃中

国的中世之结论进行一番史学史上的探讨，我想也还是很有必要的，而

这也正是我今天发言的动机。

总之，如果我们对比中国与欧洲的历史的话，就不能不对中国３—

９世纪社会中身份制的特征、分权的特征、农村发展等问题的探讨，以

及从唐末五代到宋代皇权与新型庶民阶级之间存在之关系来进行分

析。让我们回到研究史原点的话，我们将有可能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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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在世界史上所处位置的认识，这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注释：

① 参见尾藤正英《日本における%史意识の’展》（《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别卷１
１９６８年所收）、赖惟勤《中国と日本の史学》（《中国文化丛书９　日本汉学》，大
修馆书店１９６８年所收）。

② 内藤湖南《白石の一遗闻に就きて》（《先哲の学問》，见《全集》第９卷，原著弘文
堂书房１９４６年版）

③ 参见内藤湖南《白石の一遗闻に就きて》（前揭）、赖惟勤《中国と日本の史学》
（前揭）。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序论》。

⑤ 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序言》乃其代表。

⑥ 日本的博物学，在我国通常称为自然科学史（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即对自然界的动
植物、矿物的种类、性质、分布作出记载并进行分类整理的学问。（译者注）

⑦ 《日本近代思想体系１３历史认识》、宮地正人《Ⅱ明治前半期の%史意识　１０欧
罗巴文明史》题解。参见同书田中彰、宮地正人的解说。

⑧ 基佐的著作：日本现存有１９４８年安士正夫由法语原著翻译为《ヨ(ロッパ文明
史》（《世界古典文库》、日本评论社刊、１９８７年みすず书房再刊）。关于永峰译
著，虽有学者指出其中存在着误译（矢岛翠《日本近代思想体系　１５翻訳の思想

　第１部　永峰译〈欧羅巴文明史〉注释》），但是由于本稿所论为明治史学史，
所以这里一概沿用永峰对基佐著作的理解。

⑨瑏瑤 《日本开化小史》（前揭）第十三章《)川氏治世の间勤王の*’せし事》。

瑏瑠 《学问のす+め》第三编《一身独立して一独立すること》（《岩波文库》１９４２年
所收 《学问のす+め》１８７２—７６年刊行。第２编于１９７３年出版）《文明論之概
略》第９章《日本文明の由来》、第１０章《自国の独立を论ず》（前揭）。

瑏瑡 《脱亚论》（《福泽谕吉选集》第７卷，岩波书店１９８１所收，１８８５年发表原稿）。

瑏瑢 黑船：日本室町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末期，由欧美各国来航日本的帆船。由船
体被涂成黑色而得名。后来包括蒸汽船在内的大型外国船也被俗称为黑船。
（译者注）

瑏瑣 浦贺：日本国神奈川县须贺市内的地名。１８５３年，美国提督贝利在此入港，要求
通商之地。（译者注）

瑏瑥 有关内藤湖南及京都文化史学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拙作《内藤湖南と京都文化
史学》（《内藤湖南の世界》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出版，２００１年）。同书的中文版
亦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瑏瑦 《近世文学史论》（《全集》第１卷所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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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内田银藏《日本近世史·绪论》（１９０３年）。

瑏瑨 内田银藏《近世の日本》（原为１９１８年在大阪怀德堂的演讲）第１讲《江户开府》。

１９１９年富山房出版。

瑏瑩 《,仁の乱について》（《日本文化史研究》，见《全集》第９卷所收）。原为１９２１
年在“史学地理学同攻会”的演讲。

瑐瑠瑐瑡 湖南有关唐宋间的变化，可参见《支那近世史》（根据其１９０９—１９２５年间的讲
义的整理）（《全集》第１０卷所收）、１９１４年《支那论》（《全集》第５卷所收）第１章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１９２２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东洋文化史研究》，《全集》

第８卷所收）。
（作者单位　日本　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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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
———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

王　素

一、问题的提出

陈寅恪先生在总论隋唐制度渊源时，曾经指出：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

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

（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

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

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

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

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

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

度皆属于此范围也①。

即认为：隋唐制度虽有三源，北魏、北齐之源实为大宗。该源不仅包括

汉、魏、西晋旧物，还包括东晋、宋、南齐新制。旧史所谓“汉魏”制度，所

谓“山东”制度，实际均指该源而言。这种见解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之后，陈寅恪先生在分论隋唐职官制度渊源时，先指出：

唐代职官乃承附北魏太和、高齐、杨隋之系统，而宇文氏

·４４·



之官制除极少数外，原非所因袭。

然后详引《隋书·百官上》及《新唐书·百官一》二段序文，即：

汉高祖……职官之制因于嬴氏，其间同异，抑亦可知。光

武中兴，聿遵前绪，唯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

洎于叔世，事归台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晋继及，大抵

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

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

旧物。高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有

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江、汉，爰议宪章，酌酆镐之

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高祖践极，百度伊

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自余

庶僚颇有损益。炀帝嗣位，意在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大

业三年，始行新令。……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

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体皆沿隋故。其

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

位。其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

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

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故也。方唐

之盛时，其制如此。（《旧唐书·职官一》序略同）

继而指出：

上引史文，不待解释，若能注意“高齐创制，亦遵后魏”，

“（隋）高祖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及“唐之官制大体皆沿

隋故”数语，则隋唐官制之系统渊源已得其要领。

最后针对《通典·职官七》总论诸卿条注文所云：“隋氏复废（后周）六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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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多依北齐之制。”先赞道：“杜佑……论隋之改制颇为有识。”又肯定

道：“杜君卿谓隋之职官多依北齐之制，自是确实。”②即认为：隋唐制度

虽有三源，而隋唐官制只有一源，即北魏、北齐之源。这种见解与前述

隋唐制度虽有三源，北魏、北齐之源实为大宗的见解，有一定的关联。

但吴宗国先生对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官制承北齐而不承北周等议论表示

异议③。我也对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官制承北魏、北齐而不承梁、陈有

些不同看法。这里先以三省制为例，进行一些探讨。

二、南朝宋、齐三省制的回顾

我们知道：南朝梁、陈的官制与之前宋、齐的官制颇为不同，与北朝

齐、周的官制当然也有很大差异。关于三者之间的区别，《宋书》、《南齐

书》和《隋书》的《百官志》都有详细记载，前人也有一些研究④，无须赘

述。具体到三省制，情况亦大致相同。

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南朝三省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宋、齐大体是一

个阶段，至梁又一大变。”⑤这可以说是当代研究南朝三省制发展演变

的学者的共识。梁及其嫡传陈的三省制，共同构成了三省制发展演变

的一个极有特色的阶段，与前引陈寅恪先生将梁、陈作为隋唐制度单独

一源亦相吻合。需要指出的是：南朝梁、陈的三省制不管如何大变，仍

是由前面的宋、齐传承而来，二者不可完全割裂。而北朝北魏、北齐的

三省制，如前引陈寅恪先生所说，难免有承袭南朝宋、齐的成分，但实际

上二者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说，南朝梁、陈与北朝北魏、北齐

的三省制，虽然都多少不等地源于南朝宋、齐的三省制，但由于发展方

向不同，其内涵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要比较南朝梁、陈与北朝北

魏、北齐的三省制，就必须对南朝宋、齐的三省制进行一番回顾。只是

这种回顾，为篇幅所限，只能先从最具代表性的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

着手⑥。

南朝宋、齐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虽然大致承袭东晋而来，但实

际上已有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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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录尚书事被停省，尚书令继为真宰相

我们知道：尚书省是由皇帝秘书机关演变而成的国家政务机构。

录尚书事原本只是一个职衔，并非正式的官号。从东汉开始，三公如不

录尚书事，就不是真宰相。魏及西晋情况大致相同，凡真宰相也都必须

录尚书事。到了东晋，录尚书事由于权力过重，出现向官号转变的迹

象。如《晋略·执政表》云：“录有二：录尚书事、录尚书六条。”一人录尚

书事称“总录”，是独相。两人或两人以上录尚书事称“分录”或“参录”，

其中正录（录尚书事）为首相，副录（如录尚书六条）为副相。

但到了南朝宋时期，还没等录尚书事正式转变为官号，就因录尚书

事南郡王义宣等造反，而将录尚书事停省了。《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

恭传》记经过为：

孝建元年，南郡王义宣、臧质、鲁爽等反，加（义恭）黄钺，

白直百人入六门。事平，以臧质七百里马赐义恭，又增封二千

户。世祖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义恭希

旨，乃上表省录尚书，曰：“臣闻天地设位，三极同序，皇王化

则，九官咸事。时亮之绩，昭于虞典；论道之风，宣于周载。台

辅之设，坐调阴阳，元、凯之置，起厘百揆。所以栾针矢言，侵

官是诫，陈平抗辞，匪职罔答。汉承秦后，庶僚稍改。爵因时

变，任与世移，总录之制，本非旧体，列代相沿，兹仍未革。今

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宪章先代，证文古则，停省条录，以依

昔典。使物竞思存，人怀勤壹，则名实靡愆，庸节必纪。臣谬

典国重，虚荷崇位，兴替宜知，敢不输尽。”上从其议。

同书卷八二《沈怀文传》记当时还曾为是否省录尚书事进行过讨论，沈

怀文“以为非宜”，并“上议”云云，但孝武帝“不从”。同书《孝武帝纪》将
“省录尚书事”系于孝建元年（４５４年）六月戊子。稍后，宋前废帝虽曾

一度复置，以授义恭，但义恭以罪诛，又省。此后，整个南朝时期，人臣

仅褚渊、王僧辩曾经领录，至于萧道成、萧鸾、萧衍、陈霸先、陈顼等也曾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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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录，则均属权臣自封，录尚书事实际上也只具象征意义了⑦。

录尚书事既被停省，尚书令则当然继为真宰相。《书钞》卷五九尚

书令条引《荀勖集》云：“昔六官分掌，冢宰为首，秦汉公卿，赞以丞相、御

史为冠。今者尚书令总此三者。”可见西晋时期其职权已然甚重。同条

又引《晋中兴书》云：“（尚书令）居端右之重，进宰相之坐。”此处仅云
“进”宰相之坐，尚不敢云“居”，是因为录尚书事仍在其上。这是东晋之

制。及省录，情况就不同了。《宋书》卷八五《王景文传》引明帝诏云：

今既省录，令便居昔之录任，置省事及干童，并依录格。

显然，省录之后，尚书令不仅居原来的录位，享受的待遇也从录格。此

后，尚书令遂正式有宰相之名。《宋书》卷七二《始安王休仁传》引明帝

诏云：“（尚书令）休仁身粗有知解，兼为宰相。”《南齐书》卷二三《王俭

传》云：“少有宰相之志，物议咸相推许。……（及）为……尚书令，……

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同书卷三二《王琨

传》、《张岱传》及卷三四《虞玩之附孔逖传》也都提到王俭曾为“宰相”。

附带提一笔，南朝宋、齐之世，仆射是没有宰相之名的。如《宋书》卷七

五《王僧达传》云：“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

加征虏将军。时南郡王义宣求留江陵，南蛮不解，不成行。仍补护军将

军。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

宰相。及为护军，不得志。”此处“望宰相”意谓有资格升任宰相，本身并

不是宰相。

（２）中书监、令清贵，常为宰相兼领

我们知道：中书省原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因而，作为中书首长的中

书监、令，自魏晋以来就因职掌诏令，位清任重，成为诸公、宰相的必要

兼职。如《初学记》卷一一中书令条注云：“古者宰相本是三公，至魏晋

中书令掌王言，才望既重，多以诸公兼之。”又《书钞》卷五七中书监条引

王献之《启琅邪王为中书监表》云：“中书重职，掌诏命，自大晋建国，常

令宰相兼领。”尚书令作为国家政务机构首长，职重事繁，也不能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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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并论。如《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云：“以（中书令）勖守尚书令。勖久

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

皇池，诸君贺我邪！’”

但到了南朝宋、齐时期，朝廷起用寒素为中书舍人，起草诏令之权

渐归中书舍人掌管，中书监、令成为纯粹的清贵之职。如《南齐书》卷五

六《幸臣传序》记中书舍人任用云：“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

以来，士庶杂选，……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幸矣。齐

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

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

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

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此处
“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指“出令”之权不归中书监、令及侍郎，而

隶属同省的舍人省，直接由皇帝指挥。尽管如此，中书监、令仍不失为

清贵之职。如《南齐书》卷四〇《竟陵王子良传》记子良卒，诏令厚葬，列

其官爵次序，为“故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傅、领司徒、扬

州刺史、竟陵王”。将中书监排在太傅、司徒之前，其清贵可知。又同书

卷三三《张绪传》云：“（中书令张）绪既迁官（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上

以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时人以此选为得人，比晋朝之用王子敬、王季

琰也。”按：王延之为琅邪人。王子敬即王献之，王季琰即王珉，也均为

琅邪人。琅邪王氏为当时第一高门，此三人先后都曾任中书令。《晋

书》卷六五《王导附孙珉传》云：“（珉）代王献之为长兼中书令。二人素

齐名，世谓献之为‘大令’，珉为‘小令’。”中书令几乎成为琅邪王氏世

官，其清贵可知。当时的宰相傅亮、刘义宣、袁粲、褚渊、萧衍等，也多兼

领中书监、令，也说明中书监、令确实清贵。

（３）侍中亲近，亦常为宰相兼领

我们知道：门下省的本职是侍从，副职是出纳。因而，作为门下首

长的侍中，自汉以来就是宫廷侍从之官，直至南朝宋、齐时期亦无大的

变化。如《南齐书·百官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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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为亲近之职。魏、晋选用，稍增华重，而大意不异。

宋文帝元嘉中，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并为侍中，情在亲密，

与帝接膝共语，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语毕复手插之。孝武

时，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銮辂过白门阃，偃将匐，帝乃接之曰：

“朕乃陪卿。”齐世朝会，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年，东昏

南郊，不欲亲朝士，以主玺陪乘，前代未尝有也。

由于能够直接陪侍皇帝，当时号称美官。如《南齐书》卷三一《虞悰传》

云：“转侍中，朝廷咸惊其美拜。”因此，高门大族亦看重该职。如同书卷

四九《王奂附从弟缋传》云：“迁太子中庶子，领骁骑，转长兼侍中。”按：

此王奂家族亦为琅邪王氏，王缋为“长兼侍中”，与前面王珉为“长兼中

书令”性质相同。然而，侍中尽管为亲近美官，但也不是宰相。如《宋

书》卷六三《沈演之传》云：“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

相便坐，卿其勉之。’”所谓“便座”，意为并非正式的座位。也就是说，侍

中领卫是升任宰相的阶梯，本身还不是宰相。又《南齐书》卷四三《江敩

传》引王晏云：“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有殊纳言。”意思虽不尽同，但

也不认为就是宰相。但当时的宰相王弘、刘义康、刘义恭、刘休仁、萧道

成、萧凝、褚渊、王俭、萧子良、萧鸾、王晏、徐孝嗣、萧懿、萧颖冑等，多兼

领侍中，说明侍中确为亲近之官。

三、梁、陈与北魏、北齐的三省制

如前所说，南朝梁、陈与北朝北魏、北齐的三省制，虽然都多少不等

地源于南朝宋、齐的三省制，但由于发展方向不同，其内涵也有很大差

异。这里也仅从最具代表性的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进行比较。

　　（一）南朝梁、陈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

南朝梁、陈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虽然大致承袭宋、齐而来，但实

际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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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尚书令常阙，仆射继为真宰相

我们知道：尚书令作为真宰相，在梁为十六班（相当二品），至陈升

为一品。按照我国古代君主专制特点：任何职官，只要到达极品，君主

均不欲轻易授人，宰相尤其如此。因此，有梁一代，为尚书令者，尚有王

亮、谢朏、沈约、王莹、袁昂、何敬容、谢举、南平王恪、王僧辩、陈霸先等

多人，而到了陈朝，五君三十二年（５５７—５８９），为尚书令者，仅有二人：

一是陈顼（即后来的陈宣帝），假遗诏为之，实是自授；一是江总，以狎客

得幸。二人共任不足七年。正如《类聚》卷四八尚书令条引江总《除尚

书令谢台启》所云：“昔之冢司，今之端揆，顷同台衮，无人则阙。”《初学

记》卷一一尚书令条引江总《除尚书令断表后启》所云：“司会化本，冢宰

朝端，缙绅所属，仪形攸在，皇世以来，无人则阙。”尚书令既然常阙，则

仆射自然继为真宰相了。

按：仆射副令，令阙由仆射主事，为秦汉以来固有制度。《类聚》卷

四八尚书令条引《齐职仪》云：“秦汉之世，委政公卿，尚书之职，掌于封

奏；令赞文书，仆射主开闭，令不在则仆射奏下其事。”《宋书》卷七一《徐

湛之传》引《职官记》及“令文”云：“尚书令敷奏出内，事无不总，令缺则

仆射总任。”《南齐书·百官志》云：“无令，左仆射为台主，与令同。”《隋

书·百官上》记梁制更详，云：

尚书掌出纳王命，敷奏万机。令总统之。仆射副令，又与

尚书分领诸曹。令阙，则左仆射为主。其祠部尚书多不置，以

右仆射主之。若左、右仆射并阙，则置尚书仆射，以掌左事，置

祠部尚书，以掌右事。然则尚书仆射、祠部尚书不恒置矣。

至陈，尚书令既然常阙，则仆射代为尚书首长，主管全省事务，纵无宰相

之名，也有宰相之实。《陈书》卷七《世祖沈皇后传》记文帝驾崩，云：“高

宗（即后来的宣帝陈顼）与仆射到仲举、舍人刘师知等并受遗辅政，师知

与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同书卷一六《刘师知传》云：“天康元年
（５６６），世祖（即文帝）不豫，师知与尚书仆射到仲举等入侍医药。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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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预受顾命。”到仲举以二品之仆射，受遗为顾命大臣，也说明当时仆

射已经成为实际上的真宰相⑧。

（２）中书省已是宰相机构，中书监、令作为宰相为期不远

我们知道：梁时，尽管中书舍人权重，但中书监、令在名义上仍为中

书省首长，仍掌诏令出纳之权。如《隋书·百官上》记梁制云：

中书省置监、令各一人，掌出内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

一人，主省内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员，及置令史，以

承其事。通事舍人，旧入直合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

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

至陈，虽然情况变化较大，但也没有从根本上危及中书监、令的地位。

如同书《百官上》记陈制云：

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

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

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

所谓中书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是因为同书又

记陈时“定令：尚书置五员，郎二十一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对

应关系。显然，当时的中书省已经成为宰相机构。同书完全不提中

书监、令的职掌，虽然显示当时中书监、令已被架空，但中书监、令的

地位却似乎并未因此动摇。据记载：当时中书监同于仆射为二品，中

书令稍低一点也有三品。而任中书监者，仅有宣帝陈顼、建安王陈叔

卿（高宗第五子）及高门大族王劢（琅邪人）、徐陵（东海人）等四人；任

中书令者，除建安王陈叔卿外，也仅有高门大族沈众、王玚、王劢、谢

哲、谢嘏、张种、王固、孔奂、沉君理、蔡征等数人。由于中书省的地位

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中书监、令恢复职权，重返政坛，成为宰相，只

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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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侍中出纳之职加强，且有宰相之称

我们知道：梁时，侍中虽然仍以侍从为本职，但其出纳的副职，却从

制度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如《隋书·百官上》记梁制云：

门下省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四人，掌侍从左右，摈相

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合尝御药，封玺书。侍郎中高

功者，在职一年，诏加侍中祭酒，与侍郎高功者一人，对掌禁

令，公车、太官、太医等令，骅骝厩丞。

其中，关于“尽规献纳，纠正违阙”和“封玺书”、“掌禁令”等副职的记载，

均较《宋书》、《南齐书》的《百官志》更为明确。到了陈朝，侍中地位继续

提高。《隋书·百官上》称：“其亲王起家则为侍中。”侍中与中书令虽然

同为三品，但亲疏颇有区别。梁、陈宰相二十余人，大都仍兼领侍中。

不仅如此，实际从梁开始，侍中已有宰相之称。如《梁书》卷二一《王暕

附子训传》云：父暕，为侍中，卒。训“十六，召见文德殿，应对爽彻。上

目送久之，顾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矣。’……俄迁侍中，既拜入见，

高祖从容问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敬容对曰：‘少过三十。’上

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这是皇帝亲自认可侍中为宰相，与侍中自

称宰相意义又不尽相同⑨。当然，还不能据此认定侍中就是真宰相，但

由于侍中出纳职掌的进一步制度化，侍中成为真宰相，也只是时

间问题。

　　（二）北朝北魏、北齐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

北朝北魏、北齐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原本自有承袭，并非完全

如前引陈寅恪先生所说：“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

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

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譬如前述东晋“录有二：录尚书事、录

尚书六条”。《晋书·刘聪载记》记刘聪以其子粲为录尚书事，刘延年录

尚书六条事。《通鉴》卷九七东晋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六月壬戌“以会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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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条胡注云：“刘聪以其子粲为丞相，

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录六条事，在录尚书事之

下，是必魏晋之间先有是官，聪承而置之也。”则知北朝有此二职，显然

不应是摹仿东晋，而应是近承十六国新规，远袭魏晋间旧制。具体

表现为：

（１）录尚书事是官号，与尚书令、仆射并有宰相之名

我们知道：《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前后二令，虽然均无录尚书之

名，但实际上，此后的录尚书已经不是职衔，而是官号了。《隋书·百官

中》先有序称：“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后介绍尚书省官职，云：“又有录

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说明北魏、北齐的录尚书是

尚书省位在尚书令之上的官号。传世文献的记载与此亦相符合。如
《魏书》卷一四《东阳王丕传》记孝文帝时，丕为太傅、录尚书，“往来府、

省”。此处“府”指太傅府，“省”指尚书省。说明尚书省有录尚书的办公

场所。《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记北齐尚书省有“录尚书后室”，可容
“家僮数十人”。《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胡注云：“录尚书后

室，录尚书者宴息之所。”说明尚书省还有录尚书的休息场所。录尚书

既为官号，本官府号已不必要，所以北魏、北齐多单为录者瑏瑠。此外，自

然也有宰相之名。如《北齐书》卷四〇《唐邕传》先记邕为录尚书，曾因

故杖责朝士，然后评曰：“齐时宰相未有挝挞朝士者，至是甚骇物听。”

同时有宰相之名的还有尚书令和仆射。我们知道：东晋南朝前期，

如已置录尚书，尚书令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原因是录、令之

间地位悬殊。北朝录、令同省共事，正、副而已，故令自然也有宰相之

名。如《魏书》卷六三《王肃传》云：“高祖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

王禧等同为宰辅。”又《北齐书》卷三八《赵彦深传》云：“齐朝宰相，善始

令终唯（尚书令）彦深一人。”至于《洛阳伽蓝记》卷二平等寺条记尔朱世

隆为尚书令，“坐持台省，家总万机。事无大小，先至隆第，然后施行。

天子拱己南面，无所干预”，权势之盛，又不待宰相之称了。而令与仆射

同省共事，亦正、副而已，故仆射自然也有宰相之名。如《北齐书》卷二

一《封隆之附孝琰传》记祖珽为左仆射，孝琰谓之曰：“公是衣冠宰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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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余人。”又《北史》卷二〇《尉古真附从玄孙瑾传》云：“初，瑾为聘梁使，

梁人陈昭善相，谓瑾曰：‘二十年后当为宰相。’瑾出，私谓人曰：‘此公宰

相后，不过三年，当死。’昭后为陈使主，兼散骑常侍，至齐。瑾时兼右仆

射，鸣驺铙吹。昭复谓人曰：‘二年当死。’果如言焉。”祝总斌先生曾以
“北魏、北齐的尚书省首长是宰相”为题，对当时尚书省首长是否宰相问

题进行探讨，也认为录尚书、尚书令和仆射都是宰相瑏瑡。因此，北魏、北

齐的录尚书、尚书令和仆射都是宰相，是可以成为定论的。

（２）中书省地位不显，中书监、令从无宰相之名

我们知道：北魏、北齐中书省地位不显，原因很多。祝总斌先生曾

以“北朝中书省权力不重的原因”为题进行探讨，认为：“北朝中书省的

最大特点，便是从来没有执掌过像魏晋（中书监、令）、南朝（中书舍人）

那样重的权力，基本上只是一个‘掌诏诰’或‘管司王言’的机构。”瑏瑢实

际上，出令职权归属不定亦为原因之一。如《北史》卷四七《阳尼附休之

传》云：“武定二年（５４４），除中书侍郎。先是中书专主纶言，魏宣武
（５００—５１５）已来，事移门下，至是发诏依旧，任遇甚显。”而关于这一点，

是有材料证明的。如《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曾孙忠传》记于忠于孝明

帝初即位，“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自此之后，诏

命生杀，皆出于忠”，还特别提到于忠“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

可知当时是门下主持诏令起草，中书不过是个宣传诏令的机构。东魏

武定二年之后，即使出令职权重属中书，但因种种原因，中书监、令仍然

不受重视，从无宰相之名。如《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云：“帝在宴席，

口敕以为中书监，命中书郎李愔于树下造诏。愔以收一代盛才，难于率

尔，久而未讫。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寝。”说明当

时中书监委任之草率。又同书卷四二《阳休之传》记休之屡领中书监，

竟谓人云：“我已三为中书监，用此何为？”中书令情况相同。如同书卷

二四《陈元康传》云：“元康既贪货贿，世宗（高澄）内渐嫌之，元康颇亦自

惧。又欲用为中书令，以闲地处之，事未施行。”

（３）门下省地位虽较重要，但侍中等官亦无宰相之名

我们知道：北魏、北齐门下省地位虽较重要，但离宰相仍有相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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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祝总斌先生曾以“北朝的侍中不是宰相”为题，对此进行了一系列

的探讨，并指出《通典·职官三》所云北齐“为宰相秉持朝政者亦多为侍

中”语多矛盾，不足为据瑏瑣。实际上，出纳之职归属不定亦为原因之一。

如前述出令职权重属中书时，门下的出纳职权竟然也暂属中书了。《北

齐书》卷三九《崔季舒传》云：“文襄（高澄）为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

书。”《通鉴》卷一五八系其事于梁武帝大同十年（即东魏武定二年，５４４）

三月，云：“丞相（高）欢多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欢之

亲党也，委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其权势熏灼中外，率多专恣骄贪。欢

欲损夺其权，故以（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文

武赏罚皆禀于澄。”胡注云：“门下省众事，侍中、给事中等掌之；今高欢

移而总归中书，所以重澄之权。”在此情况下，侍中等官自然亦无宰相之

名。如《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记于忠官侍中、尚书令、领军，高

阳王雍表曰：“忠秉权门下，且居宰执，又总禁旅。”三职区分甚明，以“宰

执”属尚书令，侍中为“秉权门下”。又《北史》卷三五《王慧龙附敬业传》

云：“（魏）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称侍中等为“小宰

相”，也说明侍中等官并非真宰相。

四、隋及唐初的三省制

关于三省制建立的时间，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可以说不尽相同。

从三省形成的角度看瑏瑤，定在隋及唐初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是一

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里无须深入探讨。本文也仅从最具代表性的三

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进行比较。

我在若干年前，曾经提出：三省制是由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

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对于列为三省

制之首的三省首长制，又提出：三省首长制就是尚书令（后阙，以仆射

代）、中书令和侍中既分别为该省首长，又相集为当然宰相瑏瑥。因而，三

省首长制的建立，可以视为三省制建立的一个标志。然而，三省首长制

何时建立，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也可以说不尽相同。从文献记载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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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有二说：

一为隋朝建立说，如：

（隋）文帝废三公府寮，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遂为宰相

之职（《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注。《旧唐书·职官二》

中书令条注同）。

隋有内史（令）、纳言（原注：即中书令、侍中），是为宰相
（《通典·职官三》宰相条）。

这二条记载可以说都是原始的材料。其中，虽然都没有提到尚书省首

长，但从南北朝后期以来，尚书省首长一直就是被视为当然宰相来看，

略去不提是可以理解的。

一为唐初建立说，如：

魏晋以来，（三省之长）浸以华重，唐初遂为三省长官，居

真宰相之任（《容斋随笔》卷一二三省长官条）。

按以三省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任，其说

肇于魏晋以来，而其制定于唐（《文献通考·职官考三》

宰相条）。

这二条记载可以说都是后人的研究成果。其中，虽然洪迈强调的是“真

宰相”，马端临区分的是“说”与“制”，似乎含义不尽相同，但都定时限于

唐，却是很明确的。今人的研究成果大多与此相同。我曾以“唐初三省

制的建立”为题，探讨唐初三省首长制建立的原委瑏瑦。吴宗国先生也认

为“武德时三省长官并为宰相”瑏瑧。还有很多类似见解瑏瑨，不赘举。

本文不拟对上述隋朝建立说和唐初建立说进行考证和评判，而以
“隋及唐初”作为一个综合概念，对其时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进

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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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隋及唐初尚书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

关于隋及唐初尚书省首长究竟是令还是仆射，《新唐书·百官一》

这样解释：

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

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

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

意思是说：隋朝是以令为尚书省首长，入唐之后，由于唐太宗曾任尚书

令，才改以仆射为尚书省首长。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晏殊《类要》

卷一四引柳珵《柳氏家学录》指出：“左右仆射总领百官，仪形端揆，故自

江左及魏、北齐迄于贞观为正宰相。”意思是说：从东晋南北朝直到隋及

唐初，仆射都一直是尚书省首长和真宰相。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如前所说，有令而长期不置，谓之阙令。这种有

意阙令，并非北朝北齐的传统，而是南朝陈的新制。据《旧唐书·高祖

纪》记载，太宗李世民始任尚书令，是在武德元年（６１８）六月甲戌。《新

唐书·高祖纪》同。此后确实再也未见人臣实任尚书令。但从“唐因隋

制”一语看，人臣不得实任尚书令，至少也应是隋制。而根据史籍记载，

情况也正是如此。有隋一代，任尚书令者，仅杨素一人瑏瑩。据《隋书·

炀帝纪》记载，杨素任尚书令，始于大业元年（６０５）二月，终于大业二年
（６０６）七月（杨素是月卒），仅一年有余。而据同书卷四八《杨素传》云：

“大业元年，迁尚书令，赐东京甲第一区，物二千段。寻拜太子太师，余

官如故。前后赏赐，不可胜计。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

户。其年，卒官。”杨素所任，显然并非实职，仅是一个虚衔。据此，隋有

意阙令，由于北朝北齐无此传统，无疑源出南朝陈的新制。隋及唐初三

省首长制的“南朝化”，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以仆射为尚书省首长，号称宰相，也不是唐制，隋朝已然如

此。隋文帝开皇元年（５８１），以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开皇十二年（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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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素为尚书右仆射。《隋书》卷四一《高颎传》云：“论者以（颎）为真宰

相。”同书卷四八《杨素传》云：“其（指杨素）才艺风调，优于高颎，至于推

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颎远矣。”同书卷五二《贺若弼传》

云：“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及见高颎、杨素为宰相，

颇有烦言。文帝曾指责云：“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

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可见当时仆射已有宰相之称。又，同书卷

四〇《虞庆则传》记庆则任尚书右仆射后云：“开皇十七年，岭南人李贤

据州反，高祖议欲讨之。诸将二三请行，皆不许。高祖顾谓庆则曰：‘位

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上乃遣

焉。”这也证明当时仆射确有宰相之称。然则隋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

号称宰相，源出南北何朝呢？因为如前所说，南朝陈的仆射固然有宰相

之实，北朝北齐的仆射也有宰相之名，从南从北均有可能。但从陈朝仆

射之上无录无令、北齐仆射之上有录有令来看，陈朝仆射是真正的尚书

省首长，北齐仆射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尚书省首长，陈朝仆射的职权和地

位应远较北齐仆射重要。如《北齐书》卷三三《徐之才传》云：“（之才）为

仆射时，语人曰：‘我在江东，见徐勉作仆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

徐仆射，无一人佞我，何由可活。’”徐勉任仆射虽在梁朝，但梁朝尚且如

此，陈朝更为可知。况且有意阙令原为陈朝新制，仆射代令为尚书省首

长亦应为陈朝新制的一部分。隋有意阙令既然源出陈朝，则其以仆射

为尚书省首长，号称宰相，自然也应源出陈朝。隋及唐初三省首长制的
“南朝化”，由此亦可见一斑。

　　（二）隋及唐初中书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

按：隋初以中书省为内史省，置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

唐初又改内史省为中书省，仍置中书令二人。据此可知，隋及唐初的中

书省首长分别为内史令和中书令。唐初中书令作为中书省首长，属于

当然宰相，前文已有解说，无须赘述。隋朝的内史令主掌诏书的起草和

传宣，职权应该甚重。如：《隋书》卷三八《郑译传》云：“上令内史令李德

林立作诏书。”这是内史令奉命起草诏书的例证。同书《礼仪四》云：“内

·５９·

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



史令奉宣诏大赦，改元曰开皇。”又《礼仪三》云：“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

皆拜。宣讫，拜，蹈舞者三，又拜。”这是内史令传宣诏书的例证。然而，

检阅全部《隋书》，却丝毫未见内史令被称为宰相的迹象。尽管这样，我

们也不能就此简单论定，隋朝的内史令就不是真宰相。因为，《隋书》之

外的其他隋唐史籍，除了前引《唐六典》、《通典》、《旧唐书》的记载，还有

一些其他证据。譬如《隋唐嘉话》卷上云：“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

执隋政。”这里所谓“执隋政”，显然就是宰相的另一种说法。

我们知道，如前所说，北朝北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中书监、令虽

然均无宰相之名，但北魏、北齐的中书省权力不重，梁、陈的中书省则是

宰相机构，情况并不相同，北魏、北齐的中书监、令成为宰相很难，梁、陈

的中书监、令成为宰相只是时间问题。《初学记》卷一一中书令条正文

云：“江左更重其任，多以诸公兼之，近世始专其职。隋文帝改为内史

令。”在“近世始专其职”前有注云：“古者宰相本是三公，至魏晋中书令

掌王言，才望既重，多以诸公兼之。近世以来，若三公无其人则阙，而中

书令当宰辅之任。”两处提到的“近世”，均在隋前，则隋前中书令已有
“宰辅”之实，应该没有疑问。而这个隋前已有“宰辅”之实的中书令，也

只能是指梁、陈的中书令，不可能指北魏、北齐的中书令。这也可以作

为隋及唐初三省首长制的“南朝化”的一个证据。

　　（三）隋及唐初门下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

按：隋初以侍中为纳言，置二人；开皇十二年，又改纳言为侍内，但

不久又改回。唐初又改纳言为侍中，仍置二人。据此可知，隋及唐初的

门下省首长主要分别为纳言和侍中。唐初侍中作为门下省首长，属于

当然宰相，前文已有解说，无须赘述。隋朝的纳言应主掌诏奏的出纳封

驳，职权亦应甚重。当时门下省所统六局中有所谓符玺局，可以作为纳

言主掌出纳封驳的证据。又，《隋书》卷六三《樊子盖传》云：

（大业）十一年（６１５），从驾汾阳宫。至于雁门，车驾为突

厥所围，频战不利。帝欲以精骑溃围而出，子盖谏曰：“陛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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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之主，岂宜轻脱，一朝狼狈，虽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锐，

四面征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虑，乃欲身自突围。”因垂

泣，“愿暂停辽东之役，以慰众望。圣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

人心自奋，不足为忧”。帝从之。其后援兵稍至，虏乃引去。

纳言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在斟酌。子盖执奏不宜失信。帝

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默然不敢对。

苏威作为纳言，追论非常时期所定勋格太重，也可以作为纳言主掌出纳

封驳的证据。因此，除了前引《唐六典》、《通典》、《旧唐书》的记载，《隋书》

卷四一《苏威传》也称：威先于文帝时为纳言，“与高颎参掌朝政”；后于炀

帝时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

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及降唐，秦王李世民称之

为“隋朝宰辅”。可见纳言与中书令不同，在当时是确有宰相之称的。

我们知道，如前所说，北朝北魏、北齐的侍中无宰相之名，南朝梁、

陈的侍中却有宰相之称。隋朝纳言有宰相之称，显然是从南不从北。

这也可以作为隋及唐初三省首长制的“南朝化”的一个证据。

五、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

关于隋唐制度的“南朝化”问题，也是由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的。

陈寅恪先生先在总论唐代财政制度时指出：“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

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所谓唐代

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后在针对唐代财政“回造纳布”问

题时又指出：“此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者是

也。”瑐瑠后来，唐长孺先生对隋唐制度的“南朝化”问题，又从社会经济、

门阀士族及科举、军事、学术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隋

唐制度的“南朝化”，并不限于财政，而应是多方面的瑐瑡。唐长孺先生的

这一见解，后来得到牟发松先生的发挥和深化瑐瑢。我也曾以敦煌儒典

为线索，对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发表过见解瑐瑣。由此可见，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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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度的“南朝化”，确实是多方面的。从而，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

化”，作为当时整个制度的“南朝化”的一环，也是不可缺少的。

事实上，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也确实并不限于三省首长制

的“南朝化”，三省内部权力的分配及运转同样也呈现“南朝化”的趋向。

关于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所谓三权分立，南朝实行原本就

比北朝规范。譬如：如前所说，北魏宣武（５００—５１５）之后，中书事务曾

暂归门下，当时众事运转，仅经尚书、门下，与中书全然无关。《魏书》卷

五九《萧宝夤传》记考功程序有云：

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

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

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

这就是说，凡考功，先由尚书向门下奏请，准可之后，二者仅换所署文

书，考绩时，才许开视，共同裁决，也确是完全不关中书。又譬如：如前

所说，东魏武定二年（５４４），门下事务又曾暂归中书，可以想见，当时众

事运转，又必然仅经尚书、中书，与门下全然无关。南朝梁、陈则不然。

《隋书·百官上》记梁三省分权为：

中书省……掌出纳帝命（“帝命”指诏令）。

门下省……封玺书。

尚书省……掌出纳王命（“王命”指政令），敷奏万机。

即：中书草成诏令，送交门下；门下审查、盖印、通过，下于尚书；尚书据

此草成政令，颁之天下。这已与隋及唐初诏命下达程序极为近似。同

书又记陈普通选官程序云：

第一步：“吏部先为白牒录数十人名，吏部尚书与参掌人

共署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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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中书代皇帝）敕或可或不可。其不用者，更铨

量奏请；若敕可，则付选。”

这就是说，陈普通选官，只须吏部提名，中书代皇帝敕准，不必经过门

下。但遇有“特发诏授官者”，则须经过三省，由皇帝拍板：

第一步：“（皇帝）特发诏授官者，即宣付（中书）诏诰局，作

诏章草奏闻。”

第二步：“（皇帝）敕可，（中书将）黄纸写出门下。”

第三步：“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

第四步：“（皇帝）又画可，付（尚书）选司行召。”

由此可知：虽然敕可之权，全在皇帝，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

的程序，却是相当规范的。这亦与隋及唐初诏命下达程序极为近似。

此外，我们还知道：中书省原置舍人四人，陈朝增一为五，以五舍人

对应尚书五曹；又有二十一局，对应尚书二十一郎曹，均实行对口管理。

隋置内史舍人八人，对应尚书八座；唐设中书舍人六人，分押尚书六司。

又，门下省对尚书省也有类似对口管理的设置。梁天监六年（５０７）革

选，曾下诏称：“可分门下二局，委散骑常侍尚书案奏，分曹入集书。”唐

代门下则有所谓“吏过”、“兵过”。关于隋唐中书设官有意与尚书对口，

我很早就曾指出：“显系继承南朝制度。”关于唐代门下根据尚书曹名采

用的“吏过”、“兵过”的对口管理制，我也很早就曾指出：“非唐代首创，

而是继承前朝。”瑐瑤实际意思也是指继承南朝。因此，认为隋及唐初，不

仅三省首长制完全“南朝化”，整个三省制都呈现“南朝化”的趋向，应该

是没有问题的。

注释：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职官》，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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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８５页。

③ 吴宗国《三省的发展与三省体制的建立》，《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１０页注１３。

④ 参阅：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陈琳国《魏晋
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洼添庆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
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０３年，等等。

⑤ 吴宗国《三省的发展与三省体制的建立》，《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１页。

⑥ 以下举证论述，主要根据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６），不另出注。

⑥ 按：《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云：“太祖崩，遗诏以渊为录尚书事。江左以来，无
单拜录者，有司疑立优策。尚书王俭议，以为‘见居本官，别拜录，推理应有策
书，而旧事不载。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优策并设，官品第二，策而不优。优者
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书职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书令品虽第三，拜必有策。

录尚书品秩不见，而总任弥重，前代多与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缘情，不
容均之凡僚，宜有策书，用申隆寄。既异王侯，不假优文’。从之。”同书将“录尚
书”首次加载《百官志》，与褚渊领录始同三品以上官有策文有关。即到了南齐
时期，录尚书事终于成了正式官号。但这种变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已经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

⑧ 按：祝总斌曾以“宋、齐尚书令、仆射的特殊地位”为题，对当时尚书令、仆射的地
位问题进行探讨，据《南史》卷六〇《徐勉传》记勉与范云在梁武帝时先后任仆
射，才干杰出，“后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称范、徐云”，指出：“是仆射也称
宰相。”见《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２１２—２１３页。至为正确。据此，则陈之仆射实际也应有宰相之名。

⑨ 如《宋书》卷六三《王华传》云：“及王弘辅政，而弟（侍中）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
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通鉴》

卷一二〇宋文帝元嘉三年六月条云：“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

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这是自
称宰相。

瑏瑠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８本，１９４８年。

瑏瑡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４２—

２４５页。

瑏瑢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３６８页。

瑏瑣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１７—

３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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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最新的成果是：雷闻《隋与唐前期的尚书省》、叶炜《隋与唐前期的门下省》、刘后
滨《隋与唐前期的中书省》，均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６８—１１８、１１９—１４５、１４６—１７５页。

瑏瑥 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１页。

瑏瑦 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１８７—１８９页。

瑏瑧 吴宗国《隋与唐前期的宰相制度》，《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１７页。

瑏瑨 按：论者大多均将武德元年（６１８）六月甲戌定为三省首长制建立之日。因为《旧
唐书·高祖纪》是日云：“太宗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相国府
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并为内史令。”《新唐书·

高祖纪》是日亦云：“赵国公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
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为内史令。”

瑏瑩 按：隋文帝初年，曾设各道行台尚书令，晋王广、秦王俊、蜀王秀等分任其职。唐
初亦承其制。但此行台尚书令与中央尚书省尚书令性质完全不同。《隋书·百
官下》云：“行台省，则有尚书令，仆射（原注：左、右任置）。”又云：“柱国、太子三
师、特进、尚书令、左右光禄大夫、开国侯，为正二品。”而“行台尚书令，为视正二
品。”可见行台尚书令属于“视品”，与中央尚书省尚书令属于“正品”性质完
全不同。

瑐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４５、１５７页。

瑐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４１—４７４页；又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６期，５９—７１页。

瑐瑢 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５１—６４页。

瑐瑣 王素《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故
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瑐瑤 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７２—７３、９９页。
（作者单位　中国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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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
张国刚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曾经着力探

讨道学形成的历史缘由。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哲学史家把继韩和辟

佛作为道学产生的两大背景不同，余先生试图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

实际过程中去把握道学起源的直接原因。这种研究道学的历史学取径

方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道学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在社会生活

中一般被解释为儒家的纲常伦理或者说礼法文化，也被称为“礼教”。

礼教贯彻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就表现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等一系列

老规矩，可以称为“家规”、“家法”或者“家训”。一些名门望族都有自己

的家规、家法、家训，大多是治家格言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礼

法文化的具体化形态，是道学最现实的土壤。因此，我们讨论道学或者

礼法文化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途径，那就是礼法文化是如何形成？又

是如何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自觉或者消极地接受的？儒家伦理

从经典文本到世俗伦理规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汉代关于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各位经师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

传统，号为“家法”，为什么这个家法在中古时代（魏晋隋唐）变成了家庭

伦理规范呢？我的基本预设是，汉唐时代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逐渐从

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经历了

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士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

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儒家经典礼教是国家提倡的学问；

第二阶段，儒家礼乐文化是士族门阀的行为准则；第三阶段，礼仪文化

向社会普及，成为士庶之家效法的规范。礼仪文化完成了从国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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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贵族）→士庶（全社会）的发展和普及的过程。于是，以儒家经典为

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也是北宋道学形成的重要

土壤。

一、汉代推广儒家经书的章句之学：
这种学问的传承被称为“家法”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书被确立为官方

意识形态。汉代立五经博士以传授儒经，其后发展到十三四家，讲习传

授经典章句之学，各有家法。这个“家法”其实就是对于经书的字句和

内容的解释传统。

《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

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

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

敝就善者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各家博士学习儒家经典的意义

不仅是“以勉劝学”，而且要“示人好恶，改敝就善”。因此，对于儒家经

典的解释被严格限制在“家法”的范围之内：“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

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

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

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

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这里强调各位儒学研习者应

该谨守“家法”，不可在解释儒经时穿凿附会。统治者要求严格遵循儒

家经书的章句之学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上“典文残落”①，要

恢复可信的文本，必须讲求章句之学；另一方面，则是企图通过严格的
“咬文嚼字”，要求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不得学走了样，从而增添经典的

神圣色彩。

汉代把儒家经书列为官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事业，而且是意识形

态上的重大举措。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循三纲五纪”。

《白虎通议》又发展成六纪：“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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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序，朋友有旧。”董仲舒还提出五常之道：仁、义、

礼、智、信。统治者选定以儒家礼仪作为国家政治和典礼设计的基本标

准，而儒家伦理也就被奉为家庭与社会的道德教科书。董仲舒的“天人

合一”和“三纲五常”理论，就是为了论证儒家伦理的天然合法性以及它

向全社会推广的必要性而设计的政治社会蓝图。如果说先秦时期儒家

伦理还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论说中，先秦的伦理思想还比较粗简，那么

汉代的发展就是进一步把它提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离实践层

面还很有距离的。“举孝廉，父别居”②，这就表明国家提倡的“孝廉”仍

然处在提倡阶段。

二、“家法”如何内化为儒家的家庭礼法：
直接把读经与做官挂钩

　　根据马端临的说法，汉代举孝廉要求有实际的德行，要求行为上符

合儒家礼法文化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于是朝廷就采取了考试

儒家文献的办法。东汉不仅把儒经的研修与示人好恶、改敝就善的个

人修身相结合，而且将儒经的研习与个人的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亦即

把经学考试与做官直接挂钩。如东汉顺帝时期，“初令郡国举孝廉，限

年四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③。这个措施大约出

自左雄的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

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④

魏明帝太和二年六月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⑤。察举制度增

加了考试经书的环节⑥。

把经术的研习与入仕做官挂钩的做法在魏晋时期更为明显。有人

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⑦。尽管也有

人提出“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但马上遭到华歆的反驳：

“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

听孝廉不以经试，想学业遂从此而废。”⑧《全魏文》“体论·臣第二”还

收入杜恕的《体论》，把德行修身、经术、才能与入仕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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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士的要求是“经明行修”，虽然未必经明就行修，但是经不明则行

是必不能修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行修”就是要按照儒经的规矩去

做人。儒家的道德要求和人伦规范并不是先天就会做的。儒家的许多

规矩需要有学习的过程。通过明经考试，就是为了使人们懂得规矩之

所在，并在行动中加以实践。东汉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家包括

玄学家极力提倡要把实践儒家伦理与入仕做官联系在一起。夏侯玄就

说：“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

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任事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

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⑨九品中正制度更是为把儒学世家转变成仕

宦世家作出了制度上的保证。

儒学世家转变为仕宦世家是汉魏以来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东汉

时期出现了世代公卿、世代传经而又世出名士的家族，他们愈益表现出

鲜明的文化色彩瑏瑠。“士”与“族”的结合，对于官僚选拔制度是一个挑

战，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新的契机。陈寅恪说：“所谓士族者，

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

等标异于其他诸姓。”瑏瑡也就是说，世代高门只是士族形成的外在政治

标志，礼法及家学的传承乃是士族的内在文化特征。城南杜氏家族有

杜预，清河和博陵崔氏家族有崔驷、崔寔，范阳卢氏家族有卢植，都是著

名的学者或经学大师。钱穆先生还说：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希望门第中

人，一则希望其有孝友的内行，一则希望其有经籍文史之学业。前者表

现为家风，后者表现为家学瑏瑢。尤其精到的是，钱先生明确指出：“当时

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瑏瑣认为儒家经学与家庭

伦理有直接关系。

对此，《宋书》卷五十五《傅隆传》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明：“诸儒各为

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

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家。”对于文本解

释的不同已经涉及到对于国家和世俗礼仪设计上的差异了，后文接着

说：“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美文列锦，焕烂可

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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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

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伯夷未登，微臣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

交恶者，无忘夙夜矣。”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章句之典礼如何向

国家和民间（缙绅）应该遵行的礼法转化！如果说“国典未一于四海”表

明当时全国范围内国家法定的典礼仪式尚未统一的话，那么“家法参驳

于缙绅”则表明，士族门阀之家以其独特的家法和规约独立于国家权力

之外。作者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分歧来自于对于经典的理解和遵从上

的差异。比如，在婚礼及丧服制度上，对于经传理解的不同“家法”（章

句之学的家法）就会影响到实际的士族之家采用不同的礼仪形式并形

成各自不同的“家法”（伦理仪范的家法）。

儒家经典内化为士族的家法门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曾经有很

大的争议，其中最有名的讨论就是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究竟

是去名教而任自然，还是相反？魏晋时代风流名士的种种不合礼法的

言行可以看做是对儒家伦理向私家空间不断推进中遇到的反抗。最后

的结果其实是名教战胜了自然！士族之家的礼法文化最终得以形成！

江南的梁武帝不仅是以崇尚佛教知名，而且还以制礼作乐见称于世！

士族的风貌产生重大变化，魏晋时期放荡的名士风气在南朝后期开始

改变。当儒家伦理逐渐推进到私人领域的时候，魏晋风流终于成为中

国历史上的绝响！

三、士族家法的文本化：从分散走向统一

儒家经典内化为士族家法，士族之家甚至各自以独特的家法相标

榜。《晋书》卷四十五《王暾传》载“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

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晋书》卷五十《王敳

传》载：“王衍不与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耳。’故曰：‘卿自

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可见各有

家法还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意味。

魏晋南北朝后期，士族的家法已经有文本化的倾向。南朝王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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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撰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并行于世”瑏瑤。王俭年轻时撰写的礼仪著

作风行，说明儒家伦理被社会所接受。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强行接受，

而是风行于世，是一种自觉和自发的态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是

士族家法文本化的表现。

隋唐时代统一南北，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有

必要有统一的注疏，于是有《五经正义》定本编纂，儒学经典意义上的
“家法”一词终于因此而绝迹，家法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家传学问外，更多

的指士族家庭的行为规范，于是家法又被称为门风瑏瑥。在这里儒家经

典的伦理资源价值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全唐文》卷四六四《册

杞王妃文》虽然是套路上的文章，但它强调了儒家经典如何从书本的教

义变成行为的准则：“《礼》以大婚祟继嗣，本人伦之教；《诗》言淑女配君

子，繁王化之纲。”“柔婉禀乎天和，礼乐成于家法，明章妇顺，虔奉姆仪。

克茂《葛巢》之规，叶宣《麟趾》之美。”

唐代的士族之家也是各有家法，是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樊泽九

岁丧父，其母亲齐“夫人哀而抚之，思期勤斯，以慈以惠，示以家法，俾有

见焉”瑏瑦。柳比《戒子孙》云：“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

备，然后可以言养人。”瑏瑧徐铉所撰王夫人墓志云：“初先姑之治家也，严

而有惠，通而得礼。夫人观刑禀教，莫不率循。故三十余年，门风家法，

凛然如旧。”瑏瑨“朱泚之乱，（崔）祐甫妻王氏陷于贼中，泚以尝与祐甫同

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

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瑏瑩此外还有穆氏家

法、柳氏家法在当时也很有名。

由于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在婚丧礼仪活动中各行其是，于是要求家

法统一的呼声开始出现。

《新唐书》卷一九七《卢弘宣传》载：“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

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这里清楚地指出，卢弘宣看到士庶

之家在祭祀礼仪上各行其是，感到担心，于是把十二种流行的“家法”

（当已形成“文本”）加以重新增删修订，编纂成新的家法书籍。这样的

书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家法”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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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化了的范本了。我们至今没有看见卢弘宣编纂的重新统一吉凶礼仪

的范本，但是《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仪注类都有许

多书仪，作者包括郑余庆、裴茝、裴度、杜友晋等人。文献上的书仪只有

目录，而敦煌地区更发现了张敖、郑余庆、杜友晋等书仪文本十余种。

家法成为士庶之家日常礼仪往来中的行为仪范，更有“太公家教”一类

家庭伦理教科书，教人以做人的道理。宋代的士大夫之家也制定自家

的家法，诸如“司马温公家法”、“袁氏世范”以及朱熹订立的“家法”，但

是这些家法在内容上已经没有多大差异。“家法”的文本化和普及化借

助印刷术等科技成果而更加风靡全社会。明清时代的“朱柏庐治家格

言”流行极广，几乎成为统一的治家格言，很少有人再固执于一家之家

法了。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家法”的演变形成如下的认识：家法最

初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是一种根据家学传统讲述的经学解

释文本和解释传统。家法在魏晋隋唐时代成为士族的礼法门风，士族

的伦理行为和礼仪规范被推定为家法。魏晋隋唐士族的家法原本是具

有个性化的，士族之家各有各的家法，但是随着儒家经典文本及其解释

的规范化，随着士族家法的文本化，社会上有整齐家法、规范吉凶礼仪

的呼声和要求。于是，家法仪范的统一化成为历史的趋势。正是通过

这样的演变，儒家伦理完成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向社会和个人伦理规约

的转变，国家的意志最终变成了社会和家庭的意志。

注释：

①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抱朴子·审举》，《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

③ 《后汉书·顺帝纪》。

④ 《后汉书·左雄传》，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三章，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⑤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 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三章。

⑦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７２·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⑧ 《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⑨ 《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

瑏瑠 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９１页。

瑏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

瑏瑢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见香港《新亚学报》５
卷２期。

瑏瑣 钱穆：《国史大纲》第３０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

瑏瑤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瑏瑥 《全唐文》卷四八六，权德舆言：“微臣虔守家法，祗荷门风。”将“家法”与“门风”

对举。

瑏瑦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７５３页贞元０２９《大唐赠兵部侍郎樊公墓志铭》，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瑏瑧 《全唐文》卷八一六，柳比《戒子孙》，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瑏瑨 《全唐文》卷八八七，徐铉《唐故文水县君王氏夫人墓铭》。

瑏瑩 《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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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社会宗教体制的变迁
钟国发

　　秦汉时期（包括秦、西汉、新、东汉四朝）是中华帝国创建和第一轮

大发展的时代，可称中华第一帝国；隋唐两朝则是中华帝国重建和第二

轮大发展的时代，可称中华第二帝国。关于汉唐历史进程的比较，学者

多有论列①，但很少涉及其间宗教体系的变迁问题。这也难怪，学术界

流行的观点，是以为宗教在中华传统社会的帝国时代不占主导地位，无

关大局。但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②。不了解中国古代的

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因此，本文拟对汉唐社会宗教

体制的变迁作简要的考察。

一、秦汉宗教体制

公元前３世纪末，秦王嬴政横扫六合，以暴虐的霸道方式一举完成

了诸子百家共同向往的、被认为是上古圣王传统标志之一的大一统伟

业。帝国的创建需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武力，但帝国的保持和发展

则不能仅靠武力，而更需要文治，即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秦朝开创了

一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制度，其潜力足以在“人心不古”的

条件下维持大一统帝国长久运转。但在精神文明方面，秦朝成效不佳。

它以功利主义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过于世俗化；宗教体制则大体杂取列

国之旧，仍然是以现有秩序的持续保存为旨趣的初级形态，缺少由超越

性神圣理想所带来的社会凝聚力。一旦发生事变，迅即土崩瓦解。

汉承秦制而有所变通，基本上承袭了秦的制度文明的主要成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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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换了指导思想。华夏社会政治控制效能较高，群体本位意识较强，

新兴宗教群众运动迟迟未能广泛展开，以致成熟的高级宗教也迟迟未

能建立。秦汉大一统帝国的新型宗教建构，基本上是通过上层改革的

方式，由上而下地缓缓推进的。经过秦帝国及西汉前期的反复尝试，由

儒学集中承载的新型宗教价值理念（圣道）与传统神灵祭祀礼仪的改良

形式终于在西汉后期成功地实现了对接，至东汉初年就已完全稳定下

来，从而形成了华夏轴心时代以后的第一个高级宗教，即儒教。

儒教既为中华世界大一统帝国提供神圣的理论辩护，又对这个帝

国的世俗功利行为进行监控，以使其与圣道相协调。这种圣道以远古

圣王为象征，其实际内容，正是对轴心时代社会大分化之前的，具有原

始民主和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上至原始时代亲密和谐的血缘共同体，

下至西周一元（敬天）三统（尊尊、亲亲、贤贤）分而不离、和而不同的礼

俗社会的加工提炼。

儒教成为中华帝国的国教。儒教圣统作为一种理想价值的象征，

是哲学突破之后的创新，但其价值内涵与西周礼制一脉相通。儒教的

制度形式，更是尽力追摹西周礼制，宗教机构内含于国家机构之中，没

有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单独的宗教实体。国家以行政力量保证儒教祭

祀制度的实行。对天神地祇的主要祭祀，都是直接的政府行为，参与者

须具备相应的身份等级。祭祀祖灵，对君主而言已有公共意义，也成为

政府行为；对于臣民而言，属于家庭私务，但也受到礼法的保护。

华夏文明自始就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注重政治事务，华夏政治文明

在轴心时代已达到了较高的理性程度。秦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

也最富于生命力的帝国，负责政统运作的是一个专门的文法吏群体。

轴心时代前后，世界各大文明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知

识阶层。但在轴心时代之后，随着世界性帝国与世界性宗教的建立，这

个知识阶层大多趋于萎缩，社会政治地位下降，知识人普遍融入宗教建

制，理性精神大受拘束，只有在中国及其周边一些东亚国家中，知识阶

层与帝国官僚体制和政治教化体制紧密结合，成为统治阶级中最受尊

敬的阶层。轴心时代开创的哲学理性传统，赖此得到较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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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扬。

以儒经为准则的公私文教事业的发展，使儒生形成一个人数众多

的社会群体。由这种经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便是儒士，通称士。

士人入仕即成为士大夫。秦汉时代，坚持宗法精神的家庭仍然是最重

要的民间社会组织。儒学得势以后，强宗大族必然积极向学，热心培养

士人，得势的士人也必然努力扩张家庭势力，而儒家重视血缘亲情的原

则，更为家庭增添了宗法凝聚力。士与宗族结合而养成族内儒学文化

传统及相应的入仕人才资源，便形成比较稳定的世家大族，即事实上的

士族③。

一个根深蒂固的士大夫阶层的稳定存在和巨大影响，是传统中国

帝国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阶层既是帝国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工

具，又是代表民间社会组织抵制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的主要制衡力量。

他们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性，排除无助于行政效率的任何因素，包括宗教

因素，使得政治管理活动高度世俗化。任何宗教要想胜任在精神上维

护这一帝国的任务，都只能相应地世俗化，让政治与宗教在官僚政治活

动领域保持分离状态。中华帝国政治生活机制已经非常复杂，发展得

特别精巧，人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实际地对待它，任何虚幻的神灵作用

都必须通过政治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承认。在上古文明民族中，华夏

政治理性化起步较早，程度较高，因而宗教也较早开始理性化，进而导

致儒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最早趋向世俗化，结果使得儒教成为当时世

界各大宗教中最为世俗化的宗教。儒教神圣目标的守护者，就是儒学

士大夫阶层。

不过，秦汉社会的世俗化主要限于政治管理活动，所以世俗化的儒

教成了以士大夫为主要联系对象的精英宗教，而没能成为基督教那样

普及社会上下各阶层的大众宗教。“儒教占据正统主导地位，可以借助

于士大夫的楷模作用影响民众，但不能直接满足那些缺少理性素养的

群众的宗教需求。也许中华帝国对于当时的人类能力而言确实是太

大、太复杂了，单靠一个儒教很难胜任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重担，它

还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精英培育比较好。那么儒教留下的群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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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市场，就成为别的宗教可以据以生存的土壤了。”④这样的宗教在

汉帝国已经露头，但受到限制和镇压，要在帝国瓦解以后才迅速成长起

来，它们就是道教和佛教。

二、帝国中间期的宗教创新

按照现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第二代文

明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创立它们自己的功绩，也不是为了绵延种族生育

第三代，而是为了给发育完备的高级宗教提供诞生的机会；因为这些高

级宗教的起源是第二代文明衰落和解体的结果。”⑤在人类轴心时代前

后涌现的一批世界性帝国，都属于汤因比所谓第二代文明。这些帝国

孕育出了世界性的高级宗教，但是强硬的帝国体制并不是这些高级宗

教成长的最佳环境。它们的更大成长，通常都是以帝国体制的衰落和

解体为代价的。即使最能与帝国体制相适应的儒教，其素质的提升也

主要是在中华帝国相对衰落和分裂的中间期。从秦汉帝国瓦解到隋唐

帝国建立这一中间期，正是大规模宗教创新的时期。

对于维护建立在宗法性家族组织基础上的中华帝国体制，儒教具

有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然而正是它的这一优势，反过来造成了它的

弱点。它过于偏重社会秩序，对个人自由不免约束较多，对个人精神需

求的回应也较为片面；它坚持宗法等级立场，对下层群众不免距离远了

一些，难以满足下层民众日益增加的信仰需求；它与国家政权关联太紧

密，难以避免政治波动的冲击和社会衰乱的拖累。儒教只是在主导公

共生活、维护现实文明秩序基础方面，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却在指

导私人生活方面留下了很多空白，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种空

白也趋于增大。因此，儒教不但不足以满足社会基层民众的信仰需求，

而且对上层集团的信仰需求的满足也是不充分、不稳定的。

道家崇尚自然，较为注意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性灵自由，正好可

以补儒教之缺，从而使社会既不致过于僵化，又能维持大体协调和稳

定。道家对社会文明发展的弊端体察较深，但他们因此而疏远社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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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文明进步，遂难以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终归只能补充、而不可能取

代儒家对华夏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互

补关系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代民间私人宗教需求不断滋长，难

于在官方体制之内得到满足，于是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宗教势力渐趋

活跃。东汉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儒教信誉动摇，从通常表现保守的

民间宗教势力中，便分化出激进的群体，发展出向儒教传统挑战的新兴

宗教运动。各派新兴宗教竞相以道的概念相标榜，普遍推崇作为道家

理想人格的黄帝、老子。

民间黄老道派中有的倾向于神仙理想，以个人修炼为主，有的倾

向于交通鬼神，与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巫术传统比较接近。汉末天下

动乱时，群众基础较厚的鬼神道派（例如太平道、五斗米道），乘机起

来以武力争夺国教地位。但是它们群众性有余而学理性不足，又过

于热衷现实政治权益，忽视超越性追求，既不足以取代儒教的精巧政

治设计，又不足以回应社会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继而太平道迅速失

败，五斗米道（后改称天师道）虽然幸存，却迟迟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正

式接纳，饱受猜疑、限制甚至打击，处境艰难。这时佛教就乘虚而上，

迅速发展起来。

佛教起初是作为来华外国侨民的宗教信仰而受到汉朝政府礼遇

的。但在东汉民间新兴宗教运动中，一些不满现有传统秩序体制的汉

朝臣民，也把佛教作为一种退出传统秩序、甚至向传统挑战的新选择。

最初汉传佛教主要是与同样受到主流社会排挤的民间黄老道术相结

合。魏晋玄学兴起以后，佛教又发挥其哲学思辨的优势，迅速与玄学相

结合。西晋灭亡以后，玄风南渡，佛教借玄学的影响，很快在南方东晋

辖区站稳了脚跟。而占据北方的非汉族君主带头崇佛，以对抗汉族的

文化优势，就使得佛教正式进入了中原文化的主流。东晋十六国后期，

本土汉族高僧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要代表。其中慧远将汉传佛教的

本土主要结合对象，从玄学转向儒学，一方面将儒、佛关系定位为方内

方外分工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援礼入佛，建立佛教礼制，以化解佛教

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尖锐矛盾，从而使汉传佛教得以顺利转化为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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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宗教。南北朝时期，汉传佛教已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

部分。印度文化伴随佛教传入汉地，这是华夏民族第一次接触到了异

种发达社会的文化因素。印度文化的输入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可贵的滋

补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输入使得长期以来自认为天下无双的

华夏文明大开眼界，不由得要改易许多思维定势，从而为创造力的大发

挥扫除了许多障碍。

佛教率先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后，“原来互相多有冲突的各

民间黄老道派，由于共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便逐渐形成一种命运与

共的整体意识，努力开拓新的发展方向，寻求生存空间。于是在当时作

为华夏传统文化主要根据地的南中国东晋辖区，便出现了一批新型黄

老道派，它们的共同取向是重视个人修炼，抬高仙道的地位；既坚持华

夏本土文化传统立场，又不奢求取代儒教的主导地位；既不像儒教及汉

末造反的鬼神道派那样热衷于追求政治权力，又不像佛教那样决然地

自外于现实政治秩序；既能提供一种较儒教远为开阔的宗教视野，又能

比佛教更从容地发扬华夏传统文化在实践理性和人文关怀方面的特

长。原有的鬼神道派追随仙道新派之后，努力改造自身，消减理念上的

粗俗性和行为上的过激性，以与社会相适应。于是一种泛指民间黄老

道各派的新的“道教”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按照这种观念，儒乃世俗之

道，非道之本；佛乃夷狄之道，非道之正，惟它们自己乃华夏正宗形而上

之道的体现者。这种观念虽未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但逐渐得到了相

当普遍的重视和容许，进而获得官方一定程度的支持，实现了民间黄老

道各派组织上的统一。”⑥

寇谦之、陆修静分别建立新道教之后，北朝和南朝便各自形成儒、

佛、道三元一体的宗教格局。陶弘景将茅山建成了上清经法的总基地，

天下道教的大本营。后来北方道教也逐渐接受了茅山上清经法，于是

中华统一的道教经法体系逐渐形成，南北两种道教模式也趋向融合为

一。而儒佛道三元一体的宗教格局也就更加成熟和稳定，只待隋朝完

成政治统一，就将作为完全适应大一统帝国需要的宗教体制，最终稳定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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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官方政策看隋唐宗教体制

南北朝时，儒学南北分歧，儒经文本不一，儒生仕途未畅，祭祀礼仪

也缺乏统一的解释。隋唐两朝都努力维护和发扬儒教的正统地位。杨

坚刚建隋朝，就“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⑦。隋文帝

最倚重的行政人才苏威，“尝言于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

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帝深然之。”⑧开皇三年（５８３），文帝

就“诏天下劝学行礼。”他又废除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

三人”⑨，后来隋炀帝又置进士科，允许普通士人应考，初步形成了科举

制度。

李渊刚建唐朝，就大兴儒学。唐太宗李世民曾说：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

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瑏瑠。

祭祀礼仪，唐初“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瑏瑡唐太宗命

人修改增补，形成《贞观礼》一百卷。高宗时命人增删重定，是为《显庆

礼》一三〇卷。玄宗再命人折中删改，遂成《大唐开元礼》一五〇卷，史

称“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瑏瑢太宗

广兴学校，增置生员，史称“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瑏瑣。他又命颜师

古考定五经，于贞观七年（６３３）颁于天下。又命孔颖达等人撰定义疏，

名《五经正义》，高宗时又经多人考校，才予颁布。于是儒学重新统一。

又在隋朝的基础上发展科举制，使之相对完善，“凡举试之制，每岁仲

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

曰书，六曰算。其有博综兼学，须加甄奖，不得限以常科。”瑏瑤隋唐两朝

统治者都支持儒佛道三元一体格局。隋文帝认为：“法无内外，万善同

归；教有深浅，殊途共致”瑏瑥。他曾下诏对三教神像一并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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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

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敬诚。其五

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

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

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

恶逆论瑏瑦。

唐高祖也曾以诏令宣布：“三教虽并，善归一揆。”瑏瑧以后唐代诸帝，

除武宗短暂灭佛以外，一般都信守三教一体的原则，所争的主要是三教

的排序、尤其是道佛两教的先后问题。隋朝对佛教的推崇远过于对道

教，而李唐皇室把道教主要神灵之一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先，因此力

图提高道教的地位。但皇家的政治干预并不能保证、有时甚至可能妨

碍道教素质的提升，因此不但儒教的主导地位从来没有被道教取代，而

且道教组织力量弱于佛教的格局，也终究未能改变。皇帝常组织三教

或二教人士开展辩论，但到中唐以后，三教讲论已变成了一种互相吹

捧、皆大欢喜的仪式性活动。

汉代以来，儒教机构内含于国家机构之中，没有专门的教会组织，

管理国家事务自然包括管理儒教事务；其主要祭祀由皇帝和各级官员

主持，而中央政府中专门的儒教事务机构，以唐朝（大体承隋制）为例，

则有掌管郊庙祭祀礼乐等事务的太常寺（长官太常卿正三品），和掌

管祠祀祭享等政令而属于尚书省礼部的祠部司（长官祠部郎中从五品

上），另外还有掌管儒学教育的专门机构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

从三品）。

佛、道二教也没有包括全体信徒的教会组织瑏瑨，由其专业教职人

员、修行者和学习者组成的教团组织是有的。这种专门的宗教组织本

是民间性的，但已被纳入帝国政权的控制之下。隋及唐初皆以鸿胪寺

所统崇玄署（长官崇玄署令正八品下）掌佛道事务瑏瑩，尚书礼部祠部司

兼掌“道佛之事”瑐瑠，大概是分管其政令方面，而不知始于何时。《通典》

则说武后延载元年（６９４）制“天下僧尼隶祠部，不须属司宾”瑐瑡，则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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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玄署已专掌道教。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敕令道士、女冠改属执掌皇

族事务的宗正寺，崇玄署也划入宗正寺建制。天宝二载（７４３），又以道

士隶属于尚书吏部之下主管封爵的司封司，又建崇玄馆，为道学总机

构，“置大学士，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贞元四年（７８８）新

置左右街大功德使等瑐瑢，“总僧尼之籍及功役”瑐瑣。元和二年（８０７）以僧

尼道士全隶左右街功德使，“祠部、司封，不复关奏”瑐瑤。唐武宗灭佛前，

于会昌二年（８４３）将僧尼改隶礼部主客司。武宗去世后，僧尼复归两街

功德使管理。朝廷前代佛教坚持“沙门不拜王者”的原则，沙门仅在任

僧官时称臣，唐初仍然如此。但随着官方控制的加强，中唐以后沙门向

皇帝称臣就逐渐流行起来了。

隋唐时期，佛道寺观不再放任民间随意建造，官方开始对寺观数量

有所限制，并在原有基础上通过按政区配给的方式加以调节。《续高僧

传》谈到唐初曾有“州别一寺，但三十僧”的制度。《旧唐书·职官二》

“祠部郎中员外郎”条“凡天下寺有定数”句夹注：“诸州寺总五千三百五

十八所；三千二百二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瑐瑥这就是当时全

国佛寺的限额。朝廷通过赐给寺名赋予寺观合法性，称为“赐额”。唐

睿宗曾有宣敕：“应凡寺院无名额者并令毁拆，所有铜铁佛像收入近

寺”瑐瑦。佛、道人士除了各自有内部名籍以外，官府也“立名籍以纪

之”瑐瑧。《唐六典》说：“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其

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于州县。”瑐瑨唐玄宗为加强控制僧

尼，又令祠部发给度牒，作为认许凭证。“百姓出家，先须申报州府批

准。削发出家后，由官方配派隶属之寺，称作‘配名’。如要受具足戒为

僧，更须呈报朝廷批准，才是正度。”瑐瑩

四、从社会功能看隋唐宗教体制

中华第一帝国孕育的一元化高级宗教，经过帝国中间期的制度创

新，变成了一个三元一体、组织化成分与非组织化成分并存互补的复杂

高级宗教体系，并与中华第二帝国形成了高度良性互动的关系，这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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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明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瑑瑠。

因为中华帝国实在太大，社会分化程度又比较高，单靠儒教来担负

全部社会认同、群体整合、行为规范、心理平衡、情操陶冶诸项精神文明

重任，是有些难于胜任。秦汉时期，社会基本劳动者还保留着法律上的

自由民的身份，里社作为农村公社组织的残余形式仍然存在，里社成员

的传统权益还可以或多或少地得到共同体的维护，他们的宗教需求也

就还能大体包容在社会集体宗教活动之中。丧失自由民身份的奴隶，

则几乎毫无权利可言，他们的宗教需求也还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偏重

社会秩序、离下层群众较远的儒教，起初还可以基本胜任对汉帝国进行

精神抚慰的职责。但是东汉以来，社会经济已开始向一种新的形态过

渡，基本劳动者的身份从自由与奴役两极向普遍的半奴役状态转化，出

现“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趋势瑑瑡。即：一方面是奴隶制度衰退，许多非

自由的奴隶向半自由的依附地位上升，他们的宗教需求越来越不容忽

视；另一方面是农村公社制度进一步瓦解，原村社自由民失去共同体的

保护和约束，处境和精神寻求都有所分化，其中许多成员向半奴役的依

附地位下降，他们更渴求宗教的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共同神向个人神

转移的新的精神渴望”瑑瑢，道佛两教的相继突破儒教一元体制，就是这

种精神渴望推动的结果。

隋唐宗教体制是由儒佛道三个文化场（即约翰·希克所谓“灵力

场”）构成的一个系统性的文化空间。儒教文化场的主旨是对现实性理

想的追求，佛、道两个文化场则注重对超越性理想的追求。儒家也追求

超越，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瑑瑣的伦理自由境界，但儒教乐观地看待现

实生活，希望在现实的文明秩序之内实现理想。佛道两教则相对悲观

地看待现实生活，原则上只能在现实文明秩序以外实现理想。但它们

虽然厌弃现实的文明秩序，却不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佛教内含双重倾

向，一种是不离世间而究至极的倾向，但比较内隐；另一种是以现世为

虚无的倾向，却比较外显；传入中国以后，不离世间的倾向与中华文化

传统相通，因而逐步增强。道教则始终坚持一种不脱离现实世界而求

超凡脱俗的鲜明立场。就相互的边际论，三教多所交融；从各自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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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教又各成一系，特点分明，是不至于相互混淆的。

这个三元一体的系统性文化空间，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次。上层

是雅文化的儒、佛、道三元，儒教为主，佛、道为辅。儒教仍然保持国教

地位，与社会首级制度（国家政权）紧密结合，指导和支配公共生活秩序

的一切方面及私人生活的若干基本领域。佛、道两教则与次级制度联

系起来，以参与私人生活精神市场的良性竞争。这种有限竞争必须保

持在良性基础上，即佛、道两教都必须自觉参与维护由儒教支配着的社

会公共生活秩序，其组织规模也自动限制在适当程度以免过于加重社

会经济负担。这样，佛、道两教就可以得到国家政权的承认、保护和政

策上的某些优惠，否则国家政权便可能强力干预。

这个文化空间的下层是俗文化的吸收儒佛道因素而融汇之的信仰

民俗一体。俗文化不注重体系性的神学理论，而注重现实功利，因而对

儒佛道三教主要表现在神学理论体系上的原则区别不怎么在意。三教

不同的神灵谱系和崇拜仪式，在民间信仰习俗中很容易发生融混，这种

融混在南北朝时代还只是开端，往后将愈来愈深入，直至几乎浑然无

别。三教的制度化组织结构，都立足于这一信仰民俗的基盘之上，不能

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一基盘的制约。特别是佛、道两教，不像儒教享

受国家对其所需生存资源的全额配给，而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自筹

生存资源，更需要及时对民俗动态作出充分的回应。共同的民俗基盘

使三教的重叠与交融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甚；特别是佛、道两教，仪式

活动越来越趋同，神灵形象的共同成分也越来越多。三教在民间的实

际作用也互相补充，不可分割。

儒、佛、道三个受国家保护的宗教瑑瑤，同置根于自然形成的信仰民

俗基盘之上，其间还有不时萌生的新兴宗教组织，包括介于合法与非法

之间的新教派和非法的邪教派别，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这就是

南北朝以来中国古代宗教形态的全貌。除去不受政权保护的新兴宗教

组织，留下其中的基本架构，亦即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一个传统宗教模

式，便是儒佛道三元一体的格局。这一格局既有很大的凝聚力，能在中

华帝国巨型社会和复杂群体中有效地承担社会认同与群体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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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很大的灵活性，能针对社会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较好地发挥心理

平衡与情操陶冶的作用。隋唐帝国的长期稳定、高度繁荣及领先于世

界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此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以说，强烈的政治大统一情结，是中华文明的特点。不过，上古

世界各大文明民族，差不多都自认为自己的国土是天下的中心，自己的

民族是人类的核心，自己的君主是应该统治世界的王中之王。所以，严
格地说，不仅思想上追求政治大统一，而且还有能力在实践上长期保持

统一传统，这才是中华文明独具的特点瑑瑥。和稳定通常有助于发展和
繁荣，而发展和繁荣又有助于培养自豪感和凝聚力，反过来维护统一局

面和统一观念。古代中华文明长期统一传统和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

都有赖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从汉代开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高级
宗教体系。这个宗教体系既能够与大一统帝国相适应，促成其稳定发

展高度繁荣，又能够在帝国政治体制瓦解的时期保持其基本文化传统
（包括大一统政治传统）促成大一统帝国的一再复兴。

注释：

① 新近之作有牟发松：《汉唐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该文
注列同类论文有王大华：《汉唐历史进程相似原因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８４年第４期；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秦
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许兆昌：《秦
汉隋唐现象略论》，《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② 参阅钟国发：《国情新酌———中国宗教传统微弱论质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此文为作者取其所著《神圣的突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３章增订而成。

③ 士族之正式得名，要待西晋灭吴后制定“户调式”，其中规定“士人子孙”得如“宗
室、国宾、先贤之后”一样免除官役，“从此确定了士人的荫族特权，从而确定士
之为族，士族的名称也就在此时开始出现。”（唐长孺：《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
伍的扩大》，《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６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④⑥ 分见钟国发：《神圣的突破》，第４３０页、第４４１—４４２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

⑤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第１０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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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瑐瑢 分见《资治通鉴》卷一七五 、卷二三七“元和四年六月”胡注。

⑧瑏瑥 《隋书·高祖纪》。

⑨ 《贞观政要》卷六。

瑏瑠瑏瑢瑏瑣 分见《旧唐书·礼仪志一》、《儒学传序》、《职官志二》。

瑏瑡 《新唐书·礼乐志一》。

瑏瑤 《全隋文》卷一《五岳各置僧寺诏》。

瑏瑦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五《兴学敕》。

瑏瑧 汉晋民间黄老道派曾有这样的教会组织，但难以为国家机构所容，遂在南朝道
教改革中被革除。

瑏瑨 鸿胪为历代掌管外交的部门，佛教是外来宗教，故其事务本归鸿胪处理。北朝
佛教虽已本地化，但国外参与仍多，故既有僧官主持的中央佛教事务管理机构
（昭玄寺），又在鸿胪寺下设典寺署令、丞及僧祗部丞。北齐道教事务既由昭玄
寺兼管（据《唐六典》“崇玄署”条注），又由太常寺太庙署兼领之崇虚局丞掌管
（据《隋书·百官志中》）。隋朝将昭玄寺、典寺署、崇虚局三家职能归并于朝廷
正式官员主持的崇玄署，结束了主要由僧、道官主管国家佛道教事务的局面。

瑏瑩瑐瑧 《唐六典》卷四。

瑐瑠 《通典》卷二三“祠部郎中”条。

瑐瑡 “使”原为临时差遣之职，中唐以后有常设，渐演成“为使则重，为官则轻”

的局面。

瑐瑣 《续高僧传》卷二七《慧因传》。

瑐瑤 《旧唐书·宪宗纪上》。

瑐瑥 《旧唐书·职官二》“祠部郎中员外郎”条。

瑐瑦 《宋高僧传》卷二七《慧云传》。

瑐瑧 《大宋僧史略》卷中。

瑐瑩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册），３８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瑑瑠 古代其他主要的文明中，与帝国相匹配的高级宗教都是单一排他性的；只有印
度文明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复杂高级宗教体系（近人通称印度教），但这个体系
不大能与帝国统一局面相匹配，致使政治分裂成为印度教文明区的常态，后来
竟要靠异种文明的征服才能实现相对的统一。

瑑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１９、３１、４７５页，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版。唐师认为这是“奴隶制社会开始转变为封建社会”的明显迹象。我赞同唐
师的基本分析，但不拟采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提法。

瑑瑢 秋月观瑛所云，见（日）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一卷“道教史”篇，朱越利译，

第３３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瑑瑣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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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儒佛道三教是国家保护下的三大正统宗教；明
清时期，佛道二教被新儒家贬为异端，只剩儒教独家垄断正统宗教地位；但官方
政策将异端与邪教相区别，作为异端的佛道二教仍然受到国家保护。

瑑瑥 在秦汉帝国之前，西方已出现过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即前后相继
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帝国。其后或早或晚曾与秦汉帝国
并世而立的，则有南亚的摩揭陀帝国（孔雀王朝），中亚与南亚结合地带的贵霜
帝国，西亚的帕提亚帝国（安息王朝），地中海区域的罗马帝国。而在隋唐帝国
时代，世界其他各大文明区域基本上都已陷入政治大分裂状态，只有从蛮荒的
阿拉伯半岛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统一了西亚北非大片区域并导致一轮大发展，足
以与唐帝国比肩。但阿拉伯帝国是阿拉伯民族原创的，与先前西亚北非存在过
的各帝国之间没有本质上连续发展的关系。这段时期其他文明区域也出现过
号称帝国的较大规模统一局面，如欧洲的查理曼帝国，印度的戒日王帝国，但只
是昙花一现，未能实现新一轮大发展。

（作者单位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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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家山汉简与唐律的比较
看汉唐奴婢的异同

李天石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的睡虎地秦代法律竹简中，有不少奴婢的资

料，我曾以之与唐代律文中有关奴婢身份的规定进行比较，借以说明秦

朝与唐朝奴婢制度的渊源关系及其异同。近年，在湖南龙山里耶又出

土了大批秦简，据说其中亦有不少关于秦朝奴婢身份的资料。惜乎这

些资料的全部公开出版与发表，尚待时日。

２００１年，引人瞩目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七四号）出版发表，这

为我们研究汉代奴婢的情况，特别是进行汉唐奴婢身份地位的对比，提

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以下本文从这一角度，结合汉唐传世文献

资料，从五个方面简要分析汉代奴婢与中古特别是唐代奴婢身份地位

的异同，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古良贱制度在汉代的源头。

第一，汉代奴婢与中古时期的奴婢都在生产中广泛使用。

关于汉代奴婢的役使范围特别是是否使用于农业生产的问题，学

术界已争论多年。现在来看，这一问题已基本解决。从汉代的情况来

看，与秦代基本相同，奴婢在各个领域的使用都相当普遍。如果说传世

文献中这方面的资料尚属有限，７０年代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竹简

则提供了这方面的有说服力的资料①。如第八、九、一六八号等座墓中

所出的竹简，其中即有奴婢的名册。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

“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插”，等等。有些竹

简上还标明奴婢所从事的各种具体职务，有侍、养、谒者、御、牛仆、马

仆、田等。“田”字，据吴荣曾先生分析，“田”即指种田奴婢②，即《季布

传》中所说的从事“田事”的奴婢。从江陵汉简可见，从事于农田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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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有细致的分工，例如九号墓所出的竹简：“大婢意，田，操锄”；“大婢

思，田，操锄”；“大婢女己，田，操锄”；“大婢信，田，操锄”；“大奴载，田，

操插”。简文中的这些田事奴婢显然是一批专门种田的奴隶。从江陵

汉简还可以发现，女奴也和男奴一样用于耕作，但男女之间有分工，男

奴一般是“操插”，而女奴都是“操锄”，这反映女奴在劳动强度上略轻于

男奴。名册中大奴、大婢都指成年奴婢，小奴指未成年的男奴。女奴和

小奴都用于农业生产，这反映出汉代生产劳动中对奴隶劳力的需求量

是很大的。在两汉时期，奴婢从事工商业的数量亦不少。这是学术界

都承认的。

新发表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又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如《二年律令》

规定：“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

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③这里，田地与奴婢联系在一起。

中古时期，奴婢使用于农业生产亦是极普遍的，从三国“奴执耕稼，

婢典饮爨”、南北朝“耕当问奴，织当访婢”、“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

等民谚，到均田制下奴婢普遍受田，都说明了这一点。唐代的奴婢虽不

受田，但仍然在农业及手工业中使用，显然，从秦汉到中古时期，奴婢一

直都是广泛用于生产的。

第二，汉代奴婢与中古时期奴婢性质的异同。

汉代人们对奴婢是否为财物的看法并不是十分一致。汉政府明确

宣布，奴婢亦为“人”，但在汉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奴婢无疑是被人们视

为财产的。在汉代居延汉简中，有奴婢作为家资计算的明确记载。如
《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七，三五（乙叁贰版）载：“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

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大婢一

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两乘，直万。服牛

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在这个财产登记簿里，“赀直”共十五万。其

中即包括了三名奴婢作为财产的五万。显然，这里奴婢是被视作财产

的。这点还可以从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残碑文得到进一步证明。其碑

中有这样的记载④：

［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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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王岑田□□，直□万五千，奴田、婢□、奴多、奴白、奴

鼠、并五人……

７　田顷五十亩，直卅万，何广周田八十亩，质……

８　五千，奴田、□□、□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

牛一头，万五千

９　元始田八□□，质八万，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卅一

万，故杨汉□□□
１０　奴立、奴□、□鼠，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

田二顷六十……

１１　田顷卅亩，□□□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苏伯翔谒

舍，贾十七万

１２　张王田三十□亩，质三万，奴俾、奴意、婢最、奴宜、婢

营、奴调、奴利，并……

这里，奴婢同田地、牛并列在一起，并标明价格，显然是作为资产来

计算的。汉代征收的财产税亦包括了奴婢，例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

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⑤可见，汉代奴婢确属财产无疑。

新出土张家山汉简《户律》规定：“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

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

书，勿听。”“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

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可见，奴婢也是作为马牛羊一样的财

产登记在户籍中的。

另一方面，奴婢亦为“人”的一面也是很明显的。日本学者堀敏一

认为汉代“刑人和奴婢都不被当人看待，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贱’。”但

是在汉代，“奴婢不被当作人而被作为‘物’这种观念也还没有固定

化。”⑥他引用《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中的故事：客人骂奴婢为“畜

产”，而刘宽却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认为

刘宽仍把奴当人对待，“如果奴婢即畜产这一观念已经固定了的话，那

么，这一段插话就失去了意义。”堀氏所言有一定道理。在汉政府的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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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光武帝明确宣布“杀奴婢不得减罪”，奴婢是被视为人的。一些开

明的地主、士人，也不主张将奴婢当作“物”来对待。这一点与中古社会

大不相同，中古时期如《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明文规定：“奴婢贱人，

律比畜产。”同书卷十四《户婚律》规定：“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

分。”在中古时期，奴婢被视同家畜、财物这一观念已为人们所普遍接

受。因此，日本一些学者认为魏晋以后，“奴婢是‘物’的观念才固定下

来”⑦，《宋书》卷四二《王弘传》记载了南朝士人的话说：“奴不押符，是

无名也。民乏资材，是私贱也。”这说明奴婢与被编附于国家直接统治

下的“良民”不同，奴婢没有独立的名籍，没有被编成符伍，被当作民之

资材、私贱来看待。

第三，关于汉唐奴婢法律地位规定的异同。

从史料反映看，汉唐时期法律上对奴婢的规定，既有一定的渊源关

系，但又有所不同。这里试举几例：《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载：“其

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

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

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赵君迫胁

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赵

京兆坐腰斩。”

在该事件中，赵京兆欲以魏丞相夫人杀害侍婢事胁迫魏丞相，达到

其报复魏丞相的目的。看来魏丞相夫人致死该侍婢是实，但问题关键

之处在于魏夫人是故杀———即贼杀，还是惩罚过当———即过失杀婢。

赵君企图以故意杀婢的罪名治魏丞相及其夫人之罪。但经核实在场其

他奴婢，侍婢“实不以兵刃杀也”。以兵刃杀，即故意杀害。而此言背后

则是：若因笞、杖决罚致死，并不为罪。《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亦载：

“地节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过，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

杀之府舍……广汉即上书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广汉知事迫

切，遂自将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

以杀奴婢事……事下廷尉治罪，实丞相自以过谴斥傅婢，出至外第乃

死，不如广汉言。”再如《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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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王刘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

通过以上事例可见，在汉代，杀奴婢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即使贵为

丞相夫人，故杀奴婢也难免被追究责任。这与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南

北朝时期，颇多杀害奴婢之事而不受追究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也可以

看出：如果属于过失或惩罚过当杀害奴婢，在汉代并不是严重犯法。新

发表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规定：“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

辜死，令赎死。”⑧可见，只要不是“故意”打死奴婢，主人只要出钱赎罪

即可。

这条法律规定，唐代显然继承下来，这当是《唐律疏议》卷二二《斗

讼律》中“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这一律文在汉代的源

头。不过，唐代的处罚比之汉代的规定更轻了，主人处罚死奴婢，不要

交赎金，基本不要负有多少责任。

从法律规定来看，汉代奴婢身份地位比唐代要高，在实际生活中亦

是如此。如汉哀帝时，王莽“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⑨。祝良

为洛阳令，“常侍樊丰妻杀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杀之”瑏瑠。首乡侯段普

曾孙胜坐杀婢，国除瑏瑡。再如其他如邵侯顺和梁王立以杀奴而被夺

爵瑏瑢；将陵侯史子回妻因杀侍婢而论弃市瑏瑣；缪王元因杀奴婢、胁迫奴

婢殉葬而受到“不宜立嗣”的处罚等瑏瑤，都说明汉代对杀奴事处罚颇严。

汉光武帝十一年诏明确规定：“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

罪。”瑏瑥在法律上将奴婢与自由人人身侵犯的地位拉平了。八月癸亥诏

曰：“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

射伤人弃市律。”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皆有免奴婢为庶人的记载。

与汉代相比，中古时期杀奴婢是可以减罪的。唐律明确规定，主人

杀奴婢可以减罪四等，故意杀奴婢仅处徒刑一年，过失杀奴婢无罪。而

奴婢殴伤主人，即使是过失伤主，也要被处以绞刑瑏瑦，很显然，就法律规

定而言，中古时期奴婢的地位显然比汉光武帝时要低。

从奴婢诉讼权利来看，《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规定：“部曲奴婢

为主隐，皆勿论。疏议曰：部曲奴婢，主不为隐，听为主隐，非谋叛以上，

并不坐。”《唐律疏议》卷二载：“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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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除“十恶”罪外，奴婢不许告主。否则处以绞刑。

先秦时代，奴婢是不可能拥有诉讼权的，从当时奴婢大多与罪隶身

份一致、而受过宫、劓、刖、膑诸刑者一般被摒弃于正常社会秩序以外的

情况来看，奴婢不可能有告主权利。秦汉时代，一般情况下奴婢仍不能

诉主。前文举秦简《法律问答》即规定了“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

非公室告，勿听”瑏瑧。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亦有“子告父母，妇告威公，

奴婢告主、主父线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瑏瑨的规定。唐律中“诸部曲、

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当源于秦汉律瑏瑩。

汉代奴婢一般仍是诉讼关系中的权利客体，如“父母告子不孝，皆

弃市。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

勿听”瑐瑠。奴婢之所以不能成为被告，是因为他不是法律诉讼关系中的

主体，不能负有刑事诉讼的能力。

但在法律实践中，汉代奴婢的地位已处于变化之中，如前引汉光武

帝诏令，多次规定不许杀虐奴婢，“杀奴婢不得减罪”。在汉代这样的大

背景下，有些奴婢开始有了一些权利主体的能力。《史记》卷一二九《货

殖列传》载：“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间

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千万。”时人评价刁间
“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该史料中的豪奴，主人使其经营鱼盐商

业，看来其行动是比较自由的。正由于其有一定的经营权利，方能尽其

力而自饶。

据东汉出土的《建宁四年孙成买地铅券》载：“建宁四年九月戊午朔

廿八日乙酉，左驭厩官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卖（买）所名有广德

亭部罗佰田一町，贾（价）钱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比张少卿，南比

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田中若有死

尸，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田东、西、南、北以

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券约，沽酒

各半。……”瑐瑡

该地券中左驭厩宫大奴孙成，似是官府中管理马匹官员的奴隶，其

人能以一万五千钱买张伯始田一町，可见其拥有个人财产，契中所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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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有死尸男女即为其奴婢，系表示其拥有该土地一切所有权之用语，

反映其对该土地的所有权是真实的，也反映他拥有占有奴婢的权力。

大奴孙成有正式姓名，拥有财产，显然与那些毫无权力和能力、任由主

人摆布的奴隶身份是有区别的。另外人所周知的汉代《王褒僮约》瑐瑢，

虽系游戏文字，但毕竟反映了奴婢与主人可以有某种契约关系，说明奴

婢并非完全无责任能力。

再如《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附子安世传》载：“郎淫官婢，婢兄自言，

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自）［告］署谪奴。其隐人过失，皆此类

也。”此史料反映，奸污官婢是犯法的，因此官婢其兄敢于申告。张安世

为隐“郎”之恶事而颠倒黑白，指责婢兄诬告。可见在一般情况下，若奴

婢所告属实，官府也是要受理的。相比之下，中古时期，奴婢几乎没有

任何诉讼权利，告主非谋反叛逆罪要处死刑，地位实际比汉代进一步下

降了。

据张家山出土汉初法律反映，在某些情况下，汉代奴婢甚至有财产

继承权：“死毋后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人律□之□主田宅

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一人，先用劳久、有□子若主所言吏

者。”瑐瑣可见主人死而无后者，奴婢可转变为庶人继承财产，并规定了确

定继承人的具体方法。在唐代，奴婢显然没有这样的地位，因而法律上

亦无此种规定。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汉代奴婢比一般人的法律地位还是要低下

的。同罪并不同罚。如：“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

皆枭其首市”瑐瑤。“奴婢殴庶人以上。究颧，畀主”瑐瑥。

第四，关于官奴婢的管理。

汉代政府对官私奴婢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重视。一方面私奴婢可

因其主人犯法被政府没为官奴婢，奴婢主亦可将其私奴婢入为官奴婢，

用以赎罪买爵；同样，官奴婢也可以通过赏赐或出卖的方式变为私奴

婢。不过无论私变官、官变私，汉政府更重视的似乎是奴婢作为财产关

系的转变，而不是身份的转变。甚至贵为太后，取得官奴婢亦要出钱购

买。如《汉书》卷七七《毋将隆传》载：“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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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太后取官奴婢，尚且通

过购买的手续，身份地位不如太后的，必须用钱来向政府请购奴婢，更

是不用说了。这与中古时期权贵奴婢大量来自赏赐，情况不同。像唐

代，宗室权贵使用官奴婢大多从司农寺直接领取。

当然汉代亦有赐奴。如汉武帝赐同母姊修成君奴婢三百人瑐瑦；又

赐方士栾大童千人瑐瑧；霍光前后受赐奴婢百七十人瑐瑨；东汉明帝赐弟东

平王刘苍宫人、奴婢五百人瑐瑩；和帝赐清河王刘庆奴婢三百人瑑瑠；这些

作为赏赐或出卖的官奴婢，出卖或被当作赏赐品以后，其身份也就转化

为私奴婢。

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代，官奴婢制度管理严格。官私奴婢区分清

晰，官私奴婢不可互代，凡私借官奴婢及将官奴婢借人者，笞五十瑑瑡。

第五，汉代奴婢与庶民界限不十分严格。

前已说明，秦代奴婢与自由人界限并不严格。汉代亦大体如此。

据张家山出土汉初法律规定：“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

属，婢为庶人，皆复使及算，事之如奴婢。主死若有罪，以私属为庶人，

刑者以为隐官。所免不善，身免得复入奴婢之。其亡，有它罪，以奴婢

律论之。”瑑瑢可见，汉代奴婢与庶人之间身份的转换比较灵活。

又据《汉书》卷一《高帝纪》载，五年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

皆免为庶人。”《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七年，“诏吏人遭饥乱，

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

法从事”。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

为庶民”。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

庶民；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

法从事”。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所在官，一切免

为庶人，卖者无还值”。同书卷《明帝纪》载：中元二年，诏“边人遭乱为

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

这些诏令，反映汉代债务奴婢身份并不稳定，中央政权有权加以干

涉并令其主人无条件放免。这与中古时期政府相对重视主人权利，一

般情况下只允许赎免的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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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科谪诸身份中，汉代贵贱等级界限也不严格。商人婚姻不存

在限制是明确的。与奴婢相近的赘婿也是与普通民女成婚，并不实行

同色相婚制。此外，汉代同秦朝一样，庶民亦可用奴婢赎罪，用奴婢

换爵位，用奴婢免赋役。这都说明汉代奴婢与自由民之间，身份并不严

格，如晁错就曾说文帝“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徙

之塞下”瑑瑣。

新发表的张家山汉墓竹简载：“奴有罪，毋收其妻子为奴婢者，有告

劾未还死，收之。匿收与盗同法。”瑑瑤“民为奴妻，而有子，子畀奴主；主

奸婢，若为它家奴妻，有子，子畀婢主，皆为奴婢。”瑑瑥这反映汉代仍有奴

婢与正常人通婚，良贱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至于像中古时期那样对奴婢身份地位、良贱关系等各方面作出的

十分详密、繁复、森严的法律规定，在汉代大多还没有出现，这是因为，

中古良贱制度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在汉代尚未完全具备。

注释：

①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６期；《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汉
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１０期。

② 参见吴荣曾：《试论秦汉奴隶劳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载《郑天挺纪念论文集》

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

③⑧瑏瑨瑐瑠瑐瑣瑐瑤瑐瑥瑑瑢瑑瑤瑑瑥 分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
释》，第１７８页、第１３９页、第１５１页、第１３８页、第１８４页、第１３９页、第１３８页、

第１５５页、第１５８页、第１５８页。

④ 《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４期。

⑤⑨瑏瑢瑏瑤瑐瑦瑐瑧瑐瑨瑑瑣 分见《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九九《王莽传》、卷十五《王子侯
表》、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卷九七《孝景王皇后传》、卷二五《郊祀志》、卷六八
《霍光传》、卷二五《郊祀志》。

⑥⑦ 分见［日］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译本第３３２页、第３３３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版。

瑏瑠瑏瑡 分见《东观汉记》卷二十《祝良传》、卷二一《段普传》。

瑏瑣 《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先生补。

瑏瑥瑐瑩瑑瑠 分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四二《东平宪王苍列传》、卷五五《清河王
孝庆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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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瑏瑩瑑瑡 分见《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卷二四《斗讼》、卷十五《厩库》。

瑏瑧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９６页。

瑐瑡 载罗振玉：《蒿里遗珍》，转引自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４０页，中
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另外，东汉《诸葛敬买地铅券》等一些地券与此券在
形式、内容上亦基本相同，可证此券并非赝品。

瑐瑢 《初学记》卷十九。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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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节日形态的演变
夏日新

一、汉代节日形态的基本确立

　　（一）二十四节气与四时八节

中国的农耕文化发达很早，早在万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黄河、

长江流域已有了一定水平的原始农业。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许多地

区已出现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或渔猎采集的氏族部落，社会生产的

需要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相传黄帝时已有了历法。流传至今的《夏

小正》，就可能反映了夏代的一些天文历法知识。二十四节气就是人们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历法知识。《尚书·尧典》载：“日中，星鸟，

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

短，星昴，以正仲冬。”所谓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

冬至四个节气。据研究，“四仲中星”至晚是商末周初的天象①。到春

秋时期，已有了四时八节的划分，《左传·僖公五年》载：“凡分、至、启、

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孔颖达疏谓：“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为

启，立秋立冬为闭。”已有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立春、立夏、立秋、立

冬八个节气。二十四节气，一般认为在战国时已基本齐备，至汉《淮南

子·天文训》中有完整记载。自冬至始，历数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

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

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秦汉以后的节日，有许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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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四节气基础上形成的。

　　（二）汉代的节日体系

先秦时期，在一些特定的时日，有隆重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最早的

节日萌芽。到后来，在年初的立春、年末的腊日等日子里，都有盛大的

庆祝活动，已产生了节日。到秦汉时期，元日、立春、上巳、夏至、伏日、

冬至、腊日等都已出现，已形成了节日体系。

元日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当历法发明之时，位于一年之首的元

旦就应有一定的祭祀活动，商朝称年为“祀”，当即由此而来。周代以

后，文献中清楚地记载了朝廷中的庆祝活动。《管子·立政》篇谓：“正

月之朔，百吏在朝。”到汉代，更制定了详细的朝贺礼仪。《通典》卷七〇

载：“汉高帝十月定秦，遂为岁首。七年，长乐宫成，制诸侯群臣朝

贺仪。”东汉的朝贺仪礼，见于《续汉书·礼仪志中》：“百官贺正月旦，二

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事

举之乐。”

不仅在朝廷，元旦在民间也成了重要的节日。元旦最初本来只是
“王者岁首”②，因为上古各王朝自定历法，改历体现王朝的正统。但至

汉武帝之后，历代都用夏历，正月旦固定在建寅之月首日，从而在民间，

正月旦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汉崔寔《四民月令》载：“正月之旦，是

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斋焉，及祀日

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

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四民月令》是记载士农工商庶

民之家的岁时活动，正月旦的记事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庆贺方式。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可能很早就成为节日，《吕氏春秋·孟春

纪》载：“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

‘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

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

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这段记载也见于《礼记·

月令》，但这到底是当时人对理想社会礼仪制度的构想还是现实社会中

·９９·

汉唐节日形态的演变



的真实，学者当中还存在争论，由于先秦立春的资料还知道得太少，也

只好存疑，但《礼记》作为后世儒家的经典，对汉以后立春节日的习俗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天子立春的劝耕仪礼，当就是受《月令》的影响。

《盐铁论》卷六《授时篇》载：“大夫曰：‘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

也。……故春亲耕以劝农，赈贷以赡不足，通滀水，出轻系，使民务时

也，……贤良曰：‘……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

意，而春令之所谓也。”可见在西汉，受儒家经典影响，立春日已有天子

亲耕，悬青幡，策土牛等习俗。东汉则有迎春仪礼，《续汉书·祭祀中》

载：“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勾芒……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

下缣各有差。”

汉有上巳节，《续汉书·礼仪上》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

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

矣。”上巳是源自先秦的古老习俗，《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

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③汉代的上巳节“官民

皆出”，是一个盛大的暮春除邪求吉仪式。东汉权臣梁商上巳日曾在洛

水边大会宾客④。

汉代兴起的节日有寒食节，东汉初人桓谭在《新论》中说：“太原郡

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⑤太原一地寒食的原

因据说与介子推有关，《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载：“（周）举稍迁并州

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

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

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

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介子推事《左

传·僖公四年》和《史记·晋世家》皆有载，然均不言焚死事。介子推焚

死传说主要见于汉代典籍，如刘向《新序》等。介山正在太原境内，太原

一郡盛行寒食可能与此传说有关。

社日也是汉代的重要节日。社日是人们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汉代

的社日是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并且在春社之外，又有秋社，在立秋后

的第五个戊日。春社祭祀是祈求社神保佑作物丰收，秋社则是收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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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感谢社神。汉代，官府祭祀在公社，民间则在私社。祭神之后，分享

余胙。

端午节似在汉代也已形成，汉代阴阳学说盛行，故五月五日很早就

被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初学记》卷四五月五日条就引《大戴礼》曰：

“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东汉成书的《四民月令》则载：“是月（五月）五

日，可作醢，合止得黄连丸、霍乱丸、采蕙耳，取蟾诸，可合创药及取东行

蝼蛄。”到东汉末年，五月五日已具备了节日的雏形，汉末人应劭所著
《风俗通义》已谓：“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又曰：“亦因屈原。”⑥将五月五日同屈原联系起来，并有许多相关的节

俗活动，表明它已是一个节日了。

伏日是汉代十分重要的节日。伏日起于秦，《史记·秦本纪》载秦

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正义》注谓：“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

故磔狗以御之。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是伏日最初只

是举行防止暑热毒气伤人的祭祀日子，但到汉代已变成岁时节日。《汉

书》卷六六《杨恽传》载：“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

《汉书·东方朔传》载伏日赐百官肉，是伏日无论官民皆休养生息。《四

民月令》也载：“六月初伏，荐麦瓜于祖祢，斋馔扫涤，如荐麦鱼。”还特意

以食物祭祖。

七夕节日在汉代也已存在。牛郎织女的传说出现很早，《诗经·小

雅·大东》谓：“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睕彼牵牛，

不以服箱。”但只是讥讽两位神祇终日不事劳作，徒有其名，并无二人相

恋的迹象。相反，战国时，流传的是织女与扶筐为妃。《开元占经》卷六

五引战国著名天文学家石申谓：“织女主丝帛之事，与扶筐为妃。”但至

晚在秦时，牛郎织女相恋神话就已形成。云楚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第一五五简载谓：“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到汉武帝修昆明

湖时，特意在湖东西两边修造了牛郎织女的石像，寓意二人分隔在银河

两边。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牛郎织女七夕相见的神话。东汉末年

应劭《风俗通义》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⑦稍后曹植《九咏》

谓：“乘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我子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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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时。”其注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

七月七日，乃得一会。”⑧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神话传说的形成，实际上也

预示当时民间已存在基于星神崇拜的七夕节日。

重阳节也可追溯到汉代。相传为西汉刘歆撰写、东晋葛洪整理的
《西京杂记》卷三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

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据此似汉初有重

阳节，但一般认为该书是南北朝时人假托刘歆、葛洪二人之名所作，实

际上反映的当是南北朝时习俗。但汉代九月九日已被看作一个特殊日

子，东汉《四民月令》中载：“九月九日，可采菊花。”⑨“九月九日，收枳

实。”瑏瑠但尚未成为节日。重阳节明确见于记载的是东汉末年，《艺文类

聚》卷四载曹丕下钟繇书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

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民间已有各种庆

贺活动了。

冬至是汉代的重要节日，《史记·天官书》把冬至看作与初岁（腊明

日）、正月旦、立春日并列的“四始”之一，是阳气萌生的日子。在这前

后，国家放假五日，全民休养生息。《易通卦念》曰：“冬至始，人主与群

臣左右从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从乐五日，以迎日至之礼。”瑏瑡百姓

过冬至节的情形，在《四民月令》中有记载：“十一月冬至之日，荐黍羔，

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斋馔扫涤，如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修谒贺

君师、耆老，如正月。”瑏瑢

腊日是汉代最重要的节日，腊日前后有一系列庆祝活动。《汉书》

卷六《武帝纪》谓：“（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

日，膢五日，祠门户，比腊。”大酺，即合聚饮食，所谓“比腊”，即比照腊

日，也就是说腊日允许群饮五日。《史记·天官书》也载：“腊明日，人众

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是讲民众聚会饮食。《四民月

令》具体载腊日前后五日的安排是：“前除二日，斋馔扫涤，（腊日）遂腊

先祖五祀。其明日，是谓小新岁，进酒降神，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贺君

师，如正月。其明日，又祀，是谓烝祭。后三日，祀冢。事毕，乃请召宗

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洽。”这里的“前

·１０２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除”之除，是指腊前日的逐除。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季冬纪》注谓：“今

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役，谓之逐除是也。”即此之谓。《四民月令》所载

腊节前后五日，是除日、腊日、小新岁、祀冢日。

二、魏晋以后节日形态的演变

　　（一）宗教影响的扩大

１宗教节日的形成

魏晋以后，由于外来宗教的传入和本土宗教影响的扩大，一些新的

宗教性的节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佛诞节是魏晋以后新兴起的节日。相传释迦牟尼诞生时，梵天帝

释以香汤为之沐浴，因而佛教寺院或信者常以相传释迦牟尼诞生的四

月八日举行浴佛仪式，故佛诞节又称浴佛节。浴佛习俗最早传入中国

是在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曾举行过大规模的浴佛仪式，相传观看者达

万余人。明确记载浴佛仪式在四月八日的是在孙吴时期，《岁时广记》

卷二十佛日部载：“《世说》，四月八日，吴孙皓以金像溺之，云浴佛，后阴

病，忏悔乃差。”孙皓的怪诞行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浴佛习俗。

明确作为地方节日记载的见于《荆楚岁时记》：“荆楚以四月八日诸寺各

设斋香汤俗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瑏瑣浴佛的场所是寺

院，而参加浴佛的则是百姓，故《荆楚岁时记》把它作为岁时节日记

录下来。

七月十五日是佛教和道教共同的节日，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

元，后来又演变成世俗性的节日，民间一般也将其称作中元。盂兰盆节

据谓源于西晋僧人竺法护翻译的一部佛经《佛说盂兰盆经》，讲佛弟子

目连拯救陷于饿鬼的母亲的故事。由于它与“孝悌为本”的中国儒家伦

理相契合，因而成为佛教招徕信徒的宣传工事，首先在佛教寺院中出现

了七月十五日讲诵《盂兰盆经》的斋会瑏瑤。到梁朝时，首先在佛教盛行

的南方地区，出现了带有节日形态的盂兰盆斋会。《荆楚岁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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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一个有固定日期、并有“僧尼道

俗”广泛参与的盂兰盆斋会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新的节日。

中元节是起源于道教的节日，道教将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

月十五日称作上中下三元，分别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天官赐福，

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元思想起源于６世纪中叶到末叶之间，即南北

朝的后期瑏瑥，到唐代，在唐初类书《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中七月十五日

条中，就记载了中元。不过，作为民间岁时节日的中元节，实际上已超

越了宗教信仰，成为一个全社会参与的节日，它既有佛教的盂兰盆会，

也包括了道教的中元斋醮。

２传统节日中宗教的影响

在秦汉沿袭下来的传统节日中，受到佛教等宗教的影响，习俗也发

生了变化。如《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条载：“于是长幼……各进一鸡

子……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元日吞生鸡子俗见于周

处《风土记》，则至晚是晋代以来的习俗。梁武帝笃信佛教，民从其化，

故梁时此俗消失。同上书腊日条又载：“腊日……村人并系细腰鼓，

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腊日是先秦以来的

传统节日，人们装扮“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来驱逐百鬼，称“大傩”或
“逐除”，也即《荆楚岁时记》所载“逐疫”。但到梁时，方相氏为金刚力

士所取代，佛家之神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神祇，这无疑也是受佛教传入

的影响。

道教也对节日习俗产生了影响。如元日“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

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瑏瑦。《荆楚岁时记》在其下

注谓服椒使人身轻耐老，柏是仙药，桃压伏邪气，制百鬼，五辛炼形，辟

疠气，敷于散出著名道士葛洪《炼化篇》，却鬼丸见于《天医方》等等，从

中皆可窥见道教的痕迹。

　　（二）地域性节日的发展

汉代时，有些节日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区，到魏晋以后，这些地区性

的节日中，有一些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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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节前面谈到，本只是流行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地区）一带的节

日，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并州的流民流向全国，也把寒食的风习传播到

各地。《邺中记》载：“邺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

乾粥，是今之糗也。”瑏瑧《邺中记》所载为后赵习俗，是十六国时期河北地

区已有寒食节俗。寒食习俗也传到了长江流域，《荆楚岁时记》载：“去

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到唐

代，寒食已列为官方的正式节日。《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条百官休假

规定有：“寒食通清明四日。”寒食成为全国性重大节日了。

端午节正式作为节日记载见于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方伯

协，极烹鹜，用角黍，龟鳞顺德。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瑏瑨是在

南方地区，关于端午的起源传说，或谓纪念吴伍子胥，或谓纪念越王勾

践，或谓纪念屈原，也多与南方地区有关。尤其是屈原，主要影响是在

原楚国境内。《拾遗记》卷十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

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

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

祠，汉末犹在。”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屈原传说还主要是在长江中游

一带流传，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

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

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瑏瑩端午的主要节俗竞渡习俗，到隋代，也

还只是盛行在长江中游一带，《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

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

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

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

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到唐代，端午成为

全国盛行节日，如《唐会要》卷二十九节日条载：“显庆二年四月十九日，

诏曰：‘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诸王妃公主及诸

亲等营造衣物、雕镂鸡子以进。贞观中已有约束，自今以后，并宜停

断。’”是五月五日和寒食节一样，已成为举国欢庆的节日，唐代行政法

典《唐六典》中也明文规定了端午的节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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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节日世俗化趋向的发展

早期的节日，多是由祭祀演变而来的，而当时祭祀是一种特权，只

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参与祭祀，因而许多节日习俗缺乏一般民众的广

泛参与，这是节日的初步萌芽阶段。秦汉以后，身份等级制度受到强烈

冲击，节日的民众化、世俗化有很大发展，节日摆脱祭祀形式的束缚，由

单一性向综合性发展，确立了节日体系。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外来

文化的冲击，各地居民人口的大量迁徙流动，节日交互融汇，文化内涵

更为丰富，娱乐健身色彩更为加强，节日的世俗化趋向也愈益明显。如
《荆楚岁时记》所载一年岁时节日中，到处可以感受到普天欢庆的气氛：

“（正月）元日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会，行乐饮

酒。”行乐饮酒不仅只限于正月，其他月份也照样如此，如“三月三日四

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觞曲水之饮”。“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

宴”。“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除各种形

式的聚饮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如立春日有施钩、打毬、秋千之

戏，寒食有斗鸡、镂鸡子、斗鸡子之戏，五月五日四民踏百草、竞渡之戏，

七夕妇女乞巧，岁前藏钩之戏。这些娱乐活动，早期或带有某种巫术意

义，如施钩是为了“致丰穰”，竞渡是祭神的仪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

始娱神的意义愈来愈淡，而娱人的意义愈来愈浓。

节日的世俗化还反映在节俗祈愿上，周处《风土记》载：“七月初七

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

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

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

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瑐瑠乞富乞寿乞子，这是一般

人最普遍的愿望，它变成节日的主要活动，也反映了参与节日民众的普

遍性和节日活动的世俗性。

魏晋隋唐以来，一些明显带有游玩观赏性质的节日或节俗发展起

来。元宵节灯俗就是隋唐之际新兴的习俗。它就是在北朝后期的游乐

之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书》卷四六《长孙平传》载：“邺都俗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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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有善称，转相州刺史，甚

有能名。在州数年，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上

怒而免之。”邺是北齐旧都，正月十五日大戏，正是沿袭北齐的旧俗。到

隋一度禁止，《隋书》卷六二《柳彧传》载：“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

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之。”此事
《资治通鉴》载于隋文帝至德元年（５８３），文帝也同意了柳彧的奏请，是

文帝时此俗一度被禁断。但至隋炀帝时，又死灰复燃，且规模更大。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六年载：“春，正月……帝以诸蕃酋长

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外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

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

岁以为常。”胡三省注谓：“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

此。”至唐代，沿袭不改。《朝野佥载》卷三载：“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

五、十六夜，于京安神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夜以锦绣，饰以金银，燃

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

花冠，一巾帔，不下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妇

千余人，衣服花钗，婢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

有之。”这样一种狂欢极乐的节日之夜，正是与节日世俗化发展相适应

而出现的。

中秋节日出现于唐，最主要的节俗是赏月。首先是帝王喜好赏月。

《天宝遗事》载：“明皇尝八月十五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

意。遂敕左右于池西岸别筑高台：‘吾与妃子来年望月。’”瑐瑡唐明皇和

杨贵妃的风雅必然推动社会上的赏月风潮，故唐诗中有“今夜月明人尽

望，不知秋思属谁家”瑐瑢句。有趣的是，唐代赏月多称“玩月”，欧阳詹就

有《玩月》诗，虽然这里的“玩”有赏玩之义，但也说明节日习俗已重在人

心之愉悦，而祭天媚神的意义则淡泊多了，这也正是节日世俗化的表现

之一。

注释：

①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６６—６７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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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史记》卷三七《天官书》。

③ 见《续汉书·礼仪上》刘昭注引，第３１１１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载：“（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会宾客，宴于
洛水，……商与亲昵酣饮极欢。”

⑤ 《艺文类聚》卷三岁时上引。

⑥瑏瑡 分见《初学记》卷四五月五日、卷四冬至条引。

⑦ 《岁华纪丽》三引。

⑧《九咏》见《古今岁时杂咏》卷二五七夕部；《九咏注》见《文选》卷一九《洛神
赋》注引。

⑨瑏瑩 分见《艺文类聚》卷八一菊条、卷四引。

瑏瑠 《太平御览》卷九九二枳实条引。

瑏瑢 《玉烛宝典》卷一一引。

瑏瑣瑐瑡 分见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佛日部作龙华条、卷三一中秋（上）筑高
台条引。

瑏瑤 张弓：《中国盂兰盆节的民族化演变》，载《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瑏瑥 见（日）秋月观映氏：《三元思想的形成》，（日本）《东方学》二二。

瑏瑦 见宝颜堂秘籍本《荆楚岁时记》正月元日条。

瑏瑧 见黄惠贤：《辑校邺中记》寒食条，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９、１０期，武汉大
学学报编辑部，１９８８年１２月。

瑏瑨 见《玉烛宝典》卷五引。

瑐瑠 《太平御览》卷三一岁时部七月七日条。

瑐瑢 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二九王建《中秋夜望月寄杜郎中》，第３０８页，辽宁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作者单位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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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
杨　华

　　２０世纪的中外学者对先秦两汉时期的社邑问题多有论列，早年曾有

一批研究成果问世①。８０年代，河南偃师地区又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侍

廷里僤约束石券》，再次引起学者的兴趣②。随后，宁可先生根据这些成

果，将隋唐时期的民间私社追溯至西汉后期③；俞伟超先生汇释了包括甲

骨、金文、印章、简牍、碑刻在内的所有考古成果，论证农村公社在先秦两

汉时期的演变形态，指出里、社、单（僤、弹）的同一性④。这两项总结性的

成果，对此课题均有重大推进，至今仍是相关研究的基本起点⑤。

近２０年来，在长江流域出土了几批包含社邑信息的简牍，为社邑

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使得此前依据传世文献和当时考古成果所作出

的结论，有了重新讨论的必要。以下就此稍作梳理，并略陈管见，主要

视点集中于民间基层的里社和私社，时间限于战国至两汉。

一、楚简和秦简所揭示的南方里社

社为上古时期的土地神和地域神，根据《礼记·祭法》，古代贵族实行

两社之制，王者祭太社和王社，诸侯祭国社和侯社。《礼记·月令》规定，仲

春和仲秋之月“命民社”，显然，庶民亦有社。这种民间基层之社，应当就

是《祭法》中的“置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玄注谓：

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

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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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单出里。”

《史记·礼书》“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下，司马贞《索

隐》也有是说：

言天子已下至诸侯得立社。诸侯已下至士大夫得祭社，

故《礼》云“大夫成群立社曰置社”，亦曰里社也。

郑玄以汉代现实立说，司马贞以唐代现实立说，都用汉唐之间的基层社

会组织，来比拟先秦时期大夫以下的民间基层之社，并径称之

为“里社”。

里社在先秦时期又称为“书社”，即将社员之名籍书于社簿，它实际

上是历来实行的一种基层行政管理体制。齐、鲁、卫、赵、越等地都有
“书社”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

请致千社。’”《哀公十五年》有“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以南书社五

百”。《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以山阴数百社禄晏婴，《荀子·仲尼》记载

齐侯封管仲书社三百，《吕氏春秋·高义》记载越王欲以故吴之地、阴江

之浦书社三百封墨子，等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基层之社的写

照⑥。其时基层里社的特点是里、社合一，聚族而居。

史料早已表明，在南方楚地似乎也实行着这种里、社合一的基层管

理体制。《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曾在楚国受到楚昭王的极高待遇，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集解》引服虔曰：“书，籍也。”当时

楚地的社庙中有专书里社成员的社籍册。《史记索隐》谓：

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

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虽累千

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可见，楚昭王时期民间基层的里社均有详细的里籍登记，一定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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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土地神崇拜，与该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互为表里、联合为治，这样

的里社可以说是官方化的，从中可以看到西汉里、社合一的初形。

虽然此段材料的可信度曾经受到部分怀疑⑦，但是近年来出土丰

富的楚简材料，证明楚国有“里”这一行政单位的存在，已是无可争辩的

事实。在下葬年代为公元前３１６年的包山２号楚墓中，出土了大批竹

简，简文反映，里是当时楚人进行法律诉讼的基本单位⑧。见于简文的

里，有“郢里”（简７）、“南阳里”（简９６）、“山阳里”（简１２１）等名称，据学

者统计，包山楚简中所记的里名，共有２２处之多⑨。简文还提到多名
“里公”，如“里公隋得”（简２２）、“里公登婴”（简２７）、“里公娄毛”（简３７）”、

“里公苛藏”（简４２）”等，这些“里公”应即里长，也就是地方基层之社———

里社之长。不仅如此，里中之居民“里人”也屡见于简文，如“里人青辛”

（简３１）、“灌里人湘因（从疒）”（简８３）、“冠陵之勘里人石绅”（简１５０）等。

这些里人，当即里社之社员，如同后世所谓“社人”瑏瑠。天星观１号楚墓遣

策中有“番之里人”的字句，显然这是墓主番乘同里之人助丧赗物的记

录，这对楚地里社的经济互助的社会功能，是很好的说明瑏瑡。

在最近公布的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卜筮祭祷简中，提到里的材

料共２４条，如“缰子之里”（甲二：２７）、“竽我之里”（甲三：１７９）、“杨里”

（零：７２）、“堵里”（零：１１６）、“安（从阝）里”（零：４０２）、“榗里”（零：５２９）

等，都非常典型，一般只提到“里人”而没有“里公”或其他身份。同墓简

文中还有大量祭祷社神的记录，据笔者统计，共出现５６条，如果将其中
“二社”“三社”视为祭祷两个社或三个社的话，那么，平夜君封地周围社

的分布应当相当广泛瑏瑢。

对于社的祷祀，在卜筮祭祷类楚简中记载尤多。有的直接称为
“社”，如包山楚墓中的两枝简文：

举祷蚀太一全豢，举祷社一全昔（从豕），举祷宫、行一白

犬。（简２１０、２４８）

显然，这是对社神进行举祷的记录，所用物牲为昔（从豕），即干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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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代相当的望山楚墓中，其卜筮祭祷简文也提到“社”，如简１１５：

“……□东宅公、社、北子、行、□□……”同墓所出简１２５显然亦与社祭

有关，惜简文残泐不识瑏瑣。在天星观１号楚简的卜筮祭祷简中，也有
“冬夕至，尝于社，特牛”的记载瑏瑤。上揭新蔡平夜君成墓所出楚简中还

有：“……司城均之述（遂），刉于洛、翟二社，二古（从豕），祷……”（甲三

３４９），显然也是向洛、翟二社坛致牲的行为。其中最常见的句式是“某

里人祷于其社”，如“吕（从木）里人祷于其社（乙四：８８）”、“……堵里人

祷于其［社］……（零：１１６）”，等等。所用的牺牲，基本以豢、豕为主。里

人祷于其社，说明此时一里一社，里与社还是基本合一的。同墓简文中

干脆将对社的祭祷直接说成是对里的献牲：“中（仲）春，竽我之里一冢
（甲三：１７９）。”每年仲春、仲秋时节两次社祭，与《礼记·月令》的规定相

合。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年代初步断定为战国中期楚声王至楚肃王时

期，略早于包山楚墓，从中可以看到，彼时楚国的里人与自己所属的里

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经济和精神联系。

除了明确称为“社”的祭祀之外，战国楚简中对于社祭还有其他几

种名称：

１有的称为“地主”：

厌一古（从豕）于地主。（包山简２１９）

地主、司命、司祸各一肉 （从歹）缨。（江 陵秦家 嘴

Ｍ９９简１１）

举祷大地主一古（从豕）。（江陵秦家嘴 Ｍ９９简１４）

司命、司祸、地主各一吉环。（天星观 Ｍ１简）瑏瑥

公北、地主各一青牺；司命、司祸各一鹿，举祷，荐之。（新

蔡简乙一：１５）

２有的称为“侯土”：

赛祷太佩玉一环，侯土、司命、司祸各一小环。（包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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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２３７、２４３）

举祷太佩玉一环，侯土、司命各一小环。（望山简５４、５５、

５６）

３有的称为“宫地主”和“野地主”、“宫侯土”和“野侯土”，说明地

主和侯土还有宫、野之分：

赛祷宫侯土一古（从羊）。（包山简２１４、２３３）

荐于野地主一古（从豕），宫地主一古（从豕）。（包山简

２０８）

因为卜筮祭祷简的格式相对固定，所祭祷的神祇之名可以互释对校，所

以知道，楚简中的侯土、地主，与社虽然名称相异，但所指的都是楚地社

祭。对此陈伟先生已经指出：

（包山楚简）敚辞中太或蚀太与非人鬼神祇一起出现过５
次，紧接其后的神祇，３次作侯土，另外两次分别作社与地主。

这显然是在同时祷祠天、地之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文献

所示侯土、地主与社的同一性亦见于简书瑏瑦。

总之，在战国时期社神是南方楚地民间普遍祭祷的重要对象。所

以，陈涉率领戍卒行进到沛县大泽乡（处于拔郢后楚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内）时，指使吴广到所驻之地的“丛祠”中狐鸣夜呼，才会收到惊恐众戍

的效果瑏瑧。

秦人占领楚地后所实行的地方行政统治，亦仍然以里为基本社会

单元。秦代的里、社合一，可以从陈平为里社之宰而分肉甚均的史载中

得到证明瑏瑨。在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所有犯罪记录都要求注

明里籍，里内成员有“里典”、“里公士”、“里士伍”、“里人”等几种称呼，

公士和士伍均与秦汉爵制有关，这些称呼当指里社成员的几种身份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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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典当即里长；里人应是泛称，所有在籍者均可称为里人。如《封诊

式·毒言》：“某里公士甲等诣里人士伍丙”，说明甲某是在籍的里人，又

有公士之爵；而乙某也是在籍的里人，但他此前曾有爵，后被夺爵。《封

诊式》同篇还记载，这个里人士伍丙因擅长“毒言”的巫祝之术，所以“里

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意谓每年里社

祭祠后进行会饮时，没有人愿意与他共享杯器瑐瑠。所谓“祠”，当即社

祭，说明同里之人一年内有共祭社神的活动，祭祀社神后的会同宴饮是

此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与礼书的相关制度相合。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有：“凡邦中之立丛，其鬼

恒夜呼焉，是遽鬼执人以自代也。”（简６７背贰—６８背贰）《日书》乙种

中也有：“中鬼见社为眚。”（简１６４）这些都说明，秦人据楚后社鬼巫术

仍然大为盛行。

在《汉书·食货志上》所载的李悝关于农民生活水平的计算中，提

到了战国时期民间里社的供祭办法：“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

百”，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的魏国，每年的社祭粢盛系由各家摊派以

供。此种方式，在汉代完全得到延续。《史记·封禅书》载：“高祖十年

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

曰‘可’。”所谓“民里社各自财以祠”的办法，也就是大家平均分摊里社

之粢盛，以供社祀。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战国时期的里社到汉代的里

社，并无太大的改变。

此种里社的规模，与里的大小一致。而关于先秦里的人数，历来有

多种说法，一般根据《周礼·遂人》之“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认为一里

当为二十五家瑐瑡。然而《礼记·祭法》郑玄注认为先秦时期“百家以上

则共立一社”。此外还有五十家、七十二家、八十家诸说瑐瑢，恐怕均难有

定数。

二、秦汉的私社与里社

汉代中央、郡国、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社，分别称为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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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社、国社、县社、乡社、里社等。一般认为，县及县级以上的社祠，由政

府设置，官府致祭。《史记·封禅书》记载，汉高祖二年，“令县为公社。”

关于公社，《集解》引李奇曰：“犹官社。”公社就是官社。《汉书·郊祀

志》所谓“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指的就是这一礼制。

而汉代基层里社的性质，究竟是官社还是私社呢？

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早已指出：“王侯乡、遂、都、鄙之社，并为公

社；置社则为私社。”瑐瑣俞伟超先生进一步作了发挥：“按照这个分类，汉

代各地的‘县社’、‘乡社’即相当于过去的‘公社’；‘置社’即相当于过去

的‘私社’。”同时，俞先生又论证“置”与“弹”在上古音中可以通假，置社

即弹社，亦即里社———“同样一个聚落可以使用‘里弹’、‘里社’、‘社

弹’三种名称，正说明里、社、弹是三种规模相当而性质不一的组织。”瑐瑤

如此说来，里社也应当如置社一样，属于私社性质。宁可先生在前揭
《汉代的社》一文中作过与之大致相同的概括：“县以下的乡社、里社，则

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

但实际上，汉代基层里社的官方化性质很是明显，这在两位先生的

论著中已有揭示：

第一，社中有左、右“厨护”之职，专司社供。社祠在每年春（播种

前）、秋（收割后）二季举行，其时要致祭，然后集会宴饮。正如俞伟超先

生所论证的，汉代里弹中有专掌教化的“三老”、“敬老”，有专掌税役的
“平政”，有专掌仓廪之粮谷出入的“谷史”，有专掌诉讼的“监”“平”，等

等。这些职役是否具有俸禄还不甚清楚，但从他们的官印看来，其官方

化性质十分明显。相同地，专司社供的“厨护”无疑也具有官方化的性

质。这样，虽然里社之供由里人“各自财以祠”，但春、秋二季的社祭活

动，便应当由官方化的厨护专职管理，很难说是由居民自己组织了。

第二，部分史料表明，这些里社的活动，可能要受到上级官社的支

配。《春秋繁露·求雨》载，春旱求雨之法是“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

五虾蟆错置社之中……”。《艺文类聚》引该文“置”作“里”，置社与里社

无别，均指民间基层之社，另从“闾外之沟”的场景看来，此求雨程序也

应当是施行于民间里社之中。同书《止雨》：“雨太多，……令县、乡、里

·１１５ ·

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



皆扫社下。”显然，里社受到官府的认可，处于其行政命令之下，其活动

必须与上级官社的活动一致，自然都带有官方化的性质。

第三，汉代县衙之“诸曹掾史”中，有劝农掾一职，其职责为“监乡五

部”，即派驻巡行乡里，他们“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瑐瑥，后来便

由派驻巡查官演变为乡里的常设官，如在长沙新出的三国吴简中，乡一

级劝农掾往往担任有名籍、赋税、官司担保的功能，甚至直接称为“乡

吏”瑐瑦。然而，从居延汉简等材料看来，主办“春祠社稷”、“谨修治社稷”

也是汉代劝农掾的主要职责之一瑐瑧。如是，作为基层乡吏的劝农掾，他

们所主管的乡里社稷之祠，必然也带有官方性质。

事实上，随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基层里社的官方化和政治

化功能处于加强的趋势之中。因为“里”在编户齐民的政治体制中的功

能不断加强，“社”在凝聚民众、安定秩序方面的功能也愈益重要。原来

基于自然村落（血缘或地域）而自行组织的社，是与周礼中的一些基层

礼制相配套的，如乡饮酒、乡射、求雨、族葬等，但到了汉代，这些基层礼

制越来越被赋予政治功能，成为集权政治的手段，如乡饮酒礼便与等爵

制联系起来，里社之祭也必须与其上级的官社之祭步调一致。“周礼汉

读”所揭示的，正是“周礼汉用”的历史事实。

或许可以这样概括：针对帝社、郡社、国社、县社而言，里社是私社；

但针对民间后来自行另外组织的私社（详下）而言，它又是官社。在先

秦周礼时代，里社是私社；但至秦汉时期，里社又是官社。

文献中之所以将汉代的里社冠以“公”或“官”名，是与“私”或“民”

相对的。在汉代，出现了一种基层庶民自发组织的“私社”。《汉书·五

行志（中之下）》记载，西汉元帝建昭五年（前３４），“兖州刺史浩赏禁民

私所自立社”。关于“私社”，颜注中引用了两种说法，一是张晏曰：“民

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二是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

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颜师古认为臣瓒的说法更有道理。这

是目前所见汉代私社的最有力的也是惟一的文献材料。

据此，宁可先生对汉代私社的特点作了这样的解读：第一，非里中

全体居民参加，而系十家五家即部分人户的自行结合；第二，二月八月

·１１６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两次社祭之外的其他时间也有举行祭祀活动的；第三，祭社地点非全里

共立的社坛，而系部分人家自立的“私所”；第四，不符合官方规定，受到

禁止。宁文同时指出：“不论先秦公社、私社初起之义何指，两汉时的私

社则非指里社，当系指《汉书·五行志》所载这类在里社之外私立的与

传统及官方规定不合而为官府所禁的社而言。”瑐瑨

这种在官方里社之外另立私社的历史趋势，亦即“社的活动私人

化、自愿化的趋向”，在汉代及其以后的时期延续不辍：

有的是按阶级和职业结合，例如居延地区即有边郡部吏

敛钱社会的记载；更多的则是里中部分居民自己建立的私社。

这些社中，有些是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结合的，社的职能往往

在社名上反映出来。像东汉缑氏县侍廷里居民二十五人组成

的“父老僤”，其职能即为共同敛钱买田，以其收获供僤的成员

轮次充当里父老的费用。东汉有的地方官为百姓组成的“正

弹”，其职能则是均摊更役，并募钱雇人充役。此外，尚有“酒

单”、“宗单”、“同志单”、“孝子单”等瑐瑩。

汉代以降，里、社合一逐渐走向里、社分离，民间私社越来越盛行。私社

的种类很多，有以宗族而聚的宗社，有以信仰相联系的佛教社、道教社，

有按阶级和职业结成的官品社，有按性别组成的女人社，等等。至唐

朝，官府曾多次发布禁止私社的诏敕，如《开元户部格》、《天宝七年
（７４８）册尊号敕》，这些内容都在敦煌文书中得到反映瑑瑠。然而，民间聚

立私社之风从未间断，私社成为宗教信仰和经济互助的重要媒介。从

敦煌私社的“社条”（社邑组织和社邑活动的规约）可知，大部分为每年

三斋二社，即：“其斋正月、五月、九月，其社二月、八月。”瑑瑡私社之斋事，

因受佛教的影响，多就寺庙举行，同时因社内成员生老病死等原因，各

社的举行时间并不一致。但在唐朝、五代被称为“春座”、“秋座”的社祭

活动（包括饮宴、会聚等），于每年仲春、仲秋两度举行，却是早已见于
《礼记·月令》和楚简的传统礼俗，与战国秦汉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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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代民间另立私社的资料，文献所载甚少，最早也是最典型的

记载仅见于前引《汉书·五行志（中之下）》。然而，近年来出土于南方

地区的部分简牍，则可能丰富相关认识，甚至可能将秦汉时期民间私社

的历史大大提前。以下胪陈几条重要史料，并对之展开述论：

１东汉序宁巫祷简牍

上世纪９０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收藏了一份东汉时期巫师祝祷、为

人除病的券书，生病者名为序宁，为一女性。根据公布的材料，该券书
（以下简称《序宁病简》）祷文分为１２段，内容为巫师施术时向神灵所致

的文辞，故而其中记有祷主的疾病状况，以及所祈祷的神灵名称———司

命、大父母、丈人、官社、东北官保社、田社、炊休、外家西南、水上、殇君、

男殇、女殇、黄君、腊君、郭贵人瑑瑢。《序宁病简》中所书神灵没有相互重

复的例子，但其中却出现了官社、东北官保社和田社三个社名。前二种
（“官社”和“东北官保［宝］社”瑑瑣）已明言是官社，这与前引《史记·封禅

书》和《汉书·郊祀志下》中所说的“官社”为同一性质，中央有国立官

社，各地方州县也层层下推，有其郡、县官社，如上文所论，最基层的民

间官社就是里社。所以，该简中的“官社”当即祷主序宁所在地的里社，

而“东北官保［宝］社”大概与其所隶属之里社相邻，出于解除疾病之巫

术需要，也同时受到祷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还有另一个社———“田社”也受到祷祝。

其性质使人联想到前引《汉书·五行志》的臣瓒注：“旧制二十五家为一

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田社就是在官社之外由农民另

外共立的私社。之所以称为田社，是取《周礼·大司徒》云“树之田主，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之意，郑注云：“田主、田神，侯

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是与邑相对应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

注：“在田曰庐，在邑曰里。”邑与野、庐与里相对，是当时人把田野散居

与邑里聚居加以区别的意思。正如前引宁可先生文所论，“田社，可能

与里社相对，指的是散居于村邑之外的零散人户在里社之外私下组织

的社”。《序宁病简》中所祷祝的田社，应当就是祷主序宁在官社之外另

外参加的一个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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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宁病简》第三段有“建初四年七月甲寅朔”的记载，可知其使用

时间为东汉章帝建初四年（７９），它距西汉元帝建昭五年（前３４）的“兖

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只晚１１３年。这对于汉代以降民间基层

之社逐渐私人化、自愿化，愈益摆脱官府控制的演变趋势，不啻为一个

典型的注脚。

２邗江胡场５号西汉墓简牍

如上所述，民间基层之私社的材料，最早见于《汉书·五行志（中之

下）》，所发生的时间是西汉元帝建昭五年（前３４），然而这种社会现象

还有向前追溯的可能。１９８０年，在扬州附近的江苏邗江胡场大队发掘

了５号西汉墓，该墓所出一件《神灵名位牍》上有７列９９个字，全部为

神灵名称。按右读方式，大约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江君、上蒲神君、高邮君大王、满君、庐相泛君、

中外王父母、神魂、仓天、天公；

第二组．大翁、赵长夫所□、淮河、堬君、石里神社、城阳

□君；

第三组．石里里主、宫春姬所□君□、大王、吴王、□王、

泛□神王、大后垂、宫中□池、□□神社；

第四组．当路君、荆王、奚丘君、水上、□君王、□社，宫司

空社、邑（？）、塞瑑瑤。

由于同墓所出的一件告地策上书有“广陵石里男子王奉世”等字，可知

墓主系广陵石里人；由告地策上所书“广陵宫司空长前丞□敢告土主”，

可知王奉世之丧事由广陵宫司空长前丞某负责，死者生前或在广陵

宫供事。

从这几组神祇看来，它们之间互有重合，如第二组之“石里神社”和

第三组之“石里里主”，显系同一种社神，即王奉世生前所在地石里的里

社之神。但是在第三组又出现“□□神社”，第四组又出现“□社”瑑瑥，虽

然目前这几字不能识读，但从考古简报所附照片中明显看出，它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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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里之社，而是别的社。这样，为死者王奉世之丧而向阴间祭祷的社

神，便不止一个了。唯一的解释是，墓主生前曾经隶属于几个不同

的社。

为什么会如此？可从第四组神祇中得到启发。在第四组中还有一

个“社”字，从木牍的文字排列看来，此字紧接“宫司空”之后另行书写，

疑应与“宫司空”连读，读作“宫司空社”。如果把“宫司空社”连读可信

的话，则可以这样推测：死者既隶属于其名籍所在之广陵石里社，又隶

属于其顶头上司“广陵宫司空长前丞某”所在之社。前者（石里社）是官

社，后者（宫司空社）则是以广陵宫司空之官长为核心组成的私社。根

据该墓所出的私印“臣奉世”以及随葬之物并不特别瘠薄的现象看来，

死者王奉世生前家住石里，但可能是广陵宫的一名小吏，略具官阶，他

所属的宫司空社则是一种按服役单位或按官阶组成的私社。王氏之丧

事由广陵宫司空长前丞某来主持，而不是由其所在地石里的地方长官

来主持，这本身也说明了此种私社在丧葬互助方面的功能，类似现象在

隋唐时期屡有所见。

根据随葬的告地策，邗江胡场５号汉墓的下葬年代判定为汉宣帝

本始四年（前７０）夏天。此一时期私社的存在，不仅佐证了西汉元帝建

昭五年（前３４）兖州刺史浩赏禁止民间自立私社的现象，而且将同类记

载提前了３６年。

３周家台３０号秦墓《日书》

有关民间私社的记载是否还可以向前追溯呢？最新出土的秦简材

料似乎作了肯定的回答。周家台３０号秦墓《日书》中，画有一幅线图
（四），其内容为秦始皇三十六年的地支神位图，十二地支按顺时针方向

旋转，占据十二角。傍于其侧的文字解释是：

卅六年，置居金，上公、兵死、阳（殇）主岁，岁在中。

置居火，塾（筑）囚、行、炊（灶）主岁，岁为下。

［置居水］，……主岁（残）

置居土，田社、木并主岁。（简３０１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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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居木，里社、冢主岁，岁为上。（简３０２壹）瑑瑦

这个神位图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列举了该年岁星所主、致祸作祟的神

灵，估计与当时的式盘有内在联系，其具体操作方法不详。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３０１、３０２两枝简文中，分别提到“田社”和
“里社”两种社神。从整个图式看来，各神灵间并不重复，所以田社和里

社也绝不可能是一种社神的重复。里社已如前文所论，是秦汉时期最

基层的官社，那么田社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里的田社可能就是由农

民自行另立于野地的私社，这与前引《序宁病简》在官社之外另外祈祷

的田社，当属于同一性质。

此幅线图中明言秦始皇卅六年，亦即公元前２１１年，所以关于秦汉

私社出现的时间又从《汉书·五行志》所载上溯了１７７年，比前揭邗江

胡场五号西汉墓的材料也提前了１４１年。

为明了计，现将以上关于官社和私社的材料用简表展列如下：

时　间 资料来源 官　社 私　社 备　注

秦始皇三十六年
（前２１１）

周 家 台 Ｍ３０
《日书》

里社 田社

西汉宣帝本始四
年（前７０）

邗江胡场 Ｍ５
《神灵名位牍》

社、石里神社、
石里里主

宫司空社
另 有 □ 社、
□□神社，性
质不详。

西汉元帝建昭五
年（前３４）

《汉书·五行
志》

里社
“民 私 所 自 立
社”、“民或十家
五家共为田社”

东汉章帝建初四
年（７９）

港中大藏《序
宁病简》

官社、东北官
保 ［宝］社

田社

三、从里、社关系看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如前所述，在战国新蔡楚简中常见有“某里人祷于其社”的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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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时楚地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一里一社，里与社是基本合一的。在新

蔡简中，还常见有“某人之述，刉于某地几古（从豕），祷几冢”的记

载，例如：

许智：许智之述，刉于取三古（从豕），祷三冢。……（甲

三：３２０）

……己之述，刉于豢（从月）辰社，二古（从豕），祷二……

（甲三：３４３ １）

高（从毛）良之述，刉于奚（从阝）二社，二古（从豕）……

（甲三：３４７ １）

……司城均之述（遂），刉于洛、翟二社，二古（从豕），

祷……”（甲三：３４９），

甸尹宋之述，刉于上桑丘……（甲三：４０１）

“刉”本写作“既（从刂）”，就是古文献中的“饩”，是一种杀牲血祭之礼，

根据甲骨卜辞，其源可溯至商代瑑瑧。以上都是在各个“述”之内进行杀

牲祭祷的记录。“述”显然是一种区域单位，最初公布的发掘简报曾将

其释为“遂”，这在古文字学上可以找到证据瑑瑨，也获得了部分学者的认

同瑑瑩。《周礼·地官·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

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的说法，如是，则一遂有５００个里。如果楚简

中的“述”即是“遂”这种结论可信的话，那么，楚地的遂有多大？它与里

的关系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楚地之遂显然大于楚地的里（社），这从上

引简甲三之３４３ １、３４７ １、３４９诸简文可知，在某一述（遂）之内，存

在着多个社，该简所记载的是，在其中的某几个社举行杀牲的饩（刉）

礼———常见的是一、两个社，如司城均之述（遂）的洛、翟二社，最多的是
“刉三古（豕），祷三冢”（甲三：３２０），以一牲一社计算，一述（遂）之内也

不过三社（里）。所以，楚地之述（遂）也肯定比《周礼》之遂要小得多。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新蔡简中“某某之述”，其述（遂）多以人名冠

之，这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以私名称之，如：郑见之述、黄宜日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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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喜之述等；二是人名之前冠以职官，如：司马者（从又）之述、司城均之

述、乔尹申之述、甸尹宋之述等；三是人名前冠以地名，如：肥陵陈甫（从

豕）之述、间阳大邑果之述等。据笔者统计，新蔡简中提及在某人之述

举行刉（饩）礼的有近２０条。以人名来称述（遂），说明那时楚地之述
（遂）是一种私有程度很高的地域组织单位，可能仍处在聚族而居的状

态，述（遂）内居民之间的血缘关系并未打破。《周礼·大司徒》中关于

乡党组织的说法是：

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

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

使之相宾。

《周礼·大司徒》与前引《周礼·遂人》一段话的关系，在经学史和历史

学的研究中向来争讼不休，难有的解，杨宽先生引证《史密簋》中“族徒”

“族人”等材料，认为：前者（《大司徒》）反映了宗周、春秋时期国都中“国

人”（贵族中的下层）的组织形态，属于“乡”的居民；而后者（《遂人》）反

映了宗周、春秋时期“庶人”（“野人”、“鄙人”）的组织形态，属于“野”（或
“鄙”、“遂”）的居民瑒瑠。现在从新蔡祭祷简的记载看来，战国时期楚地

基层社会组织似乎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更相近：设若闾即是里
（社），一里五比共２５家，那么四闾（里、社）共１００家，同为一族，则与楚

简中一“述”（遂）的规模相仿佛。一述（遂）之人皆是同族，聚族而居，生

死相助，故而以其族长之私名冠之；一述（遂）之内的里社单元不超过四

个，所以简文所载该述（遂）内的社神祭祷也只有一、二个，多不过

二、三个。

然而，在稍后于新蔡简的包山简中，却出现了某些变化。前引包山

２号楚墓所出的一篇司法简文，记载了司法调查中作为证人的一些限

制：“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昵至从父兄弟不可证。”（简１３８反）同社、

同里、同官与从父兄弟一样，都被视为极其亲近而影响司法公正的人际

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同社与同里并称，里与社似乎被视为两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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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社会单元，由之联络的人际关系显然不是同一种社会关系，这至少

说明，在战国中期的南方，里所属的人群与社所属的人群不一样，里与

社并非完全重合，而是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离。这种社与里不相重合

的现象，在后代并不少见，例如，元代在北方农村和城镇中推行社制，有

时一村不足５０家，便与附近村庄共奉一社，形成一社可能包含若干村

的现象瑒瑡。

新蔡简中反映的楚地基层社会组织，尚是以宗族为基础的里、社合

一之制，其范围大于里（社）的社会单元———述（遂），也是以私名名之的

血缘与地缘合一的社会组织，然而到了包山楚简中，里、社合一之制却

出现了某些松动、分离的迹象。具体言之，出现了与行政单位里不一致

的社。此种社的性质和功能若何？它是否为秦汉时期民间私社的出现

埋下了伏笔？目前尚没有详细的材料可以说明。

据整理者的研究，“平夜君成墓的年代或可定在（楚）悼王末年”瑒瑢，

悼王在位年代为公元前４０１年至公元前３８１年，而包山２号墓的下葬

年代是公元前３１６年，二者相距不到一百年。然而有理由相信，就是这

近百年时间内，至少在中国南方的楚地，基层社会组织出现了某些具有

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因为这正是吴起、商鞅变法的时代，也是孟子、庄

子云游天下的时代。

综上，近年来在长江流域出土的部分简牍，极大地丰富了对于战国

秦汉时期民间社邑的认识。通过天星观 Ｍ１、包山 Ｍ２、望山 Ｍ１、秦家

嘴 Ｍ９９，以及最近公布的新蔡葛陵楚墓所出楚简，可知战国时期的南

方楚地，实际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里，里是当时法律诉讼和民间崇拜的基

本单位，每一里皆有其社，社主又有“地主”、“侯土”等异名，围绕着里社

而产生的巫术活动也十分盛行。楚地里与社基本是合而为一的社会基

层单元，这与《周礼》等文献记载大致可以互相印证。秦人占领楚地后，

里社之制亦一仍其旧，这在云梦秦简中已有所见。

从战国至汉代，虽然里、社合一之制基本得到延续，然而里、社分离

的历史趋势已明显存在。《汉书·五行志》记载，西汉晚期出现了民间

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另立私社的现象，敦煌文献中屡见的私社即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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觞于此，这已为前辈学者所指出。本文不仅用东汉初年的《序宁病简》

证明了此种私社的存在，而且还将其出现的时间提前至西汉中期邗江

汉墓的《神灵名位牍》，甚至上溯到秦朝末年的周家台秦简《日书》。这

些简牍资料，比文献中惟一一条关于汉代私社的材料（见于《汉书·五

行志》），要分别提前３６年和１７７年。里与社的分离，基层社会组织的

变化，还可从战国中期的楚简中找到一些初影。

２０世纪，出土了几批涉及秦汉时期乡里社会的资料，除了上揭云

梦秦简和河南偃师所出《侍廷里僤约束石券》之外，还有：１河西汉简

中的里贯名籍资料；２江陵凤凰山汉墓资料，尤其是 Ｍ１０所出“郑里

廪簿”；３四川郫县犀浦所出“訾簿”残碑；４新出尹湾汉简墓资料，尤

其是“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５新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根据这

些出土资料来研究秦汉基层乡里组织，并揭示集权国家对于基层社会

的控制，前贤已做了大量工作，兹不赘引瑒瑣。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秦晖先生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所开展的工作。

这批简文是嘉禾四、五两年（２３５—２３６）长沙地区编户齐民向政府交纳

赋税的年度结算存单，当时的国家行政基层单位是乡、里，而该批吴简

中所揭示的聚落单位是“丘”，当是自然聚落单位。秦晖先生的统计表

明，大多数丘中没有第一大姓，很多丘甚至是一户一姓，同姓者很少。

因此，走马楼吴简揭示的是一个极端“非宗族化”的“吏民”社会。秦文

进而指出，“上至秦汉之际，下迄唐宋之间，今天所见的存世‘生活史料’

涉及的几百个实际存在过的村庄，……全是非宗族化的乡村，其非宗族

化的程度不仅高于清代农村，甚至高于当代乡间一般自然村落，而与完

全无宗法因素的随机群体相仿。”瑒瑤

秦先生的研究，对于那种“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

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说法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使我们进一步认

识到，中央集权政府控制地方基层社会的能力远比想象的要强大。

作为行政单位的“里”，可以视为最基层的国家职能；作为地域崇拜

的“社”，可以视为最基层的社会职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对于理

解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基层社会有什么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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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战国时期的国家中央集权统治，摧毁了商周以来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的里、社合一之制，形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

化的里社。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南方楚地，这一过程大约发生于战国中

期。秦汉帝国使得里社官方化，强化其服务于国家的行政功能。先秦

时期的基层社会靠“礼”（如乡饮酒礼）来维持，至秦汉时期转而靠“法”

来维持。但是，就在里社官方化、政治化的同时，被打散了血缘关系的

编户齐民，又根据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结成新的人群团体，这便是脱离

于官方里社之外的所谓“私社”。如上所论，私社的出现并不比里社官

方化、政治化的历史晚多少，可以上溯至秦汉帝国初期。当中央集权政

治的控制力强大（如秦汉帝国）时，里社的功能加强，私社便萎缩不力；

反之，当中央集权政治的控制力减弱时，里社的功能减弱，私社便会膨

胀发展。这就是汉代和唐代为什么屡次颁令禁立私社的原因。

注释：

①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九《传说·社》，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

４６５—５０４页；守屋美都雄：《社的研究》，日本《史学杂志》第５９卷第７期；劳干：
《汉代社祀的源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第４９—６０页；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第５８２—５８４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杨宽：《试论中国古代的
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古史新探》，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相关学术前史，可参看
下引宁可文。

② 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第１７—

２０页。

③ 宁可：《汉代的社》，《文史》第九辑，第７—１４页；宁可：《述社邑》，《北京师范学院
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１２—２４页。

④ 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 僤 弹》，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

⑤ 近年来关于此课题也间有论文发表。吴泽：《两周时期的社神崇拜和社祀制度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张懋镕：《史密簋与西周乡遂制度》，
《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１期；李修松：《立社与分封》，《安徽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晁福林：《试论春秋时期的社神与社祭》，《齐鲁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２期；张荣明：《社
祀与殷周地缘政治》，《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沈建华：《卜辞看古代社祭之范围及起源》，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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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献研究》第五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王琳：《从郑韩故城出土的陶文看先
秦乡遂制度》，《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⑥ 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社”条，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８７—７８８页。

⑦ 顾颉刚引用崔述《洙泗考信录》中孔子未曾至楚的考证，认为所谓“书社”乃齐国
之地方制度，非他国所有。见顾著《浪口村随笔》卷二“书社”条，辽宁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８—４９页。本文没有采用顾先生的说法。

⑧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以下所引该墓所出
简文，只注简号，不另作注。

⑨ 陈伟：《包山楚简所见邑、里、州的初步研究》，《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

９０—９８页。

瑏瑠 如钟皓、钟繇和钟会皆系“颍川长社人”，见《后汉书·钟皓传》、《三国志·魏
志·钟繇传》和《三国志·魏志·王陵传》。

瑏瑡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１号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第１０９页。

瑏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
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８期，第４—１９页。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附录一，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８７—２３１页。

瑏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以下所
引该墓简文，只注简号，不另作注。

瑏瑤 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８页。

瑏瑥 以上三条资料，并见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第６１４页。

瑏瑦 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６４页。

瑏瑧 《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丛，鬼所凭焉。”《史记索隐》引《墨子》和《战国策》高诱
注：“丛祠，神祠也。丛，树也。”此处之“丛”均指社树。

瑏瑨 《史记·陈平世家》：“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索隐》据蔡邕《陈留东昏库
上里社碑》所载，称其所居之地为库上里，其所担任之职为社宰。

瑏瑩 公士为秦汉爵之第一等，即初等；士伍为曾经有爵而被夺爵者。

瑐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版。以下所引
该墓所出简文，只注简号，不另作注。

瑐瑡 《汉书·食货志》：“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
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颜师古注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中华书
局点校本，第１１２１页。

瑐瑢 如（明）璩昆玉编《古今类书纂要》卷二《地理部·里社》称：“里之为言止也，居
也。古者五十家为里，今以百十家为里。”对于里之家数，可参前引瞿宣
颖《丛钞》。

瑐瑣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９２—６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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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前揭俞著，第８２—８５页。

瑐瑥 《后汉书·百官志五·县乡》。

瑐瑦 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关于劝农掾身份的论述，参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
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第１—３１页。

瑐瑧 《居延新简》１００３：Ｅ．Ｐ．Ｔ２０：４Ａ；３９４５：Ｅ．Ｐ．Ｔ５２：４９０；８２１５：Ｅ．Ｐ．Ｆ２２：６９３。《居
延汉简甲乙编》３１８：１６１０。转引自秦晖上揭《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

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瑐瑨 前引宁文《汉代的社》，注释第２６。

瑐瑩 前引宁文《述社邑》，第１３页。

瑑瑠 《开元户部格》：“如闻诸州百姓，结构明党，作排山社，宜令州县严加禁断。”《天
宝七年（７４８）册尊号敕》：“又闻闾阎之间，例有私社。皆预畜生命，以资宴集，仁
者之心，有所不忍，亦宜禁断，仍委州县长官，切加捉搦。”宁可、郝春文：《敦煌社
邑文书辑校》，《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７７０—７７１页。

瑑瑡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１页。

瑑瑢 饶宗颐（《中文大学文物馆建初四年“序宁病简”与“包山简”》，《中国海南第一届
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和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９页）

都对此简文进行过研究。本文资料主要引自连劭名：《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
与古代的册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第２８—３３页。

瑑瑣 “东北官保社”当即“东北官宝社”，如包山楚简中贞人盬吉所使用的卜筮工具
“保家”可释为“宝家”，“保”与“宝”通假，见于《老子·六十二章》、《史记·周
本纪》、《屈原贾生列传》等，参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１９８９年，

第７６５页。

瑑瑤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１期，

第１２—２０页。

瑑瑥 “社”有时写作“杜”，关于此字形之释，可参戴家祥《“社”、“杜”、“土”古本一字
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瑑瑦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睢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

４６—４７、１２４—１２５页。

瑑瑧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几》，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２２—２５页。另参拙作
《先秦血祭礼仪研究》，《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瑑瑨 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５５页。

瑑瑩 陈伟：《新蔡楚简零释》，《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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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杨宽：《西周时期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杨著《西周史》第三编第五章，上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９５—４２５页。清人杨筠如《尚书覈诂》认为：“《周礼·小
司徒》天子六军，出于六乡，六遂副焉；大国三军，出于三乡，三遂副焉。《释地》
‘邑外谓之郊’，则郊即乡，遂在乡之外也。”１９８６年发现于陕西安康的《史密簋》，

年代为西周中期，其铭文有：“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恶。师俗率齐师、遂人
左囗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伯僰、夷周伐长必，获百人。”铭文“遂”原作“述”。

铭文中师俗率领齐之乡遂之卒从左路作战，这是周代存在乡遂制度（包括乡遂
出军）的明证。李学勤断此器为周孝王时期，《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载
李著《走出疑古时代》，第１７０—１７８页，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瑒瑡 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６５年第４期。

瑒瑢 前揭《新蔡葛陵楚墓》第１８４页。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将该墓所出九条纪
事年份中的二条分别定为楚声王四年（前４０４）和楚肃王四年（前３７７），《文物》

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瑒瑣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

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历史地理》第１２辑；周振鹤：《西汉地方
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１９９７年第５
期。以上两文均收入《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高敏：
《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
之一》，《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其他的研究，可参沈颂金《汉代乡亭
里研究概述》，载氏著《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５３１—５４０页。

瑒瑤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
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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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咸阳塬地区地方社会的空间像
———据文物地图资料和卫星照片的统计和分析

陈　力

　　由于汉长安城的发掘几十年来偏重宫殿建筑，文献中关于汉长安

市民生活的资料较少，所以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把目光转

向长安的周边地区，开始在更广的范围研究汉代首都地区的社会、政

治、经济、环境状况，通过一些研究，在取得基础性成果后究明汉代首都

地区地方社会的历史特征，探讨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是学者们展开

此类研究的目的。日本学者妹尾达彦、鹤间和幸主编的《黄土高原的自

然环境与汉唐长安城》、鹤间和幸《汉代皇帝陵、陵邑、成国渠调查记》等

基础研究给笔者以很大的启迪，中国学者刘庆柱的《西汉十一陵》、史念

海的《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兴起》、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

等是进行此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笔者也对该地区的聚落资料进

行了分析整理①。

本文打算利用这些基础性研究，以咸阳塬为对象，从空间的角度对

该地区的城市聚落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弄清该地区城市聚落的层级构

造和分布特点，将来利用文献资料，勾勒出汉代咸阳塬地区的地方社会

的空间图像，来理解汉代首都地区地方社会的历史特质。

一、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咸阳塬地区地方社会的发展

在新石器时代，关中平原是一个聚落密度很高的地区。据徐顺湛

的统计：已发现的分布在关中平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达１１６２处。

其中，现在宝鸡地区的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达５３９处之多，密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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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渭南市一带的聚落遗址达２４９处，密度很高。在两地之间，渭水南岸

也散布着大量该时期的聚落。可是渭水北岸的咸阳市秦都区渭城区两

区只发现了９处该时代的聚落遗址。而且这些遗址都在渭水之滨，没

有一处在咸阳塬上②。

图１　新石器时代关中平原中部遗迹分布图

到了西周时期，在现在的眉县扶风和西安市长安区一带聚落密度

非常高，但是咸阳塬地区和新石器时代一样，几乎没有多少人类活动的

迹象。战国时期，秦将首都从雍迁移到咸阳，首都周围的地区人口增

加，比如在今户县东部和西安市地区都出现了很多聚落遗址，但是首都

北部的咸阳塬地区的聚落还是少之又少。到了汉代，咸阳塬地区的聚
落大幅增加，成为关中地区聚落最为密集的地区。据笔者的统计：咸阳

塬地区发现的汉代城市聚落遗址有５１处，数字比渭水南岸长安城附近

的２７处高出很多。我们据此，在认识到咸阳塬地区在汉代首都圈中的

重要地位的同时，还可以认识到：由于这里的城市聚落基本都是在汉代

发生的，带有很高的表现汉代时代特点的典型性，是研究汉代地方社会

发生和发展的好材料。

汉长安附近被正式发掘的都市聚落遗址很少。阳陵邑、长陵邑、安

陵邑、杜陵邑的调查结果虽然已经公布，其他聚落的调查资料基本没有

面世。１９９８年国家文物局出版了《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其中不

仅提供了墓葬、聚落等遗址的地理位置，而且还提供了该地区聚落遗址

的范围、年代等信息。但是这本地图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遗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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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汉代首都圈附近的遗迹（上）

图３　长安附近的城市聚落遗迹（下）

范围和位置没有清楚地标明、没有地形信息等，这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造成的。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中的一些图幅注记了

汉代的道路、水渠等项目，有很高参考价值，但是这个图集很少标记考

古调查发现的遗址。笔者利用《西安历史地图集》做成底图，在底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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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公布的都市聚落信息，以期比较直观

全面地表现汉代该地区的由都市聚落为中心构成的地方社会的空

间状况。

二、西汉首都地区人口分布及城市聚落的规模等级

１西汉首都地区人口分布

很多中外学者都对西汉首都地区的人口分布进行过研究，葛剑雄

先生的《西汉人口地理》是其代表。笔者打算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着重

对人口分布做一些简单的复原工作。关于本文“首都地区”一词的范

围，请参照拙文《汉长安城周围的聚落》③。

据文献记载，西汉中期以后，西汉首都地区内人口最多的城市是茂

陵。关于茂陵的人口，各种文献记载中的数字有很大不同。《三辅黄

图》中有１万６千户的数字。《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记载为：“户六

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此外，《汉旧仪》等文献

中也有关于茂陵人口的记载。一般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三辅黄图》

中“一万六千户”应该是“六万一千”之误（图４中的“１”为茂陵）。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载：“（长安县）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

六千二百”。据宇都宫清吉的研究，在长安城内居住的人口不过１０万

９千人左右。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长安城内的居民达四五十万

人④。对于后一种看法，由于没有史料支持，笔者对其抱有怀疑。所

以，长安应为西汉首都圈地区的第二大人口中心（图４中的２）。

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长陵有居民１７万９千４百余人。是

西汉首都圈中人口第３多的地区。关于平陵、杜陵、阳陵等地的人口，

各种文献中的记录有很大差异，见下表：

《汉旧仪》 《关中记》 《元和郡县志》

安陵 万户 五千户 千户

霸陵 万户 五千户 千户

·１３３ ·

西汉时期咸阳塬地区地方社会的空间像



（续表）

《汉旧仪》 《关中记》 《元和郡县志》

阳陵 万户 五千户 千户

平陵 三至五万户 五千户 万户

杜陵 三至五万户 五千户 万户

据这些史料综合地看，杜陵、平陵的人口大概比茂陵、长安少，但是比阳

陵、安陵、霸陵人口多，大约与长陵的人口数是相近的。阳陵和安陵的

人口数在这个地区里面应该是比较少的。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西汉

首都地区的人口中心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茂陵和长安，第二

等级是长陵、平陵和杜陵，第三等级是霸陵、阳陵和安陵（图４）。

图４　汉代首都圈的人口分布

通过这种在地图上的标记工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汉首都地

区有三个人口中心。第一大人口中心是茂陵、平陵地区，第二大人口中

心是长安、杜陵地区，第三大人口中心是长陵、安陵和阳陵地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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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地区不在首都长安，而在离长安稍有距离的茂陵一带，这是理解

西汉首都地区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材料。

２西汉首都地区都市聚落的规模和等级

在秦汉时期以前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城市等级的记载，大约在上

古时期有一套制度据城市等级来规定其规模。秦代以后，城市的规模

往往和行政级别有对应的关系，即：一般来说，城市聚落规模由大渐小

呈：首都———郡治———县治———乡这种等级秩序。相反，从遗址规模的

大小也可以多少判断该遗址在该地区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出于这种考

虑，在这里笔者要对西汉首都地区城市聚落的规模和等级做一些分析。

笔者曾经对汉代首都地区的城市聚落规模做过统计⑤，有一些聚

落遗址的测量数据还没有被公开发表，所以这个统计并不是十分全面

的。笔者将这些遗址的规模标在数轴上，发现这些聚落自然地呈现出

四个等级。第一等级里面都是面积达１００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第二

等级都是面积在７０万到１０万平方米之间的城市，第三等级是９万至

５万平方米之间的城市，第四等级都是规模在５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

属于第一等级的遗址有：

遗 址 编 号 遗 址 名 称 遗 址 面 积

９ 长陵邑 ２７４万平方米

６０ 宇家庄遗址 １５０万平方米

５４ 平陵邑 ３００万平方米

３３ 岳家庄遗址 １５０万平方米

６８ 南佐遗址 ２００万平方米

１９ 杜陵邑 １５０万平方米

从遗址的性质来看：长陵邑、平陵邑、杜陵邑都是陵邑。宇家庄遗址位

于兴平市南位乡。《水经注》卷一九载：

（成国）故渠又东径茂陵县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

·１３５ ·

西汉时期咸阳塬地区地方社会的空间像



理志》曰：宣帝县焉。王莽之宣成也。故渠又东径龙泉北，今

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故坂北即龙渊庙。如淳曰：《三辅黄

图》有龙渊宫，今长安城西有其庙处。盖宫之遗也。故渠又东

径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

这段文献中所说的“茂陵县城”就是汉代的茂陵邑之所在，从这段文献

可知茂陵邑在成国渠北侧。从宇家庄遗址的规模和位置看，这个遗址

很可能就是汉代茂陵邑。《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将位于成国渠故

址以南的一个遗址当作是茂陵邑，因为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资料，对这

种认识只能存疑。

岳家庄遗址的性质还不能确定。《陕西通志》卷九载：

文王既克密须，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所谓程邑也。其地

于汉为扶风安陵，今在京兆咸阳县。按安陵故城在今县东二

十一里。《地理志》云右扶风安陵，阚骃以为本周之程邑。《史

记正义》又云：周王季宅郢，郢故城在咸阳东二十一里，则所谓

文王之程即王季之郢也。

岳家庄遗址在安陵邑北约２０００米左右的地方，也许这里是原来的程

邑，其官署等机构迁往安陵以后，还有一部分居民和城市设施在原地存

留了下来。当然，这种假设还需要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文献考证来确定。

南佐遗址的性质比较清楚，应该就是汉代的槐里县所在地。

属于第二级的遗址有以下几个：

遗 址 编 号 遗 迹 名 称 遗 迹 面 积

５３ 庞东遗址 ７５万平方米

３６ 安陵邑遗址 ６９万平方米

３９ 何堡遗址 ２４万平方米

２９ 田家堡遗址 ２０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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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遗 址 编 号 遗 迹 名 称 遗 迹 面 积

３０ 马寨遗址 ２０万平方米

３４ 北村遗址 １５万平方米

７２ 惠址坊遗址 １５万平方米

１ 崖东遗址 １１万平方米

３８ 毛王庄遗址 １０万平方米

６６ 小寨遗址 １０万平方米

安陵邑在诸陵邑中最小，属于第二级的城市。这与安陵邑比较特殊的

性质有关。《长安志》卷一三引《关中记》说：

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诙啁，故俗称安

陵啁也。

图５　西汉首都地区城市聚落的规模等级

（★为第一级、●为第二级、◎为第三级、□为第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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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楚地移居安陵的移民的身份也比较低，和其他陵邑有很大的不同。这

大概和惠帝的历史地位和特殊的经历有关。所以说安陵邑应该是一个比

较特殊的城市。但是安陵邑和庞东遗址虽然据数轴分布被列为第二级之

中，但是从面积来看，这两个遗址比第二级的其他遗址大得多。暗示着这

两个遗址与其他第二级遗址在性质上的不同。其他第二级遗址的地名比

定工作比较困难，还需要与文献资料详细核对以后才能确定。

属于第三级的遗址有以下几个：

遗 址 编 号 遗 址 名 称 遗 址 面 积

８０ 什王遗址 ８万平方米

５ 费家崖遗址 ７５万平方米

２４ 鱼化寨遗址 ７５万平方米

１８ 马腾空遗址 ６万平方米

４７ 时家村遗址 ６万平方米

８３ 东韩遗址 ６万平方米

５６ 下低王遗址 ５４万平方米

１２ 新光遗址 ５万平方米

如上所述，从规模的数轴分布来看，西汉首都地区的城市聚落呈四级分

布。将这种现象与西汉时期的行政系统做一比定，可以认为第一级遗

址是大县级的城市；第二级的遗址大约属于县级或乡级的城市；第三、

四级的遗址可能为里或散村级的聚落。

这种推论也可以从其他地区的同类遗址的规模上得到一些印证。

比如迄今在关中地区大约共对８座西汉县城级的遗址进行了调查，首

都地区以外的有云陵（２４５万平方米）、新丰（４０万平方米）、栎阳（４００
万平方米）、夏阳（２６２万平方米）。栎阳曾经是都城，夏阳也是历史悠

久的重镇，两地都是大县级的城市，云陵、新丰都是县级城市。它们的

面积、性质和上述分级得到的结果是比较一致的。另外，周长山曾经统

计过汉代县城遗址的面积，据他统计的结果，汉代一般县城的周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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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到３０００米之间，大县的周长为３０００到５０００米⑥。也就是说：

平均来看一般县城的面积在２５万平方米前后，大县县城的面积在１００
万平方米左右。这也和本文上述分级得到的结果是相符的。通过这种
分类得到的信息，将来结合文献进行更精密的比定，是可以得到汉代首
都地区社会秩序等级构造的大致的图像的。

三、西汉首都地区城市聚落的空间分布

１西汉首都地区城市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整体来看，西汉首都地区的城市聚落的空间分布有以下的特征：
（１）城市聚落集中分布于咸阳塬地区，渭水南岸的城市聚落相对

较少。

如上所述，已经公布的位于西汉首都地区的８４个城市聚落遗址
中，位于咸阳塬地区的有５０处，渭河南岸的只有３４处。

（２）咸阳塬地区的汉代城市聚落遗址分布密度高，呈直线状的团
块分布。而渭河南岸的城市聚落遗址分布比较分散，密度低，呈均一分
布的状态。

比如平陵邑地区，在５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１０处城市聚落遗
迹。而现代关中地区的聚落的密度不过每平方公里０８个⑦。

图６　平陵及杜陵周围的聚落密度

（３）咸阳塬地区的汉代城市聚落规模大、人口多，渭河南岸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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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中规模大的比较少。

上述第一级城市聚落遗址中，除杜陵以外，其他的第一级城市都在

咸阳塬地区。第二级的城市聚落遗址也几乎都在咸阳塬地区。位于渭

河南岸的两个第二级都位于渭水附近的南北交通干线附近。

２咸阳塬地区汉代城市聚落的分布模式

咸阳塬地区汉代城市聚落分布的模式和渭水南岸很不相同。首先，

咸阳塬地区的汉代聚落群往往有两个面积比较大的中心聚落，以这两个

中心聚落为中心，其四周散布着一些中小聚落。比如安陵邑北有面积达

１５０万平方米的岳家庄遗址，平陵邑北有７５万平方米的庞东遗址。

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构造，有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规划的

特点⑧，咸阳塬地区汉代城市聚落群分布模式中的“两个中核”的特点

与此有何关联，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咸阳塬地区的汉代陵邑是

一种有特殊作用的城市，它在具有“强干弱枝”的作用之外，本来就是以
“奉山园”（《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为目的建设的，具有祭祀城市的

特点。因此，陵邑在很长时间里不属于一般的行政系统，而属于奉常管

辖。是否当时中央在控制地方城市时，有意地将城市的机能进行了分

离，将一部分与陵邑的祭祀性不符的城市机能转移到陵邑附近的聚落

呢？抑或这是国家控制拥有财富和权力的陵邑居民的手段呢？这还需

要利用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

第二，相对于渭水南岸城市聚落均一分布来看，咸阳塬地区汉代城

市聚落呈东西线状分布。在东西线状的城市链中，有三个城市聚落群。

从图５可以简单地确认这种分布模式。为何咸阳塬地区汉代城市聚落

会呈东西方向线状分布呢？毋庸置疑，东西线状分布的皇帝陵，决定了

陵邑东西线状分布的特点，这是主要原因。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为何陵邑以外的城市聚落也呈线状分布呢？这大概和咸阳塬的地下水

资源有很大的关系。《元和郡县志》卷一载：

毕原即（咸阳）县所理也……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

里，无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亦谓之毕陌，汉氏诸陵并在其

·１４０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上下。

就是在水利设施发达的现代，咸阳塬地区的水资源还是比较缺乏的，被

称为“旱原”。上述咸阳塬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的遗迹很少，

其主要原因应该就是缺水。至汉代，咸阳塬地区的城市聚落激增。这

个时期由于建设陵邑而进行的移民无疑是城市聚落增加的主要原因。

但是，由于成国渠的开通，引起地下水位上升，咸阳塬地区成为取水相

对方便的地区，这才使这种移民成为可能。关于成国渠，李健超等人对

其故址进行过研究，考古学者也在兴平豆马村北发现了故渠的遗迹。

总的来说，很多学者认为成国渠的主干渠应该在现代的高干渠南面不

远的地方⑨。汉代以来咸阳塬的地理状况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现

代总体的高低走势应该和汉代相差不多，所以，成国渠的主渠在现代的

高干渠南侧的认识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我们可以

利用卫星照片确认汉代聚落遗址和高干渠的关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

推测汉代聚落与成国渠的关系。

图７　ＣＯＲＯＮＡ卫星照片所见平陵地区的聚落遗址和现代水渠

图７是美国军用侦察卫星ＣＯＲＯＮＡ拍摄的卫星照片。通过计算

机处理，这种卫星照片可以得到分辨率达３米左右的解像度，而且这个

卫星很早就开始拍摄，相片上保留了很多已经被破坏了的遗迹的影像，

价值很高。本文中使用的是ＣＯＲＯＮＡ卫星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５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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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的胶片，并用直接数据法进行了处理，清晰度比较好。由于详细资料

都没有被公开，各遗址的位置是利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记

载的数据并借助卫星照片判读所获得的信息画出的，有一定的误差。

从卫星照片可以看到，汉代的聚落遗址基本沿高干渠（或其支渠）

沿线分布。如果汉代成国渠在高干渠南侧的认识是正确的话，我们可

以认为咸阳塬地区的汉代聚落与成国渠有密切的关系。成国渠的走向

是该地区城市聚落呈东西方向分布的另一个原因。

以上对西安首都地区城市聚落的发展、人口分布、规模等级、城市

聚落分布的空间特征及其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由于相关资料公布

的很少，没有能对汉代前中后期的变化进行研究。作为今后的课题，笔

者打算将此结果和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从该地区的城市聚落的规模定

级、空间分布等要素出发，对当地地方社会的构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注释：

① 妹尾達彦、鶴間和幸《特集·黄土高原の自然环境と汉唐长安城》《アジア逯

２０》、勉誠社、２０００年、鶴間和幸《汉代皇帝陵·陵邑·成国渠调-记———陵墓·
陵邑空间と灌.区の/》，《古代文化》第４１巻第３号、刘庆柱《西汉十一陵》，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史念海《西安附近的原始集落和城市的兴起》，《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６年第４期、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６
月。拙文《汉の长安城周0の集落》，《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編、第３８巻第

１号、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ＣＯＲＯＮＡ卫星写真からみた咸阳原における汉代の集落
と陵墓遗跗》，《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第１３号、２００３年９月。　

② 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集落群的启示》，《中原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③ 拙著《汉の长安城周0の集落》，《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編、第３８第１号、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④ 西安市文保所编《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⑤ 拙著《汉の长安城周0の集落》，《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編、第３８巻第１号、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ＣＯＲＯＮＡ卫星写真からみた咸阳原における汉代の集落と陵
墓遗跗》，《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第１３号、２００３年９月。

⑥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３６页。

⑦ 尹怀庭、陈宗兴《陕西乡村集落分布特征及其演变》，《人文地理》第１０卷第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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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⑧ 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２年６月。

⑨ 史念海主编《西安文物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作者单位　日本　阪南大学国际交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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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冲突到兼容
———中国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

郝春文

　　所谓“中古时期”，是指中国古代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

社邑（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自先秦至明代在社会

生活中始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社的名称、性质、类型、活动内容及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对官府而言，从秦汉时期至明清，社主要是祈年报获的祀典与组

织。每年的春二月和秋八月，各级官府按制度都要举行祭社活动。

在民间，汉代的里普遍立社，里名即为社名，里的全体居民不论贫

富都参加，其主要活动是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上旬的戊日祭社神，并举

行聚会饮宴活动。

此外，自汉代以来，还出现了由某一地区部分居民自愿结成的私

社。魏晋南北朝时期，私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由民众自发组成的

社邑均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保持着传统的春秋二社的祭社和聚

会饮宴活动。在举行祭社活动时要杀猪宰羊以为“血祠之祈”。

今天我们讨论的社邑，在魏晋南北朝隋代是指从事春秋二社祭祀

活动的民间社邑（或称邑社）；在唐五代主要是指保存着春秋二社祭社

风俗的私社，也包括主要从事经济互助活动的私社，统称为传统私社。

之所以称其为“传统社邑”，一是因为这种社邑源于中华民族的古老传

统；二是因为自东晋以来，我国还流行一种由佛教信徒组成的民间团

体，这种团体在唐五代时期也时常自称或被称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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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南北朝隋代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得到较大发展和兴盛的

时期；而传统社邑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古代基层社会组织，在民间也仍

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佛教是外来的文化，社邑的组织与活动则是

本土传统文化的结晶。二者在观念、行为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所以，随着佛教势力在民间影响的逐步扩大，寺院、僧人与在民间有着

长期而广泛影响的社邑发生碰撞和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探讨这

两种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仅对了解我国传统

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我们确定当今对外来文化所应采

取的态度，也可提供有益的借鉴。

但传统史籍有关这方面记载甚少，所幸佛教典籍和出土的石刻资

料、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些相关资料，本章主要依据这些资料，对上述

问题试作探讨。

如所周知，佛教以杀生为第一大戒，这与社邑在传统社日活动中的

血祠行为存在明显的矛盾。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材料而言，寺院与僧

人对社邑施加影响，是从劝止春秋二社社日活动时“杀生”开始的，北

齐《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就是具体的例证。

１《天保三年（５５２）四月八日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释文①

（以下为碑阳）

（１）夫灵智冲廓，应化之理不测；玄言微妙，悟津之径难究。是以

迷途失驭（后缺）

（２）劫。心若转蓬，逐秋风而漂质；随缘取爱，任着寓化。如浮泡

之游水，等烈（后缺）

（３）傁。力钓巨鳌，能陷五山，会与阳雪同消，落花俱往，生灭相

资，解脱无期。（后缺）

（４）迸，圆光普照。品众生如赤字，等万类于胸中；吐法水以荡昏

心，举惠灯（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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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是群盲启目，终或佥晓。然则五驹证道于鹿苑之始，须跋

获果于（后缺）

（６）渡之宜既周，现灭之迹斯显。于是鹫岭潜（后缺）

（７）宝相凝然，曾无去来。但以应现无方，所（后缺）

（８）现于前周，金色降于后汉，是以像法日（后缺）

（９）邑社宋显伯等卌余人，皆体识苦空，洞（后缺）

（１０）毗救鸽之念，下愍羊嗷屠雕之痛（后缺）

（１１）二八血祠之祈，专崇法社减膳之（后缺）

（１２）菩提之路，禽兽之命，尽修短之寿。（后缺）

（１３）用。今在野王越内广福寺建砖（后缺）

（１４）罕华丽，奇状罕辟，雕容见相（后缺）

（１５）金仪重见尔。其寺也，房堂（后缺）

（１６）杂树蔚茂，人居四面，星罗若（后缺）

（１７）响，风驰遐迩。云会信是元（后缺）

（１８）杀启善，通养性之途；诠攵表况，伸慈心之美莹。兹（后缺）

（１９）大觉冲虚，灵智难测；神变无方，周流百亿。一意演说，

随（后缺）

（２０）育王起塔，传轨中国；历叶继踪，虔诚不惑；息缘去爱，

贪（后缺）

（２１）显显灵寺，势置西闾；静行练僧，像教日隆。朝寻圣旨，

夕（后缺）

（２２）群迷聚会，悟心同发，止杀存生，减馔自罚。洁己檄俗，

（后缺）

（以下为碑阴）

（１）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碑阴之横额篆书）

（２）邑师父法略　邑主野王县功曹吉贵　邑子（后缺）

（３）　　　　　　　邑子河内郡五官□和　邑子民（后缺）

（４）广福寺主僧宝　邑子太原贲叔□怜　邑子犬（后缺）

（５）上坐比丘尼惠藏　宁朔将军左厢菩萨光明主马周　邑

·１４６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子（后缺）

（６）上坐比丘尼僧津　邑子开右厢菩萨光明主卫业　邑子南阳
（后缺）

（７）比丘尼惠姜　使持节高阳戍主开佛光明主梁永　邑子南阳
（后缺）

（８）比丘尼僧赞　邑老河内郡前功曹王瓮　邑子宋□（后缺）

（９）比丘尼僧敬　邑老　旨授洛阳令盖僧坚　邑子严□（后缺）

（１０）比丘尼僧胜　襄威将军南面都督石碑主曹思　邑子武威孟

市（后缺）

（１１）比丘尼僧好　邑子右厢菩萨主王万儁　邑子严洪□（后缺）

（１２）南面像主前郡功曹西面都督宋显伯　邑子赵郡李（后缺）

（１３）比丘尼僧要　荡寇将军西面都督左厢菩萨主田思祖　邑子

北平田祖悦（后缺）

（１４）比丘尼僧晖　邑子大斋主胡小买　邑子冯翊吉邕（后缺）

（１５）比丘尼僧相　宁远将军帐内都督斋场主孟璨　邑子梁国乔

贵（后缺）

（１６）比丘尼僧援　邑老　旨授野王令张暎族　邑子帐内都督也

蛭阿丑（后缺）

（１７）比丘尼萨花　河内郡光初主簿祭酒从事宋显　邑子襄陵贾

树仁（后缺）

（１８）清信女贾同姬　邑老前□□从事曹忻　邑子河阳镇司马乐

勒字长恭　邑（后缺）

（１９）比丘尼阿胜洛妃　邑子州□代录事乐荣　河阳田曹参军乐

修礼（后缺）

（２０）开佛光明主斛斯妃仁　都维那伏波将军防城司马程洛文并

书（后缺）

（２１）□□女田容仁　大齐天保三年岁次壬申四月八日建（后缺）

（以下为碑左侧）

（１）像主征东将军府主簿督轵、沁二县事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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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开佛光明主妻李和姬
（以下为碑右侧）

（１）像主征西将军长流参军督温县、野王、怀县、河阳四县事袁略
（２）　　　　　开佛光明主妻张阿容

２《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的有关情况及所说明的问题
《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是北齐天保三年四月八日邑社曹思等在怀

州河内郡野王县广福寺所建造之石像碑，碑文刻于石像碑之上。据记

载，此碑在河南沁阳。原碑下半截已残，所保存的各行文字每有残缺。

上录碑文虽不完整，仍可向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其一，碑阳第１１行有“□□二、八血祠之祈”，这里的“二、八”指的

是春二月和秋八月的祭社活动，应无疑问，说明建造石像碑的邑社是一

个从事春秋二社祭祀的传统社邑，而且至少在以往进行的祭社活动时

有“血祠”行为。

其二，这个邑社只是某一区域部分居民的结合。从碑阴及碑侧所

载邑社成员的身份来看，这个社邑由高、中、下层文武官吏和平民混合

组成。题名中的官员有三位已不在职。在职者为官之地以怀州管内居

多，但均不在野王，也有的在他州为官。如洛阳令与高阳戍主就不属怀

州。从保存了籍贯的几个题名来看，邑社成员的籍贯也分属不同地区。

这样一些官品有高下，且有的已不在职，为官之地不同，身份相差悬殊，

籍贯不一的人结为一社，唯一的共同点只能是他们同住在野王县的某

一里（邑）内。由于碑文残缺，现已无法确知这个邑社所在之里。从碑

文所记，这个邑社只有四十余人。而野王县是河内郡的郡治所在，一里

之居民当不止四十人，则这个邑社可能没有包括全里居民，只是该里部

分居民的自愿结合。

其三，这个邑社要改变以往在春二月和秋八月祭社时进行“血祠之

祈”的传统，转而崇奉“止杀存生”的新观念。上录碑阳文字第１０行有
“下愍羊嗷屠（周刀）之痛”，这是说邑社成员可怜作为祭品的羊被杀的

痛苦。第１１行有“□□二、八血祠之祈”，前面所缺的两个字，结合上文

和下文第１２行之“菩提之路，禽兽之命，尽修短之寿”，应是“禁止”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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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文字。既然同情被杀之羊，并希望禽兽能够尽其“修短之寿”，自

然应该是不再举行“二、八血祠之祈”。此外，碑阳第１９至２２行，均为

四字一句，是愿文“赞”的部分。“赞”常常是对前面文字的概括，此篇也

是如此。第２２行称：“群迷聚会，悟心同发，止杀存生，减馔自罚”，这里

所表达的意思和前面的愿文是一致的，“止杀存生”也就是不再举行“血

祠之祈”。

那么，这个邑社为什么要改变“二、八血祠之祈”的传统呢？碑文中

说是因为该邑社成员“皆体识苦空”，也就是接受了佛教的思想。上录

碑阳文字第１０行的“毗救鸽之念”，当指佛经《尸毗王本生》所记载的尸

毗王舍身救鸽的故事。至于邑社成员是通过什么途径接受的“苦、空”

思想，是什么人为他们讲授有关尸毗王感人的故事，碑文虽无直接记

载，但也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上录碑阳文字第１３行有“今在野王越

内广福寺建砖”等文字一行，由于碑文残缺，所建为何物已不得而知，推

测应是与该邑社所造石像碑属于同类的佛教建筑，或者石像碑也是立

于广福寺内。不论如何，这个邑社曾在广福寺内进行建造活动是确定

无疑的。此外，在碑阴的题名中，有广福寺主僧宝。这说明这个邑社与

广福寺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与僧宝同列题名的还有１３位比丘尼，这

１３位比丘尼都没有注明所属寺院，可能都属于广福寺，如是，广福寺就

是一座尼寺。这些比丘尼等的名字都题在最上一列，按照当时题名的

惯例，最上一列的都是地位比较尊崇的人。则在此邑社成员眼中，僧人

的地位是高于征西将军、征东将军等朝廷正二品大员的。在寺主僧宝

的前面，还有一位邑师父法略。邑师也都是出家的僧人，他们大致相当

佛教典籍中的化俗法师。这个法略的特殊之处是，他不但是邑师，还是

父亲，推测应该是碑主曹思的父亲。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推断曹思等

是在邑师父法略和寺主僧宝等僧人劝化下，逐渐接受了佛教的观念，改

变了在祭社活动中杀生的传统习俗，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就这个个案而言，可以说是外来文化战胜了传统的习俗。

上录碑文表明，邑师父法略等人的成绩并不仅仅是促使曹思等“止

杀存生”。这个邑社还开始从事一些佛教活动，可以确知的一是造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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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还有在广福寺内的不知名目的修造活动。二是所谓“减膳自罚”，这

或者是在一定时间内修持佛教信徒的“过中不食”。另外，上录碑阴题

名第１４行还有“邑子大斋主胡小买”，则这个邑社还可能举行了设斋活

动。这样，这个传统的邑社就变成了寺院的外围组织，这对周边民众的

辐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以上讨论说明，邑师父法略和广福寺主僧宝等人成功地使曹思等

所在的邑社接受了佛教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习俗。现在需要进一步

追问的是：这个具体事例在当时到底具有多大意义？是个别的孤立的

事例，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可以肯定，《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并非孤立事例和个别现象。据
《高僧传》记载，北齐僧人释道纪，“劝人奉持八戒，行法社斋，不许屠

杀”②。这里的“法社斋”和不许屠杀联系在一起，所劝化也应当是举行

春秋二社祭社活动的传统社邑。另外，晚些时候的隋代僧人释普安，看

到“年常二社，血祀者多”，于是就“周行救赎，劝修法义，不杀生邑，其数

不少。尝于龛侧村中，缚猪三头，将加烹宰。安闻往赎，社人恐不得杀，

增长索钱十千。安曰：‘贫道见有三千，已加本价十倍，可以相与’。众

各不同，争相忿竞”。“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此俱肉尔，猪食粪秽，尔

尚噉之，况人食米，理是贵也’。社人闻见，一时同放”③。与邑师父法

略和释道纪相比，普安的运气要差一些。社人用“增长索钱”的办法来

对付普安，致使两种文化的碰撞采取了激烈冲突的形式。至少在这一

事例中，普安的劝化形式稍嫌简单。他没有像邑师父法略和释道纪那

样先使邑社成员接受佛教的观念，然后再劝导他们不要杀生，而是想用

金钱赎买的办法解决问题，遭到“社人”的变相拒绝。普安无奈，只得采

用极端的办法，舍身救猪，制造了尸毗王舍身救鸽的新版本。这种极端

的办法使社人受到震撼而被迫放弃杀生，也使普安的声名远扬，“使郊

之南西，五十里内，鸡猪绝嗣，乃至于今”④。

尽管例证不多，而且上引《高僧传》关于普安使五十里内鸡猪绝嗣

的记载还有夸大其词的嫌疑，我们还是得承认，在北朝和隋代，寺院和

僧人试图改变邑社成员在社日祭祀时杀生的习俗并非个别现象，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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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向民间传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二、唐五代时期传统私社与佛教的关系

唐五代时期，传世典籍中有关社邑的记载较前代为多，石刻资料中

的相关材料也仍有不少，特别是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有关社邑的

第一手资料。从这些丰富的记载中，我们获知私社在唐五代时期有了

很大的发展，在各类私社中，人们谈论最多的，相关记载也最多的就是

从事丧葬互助活动的私社（也称社、社邑、邑社）⑤，而这类私社有相当

一部分还保持着春秋二社的祭社习俗。从本节将要引证的类似这类私

社的章程的社条来看，这类私社大多深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

影响；而且有的这类私社的社条将春秋二社活动当作“旧规”（见下引

Ｓ．６５３７背中之《社条》），则至少有一部分这类私社是由从事春秋二社

祭祀活动的传统社邑演变而来或有渊源关系。所以，本节将从事丧葬

互助的私社当作传统私社的一部分，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与前一时期相比，唐五代时期传统社私与佛教的关系发生了很大

变化。

１佛教文化与传统祭社“血祈”习俗发生冲突记载的消失及其原

因的分析

在唐五代时期的传世文献、石刻资料和敦煌文书中，关于寺院与

僧人制止传统社邑在举行春秋二社祭祀时杀生的事例消失了。这似

乎与唐五代时期举行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私社广为流行的状况颇不

相称。是寺院和僧人经过两晋南北朝隋代数百年的熏染，对春秋二

社祭祀时的“血祈”风俗已经习以为常，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还是举行

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团体经过佛教势力数百年的劝化，已经不再举

行“血祈”？

从相关材料推测，以上两方面因素似乎都存在。祭社杀生，是国家

礼仪，自古而然，唐代也仍然在施行。《全唐文》卷三〇唐玄宗《祭社复

用牲牢诏》称：“春秋祈报，郡县常礼。比不用牲，岂云血祭。阴祀贵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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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何以歆？自今已后，州县祭社，特以牲牢，宜依例程”⑥。也就是说，

至少是州县以上的官府祭社，按规定是要进行“血祭”的。至于私社的

祭祀，《全唐文》卷三九唐玄宗《加应道尊号大赦文》（天宝七载）略云：

“况于宰杀，尤加恻隐。自今已后，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又闾阎

之间，例有私社，皆杀生命，以资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永宜禁

断。”可见，在唐玄宗时，曾经一方面要求州县以上祭社必须“血祭”，另

一方面却禁止私社在“宴集”时杀生。这里的“宴集”，似应指春秋二社

时的饮宴。如果指的是平时的饮宴，春秋二社时的饮宴当然更要杀生

了。唐玄宗的禁令从反面证明在唐天宝七载以前私社“血祈”的现象是

存在的。

唐玄宗对私社杀生的禁止，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隋唐

时期，佛教最终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过程，其社会势力、经济势力都有了

更大的发展，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与儒道并立的地位。对杀生的限制，实

际上是最高统治者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调和。对私社而言，以往

的“血祈”实际是仿效官府的“血祭”。所以，虽有寺院、僧人不断进行劝

化和干预，但还是屡劝不绝。到了唐中叶，官府站到了寺院和僧人一

边，私社的“血祈”的习俗也就只好放弃了。既然私社的杀生问题在唐

中叶以后已不再是引人注目的问题，那么，与之相关的法社和《法社经》

也就自然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寺院和僧人方面，对国家祭祀的“血祭”自然不敢干预。对民间

春秋二社祭祀的杀生则不断有人反对。唐五代时期，一方面是制止私

社杀生的事例不再见于记载。另一方面是出现了寺院、僧人对私社的

传统活动持参与、支持态度的相关记载。如对春秋二社的祭祀与饮宴

活动，寺院和僧人就改而采取支持和参与的态度。在敦煌文献中⑦，保

存了一批唐五代宋初通知私社成员参加春秋二社饮宴活动的社司转帖
（时称春座局席或秋座局席转帖）⑧，其中３６件既具有实用性质⑨，又标

明了聚会的地点。在这３６社司转帖中，指明聚会地点在寺院、兰若和

佛堂的有１０件（见表一）。也就是说，在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传统私社

的春秋二社活动有约２８％是在寺院举行的（见示意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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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一瑏瑠：

从表一可知，为私社的春秋二社活动提供场所的寺院有报恩寺、灵
图寺、净土寺、普光寺、永安寺和龙兴寺等六所寺院和两个兰若、一个佛
堂。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计有寺院１７所瑏瑡，则有１／３以上的敦煌寺
院为私社的春秋二社活动提供场地。以上是仅就见于记载的寺院而
言，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关于这一点，将留待后面再做说明。寺院既
然为周边私社的春秋二社活动提供聚会场所，表明它们对这项活动是
支持的。从传统私社的社人名单来看，不少私社有僧人参加。这些加
入私社的僧人作为社邑成员，自然要参加社邑举行的各种活动，包括春
秋二社祭祀和饮宴活动。如表一中所列Ｐ．３７６４１《乙亥年（８５５？）九月
六日秋座局席转帖》，在被通知参加秋座局席的私社成员中，就有“社官
张阇梨、周阇梨、孙阇梨”。再如Ｐ．３３９１背《丁酉年（９３７）正月春秋局
席转帖》，在被通知参加春秋局席的私社成员中，也有“阴僧政、冯老宿、

曹老宿、泛上座、法诠、福证、云被、法琼、喜端、善住、惠朗、幅（福）会、福
善、应愿、润成、智力、定安、智行、智德、愿行、沙弥法瑞、保盈、法俊、法
圆、义弘、庆达”等二十多个僧人。类似材料还有一些，不具引。

不仅如此，敦煌的寺院在春秋二社的社日时也组织僧人举行饮宴
活动。如Ｐ．２０４９背《同光三年（９２５）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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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入破历算会牒》第２７８至２７９行有“粟柒斗卧酒，众僧造春坐局席

用”；第３５０至３５１行有“油三胜，春造局席众僧食用”；第３７４至３７５行
“面壹硕贰斗伍胜，众僧造春坐局席及贴佛食用”。又，Ｐ．２０４９背《长兴

二年（９３１）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３５至

３６行有“粟七斗卧酒，众僧秋座局席用”；第２９９行有“油肆胜，众僧造

秋坐局席用”；第３６８至３６９行有“面壹硕壹斗，众僧造秋坐局席用”。

Ｓ．５１３９则是一件通知僧人参加春座局席的社司转帖，其文云：

（１）社司转帖 右缘常年春座局席，人
（２）各面壹斤半，油一合，静（净）粟伍升。帖至，并限今月
（３）十四日辰时于主人灵进保会家送纳足。如有于
（４）时不纳者，罚麦三斗；全不纳者，罚麦伍斗。其帖速
（５）递相分付，不得停滞；如滞帖者，准条科
（６）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四月十三日上座
（７）惠贞帖咨。僧政、乐法律、都司法律、

（８）张法律、刘法律、郭老宿、龙法律、索
（９）法律、阎上座、吴阇梨、张寺主、田禅师、信成、

（１０）灵进、善净、寺主法政、保会、海住、愿侔、宝达、

（１１）沙弥善侔、永保、海清、智恩庆之记。

从题名看，这个私社的成员均为僧人，而且有好几位是僧政、法律

等僧官，并有两个上座、两个寺主，很可能不是一所寺院的僧人。这个

全由僧人组成的团体，从事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活动。

寺院和僧人支持、参与、组织春秋二社的饮宴之类的传统活动瑏瑢，

无疑拉近了这些传统组织与佛教的距离，使其产生亲近的感觉。这和

南北朝隋代的僧人采用说教或强制其改变习俗的办法大不一样。而春

秋二社活动一旦在寺院举行，或者有僧人参加，自然就不便于再杀生

了。这可以说是以参与和支持的方式使私社作出某些改变。与前一时

期相比，这种方式不仅更容易令人接受，效果也会更好。

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社司转帖来看，敦煌的寺院不仅为私社

的春秋二社活动提供活动场所，私社的其他活动也往往在寺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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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章表一至表五和示意图一至五，可以制成私社以寺院为聚会地
点和以其他地方为聚会地点的比率表：

事由
地点

寺　院 其他地点 总　计

春秋二社 １０ ２６ ３６

营　葬 ２１ １２ ３３

设斋等 ９ ６ １５

少事商量 １０ １ １１

其　他 １２ ６ １８

总　计 ６２ ５１ １１３

　　虽然从总数字来看，传统私社以寺院为聚会地点的比率只占一半
略多。但如果除去春秋二社活动，则其他活动都是以在寺院聚会为多，

最多的“少事商量”超过了９０％。由此可知，在唐五代宋初，敦煌传统
私社的多数活动都是以寺院作为主要聚会场所。因为以上统计数字并
非基于敦煌传统私社活动的全部档案，所以以上统计数字并不精确，只
具有参考意义。但用这些数字来说明一种趋向，应该是可以的。从表
一至表五还可以看出，曾为私社提供过聚会场所的寺院达到１４所，几
乎涵盖了敦煌的大部分寺院和有名的兰若。很清楚，无论对寺院还是
对私社来说，以上统计都不仅仅是单纯的聚会场地问题。这是了解私
社与寺院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对寺院而言，提供聚会场所意
味着他们对这个组织及其活动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是对这个组织进
行影响的一种特殊手段或方式，因为私社成员到寺院来，不管从事什么
活动，都会受到佛教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私社来说，把寺院作为自
己的主要聚会场所，也是对佛教势力和文化的一种认同，或是接受其信
仰的开始。

所以，以上关于私社聚会场地的统计有力地证明，就总的趋势而
言，经过两晋南北朝隋代的长期磨合，到唐五代宋初，佛教寺院、僧人与
传统私社已经从文化冲突走向和平共处，互相兼容了。以下的讨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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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证明，这两种文化在唐五代时期已经不仅仅是和平共处的问题，

它们实际上已经开始融合为一体了。

２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在私社思想与活动中的融合

从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类似章程的社条来看，这些

传统私社叙述结社之因时，既强调忠孝礼义及长幼尊卑之序等儒家文

化的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或有明显的崇佛色彩；

社条规定私社所从事的活动，既有春秋二社等传统活动和互助活动，也

往往有佛教活动。请看以下记载：Ｐ．３５４４《大中九年（８５５）九月廿九日

社长王武等再立条件》略云：“敦煌一群（郡），礼义之乡，一为圣主皇帝，

二为建窟之因，三为先亡父母追凶就吉，共结量（良）缘，用为后俭（验）。

一、社内每年三斋二社，每斋人各助麦一斗，每社各麦壹斗，粟壹斗。其

斋正月、五月、九月；其社二月、八月。一、社内三大（驮）者，有死亡，赠

肆尺祭盘一，布贰丈，借色布两匹半。”此社从事春二月和秋八月的祭社

活动，为传统私社无疑。在叙述立社的缘由时，首先强调的是儒家的
“礼义”，然后具体列出三个理由。一是为“圣主皇帝”，这个理由虽然有

点虚，但反映的却是儒家的忠君思想。二是为“建窟之因”，这里的建

窟，指的是建造佛教的洞窟，也就是从事崇佛活动。三是为“先亡父母

追凶就吉”，这反映的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可见这个私社的结社缘由是

既保持了儒家的忠孝礼义，又不乏对佛教的尊崇；而其活动内容也是包

括传统的春秋二社祭祀、每年设三次佛教的斋会和丧葬互助。又，

Ｓ．６５３７背《某甲等谨立社条》略云：“窃以敦煌胜境，地杰人奇，每习儒

风，皆存礼教。先且钦崇礼典，后乃逐吉追凶，春秋二社旧规，建福三斋

本分。逐年正月，印沙佛一日，香花佛食，斋主供备。”此件虽主要强调

的是儒家的礼教，其活动最重视的是丧葬互助，但也还保持着春秋二社

的“旧规”，并把每年的三大斋作为“本分”，在正月还要举行印沙佛活

动。又，Ｓ．６５３７背《拾伍人结社文》略云：“窃闻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

基；风化人伦，藉明贤而共佐。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义）。

一、况沙州是神乡胜境，先以崇善为基。初若不归福门，凭何得为坚久。

三长之日，合意同欢，税聚头面净油，供养僧佛，后乃众社请斋。一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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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百年余粮。一、春秋二社旧规，逐根原亦须饮宴，所要食味多少，

计饭料各自税之。五音八乐进行，切须不失礼度。一、且禀四大，生死

常流，若不逐吉追凶，社更何处助佐？诸家若有凶祸，皆须匍匐向之，要

车齐心成车，要舆亦须递舆。”此件将佛法僧等佛教的“三宝”与儒家“明

贤”、尊卑之序、孝义等糅合在一起，作为结社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其活

动也是将传统活动与佛教活动并举。其中之“三长之日”，即指三长斋

日，也就是前引社条中的正月、五月、九月三大斋的斋日。又，Ｓ．６５３７
背《上祖社条》（文样）略云：“夫邑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志），

危则相扶，难则相久（救）。与朋友交，言如（而）信。结交朋友，世语相

续，大者如兄，小者若弟，让议（义）先灯（登）。一、社内有当家凶祸，追

胸（凶）逐吉，便事亲痛之名，人各赠例麦粟等。如本身死者，仰众盖白

耽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一、凡有七月十五日造盂兰盘兼及春秋二

局，各纳油面。”此件中之“春秋二局”，即春秋二社之饮宴活动，也就是

下引Ｓ．５６２９《敦煌郡某乙等社条壹道》（文样）中的“春秋二社，每件局

席”。而盂兰盆会则为追度历代宗亲的佛事活动。所以，此件虽强调传

统的“信”和“义”，具有明显的结义性质。但其具体活动仍顾及了丧葬

互助、春秋二社和佛事活动三个方面。又，Ｓ．５６２９《敦煌郡某乙等社条

壹道》（文样）略云：“窃以人居在世，须凭朋友立身，贵贱壹般，亦资社邑

训诲。某乙等宿因业寡，方乃不得自由，众意商量，然可书条。况一家

之内，各各总是弟兄，便合识大敬少，互相愍（？）重。今结此胜社，逐吉

追凶。应有所勒条格，同心一齐禀奉。一、春秋二社，每件局席，人各油

面麦粟，主人逐次流行。一、若社人本身及妻二人身亡者，赠例人麦粟

及色物，准数近（尽）要使用。”此件传统色彩较为浓厚，亦带有明显的结

义性质，所谓“凭朋友立身”和“识大敬少”等，当然都属于传统文化。其

活动内容也只有春秋二社和丧葬互助，并未规定佛教活动。但其结社

的缘由之一却是“宿因业寡，方乃不得自由”，表明这个社条也受到了佛

教的影响。又，Ｓ．５２７《显德六年（９５９）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略云：“夫

邑仪（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志），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

朋友交，言如（而）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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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先登。一、社内荣（营）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壹合，

白面壹斤，粟壹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仰众社

盖白躭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一、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壹

斗，灯油壹盏，脱塔印沙。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与）父母作福。”此

社是由妇女结成的民间团体，以儒家与朋友相交的“义”字为立社依据。

其活动是以丧葬互助为主，是以营葬活动为主的传统私社，但也从事
“建福”、“脱塔印沙（即印沙佛活动）”等佛教活动。可能是因为其成员

均为女性，所以此社没有规定从事春秋二社活动。又，Ｓ．５５２０《社条》

（文样）略云：“社子并是异性（姓）宗枝，舍俗枝缊，以为法乳。今乃时登

末代，值遇危难，准章呈（程）须更改易。佛法仪诫，誓无有亏，世上人

情，随心机变，若不结义为因，焉能存其礼乐？所以孝从下起，恩乃上

流，众意商仪（议），递相追凶逐吉。”此件是以佛教的“末世”思想作为结

社的缘由，而结社（即文中的“结义”）的目的又是为了儒家的“礼乐”，其

活动内容主要是丧葬互助。

从前引社条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敦煌的传统私社受儒佛文化的影

响虽不尽相同，但这两种文化确实是已被私社有机地糅合在它的思想

和活动之中了。从整体上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更

大一些，更基本一些。

传统私社对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糅合，在追悼亡者的方式上也

有所体现。在敦煌文献中，既保存了传统私社用“临歧设祀”的传统方

式寄托哀思，祭祀去世社人的《祭社文》，也保存了它们用设佛教斋会的

方式为亡者追福的《亡斋文》。如Ｐ．２６１４背《甲辰年（８２４）四月廿九日

社官翟英玉等祭苏氏文》云：

（１）维岁次甲辰四月庚辰朔廿九日戊申社
（２）官翟英玉等以清酌之奠，敬祭于
（３）□□子苏氏之灵。惟灵柔以怀恩，

（４）□能守节，九族来依，六亲归悦。

（５）□以全诸母德，义达和人，长居
（６）□表，永播慈仁。何图光移一夕，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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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神于春。庭前匪有，地下及尘。
（８）英玉等久当陪社，久处亲邻。□
（９）以伤叹之痛愤心魂，奠斯郊外□
（１０）重茵。尚飨！

类似祭文在《全唐文》中也保存了不少，可知这种吊唁方式完全是
我国传统的方式。祭文中使用的语言也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响。敦煌
文献中保存的类似私社祭文有６件，说明唐五代时这种祭祀亡者的方
式在敦煌的私社是比较流行的。

另一方面，唐五代时期，请僧人设斋为亡者祈福也已成为时人的习
俗。就连素不信佛的姚崇，在给子孙的遗令中，虽然教训他们，“释迦之
本法，为苍生之大弊”，“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但考虑子孙们不敢
违背当时习俗，只得又说：“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

任设七僧斋。”瑏瑣私社在组织营葬活动时，当然也得延请僧人为亡者做
法事。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斋文来看，唐五代举行营葬活动，要设
亡斋和临圹斋，初七至终七当然也要设斋，甚至忌辰也要设斋追福瑏瑤。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传统私社为其成员亡考忌辰所设斋会上念诵的斋文
一件和起草该类文书的文样两件，此引上图０６０（８１２４７９）《亡考并社
邑》（文样）如下瑏瑥：

（１）亡考并社邑　然今斋主　公虔跪捧炉所申 意

（２）者。一则奉为先考忌辰追荐，二为乡闾邑义之所熏修。有斯
二端。□□□

（３）会。惟亡考可谓雅量宏远，清风禀（凛）然，怀温良恭俭之规，

负仁义
（４）礼智之节，理应常居人表，永阴（荫）子孙。何图大夜俄侵，奄

辞白日，居
（５）诸窀谢（穸），远讳俄临。至孝等公，以思亲义切，罔极情深，思

训育而摧
（６）心，想幽明而雨泪。爰于是日，建此清斋。然邑义等并是三危
（７）秀杰，八族名家，追朋十室之间，俈（结）交四海之内。况知身

·１５９ ·

从冲突到兼容



若幻，慕善如流。

（８）舍难舍之资财，为有为之胜福。欲使祯祥不绝，家国人宁，地

久天长，保宜休
（９）吉。是日也，饰庭宇，俨尊容，金炉焚海岸之香，玉馔下天厨之

味。惣斯多
（１０）善，无疆胜因，先用庄严亡考所生魂路，惟愿度一切苦厄，游

十方净刹，睹
（１１）百千诸佛，闻十二部经，逍遥常乐之阶，偃御生死之境。又持

是福，即用
（１２）庄严合邑诸公等，惟愿灾殃解散，若高云之卷白云；业障逍

（消）除，等
（１３）炎阳而铄轻雪。又用功德，庄严斋主公云云。

以上《亡考并社邑》无号头，庄严部分亦不完整，应为《斋仪》中《亡

考并社邑》文样。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两件起草《亡考并社邑文》的文样，

说明当时对这类斋文是有一定需求的。我们虽未能从敦煌文献中找到

传统私社在营葬过程中为其成员及其家属设亡斋和临圹斋的斋文，但

既然社邑成员亡考忌辰都要设斋，私社在举行营葬过程中自然更要设

斋了。

传统私社在营葬过程中设斋，必然要请僧人念诵经文，焚香作法。

斋文也是由僧人来宣读的。如Ｓ．６４１７号中保存有《亡考文》、《临圹

文》、《社斋文》等一组斋文，在各篇斋文后往往题有“戒荣文一本”、“戒

荣文本”等。在其中之《社邑文》后题有“贞明陆年（９２０）庚辰岁二月十、

廿日金光明寺僧戒荣裹白转念”。说明Ｓ．６４１７中保存的这组斋文都属

于金光明寺的戒荣，他拿着这些斋文到各种斋会上去宣读。

在寺院和僧人方面，他们不但积极为传统私社的营葬活动提供场

地，还尽量在设斋活动中迎合传统文化的需求。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

通知传统私社成员参加助葬活动的社司转帖中，具有实用性质的有３３
件，其中有２１件指明活动场所在寺院、兰若或佛堂（见表二），也就是

说，约６３６％传统私社的营葬活动是在寺院举行的（见以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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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二瑏瑦：

在营葬过程中举行追度亡者的佛事活动，本身就是为传统文化的
“尽孝”服务的。但唐五代时的寺院和僧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要在

尽孝的佛事活动中糅进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以博得传统私社成员在
文化上的认同。在上引上图０６０（８１２４７９）《亡考并社邑》（文样）中，有
一段对亡者的赞美之词，称这位亡者是“雅量宏远，清风禀（凛）然，怀温

良恭俭之规，负仁义礼智之节”。很明显，这是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
文化的眼光和价值尺度来对亡者进行赞美的。而在提到私社成员时，

也是说“邑义等并是三危秀杰，八族名家，追朋十室之间，俈（结）交四海
之内”。这也是用传统文化的眼光和价值尺度对设斋者进行赞美，这样
一些赞美会使参加活动的传统私社成员感到亲近和亲切，也就更容易

接受和更容易参加这类活动。但在上一节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邑社曹
思等石像之碑》的碑文中，却只渲染佛法的广大，强调造像者对佛教尊
崇，没有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对造像者进行赞扬。这样一种差异并非个

别现象。在唐以前保存的大量造像记中，一般都和《邑社曹思等石像之
碑》一样，只强调施主对佛教的信仰和尊崇，不对施主的出身和是否具

有“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世俗品德进行渲染。而唐五代时期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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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会上宣读的斋文与在其他佛事活动中宣读文字则大都和前引《亡考

并社邑》一样。

这些赞扬的语言虽然往往不能当真，但即使不是高门胜族出身的

私社成员，也并非忠孝两全，文武兼备，但听了这样的赞颂依然会很高

兴，会更加乐于组织、参与这类活动。所以，寺院和僧人在佛事活动中

糅进传统文化因素的做法对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应该是很有效果的。

其中有的佛事活动如盂兰盆会，是依据《佛说盂兰盆经》而于每年七月

十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佛事活动，这项活动和为亡者举行的追

福斋会一样，虽在形式上是佛事活动，实则是借佛的法力来向先人尽孝

道。在这类活动中，儒佛两种文化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的融合还体现在僧人加入传统私社的问题

上。关于唐五代时期敦煌的一些传统私社有僧人参加的现象，上文已

经提及，并列举了两条社内有僧人的材料，旨在说明作为私社成员的僧

人，也要参加私社的春秋二社活动。这里再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在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中，实用的社条、实用的社司转帖和社历都保存了

传统私社成员姓名，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则标明了身份，这无疑为我

们了解私社成员的成分提供了方便。笔者依据保存有传统私社成员题

名的文书编制成“表六”，即“有僧人参加的传统私社一览表”。“表六”

列出有僧人参加的传统私社资料２９件，另有５１件保存了全部传统私

社成员题名的材料没有僧人题名。依据这两个数字推算，有僧人参加

的传统私社约占３６２％，没有僧人参加的约占６３８％（见示意图六）。

以上统计当然也是不完全的和不精确的，但用来说明当时僧人参加传

统私社的大致情况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虽然敦煌的传统私社中有１／３以上有僧人参加，但僧人成员在私

社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从“表六”可知，多数有僧人参加的传统私社仅

有僧人一到三人，只有少数传统私社中的僧人所占比例较大。还有极

少社司转帖所列题名均为僧人，因无法判定该团体的性质，故未将其计

入以上统计数字和相关表、图。僧人成员在传统私社中的地位一般比

较高。如Ｓ．５２７《显德六年（９５９）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中的社官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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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进”；Ｐ．３４８９《戊辰年（９６８？）正月廿四日女人社社条》中的录事为
“孔阇梨”，虞候为“安阇梨”；Ｐ．４９９１《壬申年（９７２）六月廿四日李达兄

弟身亡转帖》中之社官为“李僧正”；ДＸ１３４９Ａ《丙寅年九月十九日刘

员定妻身故转帖》中的社官为“刘阇梨”，社长为“邓阇梨”；Ｐ．３７６４１《乙

亥年（８５５？）九月十六日秋座局席转帖》中的社官亦为“张阇梨”。而在

Ｓ．２０４１《大中年间（８４７至８６０）儒风坊西巷社社条》、Ｐ．３７０７《戊午年
（９５８？）四月廿四日傅郎母亡转帖》、Ｐ．３３９１背《丁酉年（９３７）正月春秋

局席转帖稿》、Ｓ．１１３５３《某年八月十六日社司转帖》和 ДＸ．６０１６《兄弟

社转帖》等文书中，僧人虽非首领，但列名均在最前面，亦显示了他们在

私社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但是，唐五代的僧人不是以其宗教身份加入传统私社的。与上

一节引用的《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相比，在该碑上题名的僧人和唐

五代时期加入传统私社的僧人虽然地位都较高，受到社邑成员的尊

重。但二者在社内的身份却有根本区别。在《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

上题名的邑师父法略和其他僧人是以“化俗法师”的宗教身份出现

的；而唐五代时期的僧人却是因世俗目的而并非以其宗教身份加入

传统私社的。首先，这些加入传统私社的僧人要和社中的世俗成员

一样遵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条，从“表六”可知，僧人在社条上签

名的材料有五件，而前引相关社条的内容表明，这些社多是以儒家的

思想为主调的。其次，这些在传统私社内的僧人，自身或家人死亡，

也和其他成员一样，向社司请求帮助。如Ｓ．６００５《敦煌某社偏案》记

载了社人遇到丧葬向社司请求纳赠物品的情况，其中有“光善

侄女一赠，

阿姑一赠；
宝护

父请一赠，

身请一赠；
绍法母请一赠”。上引光善、宝护、绍法从

名字看应均为僧人，其后的所谓“一赠”，是指传统私社的一次助葬活

动。最后，其他人遇到丧事，他们也要以私社一员的身份助葬。“表

六”有七件通知社人参加助葬活动，僧人作为成员名列其中，自然要

和其他成员一样参加活动。在记录传统私社成员交纳助葬物品的
《社司纳赠历》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僧人与其他成员一样交纳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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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如Ｓ．４４７２背《辛酉年（９６１）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

历》中有“李僧正：粟油柴并（饼）；赵法律：粟并（饼）柴，白麁褐二丈；

李法律：柴粟面油，白麁褐二丈；李阇梨：油粟面柴，白细褐二丈五

尺”。按照《社司纳赠历》记载物品的惯例，社人按社条或社司转帖规

定的数量缴纳粟（一般是一斗）、油（一般是一合）、柴（一般是一束）、

饼（廿枚）等物品，记载时一般不再书写物品的具体数量。所以，以上

的“粟”，表示“粟一斗”；“油”，表示“油一合”；“柴”表示“柴一束”；

“饼”，表示“饼廿”。又，Ｓ．１８４５《丙子年（９７６）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

婆身故纳赠历》中有“程阇梨：并（饼）粟；张阇梨：并（饼）粟，白斜褐一

丈二尺，白斜二褐一丈一尺；竹阇梨：并（饼）粟”。又，Ｐ．４８８７《己卯

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中有“吴法律：白斜褐贰丈八尺；僧

住千：谈（淡）青褐壹丈九尺，淘（桃）花斜二褐壹丈三尺”。又，Ｓ．

２４７２背《辛巳年（９８１）十月廿八日荣指挥使葬巷社纳赠历》中有“僧

高继长：粟并（饼）油柴，生绢绯绵绫一丈五尺，当处分付主人”，等等。

以上各方面记载充分表明，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僧人加入传统私

社，并非因为宗教原因，他们在传统私社内的身份也是非宗教身份，

这类僧俗混合的团体是因为世俗的、传统的因素使他们结合在一起

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僧人在传统私社内对佛教没有任何意义。

僧人并非以“劝化者”的身份，而是以世俗缘由加入私社，拉近了僧人

与世俗成员的心理距离。对于僧人来说，因为都是一个团体内的自

己人，所以对社内世俗成员施加影响也就更加容易，不至于像隋代的

普安那样采用动刀子的近乎无赖的手段；在世俗成员一方，大家既然

在一个团体内，自然也得考虑尊重各自的信仰和习惯，所以在祭祀、

聚会时也就会尽量避免出现让僧人成员感到不便、尴尬的场面。

唐五代宋初敦煌僧人以世俗目的和非宗教身份加入传统私社，

既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僧人的世俗化，也可以看作是佛教在这一时

期更深地涉入到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中。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着

僧人抄写的传统私社的社条。如Ｓ．６５３７背《某甲等谨立社条》后即

题有“正月廿五日净土寺僧惠信书耳”。而有关传统私社的４００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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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也是在佛教寺院的洞窟中发现的，这都是耐人寻

味的事情。

以上所列大量材料表明，在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的传统活动中，

有佛教寺院和僧人的支持和参与，而在传统私社举行的佛事活动中，寺

院和僧人也尽量体现中国的传统。真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

乳交融了。

上述这些受到佛教文化影响、从事佛教活动的传统私社实际上已

经成为佛教的外围组织，在从事佛教活动过程中，不仅使传统私社成员

自身进一步受到佛教的熏染，同时也扩大了佛教在民间的影响。由于

传统私社组织相对比较严密，纪律严明，存在时间也比较长瑏瑧，所以它

们对佛教在民间的流行和传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专门从事佛教活

动的私社。

以上对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间传统私社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初步

考察，虽然两晋南北朝隋代的材料较少，但与唐五代比较，区别还是很

明显的。前一阶段的主线是杀生和禁止杀生，即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

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对立与冲突；后一阶段的主线是两种文化的相

互宽容和融合。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寺院与僧人在态度和策略方面的

改变也是很明显的。前一阶段寺院和僧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对立

的态度，使用各种手段要求或者迫使社邑放弃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接受外来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实践证明，采用这样一种我优你劣、高高

在上的态度和求同除异的策略，虽然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从整体上

看，在两晋南北朝隋代，佛教文化对传统社邑的影响不是很大，目前所

见到的只有几例。后一阶段寺院和僧人转而对传统文化采取宽容、支

持和参与的态度，所考虑的是能参与些什么传统活动或能帮助传统私

社做些什么，即以接受部分中国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媒介，将外来的

观念和行为方式与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最大限度地糅合在一起。这

种平等相待的态度和求同存异的策略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佛教文

化与中国传统在私社思想与活动中的融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寺院与

僧人之态度和策略的转变，应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寺院和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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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改变也许是无意识的，但他们的教训和经验提示我们，在两种文

化、两种观念或行为方式发生碰撞时，双方都应该采取互相尊重、平等

相待的态度，采用求同存异的策略，只有这样，二者才有可能和平相处，

并进而达到融合的目标。

从冲突到融合的现象是从两晋到唐五代时期传统社邑和佛教的关

系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例中提炼出来的，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却不是个

别的、孤立的现象。类似的演变过程在中古时期的诸多领域和诸多方

面都有所体现。外来的佛教文化正是在与儒家和道教的思想观念、行

为方式等方面从冲突到共存、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全面探讨这一过程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还需要大量艰苦细

致的工作。

表一　以寺院为聚会地点的春秋座局席转帖

材料来源 聚会地点 事　由 时间（公元） 其　他

Ｐ．３７６４１ 报恩寺 秋座局席 ８５５（？）

Ｓ．１４５３背 节如兰若 座社局席 ８８６

Ｓ．３２９背 灵图寺 秋座局席 ９世纪末

Ｐ．３３９１背 灵图寺 秋座局席 ９３７

Ｐ．２７３８背 官楼兰若 秋座局席 １０世纪上半叶

Ｐ．２７３８背 净土寺 常年局席 １０世纪上半叶

Ｐ．３８７５Ａ 普光寺 秋座局席 １０世纪

Ｐ．３７６４背 佛　堂 秋座局席 １０世纪

Ｐ．２８８０ 永安寺 春座局席 不　明

Ｓ．６００８ 龙兴寺 春座局席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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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以寺院为聚会地点的丧葬互助转帖

材料来源 聚会地点 事　由 时间（公元） 其　他

Ｐ．５００３ 官楼兰若 殡　送 吐蕃时期

Ｐ．３０７０背 兰　若 助　葬 ８９７

Ｓ．６９８１ 普光寺 助　葬 ９０３（？）

Ｐ．３１６４ 净土寺 助　葬 ９２５（？）

Ｓ．５１３９背 玄宝兰若 助　葬 ９２５前后

ДＸ．２１６２ 莲台寺 助　葬 ９４０（？）

Ｓ．５４８６ 辛兰若 助　葬 ９４２（？）

国图殷４１ 佛　堂 助　葬 １０世纪上半叶

Ｐ．３７０７ 兰　若 助　葬 ９５８（？）

Ｐ．５０３２ 新兰若 助　葬 ９５８（？）

Ｐ．３８８９ 兰　若 助　葬 １０世纪中

国图周６６ 显德寺 助　葬 ９６１

Ｓ．５６３２ 显德寺 助　葬 ９６７

Ｐ．４９９１ 兰　若 助　葬 ９７２

ДＸ．１４３９Ａ 报恩寺 助　葬 丙戌年

Ｓ．４６６０ 兰　若 助　葬 ９８８

Ｓ．７９３１ 普光寺 助　葬 未　年

国图Ｌ２４３３ 报恩寺 助　葬 丁卯年

Ｐ．２８１７背 长太兰若 助　葬 不　明

国图能３４ 普光寺 助　葬 不　明

ДＸ．１３４６ 显德寺 助　葬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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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以寺院为聚会地点的设斋、设供转帖

材料来源 聚会地点 事　由 时间（公元） 其　他

Ｓ．３２９背 普光寺 设　斋 ８５８—９４（？）

Ｐ．３０３７ 大悲寺 设　斋 ９３０（？）

ДＸ．１４１０ 佛　堂 垒园墙 ９５０

Ｐ．２７１６背 永安寺 社　斋 １０世纪中

Ｐ．３３７２背 端严寺 设　斋 ９７３

Ｐ．２８２５背 净土寺 设　斋 １０世纪后半叶

Ｓ．６５８３背 兰　若 设　供 不　明

ДＸ．１１０７３ 龙兴寺 设　斋 不　明

ДＸ．１１０８２ 普光寺 设　供 不　明

示意图三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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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以寺院为聚会地点的少事商量转帖

材料来源 聚会地点 事　由 时间（公元） 其　他

Ｐ．３１９２背 大乘寺 少事商量 ８５８

Ｐ．３３０５背 灵图寺 少事商量 ８６９

Ｓ．４４４４背 永安寺 少事商量 ９世纪后半叶

Ｓ．６６１４背 多宝兰若 少事商量 ９２０（？）

Ｐ．３６９２背 灵图寺 少事商量 ９２２

Ｓ．２１４背 普光寺 少事商量 ９２４（？）

Ｓ．５６３１ 普光寺 少事商量 ９８０

Ｐ．３６１６背 金光明寺 少事商量 ９８７（？）

Ｐ．６０２４ 灵图寺 少事商量 不　明

ДＸ．６０１６ 兰　若 少事商量 不　明

示意图四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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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以寺院为聚会地点的送物、筵设、局席及事由不明转帖

材料来源 聚会地点 事　由 时间（公元） 其　他

Ｓ．５７８８ 莲台寺 送　物 吐蕃时期

Ｐ．４８２１ 干元寺 不　明 吐蕃时期

Ｐ．３６６６背 净土寺 不　明 ８９０前后

Ｓ．７０５ 多宝兰若 不　明 ９世纪后半

Ｓ．１９７３背 永安寺 筵　设 １０世纪初叶

Ｐ．２６８０背 多宝兰若 不　明 １０世纪中叶

Ｓ．６０６６ 干明寺 局　席 ９９２

ＣＨ．ＢＭ５１９背 官楼兰若 不　明 不　明

Ｓ．９８１４Ｂ 大云寺 不　明 不　明

ДＸ．１１０７７ 金光明寺 不　明 不　明

ДＸ．５４７５ 兰若 不　明 不　明

ДＸ．２４４９＋ДＸ．５１７６Ｂ 官楼兰若 不　明 不　明

示意图五瑐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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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有僧人参加的传统私社一览表

材料来源 文书性质 年代（公元） 社内僧人数 社内世俗人数

Ｓ．２０４１ 社条 ８４７至８６０ ３ ３１

Ｓ．６００５ 偏案 １０世纪上半 ６（不全） ３（不全）

Ｓ．５２７ 社条 ９５９ ２ １３

Ｐ．３４８９ 社条 ９６８（？） ２ １０

ДＸ．３１２８ 社条 不明 １（不全） ６（不全）

Ｐ．５０３２ 身亡转帖 １０世纪上半 ２ ３９

Ｐ．３７０７ 身亡转帖 ９５８（？） ３ １７

Ｐ．３８８９ 身亡转帖 １０世纪中叶 １ ５１

Ｐ．４９９１ 身亡转帖 ９７２ ２ ３５

Ｓ．６００３ 身亡转帖 ９７２ １（不全） ３９（不全）

ДＸ．１４３９Ａ 身亡转帖 丙戌年 ２ １６

Ｐ．４９８７ 身亡转帖 ９８８ １ １８

Ｓ．６９８１ 荣亲转帖 壬戌年 ２（不全） ９（不全）

Ｐ．３７６４１ 局席转帖 ８５５（？） ３ １１

Ｐ．３３９１背 局席转帖 ９３７ ２７ ３０

Ｐ．３０３７ 设斋转帖 ９３０（？） １２ １０

ДＸ．１１０７３ 设斋转帖 不明 １（不全） １５（不全）

ДＸ．６０１６ 小事转帖 不明 １ ６

Ｓ．６０６６ 局席转帖 ９９２ ３ １１

Ｓ．１１３５３ 转帖 不明 １ ２

ДＸ．１１０８４ 转帖 不明 １３ ４２（不全）

ДＸ．１２８６＋ДＸ．３４２４ 转帖（？） 不明 １（不全） ６（不全）

Ｐ．２７０８ 社人名单 １０世纪后半 ９（不全） １０（不全）

Ｐ．４７１６ 社人名单 １０世纪后半 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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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材料来源 文书性质 年代（公元） 社内僧人数 社内世俗人数

Ｓ．４４７２背 纳赠历 ９６１ ４ ４７

Ｓ．１８４５ 纳赠历 ９７６ ３（不全） ６０（不全）

Ｐ．４８８７ 纳赠历 己卯年 ２（不全） ７（不全）

Ｓ．２４７２背 纳赠历 ９８１ １ ３２

Ｐ．２８６９３、４ 纳赠历 不明 ４（不全） ３（不全）

总　　计 １１４ ５９１

示意图六瑐瑡：

注释：

① 释文据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册第１６—１８页所收拓片及陆耀遹纂、陆增祥校订
《金石萃编续编补正》卷二第６至７页（台北：国风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所载释文释
录，对《金石萃编续编补正》中的错误，依据拓片做了订正。

②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〇《释道纪传》，载《历代高僧传》，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
版卷五〇第７０１页。

③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七《释普安传》，载《历代高僧传》，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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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卷五〇第６８２页。

④ 同上注。

⑤ 韦挺在唐太宗时所上的《论风俗失礼表》中说：“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
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全唐文》卷一五四《韦挺》，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卷一六三六第４６４页）。又，

唐高宗《禁僣服色立私社诏》略云：“又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
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虽于吉凶
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全唐
文》卷一三《高宗》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
集类》卷一六三四第２５３至２５４页）。高宗所说的私社，虽然包括“当宗及邑义诸
色等”所有私社，但强调的仍是“虽于吉凶之家，小有裨助”的私社。又，唐穆宗
长庆三年（８２３）李德裕奏略云：“闾里编氓，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记，殁以厚葬
相矜。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唐会要》卷三八《葬》，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第６９７页）。李德裕的所谓“结社相资”，指的就是以丧葬互
助为主要活动的私社。又，Ｓ．７７８《王梵志诗》卷一中有：“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
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此条材料也是将社邑与丧葬联系在了一起。在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有关私社的文书中，这方面的材料也最多。

⑥ 《全唐文》卷三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
类》卷一六三四第４６０页。此诏所以称为《复用牲牢诏》，是因此前玄宗曾有《春
秋二祀及释奠并停牲牢诏》，该诏命“天下诸州府县”之“春秋二祀及释奠”“并停
牲牢，唯用果脯”（见《全唐文》卷三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续修四
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卷一六三四第４５５页），此诏是恢复原来的制度。

⑦ 由于敦煌文献中保存了４００多件有关私社的文书，为我们探讨唐五代宋初传统
私社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所以以下的论证较多使用了敦煌
文献中的材料。因传统私社在内地和敦煌都普遍存在，所以敦煌文献中的相关
数据对于认识当时全国的情况也应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⑧ 关于敦煌文献中的春座局席和秋座局席转帖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经
笔者考证确定为通知社人参加春秋二社饮宴活动的转帖，详见下篇有关章节。

⑨ 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可以分为实用文书和非实用文书两大类。实用文书是
社邑活动的记录，非实用文书包括文样、稿、抄和习字。“文样”是起草社邑文书
的蓝本，或供学郎（学生）学习、了解文书的格式和式样；“稿”是实用文书的草
稿；“抄”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系学郎或其他人依据实用文书抄录，有的系各
种身份的人（包括学郎）依据文样或凭记忆随手所写；“习字”则是时人练习书法
时所写。在非实用文书中，只有稿和依据实用文书抄写的“抄”与实用文书具有
同等价值，可以当作实用文书使用，其他虽对了解社邑亦具有一定价值，但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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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的实际活动无关。如果对其进行数量统计，并用这种统计数字作量化分析，

就不具有任何价值。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社司转帖，有相当数量的“文样”、“稿”、
“抄”和“习字”。本书所用社司转帖编制的量化图表，均只统计具有实用性质的
社司转帖。所谓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首先是指实用社司转帖。这类文书
多单为一纸，且帖后附有社人姓名，不少实用社司转帖在社人名旁还有“知”字
或墨点等类标记。其次是稿，也比较容易区分，稿与实用文书格式内容相同，不
过有涂抹修改痕迹。最后是具有实用性质的“抄”，即依据实用文书抄写的社司
转帖。这类文书有的比较容易分辨，比如那些完整抄录了社邑成员姓名者，不
管该件抄于何处，抄写质量如何，都可以肯定它是依据实用文书抄录的。但也
有不少社司转帖“抄”省略了转帖后面的人名，这样我们就很难判断该文书是抄
自实用文书，还是依据记忆随手所写。对于这类文书，区分的原则是：如果转帖
中有事主的姓名（如某某身亡或次至某某家等），转帖尾部有发帖者（多为录事）

的姓名，就按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对待，如无以上两项，则一律视为不具有
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希望这样一种区分能够使本书的量化统计更接近当时
的实际。

瑏瑠１，黑色部分表示以其他地方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２，白色部分表示以寺院
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

瑏瑡 唐五代时期敦煌境内有僧寺十一所，即龙兴寺、永安寺、大云寺、灵图寺、开元
寺、干元寺、报恩寺、金光明寺、莲台寺、净土寺、三界寺，五代后晋时又增加一法
门寺（此寺后周时又更名为显德寺）；尼寺五所，即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安国
寺和圣光寺。参看李正宇《敦煌地区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１９８８年１、２
期第７０至８５页。

瑏瑢 唐五代敦煌寺院和僧人支持、参与、组织的传统活动，除春秋二社活动外，尚有
寒食节、冬至节等，因与本论题无关，此不展开说明，可参看笔者《唐后期五代宋
初中印文化对敦煌寺院的影响》，载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
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３年３月。另外，寺院和僧人受传统文化影响，当然也不限于敦
煌地区。圆仁就曾记载内地的寺院“腊下及沙弥对上座说，一依《书仪》之制”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６０页）。这
里的《书仪》，显然是指儒家学者编纂礼仪范本，这类《书仪》在敦煌文献中也保
存不少。参看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瑏瑣 刘眗等：《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９册第３０２８至

３０２９页。

瑏瑤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５年版）收录了一些在亡斋、临圹
斋、某七斋和忌辰等斋会上念诵的斋文，可以参看。

瑏瑥 另外两件分别保存于Ｐ．２３４１背和Ｐ．３７２２背。另Ｐ．３４９１《亡妣文》是在为亡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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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七设斋时宣读的文本，其中有为“合邑人等”祈福之语，说明此文本适用于私
社成员或私社为其成员亡妣所设之追福斋会。

瑏瑦１，黑色部分表示以其他地方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２，白色部分表示以寺院
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

瑏瑧 因为以丧葬互助活动为主的传统私社成员的权力和义务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
的周期，假定一个私社成员入社时２０岁，完全有可能在入社后的２０年内家中不
发生丧亡，那么，在这２０年内，这个成员就只有为其他私社成员助葬的义务，而
不能享受被助葬的权利。如果这类传统私社存在时间很短，就会使有的成员只
能尽义务，不能实现其权利。所以，这类私社一般存在时间较长，其成员去世
后，其权利和义务由后代继承。如Ｓ．６５３７《某甲等谨立社条》（文样）（Ｐ．３７３０背
有相同抄本）略云：“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去亡，便须子孙丞（承）受，不
得妄说辞理。格例合追游，直至绝嗣无人。”另，Ｓ．６５３７《拾伍人结社社条》（文
样）也规定：“立其条案，世代不移。本身若也尽终，便须男女丞（承）受。一准先
例，更不改彰（张）。”而Ｓ．２０４１《大中年间（８４７至８６０）儒风坊西巷社社条》则记
载了这个社从吐蕃管辖敦煌时期到归义军时期数十年间多次修改、补充该社社
条的情况。

瑏瑨 具有实用性质且标明聚会场所的设斋、设供社司转帖一共有１５件，其中９件标
明聚会场所在寺院、兰若或佛堂，约占６０％；６件标明在其他地方，约占４０％。

此图１，黑色部分表示以其他地方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２，白色部分表示以
寺院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

瑏瑩 具有实用性质且标明聚会场所的少事商量社司转帖一共有１１件，其中１０件标
明聚会场所在寺院或兰若，约占９０９％；１件标明在其他地方，约占９１％。此
图１，黑色部分表示以其他地方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２，白色部分表示以寺
院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

瑐瑠 具有实用性质且标明聚会场所的其他类或事由不明的社司转帖一共有１８件，其
中１２件标明聚会场所在寺院或兰若，约占６６６％；６件标明在其他地方，约占

３３３％。此图１，黑色部分表示以其他地方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２，白色部
分表示以寺院为活动场地的部分的比例。

瑐瑡 此图１，白色部分表示有僧人参加的传统私社；２，黑色部分表示没有僧人参加的
传统私社。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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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扬州的流民问题及其历史意义
中村圭尔

序

东晋流民规模巨大，并对其流寓之地的江南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东晋流民问题在研究汉唐间历史变迁的课题中，是十分重要的主

题之一。关于这个主题迄今为止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成为东

晋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①。围绕这个主题的论点有很多，但是

迄今为止的研究多数集中在黄白籍、侨州郡县、土断等方面。同时这些

论点由于史料有限，学者间的见解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欲避开这些论点，打算从整体上分析当时的流民对策。本文

将留意在该研究中一些没被重视的问题，比如被称为流民对策两大方

策的流民军事化与流民定居政策的矛盾；江北和江南流民待遇的差异

等。扬州是支撑东晋政权的重要据点，本文特别注重分析扬州境内的

流民，将对其流民对策进行分析。

一、东晋初太兴四年的流民对策

本节将讨论东晋建国后的元帝太兴四年（３２１）对扬州境内流民所

采取的特别措施②。这里先列出相关史料：

（ａ）《晋书》卷六元帝纪太兴四年五月庚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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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凉州覆败，诸为

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

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ｂ）《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

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敦率众内向，以诛隗为

名，上疏曰：“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１）免良人奴，自为

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２）

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３）

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

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

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

（ｃ）《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兖州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

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

残，不可检实。

（ｄ）《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

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

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

无过四十户……第九品五户……客皆注家籍。

其中（ｂ）和（ｄ）中没有关于年代的记载。据《晋书》元帝纪，（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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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刘隗任镇北将军，戴若思任征西将军为太兴四年七月，所以（ｂ）应该

是关于太兴四年七月以后，永昌元年以前，即关于太兴四年的记载。

（ｄ）中关于佃客的规定大概就是（ｃ）中的给客制度③。所以这四条史料

都是关于太兴四年的资料。另外，（ｃ）是关于南兖州的资料，虽然这个

州以广陵为中心，但也有移至江南之事（《南齐书》州郡志），这里所见的

流民状况也应该存在于江南。给客制度也不仅施行于此州，以都下
（ｄ）为首，扬州当然也包含在其中，这种制度应该施行于存在流民问题

的东晋全境。

在利用上述史料进行探讨之前，这里有必要先明确内容相似的（ａ）

与（ｂ）之间的关系。首先（ａ）中为“免客”，（ｂ）中作“发奴”（上书中作
“免”），有表现上的差异。其次（ａ）为五月，从《王敦传》的记载看，（ｂ）应

该是同年七月以后的事情。另外（ａ）中明确记载了流民和客的关系，但

是（ｂ）中没有提及“扬州奴”与流民的关系。还有，《晋书》卷六九《刁协

传》中说：

太兴初，迁尚书令……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

所建也。

（ｂ）不是王敦非难刘隗的意见，而是针对刁协所持意见的。这里

的“以奴为兵”大概相当于（ｂ），“取将吏客使转运”大概相当于（ａ）。

这样的话，（ａ）、（ｂ）两者虽然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举措，但是从结论

来看，两者应该被看为是同一措施。其理由有好几个：首先（ａ）中“免中

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和（ｂ）“发扬州奴为兵”（ｂ）

（１）“免良人奴……皆充隗军”的表现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内容是相似

的。其后在庾翼施行的同类对策中也曾使用，如“发江荆二州编户奴，

以充兵役”，在其他地方作“大发僮客，以充戎役”④。并且，（ａ）使用
“免”一词，是因为虽然他们实际被充当戎役，但是作为王朝的政策，要

强调解放僮客和奴的“惠泽”（见（ｂ）（１））。

其次，关于五月和七月以后的时间差，笔者认为《王敦传》中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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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奴为兵”放在刘隗任镇北将军之后这一段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

载。细观（ｂ）（１）可知，“免良人奴”在先，他们本来要被使用于大田，可

是刘隗却将他们充军了，并非刘隗任镇北将军以后为了强化他的军队
“发扬州奴为兵”。因此，“免良人奴”应该在七月以前。并且，《刁协传》

中的“取将吏客使转运”与其说是相当于（ａ），不如说相当于（ｂ）（３）⑤。

以下，笔者以上述分析为前提，对太兴四年扬州境内的流民状况及

其对策进行研究。首先，通过以上史料可知太兴初年大量流民失去户

籍，成为大姓之客。（ａ）中遭难为僮客与（ｃ）的被大姓庇护为客之事，表

现虽异，基本上反映了同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当时

的流民不是以乡里（有时甚至为郡县规模）为单位流寓他乡，而是个别

的流民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数个家庭为单位，在流寓地为当地豪族

所控制。

据（ｃ）、（ｄ）可知，东晋政府对失籍流民，一方面承认他们成为大姓

之客，同时“条名上有司”，希望能通过户籍掌握之。通过户籍掌握之并

不是通过编户控制他们，而是“客皆注家籍”，即作为客，注记在大姓的

户籍上。也有人认为“客皆注家籍”是客在自己的户籍上注明自己是某

某之客。但是考虑到当时有很多人失籍为客，而且流寓时间不长，流民

希望回乡等要素，那么他们自己拥有户籍，上面写明某某之客这种措施

几乎不可能施行。

需要注意的是如（ｃ）所说，江北极其混乱，检实流民，即对成为客的

流民进行调查是不可能的。并且据《晋书》卷七七《何充传》，庾翼在征

发江荆两州奴的时候：

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

宜复发而止。

据此可知，这个太兴四年的政策实际是以扬州中的三吴地区为主要对

象，东晋初流民对策的重点在三吴地区。

那么，同样是太兴四年的两个措施，（ａ）（ｂ）的僮客以充役和（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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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客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由于史料中没有记载（ｃ）的实行月

份，两者的前后关系无法弄清。但是一般来说，应该是先对流民进行调

查，掌握客的状况等给客制度在先，其后才可以免（发）客。所以，太兴

四年流民对策的大略应该是：因为当时将大量的流民登记在户籍上是

不可能的，特别是扬州的江南流民已经成为大姓之客，所以创设了容忍

大姓拥有客的给客制度。政府据此间接地掌握流民。随后，好像给流

民施以恩泽般的免除其客的身份，让他们充当戎役，并以此补充王朝的

军事力量，同时彻底通过军事的方法控制流民。

在太兴四年，东晋王朝在国内有王敦，在国外有石勒这两个威胁，

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由豫州刺史祖逖（太

兴四年九月卒）开始将流民集团军事化，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和征发

奴、客就是以此为目的的。与（ｂ）（１）并行的刘隗的（ｂ）（２）就是其旁

证。徐州当时受到石勒的进攻，徐州刺史卞敦因无法抵抗而持续退却，

徐州流民大量南下。刘隗将这些徐州流民置于自己掌握的镇北将军府

控制之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徐州流民”这一表现。通过这个词可以看出，

他们不同于扬州境内流民，不是奴或客。虽然脱离了本籍，但是他们以

徐州编户的地缘关系结成集团存留下来。虽然统领他们的徐州刺史卞

敦没有什么实力，但是徐州流民返回北方的希望和夺回故乡的意志是

十分坚强的。因此他们可以成为对付石勒的强有力的军事力量。

扬州境内的流民，多出自徐、兖、青、豫诸州。政府首先将被置于个

别豪强控制之下的流民作为“客”进行间接控制，最后把他们变成夺还

北方国土的军事力量。这就是太兴四年政府对扬州流民的策略，也就

是本节的结论。

二、扬州流民的著籍

太兴四年过去５年以后，东晋最早的土断———咸和年间（３２６至

３３４）的土断开始了。据《陈书》卷一《高祖纪》，陈武帝的祖先是颍川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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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著名的汉太丘长陈寔的子孙陈达南迁吴兴，为长城令，置家于其地，

其子陈康“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

万绳楠论及过这次土断和东晋户籍问题的关系⑥。东晋初年，第

三代皇帝成帝咸和年间发生了苏峻之乱。流民集团的领导苏峻因为其

掌握的实力的缘故，被东晋所怀疑。咸和二年（３２７）他从根据地历阳发

兵进攻建康，同年二月事件平息，三月开始论功行赏，政府恢复了统治。

这次事件的结果产生了两个结果：“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

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晋书·地理志下》），“晋咸和初，苏峻作乱，

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南史》卷五九《王

僧孺传》）。即大量流民的南渡和因苏峻之乱中旧户籍被烧毁而不得不

制作新户籍。万先生叙述了在此条件下的土断的必然性，并指出这个

土断是伴随整理户籍而展开的。并且，咸和等晋籍精度很高，在后来经

常作为检查户籍伪滥问题的基准。《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通典》

卷三对此都有记载。

据上述《王僧孺传》，咸和中的户籍制作大概开始于咸和二年，但是

由于苏峻之乱，这次制作的户籍在咸和四年正月被烧毁了。政府在咸

和四年三月恢复统治，所以晋籍大概是在此以后完成的。咸和四年的

几条侨郡县设置的史料都可以作旁证，关于此后面还要提及⑦。

万先生的着眼点是十分精妙的。但是，陈武帝祖先为颍川人，后来

土断为长城人，这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江南土豪陈氏利用人们对咸

和土断的信赖，假托成为著名的颍川陈氏。也就是说他们利用旧户籍

被烧毁的机会，将假籍贯登记在新编的咸和籍上，造成他们是从颍川土

断至吴兴的假象。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陈氏的伪造户

籍与咸和的作籍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意味着当时大家认为咸和年间的

土断和作籍是可以信赖的史实。而且，这个土断不仅实施于后世侨州

县很多的长江两岸，而且在南部的吴兴长城也是进行了的。我们应该

充分重视这一点。

《晋书》卷四三《山涛传附孙遐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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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字彦林，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

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

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

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

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逋逃，退而就罪，无

恨也。”⑧

很明显，山遐揭露藏户，将其编入户籍的手法和上述关于奴和客的政策

是不同的。

从何充为会稽内史这一记载来看，这个事件应该发生在成帝咸和

末咸康初年（《晋书》卷七七《何充传》），与咸和土断可看作是同一时期。

这个措施是不是咸和土断的一个环节？关于此还不清楚。不能完全否

认山遐肩负土断任务赴余姚，忠实地执行了这政策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山遐的举动和咸和土断时间非常接近，这说明政府官员

对藏户普遍抱有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一方面表现为县令搜查藏户，另

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实行的土断。

笔者要强调的是：咸和年间的这两个史实说明，东晋初期处理流民

问题时，户口调查和户口登记是不可分割的，在后世没有出现侨郡县的

浙东地区，实施了持续的户口调查和揭发藏户行动。

王仲荦先生早已经指出，成帝咸和年间是侨民南渡的第二个高峰

期。有几条关于侨民南渡的史料很引人注目：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

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一》“扬州淮南太守”）

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

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同

上“南徐州”）

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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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及并州。（同上“南兖州”）

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

“南豫州”）

从这些记载看，与王先生所说的流民南渡的第一次高峰期不同，第二次

流民高峰期有很多流民越过长江迁往江南腹地，所以咸和四年陆续设

立了很多侨州郡县。

上述咸和年间的户籍问题与流民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流民

对策此后还被继承下来。新户籍制成之后１２年，咸康七年（３４１）夏四

月终于“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

关于这则史料的解释，已经有很多讨论，有很多种意见已经被公之

于众。笔者在这里不讨论这些意见，只想指出：这则史料也显示了当时

的户口调查和基于调查的户口登记。

２３年后，哀帝兴宁二年三月（３６４），桓温实施了“庚戌制”。义熙年

间把这个制度称为“庚戌土断”，这次也是一种“大阅户人”（《晋书》卷八
《哀帝纪》）式的户口调查。

实际上，在记录“庚戌制”实际状况的史料《晋书》卷三七《宗室彭城

王权传附玄传》中有以下记载：

会庚戌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

既而宥之。

可知调查户口的目的是检括藏户。与此相关，同书卷七六《王彪

之传》载：

后以彪之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

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王彪之任会稽内史大概是海西公太和二年至哀帝兴宁三年共８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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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庚戌制”的前后“亡户归者三万余”就是这８年的政绩，也许这并

不与“庚戌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和山遐的例子同样，王彪之的行动不

能说完全与“庚戌制”完全无关。据上所述，可以认为在桓温时期检括

藏户也是会稽的重要政策课题。

“庚戌制”带来了“财阜国丰”的状态，这从《宋书》卷二《武帝纪》义

熙九年土断之表就可以看到。无疑这是编户增加的结果。执行这一政

策的例子都发生在会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政策就是以扬州的

中心三吴地区为着眼点的。

“庚戌制”实行后１２年的孝武帝太元年间（３７６至３９６）初期，仍然

持续着同样的状况。《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载：

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

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蒐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

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

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徳化物，去其烦

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

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

据此可知，在前秦进攻前夕，由于“豪族并兼”和“客寓流离”，户籍依然

很不安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户口调查。这次，三吴地区，也

就是江南腹地的调查最为彻底。

如上所述，东晋扬州境内的流民对策，以咸和以后的检括藏户和著

籍为中心，其基本意图是通过控制扬州境内的流民，给国家带来经

济效果。

三、东晋在扬州境内实施的流民政策的特色

东晋王朝流民对策的最终措施是义熙土断。这次土断就像义熙九

年刘裕上表中所明言的那样，以“庚戌土断之科”为楷模。它继承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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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东晋政府在扬州境内实施的流民对策的方针，即为了强化政府的经

济基础而搜括藏户。但是，义熙土断还附加了此前没有的一些措施。

其一是《宋书·武帝纪》所载的“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

例”。这个措施将晋陵居住的流民放在土断之外，免除其编户负担，其

目的是保证北府兵的兵员瑏瑠。

第二，《宋书》卷四四《谢晦传》载：

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

允见称。

这里的义熙八年应该是义熙九年之误，这个措施是义熙土断的一个环

节，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论述过。彼时，原属扬州的江西被编入豫州，

谢晦的“分判扬、豫民户”，就是区别扬州江西、江南本来之扬州民户与

流入当地的豫州民户。也就是对增加江西的豫州和失去江西的扬州民

户进行重编瑏瑡。

这时候的扬州牧是刘裕，他在此年兼任豫州刺史，所以由谢晦负责

实施这个措施。为何要实施这个措施呢？刘裕将原属扬州的江西编入

豫州是为了增强豫州的力量，目的是“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宋书》

卷三六《州郡志二》“南豫州”），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做准备。也就是说这

是为了分别王朝经济基础的扬州和作为对北方军事基地的豫州。

义熙土断是东晋扬州境内流民对策的典型。这个对策中有两个分

支，首先让以三吴为中心的江南腹地的流民当地化，由此强化王朝的经

济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居住在扬州长江沿岸的流民，与其让他们完全

定居当地不再考虑北归之事，不如将他们从土断中除外，留给他们原来

的州名，让他们抱有恢复北土希望更好，这样王朝可以保留更强的军事

力量。这就是东晋扬州境内流民对策的特征。

注释：

① 増村宏 　《黄白籍の新研究》，《東洋史研究》２—４，１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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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晋南朝の黄白籍と土断》，《鹿児島大学法文学部紀要》文学科論
集６，１９７０。

越智重明 《刘裕政1と义熙土断》，《重松先生古稀記念九州大学東洋史論
叢》１９５６。
《魏晋南朝の政治と社会》，１９６３，第二篇第二章。

矢野主税 《土断と白籍》，《史学雑誌》７９—８，１９７０。
《郡望と土断》，《史学研究》１１３，１９７１。
《本籍地と土断、秀孝及び中正について》，《社会科学研究報告》

２０，１９７１。

安田二郎 《晋宋革命と雍州（襄陽）の僑民》，首刊于１９８３。
《いわゆる王玄謨の大明土断について》，首刊于１９８６。
《侨州郡2制と土断》，首刊于１９８７。（均收入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
の研究》，２００３）

周一良 《南朝境内之各種人及政府対待之政策》，（首刊于１９３８、《魏晋南北朝
史論集》１９６３、北京）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上册（１９７９、上海），３４４页以下。

高　敏 《关于东晋时期的黄、白籍的几个问题》，首刊于１９８０，《魏晋南北朝社
会经济史探讨》，１９８７，北京。

胡阿祥 《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２００１，西安）。

② 据《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南琅邪太守”条，太兴三年（３２０）为从元帝
旧封琅邪国渡江南下的千余户在建康附近设立了怀德县。这就是后来有名的
侨郡县南琅邪郡临沂县的源头，这也是太兴年间针对流民的重要对策。因为主
体是琅邪国人，具有特殊性，所以本节并不论及此事。

③ 参见滨口重国《唐の部曲 客女と前代の衣食客》，（初刊于１９５２，《唐王朝の贱人
制度》１９６６，见该书４９８页以下）。

④ 前者是《晋书》卷七七《何充传》，后者是同书卷九四《隐逸·翟汤传》的记载。

⑤ 另外，《资治通鉴》卷九一在引用（ａ）以后，追加了一句“尚书令刁协之谋也”，没有
提及“以奴为兵”和“取将吏客使转运”。

⑥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１９９９，台北）第八章“论淝水战前东晋的镇之以静
政策”，１８３页。

⑦ 咸和五年东晋实行了著名的“初税亩三升”政策（《晋书》成帝本纪），这是以此前
编好的户籍为基础的政策。

⑧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载：“山遐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明确表明被发现
的藏户成为官府的编户。

⑨ 据《晋书》卷八《海西公纪》，太和二年九月会稽内史转任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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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任应该就是王彪之。兴宁三年十二月他转任尚书仆射，其间正好８年。但是
卷七六本传里说他为桓温所恨，被左迁为尚书，与上述史料有所不同。但是他
在“庚戌制”前后任会稽内史是确切的事实。《北堂书抄》卷七五《晋中兴书》中
也说：“豪强敛迹、户口日增。”

瑏瑠 田余庆《北府兵始末》（初刊于１９８９，《秦汉魏晋史探微》，１９９３，北京）。

瑏瑡 中村圭爾《東晋南朝における豫州·南豫州について》（《人文研究》５３—２，

２００１）。
（作者单位　日本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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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朝乡村研究的几个问题
章义和　张剑容

　　对于中国中古时期乡村的研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谷川道雄、宫

川尚志、堀敏一等，中国学者韩昇、齐涛、侯旭东、马新、赵秀玲等①，都

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绩。本文拟在他们研究的

基础上，对南朝村的起源、人口迁徙与村的关系、村的规模及形态、村里

关系以及村制的产生等问题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村的起源

从现有的典籍来看，“村”这个字的出现是在东汉后期，如魏伯阳
《参同契》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二中有“得长生，居仙村”，葛洪《抱朴子内

篇》卷三《对俗》所引陈寔《异闻记》中有“村口有古大冢”。其后，三国吴

人张勃《吴地理志》有“长城若下酒有名，谷南曰上若，北曰下若，并有

村”。《三国志》卷一六《郑浑传》在记述郑浑任魏郡太守的治绩时说：

“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划一，民得财足用饶。”这是正史中关于“村”的最

早记述。自此，村字散见于六朝时期的史记文集之中②，成为乡村聚落

的一般称谓。这方面，宫川尚志博士和国内学者的文章中都有较细的

考索。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干宝《搜神记》卷二〇有“建业有一妇人

背生一瘤，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一语，可见“村”字除乡间聚落之义外，

还有郊野之义；二是“村”成为完整明确的地域概念，即具体的村名出现

在史籍中又有一段时间。《晋书》中所见“村”凡十一处，无一例外地皆

为泛称③。同期的地方志和志怪小说中，却出现了具体的村名。如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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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玄之《吴兴山墟名》所见“桥村”、“敢村”，贺循《会稽记》所见“塔墅

村”、“岑村”，郑缉之《永嘉郡记》所见“青田村”，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所

见“射堂村”，干宝《搜神记》所见“麋村”，等等。正史中出现具体村名的

是《宋书》，凡四十二见中共有十四个具体的村名，如“桃墟村”、“牛门

村”、“虎槛村”、“下柴村”之类。

较之于秦汉的乡里组织，“村”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结构

的一大特色。在“村”的渊源方面，学界虽然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多方

面予以梳理和诠释，但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定论。

宫川尚志博士在他的名篇《六朝时期的村》一文中指出，“村”在六

朝时代已成为乡野聚落的一种普遍性称号，而其起源则是汉代的乡聚，

或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自然聚落。他的这一观

点得到了广泛认可。国内学者如齐涛、马彪等皆沿袭和推演其说。

在宫川氏研究的基础上，宫崎市定博士依据其中国城市国家理论，

论证在汉帝国崩毁的过程中，农民因各种各样的契机离开了城市，在山

野里形成了新的聚落，而后来的朝廷将流民安集于无主之地并使他们

专职从事于农业劳动的屯田制度，显然是“村”之形成的一种推进力，同

样，民间豪族的庄园及依附人口所形成的“屯”，也是村的一种表现④。

也就是说，宫崎氏在论述中国古代的城市国家向中世纪聚落体系转变

过程中，强调了“屯”之于“村”的重大意义。

堀敏一先生的观点与宫崎氏稍异，他认为“屯”并不是专指屯田，实

际上，屯与聚同义，故有“屯聚”、“屯坞”和“村坞”等用法。一般的聚包

含数个里，有些聚则成为政权机构所在地，故有王莽改县为聚之例。堀

氏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韩昇的支持。他引用《释氏六帖·国城州市部第

四十三》的材料证明其师的观点于史有据，因为《善见律》十七明确地

说：“有市名聚落，无名村。”数村合而为聚，故其中有市。在理清魏晋时

期坞壁的来源和内部形态之后，韩昇认为“坞壁及其邑里在和平时代，

即转化为村”。韩昇强调，魏晋时代的坞壁多则数千家，少则数百家，如

此庞大的组织并不能简单直接地转化为村，而是以坞壁的下级组织（如

庾裒坞壁所见的邑里）这种更加自然的生产生活单位转化为村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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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村（准确地说是隋唐时期的村）之来源是坞壁。

这是有关村之起源诸说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个观点。无论是聚落

说，抑或屯田说，还是坞壁说，皆有史实的充分依据。不过，若细加分

析，聚、屯、坞等之于村之形成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先说“聚”。先秦时期已有聚存在，《管子·乘马》：“方六里命之曰

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从这条资

料来看，聚是有市的，对照上引《善见律》十七“有市名聚落，无名村”来

看⑥，很长时间内聚的规模是较大的，因为其中有市。正是聚有这么大

的规模，王莽才有改县为聚之举。在谈到此期聚与村的关系时，大家都

喜欢引用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的一句话：“吾尝从齐主幸并州，

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及检《字林》、《韵集》，乃

知猎闾是旧? 余聚。”以此证明，聚便是村。其实，这多少误解了颜氏之

意，颜氏此处只是说明今猎闾村的所在为旧时? 余聚。那么，聚大概有

多大呢？《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

度，……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

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张晏注：“聚，邑落名

也”，又颜师古曰：“聚小于乡。”《汉书》中有关聚之规模有两条资料，即
《汉书》卷八二《史丹传》：成帝鸿嘉元年（前２０），“封丹为武阳侯，国东

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自然，这是聚中之巨者。又《汉书》卷九九上
《王莽传》：哀帝建平二年（前５），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而为哀帝遣其就

国，“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黄邮在南阳棘阳县。”按

汉代的乡，自数百户至数千户不等⑦，则聚为同一区域上数村之聚合

者，其中有市。正因为如此，聚往往成为乡邑治所，《后汉书》中《郡国

志》所举五十多处有名的聚大多如此。由于具备了一定的区域和人口，

聚有可能发展成一座城市，如巩县“有东訾聚，今名訾城”⑧；东汉初新

城蛮中张满所据的霍阳聚因霍阳山而名，“俗谓之张侯城”⑨。因为战

乱等因素，聚遭到冲击和破坏而形成单一村落也是可能的事。东汉末

年之后动乱频仍使得这一可能性成为事实。因此，旧时的聚作为六朝

村的来源之一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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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的行政政令中，一直不见聚的相关规定，这说明汉时的聚不

是基层编制单位，不具行政和法律意义，只是自然聚落的称谓。这一

点，齐涛的著述中已有论述瑏瑠，此不赘述。

再说“屯”。宫川氏的论文对屯田之于村的意义有所提及，宫崎氏

的著作则着力强调。确实，六朝之前的屯田对于村的形成具有一定的

作用。屯有“戍守”、“驻扎”之义，屯聚军队就是屯兵，屯聚在一起耕种

便是屯田。宫崎氏认为国家将流民安集于无主之地并使他们专职从事

于农业劳动的屯田制度，推进了脱离以往城市的聚落的形成。这种屯

田当属于我们常言的“民屯”。曹魏的民屯制度是国家用军事组织形式

把流民编制起来并使其佃种国有土地，每屯五十人；东吴的民屯组织形

式也是按一定的家庭数或人口数，以屯管理之，在一“屯”之内从事生产

和安排生活。在西晋废屯田为郡县之后，这些民屯有可能转成一个村

落。不过，“屯”本为“聚集”之义，《楚辞·离骚》：“屯余车其千乘兮，齐

玉轪而并驰”，洪兴祖补注引五臣云：“屯，聚也。”屯由“聚”而申发出聚

集而居之意。《三国志》卷一一《管宁传》“太祖为司空，辟宁，度子康绝

命不宣”句裴注引皇甫谧《高士传》：“管宁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

杂错，或争井斗阋。”又晋桓玄《沙汰众僧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

落。”瑏瑡依上述材料，屯之“聚集而居”之义确然可见。史籍中又见“屯

坞”，如《后汉书》卷八二《赵彦传》：“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

燔烧屯坞”，自是动乱时期民众自保求存的一种特殊聚居形式，一旦局

势平稳，屯的军事色彩淡化，自然聚落之义逐渐显现。也就是说，无论

是自然聚落的屯落还是带有军事色彩的屯坞，最后都会融合于村落之

中。现北方村庄多有“屯”之名，如“牛堡屯”、“烟筒屯”之类，皆是如此。

屯之为村在“邨”字意义的演化方面有所反映。“邨”，《说文解字》：

“地名，从邑，屯声。”段注：“本音豚，俗读此尊切，又变字为村。”梁顾野

王《玉篇·邑部》：“且孙切，地名。亦作村，音豚。”又《集韵·魂韵》：“村

聚也，通作邨。”《正字通·邑部》：“墅也，聚落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

定声·屯部》：“邨，《广雅·释诂四》：‘邨，国也。’此‘邦’之误字。后世

用为村落、乡村。”从上引历代字书有关“邨”字的解释，“邨”似经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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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地名”、“邦名”到“聚落”的演变过程，或可昭现汉唐时期村聚形成

的某些事实。依手头资料所见“邨”最早者为应劭《风俗通义》，《全后汉

文》卷四〇所录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五《氏姓》下：“耷氏，新郑人。杨耷

邨在县西二十五里。”《宋书》卷一百自序：“史臣七世祖延居县东乡之博

陆里余乌邨。”同书卷三五《州郡志》：“秣陵令，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

改，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邨是也。”《汉唐地理书钞》载顾野王《舆

地志》：“浮阳城南有大连淀，魏延兴二年淀水溢注，破仵清邨，因以为

地，池内时有鲻鱼，言与海潜通。”《水经注疏》卷四〇《渐江水》：“浙江之

上，又有大吴王、小吴王邨，并是阖闾、夫差伐越所舍处也。今悉民居，

然犹存故目。守敬按，……华氏《考古》云：有大吴王村、小吴王村，并是

阖闾、夫差伐越所舍处也。”这是所见的几条关于“邨”的史料。同一时

期，“村”字出现了，且渐有以“村”代“邨”之趋势，至后世，绝大部分被改

为“村”字。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南海县引前《广州记》条

作：“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村。”沈约《宋书》自序在唐人所作的《南

史》卷五七《沈约传》中改作“余乌村”。同样，《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武

帝永初元年：“奉晋恭帝为零陵王，优崇之礼，皆仿晋初故事，即宫于故

秣陵县。”胡三省注引沈约语，也改“故治邨”为“故治村”。更为典型的

例子是，在上引《汉唐地理书钞》载顾野王《舆地志》此条后，同书又有：

“浮阳有大连淀，魏延兴初水溢注，破仵青村，因以为池，名仵青池。”《汉

唐地理书钞》乃辑佚之作，其所辑资料未注明出处，但一般是同类中以

年代先后为序，此条大抵可以说明“仵青村”的说法要比“仵青邨”晚。

由此，“村”较“邨”之晚出殆无疑义。问题是，“邨”改为“村”混同了两者

本有的差别。在后世易“邨”为“村”之时，从仅见的保留“邨”字的几条

史料或可看出“邨”的原本之意和两字混通所透现的村之渊源。《晋书》

卷九四《朱冲传》：“咸宁四年，诏补博士，（朱）冲称疾不应。……冲每闻

征书至，辄逃入深山，时人以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

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邨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

害。”此邨既是羌戎聚集屯之所，便有明显的民族色彩，冲突之世，自会

有效地组织对抗和迁移。又同书卷一二〇《李特载记》：“（李特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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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蜀人危惧，并结邨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

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邨堡，骄怠无备，是天亡

之也。可告诸邨，密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明潜

说诸邨，诸邨悉听命。还报尚，尚许如期出军，诸邨亦许一时赴会。”既

能自保，复有出击能力，表现了邨的军事性和政治性，使其性质更接于
“屯”。虽然至迟于梁时，“邨”、“村”互通，皆指称聚落，但两者的原来之

义并不一致，内部的形态也不一样瑏瑢。

复说坞。作为自卫自固的军事防御建筑，坞至迟出现于西汉昭帝

时。其作为集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于一体的自卫自固单位，于东汉

时形成于豪族的田庄，魏晋以降则泛于全域，尤以西晋幽州以南、徐豫

以北、秦州以东之永嘉战后受战火蹂躏最惨的地区为甚。坞或依城，或

必筑城，此城指具体环绕居民点而筑起的建筑物，即墙本身和墙环绕之

地。汉晋以来，坞多借城的形式自固自卫。洛阳垒即是“因阿旧城，凭

结金镛”，于永嘉中结以为垒瑏瑣；一全坞的情况也是如此：“洛水又东，经

一全坞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

面，即为全固，一全之名，起于是矣。”瑏瑤随着时局的变幻，坞渐渐演化为

村。如白骑坞，据杨守敬考证：《后汉书》之《朱儁传》云，时贼有骑白马

者张白骑，河内山谷也贼所起之地，故《方舆纪要》谓此坞盖张白骑所

筑；《孟县志》今名白墙，县西北三十五里有白墙村。“白墙”盖“白骑”音

讹而得瑏瑥。年代久远，尚能流传下来，可见该处一直有民居存在，这是

坞在和平时代延存为村的例证。南朝有破坞村，顾名思义，也当是在坞

之旧地形成的。

与坞的情况仿佛，此期有依旧城废垣形成村居者，如梁任昉《述异

记》卷下：“洛南有避狼城。云（周）幽王时群羊为狼食人，故筑城避之。

今洛中有狼村，是其处也。”又如荆州巴东鱼复县之故陵村，地近楚陵，

因以为名，是后汉兴平时郡治所在，及改郡巴东，治白帝，则以此为旧

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村居瑏瑦。上文的故治村也是如此，是在秣陵县故

治上形成的村，并因以为名。可见此期流民在迁徙过程中，大都习惯于

凭借留存的城址留居，因为城址所在，在地理上具有一定优势，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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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的需要。

据上所述，屯、坞和聚，作为古代社会的乡村聚落，经过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社会整合，皆归之于村的形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村的渊源所

在。实际上，除了这三种形式之外，村还有其他的来源构成，比如“丘

里”。作为国野体系中的野人聚落，丘里在先秦的典籍中有大量的反

映，甚至商代的卜辞中也见有丘。《庄子·杂篇》则阳章云：“少知问于

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

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由此可知丘里是由数个不分族姓的

个体居民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的居民点。这种“丘里”既然能够“合十姓

百名而以为风俗”，且时有聚合，表明其中的居民已经以地域关系和邻

里关系取代了旧有的公社居民的那种血缘关系瑏瑧。有学者认为，丘里

似在战国时期“在行政系统中消失”瑏瑨，但新近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

表明，丘在东汉末和东吴初期仍然存在，它虽然是“官府为有效的劝课

农业、征收租税而划分的征管区域”瑏瑩，但丘仍然是野外的自然聚落瑐瑠。

据黎明钊的研究，吴简中所反映的丘里是“异姓丘里”，长沙郡临湘县四

乡绝少一姓一丘的例子，一族聚居且独占一丘的现象是没有的，也就是

说，“汉末三国时期丘里的聚居形态无疑是由多个族姓来组成一个丘

里”瑐瑡。这样的丘，后来也演化成了村。另外，刘再聪博士在其《村的起

源及村名的泛化》一文中还提到了“庐”也是村的来源形式之一瑐瑢。

总的说来，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村，其来源形式是多元的，过分强

调某一方面显然不是合适的。作为后来所有村落统称的村，因其来源

形式的不同，其在聚居形态上当有不同的样式，这正是历史丰富多彩的

一大体现。

二、人口流移与村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多战乱，与战乱相联的便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村之

所以在此期形成并具备某些行政职能，同人口的流移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

·１９４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据谭其骧、葛剑雄等学者的研究瑐瑣，永嘉乱后的民众南移主要有这

么三条路线：东线以淮河及其支流汝、颍、沙、涡、睢、汴、沂等水和沟通

江淮的邗沟构成主要水路，辅以各水间陆路。移民或驻留于淮北和江

淮之间，或渡江后定居于苏南、皖南和赣北沿江地带。永嘉后的北人南

迁，尤其是贵胄及大族，多数经由此线。江淮间和苏南、皖南是侨州郡

县的主要设置区瑐瑤，也是北方移民最为集中的区域。中线起点主要是

洛阳和关中，分别由洛阳经南阳盆地，由关中越秦岭东南经南阳盆地，

由关中越秦岭至汉中盆地顺汉水而下，汇集于襄阳，然后由汉水东南

下。秦、雍、梁、司、并等州流民多沿此线，南迁后往往定居于襄阳、江陵

等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一部分从南阳盆地东南越过桐柏山、

大别山隘口进入江汉平原。西线汇集凉、秦、雍等地流民，由穿越秦岭

栈道进入汉中盆地，继续南迁者循剑阁道南下蜀地，或利用嘉陵江水

路，定居于沿线和成都平原，也有沿今陇南白龙江而东南。在蜀地发生

动乱时，又有部分流民循长江东下进入长江中游。

除西线外，侨州郡县集中设置于如皖南傍江、晋陵郡境、寻阳地区、

邗沟沿线、南郡周围、江夏一带等，基本上是东、中线的范围和延伸地

带。我们曾经将东晋南朝境内所见具体的村名与侨州郡县及南迁路线

进行过一番比照，发现此期史籍所见的一百零一例村中存在着这么几

个情况：一是村中有北方流民的迁居，如来护儿曾祖来成居于南兖州广

陵郡白土村瑐瑥；再如《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称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

县、淮阴郡三县、东莞郡四县，“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这

些村显有流民寄寓；又据《宋书》卷三七《州郡志》华山太守条，宋大明元

年官府为寄寓襄阳的胡族三千家立华山郡，郡治大堤村当是流民聚居

之村。如此者约二十例。二是如南徐州南东海郡京口虎射中村、南兖

州广陵郡广陵县武阳村、南兖州秦郡桃墟村、南豫州淮南郡当涂县下溪

村等三十一例为侨州郡县所在区域。三是如晋时日黄村和古斗村，宋

时黄石村、青田村、崎村、单龙村、万岁村和湘陂村，梁时雍州的土因村，

其所在地区在东晋南朝时期皆为移民潮所波及，且在梁末侯景之乱后，

更有大量移民流入。在移徙民众分布集中的京口广陵地区、建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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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吴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流域等，

以及南迁路线沿途，具体村名的出现相对较多，并呈现出以迁移路线和

交通要道为中心的四散辐射之势瑐瑦。这种情况实非巧合，实则表明人

口迁移与村之形成之间存在着对应的联系。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建安太守条云刘宋时建安郡领有七县，其

中包括沙村县，“沙村长，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何、徐不注置立。”考之

相关史籍，晋建安郡虽领有七县，并无沙村县建置，“永初”乃宋武帝开

国年号，说明沙村县设置当在刘宋之初。顾名思义，沙村县是于沙村所

设的县，并以之为名。其位于富屯溪支流沙溪上，距富屯溪不远。《宋

书》同条还说：从建安郡“去州水二千三百八十，去京都水三千四十，并

无陆”。也就是说，建安郡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以水路。刘宋以降乃至

陈，进入闽地的主要途径仍是海路，见《陈书》卷三五《陈宝应传》。但建

安郡的邵武、将乐二县位于今江西越武夷山，富屯溪贯穿而过，当是浙、

赣入闽的陆上交通线。《陈书》卷一九《虞寄传》记载，会稽余姚人虞寄，

侯景之乱后为张彪所迫被迫前往临川，“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玮尝忤

彪意，乃劫寄奔于晋安”。郑玮、虞寄等人也许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汉

末大乱直至侯景之乱，当有移民不间断地循此路来到闽地，由于环境恶

劣，只能沿富屯溪而定居下来。《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引梁萧子开《建安

记》称邵武县有长乐、将检二村，“后汉时此川民居殷富，地土广阔，孙策

欲检其江左时，邻郡亡逃。或为公私苛乱，悉投于此，因是有长乐、将检

两村之名”。将乐县在邵武县南，有大夫校村和子校村，沙县村复在将

乐县南。这样的分布恰好反映了移民由今浙江、江西迁入福建后，渐次

推进，逐渐定居的态势。出于开发的需要及人口增加的因素，官府于此

建县，将其纳入行政控制的范围。

随着官府控制力的下降，南方的少数民族也进行着频繁的人口流

动，长期蜗居山林洞穴的蛮獠俚等族众为开拓生存空间，纷纷走进平原

河谷，聚为群落瑐瑧。史书在记载他们不同于原来穴居的新区域时，每每

以村称之。如《宋书》卷九七《夷蛮传》记宋文帝初即位时西阳蛮起事攻

郢州事言：“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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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岗、下柴二村三十户。”村有名，说明当时蛮

族群落确已以村为名。又《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世祖即位，进

号镇西。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遣使

责其租赕，獠帅……杀其使。”同书卷一四《州郡志》：“（庐江）郡领灊舒

及始新左县，村竹产，府州采伐，为益不少。”这两条史料表明诸少数族

定居为村后成为了官府的编户。自然，蛮族聚落与村的关系较为复杂，

以后专文论之。

同一时期，与人口相联系的便是对南方山区的开发。南渡的北方

大族凭借其政治优势和大量的依附人口，到处求田问舍。同时为从事

多种经营的需要，及免与南方大族发生冲突，开始利用屯邸等形式占山

固泽，垦耕空荒，营建别墅。屯乃开发山林的垦荒组织，唐长孺先生《南

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有详尽论述，这里重点说“墅”。

墅的兴起是六朝时期江南大土地经济的产物。墅的本义是私人的

一种田产家业，是地主于故宅祖产之外另行增置的一种田园馆舍，故亦

称“别墅”、“别庐”、“田墅”、“山墅”等。如华亭墅，《世说新语·尤悔》注

引《八王故事》云：“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

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这大概是较早以墅命名的地方。刘宋大明初

年颁布占山格，取消了国家对山林川泽的传统垄断权，大族占山固泽的

活动达到高潮。如孔灵符的永兴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

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瑐瑨；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成、定

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瑐瑩；萧正德“自征虏亭至于方山，悉掠为

墅”瑑瑠。伴随占山固泽活动的是大族藏匿逋亡，竞招游食。《宋书》卷四

七《刘敬宣传》：“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

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

出，遂得三千余户。”又《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东晋虞亮藏匿亡命千余

人。东晋南朝的各种逋亡以隐户、部曲、义故等名义或公开或隐蔽地在

屯、别墅的组织形式下劳作，以后很多兵与吏为了逃避苦役也变成逋

亡，往往也成为私家的各种名义下的私属。反过来，私家的屯、别墅等

吸引逃亡民众和流移人户成为他们的依附人口，成为屯墅上的主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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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在屯墅广阔、含山带水的情况下，这些依附人口必于劳作地点就

迁居留。如孔灵符在余姚、鄞县、? 三县“垦起湖田”，表徙山阴县无赀

之家迁往，“并成良业”瑑瑡。山东高平大族郗鉴率宗族乡里千余家立墅

于玉环山，《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江南道温州瑞安县条云：“自东晋居人

数百家，至今湖田尚在。”时日稍久，形成村落在所必然。同书卷九三余

杭县引山谦之《吴兴记》所记的一条史料可为这一推断的佐证：“晋隐士

郭文，字文举，初从陆浑山来居之。王敦作乱，因逸归于此处（由拳山），

今旁有由拳村，出藤纸。”按谢灵运《山居赋》：“剥芨岩椒”，自注云：“芨

音及，采以为纸”，其始宁山庄一带所产“剡藤纸”、“玉叶纸”名闻天下，

并用来抄写公文，以至“剡牍”成为公牍的代称。考虑到当时小户细民

难以单独从事造纸业，因此有理由相信，由拳村系某一大族屯墅控制下

的从事造纸的劳动者居止所在。面对屯墅组织下的处处村落，顾野王

在《玉篇》中干脆写道：“墅，村也。”由于南方大族的占山固泽是垦发空

荒之地，这种屯墅大多分布于人少地荒的区域，那么在屯墅组织下形成

的村居可被看作是南朝地区开发推进的一个标志。

综合上面二节所述，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东晋南朝村的形成和发

展，一方面与历史上多元的自然聚落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体现了聚落

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又自有其直接的具体的时代因素。正是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大量空荒之地的存在，通过与屯田组织

的结合、与乡族集团自卫自保形式的结合、与侨州郡县制的结合、与大

族田庄屯墅的结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促动力，使汉末以来逐渐形成的

村沿着人口迁徙的洪流，伴随着南方开发的进程，由北而南，由开发地

向未开发区域，层层推进，进而弥漫全域。

三、南朝村的形势、规模及形态

汉末以来的分裂动乱和民族大迁徙，以及南朝境域内经济开发的

逐步推进，使村得以漫布至四野八荒，同时对村落的分布形势影

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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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村落的选址追求防御和生产生活功能的统一，契合于南方特

殊的地形地貌，多傍山依水，形成颇具特色的山水村落。村之所在，多

为冈峦起伏、河流环绕之处，有山村、水边村，又有傍山临水者，其中又

各有分别。现据史料稍加条理。

山村又分山中村、山下村。如扬州会稽郡山阴县木客村瑑瑢、江州豫

章郡抱冈山村瑑瑣等皆是村在山中，为名副其实的山村。荆州河东郡松

滋县巴复村瑑瑤、扬州吴兴郡余杭县由拳村及武康县桥村等等瑑瑥，或村傍

山居，山因人而名，或以山为屏障，村因山而名，都属于山下村。在所见

的史料中，多见村中有山者。如扬州吴兴郡山墟村“有山，名百丈、流襄

二山”瑑瑦；临海郡黄石村“有石鼓山，山上有石似鼓，兵革兴则鸣”瑑瑧。这

种村中有山的例子很多，大抵是民众围绕山脉择地居住而形成的。即

使山居，人们多择溪谷构舍其中，傍青山而带溪流，取舟楫、薪材、耕植

之便。如荆州宜都郡佷山县南岸有溪，名长杨。此溪上溯数里重山岭

回处，有射堂村。“村东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流三十许步，便入穴

中，即长杨溪源”瑑瑨；雍州南阳郡郦县“北五十里有菊溪，源出石涧山。

有甘菊村，人食此水多寿”瑑瑩。另外，荆州巴东郡夷陵县的七谷村瑒瑠、扬

州吴兴郡长城县的上箬村和下箬村瑒瑡等等，都是背山临水的村。背后

靠山，有利于抵挡寒风；面朝流水，享受灌溉、养殖之利；缓坡阶地，既可

避免淹涝之灾，又可使居所获得开阔的视野。

水边村，即是逐水而居的村落。因地形的不同可分为江（河）边村、

洲（湖）中村和海边村。在相关史籍中，江边村多有记载，如扬州会稽郡

的大吴王村和小吴王村临近浙江瑒瑢；荆州巴东郡的巴乡村瑒瑣、江夏郡的

上乌林村瑒瑤、巴东郡朐忍县的石龙、博阳二村瑒瑥，为沿长江而聚者；梁州

汉中郡南郑县的长柳村瑒瑦、雍州新野郡山都县的五女村瑒瑧、荆州江夏郡

云杜县的须导村瑒瑨等沿汉水而居。又《太平寰宇记》卷九四引《括地志》

记载吴兴郡乌程县的上康、下康二村分别建在庾浦两岸瑒瑩。另外，诸水

汇合之处，宽敞平坦，地力肥沃，是民居佳所，会稽郡山阴县的徐村便是

一例：山阴县西四十里有二溪，“东溪广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广三

丈五尺，冬冷夏暖，二溪北出，行三里，之徐村，合为一溪，广五丈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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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凉不杂”瑓瑠。上述临江（河）水而建的村落，其形态基本取决于河道的

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呈带状排布，由于河道弯曲比较自然，村落的表

现形态自然也是随弯就曲。湖中村即是湖上有岛，岛上建村，《搜神记》

卷四河伯条曰：“吴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

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天热，因一马入水中，枕石眠。”洲上

村的典型例子则是雍州广平郡的五栢村，《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引梁鲍

至《南雍州记》云：“酂城南四里有五栢村，榆树连理，异木合干，高四丈，

乡人以为社。其洲并树在五栢村，因以为名。”可以想见，五栢村位于洲

上，四周环水，村中心便是那株连理社树。据盛弘之《荆州记》，枝江县

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瑓瑡，津乡县“左右有数百洲，槃布江

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瑓瑢，“其上宽广，土沃人丰，陂潭所产，足穰俭岁。

又特宜五谷”瑓瑣。可见长江之上诸洲均有人居住。梁萧世诚《荆南地

志》对此也有记载：“枝江县界内洲大小凡三十七，其十九有人居，十八

无人。”诸洲中，有洲因民居而洲村合名者，如枚回洲，伍端休《江陵记》

曰：“洪亭村下有白藉洲，东南得邴洲，上头有枚回村。旧云是梅槐合生

成树，是以名之，音讹，谓之梅迴。”瑓瑤梁元帝之《荆南地志》则直接称洲

为“枚回洲”：“高沙湖在枚回洲上。”瑓瑥至于海边村，则有会稽郡? 县的

? 村瑓瑦、南徐州南东海郡的东城村瑓瑧等等。

汉魏以来，动乱不止，民众的选居择址体现出时代特色，其村落形

势首先具有浓厚的安全防御意象，即从村落布局中所表现出来的安全

防御目的，也就是说，防御性成为这一时期村落布局的重要特色。此期

的村落或处山林深阻，如张恭儿所居上保村，“村落深阻，墙垣重复”瑓瑨；

或峻山险水，如荆州亭下村、射堂村、平乐村、东亭村瑓瑩、百里洲上诸村

皆是瑔瑠；或形势险要，如前引大吴王村、小吴王村以故城为居，七谷村地

处西陵峡瑔瑡，等等，不是藉重水叠山，便是靠峻山险势来保障安全，均是

在客观上达到安全防御目的的同时，又使人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此外，基于南方川湖密布的特殊地貌和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现实，民众多

在大江大河等交通要道附近落足，这其实也是其防御心理的一种反映。

南朝村落在地理上的居险要、虽相对偏僻而又不远统治腹心的特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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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往往成为交战双方的凭借和争夺的对象。《梁书》卷一七《马仙琕传》

称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庭，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故战多克”。

张弘策随萧衍自襄阳攻京师，“缘江至建康，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

立顿处所，弘策兼管为图测，皆在目中”瑔瑢。因此之故，村名常出现在战

败逃亡将军的记载中，南朝的例子尤多，如陈显达之于乌榜村瑔瑣、张彪

之于若邪村瑔瑤、孔觊之于嵴山村瑔瑥、沈攸之之于汤渚村瑔瑦，等等，这方面，

宫川尚志的论文论说甚详。

山村水居在借山水作屏障以获得安全保障的同时，相对丰裕的水

土资源也是他们选居择址的必要条件。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村舍，

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存环境。如巴乡村，“村侧有溪，溪中

多灵寿木，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余鱼。溪水伏流迳平头

山，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

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瑔瑧。他如平乐村、射堂村、东亭村、甘菊村、

长乐村、将检村等等皆是如此。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既摹写了当时

人村居的部分现实，也表达了人们对理想村居环境的向往，仅一垭口与

外界相通的情形，隐含着一种安全防御的功能，入内的“豁然开朗，土地

平旷”，俨然一独立自在的生活空间。集防御功能和生产功能于一体，

构成遗世独立、宁静安逸的田园生活，是动乱时代民众的孜孜以求。此

外，大族的占山固泽因其本身就是以尚待开发的无人山林川泽为对象，

所形成的村落自然地具有山水特色。

魏晋以降北人南迁，有集团迁移，有单户流徙，规模不等，其迁徙原

因和择居目的也不尽相同。同时，村落星处山林泽间，形势各异，使得

村的规模大小不一。

南朝村的规模，或“十家五落，各自星处”，或“二三百家，井甸可修，

区域易分”瑔瑨。从几十户到上千户，大小不一，规模不定。秣陵斗场村

和故治地，县治所在，规模不会太小。郦县甘菊村仅二三十余家，是较

小的村，但还有更小的，如剡县坂怡村“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瑔瑩。《南

史》卷五五《罗研传》称：“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

九。”这只是罗研为申说蜀中穷困积弊情形的方便而约举成数而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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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作村的标准户数。这里还须辨明一点，即在分析村落规模时，历来

存在着三种看法，一是称某某里又称某某村，则谓村里规模同一；二是

称某某里某某村，则谓村小于里；三是称某某村某某里，则谓村大于里。

这三种看法都有值得再讨论的必要。魏晋以下，里伍溃散，里制瓦解，

里之作为地域概念日益为村所取代，这是事实，但不能排除在里制瓦解

的情况下里单独作为地名保留的可能性。如南朝史籍中屡屡出现的
“左里”，大约就是从一行政单位逐渐变成地名的。类似的情况很多，有

明确记载的，如梅里，最早为太（泰）伯所都，称为吴城，《吴越春秋》言
“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后

汉书》志第二二《郡国四》注引刘昭曰：“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

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臣昭以为即宅为置庙。”唐陆广微《吴

地记》：“今无锡梅村有泰伯庙。杜氏《通典》、吴熙《泰伯梅里镇》载，无

锡县东南三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乡，亦曰梅里村。”此梅里就是随着

世事变迁从基层行政单位转变并单纯作为地域概念的名称保留下来

的，并因此形成村名———梅里村。当然，南朝时期也存在着以里制规划

自然村落的情况，下文再作详述。

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难以了解南朝的具体村居形态，只能从零星

的记载中窥知一二。一是村有界。沈约《宋书》自序称自己的伯父沈亮

在刘骏出镇历阳时为行参征虏军事，针对刘骏所作“民有盗发冢者，罪

所近村民，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的规定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盗墓

贼固然要严惩，但罪及附近村民则不合适，理由是“冢无村界”，村人无

法防范。也就是说当时的村落民居和田地各有所分，是以有界，而墓地

一般在野外，故曰无界。但那时的村界如何划定，不得而知。二是一般

情况下，村民集中居住，设有村门，并有村内外之别。《广博物志》卷四

六引《虎荟》称：“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甚暴，村门设

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告乞还，误落槛中，共开

之，出槛即成虎驰去。”这虽然是一则志怪故事，但村门之设当为不虚。

另《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盛弘之《荆州记》：“霄城东南有单龙村，村外

有单龙冢，甚高大。”又《宋书》卷九一《吴逵传》：吴兴乌程人吴逵“经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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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

病困，邻里以苇席裏之，埋于村侧”。从史籍来看，北方村落立村门者为

多，大抵处平原地区的村落，基于防御之需，当筑墙而居，村外便是田

地。因为战乱，南方的村也依地势设置防御，史书中的村堡、村坞之称

便透露出这种信息。三是村有大道。《高僧传》卷一二刘宋廷尉寺释僧

富条称：“时村中有劫，劫得一小儿，欲得心肝以解神，富逍遥路口，遇见

劫，具问其意，因脱衣以易小儿。”又《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谢灵运

徙付广州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乱

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谢氏受此事牵连而被杀。这两条史料中所说

的村路大概就是村通往外界的大道。

自然，南朝的村中亦多属于散居型的村落，陶渊明在其诗中勾勒出

了他所处的村落形态：“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

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瑖瑠这首诗

作于义熙二年，此时陶渊明尚在旧宅，其自传《五柳先生传》称其宅边有

五柳树，因以为号。结合遇火后其诗的描述“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来看瑖瑡，陶居是单家独户式的小院落，四周花果树木围绕，房前流水宛

转。其所处之村，当系散居。但陶家的耕地并不集中，据《癸卯岁始春

淮古田舍二首》：“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陶渊明当年（４０３）始践南

亩，而据《归园田居》：“开荒南亩际”、“我土日已广”等句，他在三年后又

在原有南亩旁开垦新田，其移居西庐后又耕于“西田”瑖瑢，同时在庐山东

林寺也有田产瑖瑣，如此耕地有的离居宅很远，须立田舍方便农事。以此

推之，当时农人于山林水泽居住，也许如诗人那样在居所四周垦殖谋

生，说明正待进一步开发的南方山村，民众耕地似不集中于居宅周围。

就此而言，村域的界限又是十分模糊的。

四、南朝村与里的关系及村制的萌芽

乡里亭制度是两汉时期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是县之下的

一级政府机构，里是乡之下的居民组织，亭则是专门的治安保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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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瑖瑤。它们的系统设置保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促进了整个社会有秩

序地向前发展。换句话说，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乡里制度实施的基础。

然而，随着土地兼并、豪族兴起、人口流徙等社会现象的出现，自东汉中

后期开始，尤其是魏晋以降，乡村里居生活和地域分布的稳定性被打

破，整齐划一的里的格局渐趋崩坏。与此同时，自然聚落的分化重组也

对里制产生了瓦解作用。对传统里制破坏最烈的是战争和灾荒以及连

带而来的人口流亡，诚如卫瓘所言：“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

士流移，考详无地。”瑖瑥不过，史籍中反映两晋南朝时期在制度层面上仍

延续着两汉乡里组织形式瑖瑦。《宋书》卷四〇《百官下》：“汉制，……五

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

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乡

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啬夫主争讼，游徼主奸非。”沈约在此仅述

汉制而不及宋法，意似自汉以下至宋沿而未革。对此，史籍中可以找到

一些例证，如《南史》卷六《梁武帝纪》，天监六年，诏置州望、郡宗、乡豪

各一人，专掌搜荐，这是为适应搜荐人才的需要而设，却透露出南朝乡

的建置的信息。《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刘式之为宣城，立里民亡

叛制。一人不擒，符伍里吏送州作部。”梁初，安成王萧秀出为都督江州

刺史，“闻前刺史取徵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瑖瑧，陈高祖未发达时曾做过里

司瑖瑨，则终南朝，里仍然存在。甚至亭制也有部分的保留，如《梁书》卷

一三《范云传》：“出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边带蛮俚，尤多盗

贼……云入境，抚以恩泽，罢亭侯，商贾露宿。”说明梁朝之亭为官吏商

贾行旅止宿之处。

然而，大范围的人口流移到了南方，或“星居东西”瑖瑩，或投庇大姓，

不仅不可能保有原来的里伍编制，反而会对南方原有的基层组织带来

冲击。加之侨州郡县与实州郡县交错，造成地方行政区划的混乱和社

会秩序的紊乱，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东晋南朝反复进行的土断和

检籍，一方面是旧有里伍制瓦解的反映，同时也表现了政府整顿村里，

实现行政重组的努力。从相关史料看，政府重整里伍的措施收到了些

微成效，《宋书》卷二七—二九《符瑞志》中所记地名基本以里为称，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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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嘉奖孝义淳行时也多改其所居为某某里。在村落遍布四野八荒且

具备部分社会职能和形成完整的地域概念时，政府的这种行为具有特

定的意义。《宋书》卷九一《潘综传》称：“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

父骠共走避贼”，因保护父亲免遭伤害，不惜舍命相救，有司嘉其孝行，

“改其居为纯孝里”。同样的表述还见于同卷的《郭世道传》，郭世道“仁

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后“郡榜表闾门”，改所居

独枫里为孝行里。这种表述是否可以理解为，村作为聚落单位和地域

概念而为时人所用，里则不论从法制上还是从时人的表述中仍保有其

基层行政单位的地位。那么，在实际生活中，里与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

系呢？对此，宫川博士认为，里在南北朝时期的法律上是存在的，当表

述本籍时，举乡亭里的名称，当表述居住地时，则常用村名。他赞同加

藤繁的观点，即数个小村集为里，大村一村为数里，在一向比较安定的

地方只有里，以城市保留下来的较多，而新开发的偏远地区，只有村而

无里，在城市与偏远地区之间，则村与里并存瑘瑠。应该说，宫川博士的

观点大体无误，但要看到，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人口流移的缘故，

里只保留在都城、郡治和县邑这些城市（镇）中，城市与偏远之间村里并

存的情况只能是推论，史籍中没有确凿的依据。当然，在不是新开发的

地区，存在着以里作为户籍单位的情况，在此意义上，数个小村集为里，

一个大村为数里。

如前所述，基于村在南朝时代作为主流聚落形态、日渐形成村落共

同体、具备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和完整地域概念的事实，政府必不能忽

视甚或压制它的发展。在厘定里伍努力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或者说在

政府尚无力对无序的乡村社会加以整治的情况下，只好一面把握机会

恢复乡里建置，另一方面赋予村一定的行政职能。

村具备行政职能首先体现在成为税收单位上。早在东晋初年，就

有一些地区以村作为赋税征收单位。据《晋书》卷二〇《刘超传》，刘超

任句容令时，针对当时结评百姓家赀之弊，“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

自书家产，投函中迄，送还县”，由于避免了扰民，其效果十分明显：“百

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我们不知道晋时地方官吏四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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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百姓家赀时是否以村为单位来进行，若果如此，刘超的做法即为应时

明智之举。他正是利用村基于地缘和血缘基础上形成的村落共同体和

聚居单位的特点，以村为单位，让村民自书家产，既减少了劳动量，提高

了行政效率，又在免于扰民的条件下，达到了增收的目的。这样的做法

当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注意。宋孝武帝时始使台使督逋切调，齐沿袭

之，萧子良上言：“凡此辈使人，朝辞禁门，情态既异，暮宿村县，威福便

行……又征村切里，俄刻十催，四乡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

狱。”瑘瑡可见刘宋时村已为中央政府所承认，并成为中央官吏巡行和征

收赋税的基层单位。

刘宋时始以村为封赐单位。顺帝时，晋熙蛮梅式生起义，“斩晋熙

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冈、下柴村三

十户”瑘瑢。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南北朝时代，南方少数民族纷纷走出山

林洞穴幽谷，形成村落。中央政权虽将其纳入州郡县的地方行政系统，

但他们自有首领，时叛时顺，并未完全驯化于汉人的统治。因此汉族政

权通过任命刺史郡守、封侯和食邑的方式加以安抚，以蛮酋为中介间接

统治蛮族村落瑘瑣，刘宋即采取了这种方式。但这里的村仅仅是蛮族内

部的聚居单位和管理单位，所以在不了解汉族政权对蛮族的具体管理

方式、不了解蛮族村落是否成为汉政权的税收单位的情况下，不能肯定

这种封赐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此两村系少数民族汉化后形

成的自然村落，宋政权以它们为封赐单位，表明此种村落如果在此之前

未被纳入政府的有效控制的话，那么此时已开始为政府所认可，并赋予

一定的行政意义，同时也侧面反映出蛮族居住地以外的南朝地域村与

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村在刘宋时开始被赋予了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两

汉时代，在实行乡里制度的同时，又“民有什伍，善恶相告”，“里魁掌一

里之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瑘瑤。为保证里

民相互监督、“善恶相告”的有效性，又在里内什伍划分的基础上实行什

伍连坐制。这种机制使官府权力有力地渗透到基层，对基层社会产生

有效的控制力。东汉后乡里溃散、“闾伍不修”的情况使这种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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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变。东晋时代，官府的主要任务是把大量的流亡人口重新编入户

籍，对混乱的侨州郡县进行整顿，及刘裕等人比较彻底地完成土断工

作，户籍混乱情况有所改变之后，刘宋初始着手厘定里伍，并继承了前

人对里民管理的内核，在里之外，又扩展及村，村里之内，什伍相连，实

行比伍制（符伍制）瑘瑥。《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称：“江东民户殷盛，风

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又罪及比伍，动相

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狗吠达旦。方明深达治体，不

拘文法，阔略苛细，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系之狱。”这段史料反映

出两个问题：一是从行文来看，由于此制严苛，被视为“风俗峻刻，奸吏

蜂起”的表现，故比伍制于宋初似尚未严厉推行于全域。同样的情形还

有齐式之任宣城太守，“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

能禽者赏位二阶”，羊玄保认为此行不妥，因为“亡叛之由，皆出于穷逼。

今立殊制，于事为苦”瑘瑦。二是符伍制在地方上的施行，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地方官的施政方针和意愿。谢方明除比伍之坐、羊玄保反对亡叛

制以及前引沈亮对刘峻为防盗墓而连坐村民等等，说明符伍连坐的施

行各有侧重点，且行废不定，可以说刘宋时期的符伍连坐从中央角度而

言只是弘以大纲，在不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实施内容，权以时事，在置

废及连坐标准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宋书》卷九一《蒋恭传》所记蒋恭因

受盗事牵连而被狱终获释放之事便能证明这一点。尽管这一制度在实

行上有很大的伸缩性，但它毕竟是对村民控制的有效威慑手段之一，故

梁代仍沿用此法，如《南史》卷二〇《郭祖深传》记载官府对“名在叛目

者”，“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

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那么，官府又是以什么为中介

贯彻其旨意呢？《南齐书》卷五《海陵王纪》说延兴元年（４９４）冬十月，海

陵王下诏：“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说明官府

是通过设立村职的方式来实现其基层权力的建构。在此事之前，建元

三年（４８１），丹阳尹萧子良上表要求“修治塘遏”，中有“丹阳、溧阳、永世

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

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语瑘瑧，此村耆尚不能明确为古时里老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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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熟悉掌握村内人力和土地资源的情形看，若不是官府任命的村职，

便是村内德高望重、对村内生产生活管理具有一定权威之人，在习惯聚

族而居、乡里观念浓厚的乡村，他们代表着当地的血缘秩序和地缘秩

序。也就是说，齐初的地方政权通过村耆一类权威人物管理乡村经济

事务。延兴前后，对村的管理进一步制度化，仿里制设立村职。须申明

一点，前引诏书指称的地域不明，萧子良上表所举又仅限于王朝的中心

区域，村落尚且遍布，则在里制不存或不及的荒远地区，在村落是唯一

的聚落形态的条件下，为实现官府的有效控制，村制的建立可以想见。

至梁武帝天监十七年下诏安抚流亡，就直接要求“村司三老”及流移他

境又乐还者之亲属“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

所托”瑘瑨。至此，村制始有普遍意义。此“村司”即上文“村长”，如里司

又名里长；“三老”如里父老。他们构成村职，直接对县负责，是上级政

权管理民村事务的代表，同时也是上令下达、下情上通的渠道。据此而

言，村作为自然聚落，在聚落形态和社会职能上对里发起冲击的同时，

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行政意义。中央权力在不能强有力地渗透到各村

落时，就通过利用村落的血缘和地缘优势重建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

序，实现在基层的行政重组。这一历史趋势发展到唐代，便正式形成了

村制。《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

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村）

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

家，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瑘瑩就是说，唐代继承了秦汉的乡里制度，

复里作为整齐划一的有固定人户数量的行政单位的旧貌，但又适应历

史潮流，扬弃南朝开始萌芽的村制，承认村自两晋南北朝发展起来的社

会意义和行政意义，同时革除里制村制混乱之弊，依照村落大小，设村

正，协助乡里管理村落，利用村落的血缘和地缘秩序为王朝统治服务，

完成了基层行政体系的革故鼎新。

注释：

① 对中国古代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日本学者探讨较多，就汉唐这一研究时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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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中国村制的形成———古代帝国崩坏的一个方面》（《宫崎市定论文选
集》上，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关于中国聚落形成的变迁》（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
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３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３）、谷川道雄《六朝时代都市与农
村的对立关系》（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资料》第１５辑，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刘俊文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４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堀敏一《魏晋南北朝
时代的村》（唐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汲古书院１９９２）等，为其中代表
性的作品。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马
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１９９７）、齐涛《魏晋隋唐的乡村研究》（山东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４）、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等，则是近
十年来汉唐乡村研究的优秀作品。近期，侯旭东是此期乡村（按照他的说法，叫
“村里”）研究最为活跃的学者，他的一系列关于北朝村落和村里制度的论著，或
考索，或分析，皆予人全新的启发。

② 《抱朴子外篇》卷五十《自叙》：“村里凡人谓良守善者，用时或斋酒肴候洪。虽非
俦匹，亦不拒也”；崔豹《古今注》卷下：“汉郑弘为灵文乡啬夫，宿一埭，埭名沈
酿，于埭逢故旧友人，回顾荒邻，村落绝远，酤酒无处。”

③ 即便《晋书》中偶然出现具体村名，亦当具体分析，因为《晋书》毕竟是唐时
人所撰。

④ 见氏著《关于中国聚落形成的变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
译》第３卷，第１—２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另可参看谷川道雄《六朝时代都市与农
村的对立关系》，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资料》第１５辑，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⑤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⑥ 《善见律》是对《四分律》的解释，成书于南齐。

⑦ 《续后汉书·职官》：“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

万以上置四乡。”马新曾对西汉平帝、东汉桓帝的每乡户数作过统计，数据是：西
汉平帝时每乡平均户数为１８４７户，东汉桓帝时为２９００户。见《两汉乡村社会
史》，第１９０页，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⑧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一》。

⑨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传》。

瑏瑠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第３７—３８页，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瑏瑡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２１４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瑏瑢 从邨到村，其间的演化过程，史书阙载，难以考实。诸学者引用此等史料时，不
加分辨地改邨为村，有些欠妥。

瑏瑣 《水经注疏》卷一六谷水，第１３８７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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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水经注疏》卷一五洛水，第１３０１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瑏瑥 《水经注疏》卷七济水一，第６３５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瑏瑦 《水经注疏》卷三三江水一，第２８１０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瑏瑧 参见程涛平《楚国野地居民社会形态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瑏瑨 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瑏瑩 邱东联《长沙走马楼佃田租税简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瑐瑠 李卿《〈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性质与内容分析》，《中国经济
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瑐瑡 黎明钊《同乡、同里与异姓丘里》，《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１辑，三秦出版
社，２００２。

瑐瑢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缪越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２００４。

瑐瑣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瑐瑤 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上、下），《历史地理》第

８、９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瑐瑥 《北史》卷七六《来护儿传》。

瑐瑦 参见张剑容《论南朝时代的村》，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

瑐瑧 《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先是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远蛮悉归怀，皆出缘沔
为村落，户口盈盛。”

瑐瑨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附弟灵符传》。

瑐瑩 《梁书》卷五二《顾宪之传》。

瑑瑠 《南史》卷五一《临川静惠王宏传附子正德传》。

瑑瑡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附弟灵符传》。

瑑瑢 《水经注疏》卷四〇渐江水，第３３０５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瑑瑣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称其母谌氏，“墓在临川南五十里抱冈山村”，村在山中，

才有此称。

瑑瑤 《太平寰宇记》卷四六松滋县引梁元帝萧世诚《荆南志》：“巴人后遁而归，因有巴
复村，在山北，因曰巴山也。”巴人傍山居，山因人而名。

瑑瑥 《太平寰宇记》卷九四武康县引晋张玄之《吴兴山墟名》“七里桥山顶有石桥，长
一丈六尺，甚峻滑，一名石桥，一名石头山，今山下有桥村”。村傍山居，以山为
名。由拳村亦因由拳山而名，见同书卷九三引山谦之《吴兴记》。

瑑瑦 《太平御览》卷四六引《吴兴记》，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瑑瑧 《舆地纪胜》卷一二台州引孙诜《临海记》，第６７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瑑瑨 《水经注疏》卷三七夷水，第３０５８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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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太平御览》卷六七引盛弘之《荆州记》，第３２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瑒瑠 《水经注疏》卷三四江水二，第２８４５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瑒瑡 《太平寰宇记》卷九四长兴县引山谦之《吴兴记》。

瑒瑢 《水经注疏》卷四〇渐江水，第３３２１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瑒瑣 《水经注疏》卷三三江水一，第２８１１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瑒瑤 《水经注疏》卷三五江水三，第２８８３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瑒瑥 《水经注疏》卷三三江水一，第２８０５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瑒瑦 《水经注疏》卷二七沔水上，第２３１４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瑒瑧 《南史》卷一二《宋武丁贵嫔传》。

瑒瑨 《水经注疏》卷二八沔水中，第２４１５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瑒瑩 庾浦位于黄浦江上游，《太平寰宇记》卷九四引《括地志》云：“盖康浦也，以其左
右有上康、下康村，晋殷康为太守，百姓避其名，因改为庾。”

瑓瑠 《水经注疏》卷二九，第２４４２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瑓瑡 《太平御览》卷六九引，第３２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瑓瑢 《水经注疏》三四引盛弘之《荆州记》，第２８８５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瑓瑣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

瑓瑤 《太平御览》卷九七〇引，第４３０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瑓瑥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

瑓瑦 《汉唐地理书钞》引顾野王《舆地志》：“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 ? 村，因名 ?
县”，则? 村既为山下村，又临海。

瑓瑧 《南史》卷四《齐高帝纪》：“海陵如皋且东城村边海岸崩坏，见一古墓。”

瑓瑨 《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武帝永明元年。

瑓瑩 此四村皆见于《水经注疏》卷三七夷水。

瑔瑠 《襄阳耆旧记》卷一：“永嘉末，（蔡瑁）其子犹富，宗族甚强，共保于洲上，为草贼
（张）［王］如所杀，一宗都尽，今无复姓蔡者。”可见，乱世民众以洲自保为普遍现
象。见舒焚、张林川《襄阳耆旧记校注》第７３页，荆楚书社，１９８６。

瑔瑡 《舆地纪胜》卷七三峡州景物下：“马穴山在夷陵县，地名七谷村。”《水经注》卷三
四江水二：“经狼尾滩、黄牛滩，江水又东经西陵峡……历禹断江南，峡北有七谷
村。”推知村南临江峡，北届山岭，处于屏障之中。

瑔瑢 《梁书》卷一一《张弘策传》。

瑔瑣 《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

瑔瑤 《南史》卷八《梁敬帝纪》。

瑔瑥 《南史》卷二七《孔琳之附孔觊传》。

瑔瑦 《南齐书》卷二五《张敬儿传》。

瑔瑧 《水经注疏》卷三三江水一，第２８１１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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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瑨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

瑔瑩 《太平广记》卷一一〇引《冥祥记》，第７５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瑖瑠 《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７６页，中华书
局，２００３。

瑖瑡 《陶渊明集》卷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２１９页，中华
书局，２００３。

瑖瑢 《陶渊明集》卷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

２２７页，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瑖瑣 《陶渊明集》卷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

２３１页，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又陶氏祖父陶茂曾“居江州寻阳东林”，也许于此置有
田产。

瑖瑤 参见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第１８９页，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瑖瑥 《晋书》卷三六《卫瓘传》。

瑖瑦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
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以
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
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

瑖瑧 《梁书》卷二二《安成王秀传》。

瑖瑨 《南史》卷九《陈武帝纪》。

瑖瑩 《晋书》卷七五《范宁传》。

瑘瑠 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四》，第９８页，中华书
局，１９９２。

瑘瑡 《南齐书》卷四〇《竟陵王子良传》。

瑘瑢 《宋书》卷九七《蛮夷传》。

瑘瑣 参见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４２９—４３１页，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９。

瑘瑤 《后汉书》卷二八《百官志五》。

瑘瑥 刘宋比伍制区别秦汉时期的主要点在于比伍中的等级界限更加森严。一般民
众在比伍中皆称伍民，而士人在比伍中称“押符”，故比伍又称符伍。参见《宋
书》卷四二《王弘传》。

瑘瑦 《南史》卷三六《羊玄保传》。亡叛制又见于《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

瑘瑧 《南齐史》卷四〇《竟陵王子良传》。

瑘瑨 《梁书》卷一《武帝纪》。

瑘瑩 《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第６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２１２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①

侯旭东

　　关于北朝村落与村民生活，我曾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考察，这些具体

研究各有侧重，从中不易看出这一时期村落生活的概貌。有必要把不

同的画面综合起来，勾勒一幅“全景”图。这里准备从四个方面着手：首

先，描绘村民的日常生活，概括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场所；其次，揭示村

民的村外活动及与官府、朝廷的往来，认识其生活世界的全部；复次，比

照村民生活世界与朝廷对帝国的理解，揭示帝国的构造，分析维系帝国

的机制。这三方面都是偏重于静态的分析。最后，分析官爵名号在村

民世界与帝国再造中的作用，探讨结构如何延续。这些分析既包括对

已有研究的概括，也有进一步的思考，并试图提炼出若干理论性的意

见，可视为近几年研究北朝乡村的结论性意见。

生活世界（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一词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经奥地利

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ｕｔｚ）在社会理论方面加以发

展。后者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包含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

和”，具体则不仅包括日常现实，还包括幻想世界与梦的世界等②。舒

茨等微观社会学家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构，并没有涉及日常

生活中所渗透的权力关系③。到了福科（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布迪厄（Ｐ．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之后这种“权力”才受到重视。而对于古代中国，权力的渗透

与影响是古人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象，需要纳入分析的视野。因

此，我只是借用这一用语来概括考察的大体范围，并不是严格地在他的

理论框架内从事研究。后面的分析不单是对村民生活的“孤立”概括，

也将之纳入权力网络中加以观察，并试图由此对帝国体制做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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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

中国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未经斟酌就将它与以衣食住

行、婚丧嫁娶为内容的日常生活划上等号。这种等同自然是不合适的。

日常生活中更为核心的是人们的日常活动，包括舒茨等所着力研究的

人际交往。这类活动也正是下文主要的关注对象。

一、村民的日常生活及其生活的核心场所：村里

北朝时期的地理景观是村落遍布各地，其间夹杂大小不等的城镇。

城包括都城、州郡县的治所，镇指军镇及所辖的戍。北齐末有９７州、

１６０郡和３６５县，北周统一北方后有２１１州、５０８郡和１１２４县④。因州

郡的治所均在某一县，北朝结束前北方有１１００多个级别各异的城，还

有少量镇戍。镇戍的居民多为军人及家属，他们平日务农，战时出征。

不少镇戍陆续改为州县，但还保留了一些未改⑤。这些聚落性质特殊，

这里不拟涉及。当时只有少数人生活在城镇中，大多数则聚居在

村落中。

当时城镇以外的聚落通称为“某某村”。“村”首见于三国，一般认

为是汉代的“里”破坏后出现的，而新出土的长沙三国吴简发现大量与
“里”并存的“丘”，证明在汉代也应是“里名”与聚落的地方性名称并存。

汉代的“里”大部分应是行政编制，不是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合一，“村”的

出现不能视为社会结构的时代性变化。北朝时所见的绝大多数的城镇

外聚落称“村”，也有个别的叫“庄”或“川”，如“贾家庄”、“北鲁川”之类。

村落广泛分布在北方各地，包括都城周边，重要交通线附近，并非仅见

于边远偏僻的地区，而且是星罗棋布，连成网络。一些村落为围墙所环

绕，也还有不少没有这种设施。村内房屋布局应较松散，各家的房宅间

有不少隙地，可用来施建佛寺。因佛教广泛流行，寺院伽蓝点缀村中。

村落的人口目前所知的多为２００人左右。北魏景明前后的幽州范

阳郡涿县当陌村至少有居民约３００人，东魏武定年间的青州北海郡都

昌县新王村则有居民２００人左右，东魏末到北齐时的并州乐平郡石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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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安鹿交村少说也居住了２０５人，同县的般石村北齐时约有２２３人⑥。

个别大型村落，如北齐时恒州石邑的龙贵村，则有居民２千余家⑦，近

万口。

这些村民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家庭的规模以４—５口为主，三代以

上同居的情况并不常见，兄弟结婚后一般也要分灶另过。从姓氏上看，

一些村落的男子主要由单一姓氏的居民组成，上举幽州的当陌村，男性

村民中７２％以上姓“高”，这类村落属于“同姓聚居”村；另一些则为多

姓混居村，前引安鹿交村，２０５人中至少有２９个姓氏，人口最多的前四

姓有１５５人，占３／４以上，首姓“卫”氏有６９人，仅占１／３。般石村少说

有２３姓，亦是“卫”为首，有６７人，占１／４强，人口最多的四姓有１４９
人，占总人口的２／３。多姓村出现的原因复杂，有些是移民所致，如安

鹿交村⑧。

同姓聚居村是在安土重迁的背景下随着人口的繁殖自然产生的，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出现“宗族”组织。形成“宗族”首先需要有父系世

系意识，同姓村民能够通过“姓氏”建立相互的认同，确认相互的血缘与

世代关系，这种意识在北朝时期的村落中才出现不久，远未成熟。这是

与汉代以来实际生活中父方母方亲属兼重传统的影响分不开⑨。人们

生活中反倒是“邑义”、“社”之类组织更为活跃。村民在接受了佛教的

福业观念后，常常会在居住的村落的范围内发动居民，组成规模不等的
“邑义”，出资兴造福业：造像立塔，写经刻卷，乃至凿井修桥，救济灾

民瑏瑠。一些村落中建有寺庙，村落居民也包括僧尼，成为当时的特色。

尽管全村性的“邑义”尚不多见，部分居民组成的“邑义”所从事的活动

表达了家庭以外村内集体性生活生动的一面，显示了“村”在单纯聚落

之外更丰富的意义。

部分村落的居民包括少量还乡的致仕官员，也有部分僧人生活在

村落中。而多数村民以耕织为生，具体作物随土而宜。一些地区适宜

种桑树，则产绵绢与丝，另一些地区则植麻，产麻布，具体的分布见《魏

书·食货志》的记载。自北魏太和九年（４８５）到北朝末一直实施均田

制，具体的规定前后屡有变化。总体看来，由于这一时期人口有限，除

·２１５ ·

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个别地区，如敦煌，大多数地区耕地充裕，土地兼并现象也不突出。均

田制下百姓仍然能够自行处理耕地，有不少好佛的村民施地建寺，或入

佛寺为功德田瑏瑡。如果经营有道，耕织致富也不困难瑏瑢。

村落与村民并非置身于朝廷控制之外。朝廷触角直接深入到村落

内部。北朝很早就建立了户口管理制度，通过户籍等由“户”管理到个

人。所以时人有“普天之下，谁不编户”的说法瑏瑣。这一时期最引人注

目的是北魏太和十年（４８６）开始设立，一直沿用到隋初的“三长制”。这

一制度针对的主要是城镇以外的“村民”，它通过不同的编排方式，把村

民纳入邻长、里长与党长的管辖下，以保证完成朝廷的赋役任务，并防

止村民逃亡或剃度为僧，规避朝廷的赋役。

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村落中依然存在“乡里”编制。北朝的乡里

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其“乡”，尤其是“里”具有划定的区域，而不像汉、

唐那样兼具户口编制单位的功用。这或源于当时施行的均田制。朝廷

也利用乡里的名称灌输儒家思想，推行教化。不过，乡里制与三长制在

实际的运作中都不同程度遭到村民的抵制。三长在村落中并无地位，

相对于“乡里”名称，村民更认同“村名”。可以说，“村”在居民的认同的

支撑下持续存在，现在仍能找到千余年“村名”未改的聚落（详下），尽管

直到北朝结束，“村”始终在官方的制度中无正式的位置瑏瑤。

综合两方面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概括村民生活的基本

的场所。虽然官方的基层制度受到架空，但如果将村民生活的世界简

单归结为“自治性”的共同体显然是片面的，同时，它也不是完全为朝廷

所控制，而是一个双方力量汇聚交织的“两重”的世界。若单用“乡里”

或“村落”一类的术语来概括描述村民生活的主要场所，则只揭示了某

一侧面，不是仅偏重朝廷的制度与控制，就是只强调村民自为自治，均

有所失。而称之为“村里”———“村”是自然形成的聚落名称，代表了村

民生活自在自为的一面；“里”是朝廷的基层行政编制，代表了朝廷的统

治与村外的世界———兼顾了两方面，可能较好地涵盖了村民生活基本

空间的两重性。

“村里”也不是一个凭空杜撰的术语，在当时的文献，特别是东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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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文献中已偶有使用瑏瑥。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外篇·自叙》有“村

里凡人之谓良守善者”之语，最早提到“村里”。《宋书·隐逸·刘凝之

传》说凝之“为村里所诬，一年三输公调”。《南齐书·孝义·韩灵敏传》

有“村里比屋饥饿”之说。《南史·梁宗室·萧憺传》则云“旧守宰丞尉

岁时乞丐，躬历村里，百姓苦之”。王琰的《冥祥记》中在记载宋刘龄事

时说他“邻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为章符，诳化村里”瑏瑦，使用了
“村里”一词。陆修静的《道门科略》中也有“把持刀笔，游走村里”的说

法瑏瑧。后代也偶见使用“村里”一词的。《明史》卷一四一《景清传》有
“村里为墟”之说。晚至上个世纪，１９２８年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县组织

法》中在县下设区及村、里，推行村里制瑏瑨。

文献中的“村里”出现的频率不高，也非固定搭配，含义亦未必一

致。这里则是旧瓶装新酒，在研究层面上赋予“村里”明确的内涵，并视

之为分析概念。它要比 “社会”之类空洞无根的概念更贴近中国历史。

这样做是试图为了解中国历史增加一个观察的角度，至于能否成立，是

否揭示了村民生活的特点，有多大的分析价值，还有待读者的评判。

“村里”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北朝，对于了解秦汉以来的基层聚落的

变迁，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中国王朝历史的趋势看，三国以后，里与村长期共存。“乡里”几

乎是自秦以来各代统治者都要设立的基层制度，“里”虽然作为朝廷的

制度行用了两千多年，在农村最终却没有成为普遍使用的聚落名称，而

且也几乎找不到“里名”沿用至今的例子瑏瑩。自“村”出现，它在官方制

度中的地位起伏不定。三国至唐初，“村”一直未入官方的正式制度，基

本属于民间的称呼瑐瑠，唐代则成为制度中的一部分，在田野者，里正之

外设有“村正”。唐以后以“村”为代表的自然聚落是历代基层制度的基

础，但绝大多数时期朝廷都是在其上另起炉灶，建立名目各异的制度，

如宋代先后设的乡、里、管、保甲；金代的乡、里；元代的乡都、社；明代的

乡、都、图（里）等；清代的里甲、保甲等瑐瑡。

尽管如此，反倒是以“村”命名的聚落一直存在至今。唐代以后聚

落的通名不断叠加，日益复杂。除“村”以外，常见的还有“庄”、“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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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等数十个瑐瑢，但今天最常用的仍是用“村庄”指具体的聚落，用“农

村”泛称与城市相对的地区或聚落，其中都少不了“村”。“村”取代了
“里”成为与城市相对的聚落的通名，可见其生命力与影响。这种持续

的力量由“村”名的延续上可见一斑。目前仍然可以找到不少自北朝以

来一千多年沿用不变的村落名称，如发现于今天山西平定县千亩坪村

的东魏武定时立的关胜碑中就提到将关胜埋在“三都东南八里千亩

坪”，据当地的地图，目前千亩坪西北仍有一村名“三都”，可知两村位置

与名称历１５００年而未改。北京附近也有一些自唐代以来位置与村名

固定未变的村落，如今天和平门外琉璃厂所在的海王村也是自唐代就

已存在，且名称一直未变。类似的还有今属丰台南苑乡的邓村、石景山

区的庞村、石槽村等瑐瑣。西安与洛阳附近也保留了不少这样的村落瑐瑤。

如果仔细寻找比较，还会发现更多例子瑐瑥。

“村”、“里”名称上的长期变动及其结果实际是人们反复争夺的产

物，源于基层制度与村民认同间的长期互动，也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体现

了朝廷与村民的较量。“村名”的延续性直接显现了村民日常生活所凝

聚的低沉却顽强的力量，因此也需要我们将其纳入分析的框架。用“村

里”来概括则把两方面力量的长期较量引入视野，较以往的研究多了一

个角度，一层意义。

二、村里、州县与朝廷：村民的生活世界

村民生活的核心场所是各自的村里，但并不等于说他们的活动与

想象仅仅局限在村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域内。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他们

也要走到村里之外，其足迹所及要广阔得多。要了解他们还需要从更

广阔的背景上去把握他们的生活世界。

首先，最为常见的是村民需要时常到附近州、郡或县城，以及都城

所附设的“市”中买卖物品，寻医问卜。北朝时期几乎见不到分布在行

政治所以外的聚落的“草市”之类的市场，所有的“市”都被安排在行政

治所的所在地，并由官府设官控制。根据文献记载，村民要定期赴市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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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铁农具，作物种子以及瓮一类陶制生活用品；出售的物品则有榆、白

杨、楮、杨柳等木材，葵、芜青、胡荽和苜蓿等蔬菜，还有红蓝花之类染料

与榨油用的植物。此外，村民还要到“市”请教卜师相士，疗疾解惑，寻

求帮助。由于北朝的统治者沿用先秦以来的传统，自都城到郡县均设

刑场于“市”，赴“市”买卖解惑的村民时常会遇到处决犯人的场面，尤其

是在秋冬行刑的季节。行刑犹如反复出现的仪式，成为向聚集在市内

围观的百姓展示朝廷统治的绝好机会，村民从中可以直接感受到朝廷

官府的赫赫威力，有心人也能从中察觉到政治的细微变化。“市”因

此成为北朝村民了解和通向村外世界的一扇重要的窗口。另一方面，

朝廷与官府的统治也循此而入，以具体鲜活的场景反复宣示着它们

的力量瑐瑦。

这些附设在国都、州郡县镇城的“市”也会随着城镇治所的分合省

并而废立移徙。北齐天保七年一次并省了５８９个县，许多设在县城中

的“市”当因此而被撤消，村民赴“市”购物问卜的方向与成本必因此产

生变化。这里也显示了行政对村民日常出行的影响。

美国学者施坚雅（Ｇ．ＷｉｌｌａｍｓＳｋｉｎｎｅｒ）依托“中心地”理论，侧重
“集市”的分层布局，发展出了影响颇广的以“经济区”为地理单位，各区

域自有经济发展周期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理论瑐瑧。其说主要强调了“市

场”，即经济的作用，而忽略了唐代中叶以前“市场”长期依附于行政治

所的大背景，以及行政制度（如过所制度）对人们出行的约束而带来的

市场活动的特点，无法揭示中国历史的前后变化。唐中叶以前主要应

注意行政设置的影响，这一时期“市场”是在行政体系之下运作，难以突

破后者的制约。

其次，除了“市”，聚落附近具有灵验力量的祠、庙与山之类的“圣

地”也是村民时时要光顾的地点。《魏书·地形志》中记载了大量分布

各地的神祠，如东郡东燕县下记有“尧祠、伍子胥祠”，同郡涼城县下有
“西王母祠”。永安郡定襄县内这类神祠尤多，有“赵武灵王祠、介君神、

五石神、……圣人祠、皇天神”。这些应是列入朝廷“祀典”的、被认可的

祠庙。据《水经注》，一些神祠在北魏时仍是“方俗所祠也”或“民犹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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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瑐瑨。同时，不少佛寺也兴建于形胜之地，分布在远离聚落的山林，如

洛阳附近的嵩山，它们也是远近佛徒不时要造访的圣地，只是唐代以后

逐渐流行的对佛教圣地的巡礼进香此时尚未出现瑐瑩。在这些圣地，村

民主要是寻求精神的安慰与寄托。在特定的时刻，如四月八日、七月十

五日之类佛教的节日以及诸神的生日，祠庙寺院成为村民聚集的场所，

后代的庙会也就是由此而生。这是村民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另一渠道。

这一领域既包括了朝廷官府认可的“神祠”与佛道寺观等各种圣

地，也不断出现被朝廷视为“淫祠”的祭祀对象。“神界”由此成为村民

与朝廷官府交织、渗透、争夺之地瑑瑠，而非村民独立祈愿求福的“净土”。

活动的空间上，村民的脚步越出了狭小的村落，步入村外的世界。

同时，他们生活的时间安排也因朝廷颁布的“历法”而形成境内各地大

体统一的节奏。

随着秦的统一，战国时各异的历法也走向统一，并开启了由朝廷制

定、颁布的传统，即所谓“敬授民时”。统一的历法传布域内各个角落，

成为百姓生活安排必不可少的框架。现存的北朝历谱只有一件，较之

汉代，数量上相差悬殊，但是众多的造像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百姓记时

的确切记录，这是汉代所无法比拟的。比较造像记上对时间，特别是干

支的记录与历法的计时，绝大多数是一致的，这种吻合告诉我们历法在

当时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也是朝廷统治的一个方面。

朝廷通过编制历法来控制和安排百姓的生活节奏。仅存的北魏太

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与十二年（４５１）的历谱中除了指出每月朔日的干支

外，还有该年的太岁、太阴、大将军的位置、在建除中的次序、二十四节

气的日期、社、腊与月食的日期等信息瑑瑡。这些信息密切关系到时人的

生活安排。要推算许多吉凶宜忌项目，历日的干支和建除都是不可缺

少的，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节气与农事活动联系紧密；

社、腊与月食则和仪式活动分不开。此外，每个节日，无论是中国固有

的，如三月三、七月七；还是因佛教流行而流行的，如四月八日浴佛、七

月十五的盂兰盆节，都离不了历法所规定的时间框架。可以说只要从

朝廷的正朔，无论何地，无论具体时间的生活如何安排，生活所依托的

·２２０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时间架构都是统一的，来自朝廷的编排。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地人们的

生活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朝廷通过颁布历法对疆域内人民的生活节

奏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形式上的统一之下依然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多样性。除

了区域性的差异所带来的生活节奏的不同之外，相同的生活节奏中也

包含着不同的表达，从而再现了文化的、阶级的区别。七月十五日是佛

徒与道徒共享的节日，度过的方式自然多有不同。四月八日各地信佛

者都要举行仪式，都城洛阳的活动与偏远村落中的显然同中有异。正

月一日村民的活动与朝廷的元会瑑瑢的差别更难以用道里计。

村民上述看似自主的活动实际也难以摆脱朝廷与官府的影响。村

民一些其他日常活动中，朝廷与官府则会直接与村民交涉。

首先，除了老幼及个别享受“复除”优待者，绝大多数成丁的村民家

庭每年都要向官府交纳赋税，必须与官吏接触。交纳的数量、品种因

时、因地而有变化，同一地区村民所纳赋税的轻重又因各个家庭财产多

寡而有所区别瑑瑣。这些赋税无论交纳到郡县，还是都城，都不能不与官

吏打交道。北朝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不易找到，最近出土并整理

出版的三国时期孙吴长沙地区的简牍提供了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吴简

中保存了大量孙吴初年长沙地区居民向官府仓库交纳租税米、盐米、户

调、鹿皮等杂调、算钱、财用钱、? 钱等各种钱的记录。交纳的种类颇

多，时间也不限于秋季。这些记录分别由仓吏、库吏，纳赋税者本人与

乡吏保存，每年还要统计核对，以保证官府的赋税收入瑑瑤。这批材料表

明居民需要年复一年地频繁赴官府仓库纳物，这种活动实际已构成多

数村民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北朝时村民交纳赋税的种类或有不

同，频繁交通官府的情形应当是一致的。

交纳赋税之外，自北魏太武帝时起，汉人开始服兵役，成年丁男要

到外地从役，一般是服役一年。北魏末年战乱较多，朝廷兵力有限，也

曾大量招募乡兵从征。这种兵役不少是在本州完成，但服役地点远离

家乡的情况也很常见瑑瑥。北魏末，冀州（今河北中部）的戍卒就曾到荆

州（今河南南部）驻守瑑瑦。服兵役要由官府差遣，并由官府派官吏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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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宣武帝时宋鸿贵为定州平北府参军，就曾“送兵于荆州”瑑瑧。北魏

末年由于戍卒常常逃亡，朝廷又规定“兵人所赍戎具，道别车载，又令县

令自送军所”瑑瑨，由县令亲自送戍卒。根据官府的安排，成年村民赴外

地服役成为他们了解村外世界的又一途径。这种经历也深化了他们与

官府的往来。戍守的地区及在该地的活动也构成他们生活世界的

一部分。

其次，州郡县官府日常统治与村民生活的不同侧面相联，也使村民

感受到官府的存在。从战国以来地方长官就有巡行辖区（行县）制度，

定期巡视辖区，了解民情。《续汉书·百官志五》讲述郡国长官的责任

时指出“凡郡国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

北魏文成帝时定州刺史许宗之讨伐丁零后“因循郡县，求取不节”，结果

遭到百姓的批评瑑瑩。高允出任怀州刺史时 “秋月巡境，问民疾苦”瑒瑠。

说明当时的地方官依然保持了这一传统。西魏时郡守亦如是。时裴文

举之父裴邃为正平郡守，“以廉约自守，每行春省俗，单车而已”，其子文

举临绛州，“一遵其法”。瑒瑡 北齐时毕义云为兖州刺史，也要“案部行

游”瑒瑢。下至唐代，都督刺史仍有这项任务，所谓“每岁一巡属县，观风

俗，问百姓”瑒瑣。这种制度如果得到认真执行，牧守令长必将与属民有

频繁的直接接触。

牧守令长同时负责各地案件的审理与民间纠纷的处理，这亦是官

民直接往来的渠道。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４３５）诏书规定“民相杀害，

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瑒瑤，将处理民间仇

杀的权力赋予了牧守。不仅如此，一般的民间纠纷往往也要牧守出面

解决。东魏北齐间苏琼任南清河太守时，“零县民魏双成失牛，疑其村

人魏子宾，送至郡，一经穷问，知宾非盗，即便放之。双成诉云：‘府君放

贼去，百姓牛何处可得？’琼不理，密走私访，别获盗者。”结果“从此畜牧

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经过此事，苏琼名声大振，郡内也随之
“奸盗止息”瑒瑥。此外，苏琼还调解争田的乙普明兄弟，两人争田，“积年

不断，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对众人谕之曰：‘天下难得者

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众人莫不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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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结果普明兄弟“分异十年，遂还同住”瑒瑦，通过教化解决了纠纷。

牧守令长要处理的案件应不少，东魏时兖州的州狱就有“囚千余人”瑒瑧，

可见当地案件之多，亦说明民间纠纷与案件的处理成为牧守令长与村

民交往的重要渠道，村民由此可接触地方官员。

北朝时期佛徒热心福业，广立浮图碑象，兼有修桥补路者，亦常见

由官府发起，当地民众广泛参预的事例。西魏大统六年（５４０）南汾州高

凉郡高凉县（今山西稷山县）的县令巨始光“率文武乡豪长秀”造石像一

区，参加者不仅有县廷的数十位属吏、巨始光的家人，还有３３位族

正———三长制下的基层首领、个别僧人与百余名普通百姓，瑒瑨他们多数

应是当地的村民。这是一项由地方长官发起，官民共同完成的佛教福

业。又如东魏武定七年（５４９）在今河南省武陟县，当时的武德郡，由于

当地“沁水橫流”，“往来受害，至于秋雨时降，水潦□腾，马牛虽辨，公私

顿废”，怀州长史、行武德郡事于子建及所辖四县县令等发起修复旧桥，

结果是“助福者比肩，献义者联毂，人百其功，共陈心力”，当地寺院“咸

施材木，构造桥梁”，不到２０天就竣工了。事后还树碑雕像。根据题

名，参与此事的有该郡的官吏、居住该地的致仕官员、僧人、地方“民望”

与大量普通百姓瑒瑩。此事亦可见当地官民互动之密切。而民众立碑邀

请牧守令长撰写题记亦不罕见。东魏武定八年（５５０）汲郡汲县的尚氏

立的《太公庙碑》就是由该郡太守穆子容撰文瑓瑠。甚至还有家族造像求

福而将县令名讳也刻在碑上显著位置的例子瑓瑡。这些均反映了北朝时

期村民生活中与牧守令长的来往。

至于牧守令长出言下教，号令辖区，自然是村民接触官府的诸多渠

道中最为常用的，无须详论。

村民生活中与牧守令长及其他州郡县官吏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

无论是通过文书形式，还是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因此，村民头脑中对

牧守令长有所了解也是很自然的。相对而言，皇帝、朝廷虽与村民生活

存在联系，却更多的是以文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直接往来的机会要少

得多。

皇帝所下的文书有若干种，其中部分诏书，如即位、改元诏书、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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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等事关所有臣民，则最终下达到村里。汉代诏书由官吏向民众口

头宣读，宣读时要将百姓召集在一起，而且还要将文书悬挂在乡亭市里

官寺等人多易见的地方瑓瑢。这种做法直到宋代也还在使用瑓瑣。隋代赦

书到各州，也要“宣示百姓”瑓瑤。唐代各地接受皇帝诏书也要百姓参

加瑓瑥。据此，北朝时期诏书下达到村里也应聚集村民加以宣读。从文

献看，北朝皇帝下大赦诏的场合包括即位、改元、祭祀、立皇后、立太子、

诞皇子、出现祥瑞灾害等瑓瑦，村民聆听诏书的机会还是不少的。不过，

诏书大多文辞典雅，无论宣读还是悬挂，其多数内容都是百姓难以理解

的，但是一些关于皇帝与朝廷的基本情况还是能从中了解一二。这应

是村民认识皇帝与朝廷的主要途径。

此外，北朝皇帝继承游牧民族的传统，保留了巡幸各地的习惯，一

些地区的村民可由此感受皇恩，更直接地接触皇帝。不过，皇帝巡幸路

线集中在主要交通线与核心城镇瑓瑧，帝国腹地的村民很少能目睹圣颜。

多数地区的村民接触到的更多的是皇帝差遣的使者。这些使者手持代

表皇帝的“节”到各地观风省俗，体察民情，兼监察牧守令长。北朝时期

见于记载的使臣巡行州郡就有３３次瑓瑨。东魏北齐时崔伯谦为济北太

守，有朝贵行过郡境，问人太守治政何如。对曰：“府君恩化，古者所无。

因诵民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无争。’”客曰：“既

称恩化，何由复威？”曰：“长吏惮威，民庶蒙惠。”瑓瑩这大概就是使者巡行

中了解牧守工作的一例。使臣与百姓的问答也成为村民认识朝廷的一

种途径。

在分析民众的国家观念时笔者注意到一般造像者在有关的祈愿中

体现出了对朝廷的三层的理解，即造像者及其亲属、朋友，乃至众生，其

上是“州郡令长”或“群臣百僚”，最上是皇帝瑔瑠。普通造像者多为村民，

在村民的眼中，帝国是由皇帝、牧守令长与百姓组成的。这种划分是与

他们的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如果说多数百姓生活的立足点是上文所

概括的“村里”的话，对应于“州郡令长”与皇帝，其上的世界应分为“州

郡县”与“朝廷”两部分。这三者共同构成村民生活世界———包括现实

的，与观念中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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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民的世界与帝国的构造

与北朝村民的划分类似，帝国的君臣亦经常使用相近的三层划分：

皇帝、刺史守令与民瑔瑡。村民意识到的百姓是以自己为中心，加上其亲

戚、朋友而构成的熟人群体。在朝廷的君臣看来，皇帝治下的“民”则是

一个虚幻的群体，他们为帝国提供赋役，供养军国，同时需要不断被教

化，牧守令长则帮助皇帝治民。无论是村民还是帝国君臣，直接意识到

的都是居于不同层次的具体或虚幻的“人”，实际上这些“人”是一群人

所组成的一个“场域”（ｆｉｅｌｄ，这是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的术语）瑔瑢

的代表。用“村里”、“州郡县”与“朝廷”来概括或许更全面准确。尽管

分处底层与顶端的村民与朝廷的认识均存在模糊之处，它们的认识，特

别是这种三层的划分，对于后人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结构具有重要的

启示。

村里、州县（为了协调，以下将“州郡县”简称为“州县”）与朝廷作为

理解当时帝国的三个层次，或三个概念，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

先，它们落实为具体的地理空间，“村里”是村民日常起居的主要场所及

最基层的行政空间，“州县”指作为州治、郡治与县治的具体的城，“朝

廷”代表都城。但这并不是它们最重要的含义，因为地理空间只是三者

存在的外在依托，可以随时而异，后两者尤其如此。州郡县的治所可因

时、因事而迁移，增置并省，都城亦如是。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三者同

时也是由人们的活动构成的既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 “舞台”或 “场

域”。正是通过这三个“场域”中的人们的活动，汇聚成时代的活生生的

历史。下面需要对三者的具体特点作进一步的说明。

关于村民生活的“村里”，上文已有所阐示，这里不再重复。先谈
“朝廷”。按照当时人———无论是村民还是皇帝———的观念，高踞顶端

的应是“皇帝”，从形式上讲是不错的。如果从实际统治运作与决策过

程来分析，只注意到皇帝个人的作用是极不全面的。概括地说，王朝的

统治是在皇帝与大臣的协调合作下共同完成的，起主要作用的大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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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异，但集中在朝官。北朝时以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官员为

主。虽然作为决策结果的诏令多数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实际的决策

内容往往包容了君臣双方的智慧，有时还需要大臣集议瑔瑣。因此，比较

恰当的称呼应是当时常用的“朝廷”，而不是皇帝。这一点在帝国的要

务———人事任免上可以看得更清楚。残存的《文馆词林》中有若干北齐

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仔细分析其行文，大体有两类：一是说“件授

如右”，而没有出现具体的官职名称，如齐武成帝除源那延持书房照太

守敕：“太上皇帝敕旨：将捕恶禽，理凭鸷鸟，言攻错节，实须利器。前件

源那延等，或识业清华，或衿宇闲慤，随才任使，佥谓得人。件授如右，

付外依式。”另一类则有拟任官职的名称，如齐后主除崔孝绪等太守长

史敕，其文云“敕旨：言求人瘼，实资良守，欲清藩政，允实元僚。前行新

兴郡事崔孝绪、广州前别驾封士孺等，并早涉宦途，夙擅勤绩，专城赞

牧，义非虚属，孝绪可行并州乐平郡事，士孺可西汾州长史，其有将军品

爵如故。”瑔瑤第一类说“件授如右”且未出现具体官职，原因在于皇帝同

意尚书吏部上奏中所拟的官位，故曰“件授如右”，体现了皇帝对官员意

见的认可。后一类则是缘于不同情形，由皇帝亲自拟定新的职位，反映

了皇帝的作用。这两类“敕”具体显示了北齐朝廷在官员任用上君臣如

何协同。

如果整体考虑朝廷在官员任命权限上的分工，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君臣双方的作用。唐代的记载比较明确，不妨从唐代说起。杜佑在《通

典·选举·历代制下》概括了唐代选授的办法：

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

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

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

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

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

在这段话前面，杜佑说“其选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南朝梁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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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百官志上》有记载，不如唐代那么严格，但程序相近。北魏宣武

帝延昌年间（５１２—５１５）考课百官，“五品以上，引之朝堂，亲决圣目；六

品以下，例由敕判”瑔瑥，就是在五、六品作区分。可以相信北朝选官之制

如果没有这么严密，至少程序也应大体相同。其中“凡制、敕授及册拜，

皆宰司进拟”一句点出了有司的作用。上文所引的北齐皇帝“敕”中“件

授如右”，表示皇帝同意有司的拟议，正是这一作用的具体表现。现存

唐代的“告身”与“告身式”也反映了这一点瑔瑦。可以说在人事问题上，

有司具有制度化的建议权和一定范围的决定权。皇帝对官员的任免离

不了有司的协助。把这一过程简单地概括为皇帝独断，是相当片面的。

人事只是君臣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无权臣擅政的正常情况下，朝

臣在其他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如议政、皇帝为先帝居丧谅? 期

间，由朝臣代行决策，瑔瑧朝廷祭祀大典由朝臣代替皇帝行礼，平时不少

具体事务亦由有司（北朝时为尚书省）自行处理瑔瑨等等，需另文专论。

总而言之，将国家决策机构归为“朝廷”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皇帝”个人，

更能够体现帝国时代的实情。从制度运作的角度，或换言之，从君臣合

作处理政务的角度，去理解朝廷，比单纯强调皇帝的独断，强调皇帝与

官僚集团的矛盾对立，更能揭示当时统治的运作基本机制，也更有

分析力。

帝国治民的基本制度，如北魏开始的均田制、三长制，以及各项基

本律令、政策均出自朝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历法也由朝廷颁布，

朝廷也时常下发指导性的诏书，派使者巡行视察，了解刺史守令工作和

百姓的反应。地方官员在开仓赈济、旌表孝义与重大案件的处理也须

征得朝廷的同意。这些都显现了朝廷的作用。

朝廷之下直接与村民生活相关的是“州县”。简单地说，州县乃朝

廷与村里力量交汇互动的主要领域，这里既要贯彻朝章又要顾及当地

的利益，刺史守令个人也不乏施展个人力量的空间瑔瑩，成为各方利益调

处的舞台。类似于黄宗智所说的“第三领域”。瑖瑠

若仔细分析，州郡县官员构成不尽相同，因而形成的官府也有些区

别。北朝时战事较多，州刺史（除都城所在的司州以外）几乎都带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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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大多设立“幕府”，配备僚佐，如司马、长史与各种参军，当时被称

为“府佐”。另外还有由治中、别驾、主簿和各曹的掾吏组成的“州佐”。

后者是汉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州佐。一州之内，府、州僚佐数量可观，

按照北齐的规定，最高一等的州可以有“府州属官佐史”合计３９３人，最

低的一等州也有２３２人瑖瑡。府佐一般都是由朝廷任命，为品官，算入

仕，多数并不是本州人士。而州佐除少数由朝廷任用外，类由刺史辟用

本州人瑖瑢。随着时间的推移，州的府佐的影响逐渐压过了州佐，到了隋

代，则通过废“乡官”而完全取代了后者瑖瑣。在州廷的运作中，当地出身

的州佐尽管不一定占优，但也能产生相当影响是无须置疑的。北魏末

年，裴粲出任胶州刺史，遭遇大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

乃为祈请”，可是具体仪式上又不遵先例，不肯“拜谒”，结果被《魏书》的

作者魏收讥为“不达时变”瑖瑤。不仅在这类事情上，其他涉及当地百姓

利益的问题上，牧守更会受到本州出身的僚佐的牵制。

至于郡县，受到当地的牵制可能更多。北朝时期“郡”极少设军

府瑖瑥，县更是如此。从编制上看，最多的郡有２１２人，最少的１０８人。

县吏则在５４—３０人之间。整个郡县官府，除了太守、郡丞与县令为品

官，由朝廷除授，大多不是当地人瑖瑦外，余下的僚佐均由太守、县令自行

选任，率由本地人充任。

各地语言、风俗不同，出身异地的太守、县令瑖瑧不易适应辖区的人

文环境，不得不依靠熟谙风土人情的当地僚佐协助。自然，僚佐也会利

用各种机会和手段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势力与影响。较之州廷，在郡县

中，无府佐的制衡，当地僚佐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守令的更迭，僚

佐也要重新选举，瑖瑨几年就有一次出仕郡县的机会瑖瑩。可以推想，北朝

时期的郡县是当地人士活跃驰骋的主要领域。那些充当郡县大吏的主

要是地方上有声望与影响的人物，不少是“豪右”瑘瑠。通过跻身僚佐，为

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而，对声望与僚佐职位的竞

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史书对此记载无多，但可以想见当时郡县下的生活

中并不是静水一潭，也充满了明争暗斗。正缘于此，郡县是不同背景的

人们活动构成的“场域”，而不仅是纯自然的地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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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秦统一后，行政制度上变化最频繁的就是

朝廷以下和县以上的设置。从秦的“郡”到汉至南北朝末的“州郡”，再

到隋唐的或“州”或“郡”，唐代后期的“道、州”，宋的“路、州（府）”，元代

以后的“行省（省）、路（府、州）”瑘瑡，而“县”自秦至今一直沿用。中间层

的设置数百年一变，其原因常常被简单地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中

央加强集权等，实际需要更为具体的解释。就北朝而言，是处在州郡不

断增多的过程中，其背景与朝廷、村里间的互动关系密切。显然，设置

新的州郡县就意味着产生更多的官位空缺，能使更多的人获得官职。

新设一州，不仅当地人士受益，也会有不少代下候选的朝官得到实职，

北魏后期京城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停职候选的官员瑘瑢。地方力量的增长

也促使“豪右”渴望从政，分置新的州郡会提供新的机会瑘瑣。当时出现

的滥设州郡的现象与此有直接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指出南方经历侯景

之乱，“岩穴村屯之豪乘机竞起”为南方历史上的一大变局瑘瑤。北方实

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只是具体的显现形式有别于南方，滥设州郡就

是表现之一。

总体观察，整个帝国形成一个层层叠套的“金字塔”式的结构瑘瑥。

最大的金字塔的顶端是皇帝与朝廷，中间是州郡县，底座是疆域内的无

数村里。皇帝为民父母，高踞塔顶，与朝臣携手发号施令，施教治国，同

时礼仪天下，通过各种仪式沟通天人，协调阴阳。皇帝名义上统治全

国，无法持续具体治民，只能委托“州郡县”的长官“刺史守令”。而每个

州郡县与界内的村里也形成结构类似而规模稍小的相互叠套的小“金

字塔”。位居顶端的刺史守令同样为民父母，号令百姓，并直接承担教

化之职，亦要祭拜祈祷，为民祝福。只是小“金字塔”的结构稳定存在，

而刺史守令不能终身任职，更不能世袭瑘瑦。州郡县在不少问题上要依

朝廷的诏令行事，但也有相当的自主空间。因各地言语、风俗等人文面

貌的差异，刺史守令治理风格等而形成色彩斑斓的小“金字塔”。由于

地方僚佐多为当地人士，地方利益也会受到尊重。村民的愿望要求一

定情况下也能得到满足，有时甚至会影响朝廷对当地守宰的任用，也会

裂变出新的类似的小“金字塔”。整个结构中心地带地位高，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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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朝廷对民意也很留意，不过主要是通过大臣的转述或通过“灾异”

而显现出来并影响朝政。不同层次间各有不同，又能以不同方式交融

沟通。

从村民的角度自下而上的观察，帝国则呈现出底座狭小的塔状结

构，底座仅仅包括村民的家庭、亲属、朋友乃至合村居民，范围有限。其

上则是州郡令长与皇帝。这应是村民生活世界的全部，与帝国的整体

相比，结构相似，但视野狭窄。

这种结构主要依靠各方的交换关系来维系。通过赋税与劳役，村

民为官府与朝廷提供物质财富与劳动力、部分兵员，维持军国之用；而

朝廷官府则通过法律保证村民的“良人”地位，不会降为奴婢瑘瑧。在祭

祀中皇帝与官员要为百姓祈福禳灾。遇到灾荒，要加以赈济。对于少

数贡献突出者，朝廷则酬以官爵名号。朝廷常常还要控制少量重要物

资，如盐铁的生产与销售，不仅增加朝廷收入，也是控制百姓的一种手

段。朝廷也还不断采取各种办法，如旌表、标异以及复除等办法推广教

化，力求将朝廷认可的行为方式与观念灌输到百姓中，试图将统治者的

思想转化为统治思想。

如果参考波拉尼（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对社会整合模式的概括，这种交换

应属于“再分配”（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类型瑘瑨。他的分类主要着眼于实物资

源的配置方式与制度，中国的情况则是实物资源的流动与仪式、官职等

符号性资源的流动糅合在一起，需要更富包容性的概念。这里我尝试

通过“不对称的交换关系”来理解和概括中国帝国内部不同人群———官

民———间的关系，并用此来解释帝国结构的再生产。

法国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莫斯（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在《礼物》（Ｔｈｅ
Ｇｉｆｔ）一书中指出：“在先于我们的经济与法律制度中，很难发现由个人
完成的商品、财富与产品的简单交换。……进行交换、订立契约、受义

务束缚的是群体，而非个人。此外，它们所交换的不独为货物及财富、

不动产与动产和有经济价值的物品。这些交换尤其是礼貌的行为：宴

会、仪式、军事服务、女人、孩子、舞蹈、节庆与集市，经济交易只是其中

的一个要素，其中财富的循环只是一更广泛持久的契约的特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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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瑘瑩莫斯所强调的“交换”的复杂内容是颇有启发的，不过他针对的

主要是无国家的部落。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上下之间存在多种
“交换”，但不是平等的，也主要不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而是不平等

的“积聚”与“再分配”：村民贡献物质性资源给朝廷与官府，后者消费掉

多数物质资源，很少将这些资源用于服务所有百姓的“公共”事业，而回

馈给村民以“地位”、“荣誉”等符号性资源、观念、仪式与特殊情况下的

少量物质资源。这种持续的“不对称的交换”维持“金字塔”结构的

存在。

“不对称交换”存在的基础是皇帝“为民父母”的观念及由此在百姓

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比喻性的关系将各人家庭中子女对父母所承

担的“供养”与“孝敬”的责任扩大为对朝廷与皇帝的义务。而孝敬关系

正体现了“非对称性礼物馈赠”的特点瑝瑠。

四、官爵名号的颁授与帝国结构
及村民世界的维系、再造

　　在帝国内，村里与朝廷、官府间通过不对称的交换关系来维系金字

塔结构。在这种交换关系中，在少量的实物性资源之外，朝廷付出的主

要是符号性资源。符号性资源大体包括观念、仪式与官爵名号。这四

种资源中只有“官爵名号”唯朝廷官府才能授予，其余三种都可以在当

地找到替代性的资源补偿或遭遇抵制。民间自发的赈济可以代替官府

救灾济困，同样，民间各种自发的祭祀也能为村民生活提供慰藉与帮

助，朝廷的教化不易得到村民的积极回应。只有官爵名号，在帝国秩序

正常情况下，无法找到替代。朝廷与官府对“官爵名号”的垄断使之成

为“稀缺”资源，成为村民向往追逐的对象，借助于“官爵名号”实现了帝

国结构与村民世界的维系与再造。

１．官爵名号的吸引力与意义

首先来看一个事例。北齐天保六年（５５５），并州乡郡乡县人李清在

途经今天山西平定县石门口时为报答李宪、李希宗父子提携之恩，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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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崖面刻碑述其心志。碑文开头说“二公父子以礼待青，得奉朝请，而
青德之，故贤无刎颈之报，去家五百里，就邢耶关榆交戍，万里长途，百
州路侧，造报德像碑，摩岩刊石，万世不朽。”这是造碑的缘起。李宪、李
希宗分别死于北魏孝昌三年（５２７）与东魏兴和二年（５４０）瑝瑡。李清刻碑
上距李希宗死已有１５年，距得官之时可能更久。时间如此久远都难以
磨灭他对二李的感激之情，还要摩崖刊石以示报答，此碑的表面积在

１ｍ２以上，凿石刻记也要破费不少，足见他对二人知遇之恩刻骨铭心。

碑文又说“葭莩之亲，乃枝遥十世；丘山之顾，则润过九里。朝履清
阶，乡居右职，增荣改价，二公之造焉。”瑝瑢这段话颇为关键，指出感激的
具体缘由：李清因与李宪父子沾亲，即有“葭莩之亲”而获二人眷顾，在
朝廷获得了“奉朝请”这样的清显的官阶，在家乡出任要职，增加了自己
的荣耀改变了身价，这一切都是二李所给予的。从朝廷与贵游子弟的
角度看，李清所得的从七品的“奉朝请”不过是个无具体职事的“散
官”，属入仕的起家官，北齐时编制多达２４０人瑝瑣。且至少１５年中李清
一直没有升迁，在官场上并不成功，但对主要生活在地方的李清而言，
“奉朝请”却带有其不同的意义。称“奉朝请”为“清阶”是有道理的，的
确在村里世界中，带有“将军”号的人很常见，而能获得“奉朝请”、“中散
大夫”一类文散官的人不多见瑝瑤。这能使他“增荣改价”，朝廷所授的官
职在村里显然具有相当大的“声望”价值，拥有者因之可获得荣耀，陡增
身价。这种情形必定是与村民对官职的普遍向往与追求相呼应的，否
则，荣耀感也无从产生。另外，碑文也没有像其他碑文那样罗列祖先的
士宦经历，李清出身平民应无疑问，得“奉朝请”使他由一介布衣一跃成
为官人，名望大增，自然要对二李感恩戴德。

这若只是个别现象，意义也就很有限。如果仔细体会当时碑刻与
造像记中的表达，在不同形式的叙说背后都包含着近似的念头。

东魏时在今天河北元氏县由居士赵融与其兄弟发动二千余人在凝
禅寺修造三级浮图，并设义食，施舍百姓，到了元象二年（５３９）乡人中兵
参军郑鉴与邑义二千余人等刊石记功，追记此事。文中说赵氏兄弟“皆

宦叙衣冠，荣 锦百里，率乡贤道俗二千余人等……详造三级浮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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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据记文与题名，赵融的兄弟任浮阳太守、元氏、邯郸、房子等县的县
令和长兼参军瑝瑥。郑鉴所刊的记文从乡人的角度颂扬赵氏兄弟的功

德，说他们是“宦叙衣冠，荣 锦百里”，表明时人确信仕宦与荣耀间紧密

联系。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村民为什么在公开性的造像
题名中那样注意镌刻官爵名号。

对此我曾做过讨论并举出了一些例子瑝瑦。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不仅
刊其官号于金石，以求随着不朽的金石传诸后代，而且还多镂刻上官职
的不同来历，如“敕授”、“旨授”、“板授”，或“补”、“假”之类瑝瑧。这些人
虽然生活在底层，也清楚地了解朝廷官制上的种种细微分别，就如同今
天无论贤愚人们都能熟练分辨货币面值的大小一样。因此，李清所得
的“奉朝请”才显出了特殊的价值。

析言之，北朝村民所获官职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朝廷授予
的流内的官阶，主要是各种将军，也有少量的文散官，如李清得到的“奉
朝请”；西魏北周则是文武“双授”瑝瑨。此类官职绝无“旨授”、“敕授”或
“板授”之类修饰，均属于朝廷所除授的正式官阶，只是无实际职事，多
用来酬奖勋劳，特别是褒奖军功。第二类是各种“板授”刺史守令，或由
朝廷除授，或由刺史假板，主要针对高年耆老，北魏孝文帝时开始这一
政策。第三类是各种州郡县的僚佐，除了编内的僚佐，还有不少“兼”、
“行”、“补”之类编外的名号。后两者可能都不算正式入仕。

获得这些官职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也有相应的文书加以确认。北
魏东魏尚书吏部有“除书”瑝瑩，应是官员的委任状一类的文书。北齐
尚书省的左中兵“掌诸郡（应从《通典》作“都”）督告身”，所谓“告身”，

从唐代的情况看，是发给官员的身份证明书，北齐时指的是给武官
的，与此相应，文官也应有类似的文书，尽管文献无证。州郡县召补僚
佐也应有相应的文书，所以张思伯才能知道朝廷授予他“板县令”的尚
书具体是谁。有时朝廷还要派官员就家除授。官职、文书把村民
与远在都城的朝廷及官府联系在一起，使之不再遥远，不再是抽象
的存在。

朝廷与州郡县官府除授的“官职”有高下之别，随之而来的“增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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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也有高下的区别，时人也能辨别，所以他们要刻上授官的途径，以

示区别。这些职位对朝廷而言多是微不足道的区区虚职，但对村民意

义却非同一般，由此而生的荣耀也是足以令他们激动不已。概括而言，

“官职”不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与荣耀，还附加了实际的待遇。按照北

魏的法律，官品在五品以上可以官阶当刑，北齐后期规定流内官与爵

秩比视官可赎刑；隋代所有品官犯罪均可以赎罪，徒、流罪又可以官

当。这一规定应是沿袭北朝的制度。散官也可分享这些待遇，故北

魏世宗时封回鞭打了一中散大夫，为尚书左丞所纠而免官。有官阶

也会带来不少切实好处。因此，官爵名号自然会成为村民追逐的对象。

２．村里中官爵名号的分布与获得的途径

村民虽然看重官职，但从时间与空间上分析，有官职者在各地村里

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大体说来，北魏末年以前，除了乡居的致仕官员，少量的板授守令，

广大村里居民鲜见得到官职者。北魏景明、正始时的幽州范阳郡涿县的

当陌村、同时的司州汲郡汲县大尚村与熙平元年的定州中山郡望都县的

山阳村均如此。北魏末，天下大乱，朝廷兵力匮乏，广招百姓从军，酬以

将军号，村里有官职者开始增加，魏分东西后更加泛滥，至北周为甚。

就空间而言，同在一地的不同姓氏集团拥有的官职多少与种类也

不尽相同。东魏时期生活在汲郡汲县的尚氏、吕氏、上官氏所获得的官

职就有差别，在当地的号召力也有高低。尚氏算得上该地宦门豪右，东

魏武定末见于《太公庙碑》的尚氏诸人中就有刺史、太守与县令、戍主各

１人，卸任太守１人，将军（含双授）４人，府佐（含行参军）、州佐３人，督

郡１人，郡吏（中正、补郡功曹与兼郡功曹）４人，另有２８人为“板授”太

守或县令，余下４０人为白丁。碑文云“高祖孝文皇帝……澄清人士，品

藻第望，尚氏合宗还见礼擢，九等旧制，不失彝序”。此碑由当时的汲

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应非尚氏自炫之词。若此，汲郡的尚氏在孝文帝定

汉人姓族时跻身其中，得官职者多是自然的。相比之下，生活在一地的

吕氏能进入官场的就寥寥无几了。在参加兴和三年（５４１）造像活动的

３１９人中，吕氏有２００人，其中只有都邑主吕升欢为伏波将军、菩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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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引为板授寿张令，余下的近２００位吕姓邑子都是白民。吕氏主体

仍是平民，地位无法与尚氏相比。同县的上官氏则介乎两姓之间。同

姓集团中有在附近郡县任职的，也有获得朝廷散官的，另有数人在县里

任功曹、中正，能在一县之内产生影响。三姓氏集团地位不同，在当

地影响有差，结交官员的范围宽窄不一，动员能力也高低不齐。吕氏造

像也只能动员到前汲郡丞、前任和现任县令与县功曹等少数几位官员

参加，上官氏造像则发动附近的河内太守参与，而尚氏立碑则能请到太

守撰文。

同在一县的廉氏则尚是平民，同姓的村民也不多。廉氏村民在廉

富的带领下兴造福业，兴和二年（５４０）完工并题记。据碑文，廉氏中无

人有官职，且同姓有限，参加者多外姓村民，包括几年后又作为邑子参

加吕升欢组织的福业的“吕市买”。十年后的武定八年（５５０），廉富之

子廉天长效仿其父再度兴福，此次参加的廉氏村民更少，以异姓邑子为

主，包括吕、尚等姓居民。稍有区别的是这次动员了３位散官与１位前

郡兼功曹参加，其号召力似有所增强。这位前郡兼功曹吕安胜九年前

参加吕升欢造像时还只是一介平民，此后曾在郡廷挂了个闲职，地位多

少有些提高，在当地略有声望，因此，其名被刻在廉天长造像碑上方中

央的象堪旁边这样一个显眼的位置，暗示了他的地位。这种安排也

显示了廉氏与吕氏地位上的差别。

上述情形是不同姓氏集团以往努力的结果，又成为他们进一步发

展的基础。检《元和姓纂》，“尚氏”出汲郡，号为齐太公之后，在唐代有

后人尚衡。“上官”也有东郡一望，而“吕”、“廉”两姓唐代无郡望出汲郡

者，证明了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平衡。至于因某种机缘而起伏在各地都

应存在，只是史载有阙，无从详考。当然，也有不少村落到北朝末也未

必能有人入仕，如前面提到的并州乐平郡石艾县的般石村、青州北海郡

昌县的新王村等。这与板授官职、征发兵役的范围、战场上的表现及村

民在当地的活动等有关。并州乐平郡石艾县的安鹿交村在北朝时无人

为官，可一入杨隋，就开始有人出任县吏，这或仰仗村民多年的经营。

村民得到官职的途径有多种，最简单的是靠年龄，耆老常被授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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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军功也是重要的途径；纳粮也可得官。北魏孝明帝末因仓廪空虚，

故开“输赏之格”，输粟赏官阶。庄帝时“入粟之制”则有更具体的价

码。最后一途当然只有“村里”的富人才有机会。

上述均是朝廷所授官职。至于州郡县的僚佐，地位虽不如朝廷命

官高，但拥有更多的实际权力，对“村里”居民的吸引力未必比前者小。

要成为僚佐，需要具有一定的门地和声望，《王真保墓志》形象地记述了

北魏太和时秦州刺史如何选拔僚佐，文云“刺史山阳公……光临申

举，择必良彦。自非累代豪家王公之族，才逸孤群，都无以豫其选。于

时民豪列庭，冠带鳞萃。公独被瞩盼，留目丁宁，即补西曹，用强贞

干。”王真保经历的选举选拔对象首先是官宦后代，其次是才俊，且要

经过当众面试选拔，选中者当场任命。正如北周乐逊所说“州郡选置，

犹集乡闾”，这是北朝选属吏的一般情形。具体操作多由地方中正

负责，重视门第应是北朝时期除北周以外的各朝通行的准则，但在具

体操作中却大相径庭。所以宣武帝时孙绍在批评中正卖望的后果时

说：“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中正接受贿

赂，使门第相当者得到的职位高下悬殊，破坏了门第与官职间的对应关

系。各地各时期僚佐的选举刺史守令与中正个人、当地势力以及各地

惯例等都会发生作用，有时贿赂公行，使得富于财货而声望无闻者有机

会入仕。

根据时人贾思勰的观察，农耕也有许多致富的门路。如果经营有

方，致富并不困难。由于身处等级社会的氛围中，一旦饶于财货，也会

渴望入仕，承平时期没有机会入粟授官，只有靠买通中正，谋得一官半

职。当时佛教盛于朝野也为底层百姓扬名创造了新的机会，他们可借

助立碑雕像、施地造寺、捐财赈济建立声望，伺机入仕。北魏末至北齐

四十多年间活跃在今河北定兴的义食，初为百姓自发组织，后影响渐

大，其中不少人施地，为官府注意，最后得到朝廷的“标异”，“二百余人

壹身免役，以彰厥美”，这些人虽未获官职，但得到免役的优待，且美

名远播，声望已著，对他们日后在当地的发展颇有利，未必就无人出仕，

只是记载有阙，不得而知。这是北土地方新兴力量崛起，要求突破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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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传统的一例。

３．官爵名号与帝国及村民生活世界的维系和再造

在村里中，官爵名号意味着待遇、地位与荣耀；对朝廷而言，文武散

官与板官一类官爵名号的授予并非要务。实际上，这类看似微末之事

是帝国维护统治，确立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帝国的稳定与延续。

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同的途径能够感受到牧守令长与皇帝的

存在与影响，无论是赴“市”、进香朝圣还是时间安排，生活的现实让村

民难以摆脱朝廷官府直接或间接控御的阴影。通过垄断官爵名号并赋

予官爵名号各种实惠，帝国使村民对之产生向往与攀附的渴望，使得他

们热衷于仕宦为官，并希望跻身于官僚队伍。这种对官职的追求也

在很长时间内抑制了村民对“村里”以外的周边世界的注意，使其以朝

廷官府为中心的“坐井观天”式狭隘的帝国观不断延续下去。通过各种

途径获得“官爵名号”的少数村民，地位声望得到提高，并有机会参与到

地方官府甚至朝廷的事务中，既保证了帝国官僚队伍的活力，也维持了

帝国结构的活力与延续。以“官爵名号”为媒介，朝廷与村民两方面共

同努力使帝国结构获得了超越朝代而长存的生命力，从而实现了村民

世界与帝国构造双方的再生产。

从史实来看，官爵名号对朝廷而言是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巩固

帝国统治；如果失当，则会招致动乱乃至亡国。北魏获得青齐地区后，

到孝文帝时当地豪右仍“未阶台宦，士人沉抑”，刺史韩麒麟上书指出其

危险，建议授以官职，避免他们“轻为去就”，达到使之“怀德安土”的目

的，以稳定当地的局势。朝廷采纳了他的提议，从而控制住了该地

的局面。北魏末年同在这一地区，因授官不当引发了一场战乱。邢杲

在抵御杜洛周、葛荣起兵中奋战了三年，后被表举为新安太守，因朝廷

政策有变，又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太守”，结果“杲深耻

恨，于是遂反”，拥众十万，横扫青齐，前后近一年才被平息。北魏末

期出现洛阳羽林军人的骚动与“六镇”起兵，都与朝廷在官职分配上的

失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北魏亡国直接发源于此。官爵名号所

具有的力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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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后期，东西对峙，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朝廷在利用“官爵名号”

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上存在微妙差异。东魏北齐废除了北魏末年以来逐

渐流行的官爵“双授”的惯例，主要以将军号酬赏立功将士，村民所得的

几乎都是各种“将军”，封爵上也较谨慎。门第观念仍然有很大的市

场。而西魏北周则将“双授”发展成系统的制度，对于封爵，至少名

义给得较慷慨，在选举上也无清浊之分，府兵制也因能做官而出人头

地而将关陇豪右与百姓吸引到西魏北周政权中。这些不同对于调动

百姓的积极性所产生的效果应有不同，对后来两朝的走向与结局不能

说毫无意义。

从村民角度看，村民一旦形成对官职的向往，则又会将得到的官职

作为家族地位的标志而补充到家族的仕宦经历中，用以表现家族的地

位，未必能强化对具体朝廷的认同，显示了村民对官爵名号的另一

种理解。

村民重视官职，但关心的是官职本身、不同官职间的高下区别；进

一步看，他们留意的是有“村外的机构”授予其家族成员一种能区分高

下的名号，以此来体现村里中村民间地位与名望的高低，至于该机构是

哪个朝廷，是汉族的王朝，还是胡族的王朝，是前朝还是今上，并不重

要。关键的是需要一个外在于“村里”的，高高在上的能够授予官职以

示高下的机构。

村民的想法保存在碑碣上。碑碣不同于墓志，它们安放在通衢显

豁之地，供人们瞻仰，立碑者主观上均希望“勒石刊碑，传之弗朽”，表达

了一种追求永远的心态。碑文所述主要是时人对祖先光荣历史的记忆

及时人的所作所为。关于祖先，讲述最多的一是姓氏来历，二是先人的

官职，其中往往错误多多。这里出现的官职只是显示家族成员地位的

一种标志，没有官职的祖先往往被略去。由此碑文留给后人的是不

同家族中出任过官职祖先的人名谱。这种叙述模式体现了各个家族记

忆自身历史的宗旨：彰显家族的仕宦传统，官职对家族的重要性自不待

言。不过，村民的这种想法未必与朝廷的意愿相合。有些碑文详述祖

先在过去朝代所任的官职，自周秦、汉魏至晋、十六国，不一而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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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奕世高贵”，所云未必可信姑且不论，一些在时下朝廷看来属于
“僭伪”的前朝所授官职也赫然在列，当非朝廷所乐见。此外，不少碑文

在讲述自己祖先移居现住地时，常用“因官爰居此地”之类话以示祖上
来历不凡，暗示了对“官”———外在机构赋予的名号的看重。而自己

在本朝所获得的官职不过是添加到家族数代以来的仕宦传统中的新事
例，为家族踵事增华而已。如果要表示感谢，针对的往往是具体授予他

们官职的人，前面提到的李清就是对使他得官的二李感恩戴德，不惜镂

石表心，对于当下的朝廷反倒没有这么强烈的感情。

实际上，沉淀在村民记忆深处的追求已超越了某个具体的朝廷，而

成为对一种稳定的以“官”为纽带的“村外世界（朝廷或官府）———村里”

结构的追求。这既是他们生活实际的体验，也反过来强化了生活的实
际。在此氛围下，官爵名号成为追求的对象，同时也成为维系、再造村

民生活世界的媒介。在这一意义上，官爵名号成为沟通朝廷与村民，共

同再造帝国的工具。

注释：

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朝乡村社会研究”的结论。感谢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吕文浩与崔志海先生的惠助。本文在本所“中古史论坛”的
讨论中亦得到同仁的诸多指正，论文的匿名评审人与主编刘东先生也提出了中
肯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② 此定义出自舒茨的学生那坦森，转引自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杨善
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２０页。

③ 吉登斯就已指出这一缺陷，见李猛上引文，第３４页。

④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第８０７页。（本文凡引正史所注页码，均据中华书局
版）《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建德六年（５７７）二月记载平齐后所得州郡数与此
有别。

⑤ 严耕望考订北魏迁都洛阳后所存大镇只有西北边境的１１镇和若干小军镇，见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下，台北：史语所专刊４５，１９６３年，第７９４页。魏
分东西后又出现了新的军镇，但总数已不如魏初。

⑥ 北齐武平四年般石合村邑义等造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拓本，“艺

１９５２６”。

⑦ 《续高僧传》卷二四《釋明赡传》，大正藏卷五〇，第６３２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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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以上详见侯旭东《北朝村落考》，《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⑨ 详参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村民的聚居状
况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

２１９—２３９页。

瑏瑠 具体情况见郝春文：《东晋南北朝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刘淑
芬：《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史语所集刊》６３本３分；《北齐标异乡
义慈惠石柱———中古时期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新史学》第５卷第４期。

瑏瑡 例子见西魏大统三年（５３７）的白宝等造中兴寺石象记，现存的施地主有１３人之
多，所施土地名目复杂，有白田、宅田、薗田、麻田等，多者６０亩，少的１亩，见《鲁
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第三册，第５１７—５１９页；东魏兴和二年（５４０）的敬使君
碑，禅静寺的建立仰仗元囿鸾施地５０亩、冯景和与冯仪和施地３０亩、朱景略与
其子恩和施地２０亩，见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以下简称《鲁》），上海：上海
书画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一函第五册，第８８６—８８７页。

瑏瑢 参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种葵、种胡荽、卷五种榆、白杨等的有关记载，缪启愉
校释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瑏瑣 《北史》卷一五《元志传》，第５５８页。

瑏瑤 见侯旭东《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北朝乡里制与村
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瑏瑥 宫川尚志在《六朝时代的村》（１９５０年发表）一文中首先注意到了文献中“村里”

的说法，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

６９、９７和１０３页，但因他偏重两者的对立，未予以足够的注意。

瑏瑦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２１页。出自《法苑珠林》

卷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据宋碛砂藏影印本，第４５７页中。

瑏瑧 《正统道藏》第４１册，台北：艺文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第３３１２３页。

瑏瑨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
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７—９３页。

瑏瑩 说见爱宕元《唐代京兆府·河南府乡里村考》，收入《東ァジァ史における国家と

地域》，刀水书房，１９９９年，第１８５页。

瑐瑠 东晋南朝与北方略有不同，“村”取得半官方的地位，出现“村长”，朝廷也通过他
们进行统治。但也非正式纳入制度。

瑐瑡 仝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２—

１７５、１８７—２１９、２４８—２５５、２６７—２７４、３０９—３２１页。

瑐瑢 具体名称可见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第３３４—３４２页的归纳。他针对的是北京地区的村落，对于了解其他地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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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有参考意义。

瑐瑣 参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及《唐幽州村乡再探》，收入《首都博物馆十五周年
论文选》，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４—２１５、２２２页；尹钧科前
引书，第８７—９２页。

瑐瑤 北朝的村名沿用至今，见侯旭东《北朝村落考》。唐代的情况详见爱宕元：《两京
乡里村考》，《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同朋舍，１９９７年，第５７页所举的例子，及前
引１９９９年文，第１８５页。赵振华、何汉儒：《唐代洛阳乡里村方位初探》也发现了

４例，见赵振华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北京：朝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１６—１１７页。

瑐瑥 随手翻检《山右石刻丛编》所录唐代墓志，就有这类例子。

瑐瑦 详细分析见侯旭东：《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
方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

瑐瑧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ｉｎｎ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４２．Ｆｅｂ．１９８５．ｐｐ．２７１—２９２．

瑐瑨 《水经注》卷一三《漯水》、卷一五《伊水》，参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
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１页的表Ａ１。

瑐瑩 参ＳｕｓａｎＮａｑｕｉｎａｎｄＣｈｕｎｆａｎｇＹｕ（韩书瑞与余均芳）ｅｄ，ＰｉｌｇｒｉｍｓａｎｄＳａｃｒｅｄ
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１２．

瑑瑠 参韩森（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６—１０１页。

瑑瑡 原文见邓文宽辑校《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第１０１—１０３页。

瑑瑢 晋代的元会仪见《晋书》卷二一《礼志下》，第６４９—６５１页。

瑑瑣 参《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２８５２—２８５３、２８５５页；《隋书》卷二四《食货
志》，第６７７—６７８、６７９页；详见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９１—５０５、５２３—５２７页。

瑑瑤 参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集的有关论文，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０４年。

瑑瑥 鲁才全：《北朝的兵役、番兵和资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１１期，１９９１
年，第９０—９９页。

瑑瑦 《魏书》卷三九《李宝附孙李韶传》，第８８７页。类似的事例又见《魏书》卷一六《元
平原传》，第３９６页。

瑑瑧 《魏书》卷六三《宋弁传附宋鸿贵传》，第１４１８页。

瑑瑨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第３４６页。

瑑瑩 《魏书》卷四六《许彦传附许宗之传》，第１０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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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１０８６页。

瑒瑡 《周书》卷三七《裴文举传》，第６６９页。

瑒瑢 《北齐书》卷四七《酷吏传》，第６５９页。

瑒瑣 《唐六典》卷三〇“上州·中州·下州官吏”，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５２４页。

瑒瑤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８６页。

瑒瑥 《北齐书》卷四六《循吏·苏琼传》，第６４３页。

瑒瑦 同上，第６４４页。

瑒瑧 《北齐书》卷四六《循吏·张华原传》，第６３８页。

瑒瑨 《鲁》第二函第三册，第５２９—５４３页。

瑒瑩 《金石萃编》卷三一；《鲁》第二函第二册，第４３３—４４９页。

瑓瑠 《金石萃编》卷三二及《鲁》第一函第五册，第９３５—９４４页。

瑓瑡 见北魏正光二年（５２１）八月廿日錡麻仁造像，正面像龛侧有“富平令王承祖”的
题名，而该像为“合家大小”所造，县令绝非其家庭成员，是百姓借机为县令求
福。《鲁》第二函第一册，第１２１—１２７页。

瑓瑢 参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６—１５９页。

瑓瑣 《作邑自箴》卷一云“通知条法，大字楷书牓要闹处，晓告民庶。乡村粉壁如法誊
写”。《四部丛刊续编·史部》。

瑓瑤 《隋书》卷七四《酷吏·田式传》，第１６９４页。

瑓瑥 详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三月五日”，顾承甫、何泉达点
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８页。

瑓瑦 见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五至六七〇，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１年。

瑓瑧 详参佐藤智水：《北魏皇帝の行幸につぃ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纪要》第５号，

１９８４年，第４８—５２页附表。

瑓瑨 见侯旭东《朝廷视野中的“民众———北朝的观念与实践”》附表（待刊）。

瑓瑩 《北齐书》卷四六《循吏·崔伯谦传》，第６４２页。

瑔瑠 参侯旭东《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见郑振满、陈春声主
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７—２５页。

瑔瑡 参侯旭东《朝廷视野中的“民众”———北朝的观念与实践》（待刊）。

瑔瑢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邓正
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１８、１３３—１５６页。

瑔瑣 北魏建立“三长制”就经过了类似的讨论。遇到专门问题，如涉及礼制之类，皇
帝也要向太常博士以及其他博学的官员咨询。具体情况参窪添庆文：《国家と

社会》，《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７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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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２５４页。

瑔瑤 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４１２、４１３页，类似的“敕”见第

４１０—４１４页。

瑔瑥 《魏书》卷一九中《元澄传》，第４７８页。

瑔瑦 参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等编译，长春：长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９２页以
下“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白化文、倪平：《唐代的告身》，《文物》１９９７年第

１１期。中村裕一：《文书行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第

３０３—３３６页。

瑔瑧 北魏太和十四年（４９０）文明太后死，孝文帝坚持服三年丧，群臣纷纷反对，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他因居丧而不理万机，见《魏书》卷一〇八之三《礼志三》，

第２７７７—２７８８页的讨论。北魏宣武帝即位后，谅? 一年零八个月，委政宰辅，

见《魏书》卷八《世宗纪》，第１９１、１９３页。

瑔瑨 例子可见《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第６５２页。

瑔瑩 例子可见《隋书》卷七四《酷吏·田式传》，隋初，式为襄州总管，“每赦书到州，式
未暇读，先召狱卒，杀重囚，然后宣示百姓”，第１６９４页。

瑖瑠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收入邓正来与Ｊ·Ｃ·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
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梁治平对黄宗智此说提出批评，认为他
仍然沿用了异质性的国家与社会的概念，仍以两者的对立为前提。梁治平则强
调两者为连续体，见所著《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１４页。在我看来，朝廷与村里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相异的
一面。两人各执一端，均有所失。从中国历史的源头看，如苏秉琦《中国文明起
源新探》（特别是四、五、六部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所指出的，是多元的，

各地区的文化存在相当的不同。国家产生之后，地区间的交往日见频繁，但仍
然没有消泯地区间的差别，到了汉代仍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

扬雄《方言》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汉书·地理志》与《隋书·地理志》关于各地
风俗的描述也揭示了这一问题。各地的面貌与朝廷的理想、追求、措施间有相
当的距离，所以才出现了朝廷的各种“教化性”措施。从趋势上看，是差异性缓
慢减少，相似性逐渐增长，但即使到了当代，两方面仍然并存。

瑖瑡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７６２页。

瑖瑢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３８６页；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卷下，

第５８１、５８３、５８４页。

瑖瑣 滨口重国：《所谓隋的废止乡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

瑖瑤 《魏书》卷七一《裴粲传》，第１５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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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７６２页记载北齐“郡”的佐官时就没有区分“府”与
“郡”吏，只是说有哪些僚佐，编制是多少。仅见的例子如故怀令李超墓志记墓
主曾在北魏太和末年出任“恒农郡冠军府录事参军”（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
编》〈以下简称《墓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６０页）和北齐武平
二年（５７１）石永兴造像中永兴的官衔为“南颍川郡城局参军”（《八琼室金石补
正》〈以下简称《琼》〉卷二二，第１３７页，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瑖瑦 严耕望前引书，第６１８、６２０、６２８页。

瑖瑧 北朝时期的刺史守令以外地人为主，任职桑梓乃是难得的荣耀。例子见《周书》

卷二七《辛威传》，第４４７页，卷二九《王杰传》，第４９０页，卷三六《令狐休传》，第

６４４页等。其他时期更是异地为官，不得本籍任用。

瑖瑨 《魏书》卷六《显祖纪》，第１２６页，和平六年（４６５）诏书的规定。详情可参《王真保
墓志》，赵超《墓汇》，第２７３页。

瑖瑩 王仲荦先生考订，刺史守宰的任期一般为六年。见《北周六典》，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９年，第３６４页。

瑘瑠 参《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３８６页。

瑘瑡 详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三章。

瑘瑢 具体情况参阎步克《北魏北齐“职人”初探》，《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
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６—３８７页。

瑘瑣 元廞墓志记载北魏末上党黑黎千余人联名上书，要在长子设一州，便是一例。

见赵超《墓汇》，第２４１页。北齐文宣帝高洋说“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

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北齐书》卷四《文宣
帝纪下》，第６２页）说的正是这一现象。

瑘瑤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証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３页。

瑘瑥 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学者白乐日（ＥｔｉｅｎｎｅＢａｌａｚｓ）已经以金字塔为喻，分析中国
社会。他认为在鸟瞰数千年中国历史时，一个持久不变的特点就是官僚主义，

其显著标志是士大夫统治阶级不间断的连续性。具体来说，中国社会如同一金
字塔，底层是农民；中间阶层包括商人与手工业者，两者人数很少，他们无自主
权，地位低下；高踞顶上的是官僚，他们赋予社会金字塔以特色，使它成为一个
官僚社会。见白乐日：《中国文明与官僚主义》，黄沫译，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３０页。他是从阶级或阶层的角度立论，与我有所不同；

他将农民视为散沙也有问题。

瑘瑦 另有不同等级的封国，多数世袭封君但衣食租税，不临民治事。治民的是有任
期限制的国相等“准刺史守令”。

瑘瑧 北魏法律（盗律）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魏书》卷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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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志》，第２８８０页。北魏元继在青州“以良人为婢”，为御史所弹坐免官爵，

见《魏书》卷一六《元继传》，第４０２页，类似的例子见同书卷八九《羊祉传》，

第１９２３页。

瑘瑨 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收入 ＧｅｏｒｇｅＤａｌｔｏｎｅｄ，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Ａｒｃｈａｉｃ，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Ｅｓｓａｙｓｏｆ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１４８—１５４．

瑘瑩 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ＴｈｅＧｉｆｔ：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ｒｃｈａｉｃＳｏｃｉ
ｅｔ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Ｗ．Ｄ．Ｈａｌ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０．ｐ．５．

瑝瑠 见阎云翔：《中国的孝敬与印度的檀施———非对称性礼物馈赠文化的人类学分
析》，收入《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瑝瑡 《魏书》卷三六《李宪传》与《李希宗传》，第８３５、８３６页。墓志分见赵超《墓汇》，第

３２８—３３２、３６３—３６５页。

瑝瑢 《琼》卷二〇，第１２０页；《鲁》第二函第三册，第６３３、６３６页。

瑝瑣 员额见《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７５４页。

瑝瑤 从造像记的题名看，除了双授者外，只有中散大夫张思显、大中大夫尚□□（北
齐河清四年的玄极寺碑，《鲁》第一函第六册，第１０２７、１０３５页）等少数人为文
散官，余下的多为将军与郡县僚佐。

瑝瑥 《琼》卷一八，第１０５页。

瑝瑦 见侯旭东《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瑝瑧 西魏元年（５５７）二月立的张始孙造像有“张始孙被旨除为（示＋亘）州开化郡太
守”，北齐河清四年（５６５）四月立的玄极寺碑的题名中就有“旨授刺史张武贤”、
“旨授山阳修武二县令买贤”分见《琼》卷一六，第９５页、《鲁》第一函第六册，第

１０３１、１０３２页。东魏兴和三年（５４１）的吕升欢造像题名中有“板授寿张令吕引”
《鲁》，第二函第二册，第２９７页。武定八年（５５０）立的太公庙碑的题名中则有
“板授”太守、县令２８人之多，还有“补郡功曹尚隐世”《鲁》，第一函第五册，第

９３９—９４３页。北齐大宁二年（５６２）二月立的赞三宝福业碑题名中有“假蒲州刺
史刘兰（月＋者）”“前假司州获嘉县令后版河州武始郡守（刘）文敬”；北周天和
元年（５６６）二月立的合村长幼造像题名中有“假安邑县令陈珍文”。分见《鲁》第
一函第六册，第１０１６页、第二函第五册，第９７３页。

瑝瑨 参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年，第４７３—５２７页。

瑝瑩 《魏书》卷一九中《元澄传》，第４７７页；同书卷三二《封回传》，第７６１页；《北齐书》

卷五〇《恩倖·郭秀传》，第６８６页。

 “除书”汉代就已出现，只是当时针对的是百石以下的少吏，任命二百石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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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用策书与制书。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６４—６７页。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７５３页。

 前引白化文、倪平文。

 《拓》第八册，第５７页。唐代的告身式上就列有参与选举的吏部官员的名字，这
应是承袭前代而来，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４９２—４９８页。

 如北魏末，朝廷“即家拜”（高冀）渤海太守，见《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第２８９
页；东魏天平四年七月朝廷就曾遣鸿驴（胪）谒者就家旨除关胜为“假□骑将军。

冀州刺史”，见关胜颂德碑，《鲁》第一函第五册，第９３１页。

 《魏书》卷一一一《刑法志》，第２８７９页。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第７０６、７１１页。

 《魏书》卷三二《封回传》，第７６１页。

 《魏书》卷七七《高谦之传》载北魏孝昌时谦之上书说“弓格赏募，咸有出身；槊刺斩
首，又蒙阶级。故四方壮士，愿征者多，各各为己，公私两利。”第１７０９页。具体事
例见《魏书》卷五三《李瑒传》，第１１７８页、同书卷六九《裴庆孙传》，第１５３２页等。

 《金石萃编》卷三二及《鲁》第一函第五册，第９３５—９４４页。

 《鲁》第二函第二册，第２９７—３０７页。

 《鲁》第二函第二册，第３２５—３２８页。

 《鲁》第二函第二册，第２８３—２９１页及第３０６页。

 《鲁》第二函第二册，第４８３，３００页。

 《魏书》卷九《肃宗纪》，第２４６页；卷一一〇《食货志》，第２８６１页。

 如隋王辩之祖王训在魏世“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太守”，《隋书》卷六四《王辩
传》，第１５２０页。

 山阳公据陈仲安考证是吕罗汉，见其文《王真保墓志考釋》，《魏晋隋唐史论集》

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３页。

 赵超《墓汇》，第２７３页。

 《周书》卷四五《儒林·乐逊传》，第８１６页。

 参《周书》卷二二《柳庆传》述其父事，第３６９页。

 参严耕望前引书，第６３９—６４５页。当时有中央中正与地方州都、中正之别，前者
由司徒荐举，由朝官兼任，掌选本州、本郡人才，供朝廷选用。后者由刺史守令
辟除，负责选荐本州郡县之僚吏。说见其书，第６３９—６５１页的讨论。

 《魏书》卷七八《孙绍传》，第１７２４页。

 如北魏孝文帝时阳尼曾兼任幽州中正，任上曾接受乡人财货，后事发免官（《魏书》

卷七二《阳尼传》，第１６０１页）；大约同时，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也接受乡人财货，

遭御史弹劾而除名为民。（《魏书》卷四九《李灵传附李宣茂传》，第１１０２页）。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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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上表批评时政云“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是有事实根据的。

 《鲁》第一函第六册，第１０５１—１０７５页，并参刘淑芬《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
柱———中古时期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新史学》第５卷第４期。

 各个朝代都存在不仕的“逸民”，这些只是极少数。相形之下，“君宜高官，位至
三公”更是多数人的追求。只是随时代不同，人们入仕的手段不同。唐代以后
科举日益重要，人们认为“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丈夫不学闻（问），观（官）

从何处来？”，更重视“学”与“仕”的密切联系。（引自徐俊《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
诗校正》《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７页）

 《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第１３３２页。

 《魏书》卷一四《元天穆传》，第３５５页、卷一〇《孝庄帝纪》，第２５８、２６０、２６１页。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第１４３２页；《魏书》卷一八《元深传》，第４２９—４３０页；
《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参《北齐书》卷四五《樊逊传》及《北史》卷八三《樊逊传》，樊逊因“家无荫第”“门
族寒陋”任官时多次感到胆怯，可见北齐时“门第”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参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４７３—５２７页。

 参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６页。

 谷川道雄：《府兵制国家论》，蒋非非译，《北大史学》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第８５—９１页。

 如西魏大统十四年四月八日立的蔡氏造老君像碑指出蔡氏出自周武王弟蔡叔，

因国字姓，列举的祖先有“远祖讳元，……魏□第宁朔将军，勃海太守；次祖讳
谟，……晋太初元季（晋无此年号———引者）征东将军，六州诸军事，陈留□守，

兖州刺史，司徒公；次祖讳定……征东将军，平阳太守，河北县侯；七世祖讳
洪……刘曜光初五□冠□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史，太尉公”，《鲁》第
二函第三册，第５５３—５５４页。碑文关于蔡氏祖先的叙述世系不清，错误明显，

但均为有官职者，即是一例。

 如北魏正光三年立的张猛龙碑，《鲁》第一函第四册，第７４１—７４２；东魏天平元年
立的程哲碑，《鲁》第一函第五册，第８０５—８０８页。

 如东魏兴和四年立的李氏合邑造像说“乃宗出自赵垄，因官爰处，即居黎境”，
《鲁》第二函第二册，第３１４页；武定八年李僧造像记云“（李僧）元籍赵郡，因士
（仕）此土”，同上，第４９０页；保存在今河南登封的天保八年立的刘碑造像云刘
碑“宝胄唐资，获基汉绪，袭踵前王，衣冠万代，因官随爵，芳柯嵩左”，《鲁》第二
函第三册，第６７７页；天保十年立的李荣贵造像云“李荣贵兄弟……董都等本槃

根 陇 西，四海因官，遂居此邑”，同上，第７０７页。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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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所见的
乡义与国家的关系

佐川英治

前　　言

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是一个建于北齐后主武平元年（５７０）秋的

石柱，用来纪念当地建立乡义。石柱现存于河北省定兴县石柱村的丘

岗上。高６６５米，由塔屋、柱身、础石等三部分组成，柱身刻题额、题记

和三千多字的颂文。唐长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

庄田》中指出石柱上的施地题记有“课田”、“庄田”等记载①，表明这个

石柱是研究北朝均田制的重要史料。笔者受这篇论文的触发，赴现场

考察后，做了一些研究，重新认识了这块石柱所刻的重要内容，并产生

了一些与唐先生不同的意见。

以下笔者将从（一）乡义经济的发展，（二）施入义坊的土地的特征，

（三）均田制和乡义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希望由此能窥视国家

和乡义的关系以及乡义发展的历史背景。

一、乡义的经济发展

乡义的所在地属北魏幽州上谷郡故安县，北齐幽州范阳郡范阳县。

北魏末的六镇之乱是创设乡义的契机。５２５年杜洛周在上谷举兵，５２６
年葛荣在左人城举兵，范阳一带先后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５２８年韩

楼在蓟城举兵，范阳一带成了韩楼和尔朱势力的主战场。石柱颂序描

·２４８ ·



写当时的状况说：“士不芸? ，女无机杼。行路阻绝，音信虚悬。残害村

薄，邻伍哀不相及。屠戮城社，馆在皆如麻乱。形骸曝露，相看聚作丘

山。流血如河，远近翻为丹地。”

当地的王兴国哀怜这些死者而将其遗体“乡葬”。石柱正面的题名

称王兴国“元造义”，并列举着“元乡葬”十人的名字。他们的活动不久

发展到“义食”，然后修建起“义堂”。颂序云：

其时虽复公路远通、私涂尚阻。百里绝烟、投厝靡托。仍

有兴国、市贵，去来墓傍，休歇冢侧，嗟同葬之因缘，念往人之

业报，遂兴誓愿，赒给万有。各劝妻孥，抽割衣食，负釜提壶，

就兹墓左，共设义食，以拯饥虚。于后荏苒因构义堂。

又颂云：“念此浮魂，嗟于游息，近减家资，远凭此识，于此冢傍，遂为义

食。”颂序的“市贵”是元乡葬的田市贵。另外题名列举“元贡义”四人的

名字。以上是建设乡义的第一阶段。不过，他们不是特别富裕的，而且

只是各自拿出自己“家资”资助活动，所以这个阶段的活动不会那么大。

范阳卢文翼是北魏著名儒者卢玄的子孙。《魏书》卷四七《卢玄传

附文翼传》：“文甫弟文翼，字仲佑。少甚轻躁，晚颇改节。为员外郎，因

归乡里。永安中，为都督，守范阳三城，拒贼帅韩娄有功，赐爵范阳子。

永熙中，除右将军、太中大夫。栖迟桑井而卒，年六十。”大概“栖迟桑

井”的时候，他请国统慧光的弟子昙遵来这里。从此开始了建设乡义的

第二个阶段。昙遵带着居士冯叔平、路和仁和道俗弟子五十人，他们大

概在离义堂不远的地方建设了“清馆”：

居士冯叔平、居士路和仁等，道俗弟子五十余人，别立清

馆，四事供养。敷扬秘教，流通大通，五冬六夏，首尾相继。鳞

羽团其德音，缁素服其惠了，贵贱往来，于是乎盛。便于此义，

深助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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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昙遵因被敕而离开乡义去晋阳，路和仁也跟着昙遵去了晋阳。当

时乡义遭遇危机，卢文翼的儿子卢士朗成为檀越。颂序云“仍忧虑此

义，便为檀越”。路和仁仅仅一年就得到准许回到乡义。以后，他跟冯

叔平一起指导乡义的活动。这时期乡义在范阳卢氏和佛教教团的庇护

下成长，不过，乡义独自的经济基础依然薄弱，活动不稳定。

武定四年（５４６）官道西移，对乡义活动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

折点，因此乡义决定在沿路的地方重新设置义堂。那时向乡义提供

土地的是当地地主严僧安一族。建设乡义的第三阶段从此开始。

颂序云：

武定四年，〇神武北狩，〇敕道西移，旧堂寥廓，行人稍

简。乃复依随官路，改卜今营，爰其经始，厥堵靡立。便有笃

信弟子严僧安，合宗夙藉道因，早通幽旨。……愿共恒河联□
命，各舍课田，同营此业，方圆多少，皆如别题，俱若布金，誓无

退易。

“别题”是在石柱正面题名下的施地题记。以后，颂序中列举多项乡义

的重要活动。譬如，《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天保六年（５５５）十二月：

“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里。”《隋书》卷二

三《五行志》又云：

后齐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

帝问魏尹丞崔叔瓒曰：“何故虫？”叔瓒对曰：“《五行志》云：‘土

功不时则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修三台，故致灾也。”帝大

怒，殴其颊，擢其发，溷中物涂其头。役者不止。九年，山东又

蝗，十年，幽州大蝗。

《北齐书》卷一三《赵郡王叡伝》又云：“役徒罢作，任其自返，丁壮之辈，

各自先归，羸弱之徒，弃在山北，加以饥病，多致僵殒。”此时，乡义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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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救济活动，颂序说：

天保螽虫之岁，长围作起之春，公私往还，南北满路，若军

若汉，或文或武，旦发者千群，暮来者万队，犹若纯陁之□，

□□□穷，舍利香积，曾何云媿，兼复病者给药，死者塼埋、斋

送追悼、皆如亲戚。

另外，《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河清三年：“山东大水，饥死者不可胜

计，诏发赈给，事竟不行。”此时，乡义也有活动。颂序云：“仍以河清遭

涝，人多饥毙，父子分张，不相存救，于此义食，终不暂舍……”由此看

来，严氏施地为乡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乡义活动变得活

跃起来。

下面的资料是石柱中的施地题记。这是笔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并

使用各种版本校勘出的《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全录文》中的

一部分②。

（１）初施义园宅地主笃信〇弟子严僧安，故人严承，严法胤，严僧

之，严道业，严惠仙，

（２）严平仁等，并解苦空，仰慕祇陁之惠，设供招纳，舍地置坊。僧

安手自穿井，定基立
（３）宅，实是起义擅越。今义坊园地，西至旧官道中，东尽明武城

墴，悉是严氏世业课
（４）田，皆为种善来资，忻舍无悔。〇施主僧安，夙植定因，遭灾无

难，荒后宝育男女，

（５）并各端慧。长子怀秀，次息奉悦，第三息怀达，第四要欣，性并

恭孝，敬从父命，立
（６）义十载有余，重施义南课田八十亩，东至城门，西届旧官道中，

平垣良□，立文
（７）永施，任义园食，众领莳果，普天共味，随时礼念，愿资檀主。

因兹感悟，宗房相学，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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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施如左：〇施主严承长息侍伯、伯弟阿继，孝心纯至，为父母重

施义东城壕，城南
（９）两端廿亩地，任义拓园种殖供宾，冥资施主，冀若把土，来招轮

报。〇施主严光璨、璨
（１０）弟市显，兄弟门华礼、风仪并著，儿孙端质，乡闾敬尚，施心弥

隆，念福重义，有甚家
（１１）人。璨弟市显，显息士林，璨息惠房，第三定兴，璨孙洪略，共

施武郭庄田四顷，施心坚
（１２）固，众虽废庄，任众回便卖买庄田收利，福用见修薄拘之因，

来受署提无尽之果。〇
（１３）施主严道业，业长息桃宾，父子重义轻财，为福舍地，现招十

利，当获提伽恣宝。〇施主
（１４）严惠仙，仙长子阿怀，第二兰怀、天宝等，信义精诚，弗希世

报，各施地廿亩，任众造园，种牧
（１５）济义，心度如海，舍著为念。〇施主严市念，念大儿□□，长

弟阿礼、阿灰兄弟，□顺仰慕
（１６）亡考，检地卌亩，□严奉地，与义作园，利供一切，愿资亡者，

既能存亡博惠，离车净毘永迢

据此，严氏施地有“初施”和“重施”的两个阶段。关于这些唐长孺氏曾

指出：“因为严僧安武定四年已曾施舍，所以这里记他的儿子们为‘重

施’，时间已在武定四年（５４６）初施后十年余，即北齐天保七年（５５６）稍

后。”（１２１页）“初施”的具体面积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应该是施地题记

说的“西至旧官途中，东尽明武城”③。对此，颂序云：“其形势也，左跨

明武，右带长逵，却负清洳，面临观台。”是义坊的最大范围。这些土地

肯定是“重施”以后扩大的。

在施地题记上部围绕石柱刻着施地主的题名。下面按顺序列出：

严僧安、严阿承（严承）、严光璨 、严市严、严道业、严惠

仙、严市念 、严天保、李令弟、李小买、严僧芝、陈独怜、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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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严智岩、严乐平、严智岳、严远郡、严绍建、严松林、严道嵩、

严智顺、严阿害、严海滨、李叔贤、李伯悦、李胤宝、李阿楷

划了下线的是在施地题记中出现的人物。双重线是“初施”的施主。其

他多半施主大概是“重施”以后的施主。武定四年严僧安等施入的土地

仅限于旧官道和明武城之间。“重施”以后施主繁多，义坊土地扩大到

明武城的东边，恐怕西侧也远远超过旧官道。

根据颂序，居士路和仁“独主义徒”以后，义坊的规模急速扩大。

“乃修万门堂，改创墙院。宝塔连云，共落照以争辉，甍宇接汉，将危峰

以欝迾。虽曰义坊，无异茄蓝，□□□园、何殊柰苑，庄矣丽矣，难得而

称。”冯叔平在天保八年（５５７）死去，被埋葬在“义左”。路和仁开始“独

主”也许是冯叔平死亡以后。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义坊的“茄蓝”化

与“重施”在时期上看重合在一起。看来，天保末年以后，义坊逐渐成为

庄园主。

恐怕跟这样的义坊的扩大有关，到天保十年，乡义开始寻求国家的

认可。

天保十年，独孤使君宽仁爱厚，慈流广被。不限微细，有

效必申，便遣州都兼别驾李 士合、范阳 郡 功 曹皇甫遵

□□□□□首王兴国、义主路和仁、义夫田鸾峰④（一共列举

二十九人的名字）……七十九人等，具状〇奏闻，时蒙优〇旨，

依式标□，□□□年、寻有符下。

石柱正面上部的题名刻有“大齐大宁二年四月十七日省符下标”，省符

下时已是武成帝大宁二年（５６２）。天保十年文宣帝死去后，政治的混乱

持续了一段时间，共花费了三年。

据上述所说，笔者认为乡义经济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对乡义

的发展来说，严氏捐献土地的意义很大。施地题记刻在石柱正面题名

下最显眼的地方，这表示施地对乡义贡献的重要性。那么，他们捐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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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土地呢？下面根据施地题记做进一步探讨。

二、施地题记的特性与内容

施地题记这种资料在唐代寺院碑铭里有不少，陶希圣编校《唐代寺

院经济》中搜集了很多资料⑤。仁井田升在《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中

把它叫做“土地施入文书”⑥，并研究了文件形式和内容。唐宋时代的

捐地文件，一般有以下项目：（一）捐献的年月日，（二）捐献者，（三）捐献

的因缘，（四）捐献的对象，（五）捐献的目的及条件，（六）接受捐献的寺

院，（七）誓约文书，（八）对侵占和干扰者的诅咒等。与此相比，施地题

记中的捐献年月日写得比较暧昧，而且没有诅咒文字，可是大体上符合

唐宋时代的捐献文件的条件。

仁井田论文中所收录的南北朝时代唯一的捐献文件是西魏大统三

年（５３７）的《中兴寺造像碑》。这本来是罗振玉带到日本的拓本，收录于

美术史学家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像篇》⑦。下面是施地的题

记部分。

□大统三年岁／次戊午，四月己丑朔八日丙申，率固城上

下村邑诸／郡守及都督戍主十州武义等，共崇斯福。为国主

大／王□□史，造中兴寺石像。（中略）……将军奉朝请南阳郡

功曹宗达字法进。／……军殿中将军北□□城……／将军殿中

将军北襄州别驾从事史张起字次兴。／众僧□檀越主施田廿

五亩。……将军殿中将军邯郸县□□舍洛，／淂仕养檀越主施

田肆亩。镇西将军并州主簿□□□阳二县令南阳□□张成字

绍兴息伏宝，／叔六拾檀越主施寺田十亩。宁远将军都督宗伯

仁，□白田坛越主施寺田五十亩。讨寇将军奉朝请宗清奴，／

檀越主，檀越主施寺宅田一亩白田六亩。乡邑主宗上字元

先，／仕养叔施田檀越主施方井宅田十亩。广武将军平州主簿

宗荣凤，檀越主施方井宅田十亩。平南将军□□太守□州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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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宗凤起，／檀越主施寺薗白田廿亩。襄威将军奉朝请□阳县

令宗方进，／檀越主施寺白田廿亩。襄威将军奉朝请宗天荣，／

檀越主施寺田廿亩。南阳郡功曹宗显租，／大檀越主施白田肆

亩园宅田十亩。□□镇远府功曹参军宗思宾，／檀越主施寺并

宅田廿亩。襄威将军奉朝请南阳郡功曹宋璘凤，／檀越主施寺

麻田十二亩。（下略）

这里有寺田、宅田、园田、白田、麻田。寺田意义不明。白田大概是露

田。露田也称正田。敦煌发现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样文书”中给百

姓的田土是“麻、正、园”。除了寺田以外，宅田、园田、白田、麻田都是均

田制度中给百姓的田土。上述田土面积二十亩左右，跟施地题记中严

氏施入的差不多。施地题记的“课田”大概是上述田土的总称。

但是，上面看不到像施地题记的“庄田四顷”那样规模很大的土地。

近年，池田温在《东アジア中古の荘园をめぐる一考察———荘·庄の语
の起源》中列举很多资料⑧，明确地指出六世纪南北朝已经对某种土地

宽泛使用“庄”与“庄田”。可是，从无位无冠的严氏也拥有“庄田”的现

象看，我们应该考虑当地有可能是宽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以处

之。百姓惊扰。”由此看来，范阳是宽乡较多的地方。天保八年正是开

始“重施”的时候。笔者推测，此时“乐迁”措施是推动范阳地主积极施

地的一个原因。

在施入中兴寺的全体土地中，麻田的比率很小。北魏均田制，给一

夫一妇的露田六十亩，通常加以倍田。另外，给桑田二十亩。但是，非

桑之土给麻田十亩。桑田是“世业”，可是露田、麻田要还田。这里我们

探讨施地题记的“严氏世业课田”是什么？

唐氏论文认为“世业课田”是所谓“世业田”。世业田在一定的条件

下可以买卖，因此说：“上面说过，既许买卖，当然更许施舍。由此可知

颂序及施地题名中强调“世业课田”，其实际意义在于说明田亩转移的

合法性。”（１２２页）可是，北魏幽州是麻布之土，麻田不是世业。《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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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食货志》载北齐河清三年令“给麻田，如桑田法”，此时才成了世业

田。唐氏指出了东魏的时代麻田已经成为世业的可能性。可是，《通

典》卷二《田制》下云：“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由此看来，北齐河清

三年以前一直使用北魏的田令，东魏时代麻田已变为世业的可能性较

低。即使当时麻田是世业也难以想象被捐献的“课田”全部是麻田。

“世业课田”到底是不是“世业田”？颂序只说“各舍课田，同营此

业”，没说“世业课田”。唐先生论文所说颂序中强调“世业课田”是不正

确的。施地题记的其他地方都叫“课田”或者“地”而已。因此笔者认为
“世业课田”不是一个田种的名称，“严氏世业课田”不是严氏的世业课

田，而是严氏世业的课田，意思是严氏世代相传的课田⑨。不管有没有

还受，如果在一族内进行还受的话，其实态就是世业。北魏均田制度也

有同族优先还受的原则。《魏书·食货志》载北魏田令第１４条云：“诸

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

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如果当地地主世代相传的课田

的话，那块土地很可能是良田。实际上，严氏初施的土地是明武城邻接

的负郭田。笔者认为，“严氏世业课田”一词，强调的是把那块良田提供

给义坊的严氏的功德。

三、均田制与乡义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刘淑芬《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

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瑏瑠，从多方面研究本石柱的历史背

景，是目前关于本石柱最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石柱所见的佛教思想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她认为这种乡义活动是对佛教信仰的一种实践。

乡义受到佛教的很大影响，不过不能把乡义的活动全部看作信仰

实践。譬如，该论文论及王兴国等人的义葬活动时指出，“原来佛典中

所述的福田之中，并未有义冢这一项”，认为“于是有义冢福田的新创”。

可是中国后汉时代已经有设立义冢的习惯瑏瑡，《搜神记》卷一一“周畅

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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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畅，性仁慈，少至孝，独与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

自啮其手，畅即觉手痛而至。治中从事未之信。候畅在田，使

母啮手，而畅即归。元初二年（１１５）为河南尹，时夏大旱，久祷

无应。畅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为立义冢，应时澍雨。

王兴国把“义葬”发展到“义食”。“义食”在五斗米道的活动里已经有

了。王兴国的乡义活动离不开这种传统，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具

体要求。六镇之乱以后的北朝社会进入战乱的时代，很多民众流离失

所。佐藤智水《北朝の造像铭》指出瑏瑢，这个时期在山东中南部的造像

铭中“邑义”、“法义”一齐登场，东魏北齐更加繁盛。这样的邑义的出现

肯定跟这种社会情况有关。王兴国的“义葬”、“义食”都不是针对村落

内部的，而是针对路过范阳的流民的。所以，乡义和官道有密切的关

系，官道转移，义堂也就必须移动。当时被逼外出的流民往往变成了流

贼，给地域社会带来灾害。例如，六镇之乱时，从山东卢城来的流民在

幽州表现得最为凶恶。《魏书》卷九一《刘灵助传》：“刘灵助，燕郡

人。……后从荣讨擒葛荣，特除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幽州刺史。又从

大将军、上党王天穆讨邢杲。时幽州流民卢城人最为凶捍，遂令灵助兼

尚书，军前慰劳之。”对地域社会来说，这样活动的意义是预防通过这里

的流民变为流贼和暴徒的。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人物以义为名”条说：“与众共之曰义，义

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王兴国的乡义也是共同活

动。可是，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经济基础。为了他们的活动能继续下

去，一定要有独自的经济基础。此时，如果当时的人们希求突破均田制

的框框使自己的活动得到发展也是很正常的举动。

均田制和在其前后制定的三长制、租调制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其根

本目的是从农民中稳定地征发兵役。因此三长制、租调制的基本理念

是“均徭省赋”瑏瑣，一夫一妇的租只不过二石。太和九年施行了均田制，

结果农家的储备有所增加，而官仓的储备却空虚了。不久，太和十一年

在山东发生了干旱，瞬间在京师也连动地发生了饥荒。然而国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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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应付这个饥荒，只能允许民众移动到外地求食瑏瑤。这个时候齐州

刺史韩麒麟上表，《魏书》本传云：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

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

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豊多积，岁俭

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

韩麒麟提出“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的建议不被采用，次年即太和十二

年，李彪提出建议：“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一夫

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这个建议被实行了，总算结

束了上述的混乱瑏瑥。

北魏国家试图用均田制削弱豪族的影响力，建立国家共同体。可

是这个共同体同时也是国家直接统治民众的统治体制。它一方面使农

民生活稳定，一面使它失去了地方性的连带。乡义活动是北魏末年混

乱中出现的恢复连带的民众运动。此时佛教思想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

条路。他们利用福田思想加强连带意识，并且突破均田制的框框。

从这个方面来看，施入土地的具体意义有两个。第一，均田制下的

土地使用权被细小地分割给农民，所以难以做到共同利用。只有利用

捐献土地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均田制下土地利用受到国家的管理，自

由经营被限制。例如，《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所载田令第４条：“非

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第５条：“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

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第１２条：“诸民有新居者，三口

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

种菜五分亩之一。”因此，石柱叫做“课田”。根据施地题记，给义坊施入

的“课田”或者“地”都作为“园”。园是自给自足的土地，例如《北齐书》

卷四六《房豹伝》说“还乡园自养”。可能比课田经营自由度高一些。施

地题记说：“为父母重施义东城壕、城南两段廿亩地，任义拓园种殖供

宾。”或者“各施地廿亩，任□造园。”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随意改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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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说“园庭之内，罗种果药”。笔者

推测，因为义坊有“给药”活动，一定要有专用的药圃。

最后，笔者认为应该注意颂序中另一条重要的史料：

新令普班，旧文改添。诸为邑义，例听县置二百余人，壹
身免役，以彰厥美。仍复年常考列，定其进退。便蒙〇令公据

状判申，台依下□，具如明案。于是信心邑义维那张市宁、牛

阿邕、李恒同、吕季秀（一共列举三十二人的名字）……合二百
人等，皆如贡表。

这是北齐河清三年令的珍贵佚文。这表示当时北齐国家试图把邑义活

动纳入律令的管理中去。同样的例子还有《隋书·食货志》所载河清三
年令，在一夫一妇的垦租二石上加以“义租五斗”。这些都是隋代设置

的“义仓”制度的直接渊源。

注释：

①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４期，收入唐氏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北京，１１９—１２８页。

② 注２、六朝刻文史料研究会编《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全录文》（六朝刻文史料研
究会编《刻まれた历史と文化》第１号、未刊）。唐长孺论文也收录了施地题记
的释文。可是有些错误。下面列举笔者补正的地方：第二行、１唐先生论文“严
市仁等”→笔者“严平仁等”、２“仰慕祇陀之惠”→“仰慕祇陁之惠”。第五行、３
“弟三息怀? ”→“第三息怀? ”。第七行、４“仁义食聚□（领？）莳果”→“仁义园
食、聚领莳果”。第十行、５“乡里敬尚”→“乡闾敬尚”、６“有甚山人”→“有甚家
人”。第十一行、７“第三息定兴”→“第三定兴”。第十二行、８“众虽□”→“众虽
癈”、９“来受菩提无尽之果”→“来受署提无尽之果”。第十三行、１０“当获提伽净
宝”→“当获提伽恣宝”。第十五行、１１“舍着为念”→“舍着为念”。

③ 颂序说“敕道西移”，题记说“今义坊园地，西至旧官道中”。如果高欢把官道移
到西边的话，义坊应该在旧官道的西边。也可能义坊的宅地和园地在别的地
方，宅地在旧官道西边沿新官道的地方，园地在旧官道东边的地方。

④ 石柱上部左面上段刻“都寺主田鸾”。

⑤ 食货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再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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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３７年，东京。

⑦ （日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２年再版，东京。

⑧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东アヅ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刀水书房１９９９年，

东京，第３７６—４０１页。

⑨ 这样的“世业”的用例还有一些：《南史》卷七三《吴达之传：“让世业旧田与族弟，

弟亦不爱，田遂闲废。”

瑏瑠 载《新史学》５卷４期，１９９４年，台北，第１—５０页。

瑏瑡 相田洋《义と?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第４３号，２００１年。

瑏瑢 载《北魏佛教史论考》，冈山大学１９９８年，第７７—１３３页。

瑏瑣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冲云：“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
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

瑏瑤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
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豊，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
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

瑏瑥 拙稿《三长·均田两制の成立过程———〈魏书〉の批判的检讨をつうじて》，载
《东方学》第９７辑，１９９９年；《北魏の编户制と征兵制度》，《东洋学报》第８１卷第

１号，１９９９年；《〈魏书〉の均田制叙述をめぐる一考察》”，《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
论丛》第１１号，２０００年；《北魏均田制の目的と展开———奴婢给田を中心とし
て—》，《史学杂志》第１１０编第１号，２００１年。《魏书·食货志》记载的均田法是
太和十六年的“地令”，不是太和九年的。笔者认为太和九年当初的给田对像只
是男子而已。

（作者单位　日本 冈山大学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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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同姓集团的
动向和其历史意义

北村一仁

序　　言

“中华”或者“华”概念，贯通中国历史。从这个观点看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历史，承继汉王朝（即从先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华”概念的到达

点），成为唐王朝（即把周边诸民族的影响吸收而成立了新“华”的王

朝①）的摇篮时期。

当然，在以“华”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中，有“华”的影响未及的地方。

以这些地域为“荒”，关于此问题，迄今为止本人撰有《“荒人”试论———

南北朝前期的国境地域》（《东洋史苑》６０、６１号２００３年）、《南北朝时期

国境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实态》（《东洋史苑》６３号２００４年）。这

两篇论文的概要如次：南北朝国境地域（淮水流域）有独特的风气（侠义

的、反体制的），那是从秦汉时期逐渐孕育而成的。南北朝时期，在国境

地域的特定区域中，其风气越来越浓，因而这些地区也越来越多地被称

为“荒”（未教化，体制的影响达不到的空间）。因为这个“荒”空间发生

在政治影响稀薄的国境地域上，从体制落伍的人们流入到这个空间中，

与“蛮”等相互结合，在某些地域（例如大阳山、“汝颍之间”、“江淮之间”

等）集积，形成现行政权的反叛力量。这样，随着“荒”空间的扩大，其特

质（例如“亡命”等的“避难处”或者“中立地域”，ａｓｙｌｕｍ）也越来越强。

立足于如上研讨结果，在本稿，我想阐明南北朝世界的“荒”空间和
“华”世界的关系。为此我认为有必要采用两个方法：一个是从概念方

·２６１ ·



面的考察，还有一个是从现象方面的考察。在本稿中，我打算一面考虑

前者，一面以后者为中心。

关于从概念方面的考察，我们应该参考的是许倬云先生的《汉代中

国体系的网络（以下１）》②和《试论网络（以下２）》③两篇论文。这些论

文中，他在第１论文中提出“隙地”的观点，并在第２论文中，如下展开：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纲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及的空

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在道路体系中，这些不及

的空间有斜径小道，超越大路支线，连紧各处的空隙。在经济

体系中，这是正规交换行为之外的交易。在社会体系中，这是

摈与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社群。在政治体系中，这是政治权力

所不及的“化外”，在思想体系中，这是正统之外的“异端”。

同时，这四大体系的空隙，也往往存在道路体系之外的空

间，发而向正规体系挑战的另一体系复合体。于是在中国历

史上举例言之，流民（社会体系的空隙），可能以民间信仰（思

想体系的空隙）作为结合的力量，或则打劫，或则走私（经济体

系的空隙），终于揭竿而起，各处汇流（政治体系的空隙），向政

治权威挑战。流民集团移动的途径，往往在大道之外的田乡

聚结集合，时时突击通都大邑……（３２页）

他所说的“隙地”也是体制外的空间、动乱的舞台。这个特征与
“荒”很类似。但是，“隙地”是以汉代社会为基础的概念，因而应避免不

加分析的套用，例如，关于“隙地”的地理的位置，他说：

……综合上文有关大规模变乱的记载，可知变乱的酝酿

不在核心区，也不在边陲区。核心区是中国体系的政治权力

能充分控制的地区，一方面资源较丰富，穷民不致完全走投无

路，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控制力强，足以迅速地应付挑战。

边陲地区犹未完全纳入中国体系之内，却有土皇帝一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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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近控制，不许可变乱发生，向体系

挑战的活动也不易成形。在核心的外围区，大路干线是核心

区的延长，叛乱也不易产生，只有在干线外的外围区，甚至密

迩干线而因天然限制的而成的隙地……（２３页）

关于这个问题，南北朝时期的“荒”在大阳山、“江淮之间”、“汝颍之

间”、淮水流域等的南北朝国境地域。就是说，“荒”在许先生所说的边

陲区中。而且“荒”在“蛮”和地方豪强有影响力的地方。这些是“隙地”

和“荒”的相异点。关于如上的理由，我认为：在南北朝时期，因南北朝

的分立，“核心区”和“边陲区”的距离缩短，两个地区不是截然分明。这

是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的根本不同点，对此我们应充分留意。

那么，关于南北朝时期的国境地域或者“荒”，应该如何才能加深我

们的了解呢？如我所说，南北朝的国境地域（即淮水流域）保有独特的

风气，因而体制的法令、教化的浸透变得非常困难，豪族在当地的影响

很大。这样的社会也是在淮水附近社会的特质，是汉代以来渐渐形成

的。所以研讨“豪族”之后，方可能把握这个地域。就是说，从实际方面

考察的时候，“豪族”这一群体是关键问题之一。

“豪族”在研究南北朝时期政治史、社会史的时候，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④。当然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很多。在中国大陆，以前有唐长孺

先生的研究⑤，现在有章义和先生的研究⑥。在日本，有安田二郎先

生⑦等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情况中，韩树峰先生的研究⑧是对于“南

北朝国境地域”关注而成的，由于这个研究，我们得以把握了南北朝时

期“边境豪族”的实质和意义。

同时，在这个国境地域中有被称呼“蛮”的人们。对于他们的研究

也很多，然而这些研究是大概只从“民族”史的观点议论的。当然“民

族”问题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史的关键之一。但是如果太拘泥“民族”

的观点，我认为会忽略“蛮”以外的人们（“土豪”、“亡命”、“流民”，或者
“蛮”还是“汉”难以遽分的人们等等）。当然“蛮”是基于民族的概念，

“豪族”等是大概基于社会阶层的概念，概念的基础不同，所以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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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混同两者。当然，打算把握南北朝国境地域社会全体本身的历史

意义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当地社会是各种人民（“蛮”、“豪族”等）的

总体。

从这样的视角进行研讨，当然必须有一个具体对象。我们翻检史

料，会看出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同一地区中，同姓人们经常发起叛乱等

活动。当然，他们的血缘关系不明确，应该避免将他们理解为一个“家”

的集团。但将“同姓集团”作为我们深入研讨的具体对象，仍具有相当

重要的意义，理由有二：其一，他们的活动场所相近，从而构筑起地缘关

系。其二，因同姓的理由，也许他们构筑起社会的结合⑨。

需要说明的是，“同姓”中亦有因“亡命”而逃到南北朝国境地域中

的人们，有从北方来到之后，在国境地域定居的豪族、土豪。他们与在

当地的“蛮”、“盗”等缔结了某种关系，甚至难于区别。就是说，我认为
“同姓集团”是介于“豪族”（即在“中华”世界，但是不在中心的人们）和
“荒”人（即体制的影响十分不及的人们）之间，对当地社会有一定的影

响力的人们。

在南北朝国境地域中，这样的“同姓集团”有很重要的意义。如前

所说，在南北朝国境中的某地域、城市中，他们再三反复发起叛乱。这

些叛乱中，依违于南北两方政权之间。叛乱发生的地方和我所说的
“荒”空间大概一致。而在我看来，“荒”也是理解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关

键要素，因而为我们理解南北朝国境地域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必要理

解“同姓集团”的动向及其意义。当然，情况是因地而异的，所以有必要

把各个地域作一考察。

基于这样的关注与把握，通过研讨这些地域的同姓人，本稿目标之

一便是试图弄清在“华”、“荒”关系中的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历史意义。

一、国境地域东部（淮北、泰南和
江北地区）的同姓集团

　　首先，关于国境东部（从泰山到淮水、长江北岸的广陵附近）的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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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按前人研究，这个地方有如次意义：一，从北方来到的流民居住

在这个地方。二，他们结集而成的军事集团被称为“北府”，成为南朝的

政治、军事的主力，南朝要借他们的帮助。三，“北府”集团中刘裕抬头，

萧道成招集淮北集团，为政权的基础瑏瑠。

但是，虽然对于比较大的豪族（清河崔氏、下邳垣氏等）研究很多，

对更下层的人们的考察不太多。在国境地域中，注意“同姓集团”存在

的意义，研讨他们的动向，了解国境地域东部社会的实情，将会利于我

们把握当地社会和体制的关系。

１兰陵桓氏瑏瑡和淮北泰南的人们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太和四年（４８０）十月条云：

兰陵民桓富杀其县令，与昌虑桓和北连太山群盗张和颜

等，聚党保五固，推司马朗之为主。诏淮阳王尉元等讨之瑏瑢。

这是有关在北魏南边的兰陵和泰山两地发生的叛乱的记述。对于

这次叛乱，北魏派遣将军，明年九月击破司马顺之等，叛乱终结。但是

这次叛乱有复杂事情。《魏书》卷五十尉元传：

萧道成既自立，多遣间谍，扇动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

起……（尉）元讨五固贼桓和等，皆平之。东南清晏，远近帖然。

据这个记述，我们会了解在淮北萧道成用间谍，煽动“新民（即新附北魏

的人们）”，扰乱北魏南边地域。关于这个事件，还有另外史料。即《南

齐书》卷二十七《李安民传》：

……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至是徐州人桓摽

之、兖州人徐猛子瑏瑣等，合义众求援。

根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同年同月条胡注，在这两条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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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富、桓摽之是同一人物，不过根据不明。但是，至少《魏书》、《南齐书》

的事件是同一事。总之，萧道成利用了淮北的桓、徐氏的人们，企图影

响淮北泰南的政局。

又，《南齐书》卷二十八《崔文仲传》：

（建元）三年（４８１），淮北义民桓磊磈于抱犊固与虏战，大

破之。仲文（也许“文仲”之讹）驰启，上敕曰：“北间起义者众，

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

入也。”

即在近邻的抱犊固，同姓的桓某叛乱也起来了。那么，这些桓氏是

如何出身呢？由于他们的根据地在兰陵附近，也许他们是与《南齐书》

卷三十有传的桓康（北兰陵承人）同族人。《桓康传》说：

（建元）三年春，于淮阳与虏战，大破之，进兵攻陷虏樊谐

城。太祖喜，敕（桓）康迎淮北义民，不克。

据这条史料，果然我们会看出桓康和“淮北义民”（即在淮北的桓

氏）之间有关系。按本传的记述，从比较早期阶段，他是萧道成的“军

容”。但是关于桓康的“家”，我们能知道只“北兰陵承人”这一事

实而已。

关于桓康这样的出身，我认为他是“亡命”。根据如次：

首先，元兴三年（４０４）桓玄被杀之后，他的一族逃亡到东晋国外。

《魏书》卷三十七《司马休之传》：

（刘）裕灭姚泓，休之与文思及德宗河间王子道赐……平

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道度、道子……等数百人，皆将妻

子诣（长孙）嵩降。

·２６６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即桓氏与司马氏一起逃亡后秦。还有桓氏之中也有到淮北地域逃

亡的人。例如：

其冬，桓石绥、司马国璠、陈袭于胡桃山为寇，（刘）怀肃聚

众率步骑讨破之。江淮间群蛮及桓氏余党为乱（《宋书》卷四

十七刘怀肃传）

这样，在“江淮之间”，“桓氏余党”（即桓玄一族）盘踞，对刘裕发起

叛乱。刘裕讨平桓石绥之后，从史料上桓氏之名消失。但是与桓氏一

起发动叛乱的司马国璠等起兵而袭击邹山、砀山，盘踞在“北徐州之

界”瑏瑤。这个“北徐州”在淮水北岸瑏瑥，司马国璠等在胡桃山败北之后，

他们到达淮水北岸。还有桓富推司马朗之而举兵这一事也表示桓、司

马两氏一起活动。根据这些事实，桓氏应该也逃亡到淮北，在淮北的北

兰陵定居。

而且，我们也要注意“泰山群盗”。泰山在北魏兖州，这里附近有许

多的“群盗”。例如：

（李崇）以本将军除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

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

一通，次复闻者以二为节，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

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之内。其

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

始也”瑏瑦。

就是说，桓氏与这些“劫盗”有关系，一起发起了叛乱。这个现象从

南北朝政治史的观点来看，萧道成与“亡命”的诸桓氏合作，并且利用与

桓氏有关系的“泰山群盗”，企图统制淮北泰南地域瑏瑧。

以上是南北朝前期的淮水流域的情况。下面，我想研讨南北朝后

期的国境地域东部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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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东方氏和南北朝后期的淮水社会

在南北朝后期的国境地域东部，最突出的事例是东方氏。但是有

关东方氏的史料很少，在南北朝时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东方光（白

额）、东方老两个人瑏瑨。

在侯景之乱时期，东方光（一作东方白额）瑏瑩发动叛乱。《北齐书》

卷五十一《段韶传》说“（天保）四年（５５３）十二月，梁将东方白额潜至宿

预，招诱边民，杀害长吏，淮、泗扰动。”

首先，宿预是何地区呢？按《魏书》卷六十一沈陵传，北魏太和二十

三年（４９９）八月，沈陵南降。于这次南叛的背景有徐州、南徐州社会。

同卷四十七卢渊传：

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谋外叛，渊觉其萌渐，潜敕诸戍，微为

之备。屡有表闻，朝廷不纳。陵果杀将佐，勒宿豫之众逃叛。

滨淮诸戍，由备得全。陵在边历年，阴结既广，二州人情，咸相

扇惑。

无疑这个两州是徐州和南徐州。南徐州的治所是宿预，沈陵是南

徐州刺史。如上，被称呼“宿预之众”的南徐州社会与沈陵的南叛有很

深的关系。此外，永平元年（５０８）左右，北魏的“徐州之城人”成景俊南

降瑐瑠，还有永安三年（５３０）一月，北魏东徐州瑐瑡的城民吕文欣、王赦等杀

害刺史而归梁。这些都是在徐州和南徐州发生的事件。总之，以宿预

为中心的南徐州地域是政治、社会的不安定的地域瑐瑢。还有东方光发

动叛乱的时期是如此：当时，侯景死后（５５２），虽然梁元帝即皇帝位，但

西魏随后攻占江陵，将政治版图扩张至江汉地区，同时在建康陈霸先杀

害王僧辩而掌握实权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方光发起了叛乱。对这次叛乱南朝诸将呼

应，攻击北齐的泾州、广陵、盱眙瑐瑣。然而这些将军们没有统制，相继被

击灭，结局天保五年（５５４），东方光也被擒而处死了。上述的史料中，东

方光被写成“梁将”，事实是怎样的呢？有关这个问题，《北齐书》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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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杜弼传云：“时楚州人东方白额谋反，南北响应”。按这条史料，他是
“（北齐）楚州之人”，而且“谋反”。从而不能立即决定他是梁朝的将军。

在南朝的史料中也有如下记录：“（承圣二年（５５３））十二月，宿预土民东方

光据城归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瑐瑤。还有“（承圣）三年（５５４），高祖

围广陵，齐人东方光据宿预请降”瑐瑥。按这些记述，他又是“梁将”，又是
“宿预土民”、“齐人”。总之，他是在宿预地区的所属不明的“土民”。

我想进一步探寻东方光在当地具有的社会与政治的意义。与东方

光的叛乱同时，陈霸先也派兵到北方。即东方氏和陈霸先有某种关系，

一起攻击北齐。有关这个问题，前揭《北齐书》卷五十一《段韶传》中，有

东方光是“梁将”，“潜至宿预，招诱边民，杀害长吏，淮、泗扰动”这些记

述。总之，东方光和“梁”（即陈霸先）合作而攻击北齐南边。那么，南北

两朝和这个地方的人民有怎样的关系？请以晚一点的时期（５７０年左

右）的事为例加以说明。

太建五年（５７３），因宣帝的北伐，陈朝收复了淮北地域。当时，陈朝

获得了淮水流域人们的支持，太建六年（５７４）一月诏说：

今使苛法蠲除，仁声载路。且肇元告庆，边服来荒，始睹

皇风，宜覃曲泽，可赦江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

豫、北徐、仁、北兖、青、冀，南谯、南兖十五州，郢州之齐安、西

阳，江州之齐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历阳、临江郡土民，罪无

轻重，悉皆原宥。将帅职司，军人犯法，自依常科。（《陈

书》卷五）

如上，陈宣帝施行了德政，结果：“诏豫、二兖、谯、徐、合、霍、南司、

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诸郡置云旗义士，往大军及诸镇备

防”瑐瑦。根据这条记述，在当时的淮南、江北地域有“义士”。“义士”对

陈朝大概有好意，陈也用他们防卫国境。有关这些“义士”或者“义人”

有两条记述。第一，太建八年（５７６）左右：“时有事北讨，克复淮、泗，徐、

豫酋长，降附相继”瑐瑧。第二，“中岁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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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瑐瑨。如上，对徐、豫州和青齐地域的

诸集团的统率者，诸史料叫做“酋长”、“酋豪”。这些人们与“义人”的活

跃地域和时间都是很类似，因而他们是同一类人。通常，“酋”是集团的

统帅瑐瑩，但是，例如屡次叫做“蛮酋”，是指未开、未教化人们的头领的。

即“酋长”这个语句也包含“未教化人们的统帅”的意义。就是说，还没

服陈教化的人们“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了。

当地居民和陈朝的关系是如上，那么，与北朝的关系如何？关于这

个问题也有记述。《北史》卷三十卢潜传说：

……文宣初平淮南，给复十年，年满后，逮天统、武平中
（５６５—５７６，即北齐末年），征税颇杂。又高元海执政，断渔猎，

人家无以自资；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

富家，令州县征责；又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

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并送官厩。由是百姓

骚扰，切齿嗟怨。（卢）潜随事抚慰，兼行权略，故得宁靖。

按这条史料，东方光之乱后，卢潜当扬州刺史的时候，对扬州无税
（“给复十年”）。其后，因北齐的恶政淮南的人们是“百姓骚扰，切齿嗟

怨”。就是说，虽然卢潜把这个情况改善了，然而这样状况成为淮南的

人们怀念陈朝的背景。关于当时的淮南地域，《陈书》卷五太建六年
（５７４）一月条诏：

蠢彼馀黎，毒茲异境，江淮年少，犹有剽掠，乡闾无赖，摘

出阴私，将帅军人，罔顾刑典。

根据这条史料，我们能知道太建六年左右的淮南地域处于无政府、

无秩序状态。尤其是北齐的政治很差，以掠夺为事。然后，北齐丧失这

个地域的支持。但是，就东方氏而言，北齐也以东方老为将军，推进南

伐。也许这个东方氏是留北方的，为企图生存，仕宦北齐。还有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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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瑑瑠是与东方老一起参加战役的将军之一瑑瑡，他是 “高平人，父云伯自

青部南归”的一族。总之，也许是上述的高平金乡徐氏瑑瑢。就是说，东

方、徐两氏都仕宦了南北两朝。

如上，以东方氏为中心我们研讨南北朝后期的国境东部地域，当时

的国境地域是常常变动的，政治权力的所在也非常模糊。这样政治情

况之下，当然国境地域社会也是很混乱的。那么，因北周的华北统一，

以及随后隋朝的全国统一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怎样的？关于这个问题

我的考察以江都来氏为中心。

３江都来氏和南北朝末隋时期的江北地区

北周统一华北之时候：“（来）护儿所住白土村，密迩江岸。于时江

南尚阻，贺若弼之镇寿州也，常令护儿为间谍，授大都督”瑑瑣。按这条记

述，与陈抗争之中，北周以“江都人瑑瑤”来护儿为“间谍”。还有，关于护

儿的祖父来嶷，也有很有意思的记述。《南史》卷七十二《文学·

祖皓传》：

侯景陷台城，（祖）皓在城中，将见害，乃逃归江西。百姓

感其遗惠，每相蔽匿。广陵人来嶷乃说皓曰：“……今若纠率

义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剿除凶逆，远近义徒，

自当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祸，事生理

外，百代之下，犹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仆所愿也，死且

甘心。”为要勇士耿光等百余人袭杀景兖州刺史董绍先，推前

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结东魏为援。

按这条史料，来嶷与祖皓一起起义反对侯景，当时，来嶷是“为（祖

皓）要勇士耿光等百余人”。就是说，来嶷与这个地方的“勇士”有联系。

那么，与来氏有关系的“勇士”是些什么人呢？考察这个问题，我想

研讨他们居住的“广陵江都”地区。《晋书》卷八十一《毛璩传》：

海陵县界地名青蒲瑑瑥，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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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不能及。（毛）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

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

廷嘉之。

这是关于东晋时期海陵（今江苏泰州）的记述，不是关于广陵的。

但是两地很近，还有地势也很类似。“青蒲”在海陵县，也许这样的沼泽

地散在这个地方。还有刘宋时期，叛乱失败的竟陵王诞也从广陵逃亡

到海陵瑑瑦。更加关于南齐末期的南兖州（即广陵），有“时天下未定，江

北伧楚各据坞壁，景示以威信，渠帅相率面缚请罪，旬日境内皆平”瑑瑧的

记述。按这些史料，这样沼泽地成为“逃亡”“亡命”“伧楚”流入而盘踞

的地方。总之，来嶷召集的“勇士”或许是“伧楚”“亡命”瑑瑨。南北朝时

期的海陵地区是“亡命”的巢窟，在这样地方，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进

军等一切行动是很困难的。从这个事情和上述的来护儿是“间谍”的事

实等来看，江都来氏与在这个地方跋扈的“伧楚”的“勇士”有密切的关

系。所以，北周的贺若弼利用了在当地的有力者来氏，意图获得他们的

协助。

以上，以桓、东方、来三氏为例，我研讨了国境东部的同姓集团。这

个地方的特质如下：南北朝时期在淮北泰南以及江北地区，所谓“劫

盗”、“亡命”的人们非常多，他们游离于政治权力、体制之外。同姓集团

一面与“劫盗”等缔结了友好关系，一面与南北朝各个政权合作。总之，

在这个地方的人们构筑了非常错杂的社会结构，所以这个地方的政治

权力、影响力也是很复杂的。

二、国境中东部地域（豫州地域）的同姓集团

关于国境地域中部即南北朝的豫州，尤其是关于南朝豫州、南豫州

的意义，日本中村圭尔先生说：有“把到建康西方的南下流浪民收容”的

作用，“对北方的军事据点”，而且“在（南朝）内部的政治过程中，有决定

作用的政治要因”的地方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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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地理的观点看，这个地方有南朝对北方据点的寿春以及北

朝豫州治所的悬瓠。寿春是“江淮之间”的门户，悬瓠在“汝颍之间”的

中心，都是“亡命”、“伧楚”、“盗”等“荒人”流入、居住的空间之一。例

如，在元嘉二十五年（４４８），宋魏双方的豫州刺史争论的书简：

……比者以来，边民扰动，互有反逆，无复为害，自取诛

夷。死亡之余，雉菟逃窜，南入宋界，聚合逆党，频为寇掠，杀

害良民，略取资财，大为民患。此之界局，与彼通连，两民之

居，烟火相接，来往不绝，情伪繁兴。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

叛，以类推之，日月弥甚。奸宄之人，数得侵盗之利，虽加重

法，不可禁止。……瑒瑠

按这条史料，在这个地方中“死亡之余”、“奸宄之人”极为猖獗。在

这一地区，胡氏屡次发动叛乱，并且多次与悬瓠有关。其他事件中也常

见胡氏人物的活动。因而下文以胡氏为例，考察国境地域中部的情形。

１胡氏和南北朝豫州社会

南北朝时期，在汝南悬瓠我们会看到胡氏，《魏书》卷三《明元帝纪》

泰常二年（４１７）五月“汝南民胡哗等万余家相率内属”。虽然南齐汝南

被侨置在郢州瑒瑡，但是原来他们是豫州汝南人瑒瑢。又，“（太和四年
（４８０）九月）萧道成汝南太守常元真、龙骧将军胡青苟率户内属”瑒瑣。据

这个记述，胡青苟也是汝南的人物。那么，这些胡氏有怎样的背景呢？

在南北朝时期，胡氏居住在悬瓠之外的安定瑒瑤、南昌瑒瑥、南阳瑒瑦、寿

春瑒瑧等地区。江淮地区的胡氏，在悬瓠和寿春尤为活跃。首先，我们考

查胡氏在悬瓠发动的叛乱。

《北史》卷十五元祯传：

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数与外交通，及（元）祯为刺史，丘生

尝有犯怀恨，图为不轨，诈以婚集城人。告云“刺史欲迁城中

大家，送之向代。”共谋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祯，速掩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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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并诸预谋者。祯曰“吾不负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诳误。若

即收掩，众必大惧，吾静以待之，不久自当悔服。”语未讫而城

中三百人自缚诣州门，陈丘生谲诳之罪。而丘生单骑逃走，祯

恕而不问。

按这条记述，“荒人”瑒瑨、“城豪”胡丘生是“城人”的领导者，屡次与
“外”（也许指南齐）勾通。同时，这个事实也表明：南齐政权与胡丘生合

作，试图夺取作为北魏据点的悬瓠。这是胡丘生之叛乱所具有的南北

朝政治史上意义瑒瑩。

二十多年后，叛乱再次发生。这次叛乱也有胡氏之名。即永平元

年（５０８）十月的白早生之乱瑓瑠。５０７年四月，北魏的南伐归于失败，不

少北魏南边将领归顺到梁朝瑓瑡。连续发生的叛乱之中，在邻接义阳的

悬瓠白早生之乱发生了。

《魏书》卷十九下元英传说：“悬瓠城民白早生等杀豫州刺史司马

悦，据城南叛。衍将齐苟仁率众守悬瓠”。《梁书》卷十七马仙琕传：“魏

豫州人白早生杀其刺史琅邪王司马庆曾（即司马悦），自号平北将军，推

乡人胡逊为刺史，以悬瓠来降”。

据这些史料，这次叛乱是在北魏豫州悬瓠，“城民”白早生拥立同乡

人胡逊，杀害豫州刺史司马悦而归降梁朝。对于这次叛乱，梁朝从司

州、荆州立即派遣了援军。因这次南齐的对应，北魏南边是“时自乐口

已南，郢豫二州诸城皆没于贼，唯有义阳而已”瑓瑢，“于是自悬瓠以南至

于安陆，惟义阳一城而已”瑓瑣。因为那时北魏迁都到洛阳，所以这个豫

州地域的战略上重要性非常大。北魏派元英等将领镇压叛乱。这是白

早生之乱的概要瑓瑤。

这次白早生之乱特有的原因有“城民”的存在。那么，通过对“城

民”的讨论，有助于了解这次叛乱。关于豫州的“城民”，基于唐长孺先

生等的研究，日本西野直彬先生有较深入的研讨瑓瑥。依据他的见解，

“城民”的来源是“犯罪徙镇户”、“徙民”和“胡人兵”之外，齐民也轮班担

当防卫之任。而它们分布的地域是荆州、东荆州、郢州、豫州、南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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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限于国境地域）瑓瑦。而且在国境地域，有很多的胡人瑓瑧。唐、西野

先生都是以白早生的“白”姓为其根据。如两先生所说，“白”姓是高车

或者西方的姓之一，他们的认识是正确的。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

也说瑓瑨：“后魏有荆亭戍主帛乞奴，襄城太守帛乌祝……皆龟兹族。”加

上西野先生所举的王氏，或者上述的石道起也都是西域出身的。也就

是，在南北朝国境地域，从西域来的移民、徙民是很多。也许白早生也

是西域人瑓瑩的城民。虽然在悬瓠地区“城民”是一个大势力，可是没有

对社会的领导力。所以他们发起叛乱的时候，有必要借助于某种权威。

我认为这就是胡氏所具有的影响力。

可惜，有关胡逊的出自，除豫州人之外，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曾经

在悬瓠发动过叛乱的胡丘生，还有下文所说呼应萧衍，在襄阳起兵的
“汝南人”胡文超都为胡姓，胡逊也应是豫州地区的胡氏。因而，白早生

推戴胡逊的理由有二：其一，利用胡逊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其二，获

得悬瓠城内的人们的支持瑔瑠。

总之，白早生之乱的性质是：从西域的徙民的“城民”白早生为首，

以国境地域的重镇之一悬瓠援引梁军，利用土著豪族（“城豪”）胡逊的

社会影响而发动叛乱。

胡氏在南朝的郢州亦极具影响力，那就是“汝南人”胡文超的“起

义”。萧衍起兵东下建梁攻击郢州，同时也平定司州。这时，“汝南人”

胡文超呼应萧衍。《梁书》卷一武帝纪上永元四年（５１０）七月条：“先是，

汝南人胡文超起义于滠阳，求讨义阳、安陆等郡以自效，高祖又遣军主

唐脩期攻随郡，并克之。（南齐）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贞孙入质。司部

悉平”。在白早生之乱时，我们就曾看到胡文超之名瑔瑡。如前所说，南

齐汝南被侨置在郢州。就是说，也许这个“汝南人”胡文超原来也是悬

瓠人，然后流徙到郢州滠阳附近。还有从他企图攻击的地方看，义阳、

安陆在悬瓠和郢州之间。从这些事实考察，对于这些地方悬瓠胡氏有

某种影响力。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影响力是跨过国境地域的。就是

说，这些豪族所有的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力是超越体制的限制的。

南朝豫州的州治是寿春。寿春曾是南朝的对北防御中心，北魏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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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寿春之后，也是“亡命”集积的地方之一瑔瑢。如前文所述，这个地方也

有“盗”势力。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胡氏亦有相当的影响。尤其是在景明

元年（５００）发生的裴叔业的南叛事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兹列举相关

史料如次：

首先“其叔业爪牙心膂所寄者”瑔瑣之中，我们看到胡文盛之名。虽

然胡文盛的出身不明，裴叔业的势力基础是豫州寿春，也许他也是寿春

人。南齐豫州刺史萧懿派遣的将军之中，有胡松之名。又，《魏书》卷六

十六《李崇传》：“（梁）又遣二将昌义之、王神念率水军泝淮而上，规取寿

春。田道龙寇边城，路长平寇五门，胡兴茂寇开霍。扬州诸戍，皆被寇

逼。”虽然这个“开霍”的位置不明，大概在淮水流域的寿春和边城之间。

还有梁普通七年（５２６）胡龙牙与豫州豪族的夏侯亶等一起讨伐北朝瑔瑤。

最后，侯景之乱期中，“土人”胡通也“寇抄”于寿春、合肥周边瑔瑥。就这

五位胡姓人物而言，因为活跃的舞台都是南朝豫州附近，所以我认为他

们都是寿春胡氏。此外，与北朝交战的南朝诸将之中，我们会找到所有

胡姓的人物。他们大部分是籍贯不明，大概是在南北各朝的豫州活动

的下级将校瑔瑦。这些胡氏也许都是在豫州地区定居且有社会影响

的人物。

他们大部分被称呼“某所民
獉
”、“某所人

獉
”，不同于豫州中有势力基础

的夏侯、裴氏等大豪族。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有可能发动叛乱的社会的

影响力，同时社会地位与“庶（民、人）”接近。他们作为在国境地域的基

层社会，一面成为体制的支配力空疏的“荒”的基础，一面与体制、政权

保持某种程度的关系。这个“两面性”是在国境地域他们所有的存在意

义的。体制、政权则利用他们，加强在这个地方的政治的支配力、军事

的优势。

三、国境中部地域（襄阳地区）的同姓集团

下面，我想从“民族”的视角，考察襄阳地区中下层豪族的情形。

国境地域中东部（豫州地区）以西是从大别山、桐柏山到长江、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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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的山岳、丘陵地域，包括“劲悍决烈，兼秦楚之俗”瑔瑧的“秦”、“楚”这

两个的境界地域。在这个地方，有被称为“蛮”的人们居住。在南北朝

时期，他们从山区漫延至平地，其中不少人的生活大略与汉人无甚区

别瑔瑨。也就是说，为把握、理解南北朝时期的当地社会，将其作为一个

空间考察，我们应同时注意“地域性”、“民族”的两个特征。

在南北朝时期的襄阳以西地区，鲁氏、杜氏、柳氏等是有影响力的

姓氏，同时，我们会看到蛮酋中也有鲁、杜、柳氏。注意“蛮汉的区别”这

个纤细课题，我想讨论这三氏。

一般的认识上，鲁、杜、柳三氏都是从北方流入的“北人”。关于这

个问题，有很多的研究。例如，按安田先生的研究，从华北来的流民是

四次：第一次是“永嘉大乱之际（河南宗氏、河东柳氏等）”，第二次是“四

世纪中叶，后赵崩坏和桓温北伐时期（北地傅氏）”，第三次是“３８５年左

右，前秦政权的解体时期（京兆杜氏瑔瑩、扶风鲁氏等）”，第四次是“东晋

最晚期，刘裕的关中平定时期（４１６—４１８，杜陵韦氏、杜氏、京兆王氏

等）”瑖瑠。总之，这些北来人们断续地流入襄阳地域之后，逐渐成为土

豪。这样，成为土豪的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根据张琳先生所说瑖瑡，在

同一氏族中，有加强跟政权关系的，有维持他们所有的土著性的，有一

面维持土著性一面在地方政界活跃的。以与政权距离为中心来看，也

许由于他们分开，一族的相互关系也渐为疏远。关于这个现象，陶渊明
《赠长沙公》中有如次的一句。即“昭穆既远，已为路人”。根据这一句，

我们领会由于如上的分化，在当时的社会（特别南朝社会）上，各个“家”

相互的关系是很松散的。留意这样的现象，以维持土著性而与体制划

清界线的家为中心，下文考察鲁、杜、柳三氏。

１鲁、杜、柳三氏和“汉”、“蛮”

首先，就鲁氏而言。原本是“扶风郿人”，在东晋末期鲁宗之“自乡

里出襄阳”瑖瑢。到刘宋时期，有鲁轨、鲁爽之名。鲁宗之与司马休之对

刘裕抵抗而败北，一起亡命到后秦之后，鲁宗之立即死去。后秦灭亡的

时候，其子鲁轨“遣亲人程整奉书，规欲归顺”瑖瑣，宋朝任命司州刺史，最

终亡命到北魏而为荆州刺史，驻屯在长社瑖瑤。就是说，鲁轨也是在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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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国境地域去就不定的人。还有他的为人是“便弓马，筋力绝人”，鲁轨

子鲁爽“少有武蓺，虏主拓跋焘知之，常置左右。……幼染殊俗，无复华

风”瑖瑥。与鲁氏同样，移居襄阳的河东柳氏也被称“（柳元景）少便弓马，

数随父伐蛮，以勇称。寡言有器质”瑖瑦。杜氏也有“（杜癊 ）幼有志气，居

乡里以胆勇称”瑖瑧的人物。这样，出色武艺、有胆勇的气质是与在襄阳、

新野、南阳地域的人们（尤其是从下级武人成功的人物）很类似的瑖瑨。

这种气质是在当地成为领导者的潜质，鲁氏、杜氏、柳氏也渐渐具备这

样气质，或者说适应了当地风气。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风气是类似“蛮”的。鲁氏即因有浓厚“蛮”俗

而被怀疑为蛮中一族瑖瑩。前揭的《宋书·鲁爽传》中有“幼染殊俗，无复

华风”的记述。但是，我们不明白这个“殊俗”是北魏（即鲜卑）的“俗”，

还是“蛮”的“俗”，检绎史料，我们会找到如下的记述：“先是，蛮帅鲁奴

子掳龙山，屡为边患。鲁轨在长社，奴子归之，轨言于虏主，以为四山

王。轨子爽归国，奴子亦求内附”瑘瑠。就是说，不仅扶风鲁氏与“蛮帅”

鲁奴子同姓，而且鲁轨有对于“蛮”的某种影响力。总之，我们会窥见鲁

氏与国境地域的“蛮”有密切的关系。

与这个事实同样，我推测柳氏也与“蛮”有关系。按《魏书》卷六十

六《李崇传》：“鲁阳蛮柳北喜、鲁北燕等聚众反叛，诸蛮悉应之，围逼湖

阳”。即柳也是鲁阳蛮的姓之一。更进一步出示支撑如上的推测的例

子，就有前揭《宋书》柳光世传“既而四方反叛，同? 宗越、谭金又诛，光

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的记述。谭金是“荒”人，应该也是
“蛮”人瑘瑡。与这样人物一起“同 ? ”的柳光世也是与“蛮”很靠近的人

物。据这推测，我们会了解至少柳氏中有逐渐染习“蛮”的风气的人。

关于杜氏，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情形。《周书》卷四十四《泉仲遵传》：

“初，蛮帅杜清和自称巴州刺史，以州入附”，还有同卷《泉元礼传》：“时

杜窋虽为刺史，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此外，也有这样记述：“（刁）遵

招诱有方，萧衍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龙振、平阳令杜台定等，率户三

千据地内附”瑘瑢。这条史料的杜氏都是所谓“蛮”居住地区瑘瑣的地方官。

“蛮”居住地方的地方官的大部分是“蛮”人瑘瑤，也许这些杜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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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蛮”人。

还有，从地理侧面看，按如上史料，鲁氏大概在襄阳的西北，“鲁阳

蛮”的柳氏在本贯的河东郡和襄阳之间的鲁阳，“巴”、“蛮”的杜氏也在

京兆和襄阳之间的安康等地区（有关这个地方的“巴”问题，后述）。就

是说，他们都在本贯和侨居之地（即南朝雍州）之间。

从如上的研讨而看，在襄阳、南阳地区的豪族的姓氏有不少“蛮”

姓瑘瑥。这个事实超出偶然。就是说，这些豪族和“蛮”酋互相重叠。尤

其是，按如上的安田先生的研究，河东柳氏、京兆杜氏、扶风鲁氏流入襄

阳地区的时期比较早，所以“蛮”的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事。我的看法如下：他们与“蛮”交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蛮”的影响

也很大。原来，这些“蛮”的一部分是“汉”人，从北方流亡到南方的时

候，分解而零落的人们流入在交通路上的“蛮”社会中，逐渐成为“蛮”。

抑或史料上的“汉”“蛮”是据“民族”差异（语言、文化等）的语句，同时，

我们注意到“蛮”这个语句有从王朝、体制贴上的标签这个侧面。

这样在同姓人中“蛮”“汉”的区别变得模糊的背景有何意义呢？我

认为：其背景有历史、文化地理情况（在流民流入的通路上“蛮”域存

在）、社会情况（“家”的分解、“蛮”的汉化和汉的“蛮”化等）的事情。但

我们要注意的是“合族”这个现象。“合族”是同姓人们互相合并的。例

如，《晋书》卷三十一《后妃·惠羊皇后传》：“贾后既废，孙秀议立后。后

外祖孙旂与秀合族，又诸子自结于秀，故以太安元年立为皇后。”还有
《南史》卷三十四《周弘正传》：“弘正谄附王伟，又与周石珍合族，避景

讳，改姓姬氏”，周弘正是汝南人，汝南周氏是东晋以来的旧姓。却说周

石珍是“建康之厮隶也，世以贩绢为业”瑘瑦。可惜，没有在南北朝国境地

域中的实例，但是，按《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贾渊传》：“荒伧人王泰

宝，买袭琅邪谱。”也就是“荒伧”企图具有与琅邪王氏“买袭”的记述。

基于这个事例，再把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混乱和国境地域严酷的生活环

境考虑进来，他们为谋生不择手段。“合族”是手段之一瑘瑧。

如上，从襄阳地区的鲁、柳、杜三氏我们发现。这些从北方来的人

们（或“家”）渐渐分解，逐渐疏远了。从与体制距离看，有加强与体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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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还有成为土豪而深化与“蛮”有关系的。后者从体制（即“中华”）

被认识“蛮”，即在这个地区的“汉”“蛮”的差别不是“民族”上的差别，只

不过具有标签的作用。就是说，我认为：他们是“蛮”还是“汉”这样判断

没有意义。与其从民族的角度加以把握，不如考察他们在“汉”、“蛮”，

换句话说“华”、“荒”的境界，对于这两个空间有联系，同时，对于南北两

个王朝有不能忽视的存在意义。

由于上述的研讨，我们知道襄阳地域的豪族与汉水上流和秦岭地

域的“蛮”有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研讨关于国境地域西部的“巴”、

“蛮”和“豪族”的关系。

四、国境地域西部地域（汉水上流、
秦岭地域）的同姓集团

　　这个地域在把长安、汉中、襄阳三座城市连结的交通路上，有秦岭、

武当山等山脉和以汉水为中心的几条河川，地势险隘。同时从长安、陇

西地方到来的流民都要通过这个地方。就是说，战略上、社会上、历史

上的重要性是很大的。还有在这个地区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巴”势

力的动向。在南北朝后期，他们所有的意义非常重要。因此我打算说

关于“巴”“蛮”的“豪”。

１上洛、安康地区的“巴”、“蛮”和“豪”

在汉水上流附近有“巴”泉氏瑘瑨等。这个泉氏第一次出现的史料是
《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上》神? 元年（４２８）九月条：“上洛巴渠泉午触

等万余家内附。”其后，太延四年（４３８）十月“上洛巴泉? 等相率内附。”

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物和泉企的关系。可是，我看他们是同一“姓”的。

关于泉企的祖先的记述有《周书》卷四十四本传。即：“（泉氏）世雄商

洛。曾祖景言，魏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世袭本县令，封丹水侯。父安

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本县令，降爵为伯。”就是说，上洛的泉

氏是历代“巴”的统帅的一族。北魏后期，泉氏的活动影响到这个地方。

按同卷，萧宝夤之叛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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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萧宝夤反，遣其党郭子恢袭据潼关。企率乡兵三千人

拒之，连战数日，子弟死者二十许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

虏将军。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

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企与刺史董绍宗潜兵掩袭，二姓散

走，宝夤军亦退。

我们要注意“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这条记述。关于杜氏我

已经说过。据这些记述，泉氏是“巴”的“豪族”、“雄”。还有泉氏比杜氏

更受尊重。即同传说：“巴人素轻杜而重泉”。“轻杜而重泉”的理由不

清楚，基于如上的考察而推测原因，是不是因为杜氏只不过是从京兆来

的一族中的疏远分子，反而泉氏是历代“上洛豪族”呢？暂且不谈，泉、

杜氏都是上洛地区的豪族。

但是，这样的泉氏不是“坚如磐石”的家族。即“上洛人都督泉岳、

其弟猛略与顺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以应东军。企知之，杀岳及猛略

等，传首诣阙，而窋亡投东魏”瑘瑩。就是说，虽然泉企与西魏合作，可是

泉氏之中有与东魏协力的。类似的情形在“蛮”中大姓中不乏例证。例

如，有田益宗和他的孩子们的情况。《魏书》卷六十一《田益宗传》说：

“（田）益宗子鲁生、鲁贤等奔于关南，招引贼兵，袭逐诸戍，光城已南皆

为贼所保。”还有《梁书》卷二十二《萧秀传》：

（天监十三年（５１４））时司州叛蛮田鲁生，弟鲁贤、超秀，据

蒙笼来降，高祖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北豫州刺史，超秀

定州刺史，为北境捍蔽。而鲁生、超秀互相谗毀，有去就心，秀

抚喻怀纳，各得其用，当时赖之。

根据这些史料而说，田益宗与北魏有关系，其子田鲁生、超秀与梁

朝有关系。《魏书》卷九《肃宗纪》延昌四年（５１５）六月庚辰条：“萧衍定

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请降。”即田超秀从梁朝到北魏再归顺，这个田

氏的去就也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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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同一的“家”中，有与西魏合作的，有与东魏合作的，或者有与

南朝合作的，有与北朝合作的。这个事情表示一个“姓”分裂。就是说，

在“荒”空间中，不仅“同姓集团”被构成、合作，同时一个“姓”分解、对

立。从南北朝政治史的视角看，这也是在国境地域中政治权力的所在

不分明所造成的一种情形。

２汉中地区的“巴境民豪”

考察南北朝国境最西部地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是
“仇池杨氏”为中心的氐、巴的动向。但是，有关这个仇池的问题不仅非

常大而且有独特性。所以我打算另稿加以研讨瑝瑠。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巴境民豪”。因而本稿

中略加研讨。《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中有如下记述：

又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

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

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五三，族落虽在山居，

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

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

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比建议之始，严玄思自号巴

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袤一千，户馀四万，若彼

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

为国有。

按《魏书·宣武帝纪》，应该这是正始初年左右的事情。据这条记

述，“彼土民望”的严、蒲、何、杨氏都是“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

亦为不少”的“豪右”。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华”的“风流”。但是按“族

落虽在山居”、“巴境民豪”、“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

迹”这些记述，他们也是政教不及的“荒”人，应属于巴、氐族人。

这类人物之一是严玄思。他“自号”巴州刺史，北魏委以“行事”。

同传说：“萧衍巴西太守庞景民恃远不降，峦遣巴州刺史严玄思往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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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景民，巴西悉平。”按这条记述，北魏积极利用了严玄思，玄思也积极

协助北魏政权。

“萧衍巴西太守”庞景民也是这个地方的土豪之一瑝瑡。关于庞氏，

在南北各朝中，经常出现。例如，刘裕北伐的时候，“晋人庞斌之、戴养、

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归化瑝瑢”。据这条记述，虽然他是“晋人”，但是与

“胡”人并提，统率“部落”。实际上他的出身不明确。还有在《魏书》卷

七十一《江悦之传》中有“南安人”庞树传。据本传：“夏侯道迁与悦之及

庞树、军主李忻荣、张元亮、士孙天与等，谋以梁州内附。”据这些记述而

考察，庞氏是去就不明的人们。关于北魏和严氏的关系，还有这

样记述：

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獠，后以巴酋

严始欣为刺史瑝瑣。

而且这个严始欣后来“据州南叛”，北魏“斩之”瑝瑤。与庞氏一样，严

氏也是去就不明的。同时，这条记述表示更有意义的内容。就是说，因

为这个地方是“险远”的，所以委任“诸獠”的自治。

“獠”本身的统治组织也是疏散的。《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獠条

云：“（獠）往往推一酋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就是说，虽然“獠”有
“王”，但其统率力是薄弱的。当然，“巴”姓严始欣所具有的统制力比

“獠王”好不到哪里。所谓“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瑝瑥”。

诸“獠”中也有这样的人们：“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

性暴乱，旋至扰动”瑝瑦。据这条记述，在“獠”集团中有“与华民杂居”，

“从赋役”的人们。总之，他们在“华”的控制下，也许是“华”世界的周边

部分。从如上事情看，“巴”、“獠”的人们，特别严、蒲、何、杨氏等“巴境

民豪”和庞氏等都是在从“华”世界的周边部分到“荒”世界中的人们。

总之，他们也在“华”和“荒”之间，就是说非常微妙的人们。另一方面，

体制利用他们统制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不得已委任他们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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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稿中，以国境地域的“同姓集团”为中心我考察了。到南北朝时

期，随着政治的混乱，社会也混乱，构成社会单位的“家”蒙打击而逃散。

逃散的人们希求保护和重建新纽带，彷徨到边境、国境地域。这样从北

方来的流民之中，有成为土豪的，还有据地缘或者“同姓”这个因素相互

连结的。

另一方面，原来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基层社会，有“蛮”、“巴”，或者

先住土豪等。从地域的特质看，从东部到中东部，特别在东部泰山淮水

附近，“群盗”成为一股势力。在中部（尤其是豫州地域），“城豪”、“城

人”是有力的。他们是不少西域、北方人。还有在“江淮之间”中，也有
“劫盗”。从中部到中西部，“蛮”有实力，在西部“巴”、“蛮”、“獠”、“氐”

等成为豪强，也有影响力。流入到国境地域的同姓集团与这样“劫盗”、

“蛮”等一面有矛盾，一面合作、融合而谋生了。

把这些事情与“荒”的问题结合而考察，“蛮”、“群盗”等都是在体制

外（即“荒”）的人们。因而“同姓集团”构筑与“荒”的关系，在“荒”空间

中构筑其基础。

还有，他们也形成与体制的纽带。而且，其纽带也是一面与北朝

的，一面与南朝的。就是说，在南北朝国境地域中，诸势力的关系非常

复杂。关于这样复杂的关系，《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边防三·板楯蛮

条》云：“后魏与宋、齐、梁之时，淮、汝、江、汉间诸蛮渠帅互有所属，皆授

封爵焉。”虽然这条记述是有关“蛮”的，关于此外的势力也应该一样。

我认为，这样关系成为不分明的理由有二：第一，树立新体制的时

候，有必要取得他们的协助。第二，南北朝间的抗争上，政权利用他们。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南北朝两个政权各自实施了各种统治制度和统治

系统。例如，废置郡县瑝瑧，设置“左郡”、“左县”瑝瑨，几次反复的土断瑝瑩，对

国境地域社会的各种各样怀柔政策、武力讨伐等。但这些政策都不是

基于对“荒人”的信赖，是一面怀疑、一面利用的。并且“界上之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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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强弱”，就是说观利而动的“荒”人也恣意协助。结果，在制度上、行

政上、社会上等各方面，“互有所属”的非常复杂情况出现，更加因不断

地发生的抗争，这个地域越来越错综，反而体制、政权难于统治。由

于这些社会上、行政上的困难，体制、政权的统治和教化充分不及到这

个地方，作为教化外之地区的“荒”显现了。

据如上研讨，不待言“同姓集团”的基础不同，但他们都在“华”和
“荒”的中间，是连结两个世界的人们。这样的事实有如何意义呢？最

后，从“华”和“荒”的关系这个概念，我想陈述一个臆测。

我认为，“华”这个体制是从“荒”这个空间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

谷川道雄先生表示如次看法：就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

出自武川》说：

显然，王气这一表述不免直观、神秘的一面，但必须指出，

这段话为理解王朝权力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见解。王朝权力

的产生并非都与所有地域有关，他一定是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出现拥有帝王之资的人物，尔后在其领导下推翻眼前的政权，

实现对全国的统治。

就是说，包含特定“气”的地域成为王朝建立的基础，就是说，成为王朝

母胎的地域具备作为母胎的地域性。关于这样地域性，以南朝为例，谷

川先生说：

赵翼所论南朝诸天子的发祥地，京口、南兰陵、吴兴等位

于长江下游南岸。……而涵括这三处的地区则成为首都建康
（今江苏南京）富饶的腹地。……上述地域为江南土著豪族的

聚居地，同时也是北方避难民众的侨寓之所。这些人在现实

上既是支持建康政权的一支力量，同时对政权的腐败也给予

强烈的批判。总之，这一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蕴藏

着极为深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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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谷川先生所说，京口 南兰陵 吴兴这个地方是南朝基础。对于这样

的见解，虽然很有意思，但我有一个疑义。如他所说，刘裕、萧道成、萧
衍、陈霸先的家乡的确在京口 南兰陵 吴兴地区。但是除刘裕之外，他
们的势力基础在不同地方。例如，按安田二郎、韩树峰、吕春盛诸先生
的研究，萧道成的基础在淮北地区，萧衍的基础在襄阳地区，甚至陈霸

先的基础在岭南地区。还有关于刘裕，他有与青齐豪族的密切关系，据
易毅成先生《东晋、刘宋的北伐政策与黄淮之间的经营》（《屏东师院学
报》１４２００１），宋朝推进北伐的背景有北方“家乡”这个存在，实际上刘
裕的基础也在青齐地方。就是说，按这些研究和我自己的看法，把建立

南朝（特别南北朝前中期）历代政权的“力量”包含的地域与其认为在长
江下流地区，宁可视为大概在淮水流域。

总之，有“荒”这个地域性的淮水流域社会、南北朝国境地域是有丰
富“力量”的地方，这个“力量”虽然是游离体制的、混沌的，但却是活泼
的、富有创造性的。所以我认为：包含这样“力量”的“荒”空间成为长期

分裂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成为“华”体制的根源之一。
（附记：在“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讨论

会”会上发表的时候，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中下层
豪族、同姓集团的动向》。但“中下层”、“豪族”两个概念都是一些暧昧

的，所以统一“同姓集团”这个语句，也改变题目）

注释：

① 有关新“华”的王朝的研究，参看日本川本芳昭先生《汉唐间における“新”中华
意识の形成》（《九州大学东洋史学论集》３０２００２，在《北朝史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
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中有中文译。

② 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③ 载《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④ 关于这个问题，谷川道雄先生说：即“（当时的地方社会中，“郡望”之下，有着多
个的“豪右”层在活动。他们的活动极大地支持了西魏政权）上述事实显示出，
从六朝的门阀贵族制时期演变到隋唐的统一王朝时期，史书中，用“豪右”之语
表现的那些非“郡望”群的小豪族们发挥了很大作用……”（《隋唐帝国形成史
论》（李济沧先生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３９页。原书《增补隋唐帝国形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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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岩波书店１９９８）４４８页）。

⑤ 唐长孺先生《北魏的青齐土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⑥ 章义和先生《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⑦ 安田二郎先生《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２００３）。

⑧ 韩树峰先生《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⑨瑘瑧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了“同姓”这个因素。西汉时期：“初，（何）武为郡吏时，事
太守何寿。寿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汉书》卷八十六何武传）。东
汉时期：“时州从事公孙纪者，（公孙）瓒以同姓厚待遇之”（《后汉书》卷七十三公
孙瓒传）。这些都是两汉时期的例子。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样行为成为习俗。
《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传云：“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
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甚至有以同姓为宗族的事例。《陈
书》卷九侯瑱传云：“（于）庆送（侯）瑱于（侯）景，景以瑱与己同姓，讬为宗族，待
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按这些记述，我认为“同姓”这个因素是社会上重
要纽带之一。附加而言，关于“同姓集团”，有钱杭先生《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
缘性质》（《史林》１９９８ ３）、《同姓集团与同姓联结—中国先秦时代的同姓观念
与实践》（《学术季刊》２０００ １）。他研究的是明代和先秦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社
会的差别非常大，因而应避免不加分析的套用，特别在前者他提出的“地缘性同
姓网络”（５５页）这个视角是有意思的。

瑏瑠 有关这些问题，参看安田先生上述书第７章《南齐高帝の革命集团と淮北四州の

豪族》、韩先生上述书第１章《青齐豪族在南北朝的变迁》之外，唐长孺先生《北魏
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田余庆先生《北府兵始
末》（《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吴慧莲先生《东晋刘宋时期
的北府》（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１９８５）第４章、章义和先生《地域集团与南朝
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１章等。

瑏瑡瑑瑢 关于这个桓氏，参看韩树峰先生上述书第３３—３４页。

瑏瑢 还有一条史料。《魏书》卷四十四《薛虎子传》：“（太和）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
逆，屯五固。”

瑏瑣 我看这个“兖州人徐猛子”是高平徐氏。高平在刘宋兖州。根据《徐渊（？—

５２５）墓志》（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６２页），

这个徐氏当官晋、前秦、北魏的一族。反之，也有仕宦宋朝的人物。那是徐遗
宝，与刘义宣一起叛乱的人物。其后，从南齐到梁时期，徐云伯“自青部南归”
（《南史》卷六十八徐嗣徽传），他儿子的徐嗣徽当官梁朝，陈霸先杀害了王僧辩
之后，在北齐政权的庇护之下，与其“故旧”打倒陈霸先的兵。总之，从宋末期到
梁末期的高平徐氏也是去就不明的氏族之一。

瑏瑤 《宋书》卷二十五《天文志》、卷四十七《檀祇传》。

·２８７ ·

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同姓集团的动向和其历史意义



瑏瑥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义熙七年（４１１），始分淮北为北徐州”。

瑏瑦 《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此外，关于泰山贼的记述，《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
容德载记》云：“先是，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自称太平皇帝，号其父为太上皇，兄
为征东将军，弟征西将军。”还有在泰山东方的须昌，毕众敬干“盗掠”行为（《魏
书》卷六十一《毕众敬传》）。

瑏瑧 关于梁朝以后桓氏，我们不能知道。但是，梁朝天监五年（５０６）左右，在史料上
我们会看出“梁将”桓和这个人物之名（《梁书》卷二，天监五年六月条等）。从而
他们在淮北地域，合作梁朝。

瑏瑨 关于东方光的氏族，在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我找到的仅是东方举和东方老两
个人而已。东方举是隋代人物，平原人。东方老在《北齐书》卷二十一中有传。

按本传，他是安德鬲人。安德在北魏和东魏冀州。东方举也是平原人。总之，

原来东方氏是在今河北德州附近的一族。虽然这个地方是离宿预很远的，但
“京口集团”是原来在青齐地域居住的人们，并且从青齐地域到江淮地域流入的
人们也很多（见注释１），更加淮北桓氏和“泰山群盗”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在
黄河—淮水—长江之间，应该有人流。根据这个看法，我认为：东方氏原来也是
在平原、安德地域的一族，因某些理由他们的一部分移居南方，居住在宿预。

瑏瑩 关于东方光和东方白额是同一人物，参看中华书局《陈书》卷十二，注２。

瑐瑠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八年（５０９）一月条。关于成景俊，在《南史》卷七十
四《孝义传》下有传。

瑐瑡 关于当时的北魏东徐州诸说纷纷，还没有定说。按中华书局《魏书》卷一百六
《地形志》中，注４７，东徐州在宿预或者下邳。

瑐瑢５３３年，在北魏的东徐州（当时的治所在下邳）“徐州城民”的王早、简实，或建义
戍主的兰宝归顺梁朝（《魏书》卷十一《出帝纪》永熙二年五月条、《梁书》卷三《武
帝纪》下，中大通五年六月条）。这个时期是北魏最晚期，在各地发生叛乱，但我
们应该注意在淮北地域的叛乱很多。

瑐瑣 《北齐书》卷十六《段韶传》。

瑐瑤 《梁书》卷五《元帝纪》。

瑐瑥 《陈书》卷十二《胡铄传》。

瑐瑦 《陈书》卷五《宣帝纪》，太建七年（５７５）三月辛未条诏。

瑐瑧 《陈书》卷二十一《孔奂传》。

瑐瑨 《陈书》卷六《后主纪》太建十四年（５８２）四月己卯条。

瑐瑩 《汉书》卷七十六《张敞传》应劭注。

瑑瑠 《南史》卷六十三本传。

瑑瑡 按《梁书》卷六太平元年六月甲辰条：北齐北兖州刺史杜方庆、徐嗣徽、徐嗣宗
（嗣徽的弟弟），徐嗣彦（同）、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刘归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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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隋书》卷六十一《来护儿传》。

瑑瑤 关于来护儿的家族，在《北史》卷七十六有传，说：“来护儿字崇善，本南阳新野
人，汉中郎将歙十八世孙也。曾祖成，魏新野县侯，后归梁，徙居广陵，因家焉”。

据这条史料，江都来氏原来是“南阳新野人”。关于在新野时期来氏，有关刘宋
时期的刘休茂之乱的记述中，我会找到统率休茂的“夹毂队”的来承道之名。这
次叛乱发生的地区是襄阳，是离南阳靠近的。所以应该来承道是南阳来氏之
一。那么，他在如何社会位置呢？阐明这个问题之上，“夹毂队”成为端绪。

关于“夹毂队”，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大明五年四月丙午条的胡注，“宋
诸王有夹毂队，盖左右亲兵也，出则夹车为卫”，即休茂的卫队。其次“夹毂队”

是如何人们呢？关于这个问题，《南齐书》卷三十焦度传云：“焦度字文续，南安
氐人也。祖文珪，避难至襄阳……（颜）师伯启孝武称度气力弓马众绝人，……

补晋安王子勋夹毂队主，随镇江州”。还有，同卷所附的陈胤叔传云：“（胤叔）彊
辩果捷，便刀楯。初为左夹毂队将”。而且在《梁书》卷十八昌义之传中也有“昌
义之，历阳乌江人也。少有武干……（梁高祖）以为直? 将军、马右夹毂主”。

就是说，根据这些史料，虽然“夹毂队”都是强悍而长武艺，然而他们也都是社会
地位比较低（所谓“寒人”）的人们。关于这样人物的传有《宋书》卷八十三（黄
回、宗越等）和《南齐书》卷三十（桓康、曹虎等），他们多半是国境地域（例如襄
阳、淮水流域等）的“寒人”。总之，与他们同样，统率“夹毂队”的来承道也是“寒
人”。然后，护儿的曾祖父移徙到了广陵。

瑑瑥 在今江苏东台南西部，姜堰、海安两市交界的溱东镇也有“青蒲”。《江苏省地图
册》（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０页。

瑑瑦 《宋书》卷三十九本传。

瑑瑧 《梁书》卷二十四《萧景传》。

瑑瑨 尤其是“伧”、“楚”是强悍而善战。“（黄）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与诸楚
子相结，屡为劫盗。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
快射手八百”（《宋书》卷八十三黄回传）、“（崔）慧景子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
楚善战”（《南齐书》卷五十一崔慧景传）。参看余嘉锡先生《释伧楚》（《余嘉锡论
学杂著》（中华书局１９７８））等。

瑑瑩 中村圭尔先生《东晋南朝における豫州、南豫州について》（《人文研究》５３ ２
２００１）。

瑒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瑒瑡瑘瑣 分见《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郢州条；司州、雍州条，“新化”之名很多。例
如，有司州安蛮左郡、东新安左郡，雍州蔡阳郡、怀化郡等。我认为“新化”就是
“新”教“化”的意思，这样名字比较多，例如，思归、归化等。这些都有“左郡”、
“宁蛮府领郡”中（《南齐书》雍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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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按《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三，郢州条：“汝南侯相，本沙羡土，晋末汝南郡民流
寓夏口，因立为汝南县”。

瑒瑣 《魏书》卷七上《孝文帝纪》。

瑒瑤 安定胡氏是北魏、北齐的外戚。参看《晋书》卷二十七《胡奋传》，《魏书》卷十三
《皇后胡氏传》、卷五十二《胡方回传》、同卷《胡叟传》、卷八十三外戚《胡国珍
传》，《北齐书》卷四十八《胡长仁传》。而且按《三国志》卷二十七《胡质传》，质
孩子胡威“卒于安定”，即这个寿春胡氏移住到安定。附加而言，我看安定胡氏
也移住到南阳、北魏豫州地域。西晋末期，同乡的安定席氏移徙到襄阳、南阳地
域。从这一事推测，我认为胡氏与席氏也一起移住。虽然有关这个问题的史料
不多，但《胡明相墓志》、《胡毛进墓志》（各各有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
编》２０９、２１２页）中，我们会看出仕宦北魏而追赠豫州刺史的人物。由于这个事
实，我推测安定胡氏与豫州之间有某种关系。还有关于安定和荆、雍州地区的
关系，《程虔墓志》（赵超先生前揭书３１页）：“（程虔）安定南阳白土人”。就是
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从安定郡来的流民的集积所之一。参看谭其骧先生《晋永
嘉丧乱后之民迁徙》（《燕京学报》１５１９３４，其后在《长水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收录）。

瑒瑥 关于南昌胡氏，安田先生以《宋书》卷五十《胡藩传》为根据而考察。按：这个胡
氏是宋朝元勋，但是，在元嘉后半期“门阀体制的固定化”显著，所以多半的元勋
“甘愿遭受将家（寒门）这个评价”，胡藩的诸子也“离门阀贵族社会和中央官界
疏远”，因对那个不满的抗拒而企图拥立刘义康（参看安田先生前揭书２５５页）。

并且陈连庆先生也说南昌的胡氏是“溪”中望族（《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４３页）。

瑒瑦 关于南阳胡氏，《梁书》卷四十六《胡僧佑传》：“胡僧祐字愿果，南阳冠军人。少
勇决，有武干。仕魏至银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二年归国，一频上封事，高祖器之，

拜假节、超武将军、文德主帅，使戍项城。城陷，复没于魏。”还有，关于与这个地
方邻接的颍川地区，《三国志》卷十一《管宁传》中，有“颍川胡昭”的人物，我们能
领会胡氏在颍川地区。并且由于卷六十二《胡综传》，与颍川邻接的汝南固始
（这个“固始”不是现在的河南固始，是河南临泉）也有胡氏居住。据同传，这个
固始胡氏移住江东，仕宦孙吴。

瑒瑧 关于寿春胡氏，以后详说。附加而言，由于《三国志》卷二十七《胡质传》，胡质是
“楚国寿春人”。

瑒瑨 按《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以胡丘生为“荒人”。

瑒瑩 附带说一下，南齐的“荒人”桓天生也援引北魏兵，相继发起叛乱。参看《南齐
书》卷五十七《魏虏传》、五十八《蛮传》等，或者《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南齐武
帝永明五年（４８７）一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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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魏书》卷八《世宗纪》。

瑓瑡 例如，按《魏书》本纪，正始四年（５０７）十二月淮阳太守安乐、明年正月颍川太守
王神念南叛。然后同年九月，郢州司马彭珍、治中督荣祖援引梁军而发动叛乱，

对这次叛乱，魏义阳三关戍主侯登、阳凤省等呼应，归顺梁朝。

瑓瑢瑓瑣 分见《魏书》卷六十一《田益宗传》、《薛怀吉传》。

瑓瑤 关于这次叛乱附加而言，悬瓠在所谓“汝颍之间”地域的中心。这个“汝颍之间”

是流民和亡命的集聚地。他们盘踞这个地方，北魏利用他们防卫南边地域（参
看拙稿《南北朝期国境地域社会の形成过程及びその实态》（《东洋史苑》６３
２００４）１０７—８页）。还有，在刘宋贾元友的上表文（收《宋书》卷八十六《刘勔传》）

中，有在南北朝之间去就不明的人们。这样，在政治上不安定的悬瓠，因种种的
理由（因战乱的社会动乱、从邻国的诱引），叛乱容易发起。总之，在南北朝期屡
次发生叛乱的理由是：一，社会上的理由（社会混乱、流动化）。二，政治地理上
的背景（国境地域）。这两种的要因复合反复而发起叛乱。

瑓瑥 西野先生《北魏の军制と南边》（《北陆史学》２５１９７６）。

瑓瑦 参看西野先生前揭论文《城民分布图》。

瑓瑧 参看唐长孺先生《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山居存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１００页、

西野先生前揭论文７页。

瑓瑨 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第２９４、３７１页。

瑓瑩 关于在北朝隋唐期的粟特人来到中国内地，参看荣新江先生《中古中国与外来
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第一章《胡人迁徙与聚落》。

瑔瑠 关于豫州胡氏，唐长孺先生使用“城豪”的“胡民”这个语句而说。但是，我不太
清楚唐先生的“胡民”是“胡人”还是“胡姓的人”。此外，如姚薇元、陈连庆两先
生所说“胡”姓是高车（姚先生前揭书９页、陈先生前揭书１７６页）或者西域人的
姓之一。然而，因为胡氏原来存在江淮地域，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断定胡氏是
从西域或北方来的人们。

瑔瑡 《魏书》卷十九下《元英传》。

瑔瑢 南朝的萧宝夤和陈伯之都是亡命到寿春。参看《魏书》卷五十九《萧宝夤传》。

瑔瑣 《魏书》卷七十二《裴叔业传》。

瑔瑤 《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十一月条。

瑔瑥 《陈书》卷三十一《任忠传》。

瑔瑦 例如：胡崇之（原来宋将，讨伐仇池时被俘北魏，其后再事旧主，于盱眙战死。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胡盛之（原来宋将，被抢劫北魏，其后再事旧主，于
谯附近活动。《宋书》卷五十刘《康祖传》）、胡景略（南齐建安（河南固始）戍主，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胡建兴（在义阳附近战斗的梁“小将”，《魏书》卷
六十一田《益宗传》）、胡智达（在北魏豫州城（悬瓠）东北设置了的梁将，《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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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一《源子恭传》）。

瑔瑧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百四十六襄阳府条所引《襄阳郡志》。

瑔瑨 有关这个问题，日本川本芳昭先生言及“蛮”、“汉”融合问题，说：“甚至六朝时
期，对于蛮汉，（六朝期的人们）明显地判别‘这是蛮，这是汉’是太困难了”（《魏
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汲古书院１９９８）４７９页）。

瑔瑩 附带说一下，杜氏也在豫州构筑了一个势力。按《宋书》卷八十七殷琰传，刘子
勋之乱时期，对宋豫州刺史殷琰与豫州豪族一起劝诱“同逆”的“土人”杜叔宝是
杜坦的孩子，即是“土豪乡望”的。

瑖瑠 安田先生前揭书３８６—３９０页。

瑖瑡 张琳先生《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的发展比较》（《武汉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５３ ２　２０００）２３页。

瑖瑢 我推测这个“乡里”不是扶风。对于从扶风到襄阳的行动，到底用“出”这个语句
呢？例如，《宋书》卷八十三《谭金传》说：“谭金、荒中伧人。在荒中时、与薛安都
有旧。后出新野居牛门村”。这个记述里，“出”表示从“荒”（应该是新野附近的
“荒”地）出来的情况。就是说，鲁氏的乡里也在襄阳附近。

瑖瑣瑖瑥 《宋书》卷七十四《鲁爽传》。

瑖瑤 《魏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瑖瑦 《宋书》卷七十七本传。

瑖瑧 《梁书》卷四十六本传。

瑖瑨 例如，张敬儿（南阳新野人）是“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虎，发无不中。南阳新野
风俗出骑射，而敬儿尤多膂力”（《南齐书》卷二十五本传）。此外，《宋书》卷八十
三的宗越（原来河南人，南阳叶县次门）、谭金（荒中伧人，居在新野牛门村）、武
念（新野三五门）、黄回（竟陵郡军人）也是类似人们。

瑖瑩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陈连庆先生前揭书２２２—２２３页。

瑘瑠 《宋书》卷九十七《蛮传》，荆雍州蛮条。

瑘瑡 依据陈先生的研究，谭氏也是蛮姓之一。参看陈先生前揭书２１０—２１１页。

瑘瑢 《魏书》卷三十八刁遵传。

瑘瑤 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多，史料也不少。例如，《南齐书》卷五十一《蛮传》：“除
督护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驷路为试守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宁朔将军田驴王（为试
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为试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蛮也”。参看吴永章先
生《湖北民族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９５—６页。

瑘瑥 我们会看出北来的家之外，原来居住在襄阳的豪族中，有与“蛮”关系的一族。

在《三国志》卷四十一有传的向朗（襄阳向氏）。他“督秭归、夷道、巫（山）、夷陵
四县軍民事。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而且西晋以后的三峡、建平、巴西地
域的蛮酋之姓中，“向”姓很多（参看《魏书》、《周书》、《宋书》、《南齐书》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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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朗所督的地方和蛮居住的地方大概一致。所以我认为襄阳向氏和蛮酋向氏
之间也有关系。附加而言，关于南北朝时期的襄阳向氏，也有这样的记述：“市
边富人姓向以见钱百万欲埤義宗，以妹適之”（《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即
他们是在襄阳的“富人”了。

瑘瑦 《南史》卷六十七《恩幸·周石珍传》。

瑘瑨 关于泉氏，参看谷川道雄先生《增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２２３—２２４页，中译本

１６６—１６７页。

瑘瑩 《周书》卷四十四本传。

瑝瑠 关于仇池，有李祖桓先生的《仇池国史》这个详细的研究，关于仇池的历史，我们
会大概把握。此外，考察南北朝“中间地带”的陈金凤先生发表《仇池立国久远
试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１６１９９８），有关仇池在南北朝之间，可能长久存
在这个原因考察了。但我的看法有一些不同。有关这个问题，另稿专论。

瑝瑡 此外，看《宋书》卷七十七《柳元景传》，从长安附近到襄阳附近的地方也有庞氏
之名。例如庞法起（刘宋略阳太守）、庞季明（刘宋后军外兵参军、定蛮长）等。

特别关于庞季明，他是“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的人物。还有同卷八十三《武念
传》云：“萧思话为雍州，遣土人庞道符统六門田，念为道符随身队主”。就是说，

这个庞氏是雍州地区的“土人”。更加，按安田先生前揭书２８４页，在《宋书》卷
八十七中有传，参加晋安王子勋的庞天生（刘宋汝南、颍川二郡太守）这个人物
是“寿阳地方的土著豪族”。这些诸庞氏的关系不清楚，但他们都是在国境地域
中西部的人物。

瑝瑢 《宋书》卷四十八《傅弘之传》。

瑝瑣 《魏书》卷一百一《獠传》。

瑝瑤 《魏书》卷十《孝庄帝纪》，永安二年闰月条。

瑝瑥 《尚书正义·禹贡》所引“王肃云”。

瑝瑦 《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獠条。

瑝瑧 有关史料很多，例如，《魏书》卷四十五《韦珍传》：“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
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荊州刺史。令（韦）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
入三百余里，至桐柏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凡所招降七万余户，

置郡县而还”。还有同卷四十一《源子恭传》“时叛蛮雷乱清受萧衍兖州刺史章
绶，入为寇掠，诸蛮从之，置立郡县。（源）子恭讨平之”等。

瑝瑨 关于“左郡”、“左县”的研究是比较多。有杨武泉先生《“蛮左”试释》（《江汉论
坛》１９８６ ３）、胡阿祥先生《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９０—

２９２页、日本河原正博先生《宋书州郡志に见える左郡、左县》（原载《白山史学》

１４１９６８，载《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１９８４））等。还有，现在我也
研讨着这个问题，据我看法，“左”这个文字也有“僻远”的意思。例如，魏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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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歌令吴质书》（《文选》卷四十二、《三国志》卷二十一吴质传所引《魏略》）

中，有如次一节：“足下所理僻左……”。对于这条唐人刘良加注释说：“谓质所
理僻左远路……”。就是说“僻左”和“远路”大略同义。更加立足于这样看法，
“左”也有“僻远”的意思。

瑝瑩 关于土断，参看安田先生前揭书第十章、第十一章。

 按《宋书》卷八十六《刘勔传》，对“淮西人”贾元友上表的议论中，对国境地域
的人们刘勔怀疑，另一方面“勔招荒人，邀击于许昌”。

 例如，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关于从东晋到南齐的时期，“寻而五胡逆乱，

二帝播迁，东晋洎于宋、齐，僻陋江左，苻、姚之与刘、石，窃据中原，事迹纠纷，难
可具纪”，还有有关梁末，“既而侯景构祸，台城沦陷，坟籍散逸，注记无遗，郡县
户口，不能详究”。

 以上，中译本《隋唐帝国形成史论》２７３—２７４页，原书３６１—３６２页。
（作者单位　日本 龙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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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言及九品中正制度的论述特征
福原启郎

前　　言

序魏晋时代，对九品中正制度的抨击渐渐增加。其论述主要见于

曹魏年代的夏侯玄，西晋的刘毅、卫瓘、李重等人的奏疏。此稿仅就夏

侯玄和刘毅两人的上疏，着重对比分析，按其结论，考察魏晋时代有关

对九品中正制度进行批判的特点。

一、夏侯玄的论述

夏侯玄的上疏，作于曹魏正始（２４０—２４９）前期，为答太傅司马懿之

下问所奏。原文载于《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尚传》，附玄传①。

夏侯玄文的论点，主要在于主张用人时必须明确其“上”（政府）

“下”（民间）的“分叙”（本分有别，职责分明），二者互不干犯②。属于
“下”的本分的“中正”是在乡里实施人才的品评及推举优秀人才，所以

乡官候补的“性”（“品行”）就是唯一的评判，定品的标准。而“才”（“才

能”）的评价定级，则是对“台阁”（政府尚书台）官僚考核，或是对“官长”

（各衙门长官）属官进行考察的内容。“台阁”最后统一“中正”“官长”两

边评价，依照其内容职掌任命和升贬。三方如此这般地各守其职，明确

责任，然后“内”“外”即“台阁”与“中正”“官长”携手合作，则人心安定，

选举公正。这就是夏侯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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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玄的奏疏，虽说属于批判，但并非是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彻底否

定，而是把原本以“才”为评价标准的中正的权限限定在性的水平，也就

是说，主张以限制中正权限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夏侯玄的提议对九

品中正制度本身不持否定态度，只停留在对中正权限的限制③。

二、刘毅的论述

在夏侯玄奏疏之后４０余年，西晋太康五年（２８４），或六年（２８５），刘

毅有感于冀州选举的纠葛，执笔上奏武帝，其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

族”，“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等语句颇为人知。

全篇由序论、本轮、结论组成，本轮又分为八条，分别为第一损至

第八损④。

他的奏疏思路宽广，但其主旨我们可从序论和与之相应的结论中

看得清楚。其理论框架是：先阐述选举问题中一般存在的人物评价的

困难（“三难”）和九品中正制度中中正的权限过大，再论及两者结合又

造成在官界结成朋党（第一损和第五损中言及），最后得出引起风气污

浊的结论。引起结成朋党和风气污浊之原因的“三难”和中正的权限过

大里，所谓“三难”是“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在九品中正制

度中判断品行时重要的是“人物难知”“爱憎难防”，因其问题的普遍性

而无法根绝，故唯有把否定中正权限的过大作为主要的论点推出前

台⑤。结论是提出废止以中正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度本身（继刘毅之

后，卫瓘和李重两者的议论除了废止九品中正制度，还主张以实行土断

的乡举里选为官吏录用制度将其取而代之）。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

知道刘毅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是把议论的焦点聚在九品中正制度中中正

权限过大这一点上了。

三、中正权限过大

魏晋时代中各种议论，前期以夏侯玄和刘毅两人为主，前者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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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的权限，后者是废止九品中正制度本身。结论虽不同，但是两者的

共同抨击对象中正的权限之过大却是一致的。而所谓权限多大的程

度，如同刘毅在其上疏的序论中写道“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

威福，夺天朝之权势”，可见所持有的权力是可以自由地对官吏候补者

生杀予夺，是对本来属于天子朝廷权限的侵夺。这也正是杨筠如对九

品中正制度的弊端所给予指出的⑥。那么缘何中正会有凌驾于皇帝或

朝廷以上的权威的呢？换言之，其弊端的根源何在呢？在这里，我们必

须注意到的一点是，中正缺乏一个可以对其权限加以制约的惩处制度

来作为补充手段⑦。

缺乏惩处制度是一个推举者对被推举者是否具有共同责任的问

题，在汉代，对推举者俨然有一个“选举不实”的刑罚规定，和中正同样

管理范围达到郡的太守，也能从史实中找到佐证⑧。然而，对中正却没

有这样的刑罚规定，夏侯玄在上疏中言及道：“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

罚，犹无益也”，刘毅也指出“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赏罚之防”（第四

损），又说“授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结论）。潘岳也有言

间接指出“进贤受赏，不进贤甘戮”云云⑨。我们要问：为什么对中正会

没有刑罚规定？

缺乏惩处制度作为制约手段，使我们想起《三国志》、《晋书》及六朝

正史的职官志，百官志之类的书中有关中正的记载只能找得到一处这

一事实瑏瑠。即是说，作为正式的官职从来未曾被认可。那么，为什么中

正作为官职没有被认可呢？

如果把权限的过大、缺乏惩处制约作为不认可的诸多原因中的几

个来考虑的话，我们就能摸索到一个关键的史实，就是说它在历史上并

非是由帝王赐予的权力。九品中正制度是在汉魏交替的动荡时期新设

置的选举制度，曾被期待为联结“上”（政府）“下”（民间）维系国家兴亡

的重要制度。即是将庶民中首领人物品评吸收为提拔地方官僚制度。

这个事实，也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川胜义雄关于六朝贵族理论的有

效性瑏瑡。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魏晋时代对于九品中正制度的一系

列奏疏，尤其是其中夏侯玄和刘毅两人的论述的最大特征是他们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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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触及到九品中正制度的本质。

四、结　　语

我们可以把魏晋时期的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的批评分成前期和后

期，正好位于分水岭处的就是刘毅的奏疏。

前期，也就是夏侯玄和刘毅两人的奏疏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中正

的权限过分之大，关于这点本报告以做了考察。

对此，后期的议论，即刘毅、卫瓘、李重的奏疏的重点，就转到了刘

毅逻辑结构中另一个重要部分，即风俗的污浊问题上来瑏瑢。

值得注目的是，还有一个潮流，是从刘毅奏疏到王沉的《释时论》，

葛洪的《抱朴子》，言及与官界结成朋党密不可分的“虚荣”，并以具体的

事例铺展开来。不过，《释时论》是间接地批判九品中正制度，及至《抱
朴子》就几乎未言及九品中正制度了。

到了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度虽仍存在，对其批评却几乎看不到了。

这说明，“资”乃至门第已成为定品的判断基准，中正的权限已经完全丧

失，其结果是，原本是对九品中正制度中权限过大引起的批评，也随之

烟消云散了，这一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注释：

① 参见拙稿《关于魏晋时代对九品中正制度的批判议论考察　译注篇》（《京都外
国语大学研究论丛》第五十九号，２００２年）。

② 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国志二，“州郡中正”）以及赵翼《廿二史札
记》（卷八，晋书，“九品中正”）中已经有言及。

③ 夏侯玄有如为猎取官职的活动等等当时选举的弊端来自“上”（政府）“下”（民
间）的互相干犯的看法。

④ 刘毅议论原本收载于《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以及《群书治要》卷三十，“晋
书”下，传，刘毅条。参见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三十五，刘毅“上疏请罢中正除
九品”。

⑤ 曹魏代关于“人物难知”刘劭写了《人物志》。有关“人物难知”，刘毅二分“所知
者”“所不知者”，考察了中正的问题。关于在官界结成朋党的记载在序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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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横越，威福擅行”），第一损（“务依党利”），第二损（“部党兴”），结论（“邪党得
肆”）。关于风气的污浊，“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天下言凶言凶，但争品位，

不闻推让，流俗之过，一至于此”（序论）“风俗污浊”（第四损）“毁风败俗”（结
论）。关于风气污浊的问题，西晋刘实在《崇让论》中论及了。

⑥ 参见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历史丛书第二集，二
十二，１９３０年）第三章“九品中正的利弊”的“中正的威权过大”。

⑦ 关于中正缺乏一个可以对其权限加以制约的惩处制度来作为补充手段在第四
损中论及。

⑧ 参见福井重雅《汉代官吏登用制度研究》（创文社，１９８８年）。

⑨ 潘岳《九品议》（《艺文类聚》卷五十二，治政部下，论政，议）。参见宫川尚志
《魏晋南朝的寒门和寒人》（收载于《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
会，１９５６年）。

瑏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国志二，“州郡中正”，“三国志无志，晋书宋书南
齐书北魏书各书虽有官志，而于中正一官，绝不及之”。六朝正史的官志中有关
中正的记载只能找得到 “正始元年十一月，罢郡中正”（《魏书》卷一一三，《官氏
志》）一条。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的沿革最早的记载在于《通典》选举典中。

瑏瑡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岩波书店，１９８２年）。参见拙稿《内藤湖南中
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收载于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河合
文化教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注１６。

瑏瑢 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５６年）中阐述了晋代刘毅、

卫瓘、李重、段灼、潘岳诸论述关于九品中正制度造成的实际弊端。
（作者单位　日本 京都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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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中正职权考略
张旭华

　　北魏王朝继承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但是又有所发展与创新。

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严耕望先生就指出北朝中正“有中央与地方之别，

且自北魏已然”①。据严氏考证，北魏时期的中正组织分为中央与地方

两个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分为州郡两级，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分

为州郡县三级。对于地方一系的中正组织及其职权，严文考论较详；而

对中央一系的州郡中正及其职权，严文论述稍简，唯有“州中正职在论

人，故有衡品之目，孝文时定氏族、拔贤俊，颇任赖之”等寥寥数语。因

此，北魏中央系统的州郡中正究有哪些职权？他们在选举实践中又发

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笔者过去曾发表《北

魏州中正在定姓族中的作用与地位》②一文，对北魏州中正在评定代人

姓族和汉族士族方面的作用与地位作了探讨，本文即欲在前文的基础

之上，对北魏中央中正的其他职权再作考察，既以弥补前阙，又期对北

魏州郡中正的职权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

指正。

一、品裁州郡，综覈人物

如众所知，自魏晋以降，州郡中正的任务就是品第人物，并以此作

为吏部铨选的依据。北魏时期不但继承了前代成法，而且又续有发展。

一般说来，在北魏前期，由于九品中正制还处在逐步恢复阶段，中央系

统的中正组织较为简约，设置欠广，加之地方中正组织刚刚建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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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系统的州郡中正，其在选举中

的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③。但是，自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和建立

门阀制度以后，九品中正制也逐渐成为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随

之而来的，州郡中正的职权不断扩大，其在选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在不

断增强。就史籍记载来看，中央所置州郡中正除了主持评定姓族之外，

还有以下三项职责：一是“品裁州郡，综覈人物”，亦即品第人物；二是制

定“方司格”和以“季月”参选；三是其他职责或临时性的任务。以下就

先论品第人物。

北魏时期，品第人物一直是州郡中正的重要职责之一。我们知道，

北魏在恢复九品中正制之后不久，就在“八国”及各州郡建立了大师、小

师制度。据《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

（天赐元年）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

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

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

《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４０４）条亦载：“十一月，魏主珪如

西宫，命宗室置宗师，八国置大师、小师，州郡亦各置师，以辨宗党，举才

行，如魏、晋中正之职。”依据上述，大师、小师制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

大师、小师制是道武帝拓跋珪于天赐元年（４０４）创置的一种选官制度，

而且是借鉴、效仿当时的九品中正制度而来。第二，大师、小师的组织

形式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京畿附近的“八国”设立大师、小师；二是在
“八国”以外的各州郡设置师；三是在拓跋宗室设置宗师。第三，大师、

小师、师和宗师的职责是“辨别宗党，品举人才”，颇类似于州郡中正之

职，故魏收迳称“比今之中正也”。这表明自北魏恢复九品中正制伊始，

州郡中正的职责就是品第人物，荐举人才，以致仿效这一制度的大师、

小师制亦全盘照搬，加以复制。另据《魏书》卷四五《韦崇传》载：“高

祖……迁洛，以崇为司州中正……复为河南邑中正。崇频居衡品，以平

直见称。”又《通典》卷一六《选举四》载清河王元怿上表论选举事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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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正以来，暨于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

乡国，才德允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覈人物。”可见自北魏恢复

九品中正制以迄于太和之时，“品裁州郡，综覈人物”一直是州郡中正的

重要职权之一。

州郡中正所定士人品第，主要是为吏部选官提供依据。《通典》卷

一六《选举四》载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上表有云：

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

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

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划

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

《魏书》卷六六《崔亮传》载其孝明帝时答刘景安书亦称：

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

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

元怿、崔亮所言，大体揭示了北魏前期吏部铨选的过程。对于中正所定

之品，史籍中也有不同的称呼。若以门阀等第论之，可称之为“门品”。

如孝文帝时李冲曾说：“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

诏？”④元怿论选举表也说：“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

恒。”⑤均是将中正品第称为“门品”之例。若以仕宦清浊衡之，则有清

品、清第之名。如宣武帝时张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

使预在清品”⑥。李彪“家世寒微”，孝文帝称其“宿非清第，本阙华资”，

“然识性严聪，颇堪时用”⑦。清品之下，又有凡品、下品之目。如李冲

弹劾李彪曰：“彪昔于凡品，特以才举，等望清华，司文东观。”⑧崔亮制

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

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⑨。此外，复有高第、中第、寒

地（第）等不同名目，也均与中正品第有关。如宋弁为定州大中正，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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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李彪“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及郭祚为吏部尚书，“彪为子

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即寒地）处之”瑏瑠。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清定流品，制定“三清九流”和“勋品流外”之

制瑏瑡，也与上品、下品有着密切关系。其时所定“三清九流”之官，皆是

鲜卑勋贵、汉族高门的起家官和迁转官，并且例由获得中正品第二品者

担任。孝文帝在定代人姓族诏书即说，鲜卑勋臣八姓“皆太祖以降，勋

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

姓”瑏瑢。所谓“灼然可知”一语，就是套用晋代“灼然二品”的语式，用来

表彰勋臣八姓功勋卓著，世居高位，故而诏令其家族一同汉族四姓，列

于上品二品，世代充当清官。与此同时，孝文帝又将“勋品流外”官分为

七等，并公开宣称：“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

官，复有七等。”瑏瑣孝文帝之所以将“小人之官”分为七等，正是由于除去

上品二品之外，中正品第中尚有三至九品这七等的缘故。因此，当孝文

帝清定流品之后，凡“三清九流”之官皆以上品二品之人充当，而七等
“勋品流外”官则以处于下品的“小人”寒人担任，致使清浊有别，士

庶分明。

另外，关于北魏地方中正品第人物，严耕望先生曾有论列，兹再就

北魏墓志所见聊举数例：如献文帝时皇甫? 为泾州州都，《墓志》称其
“诠才举第，称允群望，平直之选，歌声满路”瑏瑤。孝明帝时元悦为司州

牧，辟召元瞻为司州州都，“委以选事”，使之“铨定乡品”，“区别人物，泾

渭斯叙”瑏瑥。又寇偘为河南邑中正，“品镜惟允，彝伦载叙”瑏瑦；寇胤哲为

汝北郡中正，“才同鸾割，品物斯衷”瑏瑧。诚然，墓志所言难免溢美之词，

但是地方中正的职责也是“铨定乡品”，“区别人物”，与中央所置中正完

全相同，则于此可以概见。

二、制定“方司格”与“季月”参选

魏晋时期，由于吏部铨选注重门第，因而负责考察、记录家世也是

中正的重要职权之一。但是在北魏建国初期，由于拓跋统治者内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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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拓跋勋贵和汉族门阀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尖锐的

矛盾，所以直到太武帝统治时期，北魏一直是姓族未定，士庶不分。如

其时清河大族、冀州大中正崔浩企图“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瑏瑨，却由此

招致拓跋贵族的猜忌和怨恨，终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名而被杀，就是

大家熟知的事例。不过，为了笼络汉族士人，北魏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措

施。如献文帝天安元年（４６６）建立乡学，“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

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瑏瑩。又时人将郡功曹称为“乡选高

第”瑐瑠，非豪族子弟无以任之。所谓“高第”、“中第”，当是区分门品高下

亦即门户等级的名目，而且很可能与中正品评有关。但是，直到孝文帝

即位，由于北魏尚未评定姓族和建立门阀制度，所以一直也未见到以门

第高卑作为吏部铨选依据的正式规定。

太和十九年（４９５）评定姓族，孝文帝始命各郡中正制定“举选格”，

或曰“方司格”，藉以辨别姓族高卑，俾助选举。《新唐书》卷一九九《儒

学·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曰：

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格，名

曰“方司格”。

所谓“举选格”和“方司格”，“举选”意指中正所列上之姓族次第以为吏

部铨选时的依准；“方司”之“方”，论者或以为“盖方舆、方国之‘方’，‘方

司’意为各地之主者，故‘方司格’之为名，正表明此格规定的姓、族等

次，乃是由各‘方’（郡）中正所拟定的”瑐瑡。另外，关于太和中所制“方司

格”的性质、式样与内容，周一良先生曾有精详考论，他说：“隋志所载北

朝谱牒很少……《史通·书志篇》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
《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殿

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有《后魏方司

格》一卷。……方思与方司未详孰是，但从卷帙之少可以推知，这是把

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排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类似唐代的氏

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谱族谱。”瑐瑢据此，“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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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属于“谱牒之作”，是一种按照门第高低排列的姓族名册，与南朝“百

家谱”的作用差不多。唐长孺先生也指出，太和中所制“方司格”，就是
“由诸郡中正列上于州大中正，上申吏部”，作为评定“四海大姓”和吏部

铨选的依据瑐瑣。由此可见，孝文帝诏令诸郡中正所列“举选格”亦即“方

司格”，其主旨就在于依据门阀等第高卑，区别姓、族次第，藉以作为吏

部铨选时的依据。自此以后，中正据门第以定品，吏部据门第以选官，

所谓选贤任能已完全流为空谈。《魏书》卷八《世宗纪》载正始二年
（５０５）四月乙丑诏曰：

任贤明治，自昔通规，宣风赞务，实唯多士。而中正所铨，

但存门第，吏部彞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

同书卷六六《崔亮传》载孝明帝时司空谘议刘景安与崔亮书亦称：“立中

正不辨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在这种情况下，九品中正制已经完全

门阀化了，并且成为汉族士族和拓跋勋贵控制选举的政治工具。

北魏太和年间，随着九品中正制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完善，孝文帝又

诏令州郡中正可以直接参与吏部铨选，以致中正的职权范围更形扩大，

权力亦日趋加重。据《魏书》卷七《高祖纪下》太和十六年（４９２）七月壬

戌诏曰：

王者设官分职，垂拱责成，振纲举纲，众目斯理。朕德谢

知人，岂能一见鉴识，徒乖为君委授之义。自今选举，每以季

月，本曹与吏部铨简。

诏书所称“本曹”，其意不甚明晰。《通典》卷一四《选举二》曰：

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

杜佑所言当有依据，且文意较胜。所谓“季月”，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

·３０５ ·

北魏中正职权考略



末月，即农历三、六、九、十二月，亦称季春、季夏、季秋、季冬。可见从太

和十六年七月开始，孝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选举，特下诏州郡中正“每以

季月”参与吏部“铨简”，即每年定期与吏部官员共同商讨铨选任官之

事，此后遂为定制。这样一来，州郡中正就由过去单纯地“品裁州郡，综

覈人物”，发展到可以直接参与吏部铨选，其职权范围明显扩大了。毫

无疑问，壬戌诏书的规定，不仅使州郡中正的权力大为加重，而且在吏

部铨选时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三、其他职责或临时性任务

北魏时期，中央系统的州郡中正除了上述职权外，还有一些职责也

值得关注：

一是荐举人才。据《通典》卷一四《选举二》载：“初，崔浩为冀州大

中正，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牧守。”《北史》卷二一
《崔浩传》亦载：“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

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似北魏前

期州大中正可以自行荐举人才，且范围不限于本州。及至孝文帝即位，

亦时有荐举人才之诏。如《魏书》卷七《高祖纪下》太和二十年（４９６）三

月丁丑条曰：“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

授以令长。”卷四三《房法寿传》，房千秋“迁司空谘议，齐州大中正。高

祖临朝，令诸州中正各举所知。千秋与幽州中正阳尼各举其子。”以上

均是州中正临时性的任务，有似察举之特科。但到北魏末期，由州郡中

正荐举人才之事则不复见。

二是临时委任州府僚吏。《魏书》卷二七《穆亮传》：“于时复置司

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须立中正以定其选。……’尚书陆叡

举亮为司州大中正。”依照常例，司州属佐应由司州牧自行辟用，非由中

央中正委任。但是司州始立，诸事待兴，故司州大中正亦可临时推举州

府僚吏，以备筹建州府及迎接州牧事宜。这与西晋时“刺史初临州，大

中正选州里才业高者兼主簿、从事，迎刺史”瑐瑤，颇为相类。当然，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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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牧人选已定，司州僚吏则由地方系统的州都举荐，而无须由中央系统

的州大中正委任。如同卷《穆弼传》又载：“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为国

子助教。……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高祖谓禧曰：‘朕与卿作州都，举

一主簿。’即命弼谒之。”可见在特殊情况下，州大中正可以临时推举州

府僚吏，暂且代行州都之权。

三是在朝廷“议谥”的过程中，郡中正应提供去世官吏的“行状”，以

备朝廷定谥时的参考依据。如《魏书》卷六八《甄琛传》载其孝明帝正光

五年（５２４）卒，吏部尚书袁翻奏议谥之法曰：“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

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

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

正坐如博士。”可见朝廷重要官员去世之后，所属机构要向大鸿胪报告，

由大鸿胪移文本郡大中正，“条其功过行迹”，以为“行状”，然后呈送公

府，交由太常寺所属诸博士评议为“谥”列上。如“谥”不如法，则罪博

士；“行状”失实，则罪中正。关于行状的格式与内容，《魏书》卷四一《源

怀传》载其正始三年（５０６）卒，吏部尚书卢昶上奏称：“太常寺议谥曰，怀

体尚宽柔，器操平正，依谥法，柔直考终曰‘靖’，宜谥靖公。司徒府议，

怀作牧陕西，民余惠化，入总端? ，朝列归仁，依谥法，布德执义曰‘穆’，

宜谥穆公。二谥不同。”诏曰：“府、寺所执，并不克允，爱民好与曰‘惠’，

可谥惠公。”就以上太常寺、司徒府所议二“谥”来看，所谓“体尚宽柔，器

操平正”，似乎更接近于中正所作之“状”；而“作牧陕西，民余惠化，入总

端? ，朝列归仁”，则更像是中正所作之“行状”。换言之，状是中正对乡

闾士人的道德才性所作的总评语，抽象而简要；行状则是对已故官吏的
“行迹功过”所作的总评价，具体而平实。由于“行迹”也包括逝者的道

德表现与行为操守，与状的内容有相近处，因此中正所作“行状”，自然

也蕴含有“状”的影子。另外，从议谥的程序看，由郡中正对逝者进行考

查并条其“行状”，再交由太常所部博士进行议谥，也与吏部铨选的程序

大体相同。

四是魏末有行台之制，本为军事目的而设，辖区大小无定制，但诸

行台长官可在辖区内设置中正，依据品第，选授武官。如《魏书》卷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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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朱彦伯传》，弟仲远，孝庄初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徐州刺史、三徐

州大行台，上言曰：“将统参佐，人数不足，事须在道更仆以充其员。窃

见比来行台采募者，皆得权立中正，在军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权

济军要。”诏从之，“于是随意补授，肆意聚敛”。《北史》卷四八本传“权

济军要”下有“若立第亦爽，关京之日，任有司裁夺”数语。可见魏末各

行台皆可随机设置中正，“在军定第，斟酌授官”，但对于中正推荐之官，

中央尚有最后裁夺之权瑐瑥。

五是北魏后期，朝政稍衰，窃冒军功者众，州中正还负有考查军功、

订正勋簿和防止窃名假冒等责任。如《魏书》卷七六《卢同传》载其孝明

帝时上奏称：“自迁都以来，戎车屡捷，所以征勋转多，叙不可尽者，良由

岁久生奸，积年长伪，巧吏阶缘，偷增遂甚。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

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立格酬叙，以三年为断，

其职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铨除；实官及外号，随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

申，立功者劝，事不经久，侥幸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

限。”肃宗“诏复依行”。卢同建议酬叙军勋应以三年为限，凡限内应铨

除者，悉令随才除官。大约“铨除”授官由吏部负责，而考察“勋簿”真伪

则归之于中正，所以中正对“偷阶冒名、改换勋簿”的现象也负有重要责

任。但州无中正者，则无法保障酬赏军勋不出乖舛，故而不在此限。

六是主持清议。北魏中正是否主持清议，史无明文。《魏书》卷九
《肃宗纪》载孝明帝元诩崩，皇太后诏曰：“清议禁锢，亦悉蠲除。”明确提

到解除“清议禁锢”，或是当时确有招致中正清议处罚者，故而朝廷特诏

予以免除。此外，卷四《世祖纪上》载明元帝崩，拓跋焘即皇帝位，“于是

除禁锢”。卷二四《崔玄伯传附族人崔敝传》称，“正光中，普释禁锢”。

这里的“禁锢”似亦均指“清议禁锢”。又卷五九《萧宝夤传》载其正光四

年（５２３）上表论考课事云：“臣闻《尧典》有黜陟之文，《周书》有考绩之

法，虽其源难得而寻，然条流抑亦可知矣。大较在于官人用才，审于所

莅；练迹校名，验于虚实。岂不以臧否得之余论，优劣著于历试乎？既

声穷于月旦，品定于黄纸，用效于名辈，事彰于台阁，则赏罚之途，差有

商准；用舍之宜，非无依据。”所谓“声穷于月旦，品定于黄纸”，亦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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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犹有清议之一证。

四、北魏中正职权的衰落

综上所述，自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随着北魏封建化的不断加深，

北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也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在此基础上，州郡中正的

职权不断扩大，其在选举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在不断加强。但是，到

了北魏末季，由于选举制度日益腐败，中正职权已逐渐呈现出衰

落之势。

首先，原来制定的一些选举措施遭到破坏，无法实行。如孝文帝时

规定的州郡中正每以“季月铨简”之制，到孝明帝时已破坏无遗，成为一

纸空文。其时吏部尚书崔亮与刘景安书即云：“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

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

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瑐瑦可见下迄孝明之世，中央选举业已“专归尚

书”，州郡中正已不再参与“吏部简铨”了。与此同时，太和中各郡中正

所上之“方司格”，也逐渐为崔亮所制定之“停年格”所取代。盖因其时

官职升迁“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瑐瑧，所以区别姓族、门第

已无其必要。

其次，中正人选日益混杂，致使九品中正制日益滥恶。《通典》卷一

四《选举二》曰：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

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则阙而不置。当时称为

简当，颇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

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铨覈之权，而选叙颓紊。

所谓“蕃落庸鄙，操铨覈之权”，在史籍中也可得到印证。据《魏书》卷九

三《恩幸传》载，那些出身寒微而获当朝宠幸者，无不诈称士流，以跻身

于州郡中正行列。如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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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雍州大中正”。茹皓旧吴人，起自细微，“既官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

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又赵邕“自云南阳人”，

先后为南阳中正、荆州大中正。侯刚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于鼎
肴，进饪出入”，遂为恒州大中正。这些“佞幸小人”只知弄权邀宠，而不

知品第人物、区别士庶为何物。史载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州大

中正，而不能甄别士庶也”，就是著例。

不仅如此，除了上述恩幸之人得以选为州郡中正外，就连宦官之流

也可以担任“该鉴氏族，辩照人伦”、“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瑐瑨的中正之
职。据《魏书》卷九四《阉官传》载：宦官杨范得为华州大中正，成轨得为

燕州大中正，平季得为幽州大中正、寻摄燕、安、平、营中正，封津得为冀

州大中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来，由于恩幸、宦官之流竞相
担任州郡中正之职，遂使北魏的九品中正制日益滥恶，不能有效地发挥

其维护门阀制度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正职权日趋衰落，也就成为

势所必然。

注释：

① 见严耕望《北朝政府地方属佐制度考》之《州都与郡县中正》一节，文载前中央研
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１９４８年。

② 拙文载《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③ 参拙作《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及其意义》，载《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
第５期。现已收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④ 《魏书》卷六十《韩显宗传》。

⑤ 《通典》卷一六《选举四》。

⑥ 《魏书》卷六四《张彞传》。

⑦⑧瑏瑠 《魏书》卷六二《李彪传》。

⑨ 《魏书》卷六六《崔亮传》。

瑏瑡 拙作：《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现
已收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瑏瑢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瑏瑣 《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瑏瑤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四《皇甫? 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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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图版一三〇《元瞻墓
志》。

瑏瑦 同上引书，图版二五六之二《寇偘墓志》。

瑏瑧 同上引书，图版三五五之二《魏故汝北郡中正寇君（胤哲）墓志》。

瑏瑨 《魏书》卷四七《卢玄传》。

瑏瑩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瑐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瑐瑡 楼劲：《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太和年间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的若干
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０页及注。

瑐瑢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９页。

瑐瑣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版，第８８页。

瑐瑤 《通典》卷三二注引刘毅上表。

瑐瑥 参周一良《北朝之中正》，载《魏晋南北朝札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６６—

３６７页。

瑐瑦瑐瑧 《魏书》卷六六《崔亮传》。

瑐瑨 《通典》卷一六《选举四》引清河王元怿上表。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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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汉异同与士大夫的社会平衡机制
马　彪

　　牟发松教授曾在题为《汉唐异同论》①的大作中，精彩地论述了汉

唐两大盛世异同的时代大课题。这里我想在牟教授所论的基础之上，

再上溯一些，谈谈汉代二元社会与秦代一元社会在结构上的异同，并进

而探讨汉代士大夫阶层所具有之社会平衡机制的问题，以就教于大方

之家。

一、秦汉社会结构的异同

战国时期氏族宗法制社会瓦解之后，逐渐出现了秦汉时期可称之
为“君权扩大”与“平民发展”这两大基本时代特征②（汉代文人不断讨
论的“君统”、“宗统”现象即由此产生）。秦始皇建立史无前例的皇帝制

代表了前者，汉高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皇帝的登基可谓第二
特征的表现。这是秦汉社会宏观发展的共性。

然而，这两大社会结构又是相互矛盾的，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以秦朝而论，统治者顺应“君权扩大”这一时代趋势，建立了专制集权国

家，这是秦朝成功的一面；但秦始皇没有顺应“平民发展”的另一时代趋

势，反而倒行逆施地排斥、镇压平民阶层（抑制商人、镇压儒生、禁止游
侠属此），最终引起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平民暴动。我认为这是秦所以速

亡的最重要原因。

汉朝则不同，“布衣皇帝”率领“布衣将相”③于马上得天下之后，

又听从陆贾、叔孙通谏言，明白了秦朝压制儒生之弊。特别是到了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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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期，汉朝统治者终于认识了顺应“平民发展”时势的重要性，开始了

一手抓专制君权（打击诸侯王、建设内外朝政属此），一手搞平民社会建

设（明经取士、起用商人、放任游侠属此）。如此，汉代社会出现了不同

于秦代单纯重视君主集权那种强调一元社会结构的，君权社会与平民

社会共存的新形式的二元结构。我认为，这就是汉代与秦代最大的不

同，也是汉朝皇帝比秦朝皇帝高明的地方。

二、二元结构社会势力的对立与合作

在秦汉时期，所谓君权势力主要是统治者，包括皇帝、诸侯王、外

戚、宦官等；所谓平民势力主要是被统治者，包括“素封”商人、尊崇“素

王”孔子的儒生、“布衣游侠”④和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在这两部分人

中，我没有提到士大夫官僚，因为我认为很难把他们归于君权势力（他

们在汉末针对朝廷腐败而殊死搏斗，此时他们代表了平民利益），也很

难说他们属于平民势力（他们中不仅有人高官厚禄，而且往往是君权势

力的智囊团和具体管理层），他们是处在两大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层。

关于中介层的结构特征，我将在下一节予以专题论述。

这种二元社会的结构成分在《史》《汉》《后汉书》的记传中有着明显

的反映：前者如《皇帝纪》、《皇后纪》、《诸侯王纪》、《外戚传》、《宦者传》

等，后者如《货殖列传》、《儒林列传》、《游侠列传》等，关于中介层的士大

夫除了单入列传之外，又往往与《儒林列传》、《循吏传》、《党锢传》有重

叠，这正反映了这一社会层所具有的中介特性。

君权结构与平民结构是相互矛盾对立的，至少在武帝之前，秦汉统

治者对于是否承认一部分平民（即非单纯劳力者）合法社会身份的问题
（这种现象用谷川先生的“共同体”理论⑤来解释的话，即是否接纳某些

人为共同体成员的问题）上，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国策；对平民主要是

采取了排斥、打击等对立的方式⑥。这种做法最早来自秦始皇听信韩

非的灭“五蠹”之策⑦，秦朝打击商人、排斥儒生和游侠都是由此而来

的。总之，秦始皇把自己的国家共同体成员，简单地设定为皇帝＋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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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者（“黔首”、“十伍”）的单一格局：战国以来曾经作为时代趋势而

蓬勃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被人为地简化为单纯的劳力者阶级。这一特

点在最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也有着同样的反映⑧。所以，我认为社会

结构上人为所致的严重缺陷正是造成秦速亡的重要原因。武帝以前的

汉朝统治者，虽然对商人在身份上予以排斥，但在当时经济放任国策的

形势下，商人作为民间势力至少在经济上有着长足的发展；另外，统治

者虽未重用但已重视儒生，至少但已不再进行压制，这就使其得以在民

间和平地成长。

说到君权与平民两大势力的合作，则主要是从武帝时期开始的：废
“商贾之律”，开“明经取士”之途，为以往作为民间势力的商人与儒生敞

开了出入政界的大门。汉朝统治者终于将国家共同体社会定位于君权

社会与平民社会之二元结构。后来虽中经王莽再度滥用君权专制而误

国的短暂时期，但汉朝的国家共同体结构的建立毕竟顺应了秦汉以来

的两大历史大趋势，所以才有了长达三百余年盛世的持久发展。

然而，究竟汉代君权与平民二元共同体势力是如何在对立之中进

行合作，协调互补的呢？这其中是否存在有一种社会原理呢？我在最

近的一篇论文⑨中提出有一种所谓汉代二元社会结构平衡原理的存

在，认为作为君权统治者谁能把握好这一社会平衡的度，谁就能够维持

长治久安；相反，如果掌握不好这一平衡的话，即使再有功绩也不免垮

台的结局。下面我想进一步谈谈汉代社会二元结构平衡原理中一个关

键问题，即汉代士大夫所具有之社会平衡机制的问题。

三、士大夫社会层的平衡机制

士人是战国贵族的下层、民众的上层，长期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

至秦代，士人在“儒以文乱法”瑏瑠的偏见下，被排斥在国家共同体之外，

更成为纯粹的民间势力。汉高祖刘邦虽然开始下马“治天下”，但在武

帝之前的士人仍然仅仅属于民间社会的普通一员。

直至西汉中期，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瑏瑡，“罢黜百家，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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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起用士人为官，中国才第一次出现了士大夫这样即使在世界历

史上也是极富特色的崭新阶层瑏瑢。这一阶层以读书 做官 致富的手段

开辟了一条由平民上升为贵族的通道，同时也架起了民间基层通向中

央朝廷的桥梁。汉代所形成的这种新型君权与平民关系，迥异于秦朝

那种下层官吏与朝廷皇帝、中央官僚之间单纯的从属关系瑏瑣。从此，中

国的国家管理机构一直是在以官僚上下级关系为表，同时又以士大夫

平衡调节机制为里的系统中运转的。

所谓士大夫的平衡调节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指他们那种具有沟通

君主与平民这汉代的两大社会的机能：他们既是下层平民的代表，又是

朝廷皇帝的依靠力量。这是一种沟通两端的中介社会层：

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否认贵贱血缘差别的社会层，所以它可以最大

限度地代表平民。在身份上，普通劳动者、商人可以读书做官（樵夫朱

买臣官至郡守，世代农夫出身的匡衡位至宰相），士大夫亦可以与游侠

为伍，下野去做隐士。在社会舆论功能上，贤良文学的进言制度可以弥

补地方上计制之不足，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如“盐铁会议”）；太学、郡

国学、私学的学生可以和朝野士人相互声援，左右朝政（如“党锢之争”

中的声援党人）；在野士人或下野士大夫可以自由评论时势人品（如乡

村的“月旦评”）。

第二、因为士大夫社会层具有一条以学问为标准来判断能力优劣

的晋升门径，致使他们永远是文化素养最高的国家管理人材。所以他

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既能受到君主信任，又能制约朝政的强大势力
（东汉时期儒者在官僚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４０％以上，最终形成强大

的士大夫“清流”势力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三、在儒家道德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层是以伦理道德为

吐故纳新原则的，所以这一社会层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政治生命力（东汉

末他们虽与朝廷腐败势力斗争到最后同归于尽，但在那之后他们又在

新的朝廷中获得再生）。

总之，吸收平民各阶层成分，代表民间势力取得统治者的信任，成

为国家管理层的中坚力量，成为沟通汉代君权、平民两大新兴社会的通

·３１５ ·

论秦汉异同与士大夫的社会平衡机制



道，从而维持了社会结构的平衡稳定。这就是我所强调的士大夫阶层

能够使二元结构社会在对立中达到平衡的调节机制，也是汉代不同于

秦代，而胜于秦代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汉朝能够产生举世瞩目之汉民

族、汉文化的根本原理。无论如何，对于汤因比所指出全人类２６种文

明圈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不断的现象，如果论其原因的话，我想上述这

种在西方未曾有过的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机制是不能忽视的关键，而秦

汉这个产生士大夫的阶段无疑更当是关键之关键。

四、余　　论

最后，我想从秦汉史研究的角度强调几点：

第一，以往我们多从“汉承秦制”着眼，比较注重秦汉在制度史上的

承续性；然而若从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组织变迁之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我

们会发现汉代与秦代又是那样的不同。

第二，客观地陈述历史并不是说可以忽略对历史人物，特别是统治

者之主观作用的研究。对于秦汉各代皇帝因其主观判断的不同而给于

当时历史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做出精神史上的研究。

第三，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只有人与人的斗争，更多的是合作与和

平；从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共同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应该成为秦汉史

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四，秦汉时期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时代原理到底何在？这是个重

大的课题。秦汉的大原理、汉不同于秦的小原理、两汉异同的原理、新

莽及汉末的原理等等，都还不能说已经搞清楚了。

今天由于时间所限，我仅仅谈到自己对秦汉社会结构的异同，以及

汉代所形成的一种士大夫社会平衡机制原理的看法而已。敬请到场的

各位学者批评指正。谢谢。

注释：

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第３６卷、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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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内藤湖南在论述战国秦汉的时代趋势时，概括了顾炎武的观点，指出：“作为战
国时代的特殊现象，应当注意的是，随着世禄之家的灭亡，君权得以扩大与平民
得以发展的现象。”（《内藤湖南全集》十卷一四六页《支那上古史》第七章；译文
亦可参见夏应元译著《中国史通论》上ｐ１４０）这里所强调的那种战国世禄氏族瓦
解所引发的“君权扩大”与“平民发展”这两大时代新趋势，其实也正反映了秦汉
时期最有时代特色之君主贵族与平民阶层这两大基本社会结构的形成。

③ 继赵翼汉初“布衣将相”（《廿二史箚记》）的著名论断之后，唐赞功吾师又进而提
出了汉初“布衣皇帝”的明见（《中国史研究》《汉初“布衣将相”浅论》１９８４年
第１期）。

④ 关于游侠在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参见东晋次先生《汉代任侠论》
（一）（二），《三重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第５１、５２卷。

⑤ 谷川先生史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他重视对社会人际关系及社会组织结构的研
究，具体说即他的共同体理论。所谓“共同体”，即以人群划分的社会组织，包括
“豪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
等。他在《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日本国国书刊行会１９７６年初版）的中文版
序言中谈到自己的共同体理论时说：“拙论并非单纯关于六朝时代社会结构的
立论。如本书第一编的两篇论文中所表达的那样，这是出于如何以中国固有的
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的动机所提出的一种假说。”（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
与共同体》、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中文版自序”ｐ９）

⑥ 秦汉统治者在是否接受“素封”为国家共同体成员的政策上，是有个变化过程
的。我正是在对此过程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秦朝统治者在对待民间势力问题上
有着主观判断上的重大失误之结论的。参见拙著《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
店２００２年版）第二章《素封社会势力的发展及其特征》。

⑦ 韩非在自己所设想的新社会结构中，首先要排除的“五蠹”包括：儒生、纵横家、

游侠、逃避徭役者、商人等。曰：“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
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非子·五蠹》）其
实，被他列为“五蠹”者，无一不是战国时期崛起的平民层。秦始皇接受并实践
了韩非这种极端的法家思想，亦可谓“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⑧ 去年公布的部分《里耶秦简》的内容为我们进一步明了秦朝这种单一社会结构
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材料。我统计了简文中所有人的称谓后，发现在那些地方
官府的文书档案中出现的人物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类：Ａ官吏：“司空”“司马”
“守”“尉”“丞”“令”“史”“厨”“邮”“田官”“吏”“啬夫”等；Ｂ平民：“黔首”“士五
（伍）”“上造”“越人”；Ｃ士兵、刑徒：“兵”“卒”“徒”“隶”“臣”“妾”“城旦”“舂”“鬼
薪”“白粲”“司寇”等。相比之下，平民的称谓显得极为单调（实际上出现的频度
也很低），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社会结构中平民层的萎缩。而究其原因，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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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是出自于统治者主观上的人为压制所致。

⑨ 参见《东洋史苑》第６４号《秦漢時代の素封についての考察》（下）。

瑏瑠 《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
则乱法。”

瑏瑡 关于董仲舒向汉武帝所献“天人三策”，以往学者多注重其中为统治者提供思想
武器的一方面，而我则认为董仲舒的“三策”其实包括了“三论”与“三求”。即他
在每向武帝提供一种思想理论的同时，又都在替民间士人向统治者提出一项入
仕的要求。正是这种平民士人可以直接与君主对话的历史环境，酿造了后来延
续两千余年的士大夫社会阶层，以及迄今不衰的士大夫传统（参见拙作《试论汉
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后改题收入《秦汉豪族社会研
究》，中国书店２００２年版）。

瑏瑢 在英语中没有“士大夫”一词，相应的译文有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学者 官员）、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学者 官僚）、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ａｎｄ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ｍ（文人 官员）等。可见英
语国家是不存在士大夫的（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第一章）。也就
是说士大夫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层，研究这一社会层的机制无疑有助于
对中国社会历史特征的探讨。

瑏瑣 西方学者往往用中国官僚制度的上下级从属关系来否定士大夫的社会积极作
用。如马克斯·韦伯在其大作《经济与社会》的所谓中国“家产官僚制”理论中，

认为在中国国家是权力的唯一存在场所，官僚不过是君主的从属物而已。对
此，谷川道雄先生曾作出过分析和批判，他说：“官吏不是单纯作为天子手足的
行政官，他们必须是辅佐天子的贤者，而且必须是颇具地方乡党社会威望的有
德者。当然，始终作为天子手足的官吏，在现实中也是存在并相当活跃的，不过
他们是中国官人的变则形象，往往是被藐视排斥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
体》第２编、第４章、第３节《对中国官僚制的认识方法》ｐ１７８—１８０）

（作者单位　日本 国立山口大学人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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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
张学锋

一、象山王氏家族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南京市博物馆在北郊象山（又称人台山）先

后发掘了１１座墓葬（图一）①，据出土墓志，确定该墓地为东晋贵族琅

邪王氏王正之子王彬一支的家族墓地。

图一　象山王氏家族墓地平面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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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王氏家族墓地的发掘清理，为六朝考古及历史研究提供了极

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尤其是１号至７号墓的资料，成为上世纪末出版的

罗宗真《六朝考古》、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这两大著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对１号墓到１０号墓进行综合介绍的则有《江苏考

古五十年》的相关章节③。除了考古学上的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研究

外，在世家大族家族墓地的排葬、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南渡后琅邪郡

临沂县的侨置地望，及书法艺术等问题的探讨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后者的研究上，出土的墓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料依据（见前图）。

１１座墓葬中，有８座墓葬共出土了墓志１１方（表一）。其中，１９７２
年以前发表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丹虎墓志、王闽之墓志和夏金虎墓志

被收进《南京出土六朝墓志》④，此后又为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所收⑤。

表一　象山王氏家族墓出土墓志

墓号 墓主人 卒　　年 质 尺 寸（ｃｍ） 字　　数

１号墓
王兴之
宋和之

咸康六年（３４０），
３１岁
永和四年（３４８），
３５岁

石 ３７３×２８５－１１

正面 １３ 行，满 行 １０
字，总１１５字。背面１１
行，满 行 １０ 字，总
８８字。

３号墓 王丹虎
升平三年（３５９），
５８岁

砖 ４８０×２４８－６２
５ 行，满 行 １４ 字，总
６５字。

５号墓 王闽之
升平二年（３５８），
２８岁

砖 ４２３×１９８－６５
正面５行，满行１２字，
背面３行，满行９字，
总８４字。

６号墓 夏金虎
太 元 十 七 年
（３９２），８５岁

砖 ５０８×２３７－５８
６行，每行字数不一，总
８６字。

８号墓
王仚之
曹季姜

太和二年（３６７），
３９岁

砖 ５１０×２６０－７０
８ 行，满 行 １６ 字，总
８８字。

９号墓 王建之
太和六年（３７１），
５５岁

石 ４７０×２８０－５０
正面 １８ 行，背 面 １１
行，满 行 １０ 字，总
２７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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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墓号 墓主人 卒　　年 质 尺 寸（ｃｍ） 字　　数

９号墓 刘媚子
太和六年（３７１），
５３岁

石 ４５０×３５０－２５
１４行，满行１３字，总
１７１字。

砖 ５１０×２６０－７０
１４行，每行字数不一，
总１４４字。

１０号墓 不详 不详 石 ４８０×４００－６０ 文字全泐。

１１号墓

王康之
永和十二年（３５６），
２２岁　

砖 ５００×２５０－７０
４ 行，行 １１ 字，总
４４字。

何法登
太元十四年（３８９），
５１岁　

砖 ４９０×２３５－７０
７行，每行字数不一，总
８０字。

　　１９６５年１月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出土，成为郭沫若撰文《由王谢

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讨论王羲之《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契

机⑥，并在此后引起了一系列争论。王去非、赵超则撰文《南京出土

六朝墓志综考》对南京出土的六朝墓志进行了综合考察⑦。郭沫若

对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志文作了必要的释读，然其重点则在《兰亭序》

的传承真伪及书法问题上。王去非、赵超通过志文与文献的互证，着

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王氏墓群与颜氏墓群反映的世家大族聚族

而葬的状况，一是侨置琅邪郡、临沂县的沿革及位置。发掘简报及
《江苏考古五十年》相应章节则根据墓志反映出来的王氏世系对文献

记载的缺误作了补正。

以上的著录及研究对象主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墓志，１９９８
年以后，象山王氏家族墓地又陆续发掘了８号至１１号墓，新出土了王

仚之等７方墓志，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并对研究水准提出了新的要

求。本文意在前人所获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出土墓志的逐个考证，对

象山王氏家族墓志进行综合考察，以期最大程度上达到证史、补史、纠

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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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墓志考释

王氏家族墓出土的墓志，除１方文字全泐外，其他各志文字清晰，

因此，文字方面的校定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内容上的考释。能为这一批

墓志的考释提供依据和参考的，除了《晋书》、《世说新语》等文献史料

外，前人的相关成果尤其重要。其中有宋人汪藻《世说叙录》所作的人

名谱⑧，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⑨，矢野主税
《改订　魏晋百官世系表》瑏瑠，而矢野主税的《魏晋百官世系表》最为便

利。本节意在利用上述文献史料及参考书对出土的１０方墓志的文字、

内容进行考释，并对上述史料、著作进行补正。

１王兴之夫妇墓志

（正面）君讳兴之，字稚陋，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征西

大将／军行参军、赣令。春秋卅一，／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

卒。／以其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骑

常侍、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故刻石

为识，藏之于墓。／长子闽之，女字稚容，／次子嗣之，出养第二

伯，／次子咸之，／次子预之。

（背面）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秦嬴，

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年廿二日合葬／于君

柩之右。／父哲，字世儁，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诸

军／事、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野／王公。／弟延之，字兴祖，袭封

野王／公。

（／表示行末，下同）

王兴之夫妇墓志，用材规整，镌刻精美，保存状态极佳。墓志出土

时并不清楚兴之姓王，因此，发掘报告中称其为兴之夫妇墓。随后出土

的王丹虎墓志证实了兴之即其弟。郭沫若据“君讳兴之”、“先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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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等判断该墓志出自兴之同胞兄弟之手。

据丹虎、兴之姐弟墓志，其父为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

射、都亭肃侯王彬。据《晋书》卷七六《王廙传》，王彬是王廙之弟，父讳

正，则王羲之父王旷、王廙、王彬互为兄弟瑏瑡，王彬是王羲之叔，又与丞

相王导为从兄弟。

琅邪王氏是东晋的一流贵族，其籍贯为琅邪郡临沂县，王氏家族墓

志将其籍贯具体到了“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都乡即县治所在乡，即

县城，因此，王氏在南渡以前其主要支系聚居在临沂县城的南仁里。

《王廙传附彬传》称彬与兄廙俱渡江，因参预讨伐华轶被封为都亭

侯。苏峻之乱后任大匠，负责建康宫的营建工作，因功赐爵关内侯，迁

尚书右仆射，卒后赠特进、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肃。丹虎、兴之姐

弟墓志及王闽之墓志中所记王彬官职基本与文献相同，惟尚书右仆射

作尚书左仆射，应以志为正。

王兴之卒于咸康六年（３４０），终年３１岁，则当生于西晋怀帝永嘉三

年（３０９），小王羲之三岁，东晋建国前随父兄南渡时尚是８岁的儿童。

镇西大将军，郭沫若推定为庾亮，是。行参军，各大将军府的低级

属吏。据《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羲之亦曾参庾亮军，并累迁至长

史，即幕僚之长，则兴之、羲之不仅是同祖从兄弟，而且还曾经共事，羲

之还是兴之的上级。

王兴之育有四儿一女，咸康六年兴之死时，长子王闽之才１０岁，其

他子女年龄则更小。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下文中再作讨论。

兴之妻宋和之，西河郡界休县都乡吉迁里人，永和四年（３４８）年卒，

３５岁，则生于西晋愍帝建兴二年（３１４），随父南渡时年方４岁。其父宋

哲以建元元年（３１７）携来愍帝遗诏而见诸史籍。遗诏旨在要司马睿即

帝位，这无疑是建康最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这个功劳，宋哲被视为辅

命之臣，封为公爵。野王，晋时为县，因此，野王公全称应是“野王县开

国公”，二品爵，属高级贵族行列。宋哲虽有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

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梁州刺史等一连串头衔，但恐虚衔居多。《晋

书》不为宋哲、宋延之父子立传，原因或许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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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王丹虎墓志

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琅

耶临沂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日

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白／石，在彬之墓右。刻砖为识。

王丹虎墓志，镌刻精美，保存状态较好。丹虎卒于升平三年（３５９），

终年５８岁，则生于晋惠帝永宁二年（３０２），长兴之７岁。据《王廙传附

王彬传》，王彬尚有子长子彭之及三子彪之（考述见下文）。彭之生卒年

不详，据后述王建之墓志，彭之长子建之生于建武元年（３１７），此时彭之

当有２０岁前后。彪之卒于太元二年（３７７），终年７３岁，则彪之生于西

晋惠帝永兴二年（３０５），小丹虎三岁。王彬随兄南渡时，彭之２０岁前

后，丹虎１５岁，彪之１２岁，兴之８岁。

３王闽之墓志

（正面）晋故男子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王闽之，字冶民，

故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彬之孙，赣令兴／之之元子。年

廿八，升平二年三／月九日卒。葬于旧墓，在赣令墓
（背面）之后。故刻砖于墓为识。／妻吴兴施氏，字女

式。／弟嗣之、咸之、预之。

王闽之墓志，镌刻精美，保存状态较好。王闽之是王兴之长子，卒

于升平二年（３５８），终年２８岁，则生于咸和六年（３３１）。王兴之死时，闽

之才１０岁。吴兴施氏，汪藻、王伊同、矢野主税诸书均未录，其阀

阅不详。

王闽之卒于升平二年三月九日，未书葬日。王丹虎卒于升平三年

七月廿八日，葬于同年九月三十日，两人的墓志从字体上看似出自同一

人之手。一种可能是这前后相差一年的两块墓志均委托同一人刻写，

另一种可能是王闽之卒后停丧一年，与王丹虎于升平三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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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葬。

４夏金虎墓志

晋故卫将军、左仆射、肃侯琅耶／临沂王彬继室夫人夏金

虎，年八十五，／太元十七年正月廿二亡。夫人男仚之，卫军参

军。／妇彭城曹季姜［一］，父蔓，少府卿。大女翁爱，／适淯阳丁

引［二］，父宝，永嘉太守。小女隆爱，适长乐／冯循，父怀，太常卿。
［一］　曹季姜，《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误植为曹秀姜。

［二］　 适，志作“? ”，意为出嫁，作适是。《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作嫡，不妥。

夏金虎墓志，刻制较粗，保存状态一般。夏金虎是王彬的继室夫

人，其父祖阀阅不详，汪藻、王伊同、矢野主税均未录。夏金虎卒于太元

十七年（３９２），终年８５岁，则生于西晋怀帝永嘉二年（３０８）。据夏金虎

所生子王仚之墓志，仚之生于咸和四年（３２９），则金虎嫁与王彬在这稍

前，年龄当在２０岁前后。夏金虎成为王彬的继室夫人嫁到王家时，比

王彬子女彭之、丹虎、彪之都要年轻。由于夏金虎罕见的长寿，因此６
号墓在迄今发现的王氏家族墓中属于最晚的一座。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引《曹氏谱》：“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

镇东将军司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书郎。”志中所言“父蔓，少

府卿”，即曹韶之子少府卿曼。曹韶另有二女，一适王导，一适何叡（庐

江何充、何准之父）。则曹氏两代与王氏通婚。

淯阳，晋属南阳国。淯阳丁氏，阀阅不详。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引《冯氏谱》：“冯怀字祖思，长乐人。历太常

卿、护军将军。”（据影宋本）志中冯循是其子。

５王仚之墓志

晋故前丹杨令、骑都尉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王仚之，字少

及。春秋卅九，泰和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卒。三年初月廿八日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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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杨建康之白石。故刻石为志。／所生母夏氏。／妻曹氏。／

息女字媚荣，适庐江何释［一］，字祖庆。／息男摹之，字敬道。
［一］　释，简报未读，作□。

王仚之墓志，刻制较粗，保存状况一般。王仚之是王彬与继室夫人

夏金虎所生，与丹虎、兴之同父异母，志中特别强调了生母夏氏。仚之

卒于泰（太）和二年（３６７），终年３９岁，则生于咸和四年（３２９）。夫人曹

氏已见前考。女媚荣嫁庐江何释。何释，履历不详，汪藻、王伊同、矢野

主税均未录。王彬一支与庐江何氏联姻的除媚荣外，还有与媚荣同辈

的王康之及康之女夙旻。

初月，即正月，避王彬父王正之讳。王虚舟《淳化秘阁法帖考证》卷

六引顾汝和说云：“逸少祖名正，故王氏作书，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

及他正字皆以政代也。”瑏瑢是六朝贵族避家讳的实例，推断王仚之墓志

或是出自自家兄弟子侄之手，或是出自熟谙王氏家讳的人之手。夏金

虎墓志、何法登墓志中出现“正月”，志中直呼死者姓名，故撰志者当非

王氏家人。

６王建之墓志

（正面）晋故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

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

书左仆射、都亭肃侯彬之／孙，故给事黄门侍郎、都亭／侯彭之

之长子。本州□西／曹［一］，不行。袭封都亭侯。州檄／主簿、

建威参军、太学博士、／州别驾，不行。长山令、廷尉、／监尚书

右丞、车骑长史、尚／书左丞、中书侍郎、振威将／军、鄱阳太守。

春秋五十五，／泰和六年闰月丙寅朔十／二日丁丑薨于郡官舍。

夫／人南阳涅阳刘氏［二］，先建之／半年薨。咸安二年三月甲／

午朔十四日丁未迁神。其
（背面）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旧墓，在丹杨建

康／之白石丹杨令君墓之东。／故刻石为识。／二男未识不育，

·３２６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大女玉龟，／次女道末，并二岁而亡。小女／张愿，适济阴卞嗣

之字奉／伯。小男纪之，字元万。／建之母弟翘之，见庐陵太／

守。小弟朔之，前太宰从事／中郎。
［一］　□，左为走之旁，右泐，难以遽读，意为征、召、辟、檄之类。

［二］　 涅，志中作湦，应指南阳郡涅阳县。据《宋书》卷三七《州郡

志 三》南阳太守条下有涅阳令。《晋书》卷十五《地理志

下》南阳国下有湼阳县。涅阳为汉旧县，治今河南邓县东

北。湦或是俗写。涅阳、湼阳、湦阳实为同指。

王建之墓志，石质，用材规整，镌刻精美，保存状况极佳。《王廙传

附王彬传》称王彬卒官，年五十九。“长子彭之嗣，位至黄门郎。次彪

之，最知名。”王建之是彭之之长子，是王彬一支的长子长孙，因此袭封

都亭侯。王去非、赵超《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曾疑彭之为王彬第二

子，由于王建之墓志的出土，这个推测已属多余。建之卒于泰（太）和六

年（３７１），终年５５岁，则其生于建武元年（３１７），正是司马睿在建康称帝

的那一年，考虑到王建之姑丹虎、叔彪之的年龄（参见王丹虎墓志考

释），建之出生时其父彭之当在２０岁前后。

车骑长史，即车骑将军府长史。《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称谢玄卒后“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谢玄卒于太元

十三年（３８８），时王建之已故去１７年，在他的墓志中不可能出现谢玄的

赠官名号。早于谢玄者尚有庾翼，《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弟翼传》：

“永和元年卒，时年四十一，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永和元年，公元

３４５年，则王建之在２９岁前曾在庾翼军府中任职。

建之女适济阴卞嗣之。卞氏，原籍济阴冤句，南渡后著名者有卞

壸，苏峻之乱中捐躯。卞嗣之生平不详，卞氏别派东晋有卞范之、卞承

之兄弟，嗣之或与之有关。

７刘媚子墓志（一）

晋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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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之字／荣妣故夫人南阳涅阳刘氏，字媚／子，春秋五十三，

泰和六年六月戊／戌朔十四日辛亥薨于郡官舍。夫／人修武令

? 之孙，光禄勋东昌男／璞之长女。廿来归，生三男三女，／二

男未识不育，大女玉龟，次女道／末，并二岁亡。小女张愿，适

济阴卞／嗣之字奉伯。小男纪之，字元万。其／年十月丙申朔

三日戊戌丧还都，／十一月乙未朔八日壬寅，倍葬于／旧墓，在

丹杨建康之白石。故刻石／为识。

８ 刘媚子墓志（二）

晋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

王建之字荣妣故夫人／南阳涅阳刘氏，字媚子，春秋／五十三，

泰和六年六月十四日／薨于郡官舍。夫人光禄勋东／昌男璞之

长女。廿来归，生／三男三女，二男未识不育，二／女并二岁亡。

小女张愿，适济／阴卞嗣之字奉伯。小男纪之，／字元万。其年

十月三日丧还／都，十一月八日，倍葬于旧墓，／在丹杨建康之

白石。故刻石／为识。

《刘媚子墓志》有两方，墓志（一）石质，用材规整，镌刻精美，保存状

况极佳，与王建之墓志同出一人之手。墓志（二）砖质，刻制较粗，保存

状况一般。两志除了质地上的差异外，内容上基本一致，只是在卒葬日

的记述上略为简单，墓志（一）更加详备，并增刻了刘媚之祖父的官

职名讳。

墓志（一）出土于墓室之中，墓志（二）出土于墓坑填土中。为什么

会出现两块刘媚子墓志？简报作者作了推测，即刘媚子比王建之早去

世半年，估计在墓坑中埋设墓志是为了日后合葬时便于寻找而有意设

置的。作者的意见似有待商榷。刘媚子的棺柩于太和六年十月三日从

鄱阳郡启程还都，十一月八日下葬时，闰十月十二日王建之去世的讣闻

恐尚未传到建康，否则王氏家人定会等待建之棺柩还都后一并埋葬。

·３２８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从志文“倍葬”一词中亦可窥知。倍与陪通，倍葬即陪葬，陪葬在先人旧

墓。举行葬礼时在墓室中放置了墓志（二）。此后，建之的死讯传到建

康，棺柩于次年三月十四日启程还都，四月廿六日与刘媚子合葬。合葬

时，在为建之刻制墓志时，刘媚子墓志也略作增补后重刻，因此，两志的

材质、文字均同，出自同一人之手。重刻的刘媚子墓志即是墓志（一），

先前刻就的墓志（二）被废弃在墓坑填土之中。

南阳刘氏，汪藻《世说人名谱》末尾所附“无谱者二十六族”中列有

诸刘，未明其籍贯。王伊同、矢野主税两种列有南阳安众刘氏，未列涅

阳刘氏。然遍查《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

志》、《隋书·地理志》，南阳郡下均无安众。《梁书》卷十九《刘坦传》称：

“南阳安众人也……少为从兄虬所知。”又《梁书》卷四〇《刘之遴传》称：

“南阳湼阳人也，父虬。”同书中地望即已不合。王伊同则“概以南阳为

望，不复辨其毫末矣。”《新唐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称：“刘氏定著

七房，……四曰南阳房”；“南阳刘氏出自长沙定王。生安众康侯丹，袭

封三世，徙沮阳。……生柳，字叔惠，徐、兖、江三州刺史，又徙江陵。曾

孙虬。”可见安众一词来自汉代长沙定王之子安众侯刘丹之爵号，而非

地名。《宋书》卷六九《刘湛传》称：“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人也。祖耽，

父柳。……出继伯父淡，袭封安众县五等男。”安众县一词当出于此。

安众县五等男亦疑是所谓的名号侯，非有实在的安众县存在。上引刘

丹三世后徙“沮阳”，《宰相世系表》所言“沮阳”应是涅阳之误，南阳刘氏

当以涅阳为望。刘媚子祖父刘? ，见于《晋书》卷六一《刘乔传》，“乔弟

? ，始安太守。? 子成，丹阳尹。”刘媚子之父刘璞不见记载，当与刘成

为兄弟，并被封为东昌男。

９ 王康之墓志

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晋／故男子琅耶临沂王康之字／

承叔年廿二卒，其年十一月／十日葬于白石。故刻砖为识。

王康之墓志，砖质，镌刻精美，保存状态较好。志文极其简单，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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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祖官爵名讳，亦未书妻子兄弟，颇令人费解。这一疑问，将在下文中

加以讨论。

１０何法登墓志

晋故处士琅耶临沂王康之妻庐江／潜何氏，侍中司空父穆

公女，字法登。／年五十一，泰元十四年正月廿五日卒，／其年

三月六日附葬处士君墓于／白石。刻砖为识。／养兄临之息绩

之。／女字夙旻，适庐江何元度。

何法登墓志，砖质，刻制较粗，保存状况一般。王康之妻法登出自

庐江何氏，何氏也是东晋时期的高门贵族，尤其是何充、何准兄弟。墓

志所言“侍中司空父穆公女”，文句略有不同，意为其父是侍中、司空、穆

公，即何充。据《晋书》卷七七《何充传》，何充为庐江潜人，生前居宰相

位，死后赠司空，谥曰文穆。苏峻之乱后出为东阳太守、会稽内史等职，

“诏征侍中，不拜。”而墓志迳称“侍中”，则似已拜。

琅邪王氏与庐江何氏的联姻持续了好几代。《何充传》称“充即王

导妻之姊子”。何充母曹氏是镇东将军司马彭城曹韶之女，已见前述，

王导则是何充姨夫，因此传称“少与导善，早历显官”。又，何充娶庾琛

之女即庾亮之妹为妻，因庾琛另一女是晋穆帝明穆皇后，故而何充与穆

帝是连襟。再者，王康之、何法登之女夙旻是何充的外孙女，嫁与庐江

何元度。据《晋书》卷九三《外戚传·何准》，何元度是何准之孙，官西阳

太守。何准之女法倪即何元度之姑又嫁与穆帝，为穆章皇后，与何法登

是堂姊妹。

三、象山王氏墓志中的几个问题

１关于王翘之

王翘之，《晋书》无传，有关他的记载均是南朝以后的追述。《宋书》

卷九三《隐逸传·王素》载：“王素字休业，琅邪临沂人也。高祖翘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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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禄大夫。”又，《南史》卷二四《王准之传附族子王素传》称：“素字休业，

彬五世孙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翘之，晋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

并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由以上史料可以推断翘之为王彬之子，与

彭之、丹虎、彪之、兴之、仚之为兄弟。汪藻、王伊同、矢野主税均从其

说瑏瑣。然据王建之墓志，翘之与建之为同母兄弟，即王彭之次子，并且

是“见庐陵太守”，其兄王建之入葬时还在庐陵太守任上，因此绝对不会

有错，显然史载失误，应以墓志为正。

２关于王康之

上文提到，王康之墓极其简单，未书父祖官爵名讳，亦未书妻子兄

弟，因此，发掘简报的作者提出“从王康之墓志很难断定其在王家的辈

分”。解决王康之在王家辈分的关键在于何法登墓志中“养兄临之息绩

之”一句。简报作者称：“何法登墓志还提到‘兄临之息绩之’，因为王康之

墓志中没有提及，估计这里提及的临之、绩之应属于何氏家族。因为从王

氏族谱中看，王临之的儿子中没有叫王绩之的。另外，《晋书·何充传》中

提到何充无子，墓志文中提及的养兄临之很可能是何家收的养子。”

简报作者的推测中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何充传》中称：

“无子，弟子放嗣。卒，又无子，又以兄孙松嗣，位至骠骑咨议参军。”即

以其弟何准的子孙继承了家业爵位，这在六朝历史上是最正常不过的

事了，因此《何充传》里作了明确的记载。第二，临之不可能是何家收的

养子，因为庐江何氏是虔诚的佛教徒，《何充传》称其“性好释典，崇修佛

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以

此获讥于世。”被阮裕戏为“二郗（郗愔、郗昙兄弟）谄于道，二何（何充、

何准兄弟）佞于佛。”而名字中带“之”，则是五斗米道信徒常用的命名习

惯。因此，“临之”与何氏无缘。

《晋书》卷七六《王廙传附彪之》称王彪之“二子：越之，抚军参军；临

之，东阳太守。”王彪之次子名临之。则“养兄临之息绩之”一句意为
“养康之兄临之之子绩之为己子”，这里的“养”，与王兴之夫妇墓志中
“出养第二伯”的“养”同意，这是站在王康之这一房的立场上讲的，因

此，康之是临之之弟，即王彪之的第三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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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疑问是王康之墓志中为什么不书父祖妻子兄弟的官爵名

讳，这可能与王康之死因有直接的关系。《王廙传附彪之传》称：“永和

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

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

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永和年号共

计十二年，王康之死于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正是“永和末”。王彪之

上书中所提到的疾疫同样也袭击了王家，并且也因此影响到了王彪之

的出入宫禁。时彪之在吏部尚书任上，职重事烦，又加上其本人“谋无

遗策”，“无不得判”，虽家中遭疫，意在奉公，故有如此上书。其子康之

则难逃此劫，终于不治身亡。之所以王康之墓志中不书父祖妻子兄弟

的官爵名讳，与其死于非命定有关系。

３王兴之兄弟

据文献记载和王兴之、王丹虎、夏金虎、王仚之墓志，王彬的子女可

以确认的有彭之、丹虎、彪之、兴之、仚之、翁爱、隆爱五人。王兴之夫妇

墓志中称其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第二伯到底是谁？

王兴之墓志出土后，发掘者作了如下推测：“考王彬之子王彪之行

第二，故嗣之的出养第二伯，看来应指王彪之而言。”但是，如上所引，王

彪之有越之、临之二子，据考还有二十二岁早逝的康之，在这样的情况

下是没有必要养育弟弟兴之的儿子为继承人的。

在随后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给郭沫若的信中，对“出养第二伯”

的解释又作了修正。文管会查找了《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六刘孝标注引
《王氏谱》，谱中称：“虎犊，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因

此提出：“考注中彪之为彭之第三弟，又字叔虎，如版本无误，彭之尚有

一弟二弟。抑即翘之，或另有其人，早卒或无后，故以嗣之过继。”郭沫

若对之深信不疑，称：“这说法是正确的。版本可无问题，日本金泽文库

藏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本均作‘第三弟’。我意，翘之当即第二弟，兴

之则是第四。”瑏瑤王去非、赵超从其说。

上文已据王建之墓志确定了翘之与建之为同母兄弟，即彭之次子。

因此，“出养第二伯”是另有其人。彭之字伯虎，为王彬长子，彪之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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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晋书》作伯武、叔武，避唐人讳），应该在男性兄弟中排行第三，所
以，在彭之、彪之之间尚有一子。如果大胆设想的话，此子的字或许是
“仲虎”，即嗣之的“第二伯”。再从前述彭之兄弟的年龄情况来看，这个
“第二伯”应在彭之与丹虎之间，定是婚后尚未生子即逝。在长子不出
继的原则下，兴之夫妇待次子出生后马上就“出养”给了二哥家。这一
切似乎都是有计划的，“嗣之”这个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据。

据上所考，今作“补东晋琅邪王氏王彬一支系谱”如下（表二）。

表二　补东晋琅邪王氏王彬一支系谱

王正字
士则

王旷字 □□羲之字逸少 玄之、 献之兄弟 桢之、
靖之兄弟

王廙字世明 颐之、 胡之兄弟 茂之、
承之兄弟

王彬字世
儒＋□




































氏

＋ 夏金虎
? 之字少及＋

 彭城曹季姜
媚荣＋

庐江何释

 摹之翁爱＋
淯阳丁引

隆爱＋












长乐冯循

□ 之字 仲虎 嗣之（弟兴之次子

）


字丹虎
彪之字叔
虎＋□

 氏 
越之

临之 绩之（出继叔康之

）
康之字承叔＋

 庐江何法登
夙旻＋

庐江何元度

绩之（兄临之子











）
兴之字稚陋＋

 西河宋和之
闽之字冶民＋


吴兴施女式


稚容
嗣之（出继第二伯

）


咸之

预之

彭之字伯
虎＋□

 







氏


翘之

朔之

建之字荣妣＋
 涅阳刘媚子

二男（未识不育
）

玉龟（二岁亡
）

道末（二岁亡
）

张愿＋
济阴卞嗣之

纪之字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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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假葬”到“旧墓”
———代结语

　　东晋贵族的流寓身份向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东晋建国初期“寄人

篱下”的无奈，“新亭对泣”的情怀，北伐的纷起，土断的实行，无一不与

其流寓身份有关。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０日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出土的陈郡

谢氏成员谢鲲墓志称：“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

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罡。……旧墓在荧阳。”“假葬”与“旧

墓”的关系向我们倾诉着侨寓贵族北归故里的情结。假葬即临时的葬

地，最终的安息之地终究还是在荥阳的旧墓。泰（太）宁元年为公元

３２４年，时距东晋王朝建立仅为８年，政权尚未稳定，北伐呼声时起，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谢鲲的遗嘱和谢氏家人的北归心情跃然志上。

象山王氏家族墓志中，升平二年（３５８）的王闽之墓志、太和六年
（３７１）的刘媚子墓志、咸安二年（３７２）的王建之墓志则将象山墓地称作
“旧墓”。宛然是陈郡谢氏的荥阳旧墓了。

东晋贵族对死后的归属，是魂归故土还是寄托异乡，德国学者安然
（ＡｎｎｅｔｔｅＫｉｅｓｅｒ）从墓葬形制和墓志两方面作了饶有趣味的考察瑏瑥。

作者从墓室的狭小、棺内随葬品的丰富、精美与棺外随葬品的粗陋等现

象将王兴之、王丹虎归为“企望回归”的一类，从墓室的宽广、随葬品的

丰富等现象将王廙（推测为象山７号墓）、王闽之、王建之归为“接受现

状”的一类。又从“厝”字的字义上将葬于南京南郊司家山谢氏墓地的

谢球、谢珫归为“在接受现实和寄托希望之间徘徊”的一类。

以上的分类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推敲又似有不妥之处。首

先，墓室的大小固然与临时安葬还是永久安葬有着某种关联，但更重要

的是与安置棺柩的个数有关。王丹虎墓４２５×１１５－１３４（长×宽－
高，单位：米，下同），从１米多一点儿的宽度来看只能容纳一个棺柩，这

与王丹虎作为未出嫁女儿葬在娘家墓地这一特殊情况是一致的。由此

看来，象山２号墓 （４９８×１２４－１７６），王闽之墓 （４４９×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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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夏金虎墓 （５１８×１２５－１８８）均是单棺墓葬，这与王闽之早

逝单葬，夏金虎未与王彬合葬的情况相符。而王兴之夫妇墓 （５３３×
２２３－２２０），象山４号墓（５９３×２６３－２４４），王仚之、曹季姜夫妇

墓 （４５×１９５－２１），王建之、刘媚子夫妇墓 （４４２×２－２２），象山

１０号 （４４５×２－２３），王康之、何法登夫妇墓（４１３×１８－２），宽度
在２米左右的墓均是夫妇合葬墓。而被怀疑是王廙墓的象山７号墓，

出土一男二女三具棺柩，墓室则几近正方形的３９０×３２２－３４３，平
均一棺占有宽１米左右的空间，由于墓室宽度大，在建筑学上券顶已难

砌筑，利用了四隅券进的穹隆顶。２００１年发掘的南京郭家山温峤墓也
是几近正方形的四隅券进的穹隆顶，３９６×３７５－３３８瑏瑦。温峤墓志
中虽记其有三位夫人，高平李氏、琅琊王氏、庐江何氏，《晋书》本传中只

记王、何二氏，疑李氏早卒，因此合葬者为温峤及其两位夫人。因此，墓
室的大小与安置棺柩的个数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临时性还是永久性

似无多大关系。而且，这也是墓葬的考古学分类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次，关于“厝”，《辞海》上的解释是“浅埋以待改葬，或停柩待葬”。

这一解释是有问题的。厝就是措，就是放置、安置的意思。《辞海》解释
“厝”字引用的两个例子：潘岳《寡妇赋》：“痛存亡之殊制兮，将迁神而安
厝。”归有光《与沈养吾书》：“山妻在殡，便欲权厝。”其关键在于修饰词
“安”、“权”。不用说，“安厝”就是最终埋葬，是墓志中常见的用法。司

家山谢球墓志、谢珫墓志均用“安厝”，这无疑是永久性埋葬。

综上所述，东晋流寓贵族在东晋建国万象更新的时候，尚有恢复中

原、回归故土的意愿。但是，流寓第二代以后，仅就墓志的措辞而言，他
们早已误把清溪作金谷，错将建康为洛阳了。

注释：

①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１９６５年第６
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

１９６５年第１０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五号、六号、七号墓清理简报》，《文
物》１９７２年第１１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８号、９号、１０号墓发掘简报》，
《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７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１１号墓清理简报》，《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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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第７期。

② 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后在２００１年文物出版社《魏晋
南北朝考古》中在相关章节提到了８号、９号墓。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
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③ 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江苏文物丛书），三国魏晋南北朝部分由王志
高、顾苏宁执笔，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④ 南京博物馆编《南京出土六朝墓志》，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⑤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⑥ 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文物》１９６５年第６期。

⑦ 王去非、赵超《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１０期。

⑧ 影宋本《世说新语》，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

⑨ 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刊，

１９７８年。

瑏瑠 矢野主税《改订　魏晋百官世系表》，长崎大学史学丛书２，长崎大学史学会发
行，１９８７年再版。

瑏瑡 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称“王彬是王正的第三子，其长兄
为廙，次兄为旷。旷即王羲之的父亲。”此说或许受《世说叙录》的影响而致误。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刘孝标注引《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父
旷，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王正诸子排行应是
旷、廙、彬。

瑏瑢 此处转引自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文物》１９６５年
第６期。

瑏瑣 《南史》卷二四《王准之传附族子王素传》，标题中称王素为王准之的族子，传中
则又称王素是“彬五世孙而逡之族子”，则准之与逡之应该是同辈兄弟。《宋书》

卷六〇《王准之传》称：“王准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
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訥之，并御史中丞。……訥之弟环之字道茂，位司空咨
议参军。环之子逡之。”准之、逡之为同祖从兄弟。王伊同《五朝门第》王氏谱误
环之、准之为兄弟。

瑏瑤 同注５。

瑏瑥 安然（ＡｎｎｅｔｔｅＫｉｅｓｅｒ）《魂归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
士族》，载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瑏瑦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７期。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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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雍　论
———从一个侧面看江东大族与孙吴君权之关系

王永平

　　关于顾雍，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未见专文论述。是顾雍无可论

者？非也。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〇“三国”

部分之七条有一段论述云：

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

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亮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

立国之始，宰相为安危之大司，而吴之舍张昭而用顾雍，雍者，

允为天子之大臣者也，屈于时而相偏安之国尔。曹氏始用崔

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韩进，人心不

固，而国祚不长，有自来也。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宁静，尚

矣。而与先主皆染申、韩之习，则且与曹氏德齐而莫能相尚。

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顾雍者鲜矣。寡言慎动，用人惟其能而

无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于上而不衒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罢

边将便宜之策，以图其远大。有曹参之简靖而不弛其度，有宋

璟之静正而不耀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旷世而下，唯李沆为

近之，而雍以处兵争之世，事雄猜之主，雍为愈矣。故曰：允为

天子之大臣也。雍既秉国，陆逊益济之以宽仁，自汉以来，数

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惜

乎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耳。不然，以平天下而有

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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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先生在此高度评价顾雍，主要从儒家道德的角度立论，充分肯定他

在政治实践中“寡言慎动”、“恤民之利病”等表现，称其“允为天子之大

臣”、“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顾雍者鲜矣”。船山先生为一儒者，他的看

法虽难免偏颇之处，但确实点出了顾雍为政的实质。有鉴于此，本文依

据有限之史实，对顾雍为人、为政之重要问题略加考论，以见其实。

一、顾雍为相之原因及其意义

顾雍（１６８—２４３）字元叹，吴郡吴人。他一生最富戏曲性的政治经

历是在孙权黄武四年（２２５）被任命为丞相，因为此前，顾雍似无显赫之

政绩，多少令人惊异；此后，雍居相位长达十九年，直到赤乌六年（２４３）

病逝，是孙吴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且得善终的丞相。关于顾雍为相，

《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黄武四年，（雍）迎母于吴。既至，权

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是岁，改

为太常，进封醴陵侯，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雍在此前，历任合肥、

娄、曲阿、上虞诸县令，“皆有治绩”。孙权领会稽太守，本人“不之郡，以

雍为丞，行太守事，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数年，入为左司马。

权为吴王，累迁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可见，雍为孙权属吏，虽有吏能，

但并无显赫的军政业绩。可以说，顾雍为相，其中颇有破格的意味。与

此相关，围绕孙权择相，不同政治势力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三国

志·吴书·张昭传》载此事曰：

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

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寮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

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

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可见，在孙权择相时，“众议归（张）昭”，而孙权先用孙邵①、后用顾雍，

弃张昭而不用。张昭辅助孙策、孙权兄弟，素来掌控孙吴中枢要权，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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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何以如此待张昭呢？除了“此公性刚”的性格因素外，当然还有其他

深层的因素②，至于孙权执意重用顾雍，则与孙吴立国之大政方针的调

整与变化有关。

孙吴立国，究其起始，当溯自孙坚。坚虽为江东土著，但其发迹则

在北方。孙策征服江东，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淮泗军事集团，并逐渐取得

侨寓江东的北方文士的支持。而在汉廷任命的州郡官员和江东本土大

族看来，孙策是血腥的征服者和侵占者。不仅如此，吴郡富春孙氏出自

寒门③，在社会身份、文化观念、思想感情等方面与儒家世族存在着根

深蒂固的差异，这导致双方长时间处于敌视状态，一些有实力的大族人

物甚至参与或组织反抗孙氏的军事武装，一些名士则拒不合作。对此，

孙策进行了残酷的军事镇压，诛戮江东“英豪”。《三国志》卷四七《吴

书·孙权传》注引《傅子》称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

威行邻国。”同书卷五一《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亦载“孙策平定江东，

诛其英豪”。根据今存有限之史料，经考证可知，当时江东有实力的大

族如会稽盛宪、周昕、王晟，乌程邹他、钱铜，吴郡高岱等，皆因抗拒孙策

而遭受迫害，有的几乎举族被灭。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孙权当政初

期，如盛宪、沈友等即死于孙权之手④。

不过，孙氏统治集团仅依恃武力是不可能实现在江东长期而稳固

的统治的，他们必须努力寻求江东大族名士的合作。对此，建安五年
（２００）孙策死前已有所察觉，他遗言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

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

卿。”⑤这实际上是要求孙权改变武力征服的粗暴做法，通过“举贤任

能”的方式，争取江东本土大族的支持，确保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孙权

即位后，逐渐重用文士，一开始虽主要依靠的是以张昭为代表的侨寓人

士，但其中枢决策层的“文士化”，有助于改变孙氏政权的形象，增强亲

和力。在张昭等人举荐、协调下，不少江东大族名士进入孙氏政权，充

任中下层的僚属，特别是赤壁之战（２０８年）后，其数量增多，地位上升。

孙吴政权由此迈上了“江东化”的历史进程。建安后期，随着世局的变

化，孙权不断调整与江东大族的利益关系，开始起用江东本土人物参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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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并用他们执掌核心的军政权力。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军事领

域，建安末，吴郡陆氏家族代表人物陆逊代替吕蒙居上流军事统帅之

位，此举意义重大，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得那样：“陆逊仕途的转折

点，是在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关键时刻，受命为吴军上流统帅。陆逊是孙

吴政权江东化最具象征性、最为关键的人物。……跟着上流武职的地

域性更替而来的，就应当是当轴文职的地域性更替了。这一任务落到

了吴郡顾氏身上。”⑥不过，由于侨寓集团的反对，孙吴政治上当轴人物

的地域性替换，比军事统帅的地域性替换要曲折一些，时间上延续较

久，直到黄武中才完成。黄武元年（２２２），孙权称吴王，设丞相，其时如

以江东人物任之，正与陆逊执掌上流统帅同步，实现以吴人治吴的政治

目标，是一个合理的政治选择。但朝议却在张昭，这体现了江北军政集

团不甘失去政治优势的心态。无奈，作为过渡，孙权起用了易于驾驭的

孙邵⑦，从而对南北人物都好解释，从而减轻中枢当轴人物地域性替换

过程中的震荡。黄武四年（２２５），孙邵死，丞相人选再起争执，群臣朝议

仍在张昭。这次孙权断然以吴人顾雍为丞相，实现了孙吴中枢当轴文

臣江东地域化的转变，标志着孙吴政权历时约三十年的江东地域化过

程的完成。因此，顾雍为相，不仅关乎其个人乃至其家族的荣辱升降，

而且主要体现了孙吴政权与江东本土大族间的关系及其统治方针、政

权性质等方面的变化，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因为如此，

其间才会出现反复和斗争。

孙权择相，立足点在于推进其政权的江东化，这是大势所趋。不

过，在江东地区诸多世家大族精英中，为何选中了顾雍呢？就军政业

绩、个人才学而言，比顾雍突出的人物并非没有，但孙权着力提携与重

用的是顾雍，这是有道理的。究其原因，当从吴郡顾氏之门望与顾雍个

人的修养两方面来看。

首先，看吴郡顾氏的门望。孙权既决意实现其政权的江东地域化，

当然要选择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家族，吴郡顾氏合乎这一标准。陈寿在
《三国志》卷五二传末“评”中称“顾雍依杖素业，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极

荣位。”他将顾雍荣显的首要因素归之“素业”。所谓“素业”，有多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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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但这里显然是指顾氏之世族门第与儒家文化传统。关于吴郡顾氏

之家世，《世说新语·德行篇》“顾荣在洛阳”条注引《文士传》：“荣字彦

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

姓。”顾荣为雍之孙，显名于两晋之际，《晋书》卷六八《顾荣传》亦载顾氏
“为南土著姓”，《建康实录》卷五称顾氏“世南土著姓”。可见吴郡顾氏

世代显名，为南土著姓。就顾雍一支而言，自东汉以来开始儒家化，并

走上了“通经致仕”的道路。《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注引《吴录》：“雍

曾祖父奉，字季鸿，颍川太守。”关于顾奉之入仕，《后汉书》卷三六《张霸

传》载霸和帝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

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奉

在永元中（８９—１０４）以处士入仕，靠的是“业行”，即经学积累与道德修

炼。奉之习儒，曾游学南昌，《后汉书》卷七九《儒林·程曾传》载曾豫章

南昌人，“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

数百人常居门下。”可见，顾氏在东汉前期已儒家化⑧，随之凭借“业行”

而走上了仕进的正途。关于顾氏之仕宦，还有更早的记载，这类材料主

要来自地方文献。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冢墓”部分之“顾三

老坟”条：

顾三老坟，在娄门外塘北，盖顾综坟也。综字文纬，吴人，

辟有道，历御史大夫、尚书令、殿上三老。汉明帝袭三代之礼，

正月上日践辟雍，严设几杖，乞言受诲焉。吴丞相雍，其裔孙

也。综于《东汉书》无传，事见顾况所撰《庙庭碑铭》，云：“刊石

娄门，德辉不灭。”碑亡。

顾综以“有道”的身份为汉明帝征辟，并精通典章礼法制度。可见其受

到了良好的儒学教养，据此也可推测吴郡顾氏之显赫房支大约在两汉

之际已受到儒学的熏习。这与吴郡陆氏等大族的情况基本相似，可谓

江东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孙权立国江东，欲以吴人治吴，从顾氏家

族中选人，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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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顾雍个人情况看。吴郡顾氏为一地方显赫门第，自然子弟

众多，孙权为何选中顾雍为丞相呢？主要是顾雍的性格、操行、学识、干

能等皆很突出，不仅继承了顾氏之家风，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

特别是在德行上，顾雍显得温柔敦厚，具有包容性。作为丞相，群臣之

首，模范天下，顾雍当之，可谓无愧。不仅如此，顾雍少时曾与汉末一流

名士蔡邕交游⑨，颇得其赏识和称誉。《三国志·吴书·顾雍传》载“蔡

伯喈从朔方还，曾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雍之名便得之于蔡邕，注引
《江表传》：“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

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雍之字也与邕有

关，注引《吴录》：“雍字元叹，言为蔡邕之所叹，因以为字焉。”可见顾雍

对蔡邕的敬仰。汉末世风重交游，名士赏誉、品评之风甚盛。顾雍得与

蔡邕交往，这对于其声名的提高大有助益，对于其日后的成长来说，不

能不说是一个潜在的资源。另外，顾雍曾为孙权属吏，权对其比较了

解。《三国志》本传载雍为本州郡表荐，弱冠为合肥长，后历任娄、曲阿、

上虞诸县，“皆有治迹”。孙权为会稽郡太守，权“不之郡，以雍为丞，行

太守事，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应该说，孙权与顾雍的关系是

比较特殊的。故权临政后，召雍为左司马，累迁为大理奉常、尚书令等，

着意提高其地位和声望，为其以后执掌中枢要权作铺垫。

由上文所论，可知孙权排除众议，以顾雍为丞相，目的在于推动孙

吴政权的江东化。顾雍得当此重任，并逐渐为南北人士所接受，实现孙

权江东化变革的平稳推进，这与其家族历史文化背景的承继及其个人

的名士声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二、谨言慎行与刚柔相济：顾雍的为政作风与实践

孙吴一代，顾雍为相，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业绩显著。他辅助孙

权，颇尽心力。孙权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割据君主，不断与儒学朝臣发

生冲突，不少名士与重臣遭其打击，陈寿《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评”

称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以张昭、陆逊等人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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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验之，确非虚言。而顾雍作为群臣之首，事雄猜之君，既要坚持原则，

又要维持君权与相权的平衡，协调孙权与世族朝臣及朝臣中不同集团

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表现出了沉稳庄重、对国忠、待人厚的品格和为政

作风。

　　（一）谨言慎行：顾雍的为政作风之一

从《三国志》顾雍本传的记载看，其重大表现似乎不多，少有高言大

论或惊人之举。但深入考察，这是顾雍一以贯之的为政作风。这既与

其个人的性格、修养有关，也是一种自觉的政治智慧，并非无所事事。

顾雍为相，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用人，通过这一权力杠杆，可以协调和平

衡各种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本传称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

随能所任，心无適莫”。这里指出顾雍用人唯才是举，不掺杂个人的私

情。这除了可以从一般的用人层面来分析，还有孙吴社会政治的特殊

背景。顾雍为相，中枢大权落入吴地大族之手，这在淮泗旧人和孙氏宗

室勋贵看来，是一大挫折，他们是有情绪的。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顾雍当然知道这一问题的敏感与严峻。他选用文武“随能所任”，而不

重视地域、阶级、亲疏等潜在背景。顾雍如此，不仅巩固本人的政治地

位，更主要的是减缓、化解南北朝臣的地域冲突，维护了孙吴政局的稳

定，从而确保孙吴江东化的和平进程。

顾雍的“寡言慎动”，集中地体现在处理与孙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丞相执政，最重要的职责是下情上达，辅助君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大政

方针，并将之落到实处。这使得君、相之间不仅联系密切，更易发生冲

突。一个好的丞相，固然需要正直、果断的品格，关键时刻敢于进谏，不

过，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味的直谏效果并不好。在这方面，顾雍的做法

是值得称道的。他辅佐孙权，非常注意内敛与克制，在决策之前，他喜

欢用书面报告的形式汇报情况，《三国志·吴书·顾雍传》载雍“时访逮

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

权以此重之。”这种方式，避免了当朝进言时可能发生争执而激化矛盾。

不仅如此，这种暗中献策，可以增强孙权的“圣明”，提高其威望，他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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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容易采纳的。顾雍另一个相似的为政方式是有事当面进言。注引
《江表传》载其“军国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见，口未尝言之。”这种当面

讨论“军国得失”的方式，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在较好的气氛下比

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可以维护孙权的威信；二是可以避免传

话而生出无谓的猜疑。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丞相，顾雍深知缄默之

道，平时“寡言语”，所谓“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自

非面见，口未尝言”云云，都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可以推测顾雍为相期

间，提出了许多以孙权名义发布的政治主张和策略，他是孙吴政坛的
“无名英雄”。顾雍这样做，长期坚持，成为一种政治风格，也是一种政

治智慧。前引陈寿评雍为相，“究极荣显”的重要的因素在于“将之智

局”。所谓“智局”云云，当在于此瑏瑠。

在君主集权专制的政治环境中，统治者总是喜欢重用亲信，暗中收

集各方面的材料，投君主所好。顾雍作为丞相，采用这种书面与口头汇

报的方式打理朝政，是否合适呢？顾雍与历代的佞小之徒有着本质的

区别，这主要在于他汇报的内容都是长期“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而

非搬弄是非的胡言乱语；他汇报的用心是希望推进孙吴社会的改革，而

非心存不轨的捣乱。因此，顾雍的这种为政方式完全符合正直的儒学

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只是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特别鲜明的个性化的特征

而已。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顾雍虽然性情和顺、谦恭，但不意味着他没

有主见、缺乏原则，惧怕强权，这是他区别于阿谀奉承的小人的最重要

的品质。对此，请看下文所论。

　　（二）刚柔相济：顾雍的为政作风之二

作为孙吴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儒学朝臣，顾雍具有坚定的政治

立场和原则。在现实的政治事务中，尽管他十分注意克己内敛，谨小慎

微，如履薄冰，但仍然会与孙权发生分歧，其中有的还事关阶级、文化等

根本性差异，对这样的问题，顾雍表现得十分严正，毫无通融迁就的可

能。有意思的是，在一系列与孙权的分歧和冲突中，顾雍都与张昭的政

见和态度一致。关于顾雍之严正，首先反映在文化观念与生活习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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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君不

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

是以不敢肆情。权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

惮如此瑏瑡。

对于饮酒，这里不能以生活小事视之。世族门第、礼法之士特重规矩，

行为举止皆有讲究，而寒门庶族子弟则少受礼法训练，纵情荒诞，孙权

便如此。因此，对于饮酒的态度，集中地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及其文化

背景的差异。孙权及其亲信酗酒，形成风气，引起了儒学朝臣的义愤，

张昭、虞翻等都曾激烈谏诤，虞翻险些为孙权所杀瑏瑢。对孙权的轻狂滥

饮，顾雍也是愤怒的，其态度表面上虽不像张昭等人那样严厉，但孙权

似乎惧之更甚，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以致孙权等在顾雍面前从
“不敢肆情”。由此可见，顾雍的“寡言语”，绝不是耍滑头、回避问题，他

一旦发言，必然击中要害，所谓“顾公不言，言必有中”，道出了孙权对他

的惧怕。

在政治方针等重大问题上，顾雍从不含糊，公然进谏于朝廷。《三

国志·吴书·顾雍传》所载一则材料很能说明问题：

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权尝咨问得

失，张昭因陈听采闻，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

权默然，顾问雍曰：“君以为何如？”雍对曰：“臣之所闻，亦如昭

所陈。”于是权乃议狱轻刑。

孙权治国重视法术，与儒学朝臣崇尚仁德的政治观念不同。对孙吴“法

令太稠，刑罚微重”的批评，代表了士大夫社会的共同呼声，尽管张昭、

顾雍分属两大地域集团，但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使他们在这一

问题上相互声援。张昭要求孙权减轻刑罚，权问顾雍，雍直言“如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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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迫使权“议狱轻刑”。

正因为顾雍原则性强，有主见，故孙权在重大军政问题上，总是事

先派中书郎与他商量，征求意见。《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注引
《江表传》：

权常令中书郎诣雍，有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

与相反覆，究而论之，为设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

然不言，无所施设，即退告。权曰：“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

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其见敬信如此。

可见顾雍对孙权提出的大政方针，从不简单附和，即便顾雍觉得“事可

实行”，也要提出意见，“与相反覆，究而论之”，以致往往弄得很晚，故有
“为设酒食”之举。若顾雍根本不同意，“即正色改容”，立刻让其回宫秉

报，对此，孙权必须“重思之”，进行适当修正。顾雍之严正不阿，可与任

何刚直之士相比，在本质上与张昭一样，只是顾雍更注意场合与分寸。

关于顾雍否定孙权的意见，有一则典型事例，注引《江表传》：

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

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

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所不宜听也。”权

从之。

孙权创业，依仗武将，对军人的要求，多有怂恿。但顾雍施政，代表江东

大族利益，以稳定大局为重，而坚决“戒于小利”，故对将领们的兴兵要

求，顾雍建议孙权“禁制”，并且今后也“不宜听”。可见，对于原则性问

题，顾雍的态度总是坚定不移，从不轻易改变。

　　（三）顾雍在“报聘辽东”事件中的态度

黄龙元年（２２９）孙权称帝后，其骄狂心态日益膨胀，颇以天下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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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居，从而在内政、外交等战略方针上急躁冒进，对江东社会的稳定造

成了严重的危害，与儒学朝臣不断发生冲突。这在“报聘辽东”事件上

表现得尤为突出。辽东地区自汉末以来便处于割据状态，为公孙氏控

制。孙权为了与曹魏对抗，称帝后加强了与公孙渊的联络瑏瑣，嘉禾元年
（２３２）十月，公孙渊受到曹魏的压力，派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等“称

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次年三月，孙权下诏册封公孙

渊为燕王，以为“普天一统，于是定矣”，并“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

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举朝

大臣，自丞相（顾）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

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

怒，欲自征渊，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瑏瑤《建康实录》卷第二载孙权

将此事“进公卿议，辅吴将军张昭及丞相顾雍等率大臣切谏渊反覆难

信，兼险路遥远，愿勿纳之。”孙权遣万人至辽东，欲助其攻魏，这完全违

背了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在战略上也无法落实，因而遭到全体朝臣的

强烈反对。根据有关记载，张昭的抗议最为激烈，他直言公孙渊有欺骗

之心，孙权“与相反覆，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案刀而怒”，险些杀昭瑏瑥。

顾雍不仅领群臣共谏，而且态度极为强硬，《太平御览》卷四五四人事部

九五《谏诤》引梁祚《魏国统》载：

吴丞相顾雍谏孙权曰：“公孙泉（渊）未可信，后必悔也。”

权入禁中，雍后随之，顿首曰：“此国之大事，臣以死争之！”权

使左右扶出。

这一记载不见于《三国志》，特别珍贵。以顾雍之沉稳，竟公然“以死争

之”，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瑏瑦。孙权非但不听，反令人将顾雍“扶出”，实

际上是驱逐出宫。公孙渊变故后，孙权恼羞成怒，放言亲征辽东，薛综、

陆逊、陆瑁等群起力谏乃止。这次未见顾雍之言，他当时恐已失去了进

言的条件。确实，通过这件事，孙权与顾雍及其所代表的整个儒学朝臣

间的对立情绪加剧了。事后，孙权非但无悔悟的表现，而且还利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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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强了对顾雍的限制。

　　（四）顾雍在吕壹案中的遭遇及其态度

顾雍生前与孙权最严重的冲突是在校事吕壹事件中。孙权实行法

术之治，他非常敬佩曹操及其驾驭士大夫的方法和手段瑏瑧。曹操设置

了校事官来监督、控制大臣，孙权也加以模仿瑏瑨。所谓校事，说白了，就

是君主用来加强专制集权的爪牙和工具。据考证，孙权设置校事官，当

在黄武年间，黄龙、嘉禾间，校事权力日重，不断干政，几近疯狂瑏瑩。这

是与孙吴皇权不断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斗争剧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孙

权所用校事，最为凶险的是吕壹，他四处出击，将矛头指向所有的大臣，

并将问题扩大化瑐瑠，引发了朝臣的激愤，最终孙权将其处死以塞责，习

惯上称为“吕壹案”。关于此事，《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于赤乌元年
（２３８）下载：“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

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

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在这一斗争中，顾雍受到严重

的冲击。《三国志·吴书·顾雍传》载：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

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

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这里指出以顾雍为代表的整个儒学朝臣“皆见举白”，至于顾雍受迫害

到什么程度，则未说明。《三国志》卷六一《吴书·潘濬传》的一段记载

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

先是，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还复故。时校事吕

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黄门

侍郎谢厷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问：

“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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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壹良久曰：“君语近之也。”厷谓曰：“潘太常切齿于君，但

道远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

雍事。

由此可见，吕壹虽然制造了许多冤案，中伤了不少大臣，但其重点打击

对象是丞相顾雍。《资治通鉴》卷七四《魏纪》六明帝景初二年明载：

“（吕）壹白丞相顾雍过失，吴主怒，诘责雍。”从顾雍等“皆见禁止”的记

载分析，顾雍实际上已遭到软禁，不仅见不到孙权，不能行使主政的权

力，甚至失去了自由瑐瑡。吕壹小人，职位卑下，何以能够决定丞相人选

的安排？显然是得到了孙权的旨意瑐瑢。

对吕壹之专权，儒学朝臣恨之入骨。如潘濬“大请百僚，欲因会手

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濬每进见，无不陈

壹之奸险也。”瑐瑣其他朝臣也多有进谏。孙权显然已与士大夫集团严重

对立起来。为维护统治的稳定，孙权只得抛出吕壹，将其交给顾雍处

置。如何处置呢？孙权与受迫害的大臣依然存在分歧。当时，不少大

臣主张对吕壹施以最残酷的“大辟”或“焚裂”之刑，《三国志》卷五三《吴

书·阚泽传》：“初，以吕壹奸罪发闻，有司穷治，奏以大辟，或以为宜加

焚裂，用彰元恶。”孙权问阚泽，泽知道孙权的意思，说“盛明之世，不宜

复有此刑”，权从之。顾雍当然明白孙权的态度，故在审理吕壹案的过

程中，表现得特别有分寸。《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壹奸罪发露，收系廷尉。雍往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

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壹叩头无

言。时尚书郎怀叙面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

顾雍对吕壹“和颜色”，并制止怀叙辱骂吕壹，表示以“正法”处置。顾雍

如此，与其儒学修养有关，毕竟，在他看来，吕壹是小人，没有必要声嘶

力竭地向他表示愤怒；另外，他深知吕壹只是替罪羊，处理得不好，难免

会加剧与孙权的矛盾；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顾雍主张以“正法”治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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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地掺杂个人的感情。因此，此事不仅体现出顾雍老成持重的“长

者”作风，而且也反映了他严正的儒家化的政治品格瑐瑤。他处死了吕

壹，迫使孙权下诏“罪己”，减轻对士大夫的压制，张扬儒家“正法”，这一

目的是基本达到了。

正因为顾雍比较好地处理了吕壹案，从而避免了儒学朝臣与孙权

的矛盾激化。此后五六年间，孙权没有发动新的旨在打击对士大夫的

政治斗争。至于顾雍本人，这种稳健的为政作风使其个人和家族也获

得了保全。赤乌六年（２４３）十一月，七十六岁的顾雍因病而逝。雍生

病，孙权曾令太医赵泉探视；雍死，“权素服临弔，谥曰肃侯。”后来孙休

称“故丞相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确实恰如其分。可见孙权对顾雍

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对话和合作的关系，而不像对张昭那样拔刀怒向，

更没有发展到像对陆逊那样威逼致死的地步。顾雍如此，与其长者的

徳行和“智局”有关。

通过上文考叙，作为孙吴儒学朝臣的代表人物，顾雍辅佐崇尚法

术、颇具雄猜之心的孙权，他表现出了独特的为政风格：适度的内敛和

谦和，并有极大的忍耐力；但在根本性问题上，则敢于斗争，绝不妥协，

是一位纯正的儒家政治学说的自觉实践者，究其本质则是“至德忠贤”，

难怪王夫之要赞其“允为天子之大臣也”。

检阅史籍，有两条材料颇有助于认识顾雍的政治态度，在此略作补

充。《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虑传》载虑为孙权次子，“敏

惠有才艺，权器爱之。黄武七年，封建昌侯。后二年，丞相雍等奏虑性

聪体达，所尚日新，比方近汉，宜进爵称王，权未许。久之，尚书仆射存

上疏曰：‘帝王之兴，莫不褒崇至亲，以光群后，……辄与丞相雍等议，咸

以虑宜为镇军大将军，授任偏方，以光大业。’权乃许之，于是假节开府，

治半州。”顾雍等人为何坚持提议孙权命其子虑出镇呢？这体现出顾雍

崇尚儒家分封制度和爵位制度，而与寒门不同。另外，《建康实录》卷第

二《吴太祖下》载嘉禾元年春，“丞相顾雍奏宜修郊庙社稷，以承天意。

诏答未许。”《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未载此材料，注引《江表传》则载
“是冬，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权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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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虽时间不同，且未说明顾雍为首，但与前者一样，皆关乎礼法制度

的建设。顾雍与孙权的分歧和冲突，就其本质，还是思想文化上的差

别。顾雍力图以儒家的礼法思想与制度来规范和改造孙吴政权，用意

甚深，故称其“辅国以礼”，确可谓的评。

三、顾雍在吴郡顾氏门风传承中的作用

谈论顾雍，不能不论及他对顾氏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

在中古时代，家族意识深入人心。一些世代相传的大家族，无不有

其独特的门风，而其家族各时代的代表人物则对这一门风的发扬光大

或变异，有着深刻的影响。吴郡顾氏既“世为南方大族”，家族文化自然

源远流长，“素业”有自。不过，从整体上考察吴郡顾氏家族文化的基本

特征和形成、发展历程，汉末、孙吴是一个关键时期，并且深深地烙上了

顾雍的印记。顾氏门风的典型特征凸现于孙吴时期，《世说新语·

赏誉篇》：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这反映出晋宋以后人对“吴四姓”门风特质的把握。当然，世族文化具

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互补性，强调这一主要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具有

或排斥其他风格。所谓“顾厚”，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比如对国“忠

厚”，待人“敦厚”，处事“纯厚”，皆取自《周易》“君子厚德载物”之意。这

一家风的形成，肇始于汉代以来顾氏家族的严格的礼法传统瑐瑥，要求其

子弟言行有度，时刻注意谦谨、稳健，尽可能避免张扬、激进，甚至要极

力隐忍和克制自己的感情。《三国志》本传载雍在孙权称吴王后，受封

阳遂乡侯，“拜侯还寺，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后为丞相，他依然“寡言

语，举动时当”，决不违规越矩。《世说新语·雅量篇》载雍长子邵为豫

章太守，“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

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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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雍之自制与隐忍

至于此。

顾雍教育子孙极严，稍有放任，便会受到严惩。《三国志·吴书·

顾雍传》注引《江表传》：

权嫁从女，女顾氏甥，故请雍父子及孙谭，谭时为选曹尚

书，见任贵重。是日，权极欢。谭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

内怒之。明日，召谭，诃责之曰：“君王以含垢为德，臣下以恭

谨为节。昔萧何、吴汉并有大功，何每见高帝，似不能言；汉奉

光武，亦信恪勤。汝之于国，宁有汗马之劳，可书之事邪？但

阶门户之资，遂见宠任耳，何有舞不复知止？虽为酒后，亦由

恃恩忘敬，谦虑不足。损吾家必尔也。”因背向壁卧，谭立过一

时，乃见遣。

在这里，可见顾雍教育子孙“恭谨”、“恪勤”、“谦虑”、寡言，都是克己之

道，顾谭醉酒而“舞不知止”，尽管其位为选曹尚书，照样责其面壁反省。

可以说，顾雍本人之“寡言慎动”，不仅是其个人性格的问题，而主要体

现出其家族文化传统。在当时家族本位的历史环境中，家族传承倍受

重视，故世族社会特重家教。

对己严，守礼法，这是“顾厚”门风的一个方面。但要得到世族社会

的普遍赞誉，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即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提携他人，显

现出待人宽厚的特征。顾雍为相，选人重才，而不过分讲究其门资等，

这是一种“厚德”。一个突出事例是他任太常时力荐吴中名士张温。据
《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张温传》，温乃吴郡张氏之代表，入仕晚，孙权

闻其“少修节操，容貌奇伟”，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农刘基以

为“可与全琮为辈。”顾雍则说：“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以顾

雍一贯“寡言”之性格，他赞扬张温为“当今无辈”，非常激动，故孙权即

召温任之。顾雍举人，多私下向孙权推荐，故有关记载不多。这方面其

子邵“好乐人伦”，大力奖勉寒门才俊。《三国志·吴书·顾雍传附顾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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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载其举荐了阳羡张秉、乌程吴粲、云阳殷礼等，诸人皆为寒庶卑贱之

士，“邵皆拔而友之，为立声誉”，又称邵“自州郡庶几四方人士，往来相

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正因为如此，“世以

邵为知人”。可以说，在顾雍的教育下，顾邵将顾氏“厚德”门风的影响

扩大了。《世说新语·品藻篇》：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邵、全琮而为之目

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

远。”或曰：“如所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能致一人

耳。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

庞统称顾邵“驽牛可以负重致远”，不仅指出邵个人的性格、作风，更指

出了顾氏家族的门风特质及其对吴地的影响。最典型的是顾雍为相及

其对孙吴社会的巨大作用。同书又载：

顾邵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

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杖之

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邵亦安其言。

所谓“陶冶世俗”，正是指顾氏德高行端，奖掖后进，整肃世风；而“与时

浮沉”，则是指其重视实务干济，重视与当权者的合作。这在顾雍的政

治实践中表现得也特别充分。正如何启民先生所指出，自顾雍以来，在
“责己深，待人厚，侍君忠，为主分忧，而不见己功的门风下，顾氏子弟有

一种特殊的风格，适当的收敛，非但仁，而且智。”瑐瑦在顾雍的严格教导

及其父子的实践中，这一门风成为顾氏家族文化的精髓。在漫长的历

史岁月中，吴郡顾氏长盛不衰，人才辈出，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重要的

篇章。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与顾氏之门风关系甚大瑐瑧。

综观全文，可见顾雍作为吴郡儒学世族的杰出代表，在孙吴政权江

东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出任孙吴之丞相。尽管孙权性格暴戾，并因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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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差异，一再制造政治风波，但顾雍内敛沉稳，善于与他沟通，努力

维持不同势力间的平衡，从而避免了政治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保证了孙

吴江东化的和平进程。当然，作为正直的儒学士人，顾雍在本质上是方

严刚烈的，在原则性问题上，决不让步，甚至冒死进谏。他的自尊、庄重

和倔强，无不令人肃然起敬，他是孙权真正敬畏的人之一。顾雍是一位

礼法之士，他在继承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能够与时俱进，铸造出有利

于其家族发展的新门风。从这个意义上说，顾雍在顾氏家族发展史上

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注释：

① 孙邵，作为孙吴第一位丞相，《三国志》中无传，事迹不详，以致有人以为其无事
可述，孙权以之为相名不副实。关于其生平，《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

注引《吴录》：“邵字长绪，北海人，长八尺。为孔融功曹，融称说‘廊庙才也。’从
刘繇于江东。及权统事，数陈便宜，以为应纳贡聘，权即从之。拜庐江太守，迁
车骑长史。黄武初为丞相，威远将军，封阳羡侯。张温、暨艳奏其事，邵辞位请
罪，权释令复职，年六十三卒。”至于邵未得立传之原因，注引《志林》载：“吴之创
基，邵为首相，史无其传，窃常怪之。尝问刘声叔。声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
名位，自应立传。项竣、丁浮时已有注记，此云与张惠恕不能。后韦氏作史，盖
惠恕之党，故不见书。’”另，《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注引《吴录》又载：
“昭与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撰定朝仪。”据上，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
孙邵是一位汉末流寓江东的儒者，精于儒家典制；二是邵为孙吴丞相，受到江东
本土名士的攻击。

② 张昭个性倔强、刚直，又相继为孙策、孙坚吴夫人所顾命辅助孙权，早在流寓江
东前他已是闻名远近的儒学名士，年辈高、资历深。他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孙权，
《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称“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
逆旨，中不进见。”又载：“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常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
也。’举邦惮之。”这方面的例证甚多。孙权以此不用他为相，当然是一个说得通
的理由。不过，根据有关史实和历代学者的研究，还有一些具体的因素和顾虑：

一是孙策临死前，张昭有提议以孙权弟孙翊为嗣的打算，且孙策又有权若不可
辅则“君自取之”之语，这使张昭成为群臣之首，若以之为相，加上其性格刚暴，

孙权实难驾驭；二是自建安七年、十三年张昭两次主张纳任子、献降于曹操以
来，孙权在战略上与之存在分歧，矛盾激化；三是孙权本人权力欲甚强，他择相
并不想委以军政大权，而重在得心应手，而这方面，孙邵、顾雍皆合适，而张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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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适。但最关键的还是使用张昭，不利于孙权推进江东化的进程。这也是本
文立论的基础。

③ 关于孙氏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末陈寿评曰：“孙
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对此，拙文《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刊于中国台湾
《汉学研究》第２１卷第一期，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刊）有较为详实的考论，敬请参看。

④ 对于孙氏兄弟诛戮江东英豪这一问题，由于《三国志》中没有记述，历来少有人
注意。田余庆先生根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中保存的相关零散的资料，基本上弄
清了这一问题，可谓发千年未发之覆。见田先生所著《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
（辑入所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的有关考论，此不赘述。

⑤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

⑥ 《孙吴建国的道路》，前揭《秦汉魏晋史探微》第３０１页。关于孙吴“江东化”的过
程及其具体环节，尽管学界论者不少，但以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和《暨
艳案及其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二文所考最为细密，请参看。

本节所述，多有取鉴，谨致谢忱之意。

⑦ 即便孙邵颇具亲和力，但在黄武初为相时还是受到吴中名士张温、暨艳等人攻
击，以致提出退让相位。事见前引。张温等弹劾孙邵究竟为何事，史无详书，但
可以从江东人士对北人为相不满的角度去推测。

⑧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程曾传》载建初三年（７８）举孝廉，迁海西令，故顾奉求
学当在此前，即明帝、章帝之间。程曾博通五经，奉从学，当有精进。

⑨ 据《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载，汉灵帝时，邕因受到宦者所诬“谤讪朝廷”而受
到迫害，“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
吴。”其时当在光和（１７８—１８３）、中平（１８４—１８９）间。

瑏瑠 清人李澄宇《读三国志蠡述》卷三“书张顾诸葛步传”条比较张昭、顾雍方严相
通，“然雍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较顺，与昭之数于众中折权者异，故雍位至丞
相，而昭几不免也。”这指出了顾雍的为政智慧。

瑏瑡 孙权对顾雍以“公”相称，是一种尊称。《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张纮传》注引
《江表传》：“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
也。”查《张昭传》，权确一再称其为“公”，昭为长辈，且为顾命元老，自然可享此
称。这里称雍为“公”，显然是敬其德望。

瑏瑢 《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
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
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
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同书卷五七《虞翻
传》：“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
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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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
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
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
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可见孙权酗酒与儒学朝臣斗争之
激烈。关于孙权酗酒问题所体现的文化与政治特征，前揭拙文《略论孙权父子
之“轻脱”》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敬请参看。

瑏瑣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载黄龙元年五月，权“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
东”；嘉禾元年三月，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

瑏瑤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

瑏瑥 《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

瑏瑦 顾雍死谏，实属少见，确实，孙权此事太昏愦了。《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
传》裴松之注云：“（孙）权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
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宋
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论此也以为孙权无道，已显衰亡之兆。

瑏瑧 据《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权对瑾称赞“（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
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又以为中原士大夫
代表陈群等人“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
耳。”前引权欲杀虞翻，亦以操杀孔融为榜样。

瑏瑨 关于曹魏、孙吴校事制度的性质，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校事”条：“魏、吴
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近人胡适先生在《曹魏创立的“校事”制》

和《孙吴的“校事”制》（辑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之十《胡适集外学术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指出魏、吴之“校事”一如特务侦探机关。

瑏瑩 详参高敏先生《曹魏与孙吴的“校事”官考略》一文的有关考证结论，刊于《史学
月刊》１９９４年第二期。

瑐瑠 关于这一点，《三国志》卷六二《吴书·是仪传》载仪“事国数十年，未尝有过。吕
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权叹曰：‘使人尽如是仪，

当安用科法为？’”其实，是仪也受到吕壹的整治，本传载江夏太守刁嘉蒙怨，仪
不附和，孙权“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

瑐瑡 《通鉴》卷七一魏纪三明帝太和四年胡三省曰：“禁止者，虽未下之狱，使人守之，

禁其不得出入，止不得与亲党交通也。”引郑樵《通志》曰：“禁止，谓禁入
殿省也。”

瑐瑢 关于顾雍的处境，当时步骘的奏疏也透露了一些相关的信息。《三国志》卷五二
《吴书·步骘传》载骘针对吕壹专权，残害大臣，一再上书孙权，劝其排斥侫小：
“自今蔽狱，都下则宜谘顾雍，武昌则陆逊、潘濬，平心专意，务在得情，骘党神
明，受罪何恨？”又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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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
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
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步骘意在为顾雍等人解脱，但可见当时顾雍
确已失去了权位，受到了“他官监其所司”的限制。

瑐瑣 《三国志》卷六一《吴书·潘濬传》。

瑐瑤 对顾雍之待吕壹及责怀叙，论者有不同的看法。《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
传》注引徐众“评”曰：“雍不以吕壹见毁之故，而和颜悦色，诚长者矣。然开引其
意，问所欲道，此非也。壹奸险乱法，毁伤忠贤，吴国寒心，自太子登、陆逊已下，

切谏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因会手剑之，以除国患，疾恶忠主，义形于色，而今乃发
起令言。若壹称枉邪，不审理，则非录狱本旨；若承辞而奏之，吴主傥以敬丞相
之言，而复原宥，伯言、承明不当悲慨哉！怀叙本无私恨，无所为嫌，故詈辱之，

疾恶意耳，恶不仁者，其为仁也。季武子死，曾点倚其门而歌；子皙创发，子产催
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当责怀叙也。”徐众对顾雍责怀叙有看法，但他并没有
理解顾雍的思想及其心态。对此，据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二《顾雍传》引何焯
论云：“吕壹狐鼠，亦非子皙强豪怙乱，当急除之以防他变也。”又引沈家本曰：
“雍之断狱，盖得圣人哀矜勿喜之意，（徐）众之所讥，未必是也。怀叙之詈辱，岂
官有正法哉！”卢弼按云：“何、沈二说均是。沈精法律，所言尤允。”又说雍处置
吕壹，“与满宠之考讯杨彪事相反，而用意相同。”何、沈、卢三家皆为顾雍之知
音，领会到了他的思想精义。

瑐瑥 吴郡顾氏宗族内的礼法教育十分严格。《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桥梁”部分之“百
口桥”条载：“百口桥，在长洲县东。故传东汉之顾训，五世同居，家聚百口，衣食
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之。”《吴郡志》、《吴地记》等吴地方志也有记载，

且内容更多。《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注引《吴书》载雍族人悌，“以孝
悌廉正闻于乡党”，是一个严守礼法的君子，从中可见顾氏门风之严正。

瑐瑦 《中古南方门第———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之比较研究》，《中古门第论集》，（台湾）

学生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９０页。

瑐瑧 关于吴郡顾氏家族及其文化的发展历程，拙作《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第二章《厚德载物：吴郡顾氏之家风家学》（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有深入
的论述，敬请参看。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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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关系初探
于　凯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

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
“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产生。前者是中国古代君

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的基石，后者则造就了数量广泛的、与国

家直接联系的个体小农阶层。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

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曾从

分析战国农业政策入手，对战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形成过程中的

中央集权国家政权，与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

经营的农业生产者之间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共生互动关系”，

进行了初步探讨①。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利用

传世文献及新出土文献资料，对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

互动关系，加以进一步考察，以就正于方家。

（一）

历史地看，个体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者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

间的共生互动关系，是战国秦汉之际社会转型的产物。而战国时期日

益激烈的兼并战争所带来的强大政治和经济压力，则是导致社会转型

的关键诱因。

战国时期，“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史记·六国年表

序》）日益剧烈的侵伐兼并形势及战争规模的空前扩大，不仅对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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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还对各国政府的集权能力和社会动员

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

（《战国策·楚策一》），如何应对日益突出的“耕”（农业生产）、“战”（兼

并战争）压力，成为决定各国在激烈兼并战争中胜负成败的关键。为

此，各国先后展开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一方面加强中央

集权的国家权力，催生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则大力改

革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居民控制模式，催生出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阶

层。最终促成了小农与国家间的直接联系的产生。

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能力，是战国时期国家权力变革的基本

方向②。从各国变法运动的具体措施来看，基本上都以建立君主集权

政治体制为核心，加强国君对全国的统治权力。这一权力结构的调整，

全面瓦解了西周春秋时期的领土分封制和贵族世卿世禄制，形成了以

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制为单位的地方权力结构，这就使西周春秋时

期的间接地域控制方式，转变为君主中央集权的直接管理模式，进而形

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型权力结构。这种垂直型国家权力结构的确

立，不仅维护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权威，同时还确保了中央权力对地方政

治事务和基层地域单位的直接管理和有效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政令畅通和国家意志的顺利贯彻，防止地方势力及强宗大族坐大；同时

也便于提高各级机关的行政效率，以有效应对激烈兼并战争的严峻挑

战。《商君书·垦令》中所提到的“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徙迁］者不

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及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的情况，就集中反映

出这种新型权力体制在维护中央集权体制及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方面的

重要作用。由此开创了“大地域”国土的直接控制模式，从而在政治体

制上，确保了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内在关系的稳固。

如果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的形成，是小农与国家关系确立的

政治前提的话，那么，战国时期国家授田制的推行，则直接催生出一个

为数众多的直接隶属于国家权力的个体小农阶层。

战国授田制，是由国家掌握地权（“土地国有”）并按一定标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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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夫百亩”），将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户耕种，并直接向农户征收赋役

的土地分配形式。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推行，是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者

独立生产条件的成熟（铁制农具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国家政权和地权

的集中（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之

上，并围绕各国现实政治经济目标（解决“耕战”问题）而推行开来的，因

而带有鲜明的国家权力主导色彩。国家推行授田制的初衷，是要建立

一种既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便于国家直接管理的新型农业生产

组织方式，以达到“驱民务农”和增加赋税收入的现实目的。

在授田过程中，授田之主体是国家，而受田的主体则是以家庭为单

位的个体农户。国家政权直接掌握土地资源，并将之分配给个体农户

耕作，从而将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一夫”）同相对稳定的土地资源
（“百亩”）密切结合在一起，既可以使民有“恒产”而有“恒心”，以安心务

农，又使农民明确了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成为直接隶属于国家的基本

生产者。

战国授田制的实质，是一种国家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③。

这种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

由原来的村社共同体成员共同劳动的“共耕制”（“耦耕”），转化为个体

农户的“责任分耕制”，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发挥。

《管子》所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

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

惮劳苦。”（《管子·乘马》）及《吕览》所言“今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

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吕氏春秋·审分》）都说明，国家

授田制的推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地力”资源，大大提高耕

作农业的生产率及产品积累率。国家的经济汲取能力，也因此得到了

进一步加强。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授田制下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国家还要在土

地授受、户籍管理、农业行政管理及生产管理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

措施，以维护授后份地的稳定性及农民再生产过程的稳定性④。这一

系列配套措施的实施，使国家承担起了农业产生的组织者、管理者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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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保护人等具体角色⑤。由此形成了个体小农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

赖，成为影响战国秦汉的小农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方面。

战国授田制的推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

量，造就了人数众多的、与国家有着明确而直接联系的、从事分散的农

业生产的个体小农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

的基本生产经营形态，使中国传统农业向着“精耕细作”的“集约化”方

向发展，而且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大大方便了统治者通过政

策手段，强化对农民的教化、统治和驱使，为君主专制国家权力的稳固，

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

与中央集权体制和国家授田制相配套，战国时期的居民管理模式，

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以“什伍”编制为基础的，以里、乡组织为单位的
“编户齐民”制度⑥。这一制度的推行，体现了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对基

层居民单位及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

《汉书·高帝纪》注引颜师古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

食货志》注引如淳曰：“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

战国“编户齐民”的制度设计，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百亩”授田而立

户，以户为单位而定籍，籍中要登记户中所有人口基本情况，以此作为

国家征收算赋、派发徭役兵役的基本依据；二是户与户的居民之间，按

照居住地域相连的原则，组成“什伍”编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里”为

单位的一级地域性行政组织，国家通过“里正”等基层官员，来实施对居

民的直接管理和有效控制⑦。

“编户齐民”的推行，可以确保国家权力直接渗透到基层居民单位，

成为国家与个体小农共生互动关系的组织保障。它同时还是一种有效

的军事动员和社会动员机制，可以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大大加强了

国家对基层社会的人力、物力动员能力。

这一制度，最早在东方六国中得到推行。商鞅变法，将之移植到秦

国，同时强调“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

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创建“什伍连坐”

之法，用法律手段来强化官府的统治，由此发展出一套更为严格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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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原则，成为国家控制基层居民、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管

子·禁藏》中所谓“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

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颉徙者无所容，不

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

民心可系于主。”以及《商君书·说民》所谓“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

于家。”都强调，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要通过什伍组织深入到居民生活

之中，由国家直接与小农打交道，以确保中央集权制度的实施。

中央集权体制、授田制、编户齐民制，是确保小农与国家互动关系

实现的三项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三者各有侧重，又互为依托：中央集权

制度的确立，建立了直接隶属于中央集权的垂直权力网络；授田制的实

施，确立了以个体小农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为小农提供稳定

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为集权国家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和充足

的人力资源，由此形成了个体小农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依赖；而“编

户齐民”制的实施，则提供了国家与小农间的直接联系和沟通渠道，确

保了国家意志在基层居民组织中的贯彻和实施，同时也形成了有效的

人力动员机制和社会控制手段。三者之中，中央集权制的重点在于治

官；国家授田制的重点在于治田；编户齐民制的重点，则以治民为主，是

战国时期各国为解决“耕战”压力下的现实政治目标，而实行一整套制

度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述三项制度，都是在战国兼并战争局势下的“农战”压力之下，围

绕“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因此，都带有鲜明的“战时”

色彩和“权力主导”特征。但这些制度的推行，不仅改变了战国社会基

本结构，造成了直接隶属于国家权力的个体小农阶层，且最终造就了作

为社会基本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阶层，与作为专制集权象征的国家行

政权力间的共生互动关系。这一关系，为秦汉社会所继承，体现了战国

秦汉之际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性惯性”的影响，最终成为“大地域”中

央集权国家统治所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战国秦汉之际，小农阶层

和小农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进一步加强，都与这些

制度因素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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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文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对影响战国秦汉之际的个体小农与国

家政权之关系形成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接下来，笔者将围绕

个体小农的基本景况及其所面临多重关系，以及国家权力所扮演的具

体角色，对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关系的具体内涵，进一步加

以探讨。

先来看个体小农的基本境况。

从战国时期开始，列国先后推行的耕战政策下所催生出的数量众

多的个体小农，作为政府授田制下的编户齐民，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

层。秦汉社会的阶级基础，也同样是由这些个体小农所组成的。这种

个体小农的基本状况，可以简略概括为“五口百亩”之家（《汉书·食货

志》）或“八口百亩”之家（《孟子·梁惠王上》）。

这一时期的个体小农家庭，属于“小规模的个体家庭或简单扩展家

庭”⑧。按家庭人口的数量，通常可分为上、中、下三类。银雀山汉墓竹

简出土《守法守令十三篇》之“田法”中提到，“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

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这与《周礼·地

官·小司徒》所提到的“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正

相合。有学者推测，这种个体家庭的人口通常在５—７口之间，也兼有

多到８、９口的，家庭成员中，除作为户主的夫妇二人，还包含夫之父母

与子女，也可能包括其兄弟⑨。秦用商鞅变法，曾采取“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异者，倍其赋”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的做法，则秦国

小规模人口的个体小农家庭数量，可能较东方六国要多。但这也不是

绝对的。云梦睡虎地秦墓曾出土秦代从军士卒惊与黑夫兄弟二人写给

其母及兄的两封家信，从信中可以知，惊与黑夫家的人口，除两兄弟从

军出征外，家中尚有母、兄衷，以及惊的新婚妻子等五口人组成。

另外，秦代某些个体小农家庭中，还可能有少量的家庭奴隶
（“臣妾”）。云梦秦简出土法律文书《封诊式》中，曾记载“某里士伍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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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口，包括：甲及其妻、一女，一男，一臣一妾。同出另一法律文书

中，曾记载“某里士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骄悍，不田作。”则

某些个体家庭尚有男性家庭奴隶从事田作劳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

况，可能与秦代推行军国主义的“农战”政策，用奖励臣妾的方式，鼓励

士伍作战、务农有关。

汉代个体农户家庭的普遍规模，大致也维持在“五口”左右瑏瑠。根

据梁方仲《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汇集的资料，可知西汉（公

元２年）有１２２３３０６２户，５９５９４９７８口，平均每户４８７口。而根据湖

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的“郑里廪籍”曾记载了国家向郑里

２５户居民贷种食的情况，里内２５户居民家庭，最少者一口，最多者八

口，大部分均在４—７口之间，平均为４６７人／户瑏瑡。这个两个数字，均

与典籍中所记“五口之家”接近。

个体小农家庭所占有的基本生产资料，通常是以国家按规定“一夫

百亩”（“夫”指家庭中的男性户主）的授田基准所授耕地和若干宅地，但

由于当时实行民爵等级制，不同爵位的农户的实际占田数目也不一样，

爵位级别高者可超过“百亩”（“一顷”）的限度瑏瑢。而且西汉时期，国家

授田制有所松弛以后，还出现了不少实际受田面积不满“百亩”的小农

家庭。前引凤凰山汉简“郑里廪籍”中所记载２５户接受国家振贷的居

民，其占田亩数总共６１７亩，户均耕地只合２４７亩，远低于国家规定授

田亩数瑏瑣。

个体小农家庭的生产经营情况，《孟子·尽心上》曾提到：“五亩之

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

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

《史记·商君列传》有“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记载，《管

子·禁藏》也提到“（民）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

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

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这说明，多数个体小农都采取男耕女织

的方式，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家庭畜牧、瓜果种植及布帛麻丝等

家庭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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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代农村公社村落共同体的成员相比，战国秦汉的个体小农间

的血缘关系，更加稀薄瑏瑤。小农间的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庄子·

则阳》：“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显示里中居民已是不同

亲族系统的杂居状态。里中居民，即使是同巷之人，也多是无亲属关系

的近邻。虽然也可能有血缘及姻亲关系同里而居，如云梦秦简中提到

“士伍丙”，除同里兄弟，其“外大母”也曾与之同里而居，但更多的里人

之间，却没有血缘关系瑏瑥。前引云梦秦简秦简中士伍惊与黑夫的家书

中，提到与其家庭有交往关系者，包括：王得、相家爵、惊与黑夫的姑姊、

东室季须、婴汜、季吏、夕阳吕婴、丙里阎诤丈人等，其中既可能有同里

者，也可能有不同里，既包括亲属，也包括邻居。更有意思的是，惊与黑

夫的兄、母所居，为秦占楚之新地。他们是作为秦民迁至此地者，而信

中提到“闻新地城多空不实者，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这意味着新

地居民，既有新迁来的秦民，也有原有的楚降民，居民构成日益复杂。

这些在国家权力的安排下聚居一地的不同来历的居民，显然是非血缘

为主的。前引西汉江陵凤凰山简牍中的“郑里”的２５户居民，也不见明

显的宗族关系瑏瑦。

战国秦汉个体小农的日常生活，需要处理多种活动。《汉书·食货

志》引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曾给小农算过一笔收支账目，其

中提到：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

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

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

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

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同书引晁错上汉文帝疏，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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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

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

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

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

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

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推知，小农所参与的日常活动，既有农业生产活

动，也有担负国家赋税、劳役等活动，同时还包括“社闾、尝新、春秋之

祠”等社区活动和“送往迎来，吊死问疾”等亲属邻里间的人际交往活

动。此外，从上引文中，还可以推知，小农在某种程度上还参与了农村

集贸市场的交易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小农与生产、小农与国家、小农

与社会、小农与市场等多重领域。但值得注意者，是小农的所有这些活

动领域，几乎都可以看到国家权力的广泛渗透。在探讨小农与国家关

系时，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视角。

（三）

战国秦汉之际，以“五口百亩之家”为特征的个体小农的广泛存在，

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以个体小农为单位的

农业生产模式，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以个体小农家庭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小农

生产组织形式，可充分调动小农家庭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他们在有限的

耕地面积上，投入更多劳力，最终促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集

约农业生产模式，可有效提高单位面积的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

财富瑏瑧。前引《管子》和《吕氏春秋》文中关于“分地”与“公作”不同劳动

效率的比较，足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二、在确保国家授田的前提下，个体小农家庭可获得稳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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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从而为维持其家庭和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提供了必要保障；

再加上个体小农通常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生产规模小，方便灵活，

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更便于家庭生产单位的稳定性和积极性因素的

充分发挥，这就使得这种生产组织方式，获得了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延续

能力瑏瑨。这样，就可以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稳定的财政来

源和充分的劳力资源。

三、个体小农生产的分散性，使他们形成了对国家政权的政治上

的高度依赖，这不仅便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利用“编户齐民”的形式

来实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也便于其加强自身的社会控制能力。《管子》

曾探讨过“驱民务农”在维护中央集权国家的好处，提出了“务粟之功”

的说法瑏瑩。商鞅在秦国行“耕战”政策，提出“农战”口号，力主通过“境

内之民壹之农”的方式，以达到“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的政治

目标（《商君书·农战》）。《吕氏春秋·尚农》还提出“民农，非徒为地利

也，贵其志也”的主张，强调“民农”对于维持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和加

强中央集权方面有多种好处瑐瑠。对国家政权而言，这种生产组织方式，

对阻止地方性政治异己势力和强宗大族挑战中央集权，显然具有重要

意义。

四、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以个体小农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

式，有其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其中最主要者，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

性和长周期性，再加上小农生产规模的低积累率，必然导致小农生产过

程中，容易遭到各种自然及人事因素的影响，抗风险能力弱，再生产过

程容易中断。前引《汉书·食货志》李悝和晁错语中所反映的小农生产

的窘困境况，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以个体小农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

织模式，必须需要借助某种外力的支持，才能有效维持，这样就造成了

小农对国家权力等外在力量的高度依赖。

如前所述，战国秦汉之际小农生产方式的确立，国家政策的推动发

挥了关键作用，使之带有了强烈的“权力主导”色彩。但个体小农在农

业生产中的具体特征表明，要维持这样一种稳定的生产组织形式，需要

国家政权为小农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治支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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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成了国家与小农共生互动关系的第一个层次。

有关内容，可从国家农业政策的具体措施中表现出来，主要内容可

参看笔者《战国农业政策初探》，限于篇幅，兹不赘述。但笔者所要强调

的是，随着国家的上述农业政策的推行，使国家承担起其在农业生产方

面组织、管理和保护职能，成为集“农业政策的制定者、农业行政管理

者、农业生产活动组织者以及小农生产者保护人”等四种身份于一身的

重要角色。这对强化国家与小农之内在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与小农共生互动关系的第二个层次，主要表现在国家通过“编

户齐民”，建立了一整套针对小农的“垂直控制”体系，进而在居民管制

和村社社会关系的改造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这固然是国家维持小

农生产稳定的需要，但更多的因素，则是由战国秦汉国家的君主专制中

央集权性格所决定的。

“编户齐民”政策的推行，既有国家授田制的实施及向农民征收赋

税劳役，提供可靠依据的考虑，也有加强国家对居民控制和监管，确保

中央集权统治的内在要求。户籍制度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商君

书·境内》有“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记

载，《管子·问》所提到的社会调查提纲，有相当完整的人口调查的内

容。国家对这些资料的掌握，显然会强化中央集权政府对居民的控制

能力。从秦律记载看，政府对居民的管制范围，涉及相当广泛。居民户

籍中，所要登记的基本项目，以名、事、里为主，（《睡虎地秦简·封诊

式》）一般而言，居民不能随意徙居，徙居者要经过官府更籍的手续，才能

够获得承认瑐瑡。如果有不服从身份管理，逃亡或避役等行为，则要追究

责任瑐瑢。

国家还广泛介入居民的基层社会组织系统，形成了以“里”为单位

的基层居民组织，设置里正（里典）、啬夫等专职人员进行管理。这一方

面的情况，《管子·立政》曾有记载：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

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

·３６８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

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

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

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也有类似记载。张家山汉律中，有《户

律》，其中也提到：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

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

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

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

从这些相似的记载内容看，国家通过什伍编制的手段和里的基层单位，

将属于国家正籍的普通编户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瑐瑣。这种“比地为

伍”，人口控制与土地控制相衔接，同时强调吏、典管理职责，实施乡里

居民集体控制的做法，无疑加强了国家权力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强

力控制。

政府对民间事务的控制，涉及方方面面。据睡虎地秦律记载，国家

对居民活动，采取严格的监控。禁止民间擅自祭祀（《云梦秦简·法律

答问》：“擅兴奇祠，赀二甲。何如为‘奇’？王室所当祠固有矣，擅有鬼

位也，为‘奇’，它不为。”）、沽酒（《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百

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械

斗等行为。国家法律所要调节的居民财产关系，也涉及债务（《秦律》

“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盗窃牲

畜、桑叶、钱物、田封等（《秦律》“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殳梃伐杀之，所

杀值二百五十钱，何论？当赀二甲。”）（《秦律》“盗徙封”例“盗徙封，赎

耐。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顷半（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

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甚至在居民家庭或家族成员间的民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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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同居（户）、主仆、父子、夫妻、继承等方面，也有国家法律的明文规

定，显示国家对居民日常生活渗透的日渐加深。

在具体管制方式上，《史记·商君列传》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

连坐”的记载。秦汉法律都强调什伍连坐相保之法：一方面，什伍之间

要彼此照应，协保安全（《秦律》：“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

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

当论。”“何谓‘四邻’？‘四邻’即伍人谓也”。不但要追究基层负责人里

典与三老的责任，同时还强调要追究四邻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四邻有

罪，若知晓不告，则要受相应的连带责任（《秦律》“律曰‘与盗同法’，有
（又）曰‘与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但如果告发不实，则

要追究告发者的相应责任，以所告罪名论处告发者。秦律中有“告不

审”例，“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审，以所辟罪罪之。”

国家采取这种严厉的居民控制手段，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维持地方

治安，维护君主集权体制。用《商君书·画策》中的话来说，就是要达到
“疆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

‘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

连之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的效果，这与《管

子·禁藏》中强调治国要“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

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

的目标，有着惊人的一致。

国家与小农共生互动关系的第三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双方互动关

系的现实运行中，所产生的具体行为后果方面。中央集权国家内的复

杂政治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国家与小农关系的现实运行过程，由此造成

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最终埋下了导致共生互动关系变异的隐患。

个体小农与国家权力的直接对应的生产组织形式，虽然便于国家

中央集权能力的加强，但也带来了高额的管理成本。再加上这原本是

由一种战时模式发展起来的，其管理效率会随时间的增加而日益降低，

而管理成本却在不断上升。对小农生产的有效管理，就成为困扰统治

者的重大问题。汉文帝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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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汉书·文帝纪》）、景帝诏

曰：“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

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

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汉书·

景帝纪》），都暴露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再加上授田制的破坏所导致

的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各级官吏对执行国家重农政策的执行不力、市

场经济对小农生产的冲击所导致的小农破产等因素的冲击，国家与小

农关系的正常维持，也就日趋困顿。

另外，授田制下的个体小农生产者，在受田的同时，要对国家承担

多种经济和政治义务，这可以使国家获得最稳定的物力、人力。但小农

所能担负的负荷是有限的，无法满足国家的全部的财政需求。对小农

来说，国家的超经济强制剥削，也往往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再

加上授田制的日益松弛和破坏，土地集中现象加剧，必将导致国家编户

民所承担的赋役负担加重，严重损害小农的根本生计，使其成为脱离国

家控制的“流民”，或依托豪门，成为佃农，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

社会控制能力。《汉书·贡禹传》载，“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

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

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盐铁论·未通》载：“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

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出，中加为色，后亡为先亡

者服事。”国家所直接掌握的人口将大幅度减少，进而将更重的负担压

到小农头上，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必将导致国家统治秩序基础的崩溃。

注释：

① 于凯，《从战国农业政策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和小农之关系的确立》，《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４期。

② 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ｐ２４５，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杨宽，《战国史》
（增订本），ｐ２１３，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③ 于凯，《战国农业政策初探》，ｐ１４，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张金
光，《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５期。

④ 有关内容，在新出土的秦汉简犊中，有较充分的体现，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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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守令十三篇·田法》、《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田法》、四川青川出土秦代木
牍《更修为田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等。如果再联系传世典籍，

如《管子》、《商君书》《礼记·月令》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战国秦汉的国家授
田制及其配套措施，已相当完备。

⑤ 于凯，《从战国农业政策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和小农之关系的确立》，《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４期。

⑥ 关于“编户齐民”制度的记载，古籍中有不少资料，其基本编制情况，可参见《管
子》一书的《立政》《乘马》《度地》等篇、《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鶡冠子·王
鈇》。这些记载中的居民组织名称，虽略有差异，但其实质则是相通的。云梦秦
简和张家山汉简中，也有不少相关的记载。

⑦ 居民中的“什伍”编制，来源于周代军队武士组织的编制，由于古代士农不分，所
以“什伍”编制也用于居民管理系统；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边鄙居民在内的所
有居民管理系统中，成为“编户齐民”的基础（李零，《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
类型及其不同来源》，《文史》第２８辑）。居民组织中的“里，是国家控制居民的
基层地域性行政组织，最早也只在国人中实行（西周金文中有“里君”之说），后
来，则进一步扩大到国人之外的其他居民组织中，并吸收春秋时“书社”组织某
些内容，成为国家管理“编户齐民”的基本行政单位。

⑧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ｐ２７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⑨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ｐ５７４，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瑏瑠 《汉书·食货志》引晁错疏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
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瑏瑡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６期。

瑏瑢 《史记·商君列传》：“（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
差次明田宅，臣妾依附以家次。”张家山汉墓（二四七号墓）出土竹简中的《二年
律令·户律》中也有类似记载，可参看《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ｐ１７５—１７６。

瑏瑣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６期。裘锡圭，《湖北江陵
凤凰山１０号汉墓出土简犊考释》，《文物》，１９７４年７期；又收入《古文字论集》，

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８月版。

瑏瑤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增订本），ｐ５６５，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瑏瑥 《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轸式》：“某里公士甲等二十人诣士伍丙，皆告曰：丙有
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讯丙，辞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一
卅余岁时迁。丙家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即有祠，丙
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知丙者，皆
难与丙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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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收入《传统十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瑏瑧 关于这一点，孙达人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版）和论文《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中，曾有较详细的论述。

瑏瑨 《韩非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馑，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
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
者必是家也。”

瑏瑩 《管子·治国》：“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

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
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
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瑐瑠 《吕氏春秋·尚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
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
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

瑐瑡 睡虎地秦律：“甲徙居，徙数谒吏，吏还，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何）

论？耐以上，当赀二甲。”

瑐瑢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亡律》“吏民亡，盈卒岁，耐；不盈卒岁，系城旦舂；公士、

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偿亡日。其自出殹，笞五十。给逋事，皆籍亡日，? 数盈
卒岁而得，亦耐之。”

瑐瑣 汉代的里中的编户民，爵位通常在“五大夫以下”，“五大夫”以上者，因为享有国
家的优待特权，所以不与一般居民为伍。而根据张家山汉律的另外一项记载：
“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我们还可以推知，社会
地位属于“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者，也是不能居于里中的。这表明，汉代
的编户齐民制，是有等级性的。

（作者单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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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马楼吴简蠡测孙吴初期
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

高　凯

　　１９９６年７月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曾经轰动了海内外学

界。随着１９９９年９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和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两套大书的相继面世，吴简

的研究亦逐步深入，佳作频出，发人深思。本文拟从新出吴简（壹）中所

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信息入手，对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

做一些粗略的统计与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吴简中有关疾病人口的信息
及其与现代疾病分类之关系

　　众所周知，研究中国古代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疾病人口问题，需

要有大量的家庭提供诸如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多少、疾病类型等各

方面的信息，而这是传统正史材料所无法提供的。这种缺乏史料的情

况，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尤为严重。虽然，自２０世纪以

来在广大的西北地区以及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材料

可以补充正史之缺陷，但仍然缺乏像走马楼吴简那样能够提供大量的、

具体到孙吴初期临湘侯国某一家庭的疾病材料的详细程度。从目前笔

者所掌握的研究现状看，以新出走马楼吴简中的疾病问题为研究对象

的论文仅有２００１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的汪小烜《吴简所见
“肿足”解》和２００４年８月１日张贴在简帛研究网《简帛研究》页面上的

于振波《走马楼户籍性别与年龄结构分析》两篇。就汪文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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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认为吴简中所反映的“肿足”病是由血丝虫病引起的“橡皮腿肿”；

“肿足”病中的“肿”字可与“踵足”病中的“踵”互通；且汪文认为《三国

志·吴书·朱然传》所记“魏攻江陵……时（朱）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

者裁五千人”的史实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些观点似乎有进一步商榷的

余地。于振波文则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刑手、刑足”应与“腹心病”、

“肿病及肿足”、“踵足”等疾病相类，故此他把吴简中的疾病人员纳入残

疾人员之中来进行统计，以致其统计结果与吴简中实际的疾病人数有

较大的出入；关于“肿病”和“踵病”的认识，于文与汪文烜同；关于造成

残疾人员众多的原因，他认为“几乎与自然因素无关，而纯粹是社会原

因造成的”。从于文的研究状况看，除了简单地将诸多疾病归属为“残

疾”类型外，并没有对吴简中所涉疾病类型做出相应的分析，且文中观

点不乏偏颇之处①。有鉴于斯，笔者以为有必要再对吴简中所反映的

疾病问题、疾病人口和其对当时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做进一步的

研究。

通过粗略的统计后我们不难发现，孙吴初期临湘侯国吏民中，不仅

各种身份和各个年龄段的人口均有患病的事例，而且同一患者也有患

两种严重疾病的数个事例。正如简５１３６：“子男淬年十三盲目、雀两

足”；简９５０６：“义成里户人公乘李城年七十盲两目、风病”所记。从疾

病人口的具体数量看，吴简中除了性别、身份或年龄不详者的疾病者有

３５例外，当时０—１５岁的未成年男女有３２例，１５岁以上成年男女有

１５１例；同时，还有普通吏民家中所使唤的男女奴隶患病者也有８例之

多②。从众多患病者所患疾病的情况看，当时的疾病类型也颇为复杂，

户籍记录中单纯的疾病名称就有“苦腹心病”、“腹心病”、“肿两足”、“苦

肿病”、“踵两足”、“踵左足”、“踵右足”、“雀两足”、“雀手”、“眇目”、“盲

两目”、“盲右目”、“盲左目”、“聋耳”、“狂病”、“苦狂病”、“风病”、“苦风

病”、“苦惪病”、“碓病”、“苦痈病”等二十多种。值得注意的是“苦腹心

病”、“苦肿病”、“苦狂病”中的“苦”字，实际是表示疾病厉害程度的副

词，正如简５３３６：“东阳里户人公乘乐龙年十八素苦腹心疾病”所记。

以此论之，吴简中的疾病名称实际只有十几种；就具体病例在整个２２１

·３７５ ·

从走马楼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



个病例中所占的比率看，其中的“肿两足”病有４６例，约占全部病例的

２０８％；“腹心病”和“苦腹心病”有４５例，约占全部病例的２０４％；“踵

两足”病有４４例，约占全部病例的１９９％；“盲两目”、“盲目”、“盲左

目”、“盲右目”等有３４例，约占全部病例的１５４％；“雀两足”、“雀手、

雀右足、雀左足”病等１０例，约占全部病例的４５％；“风病”、“苦风病”

有８例，约占全部病例的３６％；“聋两耳”病有８例，约占全部病例的

３６％；“狂病”、“苦狂病”有５例，约占全部病例的２３％；而且以上所

列举各主要疾病数之和，占到全部２２１个病例的９０５％。所以，要研

究孙吴初期疾病人口问题及其对当时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如何鉴

别这些占主体地位的疾病名称、并尽可能找到这些疾病名称与现代疾

病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从现代流行于江南地区

疾病的传播范围、传播特点、主要症状等和传统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的

角度，来与走马楼吴简所提供的疾病信息相对比，无疑是最好的研究方

法之一。为此，我认为可将孙吴初期临湘侯国吏民所患疾病归纳为以

下三种类型。

其一，从吴简中“肿两足”、“腹心病”、“苦腹心病”、“雀两足”等疾病

名称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许多疾病应与在此肆虐已久的血吸虫病

有着密切的关系。

按照钉螺孳生地的特点，今天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自然地理类

型分为湖沼、水网以及山丘型三大类。以湖沼型血吸虫病流行区来看，

今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湖北江汉平原、长江沿岸洲滩等，都是湖沼

型血吸虫病的流行区。而在历史时期上述地区同样也是血吸虫病十分

流行的地区。关于这一点，一方面可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验证：即早在

战国秦汉时期，血吸虫病就已有在今湖南、湖北两地肆虐横行的痕迹

了。１９７９年学者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距今约２１００年前、年龄约５０
岁上下的女尸肝脏、直肠以及乙状结肠组织中发现了血吸虫、肝吸虫等

寄生虫的成堆虫卵；每堆虫卵的数量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尤其是在女

尸肝组织中，虫卵分布于血管分叉或小血管内，不仅造成纤维组织的增

生，而且它们多互相重叠，堆积成团，造成了血管的阻塞现象③。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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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１６８号汉墓（前１６７），距今约２１００多年前的一具

年龄５５岁男尸肝脏中也发现有许多血吸虫、肝吸虫等寄生虫虫卵④。

１９８２年在湖北江陵发现的一战国中期、距今约２３００年墓葬中的女尸

中也发现了肝脏血吸虫的痕迹⑤。从古尸的身份看，不论是战国中期

楚国墓，还是马王堆汉墓与江陵凤凰山汉墓的墓主人，均属当时的豪门

贵族，他们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下都难免被血吸虫感染，那么，常年累月

劳作不息的广大百姓，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就更难免与疫水反复地接

触，从而造成血吸虫病的广泛流行是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传世典籍

的相关记载也可证明血吸虫病的流行；同时，这些记载也反映出古人对

血吸虫病的认识与防治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早在殷墟的甲骨文中

就已有“蛊”字出现，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虫部》释“蛊”字，称其为
“腹中虫也，从虫从皿”，而段注更称：蛊乃“腹中虫者，谓腹内中虫食之

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内而蚀，故曰虫。”《周礼·秋官·壶涿氏》：

“掌除水虫。”郑玄注此称：“水虫，狐蜮之属也。”１９７３年长沙马王堆三

号汉墓中发现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医书《杂禁方》中有“蜮毋射”一剂药

方。《说文》释“蜮”称：“蜮，短狐也。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而帛书
《杂禁方》中的此方，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治“之荆南者为蜮”的血吸虫侵

扰的药方。因为，直到两晋之际，葛洪撰《肘后救卒方·他犯病》和《抱

朴子内篇》时，才认识到“蜮”实际上就是“水虫”，即血吸虫。他在《抱朴

子·内篇》中称：“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慝也。又

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以气为矢，则因

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煞

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⑥。同时，葛洪又在其所著《肘后救卒

方》记载南楚之野有沙虱，“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

著人……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便周行入身，其与射

工相似，皆杀人”。由葛洪之说看，当时或其后虽然不乏相关记述者，但

其观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葛洪的记述应是中国历

史上最早的、同时又是与孙吴时期最近的关于血吸虫病病因和流行情

况的记录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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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的成果，医家多将血吸虫病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幼虫侵入期，侵入处奇痒，病人随即出现畏寒、高热（４０℃以

上）、气胀、腹泻等症状；其次，病人进入痢疾期：即在病人传染一月有余

后，相关症状多出现在腹部。轻则消化不良、轻度腹泻，大便次数增多，

多数表现有痢疾样症状；重则肝脏肿大，时有触痛。再次，反复或大量

感染的病人，若不及时治疗则会逐渐进入晚期，即肝硬化期。这时距初

次传染三五年至十数年不等。在肝硬化初期，常有肝脾明显肿大和腹

壁静脉显露的症状；后期常有贫血、腹水、腹痛、呕血、肢肿等严重的并

发症状。儿童患者，常有严重的发育障碍，而出现血吸虫侏儒症。该病

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童年时代的反复感染，造成生长过程的停滞和发育

上的障碍，二十多岁的青年，面容衰老，第二性征缺乏，无生育能力，发

育形象类似十二三岁儿童，过去在中国重流行区的发病率高达４％。

患病妇女感染血吸虫病可影响生育。所以，临床上把晚期血吸虫病分

为巨脾型、侏儒型、腹心型。有时病人兼有两类以上的表现。由于虫卵

在静脉及脏器中沉着等，引起结肠增厚或肝组织纤维化、腹部痞块、腹

水等，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如虫卵进入脑部，可出现癫痫样发

作、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⑧。由以上论述的情况看，无论是从血吸虫

病流行的自然地理分布规律，还是从考古发现与传世典籍的相关记载

看，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所处位置正是古今血吸虫病肆虐流行的

地区；而且，根据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的成果，也简要说明了血吸虫病的

主要症状。那么，吴简中这些疾病名称又与之有何相关之处呢？

实际上，在先秦、秦汉魏晋时期的正史系统中，吴简中所涉及的“肿

两足”、“腹心病”、“雀两足”等多种疾病名称都没有直接的记载，但在这

一时期的古医书和秦汉简牍等非正史典籍中，却可以找到一些旁证。

如“雀两足”病，其关键在“雀”字上。《说文》释“雀”称其乃“依人小鸟

也，从小隹”；《说文》又释“隹”称其为“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以《说

文》之义看吴简中的“雀两足”、“雀右足”等，实际上是指两足或右、左足

的短小症状。这种疾病的特征与晚期血吸虫造成青壮年侏儒症的体征

相类。而且，“雀两足”、“雀右足、左足”的病例，在吴简全部疾病２２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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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的比例仅为４５％，这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在血吸虫病重

灾区统计的侏儒症所占４％的比率相近。关于“肿两足”、“腹心病”或
“苦腹心病”，不仅从疾病名称上便可判别其发病的主要部位，而且从古

医书和简牍中也可找到某些与之相关的史料痕迹：如１９８６年考古发掘

的湖北荆山包山二号楚墓中发现的竹简上有５处“腹心疾”的记录⑨，

与吴简中的“腹心病”仅一字之差。《张家山汉墓竹简·脉书》记载着西

汉初期之前所出现的六十多种疾病名称，并依照着从头部至足部的次

序来排列。其中在记述腹部的病症时，有“其腹胗胗如肤胀状，鸣如蛙

音”的记述，即与晚期血吸虫病肝腹水的症状相类；另《脉书》中还有
“身、面、足、腑尽盈，为肤胀；腹盈，身、面、足、腑尽肖（消），为水（肿）”的

记述，也分别与晚期血吸虫病的湿浊型和淤热型症状相类瑏瑠。《黄帝内

经·灵枢·水胀》有言“肿胀者，塞气客于皮肤之间，鼓鼓然不坚，腹大，

身尽肿”；水肿在《灵枢·水胀》中称之为水：“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

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

以此论之，吴简中“腹心病”、“肿两足”等疾病都是相伴而生的，这一点

即为汉代人所充分认识瑏瑡。同时，从近几年在湖北、江苏、湖南疫区发

生的血吸虫感染分析的结果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湖北仙桃血防医院收治

８６例急性感染者，临床发现感染者有畏寒、头痛、高热者７０例，占

８１４％；腹痛、腹泻、腹胀者１６例，占１８６％；以上症状均存在者１４
例，占１６３％；另有肝脾肿大者１０例，占１１６％；出现腹心症６例，占

约７％瑏瑢；２００１年４—８月武汉市血防办对蔡甸区９９例晚期血吸虫病

的调查发现腹水型５２例，占５２５％；巨脾型４５例，占４５５％；侏儒型１
例，占１％；结肠增殖型１例，占１％；同时，病人中３３３％肝功能异常，

５２５％有严重的并发症瑏瑣；２００２年南京疾控中心收治１２例晚期血吸虫

病患者，其中男性１１人，女性１人。年龄在１８—７８岁之间，腹水史

３—６年，患者均有肝脾肿大、门脉高压症、腹围８０—１００ｃｍ和全身浮

肿、贫血症状瑏瑤；湖南益阳第四人民医院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收治腹水型晚

期并发自发性腹膜炎病人３８例，其中男性３４例，女性４例，年龄在

３０—６２之间，平均年龄５１岁，３８例中死亡率高达２９％瑏瑥。也可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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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基础上对血吸虫病是以腹痛、腹泻、腹胀、全身浮肿等为主症，最

终会引发患者高死亡率的事实提供有力的佐证。

其二、从吴简中所反映的“风病”、“苦风病”、“盲两目”、“盲左、右

目”、“踵左足”、“踵右足”、“苦痈病”等疾病名称看，孙吴初期长沙郡临

湘侯国的许多疾病应与同样肆虐已久的麻风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麻风病作为世界三大恶性传染病（结核、梅毒、麻风），是由麻风杆

菌感染的、以侵蚀皮肤、淋巴腺、骨髓、粘膜组织和周围神经为主要特点

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它主要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上世纪５０年代

全球麻风病患者有３００—５００万之多。据调查，５０年代初，我国流行较

多的地区在沿海及中南、西南地区，病人有４０万左右，个别乡镇麻风病

占总人口的１％以上。传染途径是接触性传染瑏瑦。

在中国历史上，麻风被称作“疠”、“疠风”、“大风”等。它的传播史

也是非常悠久的。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在今山西朔州平鲁县汉代墓

葬群 Ｍ４７号墓中就曾发现一中年女性颅骨之上，有感染麻风病、造成

面部骨骼发生溶蚀萎缩的实证瑏瑧。这一点正好与同时代或较早时代的

医书以及简牍材料的记载相吻合。从战国、秦汉时期的医书———《黄帝

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等典籍来看，都有关

于麻风病病理、症状、疗法等方面的内容。如《黄帝内经·素问·脉要

精微论》称：“脉风，成为疠”；《素问·风论》称：“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

曰疠风”，“疠者有荣气热敷，其气不清，致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

关于该病的治疗，《黄帝内经·灵枢·四时气论》称：“疠风者，刺其肿

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瑏瑨。其他典籍也有记

录以药物治疗者，如《山海经·西山经》记载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

虫”，同书《东次二经》记载珠鳖“食之已疠”；《神农本草经》则收录了更

多主治麻风病的药物：如“黄芪主大风癞疾。天雄、巴戟天、姑活，主大

风。枳实，主大风”等。与之相关的是地下出土的秦汉时期的简牍材

料，对麻风病的症状、治疗和对麻风病人的管理等内容也多有涉及。

１９７５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即有数条关于麻风病的记录；

如秦简《封诊式·疠》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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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庀，麋（眉）突，不可知其何病，毋它

坐。’令医丁诊之，丁言曰：‘丙毋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

膝□□□到两足下奇，溃一所。其手无拔。令号，其音气败。疠也’。”

详细记述该麻风病者面庞无眉、鼻根溃烂、鼻腔无用、两足行走困难、手

臂无毛、声音嘶哑等由感染麻风病而引起的诸多病变。又秦简《法律答

问》中有三条涉及如何对待“疠”者的简文，其中有两条都谈到要将麻风

病人送往特设的“疠迁所”隔离区瑏瑩。这些简文既说明秦时麻风病的传

播情况，又说明当时人已对麻风病的传染性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１９８３年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张家山汉墓竹简·脉书》中也有“四节庀如

牛目，麋（眉）突（脱），为疠”的麻风病症状的记述瑐瑠。１９７３年在甘肃武

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中有东汉时期的《恶病大风方》，说明当时已经开始

以“雄黄、丹沙、磐石、□兹石、玄石、消石、□长□一两，人参”等矿物药

为主来作为治疗麻风病的临床药方了瑐瑡。这些记载无不证明，远在孙

吴政权之前，麻风病已经在我国的许多地方流行很长时间了。

从现代传染病学的角度看，我国麻风病多发地区是广东、江苏、云

南、四川、台湾等省，中等发病区是山东、浙江、福建、广西、江西、安徽、

湖南、湖北等省区。根据以往发生该病的统计资料表明，麻风病的传播

有几大显著的特点：在分布上，麻风病有呈点状、集簇性传染蔓延的特

征；麻风病有多沿气温高、湿度大的地区分布的特点；在北半球，麻风病

的分布是热带比温带多，南方比北方分布广，沿海或沿江平原比内陆山

区多；以麻风病感染者的年龄看，青少年发病较多，而且在性别上以男

性为多；同时，麻风病作为慢性传染病，采取隔离治疗便可加以控制。

从现代临床学的角度看，麻风病中有足肿病，常发于一侧，并常见于足

部，基本损害为结节，常引起骨质破坏，产生畸形；麻风病还多引发足底

溃疡，造成足部畸形或部分足缺失，常见的有爪趾、内翻、短足（蹠骨干

的远侧部分吸收骨折以致足短缩）、舟状足（足弓塌陷）等畸形；麻风病

也会引发虹膜炎、角膜炎、青光眼等，甚至完全失明。在麻风病诸类中，

特别是瘤型麻风病，引发耳鼻咽喉的疾病率高达８２％。对耳朵的伤害

是对耳壳部位，表现为皮肤浸润肿胀、结节、萎缩，偶有溃病。耳垂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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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检测到麻风杆菌的部位之一。耳轮、耳屏皮肤亦可肿胀肥厚。引

起中耳炎者较少见，未见内耳病变情况瑐瑢。总之，无论是从麻风病流行

的自然地理分布规律，还是从考古发现与传世典籍和秦汉简牍材料的

相关记载看，孙吴初期的长沙郡地区，不仅气温高、湿度大，正是古今麻

风病肆虐流行的地区；而且，从吴简《吏民田家莂》反映的情况看，当时

人有聚族而居的特点，这一切就为麻风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根

据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也了解到了麻风病的主要症状。那

么，吴简中这些疾病名称又与之有何相关之处呢？

实际上在秦汉魏晋时期的正史系统中，吴简中所涉及的“风病”、

“苦风病”、“盲左、右目”、“踵左足”、“踵右足”、“雀手”、“苦痈病”等十余

种疾病名称中，除了“风病”、“苦风病”的名称可以与简牍材料和古医书

中相关记载有对应关系外，其他疾病名称都没有直接的记载，但以《说

文》、《释名》等辞书对关键字义的解释看，或可得到某种启示。如“踵两

足”疾病中其关键就在“踵”字之上。《玉篇》释“踵”为“足后”；《集韵》称

其：“朱用切，音种。跄踵不能行貌。”《释名》：“踵，锺也，锺聚也，上体之

所锺聚也。”刘安《淮南子·地形训》称“北有肢踵民”，《注》曰“肢踵，踵

不至地，以五指行也”。这种症状正好与麻风病常见的垂足及足畸形的

症状相类瑐瑣。又如“痈”，许慎《说文解字》释之“肿也”；《释名》称“痈，雍

也，气雍否结里而溃也”；《正字通》释“痈”称“恶疮也”。以此论之，正好

符合麻风病致人畸形残疾的溃烂症状。至于以近年全国许多地方麻风

病防治过程中对该病致残率的统计资料看，吴简中所反映的“盲两目、

左目、右目”、“踵两足、左足、右足”、“雀手”等疾病确实大量存在着；而

且，在现代医疗条件下，麻风病在个别边远地区有死灰复燃之势。如

２００１年兴化市皮肤病防治所对全市１５７５例麻风病患者和治愈者进行

统计，发现麻风病患者上肢神经损害发生率为４１％，单侧损害（２３％）

高于双侧损害（１７５％），上肢神经系统损害的病人有６４１例之多瑐瑤；

２００１年中国医科学院皮肤研究所对江苏省１１个县市存活的２２３５例

麻风治愈者及现症患者的垂足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麻风垂足的患病

率约为１６％，单足发生率（１３６％）高于双足（２％），男性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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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高于女性（１３８％）。麻风病期在５年内发生垂足的少菌型麻

风（７２４％）高于多菌型麻风（５０５％），发生过麻风反应的患者有垂足

现象的占３３８％；垂足中有足底溃疡（２１２％）、足骨破坏（１９２％）、足

畸形（２７４％）等等瑐瑥；河北省作为麻风病的低流行区，１９５２—１９９９年

累计有１２８９例患者，其中男性１０７４例，占８３％；其中有Ⅱ级以上畸

残者６８９例，占总病例的５３４５％瑐瑦；２００１年云南对全省在９６—２０００
年阻断麻风病传播４３个达标县中，新发现麻风病患者２３５例瑐瑧；２００１
年四川省新发现麻风病２２５例，儿童占５３３％，家庭内传染者８４例、

占３７％，外传染１４１例、占６３％瑐瑨；２００２年四川绵阳涪城区对区内９６
例麻风病存活者进行调查发现：畸残率高达５３３％，畸残男性占

７４５％；在畸残患者中，兔眼占６％，视力减退占９％，失明占６％，强直

爪手１０３％，骨吸收短指４８６％，足底溃疡占１４６％，垂足占６５％，

短趾占６％，马蹄足占１１％瑐瑩。以上这些例证，不仅从科学调查的基础

上说明了麻风病是以皮肤溃疡、足底致残、双眼或单眼失明等为主症的，

而且也为吴简中“盲两目”、“盲左、右目”、“踵左足”、“踵右足”、“苦痈病”

等疾病名称与麻风病主要症状之间的对应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其三，吴简中还有一些疾病，如“聋两耳”、“苦风矢病”、“碓病”、“苦

惪病”、“苦惪狂病”、“狂病”、“苦狂病”等，应属于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

生活过程中普通的疾病类型。

以许慎《说文解字》释“聋”称其“无闻也，从耳从龙”；《释名》称“聋，

笼也。如在蒙笼之内不察也”。《淮南子》以为“土地各以类生，水气多

喑，风气多聋”；以此论之，“聋两耳”之义甚明；“风矢病”之“矢”，似通假
“湿”；以长沙“卑湿”之地，难免有感染风寒、骨骼染病之嫌，故此“风矢

病”或为今天的风湿病瑑瑠。“苦惪病”中的“惪”字，《篇海》言之“称人切，

音嗔，恚也”；《说文》释“恚”称之“恨也，从心，圭声”；又《字汇补》称“惪”

乃“古文慎字”；以此论之，“苦惪病”或为因怒而生的心脏病之类的疾

病。“狂病”、“苦狂病”，仅从字面上便可大致认定其为神经系统的疾

病，或为精神失常的神经病，也可以是癫痫；如是癫痫，又有部分可归结

为脑型血吸虫病影响的因素存在瑑瑡。至于“碓病”为何，辞书无解，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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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载，这里就难以窥测了。

综上所述，吴简中虽有疾病名称十余种，但以其主体看，除了我们

今天常见的普遍疾病类型外，更多的是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疾病认识

水平有限和当地又有适合寄生虫及恶性传染病传播的条件下所流行的

血吸虫病与麻风病带来的疾病类型。同时，从现代医疗条件下，血吸虫

病和麻风病也都难以彻底阻断、消灭的情况看，一千多年前的孙吴初期

长沙郡临湘侯国吏民的生存环境之恶劣是不难想象的。

二、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
人口问题及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

　　通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的统计，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孙

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仅有２１８人，但是由此所透视出来

的信息是不容忽视的。有鉴于斯，我以为至少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统计资料看，１５岁以上成年男性的疾病率、死亡率远远高

出１５岁以上成年女性，从而以简牍材料的真实性印证了司马迁《史

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江南地区存在“丈夫早夭”现象是完全可能的。

在吴简中，１５—１００岁成年男性的疾病人数为１１２例；而吴简中总

的疾病数是２１８例，１５—１００岁成年女性的疾病数是３９例；以此论之，

成年男性占总疾病数的５１４％，成年女性则只占总疾病数的１７９％；

从疾病类型看，成年男性中患“肿两足”病者占吴简中全部“肿两足”病

例的３７％，占“踵两足”病中的４４４％，占“腹心病”（吴简中总计４５例）

的６２％，占“风病”的１００％，占“雀两足”病的５０％，占“盲两目”病的

５９％，占“聋耳”病的３８％，占“狂病”的６０％，占“肿病”的５０％；与之相

比较，成年女性的“肿两足”病占全部患者（总计４６例）的３９％，占“踵

两足”病（总计４４例）的２７２％，占“盲目”病（总计３４例）的８８％，占
“雀两足”病（吴简中总计１０例）的３０％，占“苦惪病”（总计３例）的

３３％，占“肿病”（总计４例）的５０％；以此论之，不仅成年男性的疾病率

远远高出成年女性，而且诸如“腹心病”、“狂病”、“苦风病”等一些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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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成年女性一例也没有；此外，吴简中有数例反映成年男性“被病

物故”的事例，如简５６９７、简６７５４所记；而成年女性则少见。吴简中明

显有３例身患两种疾病者，除简５１３６为子男外，余下两例（简８４３３、简

９５０６）全为成年男性。虽然，其中缘由不排除有简牍本身存在遗漏的可

能性，但即使如此，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成年男性疾病率、死亡率远

远高出成年女性的这个结论。同时，如前所述，吴简中的“腹心病”、“肿

两足”、“雀两足”等许多疾病与感染血吸虫病有密切关系，那么，从现代

医学调查的结果看：在像孙吴初期长沙郡这样的血吸虫病湖沼型流行

区，半数以上的急性感染都发生在仅占总人口１０％至１５％的儿童和

２０岁以下的青壮年中。这是由于放牛、捕鱼、割草和农耕生产者多为

男性，所以，男性感染血吸虫病率会明显高于女性瑑瑢。

其次，从各年龄段疾病数的统计资料看，０—１５岁未成年男性的健

康状况堪忧，且有许多数字可以证明之，从而在一定程度可以为解释中

国古代社会儿童高死亡率现象的出现提供帮助。

在吴简２１８例疾病人口中，有０—１５岁未成年男性疾病数３０例，

占到总疾病人数的１３７％，这一比率仅次于１５—７５岁成年女性所占

的百分比；如吴简中反映有“腹心病”的男性４５例，而０—１５岁未成年

男性就有１０例，占整个男性“腹心病”患者总数的２２％；又如吴简中反

映患有“踵两足”疾病者４４例，而０—１５岁未成年男性就有６例（未成

年女性仅１例），占总数的约１３７％；吴简中“聋耳”者８例，未成年男

性占５０％等等。但同样根据统计资料看，０—１５岁未成年女性患病数

仅２例，只占到总疾病人数的０９１％。这一比率与未成年男性疾病率

相较，显得十分悬殊！而且，与未成年女性２例仅患“踵两足”１例、患
“狂病”１例相比，诸如“苦腹心病”、“雀两足”、“肿两足”、“盲两目”、“苦

痈病”等重大疾病，均与未成年女性无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

成年男性的高疾病率是从未成年男性年龄段开始的，而且，我敢断定中

国古代社会儿童自然的高死亡率现象实际上是以男性儿童的高死亡率

为主体的！

再次，如前所述，吴简中的许多疾病与血吸虫病和麻风病的传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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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系，尤其是血吸虫病的传播，必然造成男女青壮劳动力的高疾病

率和儿童高死亡率，其结果肯定会给当地的人口繁衍、劳动力的使用和

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从吴简中详细记载吏民疾病状况的角度看，吏民身体状况的好坏，

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收入和徭役征发的重要准绳。但是以吴简中

的许多实例看，地方政府有时不得不根据吏民的身体来采用是否减免

负担的措施，如简２８９６：“妻大女訾年廿三、算一、肿两足、复”；简２９３８：

“妻大女思年卅三、算一、肿两足、复”；简２９５７：“富贵里户人公乘胡礼

年五十四、算一、肿两足、复”等等所记。然以现代医学对血吸虫病的调

查结果看，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吏民的疾病状况不容乐观：因为，

仅以感染血吸虫病后，患者出现症状的比率只有４０％看，孙吴初期长

沙郡的疾病人口中血吸虫病者就要翻一番。而且，以１９９５年的调查情

况看，我国淮河以南的沿江、沿湖地区血吸虫病的感染率高达２０％以

上，有的村庄可高达７０％以上。其中第一线居民（距湖边５００米以内）

约为２５％；二线居民（５００—１０００米）为１０％，三线居民（１０００米以上）

约５％。耕牛和牲畜等家畜的感染率亦很高。各年龄段人群都可感染

该病，虽感染率不同。一般说来，５岁以下幼儿与疫水接触的机会少，

感染率较低。５岁以上的儿童渐喜在河边戏水、游泳，则感染率迅速增

加。成人后积极投入生产，经常与疫水接触，故感染曲线高峰值往往在

青壮年时期瑑瑣。以孙吴初期长沙郡河网密布的生存环境看，儿童及青

壮年的感染率也必定很高。而且与有症状反映所占４０％的比例和古

人防治疾病的意识差、医疗卫生条件差相关联，无论是血吸虫病的传

播，还是麻风病的传播，都只能是反复走入恶性循环当中。另外，１９９５
年国家对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进行

抽样调查，发现未控制流行地区晚期血吸虫病各型病例的构成比分别

是巨脾型６４５４％，腹水型３３４２％，结肠增厚型 １０２％，侏儒型

１０２％瑑瑤。然而，这其中的侏儒型晚期血吸虫病的比率仍不具备代表

性。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在我国重流行区血吸虫病侏儒症的发病率

高达４％，它除了引发全身发育不良外，还严重影响内分泌腺和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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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发育。同时，从晚期血吸虫病的症状学看，患者大多有长期腹痛、

腹泻和下痢史，随着病情进一步恶化，脾脏出现巨大肿胀，由于脾大而

继发的脾功能亢进，或反复呕血便血，病人常有贫血、劳动后呼吸困难

和下肢浮肿的症状。继而出现的是腹水症状。高度腹水时，腹大如鼓，

行走困难，下肢浮肿更加明显。有少数病人出现面黄肌瘦、大肉尽脱、

腹如抱瓮、行动蹒跚的症状。故此，晚期患者中部分丧失劳动力在

４５％左右，完全丧失劳动力者在３５％左右瑑瑥。以此论之，孙吴初期长沙

郡临湘侯国的青壮劳动力资源可能并不充裕，最终可能影响到当地经

济的开发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并引发人口增殖长期停滞的危机瑑瑦。

总之，研究孙吴时期长沙郡临湘侯国吏民的疾病状况有着独特的作

用，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民众的生存环境的进一步认识；而且，随着将

来吴简整理成果的不断面世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必将推动对这一

时期人口史、医疗卫生史、地方病和社会经济史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注释：

 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规划“２１１”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
考古学”项目资助。

①瑏瑡瑐瑣 汪小烜在《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吴简所见“肿足”解》一文中认为：吴简
中“肿足”是由血丝虫病引起的，此说也有进一步商榷余地；然而该文认为“肿”可
与“踵”互通，实大谬；且该文认为《三国志·吴书·朱然传》所记“魏攻江陵……

时（朱）然城中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的史实“很令人怀疑”的看法，亦说明作
者对血吸虫病突发症状与肆虐程度认识不够。另：２００４年８月１日张贴在简帛
研究网《简帛研究》页面上的于振波《走马楼户籍性别与年龄结构分析》一文认
为，走马楼吴简中的“刑手、刑足”应与“腹心病”、“肿病及肿足”、“踵足”等疾病相
类，故此他把吴简中的疾病人员纳入残疾人员之中来进行统计，以致其统计结果
与吴简中实际的疾病人数有较大的出入；关于“肿病”和“踵病”的认识，于文与汪
文烜同；关于造成残疾人员众多的原因，他认为“几乎与自然因素无关，而纯粹是
社会原因造成的”。从于文的研究状况看，除了简单地将诸多疾病归属为“残疾”

类型外，并没有对吴简中所涉疾病类型做出相应的分析，且文中观点不乏偏颇
之处。

② 经笔者粗略统计，吴简反映长沙郡临湘侯国吏民中０—１５岁的未成年男女有疾
病人数为３２人，１５—７５岁成年女性有疾病人数为３９人，１５—１００岁成年男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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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人数为１１２人，性别、身份或年龄不详者有疾病人数为３５人，四类人等合计

２１８人。其中成年男性中有两例、未成年男性中有一例患两种疾病者，故此，吴
简中有２２１个患病事例。男女奴隶所患疾病数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相关情
况参见后附“１５—７５岁成年女性疾病资料统计”、“１５—１００岁成年男性疾病资
料统计”、“０—１５岁未成年男女疾病资料统计和性别”、“身份或年龄疾病不详者
资料统计”表的内容。

③ 参见由湖南医学院编写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１９８０年文物出版社
出版和徐永庆、何琴编著的《中国古尸》第９７页，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由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

④ 参见由魏德祥、杨文远、马家骅等人《江陵凤凰山１６８号墓西汉古尸的寄生虫研
究》一文，《武汉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１—６页。

⑤ 参见李友松撰《中国古尸寄生虫学研究之综述》一文，《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３
期第４０７—４１０页。

⑥ 马伯英撰写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中第五章《疾病
流行与灾难激发机制》节第５８１—５８２页认为：葛洪之说实际上是将恙虫病与血
吸虫病混为一谈了。

⑦ 参见王定寰主编之《血吸虫病中医证治研究》中第一部分《血吸虫病源流及进
展》，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第１版。

⑧ 参见《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和疟疾的防治》一书，浙江人民
卫生实验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月出版；《中医药防
治疾病方法》，浙江卫生厅１９５９年３月编辑出版。

⑨ 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主编的《包山楚墓》一书中第３６４—４４４页的相关内
容，１９９１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瑏瑠 参见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编《“六经”分类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经验选辑》，江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６４年７月第一版。１９５６年３—６月，江西省中医实验院治疗血
吸虫病晚期３８例。在辨证上有湿浊型、虚弱型、瘀热型三类。所谓湿浊型是以
腹满肢肿，食后腹胀等为主症；虚弱型是以头晕心悸，腹胀而软，胃纳不健等为
主症；瘀热型是以腹胀大而急，肌肤枯瘦，甚则肌肤甲错为主症。据不完全统
计，经治患者以瘀热型较多。

瑏瑢 参见黄灿、彭杏娥《８６例急性血吸虫感染分析》一文，《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２００３年第１５卷第２期。

瑏瑣 参见宗俊安等人的《９９例晚期血吸虫病人生存状态调查》一文，《中国血吸虫病
防治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１４卷第５期。

瑏瑤 参见朱玉芳、王成兰《１２例晚期血吸虫病纤维化腹水的护理》一文，《中国血吸虫
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１５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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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参见邓立勇、李鹏金《３８例腹水型晚期血吸虫病并发自发性腹膜炎诊疗的探讨》

一文，《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第１０卷第５期。

瑏瑦 参见叶干运编著《麻风病常识》一书，上海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３月第一版。

瑏瑧 参见张振标《中国古代人类麻风病和梅毒病的骨骼例证》一文，《人类学学报》

１９９４年第１３卷第４期。

瑏瑨 参见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一书，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瑏瑩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封诊式》、《法律答问》的
内容，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第一版。

瑐瑠 参见由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所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文物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第一版。

瑐瑡 参见由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所编《武威汉代医简》一书，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版。

瑐瑢 参见由穆瑞五、李家耿所撰《麻风病学》一书中１５０—２４８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８０年４月第１版。

瑐瑤瑐瑥瑐瑦瑐瑧 均参见《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中“中国医学文摘”部分，２００３年２月第２０
卷第１期。

瑐瑨 参见靳征等人《四川省２００１年新发现麻风病２２５例分析》一文，《预防医学情报
杂志》２００３年笫１９卷第３期。

瑐瑩 参见李小玲《涪城区麻风畸残调查》一文，《预防医学情报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１９卷
第２期。

瑑瑠 参见《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中简９３６５下由吴简整理小组所作注释的内容
（第１０８７），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第一版。

瑑瑡 参见唐嶂龙、唐健《癫痫１１８４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研究》一文，《实用全科医学》

２００３年第一卷第２期。该文调查有２２例因血吸虫病引发癫痫者，约占１８６％
的比重。

瑑瑢瑑瑣 均参见《血吸虫学》（第二版），周述龙、林建银主编２００１年１月第一版。

瑑瑤 参见《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状况———１９９５年全国抽样调查》卫生部全国地方病防
治办公室、卫生部血吸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编１９９８年６月第１版。

瑑瑥 参见钱惪、刘约翰主编《实用血吸虫病学》中从５５—７８页的内容，１９８２年２月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瑑瑦 参见《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记载“魏遣曹真、夏侯尚、张合等攻江陵……时
（朱）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诸葛恪传》载诸葛恪围攻新城时，“士
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等，足见血吸虫病在孙吴时
期为害之剧。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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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官继承现象看西周王权
与贵族家族的关系

黄爱梅

　　王官继承现象是西周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是贵族家族

势力与西周王权错综关系的最佳体现。学术界对这一现象早有研究，

获得不少研究成果①。但对这一现象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笔者以

为，通过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应该能够对于西周时期政治生态

包括诸如王权实现的背景、基础、贵族参与王朝政治的方式等有更深入

的认识。

从资料看，西周时期王官的继承有两种情况，一是子孙继承父祖职

司，二是子孙继续在王朝为官，但是官职或具体职司与父祖不同。本文

即从西周金文所反映的王官继承过程中职司的变化情况入手②，试图

揭示其中所反映的王权与贵族家族的复杂关系。

（一）

从现已知的金文中由后人承继的西周王官之职，主要有以下几种：

师（虢季家族器，师酉 师訇簋、师虎簋、师克盨、师奎父鼎）

史（微史家族器）

乐官（师癅 簋、辅师癅 簋）

卜（曶鼎）

祝（申簋盖）

冢司土（曶壶盖）

司土（合肥簋）

·３９０ ·



另有“疋俑仲司六师服”（吕服余盘），周王册命吕服余辅佐俑仲管理

六师，应为军事长官；“司癆 癇 邦君司马弓矢”（豆闭簋），根据《周礼·夏

官》有“都司马”一职，“掌都之士庶及其众庶车马、兵甲之戒会”，豆闭或

许就是任的都司马③。同簋（４２７０、４２７１）：“世孙孙子子左右吴大父，司阳

林吴、牧自癈 东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铭文中第二个“吴”为“虞”字通

假，为官名，掌管山泽，所以“吴大父”很可能就是“虞大父”，以官为氏。

这些官职根据它们具体的职司分工，大致可以分为史祝类（史、卜、

祝、乐师）、军事长官类（师、“疋俑仲司六师服”、“司 癆 癇 邦君司马弓

矢”）和行政类（冢司土、司土）。可以看到，除虢季家族器、曶鼎和合肥

簋，其他铜器记载的铭文都是子孙承继父祖的职司。

其中，史祝类的王官职司继承，很可能与这些家族具备专门之学的

背景有关。

金文中所见的史官“是各种册命文书的起草人，是各种礼仪的参与

者，是各种政治活动的参加者，政治的、宗教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他

们”④。而《周礼》的记载表明，这些史官很可能是西周王朝中知识最为

渊博的官员：《春官》上列有五种史职，其中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法”，

“正岁年”，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内史掌法、书王命，外史
“掌书外令”、“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另外与史

官之司有关的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

吉凶”。作为史官，必须上知天文星相，下明国家典籍法令，“知书达

礼”，通晓各家谱系之学；即使不能全部掌握，至少也要精通一部分。史

墙的祖先即是如此。

史墙的祖先投奔周人，“以五十颂处”。颂即容，指礼容、威仪，五十

颂就是五十种威仪⑤。这与《中庸》所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数目

显然相去甚远。而微史只凭恃这区区“五十颂”就担当了周人的史官，

他的子孙并以此长久地以“掌威仪”为官，可知礼容、威仪的条目分得很

细，是非常专门的学问。等到汉代，《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谈“学天

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说明当时史官仍是知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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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所学专门，亦非寻常。

占卜是专门技术，有“三兆之法”，“其经兆三体，皆百有二十，其颂

皆千有二百”；有“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有“三梦

之法”，“其经运十，其别九十”（《周礼·太卜》）。祝是诅祷之官，《左传》

上说：“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

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

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是为卜祝之人必须得符合身份（先王之后）

和掌握专门之学（知……）的双重条件，就更不是一般的普通贵族能够

承担得了的。

“乐”是西周贵族学习的一项基本功课：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

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肆简谅；十有三年学乐，

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

博学不教，内而不出。”（《礼记·内则》）

但一般贵族学习的内容当与乐师所掌之学有很大区别。从《周礼》

的记载看，一般的贵族需要学习“乐德”（中、和、祗、庸、孝、友）、“乐语”

（兴、道、讽、诵、言、语）、“乐舞”（《大司乐》）和“乐仪”（《乐师》），其中“乐

德”、“乐语”可能类似于今天的“音乐概论”，“乐舞”和“乐仪”则是如何

与“乐”相配合：前者在祭祀、射礼等仪式中进行，后者则要求“行以《肆

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凡射，王以《驺虞》为

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 癉 》为节，士以《采蘩》为节”（《乐

师》）。至于乐师所掌之学，则主要是各种乐器的演奏技术：大师“掌六

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小师管各种乐师的教学，典同调音，磬师击

磬，钟师“金奏”，笙师管乐，镈师掌“金奏之鼓”等。

由以上这些分析可知，史、卜、祝、乐师之职的确需要精通特殊的技

能和专门的知识，而这些无法通过平常的贵族教育来习得。因此可以

推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这些官职能够为其子孙所承继。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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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方面，专门之学（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必须经过长时间积累和特殊

训练，这就让那些能够长期耳濡目染的家族子弟，更有条件承继其父祖

的学问；另一方面，专门之学在家族内的传承，造成了需要这些专门之

学的官职，更有可能长期由这些家族所专任。在此，史、卜、祝、乐师等

职的“世官”现象，很可能就是由“家学渊源”决定的。同时因为掌握专

门之学的家族长期任职王官，也就导致了西周时期学术为“王官之学”

所垄断的结果。

与史祝类王官不同，西周行政类和军事类官员并不需要那样的特

殊学问及技术，是可由贵族广泛担当的，详见下文。因此，这两类职司

父子、祖孙相承继的现象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资料显示，除了同
（“世孙孙子子左右吴大父”）外，其余几位的具体职司，大都与军队有

关：师为军事长官⑥；曶“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成周八师是周王驻扎

在东方的军队；吕服余“疋俑仲司六师服”，六师指西六师，是周王驻扎

在宗周附近、周人根据地的军队；豆闭的职司与都司马相近，而司马正

是不折不扣的武官。

西六师、成周八师都是西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军队，即军队的领导权

掌握在周王的手中。笔者认为，这些与“师”职有关的王官继承事例表

明，至少在西周中后期，周王军队的实际指挥权，逐步被贵族家族所把

持，反言之，这也是这些贵族家族的“军事专业化”（另文详述）。许倬云

说：“军队由师氏演变为有左右，而有各项特种兵种的单位，以至军队可

在驻地‘屯田’”，反映了西周“军队的渐趋专业化”⑦。而以上师职中具

体职司的继承，则正是这些家族“军事专业化”的体现。

虽然从形式上看，这类职司仍旧需要周王的册命，但恐怕正是周王

军队中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周王也只好倚重这些“专业的”贵族家族。

金文中有弭叔师察簋（４２５３、５４）记弭叔受命“用楚（疋）弭伯”，其中的弭

伯当是其兄长，而另有弭伯师耤簋，表明弭伯也是师职。弭伯与弭叔，

既是官职上的上下级关系，又是家族中的兄弟关系，这两篇铭文恰好从

另一角度证明了贵族家族对周王军队领导权的攫取。伊藤道治认为
“（西周）中期以降，门第固定化一发生，一族中的家长及其兄弟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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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生了一种臣属关系”⑧，而由上文分析来看，这种臣属关系的产生

还与西周王权有关：由于军队的领导权为贵族家族所控制，周王册命其

家族成员，对家族内宗法关系起到了加强的作用。

（二）

职司继承由于语言标志突出（有“嗣乃祖”、“嫡官”、“庚乃祖考事”

等术语），在册命金文中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对于贵族家族而言，参与

王政、任职王官，并不局限于承继父祖的职司这一种方式。

以虢季家族为例。１９７４年陕西扶风黄堆乡强家村窖藏出土７件

青铜器，５件有铭，作器者分别是师癋 、师望、即、师丞和恒。他们都属

于虢季易父另立的新宗———虢季氏，彼此之间的辈分关系可能是：

师癋 —师望—即—师丞—恒

其中癋 、望和丞三人均为师职；除了师丞情况不明，其余四人都是

由周王亲自册命、在王朝任职的王官。从现有资料看，即受命“司琱宫

人癎 癏 ”，恒“更乔克司直鄙”，职司内容就不同；而同为师职，具体职司

也可能有很大区别———

“师”作为以军事为主职的长官，金文显示，这是一个身份高低不等

而有通称的官名⑨。他既可能是一定地区军队的首长（师癐 “官司邑人

师氏”，师癙 “司丰还左右师氏”），也可能是周王卫士队（虎臣瑏瑠）的长官
（师酉、师訇“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癚 夷秦夷京夷癛 身夷……”，师克“癝
司左右虎臣”）；他既可能是总负责人，居“第一把手”高位，也可能只是

副职、僚属（师兑“疋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同时，师还能够

兼任其他职司：

师晨：疋师俗司邑人隹小臣善夫守□官犬及奠人善夫官守友

师癇 ：癝 司任人（？　）

师癟 ：作司士，官司汸闫

师訇： 雍我邦小大酋

师望：肇帅井皇祖考虔□（夙）夜出内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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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司士”是作为军事长官的师的分内之事。因为上古“兵刑不

分”，司士作为主刑罚的官员，由师兼任。另有庚季鼎记周王册命“左右

师俗作司寇”，庚季作为师俗父的副职，为司寇之官，师俗父很有可能就

是《周礼》中的“大司寇”。这也是与师俗父执政大臣的身份相适应

的瑏瑡。而师晨的职司对象是邑人和奠人中的“小臣、善夫官守友”，师癇
司任人，他们的职司显然具有行政的内容。至于师訇和师望，则是周王

宠臣的意味了。由此，虢氏家族的若干代成员相继任职王官，各自担任

的有可能是不同的官位或职司。

家族中世代参与王政，担当不同的官、职，这种现象在西周并不鲜

见。比如毛氏，在王朝历史上屡屡担任重要职位。如武王伐纣时毛叔

奉明水，成王弥留之际有毛公；穆王时毛班“更虢城公服，甹王位，作四

方极，秉繁蜀巢”（班簋），征无癡 （盂簋瑏瑢），宣王有毛公厝，权倾一朝（毛

公鼎）。这些毛公担当的具体职官和职司不明。而在二年迁簋中祝迁

受命“作邑癝 五邑祝”，作傧右的正是毛伯。金文记载了许多册命场合，

为傧右者往往具有受命者上级的身份，毛伯的职司或许与祝有关。另

一件青铜器记师汤父为其父毛叔作器（师汤父鼎），说明毛氏子弟还有

担当师的官职。

另有单氏。五祀卫鼎有执政单伯，与伯邑父、荣伯、定伯、京伯并

列，此位单伯或许就是扬簋（４２９４、４２９５）中为傧右的司徒单伯；此外同

簋铭文中又有司马单旟，可知单氏家族中除了任职司徒者还有司马，当

然他们的官位并不一样（单旟为三有司之一，为执政大臣所驱使，见铭

文）。还有一件周初器小臣单觯（６５１２）“周公赐小臣单”，不知此处的小

臣单与单氏家族有无关系。

西周贵族家族除了在王朝任职广泛外，家族内部成员也能够较广

泛地任职王官，并不局限于家族中的大宗。我们可以看到金文中有周

王对一些贵族家族内的小宗或旁系的王官册命，比如西周中期的善鼎
（２８２０）：

唯十又二月初吉，辰在丁亥，王在宗周，王各大师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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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善，昔先王既令汝佐疋（胥）癚 侯，今余唯肇申先王令，令汝

佐疋（胥）癚 侯，监豳师戍，赐汝乃祖旗，用事。善敢拜稽首，对

扬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宝尊，唯用妥福，号前文人，秉德恭

纯，余其用各我宗子与百生，余用匄纯鲁于万年，其用宝用之。

铭文中明言“余其用各我宗子与百生”，是善本人并非宗子瑏瑣；但从周王

重申先王任命、并赐予“乃祖旗”看，对善是格外看重的。

西周晚期有琱生，为周王宰，曾于师癅 的册命仪式上作傧右（师癅
簋４３２４，４３２５），而在六年琱生簋中，琱生“奉扬朕宗君其休”，且“用作

朕刺祖召公尝簋”（４２９３），故而琱生是召氏家族的成员。他所奉扬的
“宗君”召伯虎，即是《诗经·大雅·江汉》当中赫赫有名的召虎召穆公，

因治理江汉有功，受到宣王“赐山土田”的极大赏赐。由此可知，召氏小

宗琱生与其宗君一朝为官。

师癋 鼎铭记周王对师癋 的册命，其中还有对“伯大师”的颂扬之词。

因为师癋 自言“丕自作小子”，杨树达认为“小子”为“官署群僚”义，则伯

大师为师癋 上司。但朱凤瀚提出“小子为小宗分支之长”，故伯大师“当

属此一共祖家族的大宗本家”瑏瑤。如朱说确实，则此一家族中族长（伯

大师）及庶子之一的师癋 均任职王官，前者任大师，而后者任师职。

由以上资料可知，西周贵族家族无论大、小宗均可广泛任职王官，

所任官位、职司并不局限于继承父祖一种形式。换一角度言之，即正是

这些广泛任职王官的贵族家族构成了周王行政的基础。《国语·周语》

中芮良夫曾劝说周厉王勿学“专利”，应该“布赐施利”，“导利而布之上

下”。而“导利而布之上下”所体现的利益层级分配，其实正是西周分封

制以及贵族家族世代任职王官的实质所在。另一方面，周王可任命贵

族家族的大小宗成员，也可看作王权高于宗族权力的表现。

（三）

任何贵族要成为王官，必须通过周王的册命以获得相应的官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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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地位。金文中对贵族家族的第一次任命（初命）、子孙承继祖先所

受官职（续命）、改变原有的任命（改命）、新王再次重申已有成命（再

命），都需要周王对其进行册命。因此可以认为西周王官职司的继承与

否，最终由周王决定。

册命不仅有严格且繁缛的仪式：周王亲临现场，受命者的上级将受

命者导引到周王面前，由史官宣读周王的册命书。之后，受命者“拜稽

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觐璋，拜受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颂鼎，

２８２７）。而且仪式上每一件物品都有其深意———册命的内容写在命书
“册”之上，臣下“受册以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语），藏于“公府”，另

有副本被周王内史收藏：“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周礼·春官·内

史》）。“反入觐璋”即执璋入廷觐见周王，这种“执玉为贽”的现象含有
“委质为臣”的意义，所持之玉作为受封土地或受命的信物，甚至具有符

信的作用瑏瑥。而册命时赏赐的物品，则“与所命职官爵位及职务性质
（如文职、武职）之间相应有严格且鲜明之等级对应关系”瑏瑦。这就是

说，周王通过册命，建立起自己与受命者之间政治上的君臣关系。

西周时期，册命还远未沦为春秋“礼崩乐坏”时的空洞“宠命”。这

种册命所确定的主从关系，所给予的官职、身份和地位，贵族因此而享

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都是真切而实在的。周王通过册命礼，把对贵族

任官的升迁罢黜任免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免一生曾担任不同的

行政职司：

免簋：疋周师司廪

免簠：作司土，司奠还廪及虞及牧

免卣、免尊：作司工

其中“司奠还廪及虞及牧”的司土之职与免曾任的“疋周师司廪”尚有一

定联系，但司土与司工执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司徒（土）与司空（工）

同属执事之官，《诗经·大雅·绵》郑笺：“司徒、司空，卿官也，司空掌管

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司徒“掌合师旅之

众”，司空“掌地”，都说明司徒（土）负责徒役等涉及居民管理的事务，司

空（工）主管营邑划疆等涉及土地规划及管理的事务瑏瑧。以今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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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司徒（土）所司属于“人事”，司空（工）所掌当为“工程”。

又如２００３年陕西眉县杨家村新近出土的青铜器，其中：

癢 盘：疋荣兑

四十二年癢 鼎：奠（杨）长父休

四十三年癢 鼎：官司历人

从职司关系看，癢 盘时癢 作为荣兑的僚属，到四十三年独当一面，官司

历人。四十二年“奠长父休”，当为临时任命。由此，癢 也同样经历了一

番由僚属至主官的过程。

正由于周王拥有对贵族任官的升迁罢黜任免权力并实际运用之，

限制了王官职司在贵族家族内的继承。而父祖曾任的官职，对于家族

后代来说，很可能只是其入仕王朝的一个基础。

金文有师克癤 盖（４４６７、６８）：

……则繇唯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捍御王身，作爪牙……

克，余唯癥 乃先祖考克癭 臣先王，昔余既令汝，今余唯申就乃

令，令汝更乃祖考癝 司左右虎臣……

是克继任师职并承继其父祖职司“司左右虎臣”。金文中又有善夫克：

大克鼎记周王申命：“昔余既令汝出入朕令，今余唯申就乃令”，且有大

量赏赐：赐“田于埜”、“田于渒”，“井家癮 田于癰 以厥臣妾”、“田于癱 ”、

“田于匽”、“田于癲 原”、“田于寒山”，又赐“史小臣、井癳 癮 人癝 、井人奔

于癵 ”，以及“酃乐鼓钟”。小克鼎中，“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

师”，克盨：“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可知此位善夫克为当时

显赫的权臣。大克鼎铭文这样称述自己的祖先：“朕文祖师华父……保

厥辟龚王”，学者大多认为这表明善夫克与师克为同一人瑏瑨，他先承继

祖职———师，之后再一步步升至膳夫，成为一代权臣。

师訇的宦途成长也有类似的经历：

訇簋（４３２１）记周王册命訇“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这是与其父

辈师酉的职司完全相同的。因此，訇担任的也是师职。等到宣王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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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既望庚寅，周王感慨于訇的祖先能辅佐先王，而訇与其父亲又拥立

有功（“向汝及父恤周邦，妥立余小子，癋 乃事”，师訇簋），故册命师訇
“ 雍我邦小大酋”。此刻訇虽然仍是师职之名，但实际上已是权倾一

朝，权重一时了。

另有相反的例子。西周中期偏后，金文中常见井伯位列执政大臣
（五祀卫鼎，永盂）又有“司马井伯”（走簋），是周王的重臣之一。等到西

周晚期，禹鼎（２８３３）开篇即说：“禹曰：丕显癶 癶 皇祖穆公，克夹绍先王

奠四方。肆武公亦弗叚忘朕圣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祖考，政于

井邦。肆禹亦弗敢蠢，惕恭朕辟之命。”显示作为井氏后人的禹，受庇于

武公，已经沦落成为武公的家臣。大克鼎中有将原属井家的田地、奔于

癵 的井人赏赐给克的记载，也说明原来的井伯势力不再。

师克与师訇的例子表明，其父祖所任王官是他们晋升的基础。而

禹鼎却说明，这种基础也很有可能一朝丧尽。朱风瀚分析井家衰落并

非封土受到异族侵占等原因造成，恐怕是与周王发生矛盾所致瑏瑩。看

来父祖任职王官仅仅是其后人跻身王朝政治的门槛，但所任的王官职

司未必一定能为后代所承袭。其子孙即使承继了父祖的官职，也仍有

升擢罢用的种种可能。家族血缘关系并不是子孙任职王官的唯一原

因，周王的册命辞中既有“型乃祖考”、“庚乃祖考事”等强调家族血缘关

系的用语，同时还有“在先王小学汝敏可事”（师癅 簋）、“向汝及父恤周

邦，妥立余小子”（师訇簋）等肯定受命者自身素质和功绩的褒词，也同

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周王实际的政治需要才是贵族家族子弟能否继

任王官的关键（当然周王的个人喜好和趣味也会在其中发生影响，但这

不会从正式的册命辞中反映出来）。

（四）

然而就金文中贵族家族任职王官的各个事例来看，西周王权与贵

族家族的关系非常复杂，并不能用简单的一两条原则来予以概括。单

纯地强调周王权力的权威或单独地强调“世官”已成为西周王朝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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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都是不合适的。从上文所列举的金文资料来看，西周时期周王权

力与贵族继承王官现象的关系，有多种现实表现：

首先，我们不仅能看到周王广泛地依靠贵族家族为官行政，而且也

能看到周王对某些家族的格外倚重———如上文所举的虢季家族、师酉

师訇所代表的家族等。朱凤瀚归纳了西周各时期“在王朝政治中处于

显要地位的诸世族”，早期（武、成、康、昭）有周、召、毕氏，西周中期（穆、

共、懿、孝）有毛、井、虢叔氏，晚期（夷、厉、共和、宣、幽）则为毛、虢、荣、

南宫、召氏等等瑐瑠。他们在西周的各个时期成为当时的执政大臣。

其次，我们不仅能看到周王对一些家族大宗小宗分别任命各有职

司，如召氏家族的召伯虎和琱生，也能看到周王任命小宗作为大宗的下

级属僚，如弭叔和弭伯。

再次，我们不仅能看到周王运用升迁罢黜手段号令王官、体现权

威，如前文所举各例；也能看到周王册命贵族子孙亦步亦趋地跟随父祖

职司的变化，如虎簋记周王册命道：“癋 乃祖考事先王，司虎臣；今令汝

曰：庚乃祖考疋师戏司走马驭人及五邑走马驭人”瑐瑡，师虎簋（４３１６）又

言“癋 先王既令乃祖考事嫡官司左右戏繁荆；今余惟帅型先王令：令汝

庚乃祖考嫡官司左右戏繁荆”。两次任命完全不同，但册命辞均以“庚

乃祖考（嫡官）……”为说，如果不是虎的父祖也曾经历过完全相同的职

司变迁过程，铭文何以这样措辞。除了师虎外，乐官师癅 与其父祖也有

相似的职司变化过程：辅师癅 簋（４２８６）“王呼作册尹册令癅 曰：庚乃祖

考司辅”，而师癅 簋（４３２４、４３２５）“令汝司乃祖旧官小辅及钟鼓。”

另外，我们不仅能看到周王频繁调动贵族的职司，避免造成贵族对

具体职司的继承如免等，也能看到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那样，一些

贵族家族由于具体职司技术方面的需要，世代继承这些职司；甚至出现
“军事专业化”的家族，他们对周王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逐渐造成

了威胁。

从王官继承所反映出来的西周王权与贵族家族间种种复杂关系，

综而言之，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贵族家族是西周王朝统治的基础，周王必须广泛依靠贵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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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参与来行政；

二，周王通过册命，把王官的继承、职司的变化、官位的升迁罢黜

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限制了职司在贵族家族中的继承，因此也就可能

避免任一贵族家族对朝政的长期把持；

三，西周贵族家族在王官任职上的种种变化，实际意味着他们对

王朝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或下降，这与各个时期周王对他们的倚重程度

恐怕也是密切相关的；

四，西周早、中、晚期王权对贵族家族的控制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早期王官职司的继承主要发生在史祝类古代知识的专有者当中，而

中期以后，从军队系统开始，也发生了职司继承现象，表明军队领导权

逐渐被一些贵族家族所攫取。再如通过周王的册命本是要确定周王与

受命的贵族之间的君臣关系、主从关系，而西周中晚期之后，周王的某

些册命（如对弭叔）却在实际效果上加强了贵族家族内部小宗对大宗的

服从，加强了任职贵族对具体职司对象的家族化倾向。

从贵族家族任职王官、继承王官的现象来看，西周时期并未形成非

常明确的选官标准或原则———周王的册命辞中既十分重视贵族家族血

缘，再三申明贵族祖先与先王的君臣关系，也有强调贵族个人功绩和素

质的。《尚书·立政》已经出现“继自今，立政勿以癷 人，其惟吉士，用劢

相我国家”的话，是周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要“任人惟贤”。但由于西周

王朝的建立，它所采取的是利益层级分配的方案，即所谓“天子立国，诸

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贰宗”，所以周王在天下“封建亲戚”“并建母

弟”，在王朝政治上广泛任用贵族家族为官，必然依靠宗亲血缘关系。

这反映了西周时期周王维护天子权威与“导利于上下”之间的矛盾。后

者是贵族家族能够世代参政的前提和基础，前者甚至可能造成某些贵

族家族因与周王的矛盾而失势、失官。

另一方面，周王通过册命仪式、考核黜陟、法令刑罚等一系列措

施所要着力建设的，是超越于一般血缘宗法关系之上的政治君臣关

系。同时周王册命贵族家族中的小宗为大宗宗子的僚属，又体现了

周王对贵族家族宗法体系的重视。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建设之

·４０１ ·

从王官继承现象看西周王权与贵族家族的关系



间的矛盾，恐怕也是困扰周王的另一组难题。周初明明管蔡之乱是

兄弟内乱，周公仍然“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当时为了预防血缘关系对政治统治的妨碍，周公宣

布“不率大戛”（不循用常法）者“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尚书·康

诰》）即对“庶子、训人、正人和小臣诸节”等与执政者有血缘及亲属关

系者、师长、为政之人、小臣受符节者瑐瑢，要求他们血缘关系服从政治

关系。从法理上说王权高于宗族权力，然而贵族家族是西周统治的

基础，维护这些家族稳定也是维护王朝稳定的要求。因而，在加强家

族内部宗法关系和强调任职贵族效忠周王之间，也始终存在张力。

于是，周王册命家族成员为宗子僚属、子孙亦步亦趋跟随父祖的升擢

步伐，也就不是可奇怪的举动。

由于西周王朝在维护天子权威与“导利于上下”之间、宗法血缘关

系与政治关系建设之间（或言在“亲亲”与“尊尊”原则之间）始终存在紧

张关系，最终导致了周王权与贵族家族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王官继

承现象上，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周王实际不可能只倚重个别几个贵

族家族进行统治，西周一朝并未真正出现如春秋各国普遍的“世卿”现

象，甚至在除了史祝类职官外，没有贵族家族可以自始至终承继祖先所

任具体职司的。因此可以这样说，西周的“世官”在法理上只是指贵族

家族能够世代参与王政的原则，在事实上只能说明贵族家族中多（代）

人曾担任王官之职。

从另一角度看，这也说明西周的世族和“世官”并不具有一致性。

王官的继承是“世位”，决定权掌握在周王手中；而除非犯灭族的大罪，

贵族家族是可以延续的，并不全倚仗王官的继承和庇护。叔向父禹失

去王官成为武公家臣，但仍可以“政于井邦”，说明井氏仍存，并仍保有

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以“昔匄之祖，自虞以上

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

氏”的世族现象为“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的“世

禄”，也说明上古任职王官与家族延续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孔广森在

注疏《孟子·告子下》“士无世官”时说：“古者有世禄，无世位”，正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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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官继承的实际情况。

注释：

① 如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王培真《金文中所
见世族的产生和世袭》（《西周史研究》上，《人文杂志》）、余天炽《重提“世卿世禄
制”》（《华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３期）、钱宗范《西周春秋时代的世禄世官
制度及其破坏》（《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徐喜辰《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
再封制度》（《东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等。

② 本文金文后所列序号为《殷周金文集成》中序号。

③ 刘雨、张亚初认为是“司弓矢”一职，也见于《周礼·夏官》，官秩为下大夫。见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ｐ１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④ 刘雨、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ｐ３４～３６。

⑤ 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⑥ 参见刘雨、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许倬云《西周史》等。

⑦ 许倬云：《西周史》，ｐ２２３，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⑧ 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ｐ１３３，江
蓝生译，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

⑨ 李学勤：《细说师兑簋》，《夏商周年代学札记》ｐ１７３，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瑏瑠 黄盛璋：《关于询簋的制作年代与虎臣的身份问题》，《考古》１９６１年第６期。

瑏瑡 见五祀卫鼎、师永盂、师晨鼎等。

瑏瑢 断代依刘启益说，参见刘启益《西周纪年》ｐ２２２，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瑏瑣 朱凤瀚即认为善为小宗之长。参见《商周家族形态研究》ｐ３１３，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

瑏瑤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ｐ３７５。

瑏瑥 张光裕：《金文中册命之典》，《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卷下册，

１９７９年；杨宽：《“贽见礼”新探》，《古史新探》，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

瑏瑦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瑏瑧 于凯：《西周金文中的“皃 ”和西周的军事功能区》，《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瑏瑨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瑏瑩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ｐ３８３。

瑐瑠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ｐ４０４～４１１。

瑐瑡 《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瑐瑢 孙诒让：《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四，ｐ３６８，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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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谏官小考
———以谏议大夫为中心

胡宝华

　　谏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其作用在于谏

官用传统的儒家礼仪道德标准，去约束规范君主的言行，同时谏官参与

评议国家的大政方针，凡事有违失，皆得谏正，以收防微杜渐、补益于朝

政之功效。本文主要对唐代谏官的组成特征以及他们在官僚社会中所

处的位置等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不妥之处，敬乞方家不

吝指正。

一、谏官的位置与选任资格

唐代的谏官主要分布在中书、门下两省，其中包括散骑常侍、谏议

大夫、给事中和补阙、拾遗等官僚。这些谏官在唐代官僚集团中全部属

于“清官”序列。《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

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又以三品已下官，及

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

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已上四品。

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中舍人、左

右赞善大夫、洗马、国子博士、尚书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

太常丞、左右卫郎将、左右卫率府郎将、已上五品。起居郎、起

居舍人、太子司议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太子舍人、侍御史、秘

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学、国子助教、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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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品。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四门博士、詹事司

直、太学助教、已上七品。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已上

八品。为清官。自外各以资次迁授。

如上所示，唐代职事官资有清浊之分，根据以上所列职务可以看出，三

品以上的官僚及三省六部长官均为清望官。清官类则主要是三省及

台、寺、监中的四品至八品的僚属①，谏官即属于这个范围。在清官序

列中，职掌文翰、学术的官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唐代官僚制度中的清浊观念主要源于北魏以前。根据阎步克的研

究可知，最早的清官是指六朝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比如东宫官属、

职掌文翰的洗马等职务。它们大多是接近君主的一些官职②。虽然唐

代的士族与六朝士族有所不同，清官也非士族所垄断，但是，在清浊观

念中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唐代的谏官职务全部属于清官

序列，所以他们的迁转也始终在清官类中循资渐进。清官序列的职务

无疑是唐代士人所热衷追逐的目标。

检索文献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谏官在中国古代官僚集团中是一个具

有一定学术色彩的阶层。早在汉武帝时期，即“用名儒宿德，以任其

职”③。唐代谏官选任也沿袭了这一原则，而且还常常可以看到几代皆

为谏官的家族。例如史学家刘知几（开元时期任左散骑常侍）与他的六

个儿子全都担任过谏官职务：

贶，博通经史，明天文、律历、音乐、医算之术，历右拾遗内供奉。献
《续说苑》十篇，以广汉刘向所遗，而刊落怪妄。

餗，右补阙、集贤殿学士、修国史。著《史例》三卷、《传记》三卷，《乐

府古题解》一卷。

汇，给事中、尚书右丞、左散骑常侍、荆南长沙节度，有集三卷。

秩，给事中、尚书右丞、国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记》七

卷、《至德新议》十二卷、《指要》三卷。

迅，右补阙，撰《六说》五卷。

迥，谏议大夫、给事中，有集五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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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刘知己的家族不仅是史学世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谏官世家。

再如，出自荥阳士族的郑珣瑜与其子郑覃、其孙郑裔绰以及郑珣瑜之弟

郑朗等人也皆为谏议大夫的事例⑤。这些史料明显的反映出唐朝廷在

选拔谏官时，比较注意挑选那些具有相当学术资质的官僚，这大概也是

唐代士人始终青睐谏官职位的原因之一。

概括地说，唐代谏官的选任主要看重两个条件，其一是人格；其二

是文史修养。之所以如此，主要取决于谏官的职务性质。唐人吴兢曾

上书说：

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

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

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

由是臣下不敢进谏⑥。

吴兢的奏文表明，进谏的后果常常危及谏官的官运乃至性命。对此，五

代史臣也云“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⑦。历史上因

为进谏被杀的事件绝非罕见，隋炀帝巡幸江南即是一个典型事例：

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

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

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

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甲子，帝幸江都，

命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

津、右武卫将军皇甫天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津，孝宽

之子也。帝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

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

然后斩之⑧。

正因为如此，司马光在《举谏官状》中认为：“凡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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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第一不爱富贵，次择重惜名节，次则晓之政体。”⑨反之，“懦弱之人，

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

敢言。”瑏瑠总之，当一名合格的谏官首先要具备社会的良知与正义感，具

备不畏风险、崇尚名节的品质与勇气。而且，因为谏官一旦发现问题即

要撰写谏章上奏，所以自古以来，谏官都具有很高的文史修养。唐代谏

官多用进士及第者及以辞学见长者充任谏官的原因也在这里。

二、关于谏议大夫的历史考察

唐代谏官的选任与构成方面究竟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在近三百年

的历史发展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以下仅以在谏官中素有“首谏”瑏瑡之

称的谏议大夫为例，根据两《唐书》有关史料制成下面的“谏议大夫一览

表”，借助该表的统计结果，试对谏官制度的历史发展做一动态的考察。

唐代谏议大夫一览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韦　津 京兆 隋旧僚 不明 陵州刺史 高祖 《旧唐书》卷九二

苏世长 雍州 门荫 玉山屯监 陕州长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七五

王　珪 太原 隋旧僚 太子中允 黄门侍郎 太宗 《旧唐书》卷七〇

戴　胄 相州 隋旧僚 尚书左仆射 民部尚书 同上 《旧唐书》卷七〇

魏　征 钜鹿 隋旧僚 詹事主簿 尚书左丞 同上 《旧唐书》卷七一

颜相时 雍州 隋旧僚 天策府参军 礼部侍郎 同上 《新唐书》卷一九八

马　周 清河 论时政 治书侍御史 中书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七四

谷那律 魏州 不明 国子博士 卒官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八九

盖文达 冀州 博涉经史 文学馆直学士 国子司业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

褚遂良 河南 隋旧僚 起居郎 太子宾客 同上 《旧唐书》卷八〇

萧　钧 兰陵 门荫 东宫官属 太子率更令 高宗 《新唐书》卷一〇一

高智周 常州 进士 刺史 宰相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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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敬　播 蒲州 进士 著作郎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

赵仁本 陕州 不明 太子右中护 左肃机 同上 《旧唐书》卷五

明崇俨 洛州 制举 冀王府文学 在职卒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一

薛元超 河东 门荫 配流 中书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七三

员半千 晋州 制举 弘文馆直学士 水部郎中 武后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

崔　詧 清河瑏瑢 不明 著作郎 谏议、兼宰相 同上 《新唐书》卷六一

朱敬则 亳州 辞学知名 右补阙 谏议、兼宰相 同上 《旧唐书》卷九〇

房　融 河南 不明 怀州长史 谏议、兼宰相 同上 《新唐书》卷四

薛　曜 河东 辞学知名 奉宸大夫瑏瑣 位终谏议大夫同上 《旧唐书》卷七三

武什方 不明 不明 嵩岳山人 谏议、兼宰相 同上 《新唐书》卷六一

薛　稷 河东 进士 中书舍人 昭文馆学士 中宗 《新唐书》卷九八

李景伯 赵郡瑏瑤 门荫 给事中 右散骑常侍 同上 《旧唐书》卷九〇

张齐贤 陕州 不明 太常博士 卒官 同上 《新唐书》卷一九九

李　岩 赵州 门荫 兵部郎中 兵部侍郎 同上 《新唐书》卷一九七

宋　璟 邢州 进士 吏部侍郎兼 黄门侍郎 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四

贾　曾 河南 不明 太子舍人 中书舍人 睿宗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

源乾曜 相州 进士 殿中侍御史 梁州都督 同上 《旧唐书》卷九八

王　琚 怀州 上言 太子舍人 中书侍郎 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一

尹　愔 秦州 荐举 道士 集贤院学士 玄宗 《新唐书》卷二〇〇

韩思复 京兆 门荫 中书舍人 德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〇一

杨慎矜 弘农 门荫 御史中丞 陕郡太守 同上 《旧唐书》卷一〇五

吴　兢 汴州 博通经史 水部郎中 卫尉少卿 同上 《旧唐书》卷一〇二

严　武 华州 门荫 殿中侍御史 给事中 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九

李　麟 皇室 门荫 吏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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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宋　浑 邢州 门荫 驾部郎中瑏瑥 平原太守 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四

韦见素 京兆 进士 兵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〇八

王迥质 沧州 经学优长 起家谏议大夫 秘书少监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八五瑏瑦

高　适 渤海 制举 侍御史 太子少詹事 肃宗 《新唐书》卷一四三

张　镐 博州 荐举 侍御史 宰相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三九

申泰之 不明 左道 谏议大夫 脏败流死 同上《旧唐书》卷一八五下瑏瑧

蒋　镇 常州 制举 司封员外郎 工部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二七瑏瑨

李何忌 赵郡 门荫 不明 西平郡司马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二八瑏瑩

韩　汯 京兆 门荫 不明 位终谏议大夫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六

畅　璀 河东 进士 大理评事 吏部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一一

王延昌 不明 不明 京兆少尹 吏部侍郎瑐瑠 同上 《文苑英华》卷三八一

杜　亚 京兆 上书 吏部郎中 给事中 代宗 《旧唐书》卷一四六瑐瑡

韩　洄 京兆 弘文生 屯田员外郎 司户参军 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六

柳　浑 襄州 进士 袁州刺史 尚书右丞 同上 《新唐书》卷一四二

张　荐 深州 举荐 户部郎中 秘书少监 同上 《旧唐书》卷一四九

包　佶 润州 进士 太常少卿瑐瑢 贬官岭南 同上 《新唐书》卷一四九

宋　晦 广平 不明 兵部郎中 同州刺史瑐瑣 同上 《文苑英华》卷三八一

李　收 赞皇 不明 兵部郎中 不明 同上 《文苑英华》卷三八一

崔　俨 贝州 门荫 不明 不明 同上 《新唐书》卷一〇九

崔　审 卫州 门荫 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一七

吴　损 濮阳 不明 不明 不明 同上 《新唐书》卷二一六瑐瑤

姜公辅 爱州 进士 翰林学士
谏议大夫
兼宰相

德宗 《新唐书》卷一五二

陆　贽 苏州 进士 祠部员外郎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九

·４０９ ·

唐代谏官小考



（续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崔河图 博陵 不明 库部郎中 同州别驾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四瑐瑥

张　荐 深州 门荫 户部郎中 秘书少监 同上 《旧唐书》卷一四九

吉中孚 楚州 进士 翰林学士 户部侍郎 同上 《新唐书》卷六〇瑐瑦

高　参 不明 不明 兵部郎中瑐瑧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二

路季登 阳平 进士 尚书郎
位终左
谏议大夫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七

于　邵 代郡 进士 兵部郎中 吏部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七

韦渠牟 京兆 由僧入仕 右补阙 太府卿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五

孔巢父 冀州 辟召 汾州刺史 行军司马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四

阳　城 定州 进士 著作郎 国子司业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二瑐瑨

齐　抗 定州 使府辟举 水路运副使 处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六

郑云逵 荥阳 进士 祠部员外郎 秘书监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七

樊　泽 河中 制举 御史中丞 节度观察使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二二

何士干 不明 进士 左补阙 鄂岳观察使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瑐瑩

袁　滋 陈郡 处士 祠部郎中 尚书右丞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

吴通玄 海州 门荫 起居郎 贬泉州司马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

崔　损 博陵 进士 兵部郎中 兼任宰相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六

田　登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

许康佐 不明 进士 驾部郎中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

郑珣瑜 郑州 制举 饶州刺史 吏部侍郎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五

卢　迈 范阳 两经及第 司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六

苗　拯 不明 不明 不明 贬万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三

裴　佶 绛州 进士 补阙 黔中观察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七

孔述睿 越州 使府表荐 司勋员外郎 秘书少监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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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韦　丹 京兆 明经 义成军司马
剑南东川
节度使

顺宗 《新唐书》卷一九七

段平仲 武威 进士 右司郎中 给事中 宪宗 《旧唐书》卷一五三

蒋　? 常州 门荫 秘书少监 太常少卿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三二

许尧佐 不明 进士 不明 位终谏议大夫同上 《新唐书》卷二〇〇

郑　覃 郑州 门荫 刑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三

韦　绶 京兆 明经 职方郎中 虔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二瑑瑠

吕元膺 郓州 制举 右司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四

韦　况 京兆 荐举 起居郎
太子左庶
子致仕

同上 《新唐书》卷一二二

孟　简 德州 进士 司封郎中 常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三

崔　郾 清河 进士 吏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五

裴　堪 闻喜 门荫 太常博士 同州防御使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上瑑瑡

孔　戣 冀州 进士 侍御史 给事中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三

辛　秘 陇西 五经 汝州刺史 常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七

张　宿 不明 布衣 比部员外郎 宣慰使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四

武儒衡 河南 门荫 户部郎中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二

萧　佑 兰陵 处士 太常少卿 桂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八

崔　群 清河 进士 户部侍郎 潭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瑑瑢

孙　简 博州 进士 吏部郎中 中书舍人 同上 《新唐书》卷二〇二

胡　证 河东 进士 户部郎中 振武军节度使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四

路　随 阳平 通经 翰林侍讲学士 中书舍人 穆宗 《旧唐书》卷一五九

殷　侑 陈郡 五经 虞部员外郎 桂管观察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四

贾直言 河朔 辟召 泽潞判官 昭义军司马 同上 《唐会要》卷五五

独孤朗 河南 处士 韶州刺史 御史中丞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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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韦处厚 京兆 进士 翰林学士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九

李景俭 陇西 进士 仓部员外郎 贬漳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一

李　渤 洛阳 进士 职方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一八瑑瑣

孔敏行 越州 进士 吏部郎中 卒官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二

李　源 太原 处士 起家谏议大夫 卒官 同上 《新唐书》卷一九一

刘栖楚 不明 州吏 起居舍人 刑部侍郎 敬宗 《旧唐书》卷一五四

黎　干 戎州 善星纬术 待诏翰林 京兆尹 同上 《新唐书》卷一四五

张仲方 韶州 进士 郑州刺史 福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一

萧　裕 不明 不明 不明 桂管观察使 文宗 《旧唐书》卷一七上

路　群 阳平 进士 兵部郎中 翰林学士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七

郑　肃 荥阳 进士 太常少卿 给事中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八二

王彦威 太原 明经 司封郎中 两税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四

萧　俶 兰陵 门荫 河南少尹 楚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二

郑　朗 荥阳 进士 起居郎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三

李让夷 陇西 进士 左司郎中 起居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六

陈夷行 颍川 进士 吏部郎中 太常少卿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三

高元裕 渤海 进士 左司郎中 御史中丞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一

李中敏 陇西 进士 刑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一

李　款 不明 进士 仓部员外郎瑑瑤 苏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一

冯　审 东阳 进士 兵部郎中 桂管观察使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八

冯　定 东阳 进士 太常少卿 太子詹事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八

王　质 太原 进士 山南节度副使 虢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三

崔　戎 博陵 明经 吏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二

蒋　系 常州 门荫 兵部郎中 桂管观察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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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柳公权 京兆 进士 弘文馆学士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五

崔玄亮 磁州 进士 太常少卿 右散骑常侍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五

郭承嘏 华州 进士 兵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五

宇文籍 代州 进士 库部郎中 赠工部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〇

李　珝 不明 不明 不明 御史中丞瑑瑥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七九

高　锴 不明 进士 司勋郎中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八

杨虞卿 弘农 进士 左司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六

魏　謩 钜鹿 进士 起居舍人 汾州刺史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六

韦　温 京兆 两经及第 吏部员外郎 太常少卿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九

李　翱 陇西 进士 庐州刺史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〇

柏　耆 魏州 处士 兵部郎中 循州司户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七五

高少逸 渤海 举荐 左司郎中 给事中 武宗 《旧唐书》卷一七一

郑　亚 荥阳 进士 侍御史知杂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八

陈　商 许昌 进士 刑部郎中 礼部侍郎瑑瑦 同上 《唐会要》卷七六

萧　祜 兰陵 处士 太常少卿 桂州观察使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八

郑裔绰 郑州 门荫 直弘文馆 给事中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五

崔　黯 卫州 进士 员外郎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一七

李　福 宗室 进士 刺史 夏绥银节度使同上 《新唐书》卷一三一

柳仲郢 河东 进士 吏部郎中 京兆尹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三

敬　晦 河中 进士 府僚 御史中丞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七七

李方右 不明 不明 考功郎中？ 不明 同上 《文苑英华》卷三八一

姚　勗 陕州 进士 使府僚属 湖州刺史瑑瑧 同上 《文苑英华》卷三八一

韦　博 京兆 进士 主客郎中 京兆尹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七七

庾简休 邓州 不明 不明 虢州刺史 宣宗 《旧唐书》卷一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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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杨　揆 弘农 进士 不明 终谏议大夫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四

萧　倣 兰陵 进士 不明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二

豆卢籍 代北 不明 左司郎中瑑瑨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二

牛　蔚 安定 进士 吏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二

夏侯孜 亳州 进士 绛州刺史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七

郑　漳 荥阳瑑瑩 不明 不明 不明 同上 《新唐书》卷八二

刘　潼 曹州 进士 京兆少尹 朔方节度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四九

高　琚 渤海 进士 左拾遗
剑南东川
节度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七七

裴　坦 河东 进士 中书舍人 吏部侍郎 懿宗 《旧唐书》卷一九

卢　携 范阳 进士 郑州刺史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八

高　湘 不明 进士 中书舍人 贬高州司马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八

杨　塾 不明 不明 不明 贬和州司户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上

崔　瑄 清河瑒瑠 进士瑒瑡 不明 不明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六六

杨　授 弘农 进士 兵部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六

李景温 太原 进士 吏部郎中瑒瑢 福建观察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七七瑒瑣

李　壁 不明 不明 长安令 不明 僖宗 《旧唐书》卷一九下

李　贶 宗室瑒瑤 进士 秘书少监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下

柳　韬 河东 进士 不明 不明 同上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

杨知至 弘农 门荫 琼州司马 京兆尹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六

魏　筜 不明 进士 春州司马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

张　浚 河间 处士 兵部郎中 户部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九

赵　蒙 不明 不明 职方郎中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

张　同 不明 不明 商州刺史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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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氏 籍贯 入仕方式 任职前 离职后 时期 史料来源

柳　璧 京兆 进士 翰林学士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一六五

李　汤 陇西 宗室瑒瑥 不明 给事中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下

萧　禀 兰陵 进士 尚书郎 京兆尹 同上 《新唐书》卷一〇一

崔　厚 博陵 不明 兵部郎中 礼部侍郎瑒瑦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下

刘崇望 代郡 进士 吏部员外郎 户部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九

朱　朴 襄州 三史 国子博士 宰相 昭宗 《旧唐书》卷一七九

柳　璨 河东 进士 翰林学士 兼平章事 同上

薛正表 河东瑒瑧 不明 兵部郎中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二〇上

卢光启 范阳 进士 权总中书事 宰相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八二

李巨川 陇右 进士 幕僚 殉职 同上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

韦　庾 京兆 进士 兵部郎中 中书舍人 同上 《旧唐书》卷一五八

沈栖远 不明 进士瑒瑨 不明 不明 同上 《旧唐书》卷二〇上

李　洵 陇西瑒瑩 门荫 不明 福建观察使 同上 《新唐书》卷一八六

张　浚 河间 处士 度支员外郎 户部侍郎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九

董　禹 制举 不明 不明 不明 同上 《文苑英华》卷三八一

郑　宾 吴人 进士 不明 贬崖州司马 哀帝 《旧唐书》卷二〇瑓瑠

杨　煚 弘农 进士 户部员外郎 终谏议大夫 同上 《旧唐书》卷一七六

（表示士族出身）

上表一共统计了１９３名谏议大夫的资料，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是
据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统计人数上看，前期（６１８—７５５）４０名，后期（７５６—９０６）１５３
名，前后期的任职人数存在着显著不同。那么，通过这种人数上的差距
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一种历史现状呢？首先，笔者认为它并不反映前、

后期对谏官重视程度的不同。众所周知，在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期间，

进谏之风遍及内外百官，谏官在朝政建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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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乱以后，虽然将左右拾遗、补阙的编制扩大为前期的三倍，德宗时

期在中书省又增设了四名谏议大夫的编制瑓瑡，但是，进谏制度并没有因

此得到强化。例如《新唐书》卷一六二《许孟容传》所载：

浙东观察使裴肃诿判官齐摠暴敛以厚献，厌天子所欲。

会肃卒，帝（德宗）擢摠自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为衢州刺史。

衢，大州也。（给事中）孟容还制曰：“方用兵处，有不待次而擢

者。今衢不他虞，摠无功越进超授，群议谓何？且摠本判官，

今诏书乃言‘权知留后，摄都团练副使’，初无制授，尤不见其

可。假令摠有可录，宜暴课最，解中外之惑。”会补阙王武陵等

亦执争，于是诏中停。帝召谓曰：“使百执事皆如卿，朕何忧

邪？”自袁高争卢杞后，凡十八年，门下无议可否者。至孟容数

论驳，四方知天子开纳多士，浩然想见其风。

上述记载表明，自德宗贞元元年（７８５）给事中袁高规谏任命卢杞为饶州

刺史以来，十八年间，门下省谏官竟无一人进谏。所以许孟容上谏后，

德宗感慨不已。可见，编制的扩大，人员的增多并不意味着谏官制度的

真正加强。导致唐后期担任过谏议大夫人员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可

能与后期的官僚循资格叙阶晋升制度流于形式有很大的关系，超阶晋

升的现象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瑓瑢。这样，官僚从入仕到升入高

品担任谏议大夫的时间就会比前期缩短许多，从而为众多的官僚提供

了充任谏议大夫职务的机会。另一方面从官僚的任期发展看，孙国栋

的研究表明唐初的任期最长，愈近晚唐，每任的任期愈短瑓瑣。任期的缩

短必然加快转任的机会，从而，担任过谏议大夫的人数也一定随

之增加。

二、上表中科举出身者共１０２名，其中，前期８名，占同期人数的

２０％；后期９４名，约占同期人数的６１％。后期谏官中科举及第者特别

是进士科占据主流显然是与后期科举制的长足发展密切相关。但是，

前期尽管科举出身的谏议大夫很少，但是，他们的文化素质却绝不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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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例如上表中的苏世长即为一显例：

周武帝时，世长年十余岁，上书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

问读何书，对曰：“读《孝经》、《论语》。”武帝曰：“《孝经》、《论

语》何所言？”对曰：“《孝经》云：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论语》

云：为政以德。”武帝善其对，令于兽门馆读书瑓瑤。

类似的情况还有：

朱子奢“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后博观子史，善属

文。……转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迁国子司业。仍为学士瑓瑥。”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太宗朝以谏议大夫谏知起居事，太宗

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

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

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瑓瑦

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

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

疏略瑓瑧。”

盖文达“博涉经史，尤明三传。性方雅，美须貌，有士君子之风”瑓瑨。

谷那律“贞观中，累补国子博士。黄门侍郎褚遂良称为‘九经

库’。……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因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

‘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为畋猎”瑓瑩。

王迥质“经学优长，德行纯茂，堪为后生师范”。瑔瑠

敬播“有良史之才”，被称为“陈寿之流也”。瑔瑡

从以上所举事例可以明显看出，他们虽然没有进士及第的资历，但是所

具备的经史修养都是堪称一流的。这是唐代前期谏官的一个显著

特征瑔瑢。

三、据上表统计所显示，谏议大夫中共有士族子弟８２名，前期１６
名，约占同期总人数的４０％。其中科举出身者４人，约占前期士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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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后期６６名约占同期总人数的４３％。其中，科举出身者５１人，

约占后期士族的７７％。虽然从士族所占人数的百分比上看，后期只是

略高于前期，但是，如果从前后期士族入仕的手段来看，后期的士族子

弟进入仕途则主要依靠的是科举，它表明唐代的士族，在丧失魏晋时期

所凭借的门第特权之后，通过科举考试再次打开了仕宦的大门，并且在

高官的群体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关于这些士族官僚在唐后期社会所扮

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历史作用，笔者另有专文展开讨论，这里就不再赘

述了。

四、从谏议大夫的来源可以看出这样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来自

翰林学士、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国子博士、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学

术部门的官员人数较多，这一现象是与谏议大夫的职掌性质密切关联

的，这一选官标准也贯穿唐代始终。二是据上表统计，在来自中央台省

官员１４３人中，数量最多的是郎中员外郎系统，计有７１人，几占一半以

上。固然，这个统计结果与郎官在官僚集团中所占比重有关，但同时也

反映了中央对谏议大夫职务给予的重视程度。郎官在唐代各种职官中

始终是一个看好的职位。唐前期李林甫入仕后，曾一度渴望得到郎官

的职务。史书称：

开元初，……时源乾曜为侍中，……乾曜之男洁白其父

曰：“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

者，哥奴（林甫小字）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瑔瑣

京兆士族“（韦）虚舟，亦以举孝廉，自御史累至户部、司勋、左司郎

中，……入为刑部侍郎，终大理卿。家有礼则，父子兄弟践郎署，时称
‘郎官家’”瑔瑤。安史之乱以后，尽管许多官职出现了贬值的倾向，但是

郎官的声望却始终不减。例如唐中央为了加强御史台的威望，“例以中

台郎官一人，稽参其事，以重风宪”瑔瑥。那么，选任大量的郎官担任谏

官，对于提高谏官的声望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唐后期谏议大夫知制诰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上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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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物中，至少有贾曾、李翱、韩洄、孙简、武儒衡、于邵、陈夷行、柳公权、

魏筜、吴通玄、吉中孚、沈栖远等十二人兼任过知制诰职务。其中除去贾

曾一人为睿宗朝者外，其他均系后期的人物。如所周知，唐初知制诰主

要由“中书令、侍郎、舍人通掌之”瑔瑦。如《旧唐书》卷八八《苏颋传》：

玄宗曰：“苏颋可中书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

诰。有政事食，自颋始也。颋入谢，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

好官阙，即望宰相论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无言者，朕为卿叹

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陆象先殁后，朕每思之，无出卿

者。”时李? 为紫微侍郎，与颋对掌文诰。他日，上谓颋曰：“前

朝有李峤、苏味道，谓之苏、李；今有卿及李? ，亦不谢之。卿

所制文诰，可录一本封进，题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览。”其

礼遇如此。

可见，知制诰是一项深受君主关注的职务，玄宗以中书侍郎（正四品上）

苏颋知制诰。而且玄宗提到的李峤、苏味道、李? 等人也均出自中书

省。当然，一个应该指出的事实是，唐前期发布的制诰实际上主要是由

中书舍人执笔完成的。唐后期，知制诰依然是文人的华选，是士人倍感

荣耀的事情。因其“掌书王命”所以“凡选一才，补一职，皆不敢轻易”，

非堪称大手笔者不任用瑔瑧。但是，这个时期的知制诰者则多由翰林学

士充任，尚书省郎中（从五品上）也一跃成为首选瑔瑨。出现这样的变化

原因，是与三省并重格局的破坏以及君主限制相权的考虑不可分割的。

对此，王素的《三省制略论》有详细的考证。他认为随着前期政事堂从

门下省移至中书省，原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轮番秉笔的制度遂变成

中书省秉笔制。这一转变最终导致了中书令的专权。肃宗目睹李林

甫、杨国忠专权误国，即位后马上改革中书省秉笔制，“令宰相分直政事

堂”瑔瑩。借助这一重要提示，我们可以推知，知制诰权力逐渐游离开中

书省的原因，应该与上述政治动向紧密相关，它是唐代君主刻意削弱中

书省权限、解决宰相专权问题的一个反映。德宗时期迟迟不解决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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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严重缺员的现象也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如《唐会要》卷五五《省号

下》“中书舍人”条：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

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蒙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

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蒙以姊丧给假。或须草诏，宰相

命他官为之，中书省案牍，不行者十余日。四年二月。以翰林

学士职方郎中吴通微、礼部郎中顾少连、起居舍人吴通元、左

拾遗韦执谊，并知制诰。故事，舍人六员。通微等与库部郎中

张蒙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诰，而六员舍人皆缺焉。十八年八

月，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尝上疏请除两

省官，诏报曰，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

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及以本

官知礼部贡举，事毕仍掌命书。

这条史料表明，贞元初（７８５）中书舍人高参因病免职后，德宗遂不再任

命新人，而改由他官充任知制诰。此后，担任中书舍人的权德舆一人于

省内独自处理政务达数年之久。当时，不仅如此，德宗对宰相也有类似

的做法。如史书所云：

陆贽免相后，上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

书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选择瑖瑠。

上（德宗）因谓（李）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

吏、礼委（张）延赏，刑法委（柳）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

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

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

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瑖瑡

通过这两段记载都可看出德宗欲分宰相之权的念头，虽然当李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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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不应分权时，德宗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但这不过是一种巧

妙的掩饰，德宗不能让宰相看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德宗运用权力

制衡的手段限制相权的发展，固然可能与德宗好猜忌的性格有关，如王

夫之评价德宗为：“周视天下，自朝廷以至于四方，无一非可疑者。”瑖瑢但

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宗如此多疑的时候，李林甫、

杨国忠、元载这些接连不断的专权宰相，给朝政带来的惨痛教训应该是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些因为相权失控而造成的动乱，对于任

何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来说都是一份难忘的反面教材。德宗即位后励精

图治，虽然出现了许多事与愿违的矛盾，但至少在避免宰相专权的问题

上是成功的。总之，知制诰权力所属的变动以及中书省与宰相缺员的

现象，实际上都是君主在权力制衡方面所做的尝试。后期出现谏议大

夫兼知制诰的现象，应该是这种权力调整过程中的产物。

六、上表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谏议大夫任期满后的去向

问题。在唐前期的四十名谏议大夫中，升为四品以上京官的共有２２
人，占总数的５５％。后期则有３９人，只占总数的约２５％。这个统计结

果透露出谏议大夫在后期官僚迁转中的位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虽然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联系武宗会昌二年（８４２），中书

省奏请谏议大夫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选”瑖瑣一例，可以明显感觉到

后期谏议大夫的地位似乎不如以前，所以要借用丞郎的声誉来加强。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直接晋升四品要职的机会减少，后期谏

议大夫离任后与五品中书舍人、给事中之间的转任，明显多于前期。前

期转任给事中４例，转任中书舍人１例。而后期转任中书舍人１３例，

转任给事中２４例。

值得留意的还有史书在记载上述三者相互转任时所使用的措辞。

例如：

杜亚“以才用合当柄任，虽为谏议大夫，而心不悦。……

（元）载死之翌日，亚迁给事中、河北宣慰使瑖瑤。”

谏议大夫孔戣、驾部郎中薛存诚“可以同升（给事中）瑖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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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议大夫李渤“时（敬宗）政移近幸，纪律荡然，渤劲正不

顾患，通章封无阕日。天子虽幼昏，亦感寤，擢给事中，赐

金紫服瑖瑦。”

上述三例均发生在前述武宗会昌二年（８４２）谏议大夫升阶之前，当时谏

议大夫与给事中均为正五品上。但是，在杜亚、孔戣、李渤的记载中，谏

议大夫转任给事中分别记做“迁”、“升”、“擢”。可见，两者之间虽然品

阶相同，但是在相互转任过程中，实际地位并不相同。再如《新唐书》卷

一六三《柳公权传》所记：

文宗复召侍书，迁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常与

六学士对便殿，帝称汉文帝恭俭，因举袂曰：“此三浣矣！”学士

皆贺，独公权无言。帝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

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此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异日，与

周墀同对，论事不阿，墀为惴恐，公权益不夺，帝徐曰：“卿有诤

臣风，可屈居谏议大夫。”乃自舍人下迁，仍为学士知制诰。

这里记载的是中书舍人柳公权改任谏议大夫一事，两者品阶相当，但是

文宗却将其称为“屈居”，《新唐书》史臣更明言为“下迁”。由此可知，唐

代在官僚迁转改任过程中，虽然奉行的是“循资格”，按资次、品阶循序

升进的原则瑖瑧，在朝会的班位上，也规定为“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

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瑖瑨，但是在实际任职操作过程中，根据职官的性

质不同，对于升迁的概念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三者尽管品阶相同，但

是，位居“职之要，莫先乎驳正”瑖瑩的给事中与“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

诏旨制敕，玺书册名，皆起草进画”瑘瑠的中书舍人，其职掌性质的重要都

是谏议大夫无法比拟的。而且，即便在武宗以后品阶提高到正四品后

的谏议大夫，史书中关于三者间相互转任，仍记做“改”或“为”瑘瑡。总

之，谏议大夫在与给事中、中书舍人的改任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

纵观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谏官系统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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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两个特点：

其一，尽管唐后期的官僚体制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地方使职举足

轻重，藩镇幕府为士人提供了大量的入仕门径，但是唐初以来的“清

浊”观念依然存在，由“浊”入“清”依然是很困难的。唐后期虽然谏议

大夫在任满后的出路上不如前期炫耀，但是在选任方面除去个别事

例外，一般还是严格的。《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条有

如下记载：

初，上（宪宗）欲以谏议大夫授（张）宿。宰臣崔群、王涯奏

曰：谏议大夫，前时亦有拔自山林，然起于卑位者，其例则少。

用皆有由，或道德章明，不求闻达，或材行卓异，出于等伦，以

此选求，实惬公议。……张宿本非文词入用，望实稍轻。臣等

所以累有奏，请依资且与郎中，事贵适中。非于此人有薄厚

耳。授宿职方郎中。”

可见，虽然谏议大夫有起用于山林民间的，但是一定要具备道德文章、

才行超群的条件。张宿既无文学，又无声望瑘瑢，以这样的资历骤迁四品

谏议大夫，于是引起了宰臣的反对。唐代选任谏官重视文史学术修养

的特点，终唐基本没有变化。

其二、尽管后期谏官的职能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与监察御

史所不同的是，谏官在社会上的名誉地位以及形象并没有显著变化瑘瑣。

《新唐书》卷一六四《卫次公传附洙传》：

子洙，举进士，尚临真公主，检校秘书少监、驸马都尉。文

宗曰：“洙起名家，以文进，宜谏官宠之。”乃为左拾遗。

文宗依然把谏官职务看作是一种荣誉而赐予了驸马。宋人洪迈也曾

说：“唐人朝制，大率重谏官而薄御史。”瑘瑤之所以御史与谏官会有如此

不同的政治待遇，除了职务上谏官的位置更接近君主之外，恐怕还与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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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群体的出自以及他们所具备的文史学术修养有着重要的关系。

注释：

① 参照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第一章“引论”，第１页—第２页。
龙门书店有限公司１９７８年。

② 阎步克《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刊于《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③ 《册府元龟》卷五二三《谏诤部》“总序”。

④ 《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长子贶的经历参照《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
传》所附。

⑤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

⑥ 《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

⑦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赞曰”。

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条。

⑨ 《司马光奏议》卷二四《举谏官状》。

瑏瑠 《贞观政要》卷二《求谏》第四。

瑏瑡 《白居易集》卷四八《郑覃可给事中制》：“（行谏议大夫郑覃）自居首谏，益
励謇谔。”

瑏瑢 《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

瑏瑣 《全唐诗》卷四六狄仁杰“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注云。

瑏瑤 参照《隋书》卷七七《李士谦传》。

瑏瑥 《文苑英华》卷三八一孙逖《授宋浑谏议大夫制》。

瑏瑦 参照《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张果传》。

瑏瑧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吕 皅 传》：妖人申泰芝以左道事李辅国，擢为谏
议大夫。

瑏瑨 参照《新唐书》卷二二四下《叛臣乔琳传》。

瑏瑩 参照《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

瑐瑠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

瑐瑡 两《唐书》本传皆云“自称京兆人也”，杜亚应属“冒牌士族”类。

瑐瑢 《唐才子传》卷三。

瑐瑣 《元和姓篡》卷八。

瑐瑤 参照《元和姓篡》卷三。

瑐瑥 参照《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二下》，《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瑐瑦 参照《唐才子传》卷四。

瑐瑧 《旧唐书》卷一五〇《德宗顺宗诸子传》。

瑐瑨 参照《新唐书》卷一九四《阳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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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参照《登科记考》卷一〇；《唐会要》卷五六“左右补阙拾遗”条。

瑑瑠 韦绶“擢明经”见《新唐书》卷一六九《韦绶传》。

瑑瑡 参照《新唐书》卷二〇〇《韦彤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一有裴堪同名者
二人，列在前面的是给事中裴皋之子，后面的是裴登之子，而且父子二人均无职
务。故本表采用的是前者。

瑑瑢 崔群何时任谏议大夫语焉不详，《旧唐书》卷一五《宪宗本纪》载，崔群以谏议大
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据《旧唐书》卷一五九《崔群传》所记，入
相之前没有任谏议大夫的记载，入相前为户部侍郎。以此推算，崔群的谏职很
可能是与宰相同时任命的。

瑑瑣 李渤进士及第见《登科记考》卷一八元和九年条。

瑑瑤 《新唐书》卷一一八《李款传》。

瑑瑥 《唐会要》卷六〇“御史中丞”。

瑑瑦 《唐会要》卷三九“议刑轻重”。

瑑瑧 《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瑑瑨 《新唐书》卷七四下《宰相世系表四》。

瑑瑩 《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

瑒瑠 《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

瑒瑡 《登科记考》卷二二大中二年。

瑒瑢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

瑒瑣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澄传》。

瑒瑤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

瑒瑥 《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瑒瑦 《唐摭言》卷九。

瑒瑧 《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

瑒瑨 《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

瑒瑩 《旧唐书》卷一七八《李蔚传》。

瑓瑠 参照《登科记考》卷二三乾符四年条。

瑓瑡 参照《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三，《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

瑓瑢 参见拙文《试论唐代循资制度》，载于《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瑓瑣 参照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第２３９页，龙门书店印
行１９７８年。

瑓瑤 《旧唐书》卷七五《苏世长传》。

瑓瑥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朱子奢传》。

瑓瑦 《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

瑓瑧 《旧唐书》卷一〇二《吴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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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

瑓瑩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

瑔瑠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杨玚传》。

瑔瑡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敬播传》。

瑔瑢２００３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傅绍良著《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的第三章
《唐代的儒学与谏官》，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瑔瑣 《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瑔瑤 《旧唐书》卷一〇一《韦凑传》。

瑔瑥 《杜牧集》卷一七《郑处晦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制》。岳麓书社２００１年。

瑔瑦 《白居易集》卷四九《中书制诰》二“杨嗣复可库部郎中知制诰制”。中华书局

１９９９年。

瑔瑧 《白居易集》卷四八《中书制诰》一“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诰制”。中华书
局１９９９年。

瑔瑨 参照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第２３页。龙
门书店１９８０年。

瑔瑩 《唐会要》卷五一“中书令”条。参照王素《三省制略论》第２２５—２３５页，齐鲁书社

１９８６年。

瑖瑠 《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

瑖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六月条。

瑖瑢 《读通鉴论》卷二四“唐德宗”。世界书局１９７４年。

瑖瑣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门下省”。

瑖瑤 《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

瑖瑥 《白居易集》卷五五《除孔戣等官制》。

瑖瑦 《新唐书》卷一一八《李渤传》。

瑖瑧 参照拙文《试论唐代循资制度》，载于《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瑖瑨 《因话录》卷五“征部”。

瑖瑩 《白居易集》卷四八《韦觊可给事中、庾敬修可兵部郎中、知制诰，同制》。

瑘瑠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瑘瑡 如《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所记魏筜、赵蒙等事例。

瑘瑢 《旧唐书》卷一五四《张宿传》。

瑘瑣 关于唐代御史的地位变化，笔者在《唐代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有详论，待出版。

瑘瑤 《容斋四笔》卷第一四《台谏分职》。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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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帝国的衰亡及人们的“心性”
东晋次

一、引　　言

后汉王朝为什么灭亡，至今的说明都不很充分。一般而言，构成国

家的所有成员对于国家的归属意识及忠诚意识的淡化或消失，是一个

国家走向灭亡的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后汉帝国灭亡的主

要因素的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被论及过。而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

研讨，在对魏晋时代的国家及社会进行考察研究时无疑是很重要的。

国家衰亡的一般过程可以用下面的图式来表示。

由社会及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矛盾扩大→由不合理的统

治及政策或没有任何对策而导致的生活秩序的破坏→民众对

生存的危机感→对统治的正统性的怀疑及信赖感的丧失→民

心的叛离及叛乱→统治系统的破断→社会秩序的崩溃→国家

的灭亡

使用这个图式来研究分析后汉帝国的灭亡时，是有必要把处于当

时的帝国统治系统与乡里社会这一人们的生活场所的关系中的人们的

行动实态弄清楚的。

宇都宫清吉认为，汉帝国的时代特质在于其“政治性”。谷川道雄

就“政治性”进行研究指出，在汉代，可以说是“个人只有作为归属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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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人时才能够成为个人”①。如何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呢？能否说成

是人们希望帝国统治系统保证每个人的存立和作为人所应有的存在

吗？那么，帝国统治系统是如何保证每个人的存立的呢？又是由于什

么原因造成系统与每个人的存立之间出现裂痕了呢？还有，对于这个

裂痕，每个人是怎样对应的呢？上述问题可以说至今未被摆到过研讨

桌上。要解明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对构成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心性”（心

态）和行为进行分析，来考察帝国的成立和灭亡。

本篇论文将从后汉后期至魏晋初期的人们的各种行为及导致这些

行为的心性这一角度，对人们叛离后汉帝国而去的各种情况进行考察。

二、抵抗帝国之诸相

抵抗及反叛帝国的事例，可列举出：Ａ士大夫及豪侠之反政府行

动　Ｂ故吏之义行　Ｃ清流派之批判政府　Ｄ地区社会之反抗　Ｅ农

民之叛乱　Ｆ周边诸民族之抵抗及反叛等。由于篇幅的关系，下面只

就Ａ、Ｂ、Ｄ进行阐述。

１士大夫及豪侠之抵抗

关于私人势力的抬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只是从豪族势力，

还有必要从官僚制中对其加以探究。铃木敬造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导

致被召者所采取的对皇帝封官（征召）及官府长官任命（辟召）的态度及

行为的理论进行研究②。其中不乏不应皇帝之征召，或以为师或为故

主奔丧为由而放弃官职的事例。在当时，为父母奔丧而去官的行为是

被允许的，而不应皇帝之召命或擅自放弃官职（弃官）的行为是触及法

律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如此，后汉时代仍出现了很多拒召、弃官

的事例，其中不乏因此而受到以死刑为首的处罚的事例。这说明了铃

木所言之后汉王朝内的私人势力及私人结合的增大。

像这种不以做帝国之官为然的人在后汉中期以后逐渐增加。这种

现象还表现在虽有资格但却不任官职的被称作处士的士人及隐逸知识

人的增加。下面试举一例。《后汉书》列传四三的内容可称之为处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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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列传，在其序论中有如下内容：

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亦数被征。其乡人劝之行。

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

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

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

不出。

从魏桓的角度来说，做官的目的在于实现其政治抱负。而这在当时的

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如果明知无望仍铤而走险的话，那么就只好做好

一死的精神准备。因此魏桓没有出仕。由此可见当时的知识人对帝国

政治的绝望观以及叛离帝国的心性。

与上述之消极的叛离帝国的行为不同，也有敢于破坏帝国之法，坚

持“正义”的豪侠行动。《后汉书》列传三一《第五伦传附第五种传》中有

如下记载：

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第五）种，竟坐徙朔方。超外孙

董援为朔方太守，畜怒以待之。初，种为卫相，以门下掾孙斌

贤，善遇之。及当徙斥，斌具闻超谋，乃谓其友人同县闾子直

及高密甄子然曰：“盖盗憎其主，从来旧矣。第五使君当投裔

土，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为寒心。吾今方追

使君，庶免其难。若奉使君以还，将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

矣，是吾心也。”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于太原，遮险格

杀送吏，因下马与种，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

脱归。种匿于闾、甄氏数年。

这里所说的将宦官行使政府权力定罪的“罪人”救出并将其藏匿起来的

这种行为正是反“帝国”的行为。在地方社会，有很多这种反政府的豪

侠。这种情况从上述的史料中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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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故吏之义行

先来整理一下《后汉书》中故吏的行动类型。

首先，是后汉盛行立碑的习惯，在碑阴上列有很多故吏的名字，其

中还有记载着醵资金额的。这种被称为故吏的人，在当时的地方郡县

非常之多。这也许是他们在他们的上司（故主）调职、为其建歌功碑，或

是举行殉职葬礼时，以全体故吏协定的形式醵的资吧。列传三四《张禹

传》中写有“张禹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在这个“吏人”之中，一

定有故吏吧。

其次，是故吏对故主赠送金钱。在列传四四《杨秉传》中有故吏赠

钱百万为例。列传二一《廉范传》中有廉范在西州为其父办丧事时，廉

范祖父丹的故吏，当时任蜀郡太守的张穆“重资送范”之例。这表示故

主、故吏关系是一直维系到祖父那一代的。

再次，是故主去世时故吏的行动。王莽时，列传一九中的鲍永，在

庇护并辟召了自己的上党太守苟谏去世时，护送灵柩至其原籍右扶风
“送丧”，便是其中一例。还有桓帝期的徐穉，在太尉黄琼死时，感念其

当初辟召了自己，虽然他并没有去任职，但他仍背着粮食至江夏奔丧
（列传四三）。另一例，是后汉末，列传二九《赵咨传》里的临终之时令故

吏对其薄葬。由此可见故吏们是会在其临终之际奔赴故主身边的。

最后，是故吏的牺牲献身例。先举一例，后汉初期的列传二一《廉

范传》中，作为功曹，在太守下狱时，以病为由辞掉功曹转做狱卒照顾太

守，并在其死后，将其送回南阳下葬。进入后汉后期，故吏的行动更加

激烈化。其中有为故主弃官奔丧的，更有甚者还有干冒违反禁令之不

韪为犯死罪遭处死的故主收尸的。为故主收尸的事例，如，列传五三中

的“故掾”陈留郡杨匡为故太尉杜乔收尸的事例，故太尉杜乔与李固一

起为梁冀所杀，身为杜乔“故掾”的陈留郡杨匡，到洛阳做亭吏守卫杜乔

的尸体，梁太后以“义而不罪”。还有列传五六中的《王允传》，允被李傕

所杀，无人为其收尸，故吏平陵令赵戬“弃官营葬”。还有列传五九《窦

武传》中，窦武被宦官所杀，曾经师从窦武并在窦武府做过掾的桂阳的

胡腾，因独自“殡殓行丧”而受到“坐以禁锢”的处分。不仅如此，胡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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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阳令史张敞一起，毅然放走窦武之孙，并一如己出地养育之等等。

更有《三国志》卷二三《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中，为尽故吏之义

务不惜违反“科禁”、“弃官奔丧”而遭处刑之例。

以上，介绍的是《后汉书》中故吏的诸种行动，与后汉初期相比，随

着时代的推移，故吏的行动越来越激烈的同时，对公权力的抵抗态度也

越发显著。弃官便是其中之一。但是，下面所举列传《苏章传》中之例，

却显示出了公法意识的顽固存在。

顺帝时，迁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

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

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知章

无私，望风畏肃。

虽有作为故吏的私恩意识，但更有从公法立场出发必须废除私恩关系

的意识，由此也许可以判断，在后汉时代，故主（故人）与故吏之间的私

人关系已经减弱了。而且，如果当故主显然是非正义的时候，即使是故

吏也不得不站在公法正义的立场，特别是像苏章那样的“无私”之人，就

更是如此吧。如果换了不是苏章那样的人的话，作为故吏也许会无视

太守的恶行。那么，上述故吏的诸种行动，就是以故吏对故主的人品及

行事方式的某种认同作为前提的，难道不能这样理解吗？由顺帝期苏

章之例可以判断，对公法立场的尊重固然存在，但公法立场的相对化也

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展了。反之，列传一九中鲍永作为司隶校尉行县

时，因哭拜更始帝而遭光武帝责备之例，列传二一《廉范传》中门生廉范

为被视为支持楚王英的薛汉收尸时，明帝大怒其作为公府掾却做出如

此举动之例，这些都可说是向我们显示了后汉初期，公权力对私恩关系

的抑制以及公权力试图保持优势的志向。换言之，即，后汉时代至中期

以后，接受故吏的节义行动已逐渐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公权力在不得

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顺水推舟，通过奖励故吏的节义行动来维持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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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君臣关系。

３地方社会与民众的抵抗

在桓帝期梁冀专权最兴盛的时期，发生了《后汉书》列传四六《张纲

传》中所载“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的广

陵郡出身的张婴等人的叛乱。由梁冀暗中策划，派遣张纲以太守身份

前往镇压。张纲在听了张婴等人的造反理由之后，对张婴等人说：“前

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充分说明

了后汉后期地方官掠夺民众之甚。其后在张纲的说服下，张婴等人一

旦归顺，叛乱即得到平息。

多田狷介认为，后汉中期由于关东地区的崩溃，后汉政府的征收转

向正在开发中的江淮地区，加重了国家对生产力不发达的该地区的自

耕农的掠夺，从而导致了江淮地区从一三〇年至一六〇年不断发生的

农民叛乱。他指出，“张纲自己所承认的事实，其意义可以说业已超越

了地方官个人对农民肆意掠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关东地区的混乱造

成了江淮地区的负担增大这一整体局势”③。张纲曾恫吓张婴，如果叛

乱像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势必会遭到军事镇压，这说明即使张纲有善意

却也无能为力，这就是当时地方官的处境，即必须要让农民顺从国家的

要求。当时的局势是，张纲察觉到了消除地方贪官暴吏这一政治课题，

而张纲自身受当时掌权者梁冀排挤，如不做这样的说服工作就自身难

保，也就救不了农民们，可见，张纲所言，应该理解为是一个官僚知识人

处于当时的体制及状况中所发出的很痛苦的心声。之所以如是说，是

因为张纲认为当务之急是保持地方社会秩序，他认为保持地方社会秩

序是农民生产及生活的保证。这可以从叛乱平息后，张纲留任当地太

守，在郡府人事中任用叛乱集团的子弟，以及如《太平寰宇记》（卷一百

二十三）中所记载的发展灌溉推进劝农政策等行动中得到认证。《后汉

书·张纲传》中载有民众称“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以及张纲生病

后，自发修建祠堂祈祷其康复。

这种地方官对农民的掠夺，到了后汉末期愈演愈烈。《后汉书》列

传六八《宦者·张让传》中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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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

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

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

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

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

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

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

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

绝修宫钱。

揭示出灵帝期对民众的横征苛敛。这种纳金是针对刺史、太守、孝廉、

茂材的叙任及选举对象要求的，而其中也有宦官子弟，但不用说他们中

不乏有许多人已经是官僚人士或是以做官僚为目标的处士。问题在于

司马直所言的一种不合理的局势，即，身为民之父母官的太守的任务，

不是本来应有的对百姓的仁爱统治，而是被迫要对百姓进行搜刮掠夺。

在此，如前边顺帝期张纲之例中所述，即根本没有让地方官对民众施善

的余地。司马直的自杀就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是一种如果知识人

要成为官僚，那他们就必须与他们所拥有的儒学本来的目的逆向而行，

作为一种暴力存在面对民众的政治。前边所述魏桓“桓生行死归，于诸

子何有哉”的绝望之言，不正是预见了司马直事态的发生吗。

从上述地方官的处境，不难看出地方社会的人们对帝国的地方统

治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对策。在后汉时代，与修建祠堂同样非常盛行的，

还有立碑彰显地方官，现在留存下来的这类汉碑为数不少。酸枣令刘

熊碑等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碑，与民众修建祠堂不同，立碑在很多情况

下是由地方的掾吏阶层所为。无论是建祠还是立碑，这种对实施善政

的地方官的颂扬，不正是体现了以地方上有势力者为中心的地方社会

对地方官的那样一种期望，进而对国家权力和地方恶官的那样一种批

判、反抗意识乃至应对之策吗？不正是表达了处于当时浊流系地方官

骇人的强取豪夺之中的“吏民”们要保护自己的地方社会、确保地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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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的愿望吗？吏民颂扬施以善政的地方官，是以对进行巧取豪夺

的地方官的批判为背景的，这种看法并不错。但是，修建石碑这种行动

本身可以说他们仍对帝国存有若干信赖感。当这种信赖感不复存在

时，吏民就只有走上反抗帝国之路了。张婴的叛乱如是，后汉后半期屡

屡发生的民众叛乱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种背离帝国的行为表现在个人身上，则是司马直的行动。他以

死把自己与帝国疏离，从中解放了出来。处士之一的徐穉所言“大树将

颠、非以一绳所维”，虽然与司马直的处理方法不同，但也表现了叛离帝

国的心态。

三、新的生存据点

１局部地区生活集团的结成
《后汉书》列传六〇《荀彧传》中写道：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朗陵令淑之孙也。父绲，为济

南相。……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颍川舞阳人、

韩韶之子）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彧谓父老曰：“颍

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

大难，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

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

杀略焉。

韩氏及荀氏均为颍川之豪族。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以后，各地纷纷产

生以家族、宗族为中心的防卫集团，形成了村及坞。如果不像韩融及荀

彧那样进行避难的话，那么等待人们的将是如下的悲剧。《三国志》卷

六《董卓传》有云：

（董）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

·４３４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

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

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

甲兵为婢妾。

这段内容讲的是在构成汉帝国基础的乡里社会的祭礼上，一群包括胡

族在内的西北边境的一群猛士蜂拥而至的事。这个事件象征着一股与

汉代社会不相容的异质力量的袭来，它要彻底破坏掉保持秩序长达四

百年之久的汉代的世界，仿佛在暗示其后发生的西北、北方边境的诸民

族对中华世界的入侵。这个阶段，献帝虽然在位，但后汉帝国却已是有

名无实，人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从而出现了人们不得不以家族、

宗族为中心结成防卫集团的状况。

那么，韩氏密县西山的集团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这里有一份

很有名的史料。《三国志》卷十一《田畴传》：

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也。好读书，善击剑。……

（刘）虞乃备礼请与相见，大悦之，遂署为从事……畴乃归，自

选其家客与年少之勇壮慕从者二十骑俱往。虞自出祖而遣

之。……朝廷高其义。三府并辟，皆不就。得报，驰还，未至，

虞已为公孙瓒所害。畴至，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

去。……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

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

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

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

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

推畴。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

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

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

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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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

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

韩融宗亲千余家的集团，也许仅仅是同宗族里人一起渡过了临时的避

难生活。但也不能说他们就与田畴集团完全不同，不包括有汉代作为

乡里社会统率者的父老及其指导下的乡里。通过这段有关田畴集团的

叙述，我们既能够解读出豪族对父老层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也能解读出

这一集团的构成是豪族指导者———父老层———乡里民这样一种阶层关

系，换言之，即父老秩序是在豪族统治下得以成立的。从以上两份史料

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父老———乡里民集团受豪族管理的同时，父老———

乡里民集团的意向也充分受到豪族指导者的尊重。豪族指导者在这些

乡里民间具有信用和声望，豪族指导者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父老秩序

来指导、管理乡里的民众的。

与上述避难于山谷而结成的局部地区之生活防卫集团不同，还有

为乡里民众的生存尽力的豪族的例子。《后汉书》列传五七《张俭传》中

书有：

中平元年，党事解，乃还乡里。大将军、三公并辟，又举敦

朴，公车特征，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献帝初，百姓饥荒，而俭

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

有可能在当时，在全国各地存在有很多与张俭一样的谋求与民众共存

的豪族。还有一种与由豪族层领导乡里民众而建立的生活防卫集团所

不同的形式的集团。那是在隐逸知识人所在的山间、僻壤周围自然产

生的集团。在此，试举一个隐逸知识人的例子。《三国志》卷十一《管宁

传》载：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

相友，俱游学于异国，并敬善陈仲弓。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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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太原？）王烈等至于辽东。

另外，《管宁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云：

（管）宁往见（公孙）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

庐，凿坏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

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

度安其贤，民化其德。

管宁在魏文帝黄初元年（２２０）即位后即从辽东回到故乡，死于正始二年
（２４１）左右，享年八十四岁，因此其生年为桓帝永寿年间（１５５—１５７），党

锢之际，他已经达到具有判断能力的年龄。

有关管宁的友人，太原出身的王烈（字彦方），在《后汉书》列传七一
《独行传》中有传，其中就其乡里行动有如下记述：

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庐而还。

其以德感人若此。

这里所讲的争讼关系到当事者的心理，可通过下列内容有所了解。同

传中还有：

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

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

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

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

暮，老父还，寻得剑，怪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乃先盗牛者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推断，对于不想被王烈知道自己恶行的盗牛者来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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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在伦理上具有绝对的权威，他是唯恐遭到王烈鄙视的，因为如果遭到

王烈鄙视，那他作为一个人将难以存立于世。以王烈的看法和评价作

为自己存立的根据的这种心态，是对王烈的人格归依，这种关系可称之

为“人格的归依关系”④。

王烈在民众世界中的实践行动，在管宁身上也有所体现。《管宁

传》裴松之注引《高士传》中有：

宁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

之，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

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

牵牛着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

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指导民众、推行教化并实践礼教来追求儒家道

德的态度非常明显。管宁和王烈为什么选择与民众共同生活呢？

据《三国志》卷十一的本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及《傅子》所记，

两人的友人邴原是个有政治志向的人物。其证据是在其从辽东回来以

后即做了曹操的司空掾，并随军远征孙吴。另外，在《邴原别传》中还记

有他在避难辽东之前曾任北海郡的功曹及主簿。当时的北海郡太守是

孔融。《邴原别传》中记有邴原批判太守孔融肆意处分部下的内容。有

种说法是邴原不喜欢作为孔子后裔的当代第一流知识人孔融。尽管邴

原有如此政治志向，但他仍与管宁一起在辽东过避难生活。为什么会

发生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个问题，《邴原别传》中有值得注意的记载。

那就是在记有批判孔融的内容之后的“是时，汉朝陵迟，政以贿成。原

乃将家人入郁州山中”。前边所述的司马直的自杀，其直接原因是灵帝

及宦官的贪得无厌的横征暴敛，“政以贿成”是当时政治世界的实际状

态。邴原之所以逃避郁州山中，是对这种政治状况的一种绝望吧。但

是，又不仅止于此。应该说，是诸如孔融之流的礼教之徒的政治堕落，

以至拿部下的生命当儿戏的现状，以及儒学政治失去了本来的功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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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自身成了背离君子之道的暴力存在而不见深刻反省的局势，加深了

刚直的邴原的绝望。与邴原同样，管宁和王烈也一定具有同样的绝望

感吧。如果这个假设能够得到承认的话，那么与管宁和王烈同样，邴原

也可以被认为是隐居人士，而且，他们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的实践行动

的意义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２个人的结合关系

与上述以豪族和逸民知识人为中心结成的生活防卫集团不同，后

汉末以来，个人与个人之间一对一的结合方式，构成人们的生存基础中

的重要部分，它包括同志间的结合，友人间的结合，或是上司部下间的

结合，显著的任侠性格，是这些结合关系的特质。前边就友人间的结合

和上司部下间的结合已有所论述，下面就同志间的结合和侠义结合关

系试举数例。

《后汉书》列传五七《何颙传》：

及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

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

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

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戹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

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作为何颙及袁绍的“奔走之友”，还有张邈、许攸、伍孚等（《三国志》卷六
《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张邈是党锢时的“八厨”之一。这些“奔走之

友”根据各自的同志结合关系扩大了人际关系网。关于袁绍，如《三国

志》本传所云其“好游侠”，他们的侠义心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

行为。本来，三国期的领导者曹操、刘备、孙权，都具有侠义性格倾向，

他们与其麾下人士的关系也都是以侠义为基础的。侠义关系不仅只限

于著名领导者和人士。如《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所云：

琅邪阳都人。……王凌、毌丘俭累见夷灭，（诞）惧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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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

士。……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诸葛）诞，传首，夷三

族。诞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

其得人心如此。

侠义结合关系在将士之间也是很一般的。此记事在裴松之注引干宝
《晋纪》中有如下记载：

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

比之田横。吴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

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阵而死。

时人将诸葛诞比做田横，说明在当时诸葛诞与其部下关系具有侠义性

格这一事实是得到承认了的。这种关系说到底，是视个人与个人之间

的关系为绝对的，君主的存在是相对的，不言而喻，国家也不再被认为

是绝对的。

四、结　　语

如上所述，后汉时代进入后期以后，人们的“永远的汉帝国”神话，

对汉帝国的绝对权威的信念，已明显动摇。那么人们该到哪里去寻求

自己认同的出路呢？没有值得依凭的绝对权威，人们不得不依靠家族、

亲族这种血缘关系，或是结成局部地区的防卫集团，或是建立超越这种

形式的个人间的结合关系，或是加入到宗教、学问的世界中来，以寻求

各自的存立基础。国家及地方社会已经不是个人可以信赖、能够归属

的地方。应该说这种从后汉末至魏晋时代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后来

六朝史的展开及社会的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吧。

从后汉后期至魏晋时代的集团结成方式来看，可知要有核心人物

的存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这样一种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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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方式有异于贯穿整个汉代乡里社会的血缘的、年龄的集团构成原理，

难道不正是被宗教的、人格的结合原理取而代之而居于优先地位了吗？

在血缘原理中，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关系决定各自的位置及关系，一种

先天的关系被明白显示出来。年龄亦然，个人的位置是根据一种自身

之外的因素决定的。另外，在汉代，家被包含在乡里社会之中，而个人

又存在于家之中，双重束缚限制着个人。在那样一种秩序关系中，人格

要素并不重要，也基本上不存在与他人结合的必要性。

进入东汉后期，汉代的乡里社会瓦解，人们从乡里框架中疏离出

来，从而在家与家之间的直接的关系之中，产生出个人得以存立于其间

的结构，因而产生了使个人能够超越于家之外、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结合

关系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关系在同志式的结合和任侠式结合中表现

得极为明显。那么，如何将这种个人与个人间的结合关系，与上述那些

在局部地区以有名望的知识人或豪侠为核心结成的协同生活集团的关

系联系起来呢？

东汉后期以降，与原有的乡里共同体相同的，即依据集团心态的，

惯行的血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结合，虽然仍残存着，但也开始出现根

据构成人员自己的意志与他人结成新型生活集团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这样吗？从这种意义来说，可以认为，从六朝隋

唐时代摆脱了汉代自然的、惯习的心态的一般民众中，已产生出独立的

个人，这样一些人互相接近，结成了新的集团。这就是六朝隋唐时代集

团结成的基础。在六朝的各时期，人们甚至超越了民族界限，依据不同

的血缘、地缘、场合而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军事集团，威胁着国家权力，或

是离家（出家）的僧侣们结成教团，不时与皇帝权力出现对峙，对于这些

事实和现象，如果没有上面谈到的那样一种前提和背景，恐怕是很难理

解的吧。如果这样考虑，不禁令人觉得，贵族肩负着民众的舆论和希

望，并借助这种舆论和希望的力量，在王朝体制中居于高位，实际上这

样一种关系的基础，不也是贵族与民众个人之间的个人结合关系（包括

人格归依关系）吗？但是，关于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包括六朝期的家与

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内，进行更为细致地论述。在此，只想假设性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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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解六朝社会结构的观点。

注释：

①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再考》，《中国中世史研究　続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１９９５年，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

② 铃木敬造《后汉における就官の拒绝と弃官について———“徴召、辟召”を中心
として》，《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二》，中国古代史研究会编，１９６５年。有关整个
汉代的去官和弃官，有王彦辉《汉代的“去官”与“弃官”》，《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第

３期，其中认为东汉中期以后的弃官，是官吏为逃避处罚的法律外特权。与本稿
的解释不同。

③ 多田狷介《黄巾の乱前史》，《东洋史研究》二六卷四号，１９６８年。

④ 关于《人格的归依关系》，参照拙稿《后汉時代の故吏と故民》，载上揭《中国中世
史研究　続編》。

（作者单位　日本 三重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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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在野两种玄学交互作用下的晋代士风
李　磊

　　西汉中期以后，接受儒家教育的士大夫阶层成为沟通国家政权与

社会势力的媒介①，他们一方面担任国家行政职务，一方面又指导社会

风俗，承当着荀子所谓“儒者”的社会责任———“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

则美俗”②，自觉地以儒家理想塑造并维护着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③。

然而，从曹魏后期开始，一种被称之为“达”的士风逐渐流行于朝野，至

两晋为极盛④。士大夫对汉儒传统的背离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深刻的影

响，那么，这股士风究竟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它与玄学的关系如何；它是

怎样普及的；在它的影响下，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试图就这些问

题作出回答，进一步丰富对晋代士风的认识。

一、晋代士风的流变

对于晋代士风，《晋书·儒林传序》曾有这样的概括：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

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

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在《晋书》作者看来，晋代士风“华竞”而“虚玄”的主要原因是学术风尚

由儒入玄。思想上的崇玄废儒导致行为上的纵诞违礼。这种士风带来

的后果是“宪章弛废”与“名教颓毁”，即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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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晋建立之初，傅玄就对玄学思潮所可能带来的破坏表示了深切

地担忧：“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

病复发于今。”⑤傅玄极为重视统治者的社会影响，他认为当时朝野上

下盛行“虚无放诞之论”的风气已经改变了社会舆论价值标准，导致以

名教为准绳的清议消失，其后果是动摇了统治秩序，这将使国家重蹈秦

亡的覆辙。傅玄所谓“虚无放诞之论”当指以玄学为思想基础的各类言

论，据《世说新语·言语》篇所载，“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

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

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刘注引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

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朝廷之上，裴楷以王弼玄学解释“探

策得‘一’”，使晋武帝转忧为喜，群臣也表示叹服，可见，玄学已为朝士

所广泛接受。这种思想状况或许就是傅玄所说的“虚无放诞之论盈于

朝野”。

事实上，魏末晋初的“虚无放诞之论”既包括旨在维护名教的正始

玄学，也包括反对名教之虚伪的竹林玄学。真正对名教构成威胁的是

在野的竹林玄学，它提出了与汉儒完全不同的人生理想，并因竹林名士

的身体力行造成很大的影响，史载“于时（竹林七贤）风誉扇于海内”⑥，

其中阮籍更被晋人奉为榜样，被晋人及史家认为是晋代“达风”的始作

俑者⑦。即便如此，魏末晋初参预达风者仅限于竹林名士及其追随者，

尚难称为普遍的社会潮流，统治者对此亦是非常警惕。阮籍被何曾当

面指斥为“恣情任性，败俗之人”，“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⑧，嵇康亦在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的罪名下被借故处死⑨。统治者已经敏锐地看到嵇、阮“败俗”的思想

作风业已危害到政治统治赖以存在的名教权威，于是以国家力量加以

干预，力图齐整风俗。在朝廷，坚决执行这一统治路线的是一批礼法之

士，他们占据着重要职务，积极制裁纵诞违礼的行为。何曾自弹劾阮籍

后，“时人敬惮之”，入晋后又历任太尉、太保、司徒、太傅瑏瑠。傅玄自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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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四年始长期担任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监察之职，加上“天性峻急，不

能有所容”，“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瑏瑡，使达风的蔓延受到有效控

制。与此同时，在社会上，名教清议也仍把持着舆论，并与选官体系相

配合，维系着对士人的强大约束。正如《世说新语·任诞》篇“阮浑长

成”条注引《竹林七贤论》所称：“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

违反礼法者会因犯清议而被降品，遭到革除官职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

严重后果。如阮咸身服重孝骑驴“自追”鲜卑婢并与之“累骑而反”，招

致“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２７５—２８０）中，始登王途”。

阮简也因居丧食肉“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瑏瑢。

这种情况到了晋武帝执政后期有所改变。朝中有声威的名法之士

此时已或死或退。何曾、傅玄同时死于咸宁四年（２７８）瑏瑣。更重要的

是，玄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思想的存在物停留于名士的玄谈中，而是被

当作一种执政路线，发展成行动的指南，占据着舆论主流，开始付诸政

治实践。《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干宝《晋纪》：“刘弘教

曰：‘太康（２８０—２８９）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庄、老，少有说事。’”正

是玄学政治实践的表现。在这种政治潮流中，坚持传统路线的名法士

沦为舆论嘲笑的对象。《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说“刘颂屡言治

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李善注引王隐《晋书》：“傅玄曰：‘论

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社会上的名教清议也开始发

生动摇，曾为清议所贬谪的阮咸得以在“咸宁中”“始登王途”。阮简废

顿几三十年，自魏末算起，其终结也正是在武帝太康以后。武帝后期的

这种变化或许与平吴以后安享太平的政治气氛有关。

晋代士风彻底地走向传统的反面，出现《晋书·儒林传序》描述的

那种典型形态是在晋惠帝元康年间（２９１—３００）。此时政治上的“无为”

被推向了极端。以元康名士领袖王衍、王戎为例，王衍在武帝时曾任过

元城令瑏瑤，虽“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瑏瑥。此时的王戎“在职虽无殊能，

而庶绩修理”瑏瑦。元康以后则不然，《世说新语·轻诋》篇“桓公入洛”条

刘注引《八王故事》：“夷甫（王衍）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

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晋书·王戎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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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戎“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寀。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

见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辄避之”。《文选·史论
上·晋纪总论》注引刘谦《晋纪》：“应瞻表曰：‘元康以来，望白署空，显
以台衡之量。’”在“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的舆论氛围中，只有“望白
署空”才是“台衡之量”。

政治环境与文化气氛的改变使魏晋之际曾受到压制的放达作风又
开始在贵游子弟中流行，并成为士林时尚。戴逵说：“迨元康中，遂至放
荡越礼。”瑏瑧应瞻也说：“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
术清俭为鄙俗。”瑏瑨《世说新语》、《晋书》中对元康名士种种放达的言论、
行为有着大量的记载。与武帝后期相比，元康士风背离传统的程度更
深、所涉及的范围更广。不仅在政治上更加彻底地贯彻了玄学思想，而
且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都掀起了颠覆传统的风潮，从而形成了
晋代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独特风貌。时人裴皉 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元
康士风的特性：“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
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瑏瑩

西晋灭亡后，元康士风随着中朝名士渡江，又一直延续到江左。如
晋元帝时熊远上书说：“（群官）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称职以
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
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瑐瑠，这仍是元康士风
的继续。故而，东晋初年干宝《晋纪总论》中所批判的晋代风俗其实主
要指从元康延续到两晋之际的士风。他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
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
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
勤恪。”瑐瑡与裴皉 相比，干宝的概括更加具体，分别言及“学者”、“谈者”、
“行身者”、“进仕者”、“当官者”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既是士阶层的群
体表现，也是单个士人从“学者”迈向“当官者”不同经历时期的表现。

二、引导士风的两种玄学

从上文可见，士风的演进并非与玄学在理论上的进展保持同一节

·４４６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奏，尽管如此，晋代士风的反传统性确实是源于玄学对传统政治文化秩

序所作的全新理解。魏晋之际的玄学流派纷呈，这决定了士风内部的

复杂性与多样性。唐长孺先生曾根据对待儒家名教的不同态度而把魏

末玄学分为正统的或在朝的玄学与别派的或在野的玄学瑐瑢，其实这一

划分对两晋玄学亦是适用的。何晏、王弼的贵无论，裴皉 的崇有论，郭

象的独化论都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重在调整名教的作用方式，而竹林

玄学则重在批判名教的异化，虚构理想世界寻求个人精神自由。两种

玄学的作用范围是不同的。在朝的玄学侧重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

其受众为统治阶级的主体，从魏末到西晋元康年间，逐渐由理论思潮发

展成执政理念，并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既为晋代放达士风创造了有利

的政治环境，又成为这种士风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在野的玄学是魏

末社会批判者的利器，它所引导的达风仅限于竹林名士圈内，至元康时

期则为贵游子弟所曲解用以恣肆，从而使反礼教行为在社会上的普遍

化。它的作用受制于政治环境，却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影响。

在朝玄学与在野玄学的根本区别是它们对应然世界的构想不同。

似乎可以这样说，在朝玄学所持的是道家化的儒家立场，在野玄学则是

崇尚道家政治。就在朝的玄学而言，与西晋门阀统治相适应的是郭象

的独化论。郭象将宇宙万物看作是自生自化、各足其性的，“理有至分，

物有定极”，“小大之殊，各有定分”。君、臣、百姓的差别既然是自然的，

那么就都要安其本分，这样才能均得逍遥而无困。唐先生认为郭象的

理论是晓喻大家承认现有秩序，同时以各阶层的“无为”即不做超出本

分的事来维系既存秩序。君“无为”，以放任人人“自得”；士大夫不问世

事，“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悠游、养尊处优才是

他们的本分瑐瑣。可见，郭象的社会理想仍然是儒家的，只是采用了道家

的实现途径。

与之不同，在野的玄学，尤其是阮籍的后期著作是不仅否认了名教

秩序，甚至从哲学上否认了一切差别的存在。在《达庄论》中，阮籍说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

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瑐瑤。阮籍认为天地间只有“气”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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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存在，因而任何“差异”都不存在，万物是“自然一体”的。他说“自然

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既然“自然一体”，就

只能承认万物作为整体性的存在，即“天地”，而不能认同万物自身的独

立自存性，这就是“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瑐瑥。他

由此得出人间社会本是无差别社会的看法：“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

事理”，万物会“各从其命，以度相守”。“君”、“臣”都是不合理的存在，

他们的出现只会带来灾难，“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世说新语》里

面记载了阮籍的两次任职经历，一次是为“贮酒数百斛”而“求为步兵校

尉”，另一次是“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而求为东平太守瑐瑦。从阮籍

的求官动机可见他力图淡化官守职责的存在。阮籍在东平“坏府舍诸

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的举动或许表示他不希望政权对社

会风俗过多的干预。虽然同样是“无为”，但阮籍之“无为”显然不同于

在朝玄学之“无为”。在阮籍无差别的应然世界中，“无为”是人的存在

状态。在朝玄学之“无为”其实只是一种对作为范围的限定，以期符合

社会秩序。

两种玄学对差别与秩序的不同看法导致它们对待名教的不同态

度。在朝的玄学并不反对名教经礼，只是反对刻意于此，认为对礼义也

要因仍自然，出于“无措”而自得其当瑐瑧。在野的玄学则喊出了“越名教

而任自然”的口号，阮籍更言明“礼岂为我辈设也”瑐瑨。虽然这只是竹林

名士为揭示名教之虚伪而提出激进口号，未必真是他们的社会追求，然

而，受这种观念指导的士风则直接在行为上违背名教规范。魏末竹林

玄风如此，西晋元康玄风更是如此。《世说新语·德行》篇云：“王平子、

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

地，何为乃尔也！’”正是这两类玄学名教观差异的表现。

尽管在朝玄学与在野玄学有着理论上的根本差别，但在推进士风

转向反传统的方向上则保持着一致性。尤其是元康时期，时人更将何

晏、阮籍并称，把他们共同作为效仿的榜样。《晋书·裴皉 传》说“? 深

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

尸禄耽宠，仕不事事……遂相放效，风教陵迟。”“口谈浮虚”是何、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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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恐怕还主要是阮籍的行为特征。

然而，时人却对此并不加以区分，而是笼统地将二者混为一谈。至东晋

时，范宁更只追究王弼、何晏的责任，认为由他们开头“蔑弃典文”和“不

遵礼度”，导致“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瑐瑩。钱大昕曾为王、何辩解，说他

们未尝“蔑弃典文”，“不遵礼度”乃竹林名士所为，认为“以是咎嵇、阮

可，以是罪王、何不可”瑑瑠。其实这正说明在晋人的意识中，重在突出

何、阮形象的反传统性，而不太管二者的差别。因为对时人来讲，他们

感受最强烈的是士风与传统之间的断裂，暂还无暇细分哪些行为由哪

些名士所鼓动、示范。而且玄学理论的差别往往也无法体现在行动上。

就“无为”而言，虽然在朝玄学与在野玄学的哲学涵义大相径庭，但在行

政表现上则很难区分开来。更何况元康时期贵游子弟也只是仿学阮籍

皮毛而已，这使得两种“无为”有庸俗化的合流趋势。如以慕学阮籍而

闻名的王澄在镇荆州时，“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

怀”瑑瑡。谢鲲“不徇功名”、“不屑政事”，“居身于可否之间”瑑瑢。胡毋辅

之为建武将军、乐安太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瑑瑣。这些

行为除了纵酒外，与上文所述王衍“不以事物自婴”的作风相类，而王衍

是甚重王、何之学的瑑瑤。

在对待礼法方面，显然在野玄学比在朝玄学取得了更大的社会影

响，所以才会形成破坏礼法的社会风气，才会有那么多痛心疾首的批判

声音。这既是因为在野玄学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得更远，旗帜更鲜

明，也是因为在朝玄学的主张自身的缺陷———不具有可操作性。以“无

措”应对礼义终需很高的德性修养，这既难以为大多数人理解，也难以

用客观标准评判，远不如无视礼法，甚或违背礼法来得更直接。更关键

的是，对常人而言，不守礼度确实是一种解放，如葛洪所言，“夫守礼防

者苦且难，而其人多穷贱焉；恣骄放者乐且易，而为者皆速达焉。于是

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瑑瑥。理论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受众。

晋代士风就是在这两种玄学的交互作用下推进的。其过程正如前

一节所言，在朝玄学首先占领思想领域，然后付诸政治实践，营造了宽

松的政治、文化氛围，把士风引到了一个新方向，但很快就被元康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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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在野玄学推进得更远。

三、士风推行的权力基础

不论是玄学，还是与之相应的士风，最初都发生在名士、贵游子弟

这些社会精英最上层的圈子里，那么它是如何影响整个士林以至成
“俗”，让范宁这些社会批判者感到它的影响将是深刻而持久的呢瑑瑦？

《晋书·裴皉 传》：“皉 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

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

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裴皉 将引发“时俗

放荡”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何晏、阮籍、王衍这些名士的社会名

望，二是王衍这类人之“位高势重”。晋人议论大体是从这两个方面立

论。虞预、干宝、范宁等人的议论集中在前一方面，《晋书·虞预传》载：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

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观阮籍之行，

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范宁所论已见上文。他们的立论是有根据的。

就阮籍的影响而言，《世说新语·德行》篇“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条刘

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

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

本。”《品藻》篇“明帝问谢鲲”条刘注引邓粲《晋纪》曰：“鲲与王澄之徒，

慕竹林诸人，散首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可见，阮籍的名望的确为

他带来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主要是贵游子弟，以后成了中朝名士。王澄

更是“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誉瑑瑧。这

仍只是名士圈内部的传播。对一般士人而言，可以倾慕名士领袖的风

度，却不必非得与之等齐。尤其是这种风度还是具有反传统性的。那

么裴皉 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将是士风由上至下推行的直接原因。

众所周知，名声是西晋选举中的必要因素，名声的获得在初始阶段

需要“乡曲之誉”，而后要经过中正的品状才能被纳入吏部选官程序。

倘若其间受到四海名士的关注、题目，就会成名于天下，甚至很快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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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如傅玄见张载之《濛汜赋》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

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瑑瑨四海名士的舆论权威既大

于乡曲清议，又能影响中正的品状，因为中正往往是由这些四海名士担

任，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公共舆论。随着士族的发展，名士越来越多地出

身于这个阶层，文化领导权与选举权便逐渐落到士族手中。如孙楚“爽

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但与王济友善。王济为本州大中正，

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曰：

“天才英博，亮拔不群。”瑑瑩孙楚、王济均为士族子弟。王济凭借中正的

权力，绕开乡论，给予孙楚正面评价。为乡论所非议的“陵傲”在王济的

品状中成为“亮拔不群”。这既反映九品中正制下名士舆论权威与政治

权力的合一，也反映士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分隔开始出现在道德价值

领域。甚至大中正一职的设立也是大族势力扩大的结果瑒瑠。到了东

晋，由于士族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士族主导的士林舆论对选官有着更大

的影响。东晋初人陈皊 ，说当时“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

政事者为俗人”，“（取才）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

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瑒瑡。“先白望而后实事”正表明

舆论在选举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可见，当舆论被纳入选官体制，并发挥重要作用时，左右舆论的名

士便会对一般士人形成切实的影响力。所以裴皉 认为王衍能使士林
“遂相放效”的原因正在于其“声誉太盛”，并且“位高势重”。据《晋书·

王衍传》，王衍甚重何晏、王弼“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其人“有

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

唯谈老庄为事”。“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世说新语·品藻》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条刘注引《江左名士传》也称王衍为“一世龙

门”。龙门之典出汉末李膺，“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

门”瑒瑢。将王衍比作李膺正是为了说明王衍在人物品题中具有权威地

位。再加上他“累居显职”，这就让“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

朝，皆以为称首”，于是“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瑒瑣。所以说，名士拥有

的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力才是士风由上至下推展的最直接原因。

·４５１ ·

在朝在野两种玄学交互作用下的晋代士风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晋与东晋早期，虽然士庶分隔的倾向越来越明

显，九品中正制也越来越为士族服务，但士庶之间仍能沟通，这个渠道

便是相同的作风。如寒人光逸以其风度为胡毋辅之所见，被评论为“彼

似奇才”。又与谈良久后，更被胡毋辅之下结论为“果俊器”。而光逸最

有名的行为是“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被胡毋辅之称为
“他人决不能尔”，得以与王澄、谢鲲、胡毋辅之等贵游子弟并称为“八

达”瑒瑤。葛洪也说，“所谓四通八达者，爱助附己为之，履不及纳，带不暇

结，携手升堂，连袂入室，出则接膝。请会则直致，所惠则得多；属托则

常听，所欲则必副；言论则见饶，有患则见救；所论荐则蹇驴蒙龙骏之

价，所中伤则孝己受商臣之谈。”瑒瑥。这些都表现了社会上下层因同一

种文化价值而融通的情况。

与士族拥有包括门荫入仕在内的多种入仕途径相比，非士族的进

仕途径非常狭窄。若要在士族引领的社会中取得声誉，就必须认同主

流价值观，参预士族引导的主流士风。倘若坚持传统名教立场而不肯

预流，则会“常获憎于斯党，而见谓为野朴之人，不能随时之宜”瑒瑦，会
“不见容与不得富贵”瑒瑧。正是这些现实的原因促使士风向社会下层迅

速地蔓延。葛洪形象地形容那种蔓延的情形：“小人之赴也，若决积水

于万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云梦之枯草焉。欲望肃雍济济，后生有式，

是犹炙冰使燥，积灰令炽矣”瑒瑨。

四、玄风熏染下的社会

虽然士林广泛接受了玄风，形成了新“俗”，但终两晋之世，批判之

声却不绝于耳瑒瑩。既有来自名教的批判，也有来自玄学内部的批判。

观这些议论，大多是指责玄风扰乱了社会秩序，进一步导致西晋的灭

亡。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这种风气的倡导者王衍在临死前的反省，他

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

日。”这是全然否定了他曾大力提倡的玄风。石勒也指责他“名盖四海，

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瑓瑠。石勒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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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贱民，对世道有着深切的体会，他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底层人民的

感受。西晋的灭亡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原因与政治原因，但它的覆灭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表示着玄学理想在实践中的失败。

葛洪《抱朴子外篇》中《疾谬》、《刺骄》等篇章为我们描述了受玄风

熏染的社会情形，那种情形完全不同于《晋书》、《世说新语》所津津乐道

的优雅与从容。现以干宝所总结的“学者”、“谈者”、“行身者”与“进仕

者”几个方面来归纳葛洪的描述。至于“当官者”，距日常社会生活较

远，《疾谬》、《刺骄》二篇鲜有论及。

“清谈”在葛洪笔下是这样的：“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

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皌 野。”这样的风气很快得以传播，

“驰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

飙风”。嘲谈的内容“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嘲谈的方式“其有才思

者之为之也，犹善于依因机会，准拟体例，引古喻今，言微理举，雅而可

笑，中而不伤，不枨人之所讳，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为之也，则枉

曲直凑，使人愕愕然”。“拙者”之谈只会造成相互攻击、不留情面的局

面，“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

者耻于言轻之不塞”。进而发展到结党相攻，“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

者借皍 以刺瞂”。双方互不退让，“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

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最后结仇，“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

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仇，绝交坏

身，构隙致祸”。葛洪将之批评为““丑声宣流”瑓瑡。

葛洪并不反对有玄心、有才力的清谈，他反对的是这种既无玄心，

又无才力的仿学瑓瑢，即玄风在“庸民”、“近人”身上的庸俗化表现。他认

为玄风的庸俗化在于学风不正。“轻薄之徒”“胸中无一纸之诵，所识不

过酒炙之事”，“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

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禘祫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

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怳悸自失，喑呜俛仰，蒙蒙

焉，莫莫焉，虽心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肎谧已，强张大谈

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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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瑓瑣借玄学所倡之清通简要以自饰，实则

不学无术。

对于“行身者”，葛洪写道：“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

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瑓瑤“若夫贵门子孙及在

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头袒体，踞见宾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

民。”瑓瑥尽管裸袒纵酒在贵游子弟看来是“得大道之本”，但葛洪认为是

待人“傲慢”。傲慢无礼的风气让“庸民”沾染，带来更多的社会纠纷。

冠盖之后“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

争处端上，作色谐声，逐人自安。其不得意，圭怼不退。其行出也，则逼

狭之地，耻于分途，振策长驱，推人于险，有不即避，更加摅顿”。“然而

庸民为之不恶，故闻其言者，犹鸱枭之来鸣也；睹其面者，若鬼魅之见形

也。其所至诣，则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则甚逢虎之群也。愚夫行

之，自矜为豪；小人征之，以为横阶。”“庸民”、“小人”不仅认同“仗气力

以求畏”，而且还以之为豪，这使得葛洪痛心疾首，说“乱靡有定，寔此之

由也”瑓瑦，即认为世乱是因为有争强之民风。

“京城上国，公子王孙贵人”对男女大妨的破坏也引起了“腊鼓垂无

赖之子”的浓厚兴趣，他们在“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

“妄行所在，虽远而必至”，“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

指玷修短，评论美丑”，“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德，

犯门折关，踰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

僻，就而引拽”，“促膝之狭坐，交杯觞于咫尺，弦歌淫冶之音曲，以皏 文

君之动心。载号载呶，谑戏丑亵，穷鄙极黩，尔乃笑乱男女之大节，

蹈《相鼠》之无仪”。葛洪说这在当时已经是“俗习行惯”，“落拓之子，无

骨鲠而好随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恭，诚为当世不可

以不尔”瑓瑧。

在这种士风的影响下，妇女们也不再遵循传统妇道，“而今俗妇女，

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皐 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她们不再困守

闺门之内，而是彼此交游，抛头露面。“含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

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皒 晔盈路，婢使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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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杂如市，寻道亵谑”，“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

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帷，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

葛洪说这种风习在妇女之间已是“转相高尚”瑓瑨。

至于以前为名教道德所压制的民间习俗更得以名正言顺。“俗间

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黩，不

可忍论。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酒客酗醟，不知限齐，至使有伤于

流血，踒折支体者”。“民间行之日久，莫觉其非，或清谈所不能禁，非峻

刑不能止也”。葛洪认为士大夫“诚宜正色矫而呵之”，但他们在男女方

面的放纵无疑是“同其波流，长此弊俗”瑓瑩。

关于“进仕者”，早在晋武帝太康年间，卫瓘就说当时“唯以居位为

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他认为这种“伤损”了的风

俗是由九品中正制“计资定品”，对“德”的相对忽视造成的瑔瑠。于是，人

人所共向往的不再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道业”，而是居位以求荣贵。

不重德性、不重礼法，人际交往变得扭曲。“所未及者，则低眉扫地以奉

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瑔瑡曾经受过屈辱的得位者一定要

想方设法体现自己的尊贵，才能有所心理补偿。“或因变故，佻窃荣贵；

或赖高援，翻飞拔萃。于是便骄矜夸骜，气凌云物，步高视远，眇然自

足。顾瞻否滞失群之士，虽实英异，忽焉若草。或倾枕而延宾，或称疾

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门以成林，车骑填噎于闾巷，呼谓尊贵，不可不

尔。”瑔瑢既然重位不重德，那么得位的方式也不必守正，“或假财色以交

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瑔瑣，

“荣显者有幸，而顿沦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葛洪感慨说，这种“衰薄

之弊俗，膏肓之废疾”却为天下“共为之”，“可悲者也”瑔瑤。

由此可见，在士大夫的无为而治下，社会并没有因其“自为”而实现

名教的理想状态。这个困境是由玄学理论本身带来的。不论是在朝玄

学，还是在野玄学都对社会作了简单理解，认为只要“无为”就会民风淳

朴。但事实上，自发的社会风俗有很多是违反士大夫道德的，如崇尚气

力、强者，有侮辱人格倾向的戏妇之法等。还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

可避免的心态和追求，如求居位、得荣贵。这些东西原本在名教之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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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压抑，现在释放出来。而且士大夫的“无为”自身也成为一种新的行

动准则，左右着社会风气。社会根本不可能在真空中“自为”。如名士

清谈引发“庸民”、“近人”效仿，贵游子弟对男女之妨的破坏引起“落拓

之子、无骨鲠而好随俗者”的仿学。

五、独立于时风之外的社会层面

对于玄风扰乱名教秩序，下层士人的感受更深。针对以“京城上

国、公子王孙贵人之所共为”为效法榜样的社会心态，葛洪曾以嘲弄的

口吻说：“夫中州礼之所自出也，礼岂然乎？盖衰乱之所兴，非治世之旧

风也。”瑔瑥语气中明显区分了公子王孙贵人与其他士人，京城上国、中州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界限。认为其他地区、其他士人不该盲目追随洛阳

贵人的潮流，而要以“礼”为本。像这样站在下层立场、站在传统名教立

场上抨击上层社会风气败坏的议论还有很多，如王沈的《释时论》、蔡洪
《孤奋论》、鲁褒《钱神论》等。

除了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外，引起下层士人抨击上层的原因还有寒

人的进仕之途越来越窄。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与巩固，选举越来越为

门阀贵族服务，越来越封闭化，“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多士丰于贵族，

爵命不出闺庭”。虽然如上文所言，西晋及东晋初期的九品中正制尚未

凝固，上下层之间仍能沟通，然而沟通渠道却是为他们所不屑的玄风。

在他们看来，这正表现出社会上层对政治权力与文化领导权的窃取与

滥用，有违社会公正。因而，他们自觉地与社会上层划分界限，反映在

意识上是“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瑔瑦，并以名教清流相标榜瑔瑧。

这样，社会阶层的分隔在文化上形成了玄学与儒学的对立，鼓荡玄风与

维持名教的对立。在这些人看来，社会秩序已然混乱，国家政权也不能

明辨是非，丧失了正确引导社会的能力，现在只有他们能保存真理的种

子，所以他们不仅要“亢亮方楞，无党于俗”，更要“扬清波以激浊流，执

劲矢以厉群枉”瑔瑨。他们首先是想到的是在社会上正本清源，驱逐上层

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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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看重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力量。葛洪深知倘

若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他们也无法整顿风俗。“穷士虽知此风俗不足

引进，而名势并乏，何以整之？每以为慨。”“若高人以格言弹而呵之，有

不畏大人而长恶不悛者，下其名品，则宜必惧然，冰泮而革面，旋而东走

之迹矣。”瑔瑩最理想的办法还是在九品中正制的框架内恢复名教清议的

舆论权威。其实，这些人还是有政治影响力的。晋武帝曾“患风流之

弊，而思反纯朴，乃咨询朝众，搜求隐逸”瑖瑠。元康中，朝廷有诏“求廉让

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瑖瑡，李重任吏部郎也是“务抑华竞，

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瑖瑢，这说明即便在达风最盛时，寒素者的社会影

响力，都使朝廷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们

的诉求。

特别是在乡曲基层，他们仍把持着“乡曲之誉”。葛洪为我们描述

了进仕者在时间上的两个阶段：成名之前“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

“名既初立，本情便放”，以此得到权豪、贵戚的赏识，这时已是“清论所

不能复制，绳墨所不能复弹”瑖瑣。可见，清论依旧在发挥作用，它对尚未

取得声誉的士人还有约束力。清论在下，玄风于上，这就是当时的舆论

生态。进仕者在不同的阶段不断变幻自己的面貌，以迎合不同的社会

权威。

六、结　　论

晋代士风以其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著称于世，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

上崇尚放达，任官崇尚不尽职守。其形成经历了西晋建国初期、晋武帝

执政后期与晋惠帝元康时期这三个阶段。魏末晋初，玄学虽已成为思

想主流，但朝廷仍维护着名教权威，清议也仍把持着舆论，与选官体系

相配合，维系着对士人的强大制约力。这种情形到晋武帝执政后期才

开始改变，随着名法士的或死或退，玄学政治观逐渐落实到实践中，“无

为”成为潮流，政治气氛、文化氛围都宽松起来。至元康年间，晋代的典

型士风出现，不仅政治上的“无为”更加彻底，而且曾被压制的、以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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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为特征的达风重新出现。随着中朝名士渡江，元康士风一直延续到

东晋。

晋代士风虽与玄学的发展并非同一节奏，但它是在玄学思潮的

影响下发生的。玄学又分为在朝的玄学与在野的玄学。二者对应然

世界的设计、对名教的态度皆不相同。在朝玄学是道家化的儒家，试

图以“无为”为手段维护名教秩序，主张以“无措”应对礼义；在野玄学

持道家立场，否认差别、否认秩序，“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朝玄学作

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由理论思潮发展成执政理念，既为晋代放达

士风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又成为这种士风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

在野的玄学是魏末社会批判者的利器，在元康时期为贵游子弟所利

用以恣肆，推动反礼教行为在社会上的普遍化。它的作用受制于政

治环境，却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影响。两种玄学虽有差别，但

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士风。晋代士风就是在二者的交织作用下

演进的。

晋代玄风得以突破名士、贵游子弟的圈子向下层传播的直接原因

是选举。晋代选举仍是“以名取人”，舆论对选举的影响非常大，这就使

左右舆论的名士对一般士人形成了切实的影响力。而西晋至东晋初

期，九品中正制尚未凝固，社会下层还能通过参预时风的方式挤进上

层。再加上下层士人进仕途径狭窄，他们必须迎合名士口味。这些都

促成玄风迅速向下层蔓延。

然而，玄风影响下的社会不仅未能达到民风淳朴，还扰乱了名教秩

序。这是因为玄学对社会作了简单理解。而事实上，自发的社会风俗

有很多是违反士大夫道德的，还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心

态和追求，一旦名教秩序被扰乱，都释放了出来。而且士大夫的“无为”

自身也成为一种新的行动准则，左右着社会风气。

出于对玄风流弊和对士族垄断权力的不满，一些士人以名教清流

相标榜，独立于时风之外，他们希望驱逐上层社会的不良影响，恢复名

教清议在选举中的舆论权威。这些人以清议控制着“乡曲之誉”，对尚

未取得声誉的士人还存在着约束力。这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清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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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玄风于上的舆论生态，使进仕者在不同阶段变幻面貌，迎合不同的

舆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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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政权中后期会稽地区民间
谣言的传播、示意及控制

庄辉明　陈迪宇

　　谣言，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谣

言反映的是社会舆论和民情民声。现代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谣言的

内容并非是空穴来风，相反“它是社会环境投射的影子”①。因此，古代

谣言背后的隐含意义可以为我们考察当时民间社会的心理状况提供理

想的切入口。

东吴政权的中后期，吏治腐败、社会动荡，民间谣言四起。虽然

这些谣言的发生地、内容和影响范围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与东吴的政局变动紧密相关，尤其是其中三次流传甚广的

谣言直接关系到吴主的废立问题。这三次谣言集中发生于孙休、孙

皓的统治期间。东吴永安三年（２６０），“会稽郡谣言王（孙）亮（孙权幼

子，曾为吴主，后被废）当还为天子”②。十一年之后，东吴建衡二年
（２７０），“民间或谓（孙）皓死，讹言奋（孙权之子）与上虞侯奉（孙策之

孙）当有立者”③。东吴凤凰三年（２７４），吴国境内又发生一次传播甚

广的政治谣言：“会稽妖言章安侯（孙）奋（孙权之子）当为天子”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谣言均直接涉及到东吴君主的废立，而且均与

会稽地区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中第一次与第三次谣言的发源地均为

会稽，而且谣言在会稽郡内的传播达到了“家诵人咏”⑤的程度。第

二次谣言的发源地虽不可考，但是谣言的主角之一孙奉被封上虞侯，

而上虞就在会稽郡内，因此谣言很有可能也曾在会稽地区广泛地传

播过。

·４６２ ·



一、东吴会稽谣言产生的背景分析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谣言的产生并在同源社会媒介中流

传是由于传播者的强烈兴趣造成的”⑥。因此，谣言的兴起与传播地区

民众的社会风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稽诸史实，会稽地区的民众历

来迷信、崇拜方术与谶言、好鬼而重祀。《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载：“越

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这种社会风气到了东吴时期，也并未随着社

会的进步而改变。人们还是习惯于用鬼神方士的预言神示来解释一切

难以琢磨的社会现象。诸如于吉、徐宽一类的术士则往来于吴会之间

传经诵道，更加重了民间的迷信之风。据《三国志·吴书》卷四六《孙策

传》注引《江表传》记载：“时有道士琅邪于吉……立精舍，烧香读道书，

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就连孙策的不少部下也成了他们的

信徒。这些术士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控制信徒的言论，往往会大肆散

布号称神示、天意之类的谣言。吴主孙皓就曾听信了术士“亡吴者，公

孙也”的谣言，把凡是姓公孙的文武官员、部伍士兵全部徙往广州⑦。

因此，在这样一种重鬼神、好轻信的社会风气里，会稽地区的民众对谣

言很感兴趣并很容易接受，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在东吴统治的中后期，会稽地区屡次发生事关吴主废立的政

治谣言，也与东吴建国以后君权继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密

切相关。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谣言并不是一段完全虚构的言论，相反，

它的背后总会隐藏着“核心事实”。而谣言的内容就是传谣者和听谣者

共同对“核心事实”进行不断地简化、强化或同化的结果。前述三次谣

言的主角不断地变换，看似并不相关，但实际反映的正是东吴君权继承

人的选择比较混乱，普通民众对如此产生君主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一
“核心事实”。在东吴政权的中后期，正如王仲荦先生指出的那样：从孙

权废立太子孙和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一直很尖锐⑧。在吴主的

废立上，权臣们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孙亮到孙休再到孙皓，几乎

每位吴主都是通过政变等非正常途径上台执政的。何兹全先生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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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是东吴统治的“政治悲剧”。另外，在历代吴主统治期间还曾出

现过若干次失败的政变，如《三国志·吴书》卷五九《孙登传》注引《吴

书》载：“前司马桓虑……招合将吏，欲共杀（孙）峻立（孙）英（孙权之

孙），事觉，皆见杀”。所以，在吴主的继承问题没有制度化的情况下，几

乎每一位孙策或孙权的子孙都有可能成为权臣扶植的对象，或者成功

登上吴主的宝座，或者失败被杀。这种君权继承的不确定性就给前述

三次谣言提供了“核心事实”。

第三，会稽地区屡次出现事关吴主废立的政治谣言也与会稽郡特

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会稽郡地处吴国东部，距离吴都建邺（今南京）相

对较远，获取建邺政治动态的途径比较闭塞，这使得它接受到的政治信

息不可能是很清晰的。奥尔波特曾指出：谣言产生有两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播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

事实必须用某些模糊性掩盖起来。关于第二个条件，奥氏进行了进一

步的阐释，他认为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原因在于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

略⑨。相比之下，会稽郡要比那些离建邺较近的丹阳郡、吴郡、新都郡

更符合奥氏列出的第二个条件，因而也就比它们更容易产生政治谣言。

这一点在前述的第二次谣言中表现得很典型。在第二次谣言中，吴主

孙皓因为夫人左氏亡故，悲痛至极，数月没有公开露面，民间缺乏获得

吴主行踪的正确信息，因而作出吴主已死的猜想，才引起了另立吴主的

谣言。当然，符合奥氏第二个条件的郡县还有许多，它们之所以不能屡

次产生政治性大谣言的原因还在于它们不太符合奥氏列出的第一个条

件：谣言主题对传播者和听谣者有重要性。对会稽地区的谣言传播者

和信谣者来说，这些谣言所表达的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比其他

偏远郡县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这些政治资源便是那些潜在的吴主继

承者。由于东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尖锐，所以每一代吴主执政

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都要将潜在的竞争对手放逐到地方。

这些放逐地应该能够满足两个条件：一、使对手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二、

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这个地点不能离都城太近也不能太

远。以这两项标准来筛选，东部的会稽郡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政治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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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先后迁入会稽郡的孙策、孙权子孙计有：孙绍（孙策之子）孙奉父

子、孙亮（孙权之子）、孙休（孙权之子）、孙基和孙壹兄弟（孙权之孙）。

这些潜在继承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其他偏远郡县所不能比拟的。因

此，那些很少有或没有潜在继承者的偏远郡县就不太可能产生事关废

立的政治性大谣言。这些郡县包括鄱阳郡、豫章郡、庐陵郡和建安郡。

第四，会稽民众对当时的政治状况不满也是发生上述谣言的一个

重要诱因。谣言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社会矛盾紧张时期要比社

会矛盾缓和时期更容易发生政治性谣言，而谣言传递的往往是谣言的

参与者愿意相信的信息。在孙吴统治后期，吴国国力总体上呈下降趋

势，孙休、孙皓也缺乏父祖辈那样的雄才大略，导致吴国内部社会矛盾

激化，民众中潜藏着不满的情绪，私下非议国政的事情时有发生。前述

的废立谣言正是因为迎合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心理，所以才引起了

民间社会的广泛共鸣。

二、东吴会稽谣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三次政治谣言反映了当时会稽郡民众的心理状况，而在会稽民众

中会稽地区的世家大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会稽士族与

三次谣言的散布有着一定的关系。虽然不能证明这三次谣言都是会稽

士族蓄意制造的，但是作为一个知识阶层，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至少起

着谣言听众或是传播者的作用，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谣言的内容得出。

东吴后期会稽发生的第一次政治谣言的主角孙亮曾封会稽王，而且更

重要的是孙亮的母亲潘夫人就是会稽句章人。第二次谣言的主角之一

孙奉为孙策之孙、袭其父爵位为上虞侯，而上虞就在会稽郡内。因此，

无论是孙亮还是孙奉成为吴主，都将提升会稽士族的政治地位。可以

说这三次谣言反映的都是会稽士族的愿望。会稽士族与会稽谣言之间

的关系还幽隐于他们对谣言作出的反应中。在第三次谣言发生的同

时，“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郭）诞但白熙书，不

白妖言”瑏瑠，因而获罪。郭诞这种隐瞒谣言的奇怪举动似乎是在保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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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同传注引《会稽邵氏传》中的一则史料则提供给我们某些关于

被保护人的线索。《会稽邵氏传》中记载，郭诞在事发之后，惶恐无以自

辩，但是他的功曹会稽邵畴却义无反顾地把责任承担了下来，甚至不惜

自杀以证明郭诞的清白。这件事表面看来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

其实很可能是会稽士族在丢车保帅。邵畴的死可以转移孙皓的视线，

从而掩盖会稽士族作为谣言的制造者或至少是积极参与者的政治动机

和政治目的。另外，会稽郡发生第三次谣言是在东吴凤凰三年（２７４），而

就在第二年，即东吴天册元年（２７５），已在“谤毁国事”案中官复原职的会

稽贺邵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吴主孙皓处死。两件事在短时期内相继

发生，恐怕是有某种联系的，只是限于史料的缺乏不能明确证实罢了。

会稽士族在三次谣言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与它们在东吴政权

中政治地位的兴衰有关。田余庆先生曾认为，孙吴建国的道路在某种

形式上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孙吴以偏霸而图抗上国，没有江东

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瑏瑡。会稽士族作为江东大族中一支重要的

力量曾在孙吴政权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吴郡是孙权父子的起

事之地且位于孙吴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在随后孙吴政权江东化过程

中崛起的主要是北部的吴郡士族。他们以“顾、陆、朱、张”四姓为代表，

在东吴中后期政坛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吴郡士族的崛起挤压了会稽

士族权力的上升空间。因此，会稽虞、魏、孔、贺、谢、钟离等大族在东吴

时期只能游离于政权核心之外。终吴一世，会稽士族还遭到几次重大

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是孙策、孙权在江东立业之时，会稽士族中曾在东

汉名噪一时的魏、虞、谢、孔诸氏都没有进入东吴政权的权力中枢。魏

氏更是一落千丈，几乎退出了政治舞台，在此之后也没有什么大的作

为。第二次重大打击是虞翻的流放，这使得会稽士族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家流放在南十余年。尽管虞翻死后其家属遇赦北归，但是曾被孙策

寄以厚望的虞翻及其诸子失去了进入东吴权力中枢的机会。第三次重

大的打击是贺邵之死，贺邵曾以中书令的身份为太子太傅，但他却屡受

同僚打击、吴主猜忌，最后被烧锯截头而死，家属流放在南十余年。这

一挫折使得几乎进入了东吴权力中枢的山阴贺氏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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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

面对如此困顿的政治生存环境，会稽士族并不满意，再加上吴郡士

族因政治上的优势而自以为高出会稽士族一等，这就导致了两者关系

一度相当紧张。《世说新语·政事三》曾载：“贺太傅（贺邵）作吴郡，初

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

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

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瑏瑢这种紧张状态反

过来进一步阻碍了会稽士族的发展，从而引起他们更加强烈的不满情

绪。西方学者认为：谣言是人们心中被压抑的好斗性，以一种社会能够

接受的方式进行的发泄瑏瑣。会稽士族大多没有部曲，缺乏强大的军事

实力瑏瑤，无法用兵谏等激进方式发泄其不满情绪，只能转而诉诸于谣

言。所以，前述的三次谣言是会稽士族对现世政治地位发泄不满情绪

的一种表现，反映的是会稽士族希望提升他们政治地位的愿望。因此，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会稽谣言的第二个“事实核心”。这一“事实核心”就

是：东吴时期的会稽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满，他们在集体潜意识里

希望通过吴主的废立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并提升会稽士族在东吴政

权中的地位。

三、东吴政权对会稽谣言的控制及影响

政治谣言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威胁着东吴政权的统治。面对这几次

危机，东吴统治者并没有察觉出谣言背后隐含的“核心事实”，采取有效

的应对措施安抚化解之，而是运用了一贯的高压政策，结果给东吴政权

的巩固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第一次谣言事件中，孙亮被黜为候官侯，并

在遣送过程中自杀。在第二次谣言中，豫章太守张俊因为听信谣言扫

除孙奋母亲之坟被车裂致死，同时孙奋一家被徙往吴城禁锢。第三次

谣言更是造成了孙奋及其五子被诛杀，临海太守奚熙被夷三族，会稽太

守郭诞免官远徙建安的严重后果。

东吴政权对谣言进行的强行压制虽然可以暂时减少谣言对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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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但是从长时段的效果来看却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东吴民间

潜藏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着谣言的消失（而且谣言更可能只是在高压

下由公开传播而转入秘密流传）而减少，而是呈现出“伪言乃息，而人心

犹疑”瑏瑥的状态。这些不满情绪无法得到安抚，便会在暗中积聚起来直

至受到外力的诱发而出现井喷。对会稽士族而言，由于在谣言事件中

屡受打击，政治地位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提升，相反还屡遭打压，更增强

了不满东吴政权的离心力，直至坐视东吴灭亡。吴亡后，薛综之子薛莹

曾经这样评价东吴灭亡的原因：“归命侯臣皓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

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郁，实由于

此。”瑏瑦吴失人心而亡，处理谣言事件失当未尝不是原因之一。

注释：

① ［法］弗朗索瓦丝·勒莫：《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

第２５页。

② 《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三嗣主孙休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③ 《三国志·吴书》卷五十九《吴主五子孙奋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④ 《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三嗣主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⑤ 《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三嗣主孙皓传注引会稽邵氏家传》，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年版。

⑥ ［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４页。

⑦ 《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三嗣主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⑧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１１页。

⑨ ［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页。

瑏瑠 《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三嗣主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瑏瑡 田余庆：《秦汉史探微》，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７３页。

瑏瑢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政事第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瑏瑣 ［法］卡普费雷：《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８页。

瑏瑤 刘淑芬：《六朝的会稽士族》载于《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２年版，

第２７４页

瑏瑥 《三国志·吴书》卷五十《妃嫔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瑏瑦 《三国志·吴书》卷五十三《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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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观念与东汉宗教思想
武　锋

　　东汉是神仙观念异常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在谶纬的刺激下，神仙观

念的发展更为迅猛。神仙观念开始在整个东汉社会扩散，并且深入到

民间。神仙观念在民间社会的渗透、扩散，对东汉社会政治、宗教思想

发生了重要影响。

一、东汉神仙观念的扩展

据《桓子新论·祛蔽第八》载，陈令杜房曾经向桓谭请教修老子养

性之术是否可以延年却老的问题①，《桓子新论·辨惑第十三》也有刘

子骏认为神仙可学的记载②，桓谭都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可见，东汉

时神仙有无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下层人物中也积极进行修仙实

践。王充在《论衡·道虚篇》中对神仙思想的抨击，也反证神仙观念在

民间的勃兴与活跃。人们甚至为仙人立庙祈福。有个叫唐公房的人，

据说在王莽居摄二年遇到仙人，随后举家升天，时人为其立庙，东汉汉

中太守郭芝重新修缮其庙并立碑纪念③。为仙人立庙是人们祈福的一

种表现，人神之间的神秘性减弱，表明神仙思想在逐步融入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

关于东汉神仙观念的扩展还可以从考古材料中得到证实。东汉时

厚葬之风盛行，这有表达孝心的意思，也反映了人们对死后神灵世界的

重视，希望在彼岸延续今生的幸福。在东汉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画像

石，它们分布广泛，题材多样，并且包含了为数不少的关于神仙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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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东汉画像石既有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东王公等人④，也有各种

成仙的描述⑤，是时人神仙信仰的真实再现。羽化成仙的仙人在画像

石中是随处可见的⑥，人们希望身上长出像鸟类一样的羽毛，从而可以

飞升成仙。《史记·封禅书》曾记载方士栾大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为武帝

交通鬼神，《后汉书·方术列传上》也记载明帝时方士王乔可以如鸟一

样飞行，画像石上的羽人形象就反映了人们的这种信仰。人与神之间

的差距缩小了，人也是有希望成神的，“神在这里还没有作为异己的对

象和力量，而毋宁是人的直接伸延”⑦。吴荣曾根据东汉墓葬中出土的

镇墓文，详细考察了东汉时人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情况，可以看到，在

当时人们的眼里，地狱有各种官吏治理，行使杀伐职责，简直就是现实

世界的翻版⑧。由此可知，神仙观念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东汉隐逸之士的大量出现也与神仙观念的扩展有一定关联。隐士

自古有之，孔子就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⑨的话。但是，隐士

更多的是从老庄中吸取安身立命的思想，从而在自然之中获得乐趣。

儒以进取、道以退守成为许多士人的人生选择。东汉前后，隐逸思想大

盛，以至于范晔在《后汉书》中专辟《逸民列传》以纪之。隐逸之风在东

汉的盛行，首先是由于政治的败坏。政治的败坏使满怀修齐治平理想

的士人受到重创，他们不愿同流合污，于是纷纷走向山林。西汉末年，

谯玄看不惯王莽的作为，就“变易姓名，间窜归家，因以隐遁”瑏瑠。这样

的士人不在少数，“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

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瑏瑡，以致章帝访求人才要“以岩穴

为先，勿取浮华”瑏瑢。隐逸之风的盛行还与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关。

既然政治败坏不可亲近，为了保全自身的志向，还不如走入山林，在山

林之中自由抒写人生。余英时认为，“汉末之避世思想却反映个人之内

心觉醒，而魏晋以下士大夫之希企隐逸，大体上亦当作如是之了解”瑏瑣，

这是有道理的。走入山林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修身养性和著书讲学，

而老庄是修身养性最好的思想来源，于是许多隐逸之士便埋首老庄，依

据老庄的修身养性是很容易走向修仙实践的，如此则隐士逐渐神仙化

了。《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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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

（逢）萌素明阴阳……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

道，人皆化其德……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

善，并晓阴阳，怀德秽行。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

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

引之术……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

高恢是否有修仙实践不得而知，但其受《老子》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逢

萌明于阴阳，到琅邪劳山“养志修道”，而劳山属道教名山，可见逢萌之
“道”显然不是一般学问，而是一种“道术”，很可能也是受老子影响的修

仙实践。最可注意的是，逢萌有许多志同道合之友，而他的朋友都有上

千人的弟子。这样看来，逢萌的修道圈子是颇为广泛的，且以师徒相传

授的方式聚集群众，已经有神学结社的意味，具备了一个小型集团的条

件。如此小型集团的累积和扩大，会对东汉的社会政治发生重要影响，

其力量不可小觑。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神学结社造成的。矫慎进

行了积极的修仙实践，所以被后人目为“神仙”，这是典型的隐士化的神

仙。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时人对逢萌、矫慎这样的修仙之人采取了

接受、敬重的态度，甚至还有些羡慕，由此可见社会对他们是有一定容

纳力的，这就使神仙思想比较快速地发展，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势力，遇

到合适的条件就会发生影响。所以，当黄巾起义时，出现“众徒数十

万”瑏瑤、“天下繦负归之”瑏瑥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以上几人都是隐士，

在山林之中进行了修仙实践。可见，隐士与神仙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神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神仙化了的隐士，而隐士则是未被仙化的神

仙，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相互转换，没了根本的区别”瑏瑦。

二、《后汉书·方术列传》分析

如果我们详细考察东汉一朝的方士活动情况，就可以更清晰的看

到神仙观念的扩展及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下面是东汉一朝四十

·４７１ ·

神仙观念与东汉宗教思想



八方士活动简表，主要采自《后汉书·方术列传》。

东汉方士活动简表

人物 籍贯 方　术 活动时代 结　　局

任文公 巴郡阆中 以占术驰名 哀、平之际
曾任从事，治中从事，
后卒于家

郭　宪 汝南宋 预言颇中
王莽到光武
帝时

拜博士，迁光禄勋，卒
于家

许　杨 汝南平舆
少好术数，下狱械辄
自解，夜归有火光
照之

王莽到光武
帝时

署都水掾，后病卒

高　获 汝南新息
素善天文，晓遁甲，
能役使鬼神

光武帝时 卒于石城

王　乔 河东人 有神术，可如鸟飞行 明帝时 为叶令，卒，土自成坟

谢夷吾 会稽山阴 风角占候，预见生死
光武帝到明
帝时

先后为荆州刺史、巨鹿
太守，卒，墓不起坟

郭　凤 勃海
好图谶，善说灾异，
吉凶占应

光武帝到明
帝时

为博士，自知死期，至
其日而终

杨　由 蜀郡成都
七 政、元 气、风 云
占候

章帝时 为郡文学掾，终于家

李　南 丹阳句容 明于风角 和帝时 病，终于家

李南之女 丹阳句容 晓家术 和帝时 预知亡日，卒于家

李　郃 汉中南郑 善《河》、《洛》风星
和帝到安
帝时

为司徒、司空等，年八
十余，卒于家

冯　胄 上党 未详 未详 隐处山泽，不应征辟

李　历 汉中南郑 好方术 不祥 官至奉车都尉

段　翳 广汉新都 习《易经》，明风角 安帝时 隐居窜迹，终于家

廖　扶 汝南平舆
尤明天文、谶纬，风
角、推步之术

安帝时 年八十，终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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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物 籍贯 方　术 活动时代 结　　局

折　像 广汉雒 通《京氏易》 未详 年八十四而终

樊　英 南阳鲁阳
善风角、星算，《河》、
《洛》七纬，推步灾异

安帝到顺
帝时

拜五官中郎将、光禄大
夫，年七十余，卒于家

唐　檀 豫章南昌 尤好灾异星占
安帝到顺
帝时

举孝廉，除郎中，后弃
官去，卒于家

公沙穆 北海胶东
尤锐思《河》、《洛》推
步之术

未详
迁弘农令，年六十六，
卒官

许　曼 汝南平舆 善卜占之术 桓帝时 未详

赵　彦 琅邪人 少有术学 桓帝时 未详

樊志张 汉中南郑 博学多通 桓帝时 病终

单　飏 山阳湖陆 善明天官、算术 灵帝时
稍迁太史令，侍中，后
拜尚书，卒于官

韩　说 会稽山阴
博通五经，尤善图纬
之学

灵帝时
迁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于家

郭　玉 广汉雒
学方诊六微之技，阴
阳隐侧之术

未详 年老卒官

华　佗 沛国谯
兼通数经，晓养性
之术

献帝时
年且百岁，后为曹操
所杀

泠寿光 未详 行容成公御妇人法 献帝时
年可百五六十岁，死于
江陵

唐　虞 不其 未详 献帝时 死于乡里

鲁女生 未详 未详 献帝时 未详

徐　登 闽中 善为巫术 未详 未详

赵　炳 东阳人 能为越方 未详
章安令恶其惑众，收
杀之

费长房 汝南 以符主地上鬼神 未详 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蓟子训 未详 起死回生之术 献帝时 后因遁去，遂不知所止

刘　根 颍川 颇能令人见鬼耳 献帝时 不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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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物 籍贯 方　术 活动时代 结　　局

左　慈 庐江 变化使物之术 献帝时 未详

计子勋 未详 未详 未详 皆谓数百岁，后死

上成公 密县 得仙 未详 白日飞升

解奴辜、
张　貂

未详
皆能隐沦，奴辜能变
易物形，以诳幻人

未详 未详

鞠圣卿 河南
善为丹书符劾，厌杀
鬼神而使命之

未详 未详

编盲意 未详 与鬼物交通 未详 未详

寿光侯 未详
能劾百鬼众魅，令自
缚见形

章帝时 未详

甘　始、
东郭延年、
封君达

未详
率能行容成御妇人
术，或饮小便，或自
倒悬，爱啬精气

献帝时 未详

王　真 上党人 能行胎息、胎食之方 献帝时 未详

郝孟节 上党人 不食，结气不息 献帝时 未详

王和平 北海 有宝书仙药 未详 未详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东汉神仙活动的盛大气势。

第一，神仙活动地域的扩张。在秦汉时代，神仙活动主要还是集中
在燕齐地区，但东汉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上表中，只有
郭凤（勃海人）、赵彦（琅邪人）、唐虞（不其人）、王和平（北海人）等属燕
齐地区之人，占整个方士队伍的比例极少，而中原地区（汝南等地）、巴
蜀地区（广汉等地）和东南沿海地区（丹阳等地）方士队伍却急剧增加。

神仙活动地区中心在转移也在扩展，特别是巴蜀地区更加引人注目，像
任文公（巴郡阆中）、杨由（蜀郡成都）、李郃（汉中南郑）、段翳（广汉新
都）、折像（广汉雒）等，均为巴蜀地区之人。钱穆先生结合其他材料考
证，巴蜀地区在张鲁五斗米道倡行之前，就已经有比较大规模的道学活
动，他称之为“蜀中道教先声”瑏瑧，这可以与本表反映的趋势互相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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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神仙方术的多样。在上表中几乎可以发现神仙方术的各种

样式，从占术、房中术到符箓、辟谷、导引甚至白日飞升，无所不有。特

别是利用符箓役使鬼神之术的大行，更是神仙观念的巨大进步，表明方

士们不甘于只求取外在的不死之药，而是力图使用自己的力量控制世

界瑏瑨。这些神仙方术后来都演变为道教的法术。

第三，神学世家的形成。东汉时神仙方术更多的是通过神秘的谶

纬之学发展起来的，谶纬之学等又与儒学纠缠在一起，许多方士借助了

儒学的发展模式，招徒讲学甚至父子相传，形成了专门研究方术的神学

世家。如：

任文公，巴郡阆中人也。父文孙，明晓天官风角秘要。文

公少修父术，州辟从事瑏瑩。

许曼……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曼少传峻学瑐瑠。

李南字孝山，丹阳句容人也。少笃学，明于风角……南女

亦晓家术，为由拳县人妻瑐瑡。

（李）郃子固，已见前传。弟子历，字季子。清白有节，博

学善交，与郑玄、陈纪等相结。为新城长，政贵无为。亦

好方术瑐瑢。

还有不在《方术列传》的：

杨厚……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

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

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瑐瑣。

可见，东汉时已经形成了父子相传的神学世家，他们招徒讲学，弥漫于

社会，一些还直接参与了国家和地方政治建设，如任文公曾任从事、治

中从事等职，李郃官至司徒、司空，其侄子官至奉车都尉。这批修习方

术之士任官主事，必定会对社会政治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陈寅恪先

·４７５ ·

神仙观念与东汉宗教思想



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证出魏晋之际的琅邪王氏、

高平郗氏、吴郡杜氏、陈郡殷氏等都属天师道世家。在对陈郡殷氏的考

证中，陈先生说：“然疑（殷）仲堪之奉道，必已家世相传，由来甚久，而不

可考矣。”瑐瑤如果不论“天师”信仰，只就广泛的神仙信仰和神仙法术来

看，类似天师道世家的神学世家至迟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形成，上述许

曼、杨厚就是例证。如此，就可以把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世家性质的神学

世家研究上推到东汉末年。神学结社和神学世家的形成，不能不对社

会政治发生影响。如，赵炳就使“百姓神服，从者如归”，最后，“章安令

恶其惑众，收杀之”瑐瑥。这些神学势力正在一步步地向道教汇聚。黄巾

起义的领导者张角也可能出自神学世家瑐瑦，而张鲁的五斗米道也是三

世相传的瑐瑧。神学势力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东汉统治者不得不认真对

待的问题。

三、东汉末年宗教思想的兴起

神仙观念的发展和扩大，以及在民间的发酵，最终导致东汉末年宗

教思想的大兴，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为标志的道教开始形成。道教的

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既有现实社会政治原因，又有历史发

展原因。

从现实社会政治看东汉末年宗教思想的兴起。社会政治统治的腐

败、民不聊生，各种矛盾叠加、激化，人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

成为宗教兴起的温床。东汉末年正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宦官和外

戚交替执政，社会政治机制不能有效运行，知识分子也找不到解决问题

的有效方法，人们的对抗情绪非常强烈，崔寔《政论》载：

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
【疑当作“民不”】必可轻瑐瑨。

汉末，郎中张钧上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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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

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

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瑐瑩。

张钧将社会变乱之源归于十常侍为恶，显然过于狭窄，但他看到政治败

坏导致官逼民反却近实情。社会政治无力有效运作，促使许多人转向

宗教寻求出路，或求仙问道，或组织宗教结社，“这完全是当时政治败坏

了，一些正人君子没有出路，人生前途没有光明，所造成的倾向”瑑瑠。

其实，在张角起事之前，已经有许多以神学相号召的动乱发生，不

少规模还非常大。《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载：

秋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

骑将军段志讨之。

《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载：

杨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载：

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伏诛。

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券，相

署置，皆伏诛。

《后汉书》卷一八《臧宫传》载：

十九年（４３），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

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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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十》载：

初，卷人维汜，訞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

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４１），遂共聚

会徒党，攻没晥城，杀晥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

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于是使援发诸郡兵，合万余

人，击破广等，斩之。

以上所指“妖贼”、“妖巫”等就是假借神仙观念、利用道术以招徕徒众进

行活动的例子，他们在神学意识的团结、引导下多次发动针对东汉政权

的武装斗争，其声势已经颇为浩大，致使东汉统治者不得不强力镇压。

值得注意的是“妖贼”这一称号的大量出现。检核史籍，《史记》、

《汉书》均未见“妖贼”一词，它的大量出现是在《后汉书》中。《后汉书》

共有六例关于“妖贼”的记载，除上引三例外，另外三例分见《章帝八王

列传》、《臧洪列传》、《李固列传》。在《后汉书》之前，史书提到群众的造

反运动一般称为“贼”，未见“妖贼”的记录，“妖贼”在东汉之后出现应该

与东汉时期的社会政治相适应。

《后汉书》卷七一《章帝八王列传赞》载：“黄妖冲发，嵩乃奋钺。孰

是振旅，不居不伐。”曹操征张鲁说：“此妖妄之国耳。”瑑瑡可见，以“妖”称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正反映了它们的宗教结社性质。“贼”当然是指反抗

正统力量的民间军事组织。“妖贼”正指出了它们既是宗教组织又是军

事组织，宗教以吸引信众，军事以自保全。所以，“妖贼”同样有宗教结

社的性质。宗教性质与军事性质的“妖贼”从东汉中后期大量出现，正

与上一节讨论的神学结社的出现相一致，足见东汉中后期以来神仙观

念的扩展。“妖贼”最早见于《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时在

顺帝阳嘉三年（１３４），《晋书》对“妖贼”的记载更多。从东汉中后期一直

到魏晋时期，在近三百年的时间内，神仙观念一直处于一种极度活跃的

状态。“妖贼”也是一种政治组织，像盖登，不但称“太上黄帝”，还有官

员属置。早期道教像太平道、五斗米道等都与此类似，是军事、政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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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三位一体的组织。

《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载：

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

同日反叛。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也载：

中平元年，黄巾贼帅张角起于魏郡，讬有神灵，遣八使以

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连结，自称黄天泰平。

太平道军事、政治、宗教一体的特点非常明显。而张角等人正被称为
“妖贼”：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

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瑑瑢。

可见，张角与他之前的“妖贼”有继承关系。张角是太平道的开创者，但

也不能否认在它之前的“妖贼”已经具有了道教信仰和组织上的形式，

成为道教发展的雏形。

特别是维汜通过神学结社吸引了不少信徒，他被杀之后其弟子李

广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东汉统治者调集数万人马才将其镇压。

两年之后，维汜的弟子复又起事，最后被瓦解。这可以说是发生在张角

之前的较大规模的起义，之后类似的起义比比皆是，为张角起义制造了

时机。另外，维汜弟子自称“将军”也值得注意。如：

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瑑瑣。

冬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

孙坚击斩之瑑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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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兄弟等也称“将军”瑑瑥，而灵帝自己竟然也称“无上将军”瑑瑦。“将

军”称号在东汉末年有“天地派遣来拯救地上人民之使者的义蕴”瑑瑧，所

以各种势力纷纷以之作为神学号召，达到神化自身、招聚群众的目的。

灵帝的自称“将军”，无非是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威厌各地起义势力。

宗教的思想与行为都已经扩散开来。

上世纪６０年代，汤用彤先生发现《晋书》中有四处以“李弘”名义起

义的记载，如《晋书》卷五八《周札传》载：“时有道士李脱者……弟子李

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妖贼李弘

反于贰原，贰原氐仇常起兵应弘”等。汤用彤先生考证认为：“‘李弘’一

名当为其时利用道教领导农民起义领袖的代名词”，“想必是以‘李弘’

名义来号召群众”瑑瑨。这是很有见地的。唐长孺先生又在史籍与道经

中检出类似的史料六条，补充了汤先生的观点瑑瑩。王明先生说：“这个

代代有之的李弘，不是别人，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却是道教教祖李老

聃的化身。所以他富有神秘的感召力量。这件事说明了被压迫人民利

用民间道教作为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工具，这也是继承

汉末以来初期道教在民间开展活动的传统。”瑒瑠上述学者以李弘为考察

对象，确实揭示出魏晋以来利用宗教名义起事的广泛性。李弘也被称

作“妖贼”，这正表明了其军事性、政治性、宗教性的特点。从“妖巫”维

汜等到“妖贼”张角，再到“妖贼”李弘，其发展继承的线索非常明显。李

弘是道教人物，而维汜等“妖巫”或“妖贼”有与李弘这类道教人物相似

的特点，那么维汜等“妖巫”或“妖贼”也可以被目为具有道教性质的人

物。维汜等“妖巫”或“妖贼”起事最早发生于东汉初年（４１），比早期道

教张角领导的太平道起事（１８４）要早得多，由此看来，在太平道形成之

前，道教的发展已经开始酝酿，并具备了早期道教的基本形式。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汉统治已经陷入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各地

假借天意而兴起的反抗势力导致人们对东汉政权完全丧失了信心，所

以张角以宗教结社的方式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

大吉”瑒瑡的神秘语言，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是一种强为有力的号

召。“苍天”代表东汉，“苍”是青色，本来属木德之位，怎么会变成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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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德的象征呢？“苍天”是汉代通行的语汇瑒瑢，就是“老天爷”的意思瑒瑣，

张角以之作为东汉统治的代称，人人易懂，正好反映了张角起义的民间

色彩。“黄”正是张角集团的代称，按照五德相生说，东汉为火德，火德

生土德，土德尚黄，张角以黄自居正表明取代汉家天下的信心。“甲子”

中甲为天干之始，子为地支之始，甲子连用被认为有神圣的轮转意

义瑒瑤。所以，张角选择在“甲子”这一年（１８４）发动起义。由此可知，张

角充分利用了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号召群众。

从历史发展看东汉末年宗教思想的兴起。神仙观念从战国中期大

盛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之中发生影响，秦皇、汉武都与之有密切的联

系。随着儒生的方士化，庞大的方士阶层在秦汉时期形成，为道教作了

人员上的准备。神仙观念在发展之中，吸取了阴阳五行、巫术、谶纬等

思想逐步形成一个繁杂体系，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到东汉时，神

仙观念渗透社会，修长生不死之术成为社会思潮，神仙观念进一步附会
《老子》哲学思想，把老子抬升为教主，在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综合作用

下，最终导致道教的形成。

老子本是周守藏史，但因为修道养寿，事迹不显。司马迁给老子作

传时，对老子的情况已经有些模糊，特别是他说：“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

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瑒瑥。老子最终结局不明，并且活了一

二百岁，有极大的神秘性，不禁引起后人臆测。相传为西汉刘向所著的
《列仙传》已把老子认作神仙。东汉章帝时王阜作《老子圣母碑》瑒瑦和桓

帝时边韶作《老子铭》瑒瑧，把老子刻画成一位先天真圣。《后汉书·孝桓

帝纪》载，桓帝曾多次祠老子，把他看作与浮屠一样的人，老子已经成为

开教祖师。老子的形象慢慢累积，失却原状，成为道教的神仙。

老子被神化的同时，《老子》书也逐渐被神化。《老子》书讲体道而

行，其中也包含一些修身养性的内容，容易被神仙家利用。如《老子》第

六章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

之不勤。”《老子》第十章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

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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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西汉初实行黄老政治，使得《老子》书大行，

后黄老政治衰微，《老子》向修身养性之书转化。西汉以来，以《老子》书

修身养性甚至以之渴望得道成仙的人不在少数。《老子道德经河上公

章句》约形成于东汉中后期瑒瑨，河上公给《老子》作注，用神仙家思想注

释《老子》，开始把《老子》书引向修仙之道。如，河上公释《老子》第一章
“非常道”一语为“非自然长生之道也”瑒瑩，把老子的“恒长之道”作“长生

之道”，很明显是一种附会。他把《老子》第三章“强其骨”一语解释作
“爱精重施，体满骨坚”瑓瑠，也是用神仙家的房中术来曲解老子“强壮身

体”的本义，大违老子原意。五斗米道的经典《老子想尔注》更是神化老

子与《老子》书。它说：

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

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瑓瑡。

这样，就把老子神仙化，并把《老子》哲学中的自然、无名等概念与神仙

化的老子融合为一，老子与道合为一体，从而长生不灭。《老子想尔注》

是完全用神仙家思想解释《老子》一书的，作者已经把《老子》看作仙书。

作者解释《老子》第六章“用之不勤”一语为“能用此道，应得仙寿，男女

之事，不可不勤也”瑓瑢，“用之不勤”本指“道”的无穷妙用，作者却认为体

道可以成仙，并且用神仙家的房中术来曲解《老子》思想，与《老子道德

经河上公章句》如出一辙。作者解释《老子》第七章“以其无私也，故能

成其私”一语为“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与俗别异，故能成其尸，

令为仙士也”瑓瑣，为了发挥成仙思想，作者竟然改动《老子》原文的“私”

为“尸”，以表明《老子》一书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就是用这种歪曲《老

子》原意和篡改《老子》原文的做法，作者完全把《老子》书神化，使得《老

子》完全成为可以修道不死得仙之书，这是对《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的进一步发挥。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老子》教授众人，

采用符水为人治病，并且周穷救急，深得群众欢迎瑓瑤。这样，早期道教

借助神仙化的老子和神仙化的《老子》书为自己服务，老子及其《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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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道家学说逐步向道教转化。

张鲁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一样，都是建立在民间群众基础

之上的，他们利用宗教组织团结群众，采取符水治病、自我思过等方法，

在本组织之内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生活，所以吸引了大批下层群众。这

样，原始道教吸取了道家哲学、神仙方术等，最终形成正式宗教。道教

形成之后，神仙观念主要是在道教中发展。东汉宗教思想的兴起，是当

时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推动了改朝换代的实现，成为当时影响

巨大的社会思潮。

注释：

①②③瑐瑨瑒瑦瑒瑧 分见［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第１２９页、第１４１页、第１０６３—

１０６４页、第４７２页、第３２９页、第６３３—６３４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

④ 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第６３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⑤⑥ 分见吴曾德：《汉代画像石》，第１１５页、第１１７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⑦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７４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⑧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载《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⑨ 刘宝楠：《论语正义》，第１６３页，见《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

瑏瑠瑏瑡瑏瑢瑏瑤瑏瑥瑏瑩瑐瑠瑐瑡瑐瑢瑐瑣瑐瑥瑐瑩瑑瑣瑑瑤瑑瑥瑑瑦瑒瑡 分见《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卷八三
《逸民列传》、卷三《肃宗孝章帝纪》、卷七一《皇甫嵩列传》、卷五四《杨震列传》、

卷八二《方术列传上》、卷八二《方术列传下》、卷八二《方术列传上》、卷八二《方
术列传上》、卷三〇《杨厚列传上》、卷八二《方术列传下》、卷七八《宦者列传》、卷
八二《方术列传下》、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卷八《孝灵帝纪》、卷七一《皇甫
嵩列传》、卷八《孝灵帝纪》、卷七一《皇甫嵩列传》。

瑏瑣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３３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瑏瑦 汪涌豪、俞灏敏：《中国游仙文化》，第１３６页，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瑏瑧 钱穆：《蜀中道教先声》，收入《读史随札》，第１７—１８页。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三十二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版。

瑏瑨 钱穆先生《东汉以下宗教思想之复活》一文认为，东汉符箓（敕召）盛行直接导致
了道教形成。此文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第３５１页，见《钱宾四先生全
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版。

瑐瑤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收《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３０—３１页。见
《陈寅恪集》，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

瑐瑦瑑瑧 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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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 《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
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
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

瑑瑠 钱穆：《东汉以下宗教思想之复活》，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第３４５—３４６
页。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十九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版。

瑑瑡瑑瑢瑓瑤 分见《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刘晔传》、卷八《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
《典略》、卷八《魏书·张鲁传》。

瑑瑨 汤用彤：《康复札记·“妖贼”李弘》，收《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３１０页，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版。

瑑瑩 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收《唐长孺先生社会文化史论丛》一书，第

１７６—１８４页，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瑒瑠 王明：《农民起义所称的李弘和弥勒》，收《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书，第３７６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瑒瑢 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第３３６页，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瑒瑣 熊德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载《历史研究》

１９６２年第４期。

瑒瑤 赵克尧：《论黄巾起义与宗教关系》，载《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瑒瑥 《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

瑒瑨瑒瑩瑓瑠 分见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前言”、《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
句》第１页、第１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瑓瑡瑓瑢瑓瑣 分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１２页、第９页、第１０页，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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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至宋佛教戒律的发展与特点
严耀中

　　社会的形态之所以决定着社会道德，是因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

着它特定的价值标准，而这种价值标准对包括佛教戒律在内的整个约

束体系的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致使佛教“传来中国后改变得最

多，即‘中国化’得最多的，应该就是此‘戒学’”①。今以东晋至宋时期

佛教戒律的发展与特点来说明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及社会总的价值体系

对佛教戒律之影响，请方家指正。

东晋至两宋时期是中国佛教戒律充分发展，并形成特色的时期。

这个变化是从东晋开始的，所谓“中夏闻法，亦先经而后律。律藏稍广，

始自晋末。而迦叶维部犹未东被”②，乃至两宋以后戒律的弱化和向全

社会的泛化。这时期的中国佛教戒律既承袭了佛教戒律的原有精神，

亦因与中国社会相适应而产生了诸多变化。

佛教戒律在中国的发展大抵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以汉至晋末为早

期。戒律的意识可以说是和佛教教义同时传入，如现存最早佛经《四十

二章经》里就提到了二百五十戒，但这些戒条的具体译出则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戒律的传译介绍零零碎碎，断断续续，但

毕竟日益增多，至东晋末由于有以法显为代表的求法僧的坚韧努力，有

以鸠摩罗什等佛学大师的参与律部翻译，大部分的律部典籍于东晋后

期已被译成汉文，诸大、小乘戒律，包括四分、五分、僧祇、十诵诸律与菩

萨戒文均已大体译出具备。二，南北朝至初唐为中期。此时诸部戒律

彼此消长，互相交错，各家注疏纷起，各领风骚。这既是一个加深对戒

律精神理解的过程，也是佛教在发展中寻找着更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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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约束。三，自道宣创南山宗和百丈禅师订立的《禅门清规》出现为

成熟期，大致如梁启超所谓的建设期③。这些都是充满华土特色的佛

教戒律，体现着中国佛教的创新。时间在唐及五代。四，两宋以降，佛

教戒律广泛接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取向为主流，并与之打

成一片，其本身也从而向全社会泛化。综合这几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

佛教戒律的几乎所有重要变化，都在东晋至两宋这段时间里进行。

戒律在印度时，就在佛教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不仅当作僧团形成的

基础，而且作为得到解脱，走向涅槃的途径。所以佛陀本身非常强调戒

律，戒与定、慧并立，或律与经、论并立而成为佛教三藏之一。可以说，

佛陀之后的部派纷立，及大、小乘之分，显、密之分等都和对戒律之目

的、意义、内容等方面的理解、阐释之不同相关。“例如上座部和大众部

的分立主要是由于两派部众对戒行‘十事’特别是‘金银净’（僧人能否

接受金银钱币）不同的认识”④。这些部派“由戒律不同而立异说，由学

说不同而进一步变更戒律”⑤。同时，与其教义相互呼应的佛教戒律使

佛教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其中之一便是其对别的意识体现

着圆融的态度，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一般所谓的原教旨主义

的倾向。

我们知道，由于以克制自己为基础的规范和约束是宗教道德的一

种主要表现形式。于是成为社会道德的源泉之一，就成了宗教戒律的

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但是以规范与约束所表示出来的道德立场，由于

各个宗教对此叙述的语言和语境的不同，这种规范上的差异却往往成

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而对自身道德规范的特别推重和极端化，是

所谓原教旨主义的直接出发点。原教旨主义具有道德至上和道德不宽

容的显著特征，我们在佛教的约束系统中，尤其在中国的佛教戒律变化

发展里是找不出这样特征的。

佛教因为在教义上主张“法我皆空”和无差别的涅槃境界，所以能

在相当程度上因地因时适应和吸收不同的道德规范与约束，即“如来往

昔，善应物机；或随人随根，随时随国；或此处应开，余方则制；或此人应

制，余者则开”⑥。这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相吻合，而在中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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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是诸律在多方一起引进的同时被交错混合，即所谓“神州持

律，诸部互牵”⑦。《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唐京师弘福寺释智首传》云：

“自律东阐，六百许年，传度归戒，多迷体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见纷其

交杂，海内受戒，并诵法正之文。至于行护，随相多委。师资相袭，缓急

任其去取，轻重互而裁断。”而在《慈觉禅师劝化集·念佛忏悔文》

（ＴＫ１３２）中，“五戒、八戒、十戒、二十五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十重四

十八轻、三千威严、八万细行”⑧等大、小乘戒就都混在一起，相提并论。

早在南朝时，梁武帝“以律部繁广，临事难究。听览余隙，遍寻戒检，附

世结文，撰为一十四卷，号为《出要律仪》。以少许之词，网罗众部”⑨。

这个“网罗众部”所编撰出来的《出要律仪》只能是个诸律交叉的大杂

烩。其实这正是体现所谓“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以后更是大、小乘戒

律融会，开辟出中国律学的一条新路子。

第二，在戒律仪轨上创新多多。最早曾有“支遁立众僧集仪度”瑏瑠，

具体不详，很可能只是个口头约定，故无传文。对后世产生影响的是东

晋道安所制订的规约。

《高僧传》卷五《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云：

（道）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

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

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

从之。

此道安所作的《僧尼轨范》与《佛法宪章》，应该是他针对中国僧侣

具体情况所制定的行为规章，是个创举。因为即使道安此时已见到《十

诵律》等，其《僧尼轨范》和《佛法宪章》也是这些翻译过来的律所没有

的，否则道安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了。安公所创规章内容今已不得详

知，但却“是后世丛林制度、梵呗经忏方式的渊源”瑏瑡，或“是佛教制度中

国化的首次尝试”瑏瑢。后来如断所谓“净肉”而吃素，如各种忏仪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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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规了。这一系列新内容的

叠加，使佛教的规范更贴近实际而易被接受，中国佛教戒律的特色就更

加明显。

第三，佛教逐步接受中国传统的忠孝等道德价值取向，把佛教戒律

尽可能地与传统社会中的礼法制度统一、协调起来，如唐时天台九祖湛

然就声明：“五行五常及十善法即是五戒。”瑏瑣从而促进了与儒、道二家

的沟通与融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宗教冲突的激化，并促使形成佛、儒、

道三教合一的独特的中国文化景观瑏瑤。中国佛教从来没有可以称得上

原教旨主义的东西，佛教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宗教上的所谓“圣战”，国家

民族得以长期保持统一，意识形态上能圆融和合，佛教也有着它重要的

作用。

第四，由于从东晋十六国起始，僧团组织已开始接受官方的控制，

且随着时间的推延这种控制愈来愈严密，因此对僧人而言戒律始终只

是他受到的约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戒律变成社会规范中加到僧人

头上的附加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戒律仅是整个中华礼法体制中的

特殊部分，它与这个体制中的其他部分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这

种联系越来越发展。中古时期是中国司法制度将对僧侣的约束全面纳

入其体系内的时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将僧制和对僧

侣的约束纳入法律体系内，如北魏宣武帝曾下诏：“缁素既殊，法律亦

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

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瑏瑥这个诏书的厉害之

处，不仅是将僧侣依然圈在俗法的约束下，而且使皇帝诏令成了戒律僧

制合法的基础。其次是在法律中应用佛教话语，这种现象在南北朝已

经出现，如王鸣盛指出：“（梁）大通元年正月，开大通门对同泰寺南门，

取反语以协同泰。大同十一年七月诏：‘民用九佰钱。佰减则物贵，佰

足则物贱，是心有颠倒。’此佛语也。夫纪年建号而取寺名，行政下诏而

用佛语，帝之流荡甚矣。”瑏瑦这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因此律令中的

佛教语词也是佛家约束精神在世俗司法中的一种存在。再次是佛教戒

律精神在立法中的反映。最典型把戒律精神反映到法律的是佛家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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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禁止。如南朝末智者大师曾“买斯海曲，为放生之池”，于是“陈宣
（帝）下敕，严禁此池不得采捕，因为立碑。诏国子祭酒徐孝克为文，树

於海滨。……至今贞观，犹无敢犯，下敕禁之，犹同陈世”瑏瑧。北魏尚书

令、任城王元澄因洛阳城内“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奏“请断旁屠杀，以

洁灵居”，得到孝明帝的诏可瑏瑨。北齐文宣帝亦将邺县合水寺周围“封

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猎”瑏瑩。而在唐律中如此现象更为普遍瑐瑠，以后诸

朝亦是如此。这些以诏令形式表现出来的法规虽是带有地方局部的性

质，但鉴于皇帝诏令是封建法律的源泉，佛教精神就由此贯彻到法制里

面了。

第五，律宗的产生和律寺、律僧的出现。律师之称出现较早，一般
“持律偏多，名律大德，讲为律座主”瑐瑡，或“总诸部律，周徽制之”瑐瑢者，

即是所谓律僧、律师。他们一般为寺中常设，如唐代法昌寺圆济曾“充

本寺律师，尤高精义”瑐瑣，为四众讲律。而律寺系讲律、授戒之处，自五

代以后才有较普遍的存在。唐宋间敦煌地区寺院内“有僧政、法律、阇

黎等，驾三车如有物，严六度已疰怀”瑐瑤，径直称为“法律法寿、法律戒

慈、法律戒昌”瑐瑥等，此类僧人便称为“讲律僧”瑐瑦。几乎与此同时，有些

大寺院亦设有律院。如唐代广宣为“东都福先寺律院大德”瑐瑧。它们的

产生与普及反映着中国佛教对戒律的迫切需求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律

宗的形成，印度有遵守同一戒律所形成的部派，但没有类似中国的律

宗。中国的律宗是阐发《四分律》所形成的学派。形成律宗有诸多原

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官方的行政干涉。《宋高僧传》卷十四《唐

光州道岸传》云：“以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请

帝墨敕执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此正如汤用彤

先生指出：“唐中宗令南方禁用《十诵》，于是北方《四分》戒律乃行于天

下。”瑐瑨其实中宗这个决定之所以在中国律学的流传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甚至是该决定作出的本身，都和另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唐代的试经

制度，因为试经中包含着试律。“大历八年，制悬经、论、律三科，策试天

下出家者，中等第方度。”瑐瑩有策试就有应试之学的兴起，这些当然都是

官方的，如当时相州的灵慧就“蒙本州大云寺牒充律学教授”瑑瑠。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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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帝京所在北方流行的《四分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考试与讲学的主要

内容，在统一的帝国里，南方也必须这么做。这就是背景。

关于中国佛教戒律的这些特点之形成，一方面是跟佛教的宗教特

点有关。前面说过，佛教认为欲海即苦海，故从苦海中解脱就必须时时

处处约束自身的各种欲望，通过对表现小我的重重否定，凸现出一个自

性清净的本体大我，这就是佛教重视戒律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佛之

道，大而多容”瑑瑡也使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善于吸收新的文化因子使佛

教戒律不断具有新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另一方面，既然在中国的佛教

戒律具有了自身的特色，因此这些特点的形成也就和中国社会的特点

会有一种必然的联系。那么这个时候与佛教戒律演变相关的社会特征

是哪些呢？愚见以为主要有这么几条：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扩展主要

是在这一段时期，这使得印度大、小乘各种戒律能一齐来华，百花齐放。

东晋南北朝与隋唐对外来文化都是相对开放的时代，戒律上的兼容并

收与此也不无关系。尤其是从东晋十六国起汉族信徒可以公开出家，

甚至一下子达到“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瑑瑢的地步。与此呼应，从那时开

始，“‘出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概念”瑑瑣。大量佛教信徒被允

许涌入僧侣队伍，教团的急剧扩大造成“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

过”瑑瑤，从而有了对戒律十分急迫的需求。二，东晋到隋唐是一个中国

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期间多种文化的交流溶汇，作为时代的模式，

当然也促进了佛教各家律制与律学思想的融会，并促成了佛教戒律与

中华礼制之间的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同时，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名

士士大夫信佛并深入佛教教义，推动了对戒律的翻译和注释，大大加深

了对佛教约束精神的理解，为律学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三，这是一

个皇权在受到严重侵蚀后重新再转强的时期，因此也是朝廷对佛教在

制度上的控制慢慢建立到逐步走向全面控制的时期。这种世俗的外在

约束，包括僧官制度，当然会深刻影响佛教内部的自我规范。另一方

面，无论是门阀政治还是士大夫拥戴下的皇权政治，佛教与政治有了更

多的结合。王公贵族士大夫乃至皇帝的信奉，意味着佛教开始进入封

建政治的权力结构。当时“桑门或谓智囊，或称印手。高座擅名，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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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之席；道林见重，陪飞龙之座”瑑瑥。政治权力促进了佛教的荣耀和发

展，但也是一种腐蚀剂，如东晋孝武帝时尼支妙音等“僧尼乳母，竞进亲

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瑑瑦。如此腐败现象，促成了对戒律的又一需

求。四，与政体的加强专制集权同步，从北朝经学的发达到唐宋道学的

兴起，儒家意识对社会的整合作用重新得到增强，佛教戒律也不断地向

儒家价值标准靠拢，并由此对自身进行扬弃。五，唐宋以降商品经济的

发展，以及由此带来世俗文化的发达，对佛教有着很大的侵染作用，戒

律也回应此冲击而随之变化。

我们在上面表达了中国佛教戒律的一些特色及其形成背景，即佛

教戒律和中国社会之间的一些关联。这或许有助于对宗教与社会之间

如何互动和不同规范体系的相互融合过程的了解。这种联系和融合的

更大意义在于佛教戒律的引入及其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而呈现

出新貌的史实，不仅丰富了中华道德规范的内涵，虽然其常被统治阶级

所利用，但毕竟有利于历史上的长期社会稳定。更主要的是，以此为

鉴，可以总结出不同意识形态的道德约束与规范如何结合起来的经验，

在中国社会面向更加开放的形势下，有利于中华传统道德的发扬光大，

与时俱进。

注释：

①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第一章，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页。

② 《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第七》。

③ 其《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之四云：“从中国佛学史大量观察，可中分为二期：

一曰输入期，两晋南北朝是也；二曰建设期，隋唐是也。”载《佛学研究十八篇》，

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页。

④ 黄心川《略述南山律宗唯识观》，载《东方佛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第２６７页。

⑤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前言”，王邦维校注本，第６５页。

⑥ 《高僧传》卷十一《明律传论》。

⑦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１页。

⑧ 载《俄藏黑水城文献辑录》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９页。

⑨ 《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梁扬都天竺寺释法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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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大宋僧史略》卷中“道俗立制”条。

瑏瑡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第三章，第６５页。

瑏瑢 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第二章，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页。

瑏瑣 《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二十六。

瑏瑤 请参见拙文《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载《学术月刊》２００２年九月号；《论“三教”到
“三教合一”》，载《历史教学》２００２年第十一期。

瑏瑥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瑏瑦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五“号取寺名诏用佛语”条。

瑏瑧 《续高僧传》卷十七《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智? 传》。

瑏瑨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瑏瑩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４页。

瑐瑠 参见拙文《论佛教戒律对唐代司法的影响》，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
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瑐瑡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页。

瑐瑢 梁宁《唐东都安国寺故临坛大德塔下铭并序》，载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８７３页。

瑐瑣 韩诠《故和上法昌寺寺主身塔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第１５５７页。

瑐瑤 见《安伞文》（ДＸ０１０２８），载《俄藏敦煌文献》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２７２页。

瑐瑥 见《宋太平兴国三年志忍等施写大宝积经题记》（ДＸ０１３６２），载《俄藏敦煌文献》

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１７页。

瑐瑦 见刘蟠《大周棣州开元寺故宗主临坛律大德瑯瑘颜上人幢子记》中有“青州龙兴
寺讲律僧处辞”，载《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２页。又见于《龙华寺五代铜钟
铭》，载柴志光、潘明权编《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２页。

瑐瑧 崔章《唐故东都福先寺临坛大德广宣律师墓志铭并叙》，载《唐代墓志汇编》第

２０９７页。

瑐瑨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九章，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９６页。

瑐瑩 《宋高僧传》卷十六《唐江州兴果寺神凑传》。

瑑瑠 《大唐相州安阳县大云寺故大德灵慧法师影塔之铭》，载《唐代墓志汇编》

第１１９０页。

瑑瑡 《送玄举归幽泉寺序》，载《柳河东集》卷二十五，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

４３０页。

瑑瑢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瑑瑣 季羡林《说“出家”》，载《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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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晋书》卷九十五《佛图澄传》。

瑑瑥 梁元帝《内典碑铭集序》，载《广弘明集》卷二十。

瑑瑦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王司马道子传》，参见同书卷七十五《王湛传附王
国宝传》。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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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思辨与势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读后

赵昌平

　　先读为快，我有幸在出书之前拜读了谷川先生《隋唐帝国形成史

论》的全稿，启示良多，这里拟结合我自身治学与编辑工作中的感触，就
“史”的研究路向问题，谈一些体会。

一、关于本源研究

本书名《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而其内容则主要是北朝史的研究，隋

唐帝国形成其实是其结穴。这种对论题上溯源流的研究路向，我们应

当不陌生。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

稿》即是典范；吕思勉、唐长孺等前辈先生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路向而

建树尤多。谷川先生的研究是可以与之相互发明的。我之所以拈出这

一大家并非陌生的研究路向，是因为在我所接触到的不少稿件中，往往

缺乏这种源流意识。比如搞近代文史研究的，对于古代文史的理解，不

少停留于文革前后几种通史著作的认识水平，因而其由古及近的论述，

多搬取西方的现成框架来套到中国近代文史上。这种就题论题，惮烦

做艰苦浩繁的溯源工作的做法，结果只能是死于题下。我自己有过类

似经历。我专攻唐诗，发表了一些论文后，突然感到难以深入下去。这

时因陈寅恪先生前述论著的启发，我搁下唐诗，转而以二三年时间研读

汉魏六朝诗和诗论，以及相关的文史资料，然后再来看唐诗史，便觉得

境界大开。举此例，不是说我的唐诗史研究有多高明，而是想说明，本

源研究是文史研究的通行的有效路向。其道理在于每一种文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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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对于前代传承的历史资料的解构与重新建构，历

史演进是不间断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本源研

究，是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原理暗合的。因此我认为，局囿于自身专攻

时段的文史研究者，是难以成为真正的专家的，而相当可能成为庄子所

说的“一曲之士”。

二、关于国家、社会及制度

在开幕式的祝词中，我提到了“国家与社会”视野对于人文科学研

究的重要性。这里想补充一点不很成熟的看法，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

论。首先我们应注意到寅恪先生、思勉先生、长孺先生的史学研究不约

而同地都十分重视制度史的研究，谷川先生此书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

他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成就卓著的日本汉学家也都有同一倾向。这应

当不是巧合。当前我国的史学研究，我感到总体而言，对思想史（或文

化史）较为重视，而对制度史的研究稍显薄弱。思想与制度，在国家形

态下的社会中，应当是最值得关注的两个历史文化现象。重视思想演

进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本身是不错的，但我更认为，从一般意义而言，

制度是一定的国家形态中，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形而上的社会思想的集

中反映，所以制度史研究的不足，势必使思想史研究显得肤浅。而从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汉唐历史研究而言，制度史的研究尤其重要。

因为作为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大体可以初盛唐之际为界分

为两个阶段。此前主要是与制度的解构建构二位一体的；此后，也就是

在以礼制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大体完成后，儒学的发展方以从中晚唐

至两宋的新儒学之成立为标志，展开了它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我总

感到，现在对魏晋后的玄学（同样的还有唐以后的佛学）在中国社会形

态中的作用被夸大了。玄学尚不足动摇当时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

地位。它的一些呼唤人性解放的因子，其实要晚至晚明以后方对中国

社会形态发生真正的冲击作用。这应当与玄学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

道化了的儒学有关（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也因此，我认为谷川先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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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承陈、吕、唐等前辈大师及日本有关汉学大师的研究路向，对当前

中国的古代文史研究，尤其是汉唐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三、关于原理、思辨与势

谷川先生本书虽以制度（重点是兵制）为主要线索，但诚如他自己

所说并非一种单纯的制度史，而是将制度作为国家中各阶层（等级、民

族）人的意志与行动的复合物来探讨，从而使制度真正具有社会、政治

的品格。谷川先生把他这一理论构架称之为“国家形成的原理”，这里

有三点值得注意。

先生所说的“原理”，并非是外在的、先验的理论预设，而是在对史

料之详尽的占有、敏锐的发现、缜密的思辨基础上，抽绎出来的一

种史识。

由早年之重视国家与民众的对抗，到后来发现以公共性质为纽带

的两者之际的连续侧面，支撑着其非连续二对抗侧面———先生这一重

要的理论发现，极富启示。它突破了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而更接近事实

地显现了国家、权力层与深层的民众意志三者的动态关系。多年来，我

因感到“对抗”论的缺陷，而多以“对待”一词来表述，而谷川先生的“原

理”更指导我明白了其中的实际形态。同时从思辨形态方面来看，先生

的理论修正，体现了黑格尔所称的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过程。

我们经常把不完全的知性认识错作理性认识，而忽略了知性认识应在

由“抽象到具体”的多次反复中方能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也是“以论代

史”积弊的认识论根源。谷川史学的理论形成过程，应当能为我们克服

此一弊端提供借鉴。

虽说是原理，但这一原理是不能轻易套用的。因为谷川先生是在

各时段的错综复杂、变化降升的各式人等的集群，甚至个性化的意志与

行动中展示此一原理的。因此我想这个原理似乎可以中国哲学的一个

概念———“势”来表述。势是特定情境下多元因素冲突复合而形成的一

种合力，一种趋向。古代方法论中有“因势利导”，文学理论中有“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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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体，即体成势”。势，应当是研究各种门类的“史”的一个共通的重要

观念，而势的研究，又绝非两军对垒，一线单衍的机械论观念所能奏效

的。这是谷川史学对我们的又一启示。

先生本书的全部论述，其实是以有关北朝诸史中常见的“城民”一

称为发端的。能在常见的易被忽略的史料中敏锐地发现其深层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是各类“史”的研究的最高境界。陈寅恪先生是众所周

知的范例，而今天谷川先生又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借鉴。作为出版人，

我想指出，这种研究路向对受众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香港联合

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历史学家陈万雄先生曾与我多次探讨过史学著作

的研究与表述形式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这种路向不仅在原创性的史学

研究中价值极高，而且在使学术走向公众，以解决“五四”以来学术思想

成果与公众文化脱节的症结问题上，最有发展前景。因此我们双方有

联合策划组织此类选题的意向，希望能得到在座诸位专家的指导与

支持。

谷川先生的以上研究路向，对于文学史研究也是有重大借鉴作用

的。因此，我预备在１１月初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对先生此书作一重点推介。

（作者单位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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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视野：
相互联系中的民众与国家

李文澜

　　谷川道雄先生的大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了，这是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隋唐帝国形成史

论》是谷川史学的奠基之作，中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学者进一步

领会谷川先生的理论。全面评论该著的丰富内容尚须假以时日，本文

拟围绕谷川的研究视野，略述一己之见。

谷川先生在大学时代便立志于唐代历史的研究。之所以有这个选

择，是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唐朝的魅力无与伦比，它对日本的影响太

深，许多立志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唐

史上。谷川也不例外，当时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唐王朝到底具有什么

样的历史性格？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曾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支配

以及阶级斗争的观点为研究指针，着力研究民众对唐朝权力的抵抗斗

争，其研究方法是将国家权力与民众从本质上划为一项对立物，然后再

从政治的层面考察二者之间对抗关系的推移。

但经过这些研究，谷川逐渐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单纯从阶级

斗争的立场出发，即使将斗争的实际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唐朝所具有的

历史性格仍然似是而非、无法弄清。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就把国家

和民众放在阶级对立面上来考虑的话，很容易陷入机械论的陷阱，看不

到构成国家和民众社会的“人”的身影。我们完全理解谷川的困惑，阶

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

上的观念，虽然重要，但不具备方法论上的普遍性，将之作为普遍的历

史学原则，会导致误识。事实上在唐王朝走向强盛的时期，民众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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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在许多场合显示出生气勃勃的一面，机械地

用阶级对立的观点描述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对于盛世唐朝，显然难得要

领。谷川从困惑中意识到，那种把国家放在先验的阶级对立的立场来

把握的观点，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考方法，他决心转变思维方式，重新

理解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在谷川看来，秦汉以来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是考虑隋唐国家性质的

关键，因为这意味着类似大土地所有那样的私有隶属制受到了某种力

量的牵制而不能全面展开。而这一现象仅从阶级支配、阶级斗争的史

观上是无法解释的。因此谷川的结论是，国家和人民除了对立以外，一

定还有着相联系的一面，而且这种联系较之对立可能更为重要，更能抓

住隋唐国家的本质。

那么，当用国家和人民相联系的观点来观察隋唐国家时，应该从何

处入手呢？谷川这时想到的是有必要上溯到其政权形成的渊源时期来

加以理解。众所周知，隋唐政权的起点始于北朝，因此谷川从上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重点移至北朝，希望从那里发现隋唐政

权与人民的关系的原初形态，以此来探索隋唐国家的形成的原因及其

历史性质。

谷川首先选取导致北魏崩溃的六镇之乱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觉

得隋唐作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形成过程中的种种要素都产生于这次叛

乱之中，也就是说从社会的大分裂之中反而容易找到其后国家统一的

契机和线索。

六镇之乱由部署在北部军镇的镇民所发动。镇民在史籍上往往被

称为城民，是住在城镇里的军户，与一般州郡编户有所区别。城民大多

由鲜卑族等北方胡族人民构成，其中不乏出身于显赫部族者，因此他们

与一般州郡民的性质完全不同，是非常有荣誉的兵士。北魏实行部落

解散政策以后，这些城民被派至北部各镇以捍卫国家的边防。但是经

过后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他们的身份却日渐下降，最后由本来的

自由民降至一种贱民的地位。这种对失去自由身份的不满正是六镇之

乱的直接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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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胡族人民从自由民下降到贱民，然后再从贱民争取恢复自由

民的身份，这正是六镇之乱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也是谷川研究北朝史得

出的最初结论。但谷川的思维并没有停留在此，在他看来，以北魏内乱

为分水岭，其前后时期似乎就具备了上述两条基线所呈现出来的历史

特点。从这一构想出发，谷川用１０年时间对五胡北朝的政治史展开了

全面研究，力求证明从五胡政权到隋唐的历史进展就是上述两个过程

的反映。首先，如果说城民本是自由民的话，那么应从哪里寻找其历史

身影呢？谷川把目光投向了南匈奴政权。

东汉以来，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下，南匈奴原有的部落体制处于解体

状态，种族独立性得不到伸张。西晋的政治混乱使南匈奴的统治阶层

和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一般民众之间产生了恢复种族独立的志向，其目

标是建立一个部落联盟国家。致使匈奴族统治阶层和人民相结合的原

理不是别的，正是塞外游牧民族社会所特有的自由体制。但另一方面，

作为匈奴国家的前赵、后赵政权都建立在中原地区，因此他们又面临着

一个与广大汉族人民共存的问题。为了适应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两个

政权都恢复了过去的大单于制度，以之统领胡族民众并保证本族人民

的自由地位。与此同时，位于大单于之上的皇帝派遣包括大单于在内

的宗室诸王分掌军队，谷川将这一体制称为“宗室的军事封建制”。但

是具有分权性质的“军事封建制”最终导致了皇权的极度不稳，两者之

间的矛盾逐渐扩大。为了巩固皇权，外戚、宦官相继登场，皇权渐变为

追逐个人私利的工具。在此风潮下，胡汉双重体制所具有的公共性丧

失殆尽，主张恢复国家公权力的胡汉士大夫遭受排挤，匈奴人民也由于

成为利权侵夺的对象而逐渐失去了自由民的地位。

通过上述研究，谷川明确指出，支撑匈奴国家体制的“宗室的军事

封建制”反映的只是血缘关系，它并不能保证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国家

的公共性格，而这一矛盾又是后来的胡族政权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

鲜卑慕容氏政权加快了汉化的步伐，这表现在大单于制度的废除。

但是因为同时有几个皇帝继承者的存在以及由皇帝或是宗王掌管最高

军事大权，所以“宗室的军事封建制”依然是鲜卑国家的砥柱。在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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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设置的军营里，由于有被称为“营户”的户口负责生产而形成了一

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这正是军事封建制的表现。而州郡制下的州郡户

则对营户的生产起了互补作用。鲜卑国家的皇帝权力就是建立在营户

和州郡户的军事生产之上的。但不久，由于可足浑太后以及慕容评时

期贿赂政治的盛行，再加上驻扎在地方的将领纷纷将营户占为己有，整

个国家掀起了一股追逐个人私利的风潮。作为国家编户的一般农民在

此情况下急遽减少，国家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最终走向灭亡。

氐族苻坚的前秦是五胡政权中最为安定的时期。虽然“宗室的军

事封建制”同样存在，但苻坚致力于实行德治主义政治，力图克服血缘

主义的弊端。但是苻坚对于鲜卑族的优待政策却反映出前秦仍旧没有

突破其种族社会的特性，这也是淝水之战以后政权终于趋向瓦解的主

要原因。不过，苻坚的德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两赵以及燕政权

那样的权力私人化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前秦处在从五胡向北朝过渡的

历史阶段。

统一了华北的北魏与五胡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部落解散政

策。但是，北魏在统一华北过程中实施了大规模徙民政策，并且让宗室

贵族掌握中央的羽林、虎贲军，在地方州镇大量部署北族兵。由此来

看，尽管北魏采取了部落解散的政策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

种族血缘主义的性格。

力求突破种族血缘主义的阻碍，建立一个更具有公共性的国家，这

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目的及意义所在。汉化政策中的重要一项是

在胡汉两方全面推行门阀主义制度。在孝文帝推行门阀主义政策时，

一部分汉人士大夫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贤才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人才应

求之于个人而不应该只是门第。但孝文帝没有采纳这些人的建议而继

续推行注重门第的门阀制度，其结果是导致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北方胡

族兵士逐渐遭到排挤，最后沦落到丧失自由身份的地步。

在北魏末的大混乱中，除了胡族士兵以外，另有一股势力在急遽抬

头，这就是汉族豪族在地方乡村社会中所集结的乡兵集团。乡兵是由

地方豪族（乡帅）与乡里民众（乡兵）所组织起来的军事集团。这些乡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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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具有武人的气质与才干，在民众中发挥着指导能力并且获得了

地方乡村社会的广泛支持。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及在乡里社会的声望正

是这些豪族崛起的原因所在，也是前述贤才主义观念在地方社会的反

映。谷川认为这些豪族的行为与只重门第的传统门阀贵族不同，据此

将他们称为“新贵族主义”。

“新贵族主义”的乡兵集团与传统门阀贵族的不同之处，显示了处

于地方基层社会的豪族和自耕农民力图打破门阀主义的志向，这一点

和北族兵士的目标完全一致。乡兵集团和北族兵士其后成为东西两魏

政权的军事基础。因此，如果说城民追求自由身份的内乱是形成隋唐

王朝的原动力的话，乡兵集团的活动则构成了隋唐王朝产生的另一个

原动力。

这两个原动力具体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何推动隋唐国家成立的

呢？谷川首先分析高欢一派。向高欢投降的胡族士兵与汉族的乡兵集

团是东魏、北齐政权的骨干，他们的领导者被称为“勋贵”，都属于北齐

政权的统治阶层。与此同时，传统的汉人门阀贵族也开始进入朝政，不

过这些贵族在门阀主义已经行不通的情况下登场，因此只有依靠和皇

帝权力的结合才能得以生存，这就形成了武成帝以后的恩悻政治。“勋

贵”和门阀贵族的政治斗争构成了北齐政治史的主要特征，国力在当权

两派的权力斗争中日渐衰弱，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胡族与汉族人民否定门阀主义身份秩序、追求平等自由身份的努

力在东魏、北齐政权下没有成功，但在西魏、北周那里却得到了实现，尤

其是北周政权，周礼的采用，六条诏书的实施以及将广大的乡兵集团纳

入新的府兵制体系等政治措施都显示出了胡汉人民融合的趋势。

在五胡政权时期，试图通过“宗室的军事封建制”这样一种血缘主

义来维持国家体制，而在北周，却是一半以上的异姓作为柱国统领军

队。上述事实标志着北周已经超越了五胡政权挣脱不掉的狭隘的种族

血缘主义，同时也预示了继承北周政权的隋唐是一个保障胡汉民族融

合与自由的公共性国家。

在谷川看来，五胡北朝史的发展趋势归结为隋唐国家的建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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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上述成果编集成书时，他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来命名。通过这

一研究，五胡北朝史的整个历史过程呈现出了一个十分清晰的轨迹。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北方胡族与汉人乡村社会的民众。

它们双方肩负各自不同的历史使命，但目标却都是对自由平等身份的

追求。对于北方胡族而言，摆脱了东汉以来的汉人统治，进而在中原地

区建立自己的国家，是他们成为自由民的开始。五胡政权的宗室的军

事封建制、北魏的胡族军事体制都有继承游牧民族的部落制度传统、保

障本族人民自由身份的意图。但这些体制由于种族血缘主义色彩太过

浓厚，所以在与广大汉人社会共存的状况下没有起到有效作用。孝文

帝的门阀主义政策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但反而使得作为自由

民的北族兵士沦落为贱民的地位。为了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胡

族士兵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非门阀豪族与乡里

民众所建立的乡兵集团在“新贵族主义”原理指导下，力图否定门阀主

义的身份秩序。他们与胡族人民结合在一起，成为东西两魏政权的支

柱。在北周时期，柱国的军队主要由府兵构成，而作为府兵基干部分的

正是乡兵集团，非门阀豪族借此得以和政权相结合，他们和胡族人民一

道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一道成为推动隋唐统一政权形成的原动力。

由此我们看到，谷川在唐史研究中提出的应该如何从国家和民众

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隋唐国家性质的设问，通过其自身的研究，终于找

到了答案：那就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而

胡、汉民众对于自由身份的追求和实现正是导致隋唐国家形成的决定

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隋唐政权的本质并不是单纯的阶级统治的

暴力机器，而是受到民众支持、与人民意愿相结合的公共性国家。

私见以为，尽管《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若干具体论证尚有进一步

讨论的余地，但谷川先生的研究视野和结论值得肯定，特别是他从相互

联系而不是从对抗中考察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从民众自由身份的实现

与隋唐帝国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揭示，皆极有意义，对我们颇有启

迪。隋唐帝国的许多史实也证实了谷川的研究和见解，譬如北朝出现

的均田民，就是隋唐王朝的社会基础，他们作为纳税人承担向国家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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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调义务之外，在国家的正常时期，确实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而

主要由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才创造出唐朝的繁荣和昌盛，才形成彪炳

千秋的盛唐气象。正如谷川所指出的，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

便不可能出现。

总之，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研究看出，谷川的视野在于，民众

是人类的主体，因此他十分重视民众的力量与成长，在国家与民众的联

系中，把民众作为国家的基础、历史的主体来观察。这样的历史视野和

意识，正是谷川史学的灵魂。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视野启示我们，研究强大帝国形成过程的

民众与国家关系，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谷川先生曾指出，“中国社会

的历史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为中心发展和变化的。”隋唐帝国形成的

历史说明，稳定与发展或者说太平盛世既是国家管理者（社会统治者）

追求的目标，也是被统治者民众的期盼。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社会

成员的得益要求应有广泛的一致性，至少是民众要求的基本利益与统

治者所追求的利益不相悖，这样民众与国家就会有共同点，即谷川所说

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对抗。一个社会要做到如此，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

组织结构，以使社会成员各处其位；还要有相应的社会运行规则，以约

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和交往关系；而人的行为又与其精神素质紧密相连。

谷川正是运用这一社会学的理论作具体的历史考察，揭示了隋唐帝国

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结构模式———豪族共同体。对此，拟另撰文评论。

（作者单位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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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
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雅君

　　在史学界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的今天，汉唐史研究也面临着认

知范式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４日，“社会与国

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就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在汉唐史研究中的应用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展

现了一批在社会国家关系视野下研究汉唐史的新成果。

此次会议由华东师大历史系主办，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上海

古籍出版社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协办。共有国内外学者６０余人

与会，提交会议论文５３篇。国外与会者为世界著名汉学家谷川道雄所

率领的１１位日本学者，其中包括东晋次、中村圭尔、葭森健介、福原启

郎等知名的汉魏六朝史专家。国内与会学者有朱雷、简修炜、齐陈骏等

老一辈汉唐史专家，李文澜、张国刚、王素、钟国发、严耀中、郝春文、钱

杭、卢向前、张旭华、张金龙、刘进宝、孙继民、夏日新、胡宝华、马彪、张

学锋、胡阿祥、王永平、李天石、侯旭东、杨华、庄辉明、牟发松、章义和等

一大批中青年知名学者。会议共安排１８名学者作大会主题发言，两场

小组发言。此外还就当前的学术前沿动态、治学方法以及研究生培养

等广泛议题，举行了一次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参加的“无主题沙龙”。

正如牟发松教授在大会总结中所说：由于与会的中外学者均为活跃在

汉唐史第一线的专家，在所研究的领域内具有前沿性和代表性，而且绝

大多数与会学者在会议召开前就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绝大多数

评论人预先收到了被评论文并撰写了书面评论，因此研讨会时间虽短，

交流却很充分、深入，是一次学术含量很高、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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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不仅有效地推进了会议主题的研究，使汉唐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得到重新认识，而且使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

论在汉唐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深化和修正。

下文将对会议论文及其评论一一作简单的概括与介绍。

一

在开幕式的发言中，赵昌平从学术史的角度强调了“国家与社会关

系”研究视野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视野，即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

来研究历史，也曾经是史学研究的主要视野，然而‘文革’以后，由于对

先此研究中‘机械唯物论’倾向的批判，这一主要视野在相当长的一个

时段中也被冷落。……然而我又始终认为‘国家与社会’视野，仍应是

一切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内涵，甚至是基础；而在历史学研究中，更应

是核心内涵。因为我认为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

的主体———‘人’的属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自然层面与政治层面，而

这两个层面的接合部就是‘社会’。”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谷川道雄、牟发松等人对汉唐总体历史

进程的研究重新展现了以前被遮蔽的历史层面，使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得以深入。谷川道雄《试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指出社会与国家关系变化的基石是人与人结合关系的变化。在他看

来，先秦以神权联结人群，秦汉则变为以人格的高贵性为人际媒介，六

朝社会与国家的构造原理即在于此。以人格的高贵性为媒介的人际关

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

会结合的原理，即他的所谓“豪族共同体”。权威基于人格和道德，于是

权威与权力发生分离，权威既保障又限制权力的组织与使用，甚至能消

解权力。北朝的中国社会开始从单一同种的社会转化为异种混成的社

会。到隋唐时期，贵族的自立性、民众聚落的自治性、边境胡族的独立

性，这些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仍然存在于拥有强大皇权的帝国

内部。这些因素在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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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牟发松《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将陈寅恪先生

最先提出、后经唐长孺先生加以系统论证的一个重要命题———“唐代的

南朝化”，放在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视野下加以重新论析，认为“唐代的南

朝化”是指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至少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

对南朝当年历史发展方向的继承。这样一种南朝化倾向，可以上溯至

隋及唐初以至孝文帝时代。南朝化倾向就其形成动因及主导者而言，

可大致分为国家主导型、非国家主导型和综合型三种。所谓“国家主

导”，是指由于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所造成的南朝化现象，其显例为北

魏孝文帝汉化改革。“非国家主导型”如北朝后期兴起的文学南朝化，

系北方文士群起模仿南朝文学而形成，非由国家号召和引导，甚至国家

有时还持反对态度。至于唐中叶出现的诸多南朝化倾向，则大抵伴随

着唐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而自然产生的，未见国家有意为之，但最后

仍有待于国家制订相应的制度法令来肯定之，作者称之为“混合型”。

该文还认为南朝化现象大都属于混合型，其形成动因来自社会。

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

权和地位为中心》则从三省制的沿革来研究唐朝的南朝化问题。该文

认为隋唐三省制是对南朝梁陈制度的继承，此说补证了陈寅恪先生的

隋唐制度渊源说。评论人孙继民指出，这项研究利用敦煌文书、儒家文

献经典，从官制层面研究“南朝化问题”，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内涵。但

陈寅恪的“南朝化”概念，是就北朝制度在隋唐的发展而言的（财政制度

江南地方化），而其隋唐制度渊源三源说中也有梁陈说，似乎与南朝化

概念不尽相同。二者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葭森健介《关于日本近代历史学的形成———唐宋变革论成立的背

景》则追溯了日本京都学派文化史学的理论来源，他认为这一学派的中

国史分期说，是受到基佐《欧罗巴文明史》概念体系的影响而形成的。

例如参照西方封建制与绝对君主政体等概念探讨中国史等。评论人张

国刚认为葭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汉唐史的研究思路、重新探索立

足于中国史本身的阐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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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许多论文是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来探讨汉唐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张国刚《国家与社会：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试图考察“家国一体”观

念的构建过程。该文认为汉唐时代的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逐渐从经典

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从儒学世

家的传统学问，到士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

中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并非完全出于社会自为，处处可见国家的提

倡、引导、规范作用。评论人东晋次先生认为对该问题的探讨需要细化
“家”的概念，因为汉唐间家的形态是在不断变化的。他还指出在儒家

伦理由国家仪礼向社会规范渗透的同时，“王法”与“家法”也在分离中，

这个倾向在唐代甚为显著。讨论中也有学者就汉代和六朝、隋唐的“家

法”是否为同一范畴的概念，提出质疑。

李天石《略论汉唐奴婢法律地位的异同———以张家山汉简与唐律

的比较为中心》研究汉唐间奴婢法律地位的变化。作者利用张家山出

土的汉简《二年律令》，结合汉唐文献资料《唐律》对汉唐奴婢的性质、法

律地位以及官奴婢的管理问题进行了比较，认为汉代奴婢的法律地位

高于唐代，汉代还未形成像中古时期那样非常系统、详密和森严的关于

良贱身份的规定。汉代对奴婢的规定与当时社会古典经济色彩比较浓

厚有关，这些规定可以与当时罗马法的规定相比照。

钟国发《汉唐社会宗教体制的变迁》探讨了从汉代的儒教独尊到南

北朝佛道兴起、再到隋唐形成儒释道三教一体格局的演变过程。该报

告认为汉唐间是中国高级宗教的产生期，三教一体格局的形成，在于社

会普通民众的宗教需求和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需求，三教任何一教都

无法单独满足这两种需求。而最终将冲突、融合着的三教和谐地纳入

同一社会空间的，则是政权的强力干预。这其实是从宗教的政治性与

社会性来分析国家与社会的普遍关联。评论人侯旭东指出，汉代宗教

并非儒教一元，大量的出土资料证明皇室、官员、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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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方术、术数的影响，这些也应纳入汉代的信仰体系。侯旭东认为

除了从社会经济变动这些外缘性因素来解释佛、道的兴起外，还应注意

宗教社会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夏日新《汉唐节日形态的演变》认为汉代节日发展到魏晋隋唐有了

变化：出现新的宗教节日；传统节日也受到宗教影响；有些地域性节日

发展成全国性节日；节日趋向世俗化。

三

此次会议的亮点之一是对地方社会的探讨，不少论文在思路、方

法、材料上都让人耳目一新。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的研

究采用最新出土简牍资料，该文认为战国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在社会组

织上摧毁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里、社合一制，形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的政治化的里社，南方楚地这一过程的发生大约在战国中期。但杨华

更看到了民间社会独立于国家统治的活力。在里社官方化、政治化的

同时，民间社会却不断突破国家里社组织，自发结合形成“私社”。杨华

根据里社、私社的发展情况得出结论：当中央集权政治的控制力强大

时，里社的功能加强，私社则较弱，其组织能力也较差；当中央集权政治

的控制力减弱时，里社的行政功能减弱，私社便会膨胀；在动乱时期私

社可能会很活跃，这是汉唐屡禁私社的原因。评论人陈力认为杨华的

研究，提供了从战国到汉代私社产生、里社分离历史过程的基本线索，

有助于理解楚地地方社会的基本框架和中央集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陈力希望能进一步明晰楚地社的内部组织形态。他同时还建议杨华结

合居延简牍中关于里社的记载，对比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南方和西北地

区的里社的地域差别。

陈力《西汉时期咸阳塬地区地方社会的空间像———据文物地图资

料和卫星照片的统计和分析》利用了大量的考古学、环境科学和卫星航

拍图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统计、分析了咸阳塬地区城市聚落的发展、人

口分布、规模等级、城市聚落分布的空间特征及其原因。该文认为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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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的城市聚落基本上是在汉代发生的，呈四级分布，可以与汉代县 乡

里的行政系统相比照。咸阳塬地区的汉代城市群密度大、规模大、人口

多，有“两个中核”，并按东西线状分布。该文认为成国渠的开修对该地

人口聚居规模、分布特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评论人杨华认为《汉书·

地理志》等材料仅提供了西汉末年渭水北岸咸阳塬地区部分陵县（如长

陵、茂陵、惠陵）的人口资料，既没有涵盖这些陵县的全部，也没有提供

其人口变迁的历史性资料，使得该地区的人口分布、人口迁移及其历史

发展的面貌都不甚清楚。陈力采用“根据已经发掘过遗址的汉代县城

面积与现有人口数作对比分析”的方法虽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但其可

行性仍受到一定局限。首先，渭水北岸一字排开的著名五陵（长陵、安

陵、阳陵、茂陵、平陵）之陵邑及其周边聚落尚未得到全部的考古揭示，

使得这种考古遗址与史载陵县对应的工作不全面。渭水南北岸考古遗

址的分布形势，可能会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而不断改变。其次，即使能

对应起来，也有矛盾之处。如将长陵、茂陵、安陵这三个考古所见县邑

面积与西汉末年人口数量对比，便发现各县的人口密度不合比例。最

可能的原因是人口主体可能分布在周边聚落而不是陵邑，但这需要材

料说明。第三，在汉代前中后期，这些城市聚落的人口密度会有所变

化，但受限于材料，这种历时性对比研究无法展开。杨华认为陈力还有

两处论说不明。第一，陈力引用斯波义信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构造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说法，解释安陵邑与岳家庄遗址、平陵邑与

庞东遗址的关系，但并没有明言孰为政治中心，孰为经济中心。第二，

陈力认为成国渠的开通使咸阳塬地区取水成为相对方便的地区，这才

使移民成为可能。但据《汉书·沟洫志》，成国渠的开通在汉武帝时期，

此前为皇陵置县的移民已经相当多，长陵、安陵、阳陵均已存在于渭水

北岸，这与陈力的解释有时间上的落差。

郝春文《从冲突到兼容———中国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

依据敦煌文书，以微观的视角深入社会内部看传统社会末端组织社邑

及其活动，是如何受到外来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该文

把这一过程分为两期：前期以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在观念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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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对立与冲突为主；后期以宽容和融合为主。该文认为外来佛教文

化通过社邑活动渗透到民众日常观念中，从而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融

合共存，转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评论人严耀中认为该文的

重大创见在于发现佛教在中国合法化关键———宗教活动与地方社会在

组织上、思想上的结合。

中村圭尔《东晋时期扬州的流民问题及其历史意义》研究了东晋的

流民政策，认为东晋政府对流寓到不同地区的流民有不同的政策，让三

吴地区的流民当地化，以强化王朝的经济基础；而让扬州流民保持侨州

组织，以保留军事力量。评论人章义和认为该文的创新在于选取东晋

政权的核心区扬州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范型性；区分了流民军事化与流

民定居化两种类型；问题指向深刻，涉及东晋军事部署、政权经济基础

和社会阶层演化等诸多问题。章义和希望中村能提供更多史料支持文

中所述“流民不是以乡里为单位流寓他乡，以至为豪族所控制成为奴和

客”的推论。他还希望了解免奴为良和给客制度下，大族和奴本身的态

度与反应。

章义和、张剑容《关于南朝乡村研究的几个问题》研究了南朝村的

自然形成及其对两汉地方制度的突破，强调南朝地方统治是在承认村

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传统里制崩坏的情况下，村承担了更多的行政职

能，并发挥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直至唐代成为地方制度的一个完整单

位。这篇论文表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自主发展轨迹跟随、适应的一面。

评论人中村圭尔认为该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聚、屯或坞均看作村的

来源，并提出丘也是村的来源之一的新观点；第二，选取人口流动的角

度探讨村的出现和发展；第三，对南朝村落具体状况进行了详细考证；

第四，探讨南朝村与里的关系以及村制的萌芽的问题。中村就村与里

的关系进一步作了追问：一是就“里村并存”，提出是否存在里转化成村

的情况；二是针对“村是由血缘和地缘秩序构成的村落共同体，是一种

聚落”，认为还要深入研究里的社会结合原理。

侯旭东《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一文深入到基层

社会内部，立足于北朝村民的立场，观察他们所面对的二级国家（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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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著者提出“村里”的概念，认为村里并非简

单的具有自律性的村落社会，而是与上层的州县、朝廷共同构筑的生活

的核心场所。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并非局限于村里这个层次，在很多

方面，还与州县、朝廷有所接触，州县、朝廷正是基于这种接触对村民生

活进行权力渗透与干涉。村民与州县、朝廷间形成“不对称交换”的关

系，村民对官爵名号的追求起到维持与再造帝国结构的作用。评论人

佐川英治认为该文的中心问题是专制皇权与小农的关系问题。他认为

侯文的创新有三：一是引入社会学方法阐明村里和州县、朝廷的关系；

二是使用大量石刻资料分析北朝社会；三是提出思考北朝国家和社会

关系的有效概念———“不对称的交换”。佐川英治认为赐官的标准，有

官职者和无官职者间不均衡的原因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还认

为村民的生活世界不仅有向上联系的部分，而且还有平面式的联系，如

佛教、道教，它们都是民众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不应忽视。

佐川英治《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所见的乡义与国家的关系》认为

北魏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政策，旨在打破民众地方性纽带，控制地方社

会。但民众相互连带的活力并没有丧失。在魏末国家放松管制之际，

地方社会借佛教思想兴起恢复连带关系的运动即是这种活力的表现。

随后北齐国家权力加强，又以律令控制邑义活动。评论人张金龙认为

该文有如下新见：认为北魏末年乡义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开

始于公元５４６年官道西移后，是其快速发展期；认为“严氏世业课田”不

是严氏的世业课田，而是严氏世业的课田；针对刘淑芬之说，认为不能

把乡义活动完全看作是佛教信仰实践，还具有中国自汉以来就有的
“义”的传统性；认为乡义不是针对村落内部，而是针对路过当地的流民

的，与官道有密切联系，预防流民犯罪，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北齐把邑义

纳入律令管理中，显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张金龙还认为佐川英

治对唐长孺先生录文的校改应持慎重态度；其对均田制实施原因的看

法尚值得斟酌；佐川依据《食货志》所载认定均田令为太和十六年《地

令》，其证据不足。

北村一仁《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中下层豪族、同姓集团的动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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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国境地域特殊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环境为背景，提出“荒”的概

念，即政治权力之外的地区。该文把南北朝国境地域分成东部、中东

部、中部、西部四个区域，对于其中的下层豪族、同姓集团的军事、政治

活动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中下层豪族与“荒”的关系，认为这些下层豪

族、同姓集团既同时受到北朝、南朝政治体制的影响，又以其自身的反

叛与抗争脱离这种政治控制，由此便产生了教化之外的“荒”。评论人

陈金凤在认可了该文选题的创新之后，认为文中“下层豪族”、“同姓集

团”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福原启郎《魏晋时代关于批评九品中正制度的议论的特征》一文将

魏晋时代批评九品中正制的议论，按其特征分为前后两期，正好位于分

水岭位置的就是刘毅的奏疏。前期主要是批判中正权限过大，后期则

转到风俗的污浊问题。中正权限过大是因为缺乏惩处制度，而这一点

正表明了中正的权力并非来自帝王。评论人张旭华对该文充分肯定，

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可否把刘毅奏疏归入前期；二是针对福原认为不能

肯定中正是否受处罚的观点，提出见解，认为中央主管中正的机构司徒

府对中正的违法有权进行处罚。

张旭华提交的论文《北魏中正职权考略》，对北魏中央系统的州郡

中正的职权范围，他们在选举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认为

北魏中央系统的州郡中正的主要职权是“品裁州郡，综覆人物”，制定
“方司格”与“季月”参选，以及荐举人才、临时委任州府僚吏、主持清议

等。北魏末年，由于选举制度的腐败，中正职权也日趋衰落。评论人福

原启郎认为与魏晋时期相比，北魏的中正职权有着复杂性。北魏的中

正制度既有六朝中正制度门阀化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性，蕴涵着鲜卑族

中心主义的胡族要素。对中正制度的研究要充分思考其从魏晋到北魏

之变化的历史意味。

四

有一部分论文着重研究家族、社会阶层的问题。马彪《论秦汉异同

·５１３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与士大夫的社会平衡机制》指出秦汉时期同时出现了“君权扩大”与“平

民发展”两大倾向，秦以单一君权社会而亡，汉以君权社会与平民社会

共存而兴，而沟通这两个社会的是士大夫阶层。评论人黄爱梅认为文

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作者提出的秦汉社会结构的异同问题，汉

虽承秦制，但从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组织变迁来看，秦汉不同；二是作者

指出了汉代士大夫阶层在国家共同体中的重大作用，即君权和平民之

间的沟通能力。同时，黄爱梅提出一些疑问：一是君权和平民不过是秦

汉国家社会结构中的两个构成元素，似乎不应被称为“社会结构”；二是

作者把单纯重视君主集权的秦称为“一元社会”，将汉称为“君权社会与

平民社会共存的新形式的二元社会”，而秦同样存在平民阶层，也应是

二元社会；三是士大夫作为一个极具特性的阶层，承担着“社会良心”在

内的种种角色，他们来自民间，教化民风。这个阶层成员的上下层、身

份、使命和社会、道德实践的作用十分复杂，自始就是超越于君权和民

间之上的第三种力量。汉代社会较之秦代社会，其“新形式”就是社会

构成中增加了士大夫这重要的一元，应是三元社会，如是，士大夫就不

仅仅具有社会平衡的机能。黄爱梅还指出，马彪将秦代对平民的排斥

看作是秦始皇接受韩非“灭五蠹”的思想，而《史记·商君列传》、《商君

书》记载，商鞅变法就力主“耕战”，驱民务农，该如何理解商鞅以来的秦

政呢。另外，秦始皇抑商却褒奖大商人“寡妇清”，汉武帝也有类似政

策，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与本文论点的关系。

张学锋《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简要地回顾了南京象山

地区王氏家族墓志的发现与研究情况，并对出土的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进行了考释，该文根据墓志的措辞认为侨姓士族在东晋建国之初尚有

回归故土的愿望，流寓到第二代就已安于侨土了。评论人葭森健介认

为该文重视考古材料，有方法上的创新。其引人注目之处有三点：一是

以墓志补正传世文献，弄明了王彬家系；二是通过研究“假葬”“旧墓”，

细化对侨姓士族南朝土著化的认识；三是通过对墓葬规模及其形态的

研究，弄清墓主的阶级、贫富状况。葭森健介认为还应对家族墓葬建设

的计划作详细考察。同时通过对墓葬的考古学调查考察侨姓士族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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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化进程，及其与下层士族和庶民的关系。

王永平《顾雍论———从一个侧面看江东大族与孙吴君权之关系》，

以汉末孙吴时期吴郡大族顾雍为代表，结合孙吴特殊的政治背景，对顾

雍为相的原因与意义，顾雍为政的作风与实践，以及顾雍在吴郡顾氏门

风传承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认为顾雍作为吴郡儒学世族的杰出代

表，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出任孙吴丞相，避免了孙吴政

局的进一步恶化，保证了孙吴江东化的和平进程。评论人张旭华认为

该文的贡献是深入考察“吴四姓”中的一姓，并对其代表作专门研究。

张旭华还对顾雍为相的原因提出了补充意见，他认为可以从吴郡顾氏

与陆氏、张氏的姻亲关系入手，对他们所结成的地域性政治联盟在孙吴

政权中的作用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于凯《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关系初探》认为战国秦汉之际为

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间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

的国家权力，与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的广泛分布。国

家与小农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

高凯《从走马楼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依据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提供的社会信息，通过对孙吴初期长沙临湘侯

国疾病人口所做的统计与分析，在具体史实上印证了《史记》中记载的

江南地区存在的“丈夫早夭”现象的真实性，同时，也从对吴简中男女各

年龄段疾病数的统计资料中，证明了在古代社会中，完全可能出现儿童

高死亡率的现象。评论人王素根据我国古代户籍规定只记与免役有关

的“残疾病症”推测，吴简所载疾病并非当时长沙地区居民所患疾病的

全部，他认为该文研究吴简所见疾病应站在免役的角度。

黄爱梅《从王官继承现象看西周王权与贵族家族的关系》一文运用

青铜铭文与《周礼》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西周贵族成为王官取决于周王

的政治、军事需要，并通过了严格的册命仪式。西周没有出现“世卿”现

象，除史、祝、卜、乐等职因需特殊技能易造成垄断世袭外，贵族家族不

能自始至终继承祖先担任的具体职司，但西周中后期因军队的“家族

化”、“私人化”导致军事职官的世袭。王官继承与家族延续之间没有必

·５１５ ·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然的联系，大、小宗皆可广泛任职王官。评论人杨华认为该文所论因特

殊技能而世袭王官的现象，从姓氏制度也可以得到明证，如医氏、钟氏

都是以官为氏。黄爱梅在分析册命制度时，认为“周王通过册命建立起

自己与被命者之间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意味着，受命者对于周王的政

治从属关系要超过对于乃祖乃父的血缘从属关系，这是对册命制度的

新阐释。杨华认为还应对周代世官的结构进行成分分析；要弄清“公

族”的含义，要对比“公族”与“非公族”贵族的世位继承、王官册命的异

同。他还认为军队私人化现象并不一定是西周中后期的产物，这一传

统在商代已然存在。他举出文献与金文资料，论证从商到周早期、中期

都存在家族军队。

冯贤亮《明清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

的讨论为中心》，从历史地理学的视野详细分析了苏南、浙西地区疆界

上的不合理现象及其对地域社会的各种负面影响和危害。由于这两大

地域是以太湖这个独特地理环境为紧密维系的中心，所以错壤问题所

体现的不利影响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酿成大的暴力

冲突事件。评论人胡阿祥认为错壤问题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普遍存在

的问题，反映国家管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胡阿祥指出错壤问

题很多是由中央有意造成的，以便利用地方冲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五

有一部分论文侧重于研究汉唐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东晋次《后

汉帝国的衰亡及人们的“心态”》，试图从人们心态变化来探讨汉帝国的

灭亡原因。文章列述了汉魏之际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对汉帝国

的疏离和反叛，并重点分析了导致这些行为的民众心态。作者认为汉

帝国的权威已经动摇，人群结合的原理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开始突破血

缘、地缘纽带，而根据构成人员自己的意志，与他人结成新的生活集团，

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典型地反映在汉末以豪族和逸民知识人

为中心的生活防卫集团和士大夫间的同志关系、侠义关系上。作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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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种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六朝社会构成的原理和基础，所

谓贵族与民众之间的人格归依关系，实际上也是这种个人结合关系。

评论人侯旭东认为文中所指“心态”主要是士人心态，士人心态能否代

表整个民众心态还需要更多的论证。侯旭东还认为要进一步明确隐逸

之士与汉朝灭亡之间的关系。

李磊《在朝在野两种玄学交互作用下的晋代士风》透过两晋士风放

达、任官不尽职守的相关史实，进一步剖析隐藏在这一士风背后受在

朝、在野两种玄学交织影响的社会理想与社会责任，揭示了士族地位上

升后，按本阶层意愿着力塑造社会新风貌。在他们看来，社会是自然自

为的，应遵循社会本性而行无为之治。门阀士族掌握政治权力与社会

权威，建立起门阀社会的秩序，成为新士风在两晋因沿不废的权力保

障。士风的流弊与士族对权力的独占造成下层士人的保守倾向，使他

们自立于时风之外，在基层社会主持名教清议，以“乡曲之誉”约束着士

人。评论人王永平认为该文将玄学思想的阐述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

来，避免了纯粹理论研究的空疏和单一政治史研究的牵强，是其新颖而

生动之处。王永平指出，批判玄风者除下层士人外，还有何曾这样的礼

法耆旧与高门玄学人士中的务实派或事功派，此外还有受汉末、孙吴江

东社会文化风尚影响的江南士人，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时风与其批判者

之间的关系。王永平还认为王导除组织过玄谈外，还曾要求“改张”的

反玄风人士向其进言，因此要充分考虑王导思想与政策的复杂性，不能

简单地认为他是玄风的鼓动者。对于文中将阮籍解释成传统国家观念

的排斥者，王永平引用鲁迅关于阮籍为真礼法士、仅反对虚伪的礼法的

观点加以质疑。

庄辉明、陈迪宇《东吴政权中后期会稽地区民间谣言的传播、示意

及控制》一文通过分析东吴中后期会稽地区发生的三次有关吴主废立

的政治谣言，揭示了孙吴皇位继承的非制度化的社会危害，并进一步分

析了孙吴皇权与士族社会特别是与会稽士族的关系，进而比较了江东

吴郡地方大族与会稽大族在孙吴政权中的地位及其心理差异。评论人

王永平认为，该文选取谣言作为理解孙吴政治与社会心理，提供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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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新路径，对六朝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启发

意义。王永平认为谣言的主角都是孙吴宗室人士，这与孙吴皇权的运

作及宗室政治有关。孙权后期打击了吴地大族，死后形成宗室权臣主

政的宗室政治格局。在政争中，反对执政者只能是孙氏或利用孙氏，这

成为孙吴中后期政治斗争的基本特点之一。自孙亮到孙皓，吴地豪强

始终在参与对抗孙吴皇权或权臣的斗争，他们并不是政治既得利益者，

因而该文认为会稽郡士人制造谣言的深层原因是他们受到吴郡士族排

挤的看法值得商榷，应将这一问题放在孙吴皇权运作及其与士族社会

冲突的整体过程中去考察。

武锋《神仙观念与东汉宗教思想》描述了东汉末年神仙观念在社会

上的迅速传播，认为神仙观念的发展扩大最终导致道教的形成，并对东

汉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严耀中《东晋至宋佛教戒律的发展与特点》通

过论述东晋至两宋时期佛教戒律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来说明佛教与中

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传统社会的总价值体系逐渐

渗入并规范着佛教戒律。

六

陈业新《秦汉时期生态法律的研究》对秦汉时期生态法律及其具体

的执行情况和它的实施结果进行了动态研究。认为法律对生态的保护

主要体现在对植物、动物和水资源的保护上，对生物资源利用规定以
“时”，要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并强调培植生态资源。生态法律的颁布

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并与当时生态恶化的现实有关。贯彻

执行的区域具有广泛性，一些地方官员积极作为。效果是使局部生态

得到保证，但没有真正阻止生态质量下降的趋势。秦汉时期的生态法

律有明显继承关系，对后世生态法律产生深远影响。在执行上，秦严而

汉松，而统治阶级是不受生态法律约束的。

王刚《“汉家制度”的理论意义及政治取向》认为汉家制度的理论内

核是以“承秦”完成政治体制的现实承接，以“继周”远绍德政的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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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并在此过程中对现实地域政治进行整合，以灵活的态度对秦、

齐、楚政治进行改造，形成了周道、秦制、齐政的交融特点，这些在政治

实践中体现为极具特色的“霸王道杂之”的汉模式。

刘涛《东汉草书发展的分期与草书兴盛的地域》一文依据汉唐文献

资料，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考察了东汉草书的状态。这其实是考察

东汉士大夫文化状态及其地域特征。该文的结论是：东汉草书的发展

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章帝朝杜度为标志的提升期、以顺帝朝崔氏父子为

标志的显彰期和以灵帝朝张芝为代表的繁荣期。东汉时期，草书已经

流行于士大夫阶层，而且草书名家均为北方人士，草书兴盛地区主要为

三州六郡：司隶校尉部的京兆、洛阳和弘农郡，幽州的涿郡，凉州的敦

煌、汉阳郡。

陈金凤《从“荆扬之争”到“雍扬之争”》一文从中间地带战略的角度

考察东晋南朝军政形势的演变。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任命

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的势力，但却引发了雍扬或

雍荆之争，认为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

事政治形势。朱子彦《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的关系———兼对禁

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认为东晋时期桓氏家族的兴衰与其掌握的由

西人组成的西军紧密相连。

张兴成《刘宋宗室官员考课黜陟制度略论》详细考察了刘宋宗室官

员的考课黜陟情况，得出刘宋宗室官员基本升迁周期为两年，一般周期

性地提高官阶的结论。宗室官员在任有过误也要被追究，但惩罚轻微。

胡阿祥《〈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详细考订了《宋书·州郡志》，并对

其脱漏进行了补正。

张承宗《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宫女考略》以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特殊

社会群体宫女为对象，结合史传和墓志考察了这一时期宫女地位、处

境、事迹及女官的设置。孔毅《善教和善政：西魏崛起、变强的根本原

因———以大统十三年前的西魏历史为论述中心》一文认为善教与善政

是西魏的崛起、变强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善教“得民心”，解决了西

魏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并确立关陇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善政“得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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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道”为中心原则组织有效行政，积极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张金龙《北朝隋代的领左右与备身制度———附论隋末的骁果》考证

指出，领左右之职最早出现于北魏孝明帝朝元叉专政之时，设置目的在

于使专权者能长期控制朝政。至东魏北齐时有领左右府，隶属领军府，

隋朝继承并发展了领左右制度。评论人张承宗认为该文的创新处在

于：一是修改了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点错误；二是质疑罗新说，认为朱

华阁不是朱华门；三是质疑黄永年说，认为大业三年已经招募骁果，但

不反映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招募骁果仅仅是对府兵制的补充，以应

一时之需。张承宗认为张金龙还应就隋朝领左右制度与西魏北周制度

的关系，骁果与领左右制度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盖金伟《唐代宗庙祭祀制度简论》通过对唐代宗庙祭祀文献资料的

梳理，勾勒出唐代宗庙祭祀制度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作

为封建时代的高峰阶段的宗庙祭祀制度逐渐强化政府性、淡化宗教性

的主体走向。该文认为繁琐仪轨的制度化正是政治性的体现，这是唐

代与以前时代的明显差别。评论人夏日新据《通典》认为宗庙有三类：

天子宗庙、皇太子及皇子宗庙和诸侯大夫士宗庙，其共性是“思亲立

庙”，即亲亲原则。据此原则，历代古庙不能算宗庙。地方祭祀乡贤的

神庙也不能算作臣子宗庙。唐朝虽拟在龙兴之地太原立宗庙，并不能

据此认为有“功业原则”，且该提议遭到颜师古反对，太原宗庙也不见记

载，应是未建。夏日新认为在时人观念中，死去的皇子官供祀享如同活

着的皇子接受分封，这是亲亲原则的体现。天宝九载诏令只适用于天

子宗庙祭祀，并不适宜所有宗庙祭祀。寝与庙不同，官阶达到一定品级

才有资格立庙，常人是“祭于寝”，因而宗庙祭祀制度在唐代只是限于极

少数人，并不是涵盖全社会的制度。

胡宝华《唐代谏官小考———以谏议大夫为中心》对唐代谏官制度进

行了历史的考察，他认为谏官的选任资格主要依据人格与文史修养，同

时还总结了唐代谏官系统的两大特点：一是“清浊”观念依旧存在，二是

唐代谏官在社会上的名誉地位以及形象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

刘进宝《唐五代音色人略论》一文利用敦煌文献对唐五代归义军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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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音色人的身份问题进行了考察，揭示了敦煌归义军政权虽在大政

方针与中原王朝保持一致，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其音色人的地位不同

于中原王朝，仍保持较低的身份。评论人郝春文认为刘进宝将敦煌文

献放在全国背景下，与中原记载相比对，是其研究方法的创新。

卢向前《卢从史冤狱与牛李党争》把卢从史出兵山东的事件放到牛

李党争的环境中考察，揭示了唐宪宗政策的转变与卢从史冤狱有直接

的关系。

孙继民《唐大中四年（８４４）申岸撰墓志文考释》一文对唐大中四年

申岸自撰的墓志文进行了考释，证实了唐代洺州驻军以潞州官健为主

要构成的事实，以及唐中后期对泽潞镇的统兵体制进行的改革等具体

的问题。评论人王素在对墓志的释文、标点提出一些疑问的同时，补充

说明墓志中出现的西平申姓与史书中西平申屠姓的关系，认为二者原

为一姓，最早曾居安定。

陈志坚《从军事角度看唐后期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唐后期军事改革

和唐末割据为中心》，把唐后期宪宗元和十四年、文宗大和三年两次军

事改革置于南北藩镇不同的环境中，进行了详细考察和对比论述。他

认为这些改革在北方则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在南方取得相当成效，不

仅增加了州刺史的军权，而且还改变了藩镇的军队统治结构，使藩镇对

地方州县的统治失去了武力基础。军事改革在南北方的不同后果导致

南北地方统治上的差异，北方以藩镇为单位进行割据，而南方则出现割

据细碎化的现象，割据大多以州为单位。这一结果更进一步影响到整

个五代十国的割据面貌———北方基本统一，而南方形成有地域特色的

割据政权。评论人陈勇认为应该深入探讨唐后期军事改革在南北取得

不同收效的原因，对淮南道以外南方诸道的研究还应细化。

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通过对唐朝与大食怛罗斯之战

的背景及其经过的考察，揭示出此次战役既是唐朝与大食在中亚地区

势力角逐的必然碰撞，也是唐朝对于西域、中亚诸国的对外政策的必然

结果。她认为唐朝的西域政策是“葱岭以东”为车，而“葱岭以南”为卒，

二者不可兼得时则丢卒保车。评论人刘进宝认为该文的贡献在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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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旧说，看到怛罗斯之战的必然性；发现唐朝以维护国家安全为西域政

策的原则，其对西域诸国的“请兵”的“应”与“不应”，取决于该地的战略

重要性；区分“葱岭以东”与“葱岭以南”的战略地位的差异性。刘进宝

认为该文还应对怛罗斯之战的参战人数作进一步研究，并且还要将视

野扩大到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西域中亚的消长，以此来衡量怛罗

斯之战的历史影响。

黄纯艳《唐宋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研究了唐宋

专卖制度变革中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两种利益关系。他认为经济

发展及制度变革使国家与商人建立共利的关系，而将地方政府排挤出

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环节，仅限于参与专卖商品的运输和发卖。以减

少地方政府对专卖利益的分夺，集利权于中央。

陈勇《论唐代长江下游农田水利的发展》分区考察了唐代长江下游

水利工程在数量、规模、分布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划时代进步。评论人李

文澜认为该文对深化唐代区域经济研究，纠正“唐代忽视农田水利”的

陈说具有积极意义。他进一步提出两点疑问，一是论文称民间大量修

筑小型水利工程，而政府却常“罢私堰”，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二是论文

称中唐以后，随着太湖堤塘的修筑，推动了“平原东部塘浦圩田系统的

形成”和“湖东水网平原的河网化”，这一变化意义何在？

庄圆《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占卜的民间性》以个案研究入手，认为唐

代占卜在民间盛行，是受商业繁荣、民间教育推广、宗教影响和境外占

卜术传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

七

研讨会期间，适逢谷川道雄先生的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

译本在沪出版，会议特地举行了此书的首发式。谷川先生在发言中回

顾了三十多年前撰写此书的缘起、过程、全书主旨以及有待深入研究之

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夏日新研究员，就该书所取得的成

就、影响，谷川史学的特点及其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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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该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昌平总编发表演说，详细阐述该书

对推进北朝史、隋唐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北朝隋唐文学等相关学

科的启示。他指出，谷川先生把他书中的理论构架称之为“国家形成的

原理”，但“先生所说的原理，并非是外在的、先验的理论预设，而是在对

史料之详尽的占有、敏锐的发现、缜密的思辨基础上，抽绎而来的一种

史识。由早年之重视国家与民众的对抗，到后来发现以公共性质为纽

带的两者之际的连续侧面，支撑着其非连续—对抗侧面———先生这一

重要的理论发现极富启示，它突破了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而更接近事实

地显现了国家、权力层与深层的民众意志三者的动态关系”。李文澜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视野：互相联系中的民众与国家》直接以该书

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谷川道雄把握汉唐史的思路，即注重民众在政

治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把民众的追求看作是历史的动力，从民众

的能动性看社会与国家的连接关系。

为期三天的学术会议紧张而热烈，与会学者在社会与国家关系的

视野下，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对汉唐历史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充

分的交流，相信此次会议将对汉唐史研究的推进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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